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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JCW:83a4JH:86<?46J3C9IHJ4C6JC$%@%-%A'0%)+'+5B04C%4&)+0#+04=ZOF4Q>I69=38I9?J356<L56989LP5>8<FJ35)
H:8O@A8B,C3DEbLbLAC3JC6G+C>W56O?!"#"KL

!-ö÷øJKù%pq&"(úû(»üz12&DEBCpqde"aý���#(1þÿw(ö÷JK
ùw!(JKi"(#+¾9xy$Khz%%&»"�'TDE TSc$defzBC&

!()!¶*+7,-./$%!012P3NN»"¿ôõNK#$!"""$%#&%%/x&

"4Í5!\>¡678À9:;�õN$%!*<=»$!"#*$.>#0=%%#0K&

#?@A(BCD(EFG!H>IJÇMëB$KL�.-*MNë$%!*<=»$!"#/$##>."=%%#K%:JJWEggW5)

W83LW8CW;8LHC>LH6g3>3Zg:J>;g!"#/)##g."g6BLd##""""386>3Z*!"#/##."*#)"#L:J>L

$\4H:58;&8<<;838J5;L?Vd4M83<4JO569d4<J34ZIJ4C6CNFJ385>%3OCW:OJ8<EdC8<Wa \5JJ83h?XD3#4":'0#3/&%#+&#..?
6CL.@F8WJ8>Z83!"#(KE''1L

%PI4)+:i4c4I?V%8:C;946QJ:8=8>46468FIZ;4>8Ec88\4;;83i<b53U:CJCQ35W:O?X/%(+4("?6CL!@b46J83!"#*KE
.##?:JJW<Egg9C4LC3Qg#"L#"10g0'1!(!L

&+:34<JCW:83c8:>566)a5IWJ?VSCZ83J$43CIj?_94JC3?UIZ;4<:83569AI3JI383CNc4J8353O$456J<?f<d8595J/(?X9#:
E)3F!%<#4=F8WJ8>Z830?!""1E%0L

.-NO¶1&DEBCpqde(ÿw(NOPQ�O(NORSRi"(xyz%%&12�DETU
$VWXY&

"!"#$#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
社

 

会
 

科
 

学
 

版

编辑委员会

    主 任 郭 勇

    副主任 唐 普

    委 员 (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 川 王永贵 毛中根 左卫民 刘 敏 江 怡

汤 洪 许 结 李松林 李振宏 杨卫安 肖明辉

汪明义 汪春阳 汪洪亮 陈 山 陈 驰 陈佑松

陈艳波 郑 涛 段 渝 郭 文 郭 华 郭 勇

唐 普 曹曦颖 彭 锋 靳宇倡 雷 勇 蔡方鹿

编
 

辑
 

部

    主 编 唐 普

    编 辑 苏雪梅 何 毅 罗银科 钟秋波 唐 普 凌兴珍

    编 务 帅 巍 何凤鸣



JOURNAL
 

OF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Bimonthly)

Editorial
 

Board
Director
Guo

 

Yong

Deputy
 

Director
Tang

 

Pu

Members
Wang

 

Chuan
Wang

 

Yonggui
Mao

 

Zhonggen
Zuo

 

Weimin
Liu

 

Min
Jiang

 

Yi
Tang

 

Hong
Xu

 

Jie
Li

 

Songlin
Li

 

Zhenhong

Yang
 

Weian
Xiao

 

Minghui
Wang

 

Mingyi
Wang

 

Chunyang
Wang

 

Hongliang
Chen

 

Shan
Chen

 

Chi
Chen

 

Yousong
Chen

 

Yanbo
Zheng

 

Tao

Duan
 

Yu
Guo

 

Wen
Guo

 

Hua
Guo

 

Yong
Tang

 

Pu
Cao

 

Xiying
Peng

 

Feng
Jin

 

Yuchang
Lei

 

Yong
Cai

 

Fanglu

Editorial
 

Office
Chief

 

Editor
Tang

 

Pu

Editors
 

in
 

Charge
Su

 

Xuemei
He

 

Yi
Luo

 

Yinke
Zhong

 

Qiubo
Tang

 

Pu
Ling

 

Xingzhen
Editorial

 

staff
Shuai

 

Wei He
 

Fengming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双月刊) 2024年第5期

目  录

 ●
 

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20周年

邓小平关于农业“两个飞跃”思想的内涵、实践与意义 赵凌云 何延雕(5)……………………

 ●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与理论研究

初创与调适:中共五大至六大期间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制度 梁君思(16)…………………………

中国共青团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的百年历程、经验与启示 王瑕莉 朱逸(25)……………………

 ●
 

哲学研究

命题之真与灵魂成真:亚里士多德的双重真理观 李涛(35)………………………………………

维柯的论题法对古典修辞学传统复兴与哲学解释学的意义 徐鹏(44)…………………………

维特根斯坦中期的元哲学是“治疗型”的吗?

———对李国山立场的回应 徐强(51)………………………………………………………………

 ●
 

数字法学研究

外国数据法效力的域外扩张与中国范式研究 林福辰(59)………………………………………

去中心化背景下数字身份识别的法律风险及其应对 靳梦戈(69)………………………………

Sora使用者的著作权侵权风险与治理因应路径 刘祖兵(80)……………………………………

 ●
 

新时代乡村振兴研究

进城落户人员宅基地有偿转让的逻辑转换与制度优化 王艳西(89)……………………………

脱贫地区紧密型农业产业利益联结机制的构建与运行

———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分析 甘宇 王璐(99)………………………………………………

 ●
 

教育学

“先学后教”论可以休矣 周序 高睿婧(109)………………………………………………………



第51卷(总第266期) 2024年9月10日出版

成仿吾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哲学观探析 黄书光(115)………………………………………………

论社会学视域中的道德内化 罗银科 郑方菊(124)………………………………………………

儿童阅读App的互动性叙事与儿童主体性建构 彭雨(133)……………………………………

 ●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

中国史学话语权与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 尤学工 刘明慧(142)…………………………………

《春秋》经传对世卿阶层史事的历史书写与解释 唐明亮(149)……………………………………

汉晋服妖叙事中的社会风俗变迁 胡祥琴(157)……………………………………………………

20世纪上半叶中国本位史学理论的形与神 刘开军(165)………………………………………

 ●
 

巴蜀论丛

借石他山:司马相如文学史地位再思考 卢婕(173)………………………………………………

纤足、淑女与慧婢:明清戏曲对卓文君形象的品貌与人格呈现 汪泽(184)………………………

 ●
 

书评

一部有新见的李白研究著作

———评王红霞、刘铠齐《孤本品诗仙:<瑶台风露>整理与研究》 张瑞君(192)……………………………………

中国司法数字化建设的深描与沉思

———《数字司法的中国图景》介评 郭松 刘璐(195)……………………………………………………………

英文目录及摘要 (199)……………………………………………………………………………………………………

本期执行编辑:凌兴珍

期刊基本参数:CN51-1063/C*1974*b*A4*208*zh*P*$10.00*1300*21*2024-09-10
本刊网址:https   wkxb sicnu edu cn
本刊不以任何形式收取版面费,全国社科工作办举报电话:010-63098272。



第51卷第5期
2024年9月
Vol 

 

51 
 

No 
 

5
September 

 

2024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邓小平关于农业“两个飞跃”思想的
内涵、实践与意义

赵凌云 何延雕

  摘要:邓小平关于农业“两个飞跃”思想深刻揭示了中国农业发展的阶段性和规律性,具有丰富的内涵意蕴和

辩证的理论逻辑。“第一个飞跃”的实践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提高了农民生活水平,为“第二个飞跃”

的实现创造了社会历史条件。在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中,“第二个飞跃”在总体原则、主体培育、形式转变、技术创

新等方面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邓小平这一思想贯穿于中国农业改革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彰显了理论、实践、战

略三个方面的深厚价值。

关键词:邓小平;“两个飞跃”;农业现代化;农业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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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赵凌云,男,湖南华容人,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

与经济,E-mail 
 

lyzhao502@163 com;

何延雕,男,湖南岳阳人,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1990年3月3日,邓小平在同江泽民等人谈话时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

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

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

济。这是又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①邓小平关于农业“两个飞跃”的思想,深刻地揭示了中

国农业发展的阶段性和规律性,指明了中国农业改革和发展的道路和方向。历史与实践证明,实行以家庭联

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极大地推动了农村社会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充分彰显了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与优势。2021年,中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标志着中国人民已历史性

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步入了全面小康社会,中国农业发展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

提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着力强调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和集体经济②,正式将农业强国建设纳入中国全面建

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战略体系。在这种背景下,重温邓小平关于农业“两个飞跃”思想,对把握我国农业发

展方位、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一 邓小平关于农业“两个飞跃”思想的出场背景与内涵

邓小平关于农业“两个飞跃”思想具有特定的出场语境,即加快改变中国农业落后状况的现实需求。其

中,“第一个飞跃”是中国农村改革的突破口,“第二个飞跃”是改革走向深化的必然要求,二者统一于邓小平

5

①
②

邓小平《国际形势和经济问题》(1990年3月3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5页。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022年10月16日),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31页。



反复强调的“长远的观点”①。
(一)落后的农业发展状况与邓小平关于农业“两个飞跃”思想的出场

农业的基础地位和落后状况决定了中国的经济改革必然从农村开始,“第一个飞跃”以解放农村生产力

为主线,成为农村改革的突破口。中国农村人口众多、农业体量庞大,建设的劳动力与原料大多来自农村,
“总的看来,我国农业近二十年来的发展速度不快,它同人民的需要和四个现代化的需要之间存在着极其尖

锐的矛盾”②。1977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和讨论国家计委《关于经济计划的汇报要点》时,邓小平便

强调“要注意农村问题”,认为“增加农民收入,调动农民积极性,这是很大的政策”③。到1979年,中国内地

总人口9.7亿多人,其中农村人口高达8亿多人,平均每个农民从集体分得的年收入仅83.4元,人均年收入

不到70元的云、贵、川、甘、宁、豫、闽七个省区的人数占农村人口的30%④。同年,“大包干”在安徽凤阳迅速

推广,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与讨论,邓小平主张先不争论,“实事求是干下去”⑤。后经统计,1979年凤阳交售粮

食9400万斤,超额74%,人均收入156元,比此前最高的1977年增长1倍有余,显示了“大包干”制度对解放

农村生产力和增加农民收入的巨大作用⑥。1980年4月和5月,邓小平两次在谈话中明确肯定部分地区包

产到户的做法。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在对包产到户问题进行调查分析的基础上,1980年9月,中共中央印发

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包产到户首次在中央文件上得以明确提出。
尽管邓小平此时并未以“第一个飞跃”加以表述,但他提倡和推广包产到户,正如他后来所说:“家庭联产承包

责任制也是由农民首先提出来的。这是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我的功劳是把这些新事物概括起来,加以

提倡。”⑦

1985年后,改革的深入逐渐显露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不足,邓小平总结提出“第二个飞跃”,指明了

农业进一步发展的方向和道路。1984年底,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

定》,明确肯定价值规律的作用与发展商品经济的必要性。1985年,统购统销制度放开,农村正式受到市场

化的冲击。由于农业本身缺乏有效竞争力,个体农民不仅需要负担更多的生产成本,还要独自面临尚未解决

的“卖粮难”问题,这直接导致了1985年全国粮食产量的大幅下降,进而引发部分人对“包产到户”的怀疑与

公开责难。为克服生产过度分散的问题,部分地区在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同时,还对规模经营及其途径作

出了有益探索,农业发展较快的珠江三角洲便是其中之一。广东省顺德市均安镇在1985、1989、1993年3次

调整承包土地,使全镇40%农户退出土地承包,5.1%的农户承包25.8%的耕地面积,户均经营规模达16
亩⑧。此时,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已在全国稳定下来,规模经营和集体经济同样符合某些现实需要

并日益显示出其前景和优势。邓小平辩证地将二者统一起来,提出“两个飞跃”思想,指出农民“最终要走上

集体化的道路”⑨。
尽管当时邓小平完整地阐发了农业“两个飞跃”思想,农村改革实践中也已建立起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

体制,但总的来看,中国农业发展水平仍不高,“处于基础脆弱、后劲不足的严重状态”,“第一个飞跃”将在

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发挥着重要作用。邓小平也注意到这一背景并反复强调这是“长远的观点”,“第一个飞

跃”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则是“很长的过程”,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的过程,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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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邓小平《国际形势和经济问题》(1990年3月3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5页。
《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1979年9月28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

社1982年版,第178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41页。
君翼《认识我国国情的一些参考资料》(1981年1月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经济组编《经济问题研究资料(1981年)》,中国财政经济出

版社1983年版,第4页;中国农业年鉴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农业年鉴(1981)》,农业出版社1982年版,第9、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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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必须先通过“第一个飞跃”发展生产力、改变落后状况①。
(二)邓小平关于农业“两个飞跃”思想的内涵要义

邓小平在改革之初就明确指出:“我国农业现代化,不能照抄西方国家或苏联一类国家的办法,要走出一

条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合乎中国情况的道路。”②邓小平关于农业“两个飞跃”思想来源于中国农业改革与发展

的实践,具有丰富的内涵意蕴和辩证的理论逻辑,如李先念所说:“这是一个大思想”③。

1.“第一个飞跃”的内涵

农业“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这一飞

跃是对过去旧体制的改革,具有明确的任务和目的,邓小平同时也指明了实现的途径、方针和方向,形成了清

晰完整的思想体系。
在发展任务和目的上,邓小平认为:“我们现在就是做一件事情,使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人口摆脱饥饿和贫

困,达到小康状态。”④农业“第一个飞跃”旨在增加农业产量,提高农民收入,解决人民温饱问题和贫困问题,
并逐步完善经营格局,为农业发展的“第二个飞跃”准备前提条件。在具体途径上,旧有体制严重阻碍着生产

力的发展,“第一个飞跃”就是要除旧布新,实行自主权、责任制、政社分开等政策,贯彻多劳多得、少劳少得的

按劳分配原则,使农民“付出的劳动同他的实际收入、家庭和个人的利益结合起来”⑤,建立以家庭承包经营

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在方针要求上,邓小平多次强调,农业生产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因
地制宜”⑥,结合各地具体条件和群众意愿制定政策、发展生产,不要一刀切或一股风式的盲目发展,“条件成

熟了,农民自愿,也不要去阻碍”⑦,符合发展需要的“第一个飞跃”要长期坚持不变。在根本方向上,“第一个

飞跃”改变了人民公社“政社合一”体制,设立乡政府,建立新的合作经济形式,因此,“第一个飞跃”并不否定

影响集体经济发展的未来方向,而是通过合作经济探索集体经济发展新的组织形式和实现形式。

2.“第二个飞跃”的内涵

农业“第二个飞跃”是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走集体化和集约化道路,实现农业现代化。邓

小平在阐发农业“两个飞跃”思想时,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已广泛扎根于中国农村改革实践中。
关于实现农业“第二个飞跃”的前提条件,邓小平认为,“科学技术发展了,管理能力增强了,又会产生一

个飞跃”⑧。科学技术的发展为农业现代化提供了更先进的生产资料,生产社会化则对劳动者提出了更高要

求。邓小平一贯重视科技的作用,曾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论断,并在农业发展方面指出,“政
策只能解决一段时间的问题,农业还要靠科学”⑨。科学技术对发展农业生产的作用体现在优良品种的培

育、耕作方法的改进、生态问题的解决等多个方面,贯穿于“两个飞跃”的始终,而由于农业机械化的应用并非

小规模生产的家庭可以承担,因此科学技术的进步同时是“第二个飞跃”的内在要求。经营主体管理能力的

提高是实现“第二个飞跃”的另一重要条件。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必须逐步积累现代管理经验,提高知识文化

水平,不断完善和发展农业双层经营体制,逐步适应农业规模化、集约化的发展趋势。
实现“第二个飞跃”的主要途径是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大生产取代小生产是历史发展的

必然趋势。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归根结底是分散的小生产制度,只能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难以适应

市场化环境中的高效流转。农业的进一步发展,依旧要依靠因地制宜地发展多种经营和适度规模经营,但基

本目标是改变土地利用分散化和小规模化的缺陷,提高土地综合利用效率,使农业由粗放型经营转向集约型

经营。与此相应,为降低总体成本和提高市场竞争力,实现农业现代化必须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增强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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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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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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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国际形势和经济问题》(1990年3月3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5页。
邓小平《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1980年12月25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2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350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870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574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378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349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349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807页。



业发展的潜力和底蕴,发展农村集体经济。

3.两个“飞跃”之间的递进性关系

两个“飞跃”的内涵存在明显差异和关联,农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在“第一个飞跃”的基础上将出现“第
二个飞跃”,两者是中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中连续的两个阶段。这一接续递进关系体现了中国农业改革与发展

的阶段性特征、基本规律和必然趋势,两者的产生、变化、发展都由社会生产力的状况所决定,不以人的主观

意志为转移。
“第一个飞跃”是“第二个飞跃”的前提和基础。首先,“第一个飞跃”符合中国农业发展的客观需要。改

革开放初期,农业的落后已严重影响到国家经济建设的平衡,单靠国家财政无法解决全部问题。邓小平指

出,部分地区要“自力更生,发挥长处,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①。“第一个飞跃”可以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解
决人民温饱问题,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必要政策。其次,“第一个飞跃”可以为“第二个飞跃”准备物质基础。
“第一个飞跃”可以解决农业生产动力不足的问题,帮助农业作好原始积累,夯实国民经济的基础,从而有助

于现代化建设的综合平衡、协调发展,为高水平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和集体经济准备物质条件。再次,“第一个

飞跃”为“第二个飞跃”培养人力资源。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不是回归传统的集体经营体制,而
是构建适应农业现代化的新型规模经营和新型集体经济,需要农民特别是经营主体掌握现代生产技能和市

场化、社会化经营技能,“第一个飞跃”促进农民特别是农业经营主体面向市场,不断积累现代生产经营经验,
提高管理能力。

“第二个飞跃”是“第一个飞跃”的要求和归宿。首先,“第二个飞跃”符合中国人多地少的国情,代表着中

国农业改革和发展的必然趋势。由于人均耕地面积小,小农经济必须花费大量人力进行深耕细作,这与生产

社会化和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一般规律相矛盾,必须通过高效率的适度规模经营解放更多生产力。其次,社会

主义性质和共同富裕的目标决定了中国必须实现“第二个飞跃”。“第一个飞跃”调动的生产积极性及其效益

体现在小农家庭单位上,难以改善全体人民尤其是生产条件落后地区人民的生活水平,实现共同富裕必须通

过“第二个飞跃”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增强集体互助精神。再次,“第一个飞跃”在发展条件和空间上存在缺

陷,农业现代化只能由“第二个飞跃”来实现。“第一个飞跃”缺乏现代农业所需要的大规模、专业化、集约化

等条件,使中国农业在市场竞争中始终处于弱质地位,终将陷入增速缓慢的发展瓶颈。这一困境的打破,有
赖于“第二个飞跃”的实现。

4.两个“飞跃”之间的兼容性关系

两个“飞跃”内涵的差异,不代表非此即彼的对立。农业改革与发展的必然趋势也不意味着简单直接的

替代关系,两者是辩证统一的。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两个“飞跃”可以存在于同一时空场域内,中国农

村长期实行的双层经营体制正是这种兼容性的产物。
就理论层面而言,邓小平关于农业“两个飞跃”思想是以长远眼光审视中国农业现代化道路的结果。到

一定阶段,两个“飞跃”可以是并存的,因此,两个“飞跃”之间没有明晰的界标。正如马克思指出的,“新的更

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②。克服小农经济的弊

端只能是向合作化集约化发展,因此“第一个飞跃”的解题与“第二个飞跃”的立题不过是同一枚硬币的正反

面。从实践层面看,中国国土面积辽阔,地区间地理、经济等条件存在差异性,农业发展程度不一,因此两个

“飞跃”都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中国农业发展的客观需要。包产到户和集体经济在不同地区实践中的失败或成

就,先后引发过农村改革中的数次争论,邓小平并不因此有所偏废,而是始终强调因地制宜的重要性,引导建

立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使两个“飞跃”统一于中国式农业现代化中,其正确性已为过往历史所证明。
需要说明的是,两个“飞跃”之间的兼容性与递进性是统一的,兼容性具有递进性的动态发展特点,递进

性中也存在着兼容性的相对静止态势。从发展的观点来看,农业现代化不能因两者的兼容性停滞不前,而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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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维中编《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1977-1989)》第3分册
 

1980年卷,内部资料,2004年印行,第64页。
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

第3版,第3页。



从客观实际出发,正确而充分地发挥农民主观能动性,引导农村改革走向深化。
二 邓小平关于农业“第一个飞跃”思想的实践与成就

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讲到:“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①农

业“第一个飞跃”思想来源于群众自发的实践,经过合法化、制度化后,全国绝大多数生产队都实行家庭联产

承包责任制,农业“第一个飞跃”思想又在中国农业改革与发展的实践中经受检验。历史证明,邓小平的这一

思想及其实践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使人民群众生活得到普遍改善,是符合中国实际情况和发展

需要的创举。
(一)农业“第一个飞跃”思想的实践历程

1978年以来,农业“第一个飞跃”思想的实践始终围绕着家庭承包经营而展开,大致可分为如下四个阶

段。

1978-1984年是第一阶段,主要表现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和人民公社体制的改革。1978年,
安徽省遭受大旱,在万里的建议下,省委决定划出部分耕地借给农民生产度荒,少数社队在此基础上自发搞

起了包产到组,极少数农民搞起了包产到户,并取得了农业生产效益的重要突破。1979年9月,党的十一届

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放松了对包产到户的政策限制,提出对“某
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可以实行包产到户,但不许分田单干②。1980年,
邓小平在多次听取汇报、翻阅大量材料后,分别在4月和5月的谈话中明确了包产到户因地制宜的原则,提
出:“有的可包给组,有的可包给个人,这个不用怕,这不会影响我们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③1980年9月,中
央专门开会讨论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会后印发的通知明确了在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地区“可以包产到户,
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④,一般地区也要尊重群众意愿,这意味着包产到户在实

践层面的合法性首次体现在中央政策文件上。因此,在1981年,全国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的生产队达到

97.8%,且形式多样,其中定额包工、联产到组等形式所占比例大幅下降,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比例由1980
年的14.4%上升到45%⑤。1982年初,中共中央一号文件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并指出,包产到户、
包干到户等各种责任制“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是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双包到

户取得全面的合法性⑥。该年采取包干到户形式的生产队达到480.3万个,占总数的80.9%,到1984年,这
一比例达到99.1%,全国已基本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⑦。在这一过程中,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体制很

快显示出与家庭承包经营的不相适应。1983年10月,国务院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实行“政社分开”,到1984
年这一工作基本完成,人民公社体制退出中国历史舞台。

1985-1998年是第二阶段,主要表现为家庭承包经营由主体地位向基础性地位的转变。1998年,党的

十五届三中全会以农村改革为主题,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此前

“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修改为“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

层经营体制”,是第二阶段实践发展的集中体现。一方面,作为经济组织的人民公社逐渐消失,联系产量不符

合农村经济体制的实际,因此表述中取消了“联产”二字。人民公社体制的废除,本意是将行政功能独立出

来,使其作为集体经济组织与家庭承包共同发展,在实际执行中,人民公社的经济功能也完全被家庭承包取

代,全国农村基本实行不需要联系产量的包干到户形式,“但为了政策的稳定,很长时间都没有对这个表述进

行修改”⑧。另一方面,邓小平关于农业“两个飞跃”思想的提出平息了农村体制问题上反复激烈的争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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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2页。
《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1979年9月28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185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616页。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1980年9月14-22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上),第547页。
黄道霞等主编《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1390页。
《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1981年12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64页。
黄道霞等主编《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第1390页。
陈锡文《我国农村改革的历程(一)》,《百年潮》2017年第1期,第10页。



庭承包经营的基础性作用得以凸显。在综合因素的影响下,包括家庭承包经营的广泛铺开、价格“双轨制”的
实行等,相对于80年代后期粮食年总产量徘徊不前、农业增速缓慢的情况,适度规模经营和集体经济在农村

市场化进程中显示出自身的优势。邓小平适时提出农业“两个飞跃”思想,厘清了两者的辩证统一关系,强调

了“第一个飞跃”的实践不在于数量上的主体地位,而在于对“第二个飞跃”的基础性作用,从而使家庭承包责

任制的实践具有更明确的目标和方向。

1999-2012年是第三阶段,主要表现为土地承包经营与流转的权利规范。这一时期,户籍制度改革不

断深化,农村劳动力大量外流,家庭承包经营的成效更多在于自给自足,因此空置土地的流转趋势愈发明显,
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及其规范问题被提上日程。《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
出:“要抓紧制定确保农村土地承包关系长期稳定的法律法规,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①

1999年初,全国人大常委会成立农村土地承包法起草小组,经过四年的努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

包法》自2003年3月1日起正式施行。该法首次从法律层面赋予了农民长期稳定的承包经营权,明确了承

包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对转包、出租、互换等方式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作出了初步规定。2005年3月施行

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在流转的方式、流程、管理等方面的规定更为细致,是土地流转走向

规范化的重要标志。2008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有条件的地方

可以发展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规模经营主体”②。该年,全国农户家庭承包耕地流转总面

积达到近1.1亿亩,占家庭承包经营耕地面积的8.1%,比上年增加70.3%③。此后,随着土地承包经营与

流转权利的不断规范,家庭承包耕地的流转面积以较高增速逐年扩大,其中多数流转给了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

2013年至今是第四阶段,从农业“第一个飞跃”看,主要表现为健全土地流转机制的加快,从农业整体发

展看,集中表现在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和建设农业强国的提出。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没有采取此前“允许

流转”的表述,而是首次明确提出“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发展多种形

式的适度规模经营”④,同年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赋予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允许农

民以此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拓宽了家庭承包经营向适度规模经营的转变途径。2014年,中央印发《关
于引导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提出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理

念,放活土地经营权以推动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在此基础上,2016年,中央发布的《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

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意见》,肯定了改革开放之初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历史成效,对现阶段的三权

分置问题作出了更全面的规划,强调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引导土地经营权流向种田能手和新型经营主

体”⑤。此后,土地流转规模不断扩大,截至2022年,全国家庭承包耕地土地经营权流转总面积已达到近5.8
亿亩,占总数的37%⑥。这一时期,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稳步增长,主要农作物良种实现全覆盖,区域性整体

贫困得到解决,中国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了“第一个飞跃”关于提高人民

生活水平的基本目标。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大力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意味着“第一

个飞跃”将继续在实践中完善和发展,并为实现农业“第二个飞跃”创造条件。
(二)“第一个飞跃”指导下中国农业改革与发展的历史性成就

中国的改革开放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起步,到新时代农村双层经营体制的继续完善,都与邓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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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提出的农业“第一个飞跃”密不可分。因其与当代中国的现实条件、客观规律、发展需求的高度契合,“第一

个飞跃”对中国农业改革与发展的指导作用是长时期的,也是全方位的。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中国农业充分

发挥了支持国家建设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作用,为农业本身的现代化创造了历史条件。
从国家层面看,“第一个飞跃”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突破口,对经济结构调整、区域合理布局、城乡统筹发展

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第一个飞跃”调整了农村生产经营体制,实现了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农民对生产

要素的自由配置,通过多种经营的发展、劳动力解放与转移等方式促进整体经济结构的转型。根据第七次人

口普查,我国2020年城镇化率达到63.89%,总人口较1982年增加4亿,若按统一的人口增长率测算,改革

开放以来有6亿农村人口转移至城市,成为城市经济发展中劳动力的有效补充,这得益于“第一个飞跃”的发

展对劳动力的不断解放①。仅从最基本的农业生产来看,“第一个飞跃”强调因时、因地、因人制宜,广泛调动

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尤其是市场化改革后经济作物产量增加、多种经营得到发展,为化学工业、材料工业等

重工业以及食品工业、纺织工业等轻工业提供了大量原料,也提高了各地区特色农业的经济效益。在这中

间,由于农业本身的弱质性,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问题依旧存在,客观上保持着“农业支持工业”的局面。
尽管21世纪以来国家采取“工业反哺农业”的政策,对农业进行保护和支持,但“第一个飞跃”仍以生产资料

的赋权授能改善农民生产条件,一定程度上节约了国家对农业的建设投入。而从商品经济整体来看,农村居

民恩格尔系数呈下降趋势,意味着农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和消费结构的改善,为国民经济增长作出了扩大内需

的市场贡献。
从社会层面看,“第一个飞跃”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实现了农业增产、农民增收目标,极大地推动了

中国的脱贫减贫事业。邓小平指出:“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整整二十年里,农民和工人的收入增加很

少,生活水平很低,生产力没有多大发展。”②“第一个飞跃”的实践起源于这种贫困与落后,其目标正是为了

改变这种贫困与落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农村确立起来的几年间,中国粮食产量平均每年增长

170亿公斤,棉花总产量达到世界第一,农民收入平均每年增加37元,农民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③。

2003年,胡锦涛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由长期短缺变为总量基本平衡、丰年有余,
解决了十二亿多人的吃穿问题。”④进入21世纪,一方面,“第一个飞跃”向“第二个飞跃”过渡,土地流转加

快,农民在劳动力转移中获取到更丰厚的经济回报;另一方面,随着科技发展、良种推广,农业生产的效率与

效益得到提高,不少农民在种植经济作物、发展多种经营方面采取适度规模经营和集体经济形式,在粮食生

产上通过小规模的家庭承包经营实现自给自足,后者起着保障农民基本生活的重要作用。2020年底,全国

832个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习近平既明确要“确保大多数农户原有承包权保持稳

定、顺利延包”,使农民能够从土地经营或流转中获得收益,又强调“土地经营权流转、集中、规模经营要把握

好度”,不能不切实际地追求规模经营⑤,这意味着“第一个飞跃”还将继续在农村双层经营体制中起基础性

作用。
从农业自身看,“第一个飞跃”指导中国农业改革与发展不断深化,农业生产条件得到改善,劳动者的经

营管理能力大幅提高,为实现农业“第二个飞跃”创造了历史条件。邓小平关于农业“两个飞跃”思想指明了

中国农业改革与发展的道路和方向,“第一个飞跃”向“第二个飞跃”的过渡是历史的必然趋势,也是中国实现

农业现代化的必然选择,这一转变已经取得了明显成效。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民为改善生产条

件、实现增产增收作出了许多努力。随着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稳定,农民对农业生产的投资数量更多、周期更

长。1978年,记者采访率先实行“包产到户”的山东马坊村,“没有牛耕地,就用人拉犁,没有犁,就用铁锨挖。
趴窝两年多的抽水机仅一天就转开了,瘫在地上的老牛也吃上豆面拌草,庄户人像伺候宝贝孙子似的为老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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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毛”①。到2022年底,全国农村拥有大中小型拖拉机2144万台,较1978年增加10倍,其中更适合小规模

家庭经营的小型拖拉机占75%,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超过60%,“第一个飞跃”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农业机械

化的进程②。农业“第二个飞跃”的另一主要条件在于新型经营主体的培育,这得益于“第一个飞跃”实践中

劳动者经营管理能力的提高。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责任制后,农民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
其市场意识在农村市场化中不断增强,经营能力也在实践调整中得到提高。而从市场竞争的一般规律看,单
打独斗的家庭承包经营很难在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因此也相应地推动了适度规模经营的发展和集体意识

的培养。
三 以农业“第二个飞跃”思想为指导推进农业现代化

习近平将“依托双层经营体制发展农业”概括为农业强国的中国特色之一,并指出“建设农业强国,基本

要求是实现农业现代化”③。从国家战略规划看,现今距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还有10年左右时间,距实现农

业现代化、建成农业强国还有25年左右时间,时不我待,岁不我与。怎样实现农业现代化,邓小平在阐发农

业“两个飞跃”思想时表示:“不向集体化集约化经济发展,农业现代化的实现是不可能的。就是过一百年二

百年,最终还是要走这条路。”④立足我国长期以来人多地少、小农众多的基本国情,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既

要全面、准确地理解邓小平关于农业“两个飞跃”思想的内涵,坚定社会主义方向,又要保持定力、久久为功,
以“第二个飞跃”为指导,从经营主体、管理形式、生产技术三个方面下实际功夫。

(一)总体原则:坚定不移地走中国式农业现代化道路

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设的农业强国、实现的农业现代化,既有国外一般现代化农业强国的共同特征,
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⑤“既有”是对全世界各国现代化建设一般规律的理解,点出了农业现代化

建设命题的题中应有之义,“更有”要求深刻把握基于中国基本国情的特殊规律,是中国农业现代化蓝图的点

睛之笔。坚定不移地走中国式农业现代化道路是一个历史的、渐进的过程,必须进一步发挥农业“第二个飞

跃”思想的指导作用,明确走中国式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必要性和“因时、因地、因人制宜”的基本原则。
中国式农业现代化道路是中国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主要有三点原因。第一,中国人多地少,小

农经济多,为满足整体经济发展需求,必须通过集约化经营以节约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与效益。第二,我
国是社会主义性质国家,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第二个飞跃”对解决城乡差距、收入差距等问题

具有重要意义,也是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增强团结奋斗精神的有效途径。第三,从世界各国农业现代化一般

规律看,分散的小农经济是封闭的、脆弱的,无法满足农业现代化对供给保障、经营体系、产业韧性、竞争能力

等方面的需求,这只能通过“组织起来”实现。
坚定不移地走中国式农业现代化道路,必须充分照顾到我国农业发展中的不同阶段、不同地区、不同群

体,做到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人制宜。首先,实现农业现代化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历史任务,必须把握经

济社会发展不同阶段的不同需求,明确自身发展状况与历史定位,做到有的放矢和顺势而为。当前我国社会

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农业现代化建设势必

要根据“不平衡不充分”的基本特点,做好规划部署、稳扎稳打,充分利用日益发展的社会历史条件,走高质量

高效率的农业发展道路。其次,因地制宜是因时制宜的现实要求。不同地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程度存在差

异,资源条件较好的地区农业积累更为充足,农业现代化发展程度也更高,这就要求根据各地农情,允许农业

现代化的不同表现形式,发展多种经营,对于落后地区则更要做好生产要素的集约化,结合地域特点发展适

合当地水土、扎得下根的现代化农业。最后,农业现代化必须充分发挥人的主体要素作用。邓小平论述“第
二个飞跃”时就说:“如果农民现在还没有提出这个问题,就不要着急。条件成熟了,农民自愿,也不要去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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碍。”①尊重农民意愿、做好教育引导是我国农业改革与发展的重要经验,对坚持和完善双层经营体制,推进

农业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二)主体培育:支持新型经营主体及其社会化服务的发展

我国最初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只是为了改善农业生产条件。1984年年初,在农村大力引进市场经营机

制的前夕,中央一号文件提出逐步建立商品生产服务体系,“满足农民对技术、资金、供销、储藏、加工、运输和

市场信息、经营辅导等方面的要求”②,完善了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具体内容。在市场化改革中,家庭联产承包

责任制下一家一户的传统经营主体完全与现代商品经济脱节,以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为主的新型经营主体

及其社会化服务在这一改革中兴起,但在这种“公司+农户”模式中,农民利益难以得到保障,后续国家鼓励

发展合作社经济和家庭农场。从兴起的先后历史看,新型经营主体大致呈现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民专

业合作社、家庭农场、专业大户的轨迹,这一趋势显示出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对小农国情的照顾,能够最大

限度避免农业现代化转型中的生产力真空。以历史经验为观照,以正确思想为指导,当前我国现代化建设既

要大力培育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又要统筹安排各经营主体之间的关系,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新型经营主体的培育,可以从生产经营者、商品、市场三个角度入手。第一,要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提高农民经营管理能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当前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与空心化严重,尤其是随着城市房价

的逐步降低,农民城市化速度进一步加快,这将为新型职业农民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只有做好知识下乡、
人才下乡,才能根本解决“谁来种地”和“怎样种地”的问题,为新型经营主体的培育提供富有活力的优质人才

资源。第二,要健全农业产品产业链,提高农产品品质与附加值,通过健全的社会化服务体系为农业的社会

化生产创造条件提供保障。农业生产的效益最终以商品形式呈现,这一过程对技术、管理等要求较高,具有

一定的专业化倾向,必须帮助完善农业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等大型经营主体的产业链配套,做好家庭农场、
专业大户等小型经营主体的社会化服务,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第三,既要做好农业的市场保护,又要发挥市

场对农业生产要素的资源配置作用。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新型经营主体的市场意识也要随之提高,必须

重视市场的导向作用,提高农业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和农业发展的独立性。
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有利于新型经营主体的稳步发展,也对家庭承包经营给予了充分关照,是中国

式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建设路径。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

业经营体系”③,实现这一目标必须深刻把握新型经营主体的培育来源,统一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要发

挥家庭承包经营在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中的基础性作用,加快实现农业现代化转型,全面推动农业经营方式由

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为组织形态和生产关系的转变创造生产力前提。
(三)形式转变:保证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和高效集聚

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和高效集聚,是通往现代农业的必由之路。新型经营主体的组织形态目前主要有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四种,尽管主体之间存在明显差异,但均具有适

度规模经营的集约化特点,尤其是对土地流转集中的需求。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必须加快市场化条件下生

产要素向农业生产的流动,转变农业生产经营方式,为实现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准备物质基础。
首先,要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推动农村土地有序高效流转。我国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

设将进一步改善城乡关系,为农村人口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更好的居住环境,尤其是当下城市房价下行,必
然引起农村人口的持续转移,农村土地利用率大幅下降。为避免耕地抛荒、弃耕等情况的出现,政府必须深

刻把握农民与土地的现实关系,明确产权制度,加强土地治理与管理,鼓励和引导人地关系不相适应的农户

实现土地流转,提高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占有比例,避免“因农致贫”。对于日益增长的土地流转市场而言,还
应做好市场监督管理工作,保障农民在土地流转中的合法权益,保证流入方对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促进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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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适度规模经营。
其次,要加快实现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双向自由流动和平等交换,促进城市资源要素有序向乡村流动。

农业的弱质性与农村的边缘化是世界各国农业现代化建设中的普遍难题,只有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
提高农村对生产要素的吸引力和容纳力,才能满足发展现代农业对生产要素的需求。更具体地说,就是要畅

通生产要素流动渠道,减少农村生产要素的闲置与浪费,破除要素进城的制度性和政策性障碍,同时推进城

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完善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为推动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的由城入乡提供支撑。
这一过程既是关键生产要素向农业流动和集聚的过程,也是全面深化农村市场化改革、完善农村要素市场化

配置的关键时期。
最后,要最大限度地利用好特色资源和优势,充分挖掘农村有形生产要素的新价值,拓展农业可持续生

产空间。各地区要结合气候、地形等自然条件优势,实行因地制宜的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战略,发挥兼业农户

的剩余劳动力价值,做稳做实地方特色产业。既要加强丘陵、山区的综合开发,调整产业结构,发展多种经

营,又要做好耕地整理工作,增加有效耕地面积,鼓励土地长期投资与质量提升,为机械化、规模化经营的开

展提供更多高标准农田。
(四)技术创新:依靠现代科技,加快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

邓小平在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同时指出:“将来农业问题的出路,最终要由生物工程来解决,
要靠尖端技术。”①我国农情国情决定了农业的发展必须充分利用有限的农业资源,实现高效高质的发展模

式,因此科学种田和农业机械化问题始终是我国农业政策的重点。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农业“第二个飞跃”的
必要前提,高科技成果的应用是农业“第二个飞跃”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指出:“农业现代化,关键是农业科技

现代化。”②农业现代科技是农业改革与发展的第一动力与最终出路,必须全面提升农业新质生产力三要素,
推进农业发展方式的加快转变,走农业科技自立自强的内涵式发展道路。

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是农业新质生产力的三大要素,也是现代农业科技创新及应用的主要载体

和服务对象。推进农业现代化,首先需要提高劳动者素质,培养具有现代科学文化知识、适应现代科技发展

的新型职业农民,夯实新型经营主体的人才基础。要健全原有农民的职业教育和素质培训机制,做好现代农

业生产管理先进技术的推广工作,将农民的实践农技与科学知识结合起来,同时把握城乡一体化发展趋势,
吸引高素质人才服务农业发展,为农业科技现代化注入新鲜血液。其次,更高科技含量的劳动资料是农业新

质生产力的动力源泉,生产工具更是衡量生产力高低的主要标志,其更新应用将极大地推动农业现代化进

程。在这一关键要素上,要加快农业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通过高水平的科技创新来培育农业现代化新动

能,实现农业科技成果快速、高效的转化应用,提高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最后,劳动对象是生产活动的

物质基础和前提,影响着最终的产量和质量,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在劳动对象上集中体现于现代种业的发

展。要强化科技对农业现代化的引领与支撑作用,加快推进专业化、商业化种业创新体系的构建,做好良种、
良田和良法的资源保护、研究开发和综合利用工作。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另一基点在于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加快生态技术创新和推广应用,走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实现农业绿色发展,一方面应创新农业资源的高效利用方式,通过新质生产力要素

的优化组合,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有机统一,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另一方面要推进农业绿色科技

创新,强化低碳发展的关键核心技术供给,为农产品产量质量的提高和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更多科技支撑,
助力农业绿色产业链条的打造。

四 结语:邓小平关于农业“两个飞跃”的重大意义

邓小平关于农业“两个飞跃”思想解决了改革开放初期农村集体经济与家庭承包孰优孰劣的反复论争,
明确了两者的辩证关系和发展趋势,是我国正式确立农村双层经营体制的理论先声。这一思想引领我国农

业改革与发展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也对进一步深化改革、实现农业现代化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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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理论、实践、战略三个方面的重大意义。
从理论意义看,邓小平关于农业“两个飞跃”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揭示了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农业发展的趋势与规律,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两个飞跃”明确规定了农业发展的

社会主义方向,创新了以小农经济为主的国家走向农业合作化的过渡形式,进一步发展了列宁的农业合作制

理论。更具体地看,邓小平这一思想重申农业发展因地制宜、自愿互利的原则,基本化解了农村经营体制问

题上的理论矛盾与冲突,奠定了中国农业现代化的长期发展基调。
从实践意义看,邓小平关于农业“两个飞跃”思想指明了中国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实践路径,并推动了农村

双层经营体制的正式确立,是我国农业改革与发展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两个飞跃”思想贯穿于改革开放

以来的农业现代化建设中,作为政策实践的双层经营体制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并显示出旺盛的

生命力,为我国农业的现代转型提供着制度保障。其中,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稳定了农民与土地的

承包关系,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适度规模经营和集体经济的发展,有助于农业的集体化、集约化转型,推
动了农业现代化进程。

从战略意义看,我国农业发展正处于“第一个飞跃”为主向“两个飞跃”并存的转变时期,既要发挥好小农

生产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稳定作用,又要逐步实现农业的现代化转型,这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程。农业客观

条件和发展趋势印证了邓小平的战略设想,邓小平关于农业“两个飞跃”思想是他以长远眼光把握中国农业

发展道路的结果,依然符合当前深化农业改革和发展的现实需要,对农业现代化战略安排具有重要的指导意

义。

[责任编辑:何 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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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创与调适:中共五大至六大期间的
中央政治局会议制度

梁君思

  摘要: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央政治局会议制度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中具

有重要影响。中央政治局于党的五届一中全会正式选举产生,并在六大召开之前的总体性设计、适应性变革、结构

性调适、自觉性纠错中逐步规范化常态化制度化。因此,厘清党的五大至六大召开之前中央政治局会议制度初创

及其调适的历史脉络,对理解其后中央政治局会议制度的功能定位及其科学运行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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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连续存在几千年的政治文明体,“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

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①。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体制的制度性资源,中央

政治局会议制度的科学运行已经成为衡量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和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
从组织层次上看,中央政治局产生于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服从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从功能

作用上看,作为中央领导机构的核心层,中央政治局既执行党的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又对党的代

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产生直接影响;从运行机理上看,中央政治局在贯彻党的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的决议过

程中,特别是在处理政党国家治理问题上,更具有经常性、灵活性、应急性特征。当前,学术界以中央政治局

为对象的研究虽有呈现,但大多聚焦于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②,以党的五大为对象的研究日益丰富③,但较少

涉及中央政治局会议制度的源起与调适。因此,以1927年5月党的五大至1928年5月党的六大之前中央

政治局会议制度的初创及其运行为研究对象,具有较大的研究空间。
一 中央政治局的初创及其会议制度的总体性设计

作为党的中央组织和中央领导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央政治局及其会议制度的创立和发展是中国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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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习近平《不断提高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2014年2月17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

第2版,第105页。
这些研究成果主要有:张新华《从政治局集体学习看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途径》,《探索》2005年第1期;曹应旺《十六届中共中央政

治局集体学习综论》,《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1年第6期;丁俊萍、杨欢《中国共产党学习型政党建设的百年成就和基本经验》,《四川师

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杜琳琳《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研究》,山东师范大学2017年硕士学位论文。
从中央政治局会议制度初创及其调适的维度来看,党的五大的研究的学术意义存在着被低估的情况。近年来,学界有关党的五大的研究日

益丰富。这些研究成果主要有:武汉革命博物馆《共产国际与中共五大》,中共党史出版社2017年版;李蓉《中共五大轶事》,人民出版社

2013年版;方城《烟雨莽苍苍
 

中共五大全景录》,湖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产党长期探索、内生演化的结果。党的一大时,中央只设由3人组成的中央局①。党的二大、三大、四大虽然

选举了中央执行委员会,但有关中央领导机构的称谓及其分工尚未在制度上予以明晰②。党的五大召开时,
正值大革命局部失败、武汉政府摇摆、阶级关系重组的危机时刻,为避免加重武汉政府“赤化”色彩和防备反

革命力量的攻击,党的五大秘密召开。尽管此时的中国共产党已拥有近5.8万名党员,亟须建立健全强有力

的中央领导机构,但在五大召开时仍处于缺乏独立解决中国革命基本问题能力的幼年时期,故在会议的时

间、议程、人数乃至选举事宜上均受到共产国际的干预和影响。

1927年5月10日,中共五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了中央政治局,初步呈现出党中央领导机构的基本框

架,即“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会—总书记”③。其后,中央政治局会议

制度正式运行。从总体上来看,新成立的中央政治局及其会议制度在革命处于危机的形势下呈现出极其复

杂的运行面向。从人事构成来看,五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的中央政治局成员任期不及两月就发生了调整,而
且其后的人员变动较大,包括党的总书记亦有所调整。从权力运行来看,当时缺乏独立思考且过分依赖和忠

实于共产国际的中央政治局,始终在共产国际领导、干预下开展工作。从组织制度来看,中央政治局及其会

议制度因其初创尚存在着诸多权责笼统和边界模糊之处。从会议内容来看,中央政治局会议大致呈现出初

期聚焦于纠正右倾错误,但后续却走向“左”倾的方向。
在中央政治局成立之初,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制度的运行大多是在共产国际指导下以“联席会议”的形

式开展。五大时,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左派领袖”汪精卫寄予厚望④。为争取汪精卫,中央政治

局多次召开会议进行讨论。1927年5月12至13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联席会

议上,陈独秀通报了与汪精卫谈话的要点。会议主要讨论了“关于与国民党左派在同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关

系的基础上建立相互关系的问题”⑤,并产生了激烈的争论。共产国际既要求中国共产党立即实行土地革

命,又要中国共产党维护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两项政策指示的内在矛盾及其张力,使得诸多会议陷入众声

喧哗的境地,诸多决议并未付诸实施。联席会议之后,革命形势迅速变化。在应对瞬息万变复杂局面过程

中,中共中央又召开了数次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形势。5月17日,武汉国民革命军独立十四师师长夏斗寅

在宜昌叛变,进攻武汉。这一突发事件,打乱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原定的战略部署与行动安排。无论是当

时的共产国际,还是当时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都没有认识到中国革命已开始走向低潮。5月21日,在蒋介

石、汪精卫的怂恿下,湖南国民党第三十五军第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在长沙发动反革命的“马日事变”。面对

危局,中央政治局迅速召开会议,形成决议,声明立场,试图挽救中国革命。5月2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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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在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及中共一大代表的文件报告、信件往复、回忆自述等史料中,有关党的一大时党中央领导机构的提法,存在着“临时中央

委员会”、“党中央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临时)委员会”、“中央局”、“临时中央局”等差异。学术界有关党的一大“党的中央领导机构”设
置问题亦存在着一定的分歧。一种观点认为,党的一大“会议决定暂不成立党的中央委员会,先组成中央局,负责领导全党的工作”(参见:中
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编著《中国共产党历次代表大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14页);另一种观点认

为,党的一大已经选出了“临时中央委员会”,之后成立了“中央局”(参见:王健英《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领导机构沿革和成员名

录》,红旗出版社1983年版,第3页)。
关于“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中央局”提法、用法的差异,可以从党的一大之后诸多宣言、文件、主张、通告的落款处得到印证。在对党内发布公

告时,涉及到具体工作时,一般使用“中共中央局”;在发布全国政治主张,涉及到政党形象及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时,通常采用“中央执行委

员会”。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党中央机关”与“党中央委员会”可以视为同义语。例如,在《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第六条“党与第三

国际的联系”部分,有“党中央委员会应每月向共产国际报告工作”的规定;1924年1月,陈公博用英文写作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论文的附

录文件,则有“党中央机关每月应向第三国际提出报告”的表述。分别参见:《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关于(奋
斗)目标的第一个决议(英文译稿)》(1921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中共

党史出版社2015年版,第8、10页。
陈丽凤《中国共产党领导体制的历史考察:1921-2006》,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5页。
郑超麟回忆道:“武昌开幕式那天,汪精卫没有来。汉口开了几日会议,忽然传说明日汪精卫要来‘演说’。于是原定的议事日程都丢开了。”
“瞿秋白穿一套簇新的中山装,笑容满面迎到他面前去,陪了他走进会场。与国民党左派领袖相较,共产党新领袖好像是国民党衙门内一小

科员。汪精卫上台时,台上台下拍掌欢呼声音是我们中国未曾听过的。我们自己的领袖陈独秀第一日上台也得到欢呼,但那怎么能同这日

相比哩! 至于汪精卫的演说本身,则我一点也想不起来。”参见:范用编《郑超麟回忆录》上册,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255页。
《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联席会议记录》(1927年5月12-13日于汉口),《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

(1926-1927)》下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4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年版,第248页。



了《工人政治行动议决案》、《对于湖南工农运动的态度》,次日又通过了《关于湖南事变以后的当前策略的决

议》①。此时,共产国际的指示已严重落后于革命形势的发展。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于5月18日

至30日召开的第八次全体会议上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仍然对汪精卫寄予厚望,并指示中国共产

党要依靠汪精卫挽救中国革命。这一时期国内革命形势处在迅速演变中,各方政治力量的众声喧哗与共产

国际领导指示的隔空对话,使得“争论不休”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制度无法承担起挽救中国革命的重任,进一步

加剧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危机。
虽然当时制定的政策方针无法达到挽救中国革命的目的,但党的五大在试图建立强有力领导体制上所

作出的努力仍然是颇见成效的。从中国共产党领导制度体系的顶层设计来看,1927年6月1日中央政治局

会议通过的“五大党章”,实现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制度的总体性设计。具体说来,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第

一,在“中央委员会”内设立“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常务委员会”,“选举正式中央委员一人为总书记及中央正

式委员若干人组织中央政治局,指导全国一切政治工作”,“中央政治局互推若干人组织中央常务委员会”②。
从组织层次上看,中央政治局产生于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服从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第二,
在组织层面明确“党部的指导原则为民主集中制”③,将“集体领导”的原则写入党章。从机构规模上看,党的

一大到四大选举产生的中央领导机构人数很少,党的五大选举产生的中央领导机构人数大幅增加。第三,将
中央日常工作机构与决策机构分开,确立了党的领导体制。从功能地位上看,党章规定,“中央常务委员会

(Secretariat)处理党的日常事务”④;作为党中央领导机构的核心层,中央政治局既执行党的代表大会和中央

委员会的决议,又对党的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产生直接影响。中央政治局在贯彻党的代表大会和中央全

会决议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处理具体问题上,具有经常性、灵活性、应急性特征。虽然这些组织制度和领导体

制的规定在其后运行中尚存在一定偏差,但中央政治局及其会议制度已然有了一个总体性的框架设计。在

中国共产党领导体制演进的百年探索中,除局部微调外,一直沿用至今。
二 中央政治局会议制度的初创及其适应性变革

自“四一二”蒋介石“分共”至“七一五”汪精卫“分共”之间的三个月,中国共产党在北洋政府、南京政府、
武汉政府三方力量演变格局中的选择与行动,极为复杂。围绕着共产国际1927年5月30日的“紧急电令”,
中央政治局会议制度在复杂局面下的初创运行中进行着适应性变革。面对瞬息万变的革命形势,中共中央

多次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革命形势。在这一复杂局势下,共产国际与中共组织关系的处理,既夹杂在中

央政治局成员的认识分歧及其人事嬗变过程之中,又体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制度的适应性变革之中。
共产国际1927年5月30日的“紧急电令”(又称“五月指示”),成为组织上处理中共与共产国际关系的

重要拐点。需要注意的是,“紧急电令”的贯彻执行,是以中国共产党必须与国民党保持党内合作为前提的。
这种过分强调国民党作用,过分强调武汉政府作用的指示,使得党的五大提出的关于无产阶级应当在斗争中

取得领导权的观点在事实上成为一句空话。此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盲目乐观下发出的脱离实际、一厢

情愿的“紧急电令”,遭到了鲍罗廷和中共中央政治局部分成员的拒绝和抵制,而鲍罗廷、罗易、陈独秀及其他

中国共产党人之间的关系更加微妙⑤。当时汪精卫集团的“反共”倾向已经非常明显,“紧急电令”实施的前

提和基础已不复存在。6月1日,中共中央在接到“紧急电令”之后,迅速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予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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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工人政治行动议决案》(1927年5月21日鄂省委拟,5月2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对于湖南工农运动的态度》(1927年5月25日中央

政治局议决)、《关于湖南事变以后的当前策略的决议》(1927年5月26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

(1927),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34、136、138页。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1927年6月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议决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1927),第146、

147页。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1927年6月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议决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1927),第141页。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1927年6月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议决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1927),第147页。
党的五大召开之前,陈独秀与共产国际、部分中国共产党人之间的关系已趋于微妙,在“中央委员会和全党”已然形成了“针对陈独秀的反对

派”[参见:《关于中国共产党在1925-1927年革命中的错误问题(1930年)》,《维经斯基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

版,第186、163页]。五大期间,罗亦农曾对郑超麟讲,“莫斯科有个决议,要撤换陈独秀,找一个与国民党接近的人做领袖”(参见:范用编《郑
超麟回忆录》上册,第253页)。



在对待共产国际“紧急电令”的问题上,罗易与鲍罗廷产生了巨大分歧。鲍罗廷在收到“紧急电令”后认

为,这个指示是“荒唐可笑的”,唯一的办法就是暂缓执行;但是,罗易的态度截然相反。他在1927年6月2
日给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电报中指出:“收到你们的电报后,我还没有看,鲍就立即让陈发电报,也未同政

治局和我商量。”鲍罗廷不告知罗易、不通过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作出决策的做法引起了罗易的极度不

满,罗易在给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电报中毫不客气地指出:“中国共产党现阶段的领导很软弱,共产国际实

行直接领导是完全必要的。共产党实际上是由鲍领导的,没有认真对待共产国际代表。我本着你们电报中

的指示精神提出的建议常常遭到拒绝或抵制。”①6月3日,斯大林和布哈林在看到罗易电报后再次致电中共

中央,并作出“四条指示”,对“紧急电令”予以补充和强调。
为了讨论如何答复共产国际的“紧急电令”,中共中央亟须再次召开政治局会议,以解决观点分歧,凝聚

共识。1927年6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汉口召开,参加会议的有陈独秀、瞿秋白、周恩来、李立三、
蔡和森、任弼时、谭平山、罗易。在这次会议上,以陈独秀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参会人员,从中国实际出发,
认为共产国际“紧急电令”表明莫斯科不了解中国实际情况。会议承认,“紧急电令”有一定的进步之处,不加

区别地对其采取拒绝态度是不可取的。当然,认识的偏差与观点的分歧,并未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召开

而彻底解决。
中共中央拒绝执行共产国际“紧急电令”之后,不同观点之间的分歧逐渐浮出水面,罗易、鲍罗廷、谭平山

等人之间的分歧日益表面化。鲍罗廷与罗易依据共产国际路线,对同一问题产生的不同观点,让陈独秀左右

为难。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坚持执行该指示,陈独秀并没有心悦诚服地接受共产国际和罗易的主张。1927年

6月16日,罗易在给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电报中指出:“尽管有陈和谭的发言(我已电告),在第二天的会

议上,政治局还是采纳了我关于执行你们指示的建议。答复与上次决议相矛盾,表明只是表面上接受。共产

党答复中的一些说法是不对的。”他还汇报道:“鲍认为,若是共产党不对这些要求作出让步,同国民党的决裂

就不可避免。尽管有你们不止一次的指示和我努力根据你们的方针领导党,党还是在奉行这种取消主义方

针。共产党人部长的政策不受党的控制,谭平山的错误仍未得到纠正,照旧在犯。”②虽然鲍罗廷表示,待时

机成熟时执行“紧急电令”,但罗易仍然坚持。
为进一步讨论共产国际“紧急电令”,解决罗易所言中国共产党“表面上接受”、消极执行共产国际指示的

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27年6月17日再次召开会议,讨论国共关系和对待国民党方针策略问题。参加

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有罗易、鲍罗廷、陈独秀等,但会议并未按照共产国际和罗易的预期推进。6月17
日,罗易在给斯大林和布哈林的电报中全面汇报了这一时期的争议。他指出,“这个月我通过鲍的机构发出

五份有关政治形势和党内状况的电报”,“这些电报都没有得到答复。局势在恶化。鲍不同意你们的指示,并
且公然对抗这些指示。他的态度和行为使我无法根据正确的方针领导党”③。根据共产国际指示精神和罗

易的主张,土地革命是依靠国民政府“自上而下”进行的。罗易在电报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现在还在违背你

们的指示进行两党共同纲领的谈判。我根据政治局的请求起草了国民革命纲领草案。鲍在共产党政治局中

表示反对没收大地主的土地。昨天政治局一致反对共青团代表,拒绝我关于没收土地的建议,并表示赞成联

合委员会关于根据国民党没收土地的决议解决问题的建议”④。由于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内

部的分歧和争议迟迟得不到解决,各执己见的争论不休,导致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制度的逆向运行与制度

空转。同样,联席会议召开的初衷也未能如愿以偿。罗易在电报中毫不客气地指出:“由于鲍的反对,我没有

参加讨论并决定重大政治问题的两党联席会议。昨天,我向政治局提出我参加会议的问题,陈说,他认为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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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罗易给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电报》(1927年6月2日于汉口),《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下册,第300、301
-302页。
《罗易给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电报》(1927年6月16日于汉口),《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下册,第318、

319页。
《罗易给斯大林和布哈林的电报》(1927年6月17日于汉口),《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下册,第320页。
《罗易给斯大林和布哈林的电报》(1927年6月17日于汉口),《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下册,第321页。



是必要的,但鲍表示反对,因此政治局未能作出决定,需要征询莫斯科的意见。”①

当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收到电报并得知陈独秀、鲍罗廷不执行共产国际5月30日“紧急电令”后,共
产国际于1927年6月20日再次致电鲍罗廷、罗易、加伦、陈独秀,重申“紧急电令”。为统一思想、化解分歧、
明确任务、挽救危局,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与共产国际代表在汉口召开联席会议②。然而,事态的发展

并未向共产国际和罗易所期待的方向前进。6月28日,罗易在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的电报中

指出:“26日,共产党政治局公开反对共产国际的指示,陈声称,莫斯科不了解情况,发出了不可能执行的指

示。我不再出席政治机关的会议。”③

在没有得到鲍罗廷和陈独秀支持的情况下,当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拒绝执行莫斯科“紧急电令”之时,在
国共关系濒临破裂的关键时刻,罗易竟于1927年6月5日私自将“紧急电令”副本送给“国民党左派领袖”汪
精卫,试图争取汪精卫的支持,并对汪寄予厚望。罗易的行为选择,虽有其自洽之理,但却因泄密,违背了中

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组织纪律。事实证明,罗易对汪精卫的个人判断是一厢情愿的想象,事态的发展也远

远超出了罗易最初的预估。罗易这一错误的决定,为汪精卫“分共”提供了“借口”,给中国革命造成了巨大的

影响,带来了严重的损失。罗易的泄密行为,也触碰了共产国际领导人的底线。6月22日,共产国际执行委

员会政治书记处召开秘密会议,决定立即召回罗易。6月30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再次重申召回罗易的

决定。在联共(布)、共产国际的坚决督促下,罗易于7月2日动身离开中国。

1927年7月3日,陈独秀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国共两党关系决议案》。决议案的诸多

条款对国民党作出种种让步,引起了党内许多同志的极大不满。在7月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扩大会议上,
被紧急从湖南召回的毛泽东,提出了“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④的策略,但遭到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

共中央的否定。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的一再妥协退让,引起了共产国际领导人的强烈不满。7月8日,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通过了对中国共产党的决议案,并指示中国共产党人必须示威性地退出国民

政府,同时还强调要在政治上健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机构。7月10日,布哈林在苏联《真理报》公开点名批

评陈独秀。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改组中共中央领导的训令,在鲍罗廷的主持下,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了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成立了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史称“五人临时中央”)⑤。这次中共中央的改组,
实际上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在全党的统治。之后,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从7月13日至26日

连续召开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会议。这次会议决定了三件大事,为八七会议的召开作了必要的准备。
三 中央政治局的改组及其会议制度的结构性调适

党的五大以后,国民党反革命活动的表面化与革命危机的严重化,使得党内存在着相当程度的消极情

绪。面对中国革命的危机,共产国际多次指示中国共产党召开紧急代表会议,对照共产国际指示精神纠正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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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罗易给斯大林和布哈林的电报》(1927年6月17日于汉口),《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下册,第322页。
这次会议中心议题有二,一为政治形势,二为共产党任务。会上产生了激烈的争论。陈独秀指出:“莫斯科的指示我弄不明白,我不能同意。
莫斯科根本不了解这里发生的事情。鲍罗廷所说的土地革命(不没收土地),不是莫斯科所希望的。因为我们确切地知道,莫斯科的所谓土

地革命指的是什么。莫斯科要求没收土地,我们不能这样做。因此,鲍罗廷的整个纲领是无稽之谈。”谭平山指出:“我不同意陈独秀的意见。
我认为,应当接受鲍罗廷的这五点。应当从这个意义上再次致电莫斯科。不应退出政府。首先我们中国人应该找到自己的立场,然后再通

报莫斯科。”张国焘指出:“我也认为,莫斯科的指示是不能接受的。应当加以拒绝并通知莫斯科。如果莫斯科还坚持自己的意见,那就应当

再次回电反对莫斯科。”瞿秋白则是回避明确提出问题。周恩来指出:“在上海我们收到了莫斯科关于建立民主政府的指示。后来当我们这

样做了时,他们却对我们说,这是不对的。莫斯科经常这样做。应当弄清楚,莫斯科到底想怎么办。”参见:《希塔罗夫关于中共中央政治局与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联席会议的报告》(1927年6月26日于汉口),《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下册,第

361页。
《罗易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的电报》(1927年6月28日于汉口),《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下
册,第372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03页。
会议决定让陈独秀去共产国际讨论中国革命问题。但是,陈独秀不服从这一决定,并向党中央提出辞职。“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

示,中共中央实行改组,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张太雷、李立三5人组成中共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务委员会。陈独秀从此离开中央领导岗

位。”(参见: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1卷《党的创建和大革命时期(1921.7-
1927.7)》,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33-36页。)之后,“五人临时中央”代行中央政治局职权,在汪精卫“分共”造成的白色恐怖下,进行

了大量的应变善后工作。



身根本性错误。1927年7月13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主任拉斯科尔尼科夫提出《对中国共产党组织方

面建议》,建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中央全会并选出能够无条件执行共产国际指示的新一届中央政治局。

7月23日,共产国际新的驻华“全权代表”罗明纳兹到达武汉,并于当天与即将离任召回的鲍罗廷交接工作。
之后,这位既不会讲汉语,又看不懂中文,且不满三十岁的“全权代表”①,一再催促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尽

快召开中央全会。7月26日,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决定瞿秋白、李维汉、张太雷同罗明纳

兹一起筹备中央全会召开工作。由于形势紧张、交通困难,原本定于7月28日召开的中央全会一再延迟会

期。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临时中央政

治局②。按照会议承担的任务,八七会议应该是一次中央全会,但因参加会议的五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

员及中央监察委员人数均不过半,因而称之为中央紧急会议。从中国共产党百年来会议制度的形态演进来

看,自五届一中全会选举的中央政治局,到7月12日陈独秀离开中央领导岗位后成立的“五人临时中央”,再
到“八七会议”选举的中央临时政治局,这一时期是对中央政治局改组和对中央政治局会议制度结构性调适

的关键时期。作为党成功化解重大危机的一次会议,“八七会议”是对五届一中全会选举出仅运行2个月的

中央政治局进行组织调整的非常措施。这次会议对中央政治局会议制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具体说来,主
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对权力运行的制度设计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五大党章规定,应召集中共中央委员会改选中央政

治局,但“八七会议”形成的五人常委会是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指定组成的。由于时局紧张,到会中央委员

不到半数,“不能作全党正式的中央委员全体紧急会议”③,因而“中央委员会紧急会议选举中央委员会之临

时政治局以正式委员九人候补委员七人组织之”④。共产国际曾对中央领导机构的改组作出过解释,并认为

改组前的中共领导机关“曾犯了一连串的重大的政治错误”,拒绝执行共产国际“革命指示”,这次改组是为了

“纠正中国共产党中央底机会主义错误”⑤。共产国际试图通过召开中央全会对中央临时政治局予以法理上

确证的初衷,终因中央委员会参会人数不过半而抱憾。从制度设计的维度来看,这种权力来自共产国际意向

的方式却在中共党内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对党内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的贯彻落实形成了一定的冲击。
另一方面,对权力设置的制度安排作出了结构性调适。在白色恐怖环境之下,精简党的组织、隐蔽党的

活动成为生存之所必需。为挽救处于革命危机之中的中国共产党,“八七会议”突出强调“现时秘密状态之

中,需要实行最大限度的集权”,并强调“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前,中央临时政治局执行中央委员会之一切

职权”⑥。会议认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应当建立全国的秘密交通机关,与出版委员会的散布宣传品的工作

相联络,担任传达通告指令输送宣传品等等的职任,并兼办探听反革命线索及其他各种消息各地环境的特务

工作”⑦。“八七会议”之后,中央机关从武汉迁往上海,转为地下秘密状态。
“八七会议”结束后,新选举的中央临时政治局正式运行。1927年8月9日,中央临时政治局举行了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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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当瞿秋白和张国焘提出需要紧急处理南昌暴动问题时,罗明纳兹显得十分茫然,声称要请示莫斯科。张国焘回忆时指出:“谈话结束后,瞿秋

白也颇感失望。他曾经向我表示,共产国际为甚么派这样一个少不更事的人来当代表,只会反对机会主义,提起南昌暴动就没有主意了。”参
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281页。
“会议选举产生中央临时政治局,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彭湃、任弼时为委员,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彭
公达、张太雷、张国焘、李立三为候补委员。8月9日,中央临时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选举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为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
(参见: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2卷上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7.7-1937.7)》,
第2页)。“八七会议”虽然只开了一天,但由于议题重大、准备充分,因而成果显著。在中共党史上,这次会议曾被称为“中央紧急会议”、“八
七紧急会议”、“八七会议”,1928年7月9日中共六大通过的《政治决议案》将此次会议简称为“八七会议”之后,党的各类文件、会议、讲话中

开始统一将此次会议简称为“八七会议”(参见:《政治议决案》(1927年7月9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1928),中共中

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06页)。
《小引》(1927年8月11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1927),第248页。
《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1927),第302页。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革命目前形势的决定》(1927年7月),《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编辑部《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

辑(1925-1927)》,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34-535页。
《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1927),第305、302页。
《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1927),第302页。



一次会议,选举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讨论了政治局的分工,瞿秋白成为中共中央

最高领导人。为更好地贯彻“八七会议”精神和加强对地方工作的领导,这次会议决定成立中央派出机

构———南方局和北方局,还研究并通过了《中央致湖南省委信———临时中央政治局对于湘省工作的决议》①。

8月12日,中央临时政治局开始在《中央通讯》上发表“八七会议”文件,指出这次会议“改选了中央临时政治

局”,会议的重要意义“在于纠正党的指导机关之机会主义倾向”②。8月19日,中央临时政治局发出第二号

通告,要求各地党组织立即遵照“八七会议”精神整顿组织。8月21日,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通过了《中国

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的议决案》、《中央通告第五号———最近妇女运动的决议案》、《中央通告第六号———
今后学生运动方针议决案》③。9月1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

议案》④,决定彻底放弃国民党的旗帜,成立苏维埃。此时的中央政治局一方面竭力纠正此前党的右倾错误,
开始探索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途径,但另一方面“左”的情绪也日益滋长。

四 中央政治局会议制度的赋能及其自觉性纠错

“八七会议”之后,中央临时政治局反复强调和阐明会议的重大意义,要求各地党组织将会议精神传达到

全体党员。但由于形势复杂、交通困难,会议精神在各地传达过程中存在着差异。例如,南昌起义之后,李立

三在回顾《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的报告中指出:“我们在前敌的同志,直到了汕头后,才知道有八七紧急会

议的这回事。行军两月,简直成了野人,不单是不知道党的情形,并且连全国大的政治状况都不知道。”⑤10
月9日,张国焘在报告中也曾经指出:“对于八月七日之决议及告同志书已略知一二。”⑥

自1927年11月至1928年6月中共六大正式召开之前,中央政治局会议制度在中央领导机构的调整中

不断集权赋能并进行自觉性纠错。在持续推进八七会议以来“常委集权”的基础上,中央临时政治局进一步

精简机构,废止设部制度。在11月9日至10日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了以城市

为中心举行全国武装暴动的策略。这次会议简称“十一月扩大会议”,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也参加了会议,
会议由瞿秋白主持。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作用巨大,集中体现了党的六大以前中央政治局会议制度的集权

赋能。具体说来,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其一,在机构设置上,进一步推进权力集中,废止设部制度。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最近组织

问题的重要任务议决案》指出:党组织弱点在于各部系统独立、各自为政、缺乏集权,“致使各地党部时有工

党、农党、军党之称”⑦。为最大限度整合革命力量,解决各自为政的涣散状态,1927年11月14日,中央决定

撤销组织部、宣传部、军事部、妇女部和农民运动委员会,并在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之下建立职工运动委员

会、党报委员会、秘书处、组织局。
其二,在讨论议题上,进一步确定布尔什维克的斗争的路线。“本次会议命令各级党部立刻用最坚决的

方法,使指导干部工人化”⑧。大革命的失败表明,当时的中国共产党负责人已然犯了右倾错误;而大革命失

败后,中国共产党在纠正已经发生的右倾错误、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时候,不仅缺乏明确的前进方向,而且又

开始犯“左”的错误。这些问题的产生要求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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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中央致湖南省委信———临时中央政治局对于湘省工作的决议》(1927年8月9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1927),第

307页。
《中央通告第一号———八七会议的意义及组织党员讨论该会决议问题》(1927年8月12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

(1927),第311页。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的议决案》(1927年8月21日中央常委通过)、《中央通告第五号———最近妇女运动的决议案》(1927年8月

21日中央常委通过)、《中央通告第六号———今后学生运动方针议决案》(1927年8月21日中央常委通过),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

集》第3册(1927),第327、343、346页。
《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1927年9月1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1927),
第369页。
《李立三报告———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1927),第419页。
《张国焘报告》(1927年10月9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1927),第429页。
《最近组织问题的重要任务决议案》(1927年11月14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1927),第471页。
《中国现状与党的任务决议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1927),第466页。



以及中国革命究竟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等中国革命基本问题进行回答①。此时,中央政治局会议制度的运

行及其权威,在再造政党组织、肃清机会主义、整顿政治纪律过程中得到进一步强化。
其三,在人事安排上,进一步吸收新的成员加入中央政治局。从党的五大开始,中国共产党就开始注重

从全党选拔精英。五大时,周恩来首次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进入中央核心领导层。八七会议时,瞿秋白成

为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此次十一月扩大会议又增选了周恩来、罗亦农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
虽然这一时期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的召开时间、地点、人数、议题等在文本规定与实践运行上尚存在一定的

距离,但中央政治局会议制度却在民主集中制、集体领导原则下的运行中逐步规范化,这为之后中央领导体

制的发展与完善准备了组织机构与制度基础。
从整体上来看,十一月扩大会议既有正确的思想和主张,又有八七会议以来党内滋长的“左”倾情绪。随

着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错误逐步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中央政治局会议制度运行中“左”的错误的影响日

益扩大。正如中共六大在总结这次会议时所言:“十一月会议继续布尔塞维克化但对于盲动主义未能充分预

防”,“在议决案上,对于中国革命的估量,不正确的采用了‘无间断革命’的名词,于是解释革命为不断高涨之

可能,就可以发生由此而得到不正确的策略”②。当然,此时中央政治局会议制度运行中的一些错误的方面,
因在实际工作中造成重大损失而遭受到党内部分同志的批评与抵制。

随着八七会议、十一月扩大会议在权力设置上的集中倾向日益明显,特别是十一月扩大会议之后撤销部

的工作机构、限制各委员会权限制度安排的推进,中央领导机构在运行中开始暴露出一些问题。从主观设想

上来看,大革命失败之后的白色恐怖环境之下,有必要集中权力,强化领导;从机构运行上来看,由于撤部之

后无明确分工负责,部分基层党的机关在有意无意之中不尽职地将中央决议搁置起来不传布到党员群众中

去。基于此,带来了以下两方面的问题。
一方面,由于职责分工上的不明确,影响到党的会议精神在全党的贯彻落实。这一点可以从中共中央的

多次发文中得到印证。例如,1927年12月10日中央通告第二十号指出:“现在这个决议案便要把我们党组

织上缺陷的根源和改造的出路告诉了我们,同时扩大会议从中央通告第十七号又已定出适合扩大会议改造

原则的各级党部新的组织法。在这里中央再通告实现这一改造的五项具体办法,各级党部务必严格遵守,否
则以故意反抗党的改造论。”③又如,1928年1月3日,中央临时政治局指出,党应“努力执行八七会议与十一

月会议的决议”④。此时的中国共产党已然认识到在权力集中下仍需要适当的分工,以利于工作之发展与执

行。3月10日,中央通告第三十七号再次强调指出,“中央于八七会议提出没收土地,于秋收暴动后提出苏

维埃政权”,“扩大会议以后,中央更曾给各地以不断的指导和督促”⑤,但各地党部对此种根本任务执行缓慢

且没有决心。
另一方面,“左”倾路线迟迟得不到纠正,给党的工作和事业带来了巨大的损失。1928年2月,共产国际

执委第九次扩大会议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批评了中国共产党“左”倾主张。4月30日,中央政治

局讨论并接受这一决议案:“中央政治局认为自己过去的工作,正是一面与机会主义余毒奋斗,一面即尽自己

的力量指正党内各地所表现出来的盲动主义。”⑥至此,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基本结束,并在中央政治

局会议上得到制度性确认。当然,“左”的影响并未因盲动主义错误的结束而终止,而是改头换面以其他样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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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此次中央会议的主要任务,因此不但要指出中国革命的性质与前途,指出我党今后斗争的策略,并且要指出根本上重造我们的党,强健我们

的党,澈底肃清机会主义,严厉的整顿政治纪律。此次大会的主要精神可以说是继续完成八七会议扫除机会主义的任务,澈底重造我们的

党,并更加确定革命的布尔塞维克的斗争的路线。”参见:《中央通告第十六号———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内容与意义》(1927年11月18
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1927),第527页。
《政治议决案》(1928年7月9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1928),第307页。
《中央通告第二十号———关于组织工作》(1927年12月10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1927),第559页。
《广州暴动之意义与教训》(1928年1月3日中国共产党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通过的议决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

(1928),第37页。
《中央通告第三十七号———关于没收土地和建立苏维埃》(1928年3月10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1928),第149页。
《中央通告第四十四号———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二月会议中国问题决议案》(1928年4月30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

(1928),第174页。



呈现。由于此时的党尚未完全适应地下工作的环境,“左”倾路线致使党遭受到严重的损失①。
经历了大革命失败以来的多次挫折之后,共产国际、中共中央日益认识到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必要

性。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国内正处在极为严重的白色恐怖中,没有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条件。由

于1928年春夏间将相继在莫斯科召开赤色职工第四次大会、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和少共国际第五次大会,
考虑到届时中国共产党都将派代表出席这几个大会,中共中央迫切希望得到共产国际的及时指导。1928年

3月,共产国际来电同意中共六大在苏联境内召开。4月2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开会研究召开六

大的问题,下旬起,瞿秋白、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和100多位参加六大的代表相继分批秘密前往莫斯科。

6月18日至7月11日,党的六大在莫斯科近郊五一村秘密召开,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

会议制度的运行开始呈现出新的特征。
五 结语

中央政治局会议制度在中国共产党百年探索中具有重要影响,这既与党章所赋予的地位有关,又与其产

生的历史影响有关。从连续性视角来看,党的五大至六大期间,中央政治局会议制度的文本规定与实践运行

具有典型意义。由于这一时期党的中央领导体制的探索正处于起步阶段,因此,无论是文本规定的全面性、
适用性、操作性方面,还是实践运行的有效性、灵活性、科学性方面,都呈现出不成熟性。但这一时期中央政

治局会议制度的初创及其运行已具雏形,并搭建了其后中央领导体制的基本框架。
客观而言,党的五大关于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不仅有所前进,而且很全面,只是还不具备应对危机

和及时调整斗争策略的能力。由于缺乏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问题的意识,最终导致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

深陷危机。当然,在此背景下所产生的中央政治局及其会议制度的运行,不可避免地呈现出不成熟的特征。

1927年大革命失败前夕的危机形势,要求党对革命形势有清醒认识并采取果断措施,从危机中挽救革命。
面对国民党右派分裂统一战线、背叛革命的危机,中央政治局始终未能突破共产国际的干预,果断实施战略

的转变,对于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虽然进行了批评,但没有采取有效的决策和应对措施,诸多决策也未落地

执行。回顾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中央政治局会议制度的科学运行已然成为衡量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和国家

治理体系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指标。因此,厘清中央政治局会议制度的历史起点,对我们理解和探寻中国共产

党长期执政的奥秘具有重要意义。

[责任编辑:何 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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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最近几月严重白色恐怖之下,本党组织曾遭几次重大的破获,尤以两湖省市县委干部的损失非常重大! 江苏河南相继破获,中央政治局

委员罗亦农同志亦于上海被捕枪毙! 过去遭遇这些重大破获的原因,固然是因为反动统治向我们猛烈的进攻,但是本党组织不适用于秘密

工作的环境,以及党内同志的反动告密,实为破获的重大关键!”参见:《中央通告第四十七号———关于在白色恐怖下党组织的整顿、发展和秘

密工作》(1928年5月18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1928),第2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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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青团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的
百年历程、经验与启示

王瑕莉 朱逸

  摘要:自1922年以来,中国共青团始终重视并坚持对团员青年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始终坚

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确立教育的思想方向,始终围绕党的中心工作确立教育的目标任务,始终以马克思主义基

本理论及其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为教育的主要内容,以符合青年群体特点、满足青年成长成才需要为教育的基本原

则,以理论宣传与社会实践相结合为教育的基本方式。这些经验为新时代共青团继续开展好理想信念教育提供了

重要启示:要定准把好自身角色,秉持为党育人与为国育才相统一的教育理念;摸准社会发展脉搏,探索新载体与

新内容相融合的教育方式;瞄准时代发展前沿,创新坚守传统阵地与开辟新兴领域相配合的教育途径;聚焦现实困

境难题,建立常态化与制度化相协同的教育机制,不断提升工作的覆盖面和实效性。

关键词: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理想信念教育;团员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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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希望在青年,民族的未来在青年。青年的理想信念关系到红色血脉的赓续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的实现。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青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指出,“百年征程,塑造了共青团坚守理想

信念的政治之魂”①。一百年来,中国共青团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守理想信念教育的重要阵地开展工

作,把帮助青年确立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作为首要任务,为党培育了大批理想信念坚定的后备人才,在青

年中凝聚起推动国家发展与社会进步的磅礴力量。在这个过程中积累的丰富经验,为中国共青团直面当下

存在的现实问题,继续引领新时代青年志存高远、踔厉奋发、开创未来提供了重要启示。
一 中国共青团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的百年历程

对团员青年开展理想信念教育是中国共青团的一项重要工作,它和团的历史发展一样具有明显的阶段

性。有学者将中国共青团的历史划分为初建、改组、重建、工作被迫暂停、恢复及发展壮大五个阶段②。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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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依据中国共产党不同历史时期的任务,在共青团成立90年之际,将中国共青团历史划分为十个阶段①。
我们认为,中国共青团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工作的,对其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历程的叙述应当与党的

发展的整体进程和历史阶段相一致。在此,我们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

议》对党的历史阶段的划分,将中国共青团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的百年历程分成四个阶段。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青团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的开创性实践

新文化运动以来,觉醒的中国青年奋起求索拯救中国、变革社会的道路。“工读主义”、“互助主义”、“新
村主义”、“实用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形形色色的社会思潮泛起。当时,各地方的社会主义青年团信奉不同

流派的社会主义。这些渴望推动国家发展、社会进步的青年与青年团体,迫切需要在统一的领导下走出思想

迷惘的困境,确立科学的理想信念,找到正确的奋斗方向。

1922年5月5日,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关怀和领导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国共青团)成立。在成

立大会上,陈独秀发表题为《马克思的两大精神》的讲演,明确指出“社会主义青年团就是根据马克思的学说

而成立”,并希望青年能“以马克思实际研究的精神研究社会上各种情形,最重要的是现社会的政治及经济状

况”,“发挥马克思实际活动的精神,把马克思学说当做社会革命的原动力”②,给共青团提出了树立马克思主

义信仰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教育任务。此后,中国共青团始终将团员青年的理想信念教育摆在重要位置。
自成立起,在大革命的洪流中,在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中国共青团③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相
继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武装青年,启发青年无产阶级政治觉悟,使青年认识共产主义理想信

念;以共产主义原则和国民革命理论教育青年,使青年树立为民族独立而奋斗的理想信念;以反法西斯主义、
反帝国主义教育青年,宣扬国际主义和为自由和平而斗争的精神,使青年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念;以社会发

展规律教育青年,使青年坚定“革命必胜”的信念,确立共产主义人生观,树立为共产主义奋斗的理想信念。
这一时期的中国共青团采用了以下理想信念教育方式。第一,创办机关刊物和培训班进行理论宣传。

中国共青团相继创办《先驱》、《中国青年》、《无产青年》等机关刊物,用来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号召团员青年

广泛阅读马克思主义相关书籍,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识分析中国革命,领悟马克思主义理

论真理的力量。在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青团还在部分根据地探索通过培训班的形式教育团员干部,以提升

团员干部的思想觉悟。第二,组织学生团员到群众中宣传讲演,激发各界广大青年反帝热情,并帮助各界青

年树立为民族独立而奋斗的信念。例如,五卅惨案后,共青团通过学联组织学生到街头演讲,帮助更多青年

了解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状况,参与反帝斗争。第三,在革命斗争实践中坚定团员青年的理想信念。1927
年,中共五大通过的《对于共产主义青年团工作决议案》强调,共产主义青年团“是党指导下的青年无产阶级

的革命的组织,其任务在扩大共产主义的宣传与共产党的意识和政策的影响到广大的革命青年群众中去,吸
收他们在共产主义旗帜之下积极参加共产党所领导的各种斗争”④。第四,组织青年文化团体和文化活动。
例如在抗日战争中,青年救国会通过组织青年剧团、文工队以及宣传队到各地演出,既活跃抗日根据地的文

化生活,也对群众进行抗战教育。中国共青团正是通过以上途径激励广大团员青年满怀革命理想,积极投身

革命事业,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冲锋陷阵。
在这一阶段,新成立的中国共青团为理想信念教育选择了一个正确方向,也探索出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

教育途径,具有开创性意义。习近平指出,“团的一大就明确提出了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远大理想,亮出了社

会主义的鲜明旗帜,在一代又一代青年心中点亮理想之灯、发出信念之光”⑤。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青团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的崭新面貌

1949年4月,中国共青团(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在党的领导和精心组织筹备下重建,重建后的中国共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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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玉琦《中国共青团史稿》,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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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有了崭新的面貌。在破旧立新的时代,刚刚获得解放的青年拥有建设新社会的热情,但也需要先进的思想

引领其奋进。因此,在新的社会背景下,中国共青团开展理想信念教育面对着新的教育对象,有了新的教育

目标和任务。
在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以及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不断探索建设道路中,为了动员广大团员青年

积极投身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共青团相继用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教育团员青年,帮助其树立

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坚定社会主义革命的信念;用共产主义的理想和精神教育团员青年,用毛泽东思想武装

团员青年,帮助其认同社会主义道路,坚定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念,争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具体做

法有四个方面。第一,开设团课和政治课,使理想信念教育更加规范化、系统化。1950年,共青团中央发布

《关于加强团的宣传教育工作的决定》,开始编写团课教材,在学校和工厂开设政治课,系统地进行马克思主

义理论教育,帮助青年奠定理论根基。这种系统规范的教育还体现在组织团员青年学习最新理论上。共青

团于1958年开始组织团员青年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活动,当年参加学习的全国青年约有1000万人①。第二,
创办报刊、团刊,增加理想信念教育的载体,扩大教育的覆盖面。在恢复《中国青年》的同时,1950-1951年,
青年出版社和团中央机关报《中国青年报》创办,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宣传阵地。第三,
选树典型,以榜样的力量鼓励团员青年坚定理想信念。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共青团通过表彰各条战线上的

积极分子和先进典型,宣扬为国家和人民事业奉献的信念和精神。例如,1963年,团中央在全国开展“学雷

锋”活动,让广大青年从雷锋同志的事迹中感悟崇高理想信念的重要支撑作用,也激励青年向榜样学习,积极

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第四,开展新形式的实践教育活动,让团员青年在实践中坚定建设社会主义的信

念。各条战线的基层团组织都结合具体的工作实际,组织青年突击队、青年节约队、青年志愿垦荒队、农村青

年生产队,使广大青年响应党的号召,向困难进军,忘我劳动、艰苦创业,积极投身保卫和建设祖国的事业中。
为顺利完成“一五”计划,建设和巩固社会主义,仅各地基建工地的青年突击队就有7500多支,参加人数达

13.5万人②。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中国共青团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的恢复发展

1978年10月,中国共青团十大成功召开。在党的领导下,团组织恢复正常工作,重新整顿再出发。“文
革”后,中国亟须凝聚青年力量,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受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政

治思想和市场化改革的影响,部分青年的共产主义理想淡化,社会主义信念动摇,思想陷入迷茫混乱,迫切需

要正确思想的引领,找到人生的前进方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青团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动构

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注重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教育团员

青年,帮助团员青年形成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形成“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

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③的远大理想,树立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

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的理想,坚定永远跟党走和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在新时

期,共青团加强和改进了理想信念教育方式。第一,恢复运用报刊和书籍开展理论宣传、典型教育等传统方

法。在运用报刊方面,共青团十大召开一年后,“青少年报刊已发行到1200多万份,青少年读物1979年出版

了206种,共4000余万册,地方还有青年报刊19种,少年报刊31种”④,这些报刊读物有效扩大了青年理想

信念教育的宣传阵地。1991年,共青团中央趁《邓小平文选》出版之机,组织团员青年深入学习领会邓小平

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在2003年初,为了推动团员青年学习党的十六大精神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共青团中央与《求是》杂志联合举办青年知识竞赛和征文活动。在运用典型教育方面,既强调团员在青年中

的示范作用,也注重选树不同领域的典型。2002年,江泽民在共青团成立80周年大会上强调,“共青团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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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中的先进分子,要在广大青年中发挥模范带头作用”①。2007年,在共青团成立85周年之际,胡锦涛致

信中国青年群英会,激励广大团员和青年“以英雄模范为榜样,努力成为理想远大、信念坚定的新一代”②。
第二,开辟理想信念教育网络新阵地。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中国共青团的工作不断向网络延伸。“自1999年

开始,中国共青团网、中国青年网、中青在线、中国少先队网先后开通”③;随后,各种团属网站也相继开通,达
到4000多家。这些网站为中国共青团开展理想信念教育提供了新媒体平台,同时扩大了工作覆盖面。例

如,为了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团员青年,中国青年网开设专栏进行宣传。第三,组织特色主题教育实

践和培训项目。这一时期的理想信念实践教育与团员青年正常的学习工作同时进行。例如,1983年,共青

团不仅号召全国大中专学生开展社会调查、勤工俭学、有偿服务等实践活动,也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

组织带领青年开展寻访革命史迹、收集编写史料、兴建历史纪念物等活动;次年又开展了主题为“热爱党,为
四化奋斗,紧跟党,做改革先锋”的学习实践活动。2006年,以中国共产党成立85周年为契机,一系列“我与

祖国共奋进”的主题教育实践顺利开展。2007年,共青团中央启动实施了旨在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武装

青年头脑,引导学员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青马工程”。这些活动取得了

良好的思想教育成效和社会效益,帮助广大青年团员在理论知识与实践经验相结合中形成共产主义远大理

想,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坚定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为祖国的繁荣富强锐意进取、不懈

奋斗的理想信念。
(四)新时代中国共青团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的创新突破

进入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需要赢得和依靠广大青年,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实现乡村振兴需要引领团结更广泛的青年群体。新兴青年群体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出现,广大青

年展现出新的精神风貌,也面临许多新的问题。意识形态领域错综复杂的形势使青年理想信念教育面临着

前所未有的挑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补足青年的理想信念这一精神之“钙”,高度重视

青年的理想信念教育工作。为此,中国共青团响应党的号召,强调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

装团员青年,增强团员青年的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信仰,帮助团员青年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为“两个一

百年”奋斗目标接续奋斗的信念。
共青团继续坚持前期探索的有效途径,对团员青年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并实现了以下突破。第一,在主

题教育方面,抓住重大庆典活动,开展贴近党的奋斗目标的理想信念教育。例如,从2013年开始,共青团持

续深入开展了“我的中国梦”系列主题教育实践④;2019年,在五四运动100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

年之际,共青团中央组织开展“青春心向党·建功新时代”主题宣传教育实践活动;2021年,在中国共产党成

立100周年之际,共青团中央组织各地深入开展“请党放心·强国有我”主题教育;党的二十大召开后,共青

团开展了“喜迎二十大,永远跟党走,奋进新征程”的主题教育,引导团员青年坚定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而奋斗的信念。第二,在典型教育方面,不仅注重发挥各领域先进典型的作用,更强调团干部在坚定

理想信念方面的示范带头作用。2013年6月,习近平在同团中央新一届领导班子集体谈话时强调,“团的干

部,必须坚定理想信念。团干部应该最富有理想。要带动广大青年坚定理想信念,自身必须坚定,打铁还需

自身硬”⑤。第三,在教育空间方面,探索了“线上”和“线下”相结合、“键对键”和“面对面”相结合的互动式教

育模式。这既突破了线下教育的时空局限,也突破了以往网络平台的单向输出局限,拓展了教育的覆盖面,
增强了教育的灵活性和互动性。如2015年,共青团中央组织上线“青年之声”网络平台,既宣传思想,也促进

青年交流。2018年以来,共青团中央组织开展“青年大学习”活动,成立青年理论宣讲团深入各个领域的青

年群体,以同辈现身说法的方式宣传党的最新理论成果,并借助手机微信和其他移动平台,为广大青年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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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地进行政治学习提供便利,对于部分线下理论宣讲或者榜样示范活动,必要时采用线上直播的形式。第

四,在教育安排方面,要求实现这项教育工作的常态化制度化,体现了对团员青年理想信念教育的重视达到

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二 中国共青团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的百年经验

中国共青团百年奋斗的历史征程,以广大团员青年为对象,留下了丰富的工作经验。其中,在坚持政治

属性、确立工作方向、服务青年和勇当时代先锋等方面形成了思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团员青年理想信念

教育是中国共青团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必要结合其百年历程,系统总结这一方面的工作经

验,为往后的工作提供历史借鉴。
(一)始终坚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确立教育的思想方向

理想信念教育的方向事关中国青年奋斗目标,事关国家的前途命运。在教育工作中,引导团员青年树立

什么样的理想信念,是第一位的问题。斯大林指出:“共青团员应当记住,保证党的领导是共青团全部工作中

最主要的和最重要的一点。共青团员应当记住,没有这种领导,共青团就不能完成自己的基本任务,即用无

产阶级专政和共产主义的精神教育工农青年的任务。”①用共产主义的精神教育工农青年,就是要帮助青年

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同时,团员青年的理想信念教育任务必须在党的领导下才能完成。在百年征程中,
中国共青团“把坚持党的领导深深融入血脉之中,形成了区别于其他青年组织的根本特质和鲜明优势”②。
这是中国共青团始终保持自身性质和理想信念教育的科学正确方向的根本遵循。

中国共青团在党的领导下确立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的思想方向,表现为三点。第一,党的领导人参与共青

团的重要工作会议,指明思想方向。在共青团成立时,陈独秀发表的重要演讲,实际上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对

于共青团的领导地位,为共青团开展理想信念教育指明了方向,即以中国共产党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为思想

旗帜。此后,在共青团的重要会议上,党的领导人都会对共青团的工作进行指导,其中包括理想信念教育工

作。例如,1958年,为了动员全国青年发扬共产主义精神,努力建设社会主义,共青团中央召开了第二次全

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周恩来和朱德出席大会,朱德发表讲话并作指导。第二,通过重要会议

明确共青团与党的关系,从而使理想信念教育的方向与党保持高度一致。党的二大指出:“关于中国社会主

义青年团对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在青年劳动者一切经济和教育利益奋斗的方面,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应是个

独立的团体;关于普通政治运动方面,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则应当约束他与中国共产党协定之下。”③此后在

中国革命、建设、改革进程中,尽管经历了一些挫折,出现了一些错误的思想倾向,但中国共青团始终将“做党

的助手”作为第一原则,始终坚持在党的政治领导下开展理想信念教育活动。第三,共青团响应党的重要会

议精神,确立理想信念教育的思想方向。在中国共产党召开重要会议后,共青团学习领会以及贯彻党的重要

会议精神,将其融入自身会议内容中,以指导自身工作方向,其中包括团员青年理想信念教育的思想方向。
例如,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正式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④的新命题,共青团对团员青年的理想信

念教育就以党的十二大精神为方向,动员他们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奋斗。在党的二十大召开后,
共青团十九大召开,会场上明确打出标语:“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

十大精神,动员引领广大青年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团结奋斗!”⑤

在百年征程中,中国共青团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使理想信念教育能在正确的轨道上进行,做到了“以党的

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意志为意志、以党的使命为使命”⑥,充分发挥了团结引领广大团员青年积极投身于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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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始终围绕党的中心工作确立教育的目标任务

在党的领导下确定理想信念教育的思想方向,规定了要围绕党的中心工作来确立教育的目标任务。中

国共青团的工作旨在引导、吸引和凝聚青年,使其坚定不移跟党走,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共青团对团员

青年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只有围绕党的中心工作确立目标任务,才能引导团员青年做到与历史同向,与祖国

同行,与人民同在。纵观共青团的百年历程,在团的二大确立围绕党的中心,按照青年特点开展独立活动的

方针后,中国共青团理想信念教育就始终服务于不同历史时期党的中心工作,形成了“党有号召,团有行动”
的光荣传统。这也是中国共青团坚持党的领导、践行初心使命的具体表现和必然要求。

第一,围绕党在革命中的中心工作调整教育目标。抗日战争时期,为响应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的主张,共青团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各校学生和各界青年同胞宣言》,指出:“以前加入我们青年团的

人,一定要相信共产主义的,现在,我们共产主义青年团改变为抗日救国青年团以后,一切爱国青年,相信共

产主义的也好,不相信共产主义的也好,只要愿意抗日救国的,就可以加入我们的抗日救国青年团。”①这一

调整,正是共青团开展理想信念教育服务于抵御外敌这一党的中心工作的具体体现。第二,围绕党在社会主

义建设和改革中的工作确立教育目标和任务。刘少奇指出,“青年团的教育,不要离开中心工作,不要孤立地

去搞。青年团要在当助手的每一个步骤中来教育青年。在任何工作中都不要离开教育,当助手要和教育结

合起来,就不会发生矛盾。”②为防止与其他工作发生矛盾,新中国成立以来,共青团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始终

结合特定的社会背景,继续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帮助团员青年树立不同的奋斗目标。时至今日,“紧紧围绕党

和国家工作大局找准工作切入点、结合点、着力点”③,团结带领广大青年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接续奋

斗,成了新时代中国共青团理想信念教育鲜明的时代特色。
在百年历程中,中国共青团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的目标任务始终围绕党的中心工作确立,既矢志于共产主

义远大理想,也坚持因时而新、因势而新,帮助团员青年树立顺应时代潮流和具有中国特色的理想信念———
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奋斗,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现代化建设而奋斗,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

福的中国梦而奋斗。正是在正确处理这些“变与不变”的过程中,共青团理想信念教育在适应中国国情和推

动社会进步中取得了良好效果。
(三)始终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及其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为教育的主要内容

科学崇高的理想信念是“在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产生的,是以对客观规律的真理性认识为

基础的”④,反映客观规律的科学理论对于理想信念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而将理想信念教育与科学理论教

育有机结合,既赋予了后者灵魂与归宿,也使前者拥有了强健的骨骼和丰满的血肉。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及

其中国化的最新成果集中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是立

党立国的真理,也是共青团百年理想信念教育的主要内容。
在百年历程中,中国共青团用科学理论武装青年以实现理想信念教育的目标,始终做到以下几点。第

一,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教育贯穿始终,毫不动摇。在共青团理想信念教育各个阶段,虽然理论教育的内容

在变化调整,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必不可少。第二,顺应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形势,因事而化、因势而

新地开展相关理论教育。我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需要团员青年拥有足够的奋斗热情。共青团于

1958年组织团员青年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活动,则提升了团员青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觉悟和信念,为团员

青年全身心投入建设工作提供了强大动力。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苏东剧变,对当时中国

青年造成了思想上的冲击,使有的团员青年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发生动摇。共青团通过组织团员青年深入学

习领会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帮助团员青年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的本质与前途,坚定其共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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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和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第三,及时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融入教育,引导青年运用理论分

析社会时事。共青团十四大以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科学理论相继形成,共青团相继用最

新理论武装全团、教育团员青年,帮助团员青年树立和坚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想和永远跟党走的信

念。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成果,就成为了

当前共青团理想信念教育的主要内容。
“坚定理想信念,必先知之而后信之,信之而后行之”①。一百年来,中国共青团理想信念教育始终以引

导团员青年树立对社会发展、历史趋势与基本国情等的正确认识为前提,帮助团员青年把理想信念建立在对

科学理论的理性认同之上,较好地处理了教育内容的基础性、系统性、现实性与时代性之间的关系。
(四)始终以符合青年群体的特点、满足青年成长成才需要为教育的基本原则

理想信念指引方向,为青年提供了未来人生发展的愿景,也为青年提供人生奋斗的动力和精神支柱。成

长成才是青年时期的生命主题,是青年最大的实际。帮助团员青年成长成才就要帮助其树立远大的理想,提
升其精神境界,使其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明确自身定位,积极投身实践,实现人生价值。中国共青团开展

理想信念教育,从根本上讲是从教育对象的实际出发,引导团员青年正确认识和处理个人成长与社会发展、
个人前途与民族国家命运之间的关系,确立崇高的成长目标,自觉地将个人的人生理想融入党、民族和国家

的事业中。
一方面,根据不同时代的青年在工作学习领域、思想价值观念、信息接收方式等方面的差异,选择不同的

教育方法。在革命年代,共青团面向知识青年开展理想信念教育,主要通过报刊进行理论宣传;对普通工人

和农民青年则结合其文化程度不高、不识字等特点,采取宣讲、活动的形式开展教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中国青年的历史境遇和成长环境发生根本性变化,形成了不同以往的特点。1953年,毛泽东发表《青年

团的工作要照顾青年的特点》一文,对共青团的工作作出指示。同年10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党对青

年团的领导给各级党委的指示》,要求“不断地加强团的组织建设和善于根据青年的特点,采用适合青年的生

动活泼的方法去进行工作;要适当照顾青年的各项特殊要求与关心青年的切身问题”②。此后,共青团结合

青年要学习、要工作的实际,在学校和工厂开设政治课,将理想信念教育融入团员青年的学习和工作岗位中,
与其工作实践相结合。在互联网时代,几乎人人上网成了青年的重要特点。为此,网上共青团开始建设并被

摆在重要位置,推动团员青年的理想信念教育实现“线上”和“线下”、“键对键”和“面对面”相结合。另一方

面,根据不同时代对青年群体成长成才的要求,满足青年的发展需要。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共中央要求

共青团“遵照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三个好’的方向来进行工作”③。这一时期共青团理想信念教育与其他内容

和形式的教育活动协同进行,促进青年德、智、体全面发展。在1985年的全国共青团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
时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李源潮指出:“共青团工作要以培养‘四有’新人为基本任务,帮助青年树立远大理想,
增强法制和纪律观念,要抓好以爱国主义、革命传统教育为基础的理想教育。”④因此,在改革开放与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共青团的理想信念教育则与“四有”新人的教育总目标相适应。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

时代,提升思想政治素质,促进自由全面发展,使青年成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是中国共青团理想

信念教育的着眼点和落脚点。在此背景下的教育工作,一是充分顾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后继有人的

重大问题;二是坚持“使青年人人都能成才、人人皆可出彩”⑤的基本原则,与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培养大批各式各类人才紧密结合。
(五)始终以理论宣传与社会实践相结合为教育的基本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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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筑牢理想信念根基树立践行正确政绩观
 

在新时代新征

程上留下无悔的奋斗足迹》,《人民日报》2023年3月2日,第1版。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加强党对青年团的领导给各级党委的指示》(1953年10月),团中央办公厅编《青年工作文献选集》第1辑,中
国青年出版社1954年版,第106页。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加强党对青年团的领导给各级党委的指示》,团中央办公厅编《青年工作文献选集》第1辑,第105页。
《共青团要以培养“四有”新人为基本任务

 

共青团思想政治工作会议闭幕》,《光明日报》1985年8月16日,第1版。
习近平《团结带领广大青年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途中续写新的光荣》(2013年6月20日),习近平《论党的青年工作》,第33页。



“理论清醒才能信念坚定”①,唯有掌握了科学理论,才能保持崇高理想信念不动摇;实践扎实才能信念

坚固,唯有在实践活动中彰显理论的科学,才能巩固理想信念的根基。列宁在《青年团的任务》一文中指出,
共青团要领导青年一代学习共产主义;在回答应该如何学习时,他认为,“共产主义青年团只有把自己的训

练、培养和教育中的每一步骤同参加全体劳动者反对剥削者的总斗争联系起来,才符合共产主义青年团这一

称号”②。只有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才能培养出理想信念坚定的团员青年。
在百年历程中,中国共青团注重探索开展理想信念教育行之有效的方法和灵活多样的形式,形成了理论

宣传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基本教育方式。两者的结合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第一,通过创办刊物、公共演讲

和宣讲、课程培训等形式,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中国化时代化的成果武装指导团员青年,让团员青年在参

与建设社会、改造社会的实践中切身体验和检验马克思主义理论真理与道义力量,从而使团员青年坚定马克

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在不同时期,共青团相继将理论教育与鼓励团员青年参与工农群众

的生产劳动与革命活动相结合,与社会主义建设的生产劳动相结合,组织符合团员青年实际的形式多样的社

会实践活动,引导团员青年在服务人民、奉献社会的同时增长才干,不断提高思想觉悟,坚定理想信念。第

二,在一系列主题教育中,做到理论与实践并重。共青团中央注重持续推出一系列主题教育,帮助团员青年

在主题教育中进行理论学习和实践锻炼。通过一系列的教育活动,融时代性、思想性、实践性、鲜活性于一

体,充分激发团员青年将自身成长成才融入党和国家建设事业之中的热情,坚定了其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信念。
三 百年以来中国共青团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的启示

回望过去,不忘本来,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中国共青团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的百年经验,涵盖了对理想

信念教育的思想方向、目标、内容、原则、方法等方面的规律性认识。这为当前中国共青团继续在党的领导

下,顺应新的社会形势做好这项工作,解决现实问题提供了重要启示。
(一)定准把好自身角色,秉持为党育人与为国育才相统一的教育理念

2022年,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强调:“理想信念是立党兴党之

基,也是党员干部安身立命之本。年轻干部接好班,最重要的是接好坚持马克思主义信仰、为共产主义远大

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而奋斗的班。”③坚定年轻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需要在其人生重要的拔

节孕穗期让其懂得志存高远,胸怀“国之大者”。中国共青团是中国共产党的助手和后备军,要秉持为党育人

的理念,将团员青年理想信念教育作为主要任务,铸牢“政治之魂”,从而为党培育出合格党员。此外,新时代

的中国,需要团结起最广大人民群众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青年则是其主力军。国务院新闻办公

室2022年4月发布的《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白皮书,高度肯定了新时代中国青年“理想信念更为坚定”,“社会

参与积极主动”,“勇挑重担、堪当大任”,“胸怀世界、展现担当”的优良品质④。但也正如时任共青团中央书

记贺军科在新闻发布会上所言:“受各种原因的影响,有的青年缺少奋斗精神和家庭责任、社会责任意识,有
的青年幻想轻轻松松就能够成就事业,这些都是不现实的,也需要全社会创造好的环境去加强引导。”⑤共青

团是党领导的群团组织,更是青年自己的组织,最大的优势在于能够深入青年,紧密联系青年。习近平这样

希望青年:“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争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在推进强国建

设、民族复兴伟业中展现青春作为、彰显青春风采、贡献青春力量,奋力书写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青春

篇章。”⑥因此,共青团要秉持为国育才理念,进一步结合青年成长成才的需要,引导团员青年树立与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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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先锋《论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的理论基础》,《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7年第6期,第57页。
列宁《青年团的任务》(1920年10月2日),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

293页。
《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筑牢理想信念根基树立践行正确政绩观
 

在新时代新征

程上留下无悔的奋斗足迹》,《人民日报》2023年3月2日,第1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时代的中国青年》(2022年4月),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16、22、25、35页。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白皮书新闻发布会文字实录》,《中国青年报》2022年4月25日,第1版。
《习近平寄语新时代青年强调

 

奋力书写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青春篇章
 

向全国广大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人民日报》

2024年5月4日,第1版。



主题同心同向的理想信念,团结带领广大团员青年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强国之梦进献青

春力量。新时代,我们不仅要把培养有理想的团员青年看作共青团日常工作的一部分,更要把它看作是中国

共产党取得接续发展的重要工作,是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培养人才的工作。坚持这三者的统一,
才能够在高度重视中提升共青团对团员青年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的效果。

(二)摸准时代发展脉搏,探索新载体与新内容相融合的教育方式

当前,社会形势和社会条件发生了巨大变化,共青团开展理想信念教育要与时俱进。从教育载体角度

讲,一方面,传统的实践活动载体有了新的形式。如大学生“三下乡”、“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包括“聚焦红

色基因传承、理论普及宣讲、发展成就观察、服务党政大局、就业创业实践、基层志愿服务”等六个方面。共青

团要探索在此类新的实践活动形式中,如何更好地融入理想信念教育内容,从而“推动社会实践活动内涵化、
规范化、常态化、长效化发展,引领大学生立志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时代好青年”①,真正让大

学生社会实践转变为崇高理想信念生根发芽的沃土。另一方面,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催生了新的教育载体。
青年群体接受新兴事物的速度很快,贴近青年的实际开展理想信念教育,不断形成时代特色,既需要利用好

青年所喜爱的短视频,也“需要从打破行业与技术壁垒上入手,开拓数字化、智能化传播渠道,主动融入人工

智能、大数据算法、移动互联、5G、云计算等新技术场景”②,有效运用新兴技术手段,更好传播支撑理想信念

的科学理论。从教育内容角度讲,共青团应当把握有利条件,顺势而为,为理想信念教育赋予新的内容。

2020年,中央第三巡视组向共青团中央反馈巡视情况时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有差距”③是首要问题。因此,共青团在理论普及宣讲中开展理想信念教育,还要进一步用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团干部和广大团员青年的头脑,要把理论讲深讲透讲活。从新的教育载体与新

的教育内容相融合角度讲,中国共青团要善于用新形式的实践载体以及新出现的传播载体,加强对团员青年

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及习近平最新重要讲话精神的教育,做到“新瓶”既装“陈酒”也装

“新酒”。在实际教育工作中,要避免出现“形式上花里花哨”、“面子上高端大气”,但“实质上蒙混过关、应付

检查”的现象。
 

(三)瞄准时代发展前沿,创新坚守传统阵地与开辟新兴领域相配合的教育途径

基层组织是中国共青团做好工作的基础和关键。自成立至今,中国共青团始终重视发挥基层团组织在

青年理想信念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学校、工厂、农村的基层团组织是实施理想信念教育的传统阵地。但在当

前,部分基层团组织存在简单化、形式化、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等不良风气,严重影响了共青团理

想信念教育效果。此外,基层团组织的“四缺”(缺人员、缺编制、缺资金、缺场所)问题突出。尤其是农村基层

共青团组织,“四缺”问题更明显,组织、凝聚和引领青年的作用没有得到发挥。共青团对于已经从学校毕业

但未超过28岁的青年群体关注度也降低,而在通过网络开展宣传思想工作方面,虽然“基层团组织纷纷‘触’
网,但基层团组织的宣传效果并不理想”④。因此,我们必须结合时代特点,用新的形式坚守工厂和农村基层

团组织这些传统阵地,对青年团员开展理想信念教育。习近平强调指出,“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学
校中的青年工作要做好,社会其他领域的青年工作也要做好,而且更要下大气力做好”⑤。中国社会的新兴

领域和新兴青年群体不断涌现,并对经济社会进步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因此,新时代的青年,不仅在党

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学校里,更在网络中,在各种新兴行业中,这是新时代青年的分布特点。结合以

上形势和新时代青年的具体情况,共青团迫切需要通过改革,守好传统阵地,开辟新兴领域,最大限度地扩大

工作覆盖面,进一步做好新型经济组织、新型社会组织、网络空间、虚拟社会等新领域的青年群体的理想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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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工作。
 

(四)破解现实难题挑战,建立常态化与制度化相协同的教育机制

有效性是共青团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始终需要解决的难题。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复杂尖锐的背景下,威
胁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社会思潮向社会生活渗透,青年理想信念的形成与发展容易受到不良因素影响,这是

当前共青团理想信念教育面临的一大挑战。密切联系青年的日常学习、生活与工作进行理想信念教育,是中

国共青团百年理想信念教育取得成效的重要经验。然而,目前,在高校共青团思想政治工作的实践中,存在

“集中教育取代经常性教育的问题,集中教育时各种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开展得轰轰烈烈,而活动结束后冷冷

清清,缺乏经常性的思想政治教育”①。理想信念教育需要通过思想政治工作完成,因此,共青团需要进一步

推动团员青年理想信念教育的常态化制度化。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任务并结合青年理想信念实际

状况,通过系统性的制度建设,统筹协调学校、家庭、社会以及青年自身的力量,“把青年理想信念教育与日常

工作、学习和生活紧密结合起来,形成齐抓共管的良好态势,共同推动青年理想信念教育生活化、规范化、科
学化和可持续发展,全面提升青年理想信念教育的总体效果”②。各地共青团组织要结合自身优势,在关心

团员青年的日常学习、生活和工作中,经常性地开展教育,及时发现问题,不断补足团员青年的精神之钙。这

种常态化的理想信念教育,需要制度化的保障,尤其需要通过推进基层人员配备、工作责任落实等方面的改

革,解决基层团组织工作人员思想认识“抛锚”、对共青团工作的认识不深③而导致的青年理想信念教育缺位

问题,着力健全基层团组织的理想信念教育工作制度,在常态化与制度化的协同中增强教育的实效性和长效

性。

习近平在共青团十九大召开后同团中央新一届领导班子集体谈话时指出:“要加强对广大青年的理想信

念教育,引导广大青年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坚定听党话、跟党走的政治

信念,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历史潮流中确立正确的人生目标,为一生的奋斗奠定基石。”④要引导广大青

年树立崇高的理想信念,为一生奋斗奠定基石,共青团就要不忘初心、保持先进,在百年来积累的经验基础

上,结合新时代社会背景和青年特点,创新教育方式,坚持对团员青年开展常态化制度化的理想信念教育。
共青团还要充分发挥优势,最大限度地关照广大团员青年的实际,利用各种资源,不断扩大团员青年理想信

念教育工作的覆盖面,提升工作效果,为党培育更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最
大限度地团结凝聚广大青年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责任编辑:何 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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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题之真与灵魂成真:
亚里士多德的双重真理观

李 涛

  摘要:亚里士多德将命题之真界定为思想中的词语的结合与分离,而同时命题之真又在于与事物相似。然而,

亚里士多德并没有将真理仅仅局限为命题之真,还有更重要的真理是灵魂成真,包括技艺、科学、明智、智慧与理

智,可以分为实践的真与沉思的真两类。灵魂成真是从命题的肯定或否定上升而来,通过命题性知识的多次积淀

形成某种单一性的潜能,并在灵魂中的欲求部分的作用下形成一种稳定的秉有。命题之真与灵魂成真都属于存在

之真,后者是首要的存在之真。从人到神被认为是从理性到思想,人之理性既有命题之真又有灵魂成真,思想则不

再有命题之真。基督教不承认神是思想自身的思想,人也不能依靠沉思科学实现存在的超越,因此,真理修饰的对

象或真理的处所只能是命题,真理不再与灵魂上升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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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写道:“说哲学是真理的科学(ε,πιστη'μην
 

τη~
 

α,ληθει'α)是正确的”①。真理,
被亚里士多德置于哲学中的崇高地位。然而,我们现在通常说的真理,却是指一个命题或句子是不是真的,
如“这朵花是红的”或“天在下雨”等。因此,人们会认为真理一词修饰的对象或真理的处所是命题,是一种天

经地义的说法。人们将这一说法追溯至亚里士多德,认为亚里士多德开启了真理的处所是命题的说法。也

有学者表示,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并非只有命题之真这一种形式的真理,更重要的是灵魂成真或存在之真。
因此,关于亚里士多德的真理观就存在两种解释路径。

第一种解释路径可以称为“真理的处所是命题”。克里韦利说,“我们能够以最好的方式归给亚里士多德

的真理理论,就是一种命题(或判断)的真理理论”②。这种解释认为,真理的唯一处所是陈述、判断或命题,
“真理只存在于陈述(判断)中”,“陈述成了真理的本源处所”③。而命题的真假又在于其与实在符合与否。
“在一个命题的真就相当于其与同构的实在的关系的意义上,我们可以把亚里士多德的真理理论看作是真理

的符合论”④。也有学者认为,命题之真并非就等于符合论,有符合论真理、本质意义上的真、精神实体的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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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真理形式:符合论真理,双真值,可真可假;本质意义上的真,单真值,恒真或恒假;精神实体的真,单真

值,真思考或不思考①。这三种形式的真理,实际上仍然落在命题或判断之上,仍然是一种命题真理观。这

种命题真理观必然指向一种知识论的真理观。对亚里士多德来说,追求真理最后则落实为追求正确的陈述,
真理论更明确地就是知识论②。

海德格尔将传统理解的亚里士多德真理观归纳为三点:(1)真理的“处所”是命题(判断);(2)真理的本质

在于判断同它的对象相“符合”;(3)既把判断认作真理的源始处所,又率先把真理定义为“符合”③。但他并

不认同这种解释,认为亚里士多德从未捍卫过“真理的源始‘处所’是判断”这一命题④。
第二种解释路径可以称为“更源始的真理是灵魂成真或存在之真”。命题或判断总是在人的头脑或思想

之中,而关于人自身或其他存在物是否能用真来修饰或形容呢? 海德格尔认为,亚里士多德提到一种“灵魂

成真”的表述,并且这从属于“存在之真”。他说:“亚里士多德在列举成真(α,ληθευ'ειν)的诸方式之前,他说道:
灵魂成真(α,ληθευ'ει

 

ἡ
 

ψυχη')。因此,只要存在者被遭遇,那真就是存在者的一种性质”⑤。因而,在亚里士多

德那里,就有两种真理表达形式,即命题之真与灵魂成真,“在真理之本质的规定上的两义性同样也还在亚里

士多德那里居有支配地位……无蔽状态乃是存在者的支配一切的基本特征。而同时,亚里士多德却又能够

说……‘因为真与假不在事物(本身),而在理智中’”⑥。在理智之中的真理就是命题真理,而作为存在者特

征的真理就是灵魂成真或存在之真。
对于这两种形式的真理,灵魂成真或存在之真优先于或高于命题之真。“真理源始地并非寓居于命题之

中”⑦。更源始的真理是存在之真。“更为源始的存在之真理(die
 

Wahrheit
 

des
 

Seyns),因而接下来依次讨

论的是命题真理(2.4)、生存论真理与存在之真理(2.5)”⑧。这种解释显然是对传统的命题真理观的一个颠

覆,“在那里海德格尔颠覆了把真理作为一个判断的性质的传统理解”⑨。这种解释试图展示亚里士多德将

真理与存在联系起来的做法,探讨不同于命题之真的真理。“只有当词和词结合起来,成为肯定或否定的命

题时,才有真和假的问题……后来在《形而上学》中,亚里士多德确定‘是’作为最普遍的哲学范畴,并且将

‘是’和‘真’直接联系起来,认为‘真’是‘是’的一种含义,说有‘真的是’和‘假的是’”。
显然,对真理的通常解释就是,命题真理是唯一的真理,而这无疑是片面的。本文认为,第二种解释更好

地展现了亚里士多德的真理观的面貌,也能带来不同于单一的命题真理观的启示,然而其割裂了命题之真与

灵魂成真的关系,也未能很好地展示出灵魂成真如何不同于命题之真,因而灵魂成真或存在之真是否成立始

终面临质疑。笔者试图给出一个更完善的命题之真与灵魂成真的双重真理观,澄清两者的差异以及两者连

接起来构成的作为整体的真理图景。
一 命题之真

真命题是科学知识中最基础的部分。命题由词语或词项组成,是词语的结合与分离。命题性句子是有

真假的句子;而命题的真假正在于与事物的相似。真命题相结合构成了推理,必然推出的推理是证明,科学

则是一种证明性秉有、一个证明体系。
(一)命题是词语的结合

亚里士多德的《解释篇》与《前后分析篇》共同构成了关于证明科学或科学知识的讨论。其中,《解释篇》
主要阐述从词语到命题,《前后分析篇》主要阐述推理与证明。“我们首先要说明我们的研究对象以及这种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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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属于什么科学;它研究的对象是证明,它归属于证明科学。其次,我们要给前提(πρóτασι)、词项(ó̔ρο)和
推理/三段论(συλλογισμó)下定义,要说明什么样的推理是完满的,什么样的推理是不完满的”①。《前分析

篇》中所说的词项就是名词、动词这些词语,前提就是命题或句子,而这些正是《解释篇》讨论的对象。对此,
首先需要在亚里士多德背景下,界定名词和动词,再来说明否定、肯定、命题(α,πóφανσι)以及句子(λογó)是
什么②。

名词与动词等词语组合起来就构成了句子,句子则表达了某种意义和真假。亚里士多德指出,“有时,我
们灵魂中的思想对象(νóημα)并无成真或成假(α,ληθευ'ειν

 

η'
 

ψευ'δεσθαι)可言;有时,则必然真实或者必然虚假。
语言也是这样,通过结合与分离(συ'νθεσιν

 

και
 

διαὶρεσι'ν),它才会产生真实和虚假(τò
 

ψευ~δο
 

καὶ
 

τò
 

α,ληθε' )。
名词和动词自身,正像没有结合或分离的思想一样,如人或白,如若不再增加什么,那它便既不是真实的,也
不是虚假的”③。语言或句子都是思想中的对象,是更小的成分即名词和动词的结合与分离。只有“这个人

是白的”这样的句子才可能有真假,“人”或“白”这样的词语是不存在真假的。当然,也并非所有的句子都有

真假,只有命题才有真假。按照现在的汉语语法,感叹句、疑问句、祈使句都不存在真假,只有陈述句才有真

假。
《形而上学》也延续了这一思想,亚里士多德认为,词语的结合与分离组成的命题存在真假。他指出:“作

为真的存在,和作为虚假的不存在,由于依赖于结合与分离,一起与对立部分的安排有关。因为在结合中真

得到肯定,在分离中得到否定,假则和这种安排相反”④。在此,亚里士多德并不是说只有表示结合的句子才

是真的,表示分离的句子就是假的,而是说本来是结合的关系肯定即为真、否定即为假。“这在事物上是就其

结合或分开而言的,一个人把分开的东西分开,结合的东西结合,就是真,一个人所持的意见与事物相反就是

假”⑤。“人是有理性的动物”,“人”与“理性”是自然上结合的,将其结合就是真的;“5-3=2”,将自然上分开

的东西分开就是真的。
(二)命题之真在于命题与事物相似

虽然亚里士多德认为命题或句子是思想中的东西,但这并非意味着命题之真只是主观性的、个别性的

真。他认为,在灵魂或思想中,命题或语言存在着对所有人都相同的真假,是有现代人说的客观性的或实在

性的真假的。“正如所有民族没有共同的文字,所有的民族也没有相同的语言。但是,语言只是灵魂的遭受

的符号,灵魂的遭受(ψυχη~
 

παθη'ματα),对所有人都是相同的,且灵魂的遭受与事情/事物是相似的”⑥。即

使不同民族有不同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仍然存在所有民族的所有人都共有的思想。亚里士多德认为,
“这些就是对于他来说的真理的客观性———真理奠基于事物的自然,且优先于所有形式的真理或判断”⑦。

“灵魂的遭受”,在这里指的就是思想对象。紧接着,亚里士多德就将其与“思想对象”换用。“有时,我们

灵魂中的思想对象并无成真或成假可言;有时,则必然真实或者必然虚假”⑧。“思想的对象”当然首先是落

在句子或命题上的。亚里士多德认为,“灵魂的‘体验’,νηματα(‘表象’),是物的肖似。这一命题绝不是作

为真理本质的明确意义提出来的,不过它参与导致后世关于真理的本质形成了adaequatio
 

intellectus
 

et
 

rei
[知与物的肖似]这一公式”⑨。后世的这一定义确实源出于亚里士多德,但又有所不同。“真的句子就在于

与事情/事物相似”。我们今天通常认为命题的真就在于思想中的命题与外在的事实相符合,如“这朵花是

红的”这个命题是否为真就在于其与事实是否相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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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说,“这就是德语中‘事情’(Sache)一词的意思。这个词道出了在眼下的情形中思想所关涉的

东西,按柏拉图的说法,即事情本身(τò
 

πρα~γμα
 

αυ,τ)”①。亚里士多德这里的“事情/事物”一般指“范畴”,尤
其是首要的范畴———“实体”。所以,一般而言的真是关于“实体”或本质的命题,而非像“这朵花是红的”这样

的关于“偶性”的命题。这种命题也被叫作“定义”:“证明的本原是定义”②。定义就是关于“本质”的命题。
“定义关乎是什么或本质”③。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作为真理的科学,并非停留在仅仅关注经验性、事实性命

题的真假,而是更关心什么是实体或本质的讨论,关心科学中的定义、证明中作为起点的公理。如此,才能从

命题之真通向证明科学。
(三)从命题到科学

由不同的词语或词项构成了命题,不同的命题作为前提组合起来就构成了推理。“我们要给前提、词项

和推理/三段论下定义,要说明什么样的推理是完满的,什么样的推理是不完满的”④。我们熟知的推理或三

段论,就是由大前提加小前提得出的结论。其中的前提,就是进行肯定或否定的命题。“前提(πρτασι),是
某个东西对另一个东西进行肯定或否定的一个句子(λογ)。它或者是全称的,或者是特称的,或者是不定

的”⑤。
推理之中,有的有必然性,有的只有或然性。其中,具有必然性的推理又被叫作“证明”,而证明的体系又

构成了科学知识。“我们无论如何是通过证明而知道。我所谓的证明(α,πδειξι)是指科学知识的推理。所

谓科学知识,是指据此我们能知道事物的东西”⑥。科学知识或证明,不关乎偶性的存在,而关乎必然的对象

或不变的形式,尤其是自然哲学研究的自然物的形式。“如果证明知识出自必然的本原(因为我们所知道的

东西不能变成别的样子),依据自身的属性对它们的主体来说是必然的”⑦。而这种必然性命题,通常就是关

于原因或本原的知识,“只有当我们知道事情的原因时,我们才认为具有了关于它的科学知识”⑧。
因而,我们可以认为,科学关乎的对象是普遍必然的,科学本身是基于设定的一套证明性体系。科学是

关乎必然的证明的一个体系,当然科学也要从某个本原性命题出发。“科学是关于普遍的、必然的东西的把

握”⑨。科学要达到彻底的真,需要对本原性设定也达到真,这就是智慧的人所拥有的知识。“有智慧的人,
必须不仅知道从本原推出的结论,而且真地知道那些本原”。从命题到证明,每一个命题都关乎“事物”本
身,都达到了命题之真,甚至本原性设定也进入“真”之中,才有了真正的知识或智慧。

二 灵魂成真

在命题之真中,真理的主体或处所是命题。然而,还存在以命题之真为基础但比命题之真更重要的灵魂

成真,真理的主体或处所就成了灵魂。灵魂成真需要将有一定外在性的真命题转化为内在的灵魂秉有,需要

在灵魂运用真命题之后生成一种潜能。灵魂成真可以收敛为实践的真和沉思的真两类,即明智与智慧。命

题之真与灵魂成真都是存在之真,但后者是更首要的存在之真。
(一)命题之真转化为灵魂成真

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Ⅵ.2中主要讨论了实践思虑的真,也附带对制作思虑的真和沉思思虑

的真做了比较。在Ⅵ.3再次来讨论这些真。“通过肯定或否定灵魂成真的方式的数量是五个。这些是技

艺、科学、明智、智慧与理智”。第一句话的“数量”之前的成分中,主语是“灵魂”,动词是“成真”,从而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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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体或处所成了灵魂。肯定和否定这两个动词指向的就是肯定命题和否定命题。“肯定命题是肯定某个

东西属于另一个东西,否定命题是否定某个东西属于另一个东西”①。“通过肯定或否定”则表明灵魂成真是

借由命题之真而达到的更高层次的真理,灵魂成真达到的是以上五种“秉有”。
命题之真与灵魂成真虽然一开始分别用了名词的“真”和动词的“成真”来表示,但其实两者都是名词

α,λη'θεια(真)与动词α,ληθευ'ειν(成真)兼用的。命题性句子也可以成真,但真修饰的对象或真的处所是句子。
“有时,我们灵魂中的思想对象并无成真或成假可言;有时,则必然真实或者必然虚假。语言也是这样,通过

结合与分离,它才会产生真实和虚假”②。同样,灵魂成真的主体或处所是灵魂,灵魂发用即为真。“那么,灵
魂中思虑的两个部分的功用,是真。每一部分成真的最好的秉有,就是两者的美德”③。

由于灵魂是自然物的形式或实体,则人的灵魂成真获得的秉有,就是人获得的某种内在性质。海德格尔

说灵魂成真之中的真是存在者的一种性质,也是符合灵魂成真获得秉有的说法的。“亚里士多德在列举成真

的诸方式之前,他说道:灵魂成真。因此,只要存在者被遭遇,那真就是存在者的一种性质;但在真正的意义

上,它实乃人的此在自身的一种存在之规定”④。这种性质或秉有,是人的实体即灵魂的某种生长,实现了灵

魂的某种提升。
因而,从命题之真到灵魂成真,是真理的主体或处所的变化,也是真理从一种外在性东西转变为人的实

体即灵魂的某种内在性生长。“在真理之本质的这种转变中,同时也实现了真理之位置的一种变换。作为无

蔽状态,真理还是存在者本身的一个基本特征。而作为‘观看’的正确性,真理就变成为人对存在者的行为的

称号了”⑤。从命题之真到灵魂这种存在者的成真,确实有“真理之位置”的变化。命题之真还像是人的思想

中的某种可有可无的外在性东西,并未与人的本体或本质发生直接关联,这也是我们通常说某人头脑中储存

的知识很多但对他的本体提升并无多大帮助的缘故。只有将命题之真提升为灵魂成真或灵魂的秉有,才能

将科学知识融入人的本体性存在之中,才能使人实现某种完善与提升。
(二)实践之真与沉思之真

灵魂之真总共有技艺、科学、明智、智慧与理智五种方式。按照亚里士多德三种科学、三种理性或三种活

动的划分,“技艺属于制作的思虑,明智属于实践的思虑,科学、理智与智慧属于沉思的思虑”⑥。由于技艺的

美德是智慧,从而技艺也可以被收敛到知识性的智慧之路。“那么,我们已经说了明智与智慧是什么,每一个

正好关乎什么东西,以及它们每一个都是灵魂中不同部分的美德”⑦。三种理性的划分也可以归结为实践理

性与沉思理性两种。因其自身“有理性的灵魂是更好的,相应于我们通常的划分方式,也划分为两种:实践理

性与沉思理性”⑧。明智是关乎伦理政治的实践理性的秉有。智慧也是一种秉有,甚至是一种知识完善的美

德。“而当我们称赞智慧的人时,我们是称赞他的秉有,被称赞的秉有,我们就说是美德”⑨。
沉思之真的生成,可能更单纯一些,主要是从命题或知识转化为秉有,其中有欲求推动,但欲求因素较

少。虽然所有思虑或理性的功用都包含真,但沉思科学的功用就是真理本身。故而,沉思科学更强调追求真

理,实践科学更强调行动之善。“沉思科学的目的是真理,而实践科学的目的是行动”。沉思之真是传统的

知识论的内容,是从感觉、想象、经验到技艺、科学与智慧的上升之路。
要从沉思科学中的命题之真上升为灵魂成真,也需要反复练习或运用真命题,才能养成一种技艺或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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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秉有。“正如在其他技艺中的情形一样。因为我们必须通过学习一种制作活动,才学习成为一种制作

者”①。不断地练习运用真命题,灵魂之中就会生成一种性质或秉有。“因为技艺由其自身之中拥有的能很

好地生成的性质决定;当生成之时,拥有某种性质就是足够的”②。
在技艺或科学的秉有生成之后,灵魂具备了很好的推理或证明的能力,再加上对本原的洞察,就可以生

成智慧的秉有。“因此,有智慧的人,必须不仅知道从本原推出的结论,而且真地知道那些本原”③。智慧当

然是关乎整体的知识,也是最精微的知识,就是形而上学或第一哲学这门科学。“这门科学研究存在之为存

在及就其自身而言的所属。它不同于那些部分的研究的科学,那些科学不是普遍的(καθλου)研究存在之为

存在,而是划出存在的一部分(με'ρο)来研究其偶性”④。达到智慧这种秉有,主要是知识内部的上升与转化,
但也离不开爱或欲求的推动。“所有人在自然上都欲求知道”⑤。爱与智慧之间始终有某种指向关系,才能

构成哲学(爱智慧)之路。“没有一位神搞哲学(爱智慧),他们也没有欲望(ε,πιθυμει~)要变得有智慧:因为他

们就是智慧的……处于爱(ε’'ρωτα)的状况的必然是哲学家(φιλσοφον)。”⑥

实践之真的生成,也需要不断练习运用真命题,也要进行实践推理,但由于实践之真内在地包含欲求,因
此实践之真的生成总是在理性之真与欲求正确之间的融合生长。这是因为实践的目的不是单纯知道或追求

知识,而是行为之善或变成好人。“实践的目的不是去思考与知道(幸福、美德、爱与快乐)中的每一个,而是

要去更多地践行它们”⑦。因而,生成实践理性之真,不仅仅需要知道真命题且将之运用和积淀为一种性质,
更需要抉择如何去行为并将之变成稳定的性质。“当然,要做出有美德的行为,行为者也必须拥有某种性质。
第一,他必须知道(ει,δω' )(什么是有美德的行为);第二,他必须抉择(προαιρου'μενο)这些行为,且是因其自身

而抉择这些行为;第三,他必须是从稳定且不变的性质做出这些行为”⑧。
实践之真主要是欲求与理性(理智或思虑)的融合生长。“在思虑中有肯定与否定,在欲求中有追求和避

免。由于伦理美德是抉择的秉有,而抉择是考虑性的欲求。那么,如果抉择是卓越的,则同时要理性是真的

和欲求是正确的,理性肯定的就是欲求所追求的”⑨。思虑中的肯定与否定是命题,欲求则是将行为带向何

方的决定因素。要达到实践之善,让伦理秉有与实践理性合一而达至至善,就需要理性是真的且欲求是正确

的,两者指向相同且最终融合生长。这里的实践之真,当然是指完善的实践美德,包含了勇敢、节制、慷慨、正
义、明智等美德。实践之真也就包含了关乎说话之中的具体的真诚这一特殊美德。“关于真诚地说话,让我

们把中道的人叫作真诚的人,而把中道叫作真诚”。所有个别的伦理美德齐备,又加上思虑中的实践性美

德即明智,明智与伦理美德合一且达至完善,才是实践性的灵魂成真的完善形态。
(三)存在之真

亚里士多德将命题之真和灵魂之真都当作存在之真。命题之真在于命题与事物(存在)相符合,灵魂成

真是存在的完善的体现。真理与存在关联,确实是哲学中源远流长的传统。“哲学自古把真理与存在相提并

论”。巴门尼德的真理与意见之路就是和存在与不存在相关的。“哪些研究途径是可以思想的:一条是存

在不是不存在,这是确信的途径,与真理同行”。真理之路是,存在不是不存在,或存在必然存在;意见之路

是,不能言说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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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首先将结合与分离相关的命题之真与存在关联起来。“至于作为真的存在,和作为虚假的不

存在,由于依赖于结合与分离,一起与对立部分的安排有关。因为在结合中真得到肯定,在分离中得到否定,
假则和这种安排相反”①。在结合中真得到肯定,就是作为真的存在,命题之真也是一种存在之真。“这朵花

是红的”,这一命题的真就在于“花”之存在如此。在命题之真的意义上,亚里士多德认为,真落在思想中的命

题上,而非落在事物本身;命题中的结合与分离总是与范畴相关,命题之真作为存在就附属于更高的范畴之

存在。“在事物中并没有真与假,例如善直接为真,而恶直接为假,而是在思虑之中……既然结合与分离是在

思虑之中,而不是在事物之中,所以,这一意义的存在就不同于首要意义的存在”②。首要意义的存在,是作

为范畴的存在;命题之真作为存在,离不开与范畴相关的词语。“这朵花是红的”,可以说是实体“花”和性质

“红的”的结合。
虽然亚里士多德不认为事物中有的东西直接是真、有的东西直接是假,例如善是真、恶是假,但并不否认

每个存在物有真假的层次差别,也不否认更高存在的事物就是更真的。“一个人能坐着,没坐着并不必然为

假。因此,能,一种方式意味着不必然为假,正如已经说过的;另一种方式是真;再一种方式是能够为真”③。
在潜能与成全的意义上,对于某一具体存在物,亚里士多德认为,潜在状态可以说是“能够为真”,中间的运动

是成为真的过程,成全状态则是“真”。一颗花的种子是“能够真是花”,长成的花是“真是花”。而一个事物的

完善存在,才是真正的存在。“当他的自然是好的和美好的,就是完善的和真正的好自然”④。事物的真正自

然或真正存在,是就其完善状态而言的,而非就其残缺或潜在状态而言的。
因而,更严格意义上的存在之真就是灵魂成真。达到明智或智慧的状态,是人的存在的更完善状态,也

才能说“更是个人”或“是个真人”。亚里士多德经常使用真的善、真的快乐,也指就其自身而言的完善的善或

快乐。“他将总是或最经常做和思考符合美德的成全活动……因为他是真正的善、完美的,且是无可指责

的”⑤。对于不同的人,可以依据实践与沉思方面的美德的层次,将人分成不那么真的人和真的人。在这个

意义上,明智的人和智慧的人就分别是实践意义上的“真人”与沉思意义上的“真人”。“φρνησι(明智)将自

己表明为同此是自身相关涉的那种真地是(Wahrsein)”⑥。在灵魂成真的意义上的真,当然就也是一种存在

规定,是一种存在之真。“事情是真的;成真是生命的一种存在规定”⑦。
在不同的存在物之间,也由于灵魂和自然的高低等级,以及在明智、智慧与理智的层次上的高低,可以说

也有存在之真的高低。最高的存在,作为理智自身,必然是更真的存在。“这样看来,永恒存在的本原,就必

然永远是最真的本原。因为它们并非一时的真,没有东西是它们存在的原因,而它们是其他东西存在之原

因。正如每一事物是就存在而言的,也是就真理而言的”⑧。真与存在是换用的,永恒的存在就是最真的存

在,永恒的理智神就是最真的存在。
三 从逻各斯到努斯

命题之真落在命题或句子(λογ)上,而最高存在就是努斯(νου~
 

),那么命题之真与灵魂成真的划分是否

就等于逻各斯真理与努斯真理的划分呢? 人是有理性(λογ)的动物,其中最高的存在部分也是与努斯神类

似的努斯,那么在人从逻各斯向努斯上升的过程中,命题之真与灵魂成真的各自作用和地位又是什么呢?
(一)两种真理不等于逻各斯与努斯的划分

逻各斯与努斯在广义上经常换用,但的确有所不同,逻各斯更注重从本原出发的论证,努斯则是由之开

始的那个本原。“因为理智/努斯关乎起点,对起点是无理性的”⑨。逻各斯是一个意思极其广泛的词语,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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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说话、句子、论证、理性、逻辑、道理等意思,在逻辑学的范围内有句子和论证(包含推理、归纳和例证)。在

句子的意义上,命题之真总是某种逻各斯之真,但逻各斯还包含非命题性的修辞性句子等。灵魂成真则包含

技艺、科学、明智、智慧与理智五种方式,即使收敛为明智与智慧两种完善方式,理智也与智慧若即若离,因而

我们认为不能简单地把逻各斯真理与努斯真理分别叫作命题之真与灵魂成真。“海德格尔自己对于传统的

真理做了总结,即他区分为:逻各斯真理与努斯真理,换句话说,乃是命题真理与直观真理”①。这两种真理

分类的对应是不符合亚里士多德的思想的。
作为有逻各斯的动物的人,兼有命题之真和灵魂成真;要将命题之真转化为灵魂成真,并且从逻各斯上

升为努斯。而神作为努斯(思想),没有句子和命题,只是“思想思想自身”,也可以被认为是某种真理。“存在

着无色、无形、不可捉摸的存在,只能为灵魂的驾驭者即理智(νω~)所关照,关乎真知识的属”②。作为思想的

努斯神,不存在命题性推理这种有环节的活动,也不可划分为环节。甚至我们通常用“理智直观”来形容作为

思想的努斯神也是不合适的,思想是非感觉性的,直观这种看则总是有视域和视角的,无法一下子把握存在

整体。我们只能说思想神是全息式的、整体式的、透彻的思想。“思想思想自身,分享着被思想的东西。接触

和思想的是被思想的东西,所以思想和被思想的东西是同一的”③。思想神不关心外物,只是在思想自身,处
于思想的永恒成全活动之中。作为主体的思想和作为客体的被思想的东西是同一个,甚至不存在主客二分,
而是只有一个存在自身。这个思想神,或可以用巴门尼德的话叫作“真理核心”。“不仅有圆满真理不可动摇

的核心,还有那些常人意见,全无真理(α,ληθη'
 )可言”④。

(二)人从逻各斯向努斯上升

作为一个有逻各斯的动物,人的活动都在逻各斯的运作之中,但也并未排斥对努斯的分享与向往。“自
然不做无用之功,除了人之外没有别的动物有逻各斯(λγον)”⑤。思想神通过被爱而推动着宇宙万物,只有

人能够分有与神类似的努斯,即便人分有的是与思想神类似的沉思。“这个事实的一个标志是,其他动物都

不分享幸福,完全被剥夺了这种沉思的成全活动”⑥。
虽然在人这里,逻各斯是主要活动的因素,但那微少的理智活动也是不可或缺的,也是有很大作用的。

因此,“如果理智相比于人是神圣性的,符合理智的生活,相比于属人的生活,也是神性的”⑦。纯粹理智的生

活是神的生活,而人只能模仿或分有一点理智的生活,分有一点神性。这个部分虽然不是人的主要活动的体

现,但代表了人的完善体现。如果理智就是每个人的存在或本质,那么我们必然要追求理智的生活。“如果

这个理智最是人,那么,对于人,符合理智的生活,就是最高善和最快乐的。那么,这种生活,也是最幸福的生

活”⑧。当然,在作为人这个层次上,人不可能像神那样过上纯粹思想的生活,只能是类似于思想的沉思的生

活,同时也摆脱不了实践的生活。“人的理智并非真正的理智,而是名义上的理智(ὁ
 

καλου'μενο
 

νου~
 

)……它

是符合理性的理智(νοει~ν
 

μετὰ
 

λγου)”⑨。
虽然人过着属人的实践与沉思的生活,但古希腊人也没有放弃“与神同在”的想法,追求让人之中的思想

部分脱离身体、脱离灵魂中的实践性部分和沉思性部分,最终,人的思想性部分与作为思想的神同在,从而人

的理智(思想)就被认为有某种分离的特征。“理智的美德(ἡδὲ
 

του~
 

νου~),是分离的”。非混杂的主动理智,
最终要追求与人分离、与神同在的生活。

如果人试图离开实践的生活,追求纯粹的沉思的生活,试图进一步在沉思之中追求努斯/理智的生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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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从逻各斯向努斯的上升之中,似乎会走一条老子所言“为学日益,为道日损”①的道路。沉思是指向存在

整体的科学,需要追求全面的命题真理,需要“为学日益”。而当获得全面的命题真理之后,必然会将具有多

样性质的命题真理收敛为具有单一性质的灵魂成真的秉有,构成一种单一潜能又能作出多种行为的情形;在
获得理智给予的推理的本原之后,一层层的本原性知识与全面的推理性的命题知识相结合,形成对存在整体

有真知识的智慧的秉有;而在从整全智慧朝向纯粹理智的道路中,命题之真损之又损,灵魂成真也损之又损,
脱离了作为命题真理和灵魂成真秉有的智慧层次,才能成就分离的、纯粹的理智(思想)生活,才能与思想神

同在。
四 结语:灵魂成真不再被认可

古希腊哲学的真理观是与其灵魂论和形而上学紧密相关的,离开了灵魂中的逻各斯与努斯的划分、作为

思想神的最高存在,就无法建立命题之真与灵魂成真的双重真理观。亚里士多德在其哲学体系的支撑下,建
立了从命题真理到证明科学的知识道路,又将这种真理知识转化为灵魂成真的秉有,构成了存在之真的上升

之路。
基督教的神不再是不关心万物、只进行着思想自身的成全活动(ἑνε'ργεια)的思想,神的本质被规定为无

限潜能,时刻能够作用于万物。拥有无限潜能(全能)的神,才能无中生有创造世界;这样一个全能的神,必然

拥有无限的知识。一个全能的神,也必然关心宇宙万物,处于无限可能的运动之中。作为与神相似的人,也
不能再凭借思想或理性而与神相似,神已经不再是纯粹单一的思想,人只能凭借无限意志而与神相似。因

而,基督教不再承认灵魂的思想提升能接近神,人的上升不再能依靠科学与思想,只能依靠与神的伦理关系。
沉思科学作为真理之路被否认,科学下降为技艺,不再与灵魂成真相关,科学真理只是命题的聚集,是人的生

命之中的外在性成分。最终,真理修饰的主体或真理的处所不能再是灵魂或人,而只能是主体之中的观念或

命题,真理的处所是命题成了唯一且天经地义的事情。

[责任编辑:何 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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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柯的论题法对古典修辞学传统复兴
与哲学解释学的意义

徐 鹏

  摘要:“讲得真且讲得好”的古典修辞学,自亚里士多德之后逐渐演化成单纯为了“讲得好”的修辞科学。修辞

学家维柯在辨识出古典修辞学的没落之后,借由“第二真理”通向“第一真理”的事实,用“论题法”辩护“第二真理”
的方式恢复了古典修辞学的真理指向、循环结构和修辞学法则,并以此指出了演绎和分析纯形式的批判法的弊端。

同时,维柯还进一步用诗性逻辑重塑了从论题法到批判法的逻辑进程,也造就了同为哲学解释学前提的共通感(常
识)。于此,论题法唤起了古典修辞学对或然性事物固有的审判权,从而既为囿于批判法的精神科学寻得了蕴含在

古典修辞学中的真理要素,又在真理维度加强了修辞学和解释学的亲缘性。维柯所发现的这条返回古典修辞学传

统的道路,还启示着一条通向哲学解释学真理及其“问答逻辑”的秘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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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解释学试图理解什么是超出自然科学方法论之外的真正精神科学的真理,并探究是什么使精神科学与

我们的整个世界经验相联系①。由此,在为精神科学的真理探究真正属己的逻辑方法的过程中,哲学解释学自然

建立起与修辞学更紧密的联系②。虽然,学界对此联系已有一定程度的研究③,但鲜有探究在两者中起联结作用

的“论题学”(Topik,又译为“正位法”)对解释学的意义④。这一意义正蕴含在维柯的“论题法”(Topica)中,因此有

必要进一步探究被誉为“现代解释学之祖父”⑤的维柯采用论题法复兴古典修辞学传统的解释学意义。
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典修辞学是以主题的整体知识为开端和指引,然后逐步展开主题的各部

分,最后形成新整体知识的艺术⑥。它以“讲得好且讲得真”⑦为目的而与单纯追求动听雅致的一般修辞科学不

同。智者善用诡辩轻易俘获听众的意见,其动听雅致的演讲和文章也极易收获大众的追捧,这就致使稍显枯燥的

44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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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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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诠释学Ⅰ》,洪汉鼎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4、6页。
这并不意味着哲学解释学与逻辑学的决断,而意味着修辞学中蕴含着更适合精神科学的真理的因素。参见: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诠释学

Ⅱ》,洪汉鼎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368、372页。
张鼎国指出,解释学与修辞学同出一源并具有当代关联;洪汉鼎更认为,与修辞学相关的解释学真理并非靠命题逻辑把握的自然科学的真

理。参见:张鼎国《经典诠释与修辞:一个西方诠释学争议的意义探讨》,《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第1-9页;洪汉

鼎《诠释学与修辞学》,《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第11-17页。
通过对论题法与批判法作对比,何卫平凸显了论题学在修辞学和解释学之间的重要性。参见:何卫平《维柯<论我们时代的研究方法>的解释

学意义———以笛卡尔的<方法谈>作对比》,《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第44-49页;何卫平《论题学与解释学》,《山
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第27-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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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承继自柏拉图的真正修辞术,后者可从《斐德若篇》中解读出来。参见:柏拉图《斐德若篇》,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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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修辞学被降格为一门纯粹追求“讲得好”的修辞科学。但庆幸的是,法学领域中以法庭演说和议事演说为代

表的雄辩术,在罗马时期已经瓦解败坏之后①,修辞学家维柯用发现论据技巧的“论题法”辩护“第二真理”的方式

恢复了古典修辞学的真理指向、循环结构和修辞学法则。在此过程中,维柯还将诞生于论题法的“第二真理”视为

通向“第一真理”的必由之路,以此指出了演绎和分析纯形式的“批判法”(critica)的弊端。与此同时,维柯更用诗

性逻辑重塑了从论题法到批判法的逻辑进程,并造就了同为哲学解释学前提的“共通感”(sensus
 

commune,又译

为“常识”)。于此,论题法唤起了古典修辞学对或然性事物固有的审判权,从而既为囿于批判法的精神科学寻得

了蕴含在古典修辞学中的真理要素,又在真理维度加强了修辞学和解释学的联系。维柯重返古典修辞学传统的

道路,也是通向哲学解释学的真理及其“问答逻辑”的秘径。
一 复兴古典修辞学传统的“论题法”
在弄清维柯的论题法是什么之前,先要回答维柯为何选择论题法。这首先涉及维柯在克服近代哲学的独断

论和怀疑论中形成的对“第一真理”和“第二真理”的理解。笛卡尔独断地认为仅存在作为“第二真理”或似真性的

源泉的“第一真理”———“我思我在”(Cogito,
 

Ergo
 

sum),并视纯形式的演绎和分析的“批判法”为通往“第一真理”
的唯一工具,还用上帝和假设的松果体(conario)来确保“第一真理”和心对物的认知②。与此同时,怀疑论者虽不

对“我思”与“我在”的存在事实进行怀疑,但质疑两者存在的原因和形成的知识。对此,维柯试图在心物二分之下

合理解释两者存在的原因和知识形成的原因,以此来避免独断与怀疑。于是,维柯根据从拉丁语源发掘来的“真
实(verum)与创造(factum)相互转化”,“通晓(intelligere)等同于完美的采集”,思维(cogitatio)就是思考(pensare)
或进行采集(andare

 

raccogliendo),理性(ratio)意味着算术元素的结合和“真实的标准和法则就是做成它本身”等
词源含义和原则来说明心、物存在的原因和知识形成的原因③。在他的说明中,上帝并不是虚设的担保者而是内

含第一真实④的精神性的第一创造者,它通过创造一切事物和事物的元素把内在的第一真实做成自身,因此包含

且通晓一切内外元素,并能将一切内外元素完美结合成完全的知识(第一真理)⑤。这样,上帝便从单纯的担保者

转为创造心和物真实存在的原因以及“第一真理”的原因。进而,针对心灵如何获得关于事物的知识,维柯巧妙地

将基督教信仰和柏拉图的哲学结合起来。一方面,拥有唯一完全真实的上帝,启示给我们的就是完全的真实;另
一方面,心灵因分有神的理性,而具有结合算术元素的能力,从而能模仿上帝做出真实自身⑥。后者自然是维柯

对心灵如何创造知识的核心论述,但在具体阐述之前还需明白:事物的元素先需被采集或思考(即思维),而后才

能供给理性去结合;被创造的内在心灵因具有外在于一切事物的缺陷,因而只能采集最外在的事物元素(即或然

性的东西)。综合这些原因,心灵获得知识的过程就是:采集外在元素的心灵凭借抽象能力为自己创造了能标画

的点和能倍增的一,从而扩增为一个无限的形式和数目的世界,进而通过对这些算术元素的结合达到对无限真实

的认识⑦。因这里的点、线和面实际都是人所定义的语词,于是,这一过程又同是心灵通过创造语词来唤起毫无

矛盾的事物观念(名称或形式)的过程。这样,心灵最终能同上帝一样思考和处理纯形式的东西,并创造出近似

“第一真实”的“第二真实”(“第二真相”和“第二真理”)。因此,从真理的角度看,心灵的整个思维能力就是:通过

对采集而来的质料或事物的元素进行整理,让无序的变得有秩序,把分散的结合为一,在事物元素的秩序与结合

中产生能直接用于判断的事物的确定形式⑧。在此过程中,采集和整理的综合先于演绎和分析的判断。所以,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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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与创造相互转化”与“真实的标准和法则就是做成它本身”看似两个核心原则,它们实则是同一的,即创造出真实自身。但在将人而非

神作为创造主体时,马丁斯指出,人最终成为了人工制品的神(God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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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简练地说,采集与整理是通向理性判断的必由之路,即“第二真理”是通向“第一真理”的必由之路。
对此,论题学不仅体现为一系列采集与整理的具体操作,而且还以或然性事物的真理为前提和目的。作为古

典修辞学核心技艺的论题学,主要出自亚里士多德的《论题篇》和《修辞学》,而关于它的明确定义只能援引自后

者:就每个主题尽可能多地采集与主题接近的题材、论据,因为题材、论据越多,越容易证明主题,越接近则越适用

个性化的主题并越少具有共性①。可见,论题学是发现论题的论证艺术,其过程是采集与整理的具体操作。所以

说,论题学完全符合心灵通达“第二真理”的一切步骤,剩下唯需思考:论题学是否以主题的知识或真理为目的?
实际上,古典修辞学既以主题的真理为目的又以它为前提,因为与辩证法同一的修辞术必须在掌握主题知识的情

况下才能让听众的灵魂获得主题的知识②。维柯深知这点,因而他也始终认为善于修辞的诗人和哲学家同样特

意地追求真理③。正因论题学既体现为采集、整理和结合的操作,又以真理为前提和目的,维柯很自然地选择论

题学(法)为“第二真理”或似真性辩护,这促使他走上了恢复古典修辞学传统的道路。
首先,需要恢复的是古典修辞学传统中的真理要素,因为论题法对似真之物的真理的辩护等同于古典修辞学

对或然事物之真理的维护。经过对古今研究方法的考察,维柯认为,“所谓的研究方法其实由三种要素构成:工
具、辅助物和目的”④。其中,工具先行,辅助物紧随其后,各种研究唯一要追寻、培育和尊崇的真理目的则贯穿始

末。但不同于笛卡尔之后的近代哲学将由批判法得到的“第一真理”视为唯一真理的做法,维柯认为,在真理与谬

误之间还存在大部分都是真的“真似之物”⑤。这种区分俨然出自柏拉图关于知识、意见和无知的划分,对此,真似

之物如真意见。在柏拉图那里,不亚于知识的真意见,能指导行事,并可以“传授”,还可通过“回忆”捆牢成知识⑥。
这就保证了通过意见的开放到一致最后通达理念知识的哲学雄辩术⑦得以可能。另外,未经“回忆”捆牢的真意

见,就是“或然的事物”,它最终在继承者亚里士多德那里明确成为以修辞艺术为工具的雄辩术所处理的对象⑧。
于此,维柯采用论题法辩护真似之物(或然性事物)的举措,恰好恢复了古典修辞学的真理因素。

其次,在维柯的论题法中还能隐约发现古典修辞学中整体与部分的循环结构。维柯认为,论题法并不是分析

证明的组织,而是为了联结两个既定的判断而“发现中项的艺术”⑨。实际上,只有通过采集,整体地了解事物之

后,才能迅速找到联结两个判断的中项,以使部分与部分、部分与整体间和谐一致。而这种和谐正是古典修辞学

所追求的效果,即以主题的整体知识为开端和终结,并指引着中段各部分的安排。正因如此,柏拉图和亚里士多

德才同样将演讲比喻为,像个活人一样保持整体与部分、部分与部分之间的和谐循环。同样的比喻也见于维

柯,他既强调收集要全面,又强调作为论题法之前提和目的的真理要像血液一样循环全身。相同比喻表明,只
有基于对主题的全面采集和整体了解,论题法才能依据整体的指引合理安置中项。这意味着论题法的采集与整

理均由主题的整体知识所指引,而整体又将在所有部分和环节中得到新的完满体现。所以,正是古典修辞学中整

体与部分的循环,才让维柯宣称如此运用论题法的演讲是“完满”(plenus)的、博大精深的艺术。
最后,维柯采用论题法还存在适应教育时机的考量,这种考量源自修辞学的法则。心灵认知的过程是“先有

感觉后有判断”,由此,心灵先发展与具体形象相联系的想象力和记忆力等心智能力,后发展离开具体形象的形

式分析和推理的能力。正是看到真似之物是心灵首先应该接触的未脱离具体形象的事物,维柯才为其辩护。这

一辩护旨在说明,人的学习具有先论题发现、后分析判断的自然天性。对此,维柯直接将论题法和批判法分别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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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综合法”和“分析法”,即“论题法发现和汇聚;批判法则从汇聚物中区分和排除”①。这就勾连起柏拉图对与辩

证法同一的修辞术法则进行的二分,在那里“分析和综合为的是会说话和会思想”②。其实,维柯也认同“整个古代

辨证方法(dialectica)可以分为发现的艺术(ars
 

inveniendi)和判断的艺术(ars
 

iudicandi)”,不同的是,他更认为最古

老的辩证方法都是综合为一的归纳法③。实际上,维柯意在强调综合法在逻辑和时间上均先于分析法,由此才能

会说话和会思想。因此,论题法的培养要先于且优于批判法,这不仅源于教育的自然本性,更出自维柯对修辞学

法则的自我理解。
总之,通过对“第一真理”和“第二真理”的区分,维柯确认“第二真理”是通往“第一真理”的必由之路,同样,论

题法是通向批判法的必由之路。而在用论题法为真似之物辩护中,维柯既恢复了古典修辞学的真理因素,凸显了

古典修辞学中的整体与部分的循环,也依据修辞学法则开辟出了一条由论题法导向批判法的人文教育之路。
二 论题法批判“批判法”造就的诗性逻辑和共通感

从论题法导向批判法的人文教育之路出发,维柯进一步用论题法揭示出“批判法”在心灵所创造的真实领域

中唯一运用的缺陷。此外,他更进一步用诗性逻辑重塑了由论题法到批判法的逻辑进程,并造就了同为哲学解释

学前提的共通感。对此,先要明确的是,论题法和批判法在人文教育中缺一不可,需要“让青少年们接受所有科学

和艺术的教育,以便用论题法开发[科学艺术的]各项环节,并且根据同样的方法,通过常识提高和增强其审慎智

慧和雄辩才能,通过想象力和记忆力来发展以这些心灵能力为依托的诸门艺术,然后才研习批判法,最后才对其

所学做出自己的整合判断”④。所以,协调两者才是根本,只不过在此之前必须遵循先习论题法,后习批判法的自

然本性。
对此,批判法的最大弊端是排斥“第二真理”或似真性。按照维柯对“第一真理”和“第二真理”的严格理解,

“第一真理”唯被上帝所掌握,心灵只能把握“第二真理”。因为心灵只能通过模仿上帝创造真实事物的方式创造

语词以形成观念,以此真似(真实模拟)由上帝创造的事物的形式或属。所以,追求“第一真理”的批判法实际能抵

达的也仅是被它排斥的真似。维柯曾就此指出,我们运用几何学方法得到的所谓物理学真理,无非是真似之物,
因为几何真理是我们创造的,而物理真理(事物形式)则是上帝创造的⑤。克罗齐将其概述为,对于人类来说,如几

何学般人类创造的人类世界是透明的,而由上帝创造的自然界是不透明的⑥。当然,就算下降“第一真理”为心灵

对纯观念形式的分析和判断,缺乏论题法采集和整理外在元素以供理性结合为纯形式观念的工作,批判法也不可

能通达完满且如实的“第一真理”。此举甚至还会放弃心灵所做成的真实的真理性,如人文科学领域中的诗歌、历
史、绘画、法学等事物的真理。

此外,排斥“第二真理”的“批判法”,还阻碍了记忆力、想象力和创造力等能力的生成。按照教育时机来看,只
有先通过采集最外在的元素并加以整理和结合,心灵才会创造脱离形象的抽象形式。如果说判断力受训于对抽

象形式的分析,那么记忆力、想象力和创造力则培养于采集、整理与结合的过程中。因为,根据拉丁语源的界定,
记忆(memoria)就是“收集通过感觉而来的各种知觉作为营养储备的能力”,而“当提取这些知觉时就被称为回忆

(reminiscentia)”,并且它“同时也意味着一种形成意象的能力……我们称为imaginativa(想象力)”⑦。这意味着,
我们不能记忆没有通过感觉形象对其有所知觉的东西,更不能构想对其没有记忆的东西。所以,记忆力和想象力

主要由似真之物来培养,并且在采集、整理和结合的过程中担有重要职能。于是,排斥似真性,既阻碍记忆力和想

象力的形成,又阻碍判断力的运用。这对于将分散和差异联结为一的创造力也是一样的⑧,没有创造力就无结

合,更无作为判断对象的抽象形式。另外,记忆力、想象力和创造力更是服务于不同艺术的心智能力,一旦批判法

排斥了“第二真理”,不仅记忆力、想象力和创造力等心智能力会被摒弃,艺术的大门也将随之封闭。
实际上,论题法批判批判法,主要是为了凸显批判法在心灵所创造的真实领域中唯一运用的缺陷。心灵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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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上帝所创造的物理自然,而只能创造观念性的精神事物①。所以,在心灵所创造的真实中唯用批判法所带来

的缺陷,实与在精神科学中唯用批判法所造成的弊端相同。换句话说,先论题法后批判法最适合精神事物,于此,
感觉、记忆力、想象力、创造力和判断力等心智能力均能得到充足发展。这样,心灵的思维能力才可竭力接近上帝

的通晓能力。由此,维柯开始沿用古典修辞学与诗学的亲密关系,把由论题法到批判法的逻辑进程重述为“指明

神的实体意义的”诗性逻辑。如他所言,“天神意旨对人类事务给了很好的指导,它激发了人类心智先致力于论题

学,而后才转向批判,因为先熟悉事物而后才能批判事物”②。
正如从论题法到批判法的逻辑进程表现为先采集、再整理和结合、最后才判断与批判,诗性逻辑用相继发展

的四种比喻重塑了这一进程。维柯认为,一切诗歌中的比喻都可归结为四种:替换(synecdoche)、转喻(metony-
my)、隐喻(metaphor)和暗讽(irony)③。最初诗人给事物命名的行为,不能脱离具体的感性意象,而这种感性意象

就是替换和转喻的来源:由于对具体的感性意象的熟悉与抽象的形式和属性未从主体上抽离出来的原因,转喻就

经常或以行动主体代替行动,或以主体代替形状或偶然属性④。等到“在把个别事例提升成共相,或把某些部分

和形成总体的其他部分相结合在一起时,替换就发展成为隐喻(metaphor)”⑤。最后,当心灵具有批判性的反思能

力的时候,凭反思造成貌似真理的假道理的暗讽就出现了。由此可知,从替换、转喻、隐喻到暗讽的发展,实则就

是先采集、再整理和结合、最后判断与批判的过程。于此,维柯便用诗性逻辑重塑了从论题法到批判法的逻辑进

程。
在此,需格外注意的问题是,诗性逻辑或论题法依据的前提是什么? 这一前提又以何为目的? 维柯自然地将

作为诗性逻辑来源的“逻各斯”(logos)理解为“语言”,但又依据神与人各自不同的“做出真实”,认为,神学诗人最

初的语言并不是一种符合所指事物的“自然本性的语言”,而是一种“幻想的语言”⑥。前者是上帝创造的自然语

言,后者才是人采集具体的外在元素后创造的诗性语言,而创造后者的过程正是采集、整理和结合的具体操作,即
做出诗性语言的过程或心灵用语词做出观念的过程。上文仅描述了这个过程,却没阐释此过程的结合结果如何

被保存的问题。毕竟,有限个体绝无可能从原始状态重新采集。对此的解答需从维柯的如下表述中获取提示:
“首先必须接受常识(共通感,引者注,下同)的教化”,“常识既是所有审慎智慧的原则,又是雄辩术的原则”,“常识

(共通感)就诞生于真似之物”⑦。这些表达所体现的核心词为“常识”,它们的整体意思为:共通感既是论题法的前

提,又是心灵创造出真实自身的前提,更是它们的目的。这等于说共通感是采集、整理与结合的前提与目的。同

等意义上,诗性语言也是一种共通感,因为它既是诗性逻辑的前提又是其目的,就似诗人在诗性语言中存在一般,
诗性语言开启并保存着一切。此外,源自教化的共通感又具有教化功能,这当然还是其既是前提又是目的的写

照。
总的来说,批判法的核心缺陷是忽视和排斥“第二真理”,这一举措会阻碍记忆力、想象力和创造力等心智能

力的养成。这些心智能力既是判断力行使的前提,更是从事艺术、诗歌、历史、法学等人文科学的必备能力。因

此,这些心智能力的缺失,不仅导致“第一真理”的不完整,还会错误地视批判法为精神科学的特有方法,以致遮蔽

精神科学本有的逻辑方法和真理。所以,正确的人文教育要遵循从论题法到批判法的逻辑进程,这一进程又被维

柯用诗性逻辑中先后形成的替换、转喻、隐喻和暗讽加以重塑。而在深究作为诗性逻辑的前提的诗性语言时,我
们发现诗性语言其实就是共通感。这共通感既是诗性逻辑和论题法的前提,又是它们的目的,甚至,源自教化的

它还具有教化能力并指向判断力。
三 论题法对哲学解释学的意义

在指出近代科学的批判法的界限中,维柯用源自古典修辞学的论题法所造就的共通感给予了精神科学新的

真理观,这同样是哲学解释学致力的目的。批判法的界限就是理论知识的局限,当维柯始终坚持“真实的法则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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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柯《论意大利最古老的智慧:从拉丁语源发掘而来》,第13-14页。
维柯《新科学》,朱光潜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8年版,第201、243页。
维柯《新科学》,第204-206页。
维柯《新科学》,第204页。
维柯《新科学》,第205页。
维柯《新科学》,第201、202页。
维柯《维柯论人文教育:大学开学典礼演讲集》,第121页。



标准就是做出它自身”的时候,他就接近了亚里士多德通过批判柏拉图的“善的理念”及所发展而来的实践智

慧①。因为,“在维柯看来,共通感则是在所有人中存在的一种对于合理事物和公共福利的感觉,而且更多的还是

一种通过生活的共同性而获得、并为这种共同性生活的规章制度和目的所限定的感觉”②。也就是说,共通感不

基于共相的推理和公理证明,而是基于生活中的具体情况。相较于理论理性,精神科学的真理更依赖具体处境,
并且它为适应处境而具备的各项心智能力也不能被理性的一般规则所支配。所以,我们就有理由将精神科学建

立于共通感之上,因为它在自然科学的真理之外发现了一种源自为或然性事物辩护的古典修辞学传统的真理因

素。这就提示出,古典修辞学传统正是精神科学的属己逻辑和真理的真正源头。
这个提示对于哲学解释学同样重要,因为哲学解释学同样致力于探寻那种超出自然科学方法论控制范围的

对精神科学真理的经验。伽达默尔意图承认精神科学具有某种不同于自然科学的自身逻辑,所以,即便穆勒和赫

尔姆霍茨均辨识出精神科学具有自然科学所没有的“卓越的和人道的意义”,伽达默尔还是尖锐地指出,他们将自

然科学的归纳法作为精神科学的逻辑的做法依旧是消极的③。甚至,生命解释学家狄尔泰为精神科学方法的独

立性进行的辩护也深受自然科学模式的影响。因为,他获得与自身历史的距离的目的仍是将历史视为客观对象。
此外,他还依旧秉持“只有服从自然法则才能征服自然”的古老培根派的训言④。相比而言,维柯为精神科学寻获

的共通感,较早且较彻底地承认了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根本差别。这种差别暗示出,要为精神科学进行存在论

奠基的哲学解释学的真理来源与精神科学的真理来源相同。所以,上述提示就转化为:哲学解释学的真理也需要

从古典修辞学传统中觅寻合法性。
这样,我们就能进一步理解为何伽达默尔如此看重解释学与修辞学的亲缘关系。对此,伽达默尔指出,“解释

艺术的理论工具很大程度上都取自于修辞学”,“说话能力和理解能力一样,都是人的自然能力”,“诠释学这一语

词的相关领域指示的倒是修辞学的领域”⑤。这些相似表达的基础含义为解释学的前史、真理和逻辑方法均更多

地与修辞学传统相关,深层内涵则是解释学(理解能力)和修辞学(说话能力)同为人的自然能力。实际上,深层内

涵早已隐含在词源学中,根据解释学(Hermeneutik)和修辞学(Rhetorik)两词词尾(-ik,能力)的暗示,这两门艺术

均已源始地表示人的自然能力或存在方式。而由维柯而来的提示更显露出,解释学和修辞学是两种相互交融的

能力,正如话语总是寻求理解。对此,施莱尔马赫真正确立起话语总是寻求理解,他认为思想唯有通过解释而使

其在话语中实现自身,而对思想的理解则是“讲话活动的倒转”,并且所有知识的发展都依赖于讲话和理解⑥。这

说明,在维柯之后,施莱尔马赫的普遍方法的解释学也流露出与古典修辞学传统的亲缘性。但相对于方法论维

度,哲学解释学更强调存在论维度。于是,伽达默尔不仅延续海德格尔的思想,认为解释(Auslegung)是此在的基

本存在方式,还超越性地认为把诗学包括在内的修辞学也同属人类此在的基本活动⑦。而这才是“说话能力和理

解能力一样都是人的自然能力”最本源的解读。当然,这一解读依旧基于维柯的提示。
此外,在论题法以共通感为前提与目的中,还隐含着同为哲学解释学前提的西方人文传统的四个概念:教化、

共通感、判断力和趣味。据此还能看出哲学解释学的“问答逻辑”与古典修辞学的潜在亲缘性。在论题法中,源自

教化的共通感具有教化能力并指向判断力,而根据整体合理安置中项的艺术又同于趣味⑧。所以,在维柯这里,
教化、共通感、判断力和趣味已经初显四位一体的关系,即见共通感得余三。四位一体的它们又构成哲学解释学

的基础和前提⑨,并且由它们构成的正是“传统”或者说“效果历史”。所以,若仿效海德格尔的此在“在世界中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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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诠释学Ⅰ》,第37页。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诠释学Ⅰ》,第37-38页。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诠释学Ⅰ》,第11-14页。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诠释学Ⅰ》,第15-17页。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诠释学Ⅱ》,第293-294、350、3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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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伽达默尔与其不同的表述就是“解释者在传统或效果历史中存在”。在这种存在样态中,重要的也是以正确

的方式在参与循环中获得真理①。显然,通过论题法对古典修辞学中整体与部分的循环结构的复兴,维柯的共通

感也暗含同种循环,即以共通感为前提的论题法又创造新的共通感,如此螺旋上升。在这里,发端于古典修辞学

的解释学循环,更证明解释学和修辞学的亲缘性,并且解释学循环由方法论向存在论的跃升②,更加说明解释学

和修辞学的亲缘性是存在论维度的。而在哲学解释学中,解释学循环最终内含于哲学解释学唯一提及的“问答逻

辑”中:效果历史使解释者产生前理解的效果,据此解释者回答在历史中遭遇的问题并形成新的自我理解,新的自

我理解又立刻构成后续理解的前理解,继而在不断地问答中朝着事情本身螺旋上升。正因如此,伽达默尔才直接

认为“精神科学的逻辑是一种关于问题的逻辑”③。所以,上述提示或许还要被扩充为:不仅哲学解释学的真理,而
且哲学解释学追求真理的“问答逻辑”,也要从古典修辞学中获得滋养的源泉④。当然,根据哲学解释学同指实践

哲学且“问答逻辑”同含“问答辩证法”的事实,我们也要明白古典修辞学传统并不是哲学解释学的“问答逻辑”的
唯一源头。

总之,从哲学解释学的角度来看,维柯的论题法及其造就的共通感表明,古典修辞学传统正是精神科学的属

己逻辑和真理的真正源头。由此也表明,哲学解释学的真理及其“问答逻辑”也要从古典修辞学中寻获一处根源。
四 结论

综上所述,在厘清“第二真理”乃是通达“第一真理”的必由之路后,维柯用源自古典修辞学的论题法为“第二

真理”进行辩护的举措,恢复了古典修辞学的真理指向、循环结构和修辞法则。继而,他以指出批判法排斥“第二

真理”所带来的弊端的方式,构建起论题法与批判法相协调的人文教育方法,并进一步用诗性逻辑重塑了由论题

法到批判法的逻辑进程。在此过程中,由教化而来、又具教化功能且指向判断力的共通感(常识),成为诗性逻辑

和论题法的前提和目的,并给予了精神科学源自古典修辞学传统的真理观。这表明,古典修辞学传统正是精神科

学的属己逻辑和真理的真正源头,以此加强了同样致力于精神科学真理的合法性的哲学解释学与古典修辞学的

亲缘性。再借由共通感同是哲学解释学的前提的事实,古典修辞学传统名正言顺地成为哲学解释学的真理和问

答逻辑的源头之一。
于此,我们就可在古希腊修辞学传统中寻求不同于命题逻辑且不产生逻辑矛盾的哲学解释学探求真理的问

答逻辑的根源。除此之外,顾及哲学解释学本身就是实践哲学且问答逻辑同含问答辩证法,以柏拉图的对话辩证

法为开端的古希腊辩证法传统和以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为起点的实践哲学传统也要被一同考虑。因此,通向

哲学解释学的真理和问答逻辑的秘径就存在于三者的会通处。

[责任编辑:何 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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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61-62页;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诠释学Ⅰ》,第424-434页。按:这两处引文为笔者根据海德格尔和伽

达默尔的上述著作归纳出来的,没有完全一致的引文。
何卫平《解释学循环的嬗变及其辩证意义的展开与深化》,《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6期,第44页。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诠释学Ⅰ》,第522页。
解释学前史并非偏向逻辑学而是偏向修辞学,这意味着哲学解释学的真理和问答逻辑的一处源头就是古典修辞学传统。参见:伽达默尔《真
理与方法:诠释学Ⅱ》,第363、368、3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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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特根斯坦中期的元哲学是
“治疗型”的吗?
———对李国山立场的回应

徐 强

  摘要:李国山基于对有关维特根斯坦中期哲学遗作的理解,认为其元哲学是“治疗型”的,而其“治疗型”哲学包

括诊断和治疗。但是,从连续性视角考察中期维特根斯坦有关哲学本质讨论的两个“面相”,其中期的元哲学观点

跟早期的元哲学观点存在实质连续性,其早期认为哲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在于考察命题的本质,中期仍然认为哲学

研究的核心在于考察命题的本质,只不过他所使用的方法和视角有所转变,即把语法研究作为方法、把考察命题各

式各样的用法作为主要内容,因此,其中期的元哲学不是“治疗型”的。李国山对维特根斯坦中期元哲学的解读只

抓住了其中期哲学的其中一个“面相”,他的理解是部分受到了新维特根斯坦学派的影响。实际上,哲学研究作为

语法研究才是维特根斯坦中期元哲学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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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国山最近指出,维特根斯坦(下文简称“维氏”)在整个哲学生涯中都在坚定不移地倡导和实施他的“治疗

型”哲学,并从不同时期维氏文本出发论证了“治疗型”哲学是维氏哲学中一以贯之的方面,这表明维氏整个哲

学生涯中的元哲学是连续的①。本文赞同李国山关于维氏哲学连续性的立场,但不认为“治疗型”哲学能够作为

维氏哲学连续性论证的核心论据,“治疗型”哲学在整个维氏哲学生涯中并不是一以贯之的。本文从维氏中期

哲学②文本出发考察他的元哲学思想,进而反驳李国山的立场③。
一 李国山对维氏哲学连续性的阐明

在李国山看来,维氏哲学的连续性问题源于维氏哲学分期的张力。维氏哲学的分期是人为的,它来自于后

世学者对分析哲学史的反思。他们认为,维氏前期和后期分别完成了分析哲学的“语言转向”和“语用转向”,因
此维氏哲学可分为两个阶段④。但是,维氏哲学二分法存在着许多弊端。自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新维特根斯

坦学派,目前该学派的成员俨然成为国际维氏学界的中流砥柱,该学派其中的一个观点就是强调维氏前后哲学

实质的连续性⑤。李国山的目的就在于为新维特根斯坦学派的维氏哲学的连续性辩护,他的主要论据就是维氏

的元哲学观念:维氏在整个哲学生涯中有关哲学本质的看法是一样的,都是“治疗型”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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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国山的维氏哲学连续性内涵可以归纳为四点:(1)《哲学研究》在序言中指出,要把《逻辑哲学论》和《哲学

研究》参照思考,才能更好理解维氏的哲学思想,“这说明,维特根斯坦前后期的语言哲学思想具有内在的关联

性,一定意义上可以视作一个整体”;(2)就语言哲学而言,维氏哲学连续体现在他从年轻时期的理想主义情怀

到后期现实主义关切的发展历程;(3)中期维氏包括六年小学教师生涯,这让维氏有机会密切关注语言的日常

用法,进而影响了维氏后期的哲学研究;(4)前期维氏关于语言的静态理想图画转变为后期动态的生活图景①。
李国山对维氏的“治疗型”哲学作了定义。在他看来,维氏“治疗型”哲学包括两部分:哲学疾病的诊断和治

疗。第一部分是对传统哲学的批评和反思;第二部分是在批判的基础上所作的正面考察。具体而言,“治疗型”
哲学共有五方面内容,前四方面属于“诊断”,第五方面属于“治疗措施”。在“治疗型”哲学的意义上,维氏“诊
断”出了不同的“症状”,比如哲学家没有成功地按照语言自身的逻辑来使用语言,从而提出了一些“哲学问题”。
维氏给出的“治疗措施”,就在于让哲学家完全抛弃原有的哲学研究方式,转而关注语言的用法,搞清楚语言自

身的逻辑,由此哲学问题与哲学困惑便会随之解除②。
二 李国山对中期维氏哲学的理解

如果李国山的观点成立,那么,他必须要论证维氏中期的元哲学观点也是“治疗型”的。这样一来,李国山

就要涉及到维氏中期的哲学文本,他在不同地方提出了他对中期维氏哲学的认识。他的观点可总结为如下三

点。(1)维氏在20世纪20年代在奥地利乡村任小学教师,这种经历让维氏有机会密切关注语言的日常用法,
进而影响了后期维氏哲学③。(2)维氏在《逻辑哲学论》中指出哲学和科学属于不同层次,目的在于极力强调哲

学的自主性。维氏自1929年重返剑桥后逐渐淡化哲学和科学的对照,更为强烈地强调哲学的独特性和自主

性。他指出,“在语法命题和经验命题之间存在着严格的区分,哲学上的许多混乱和迷惑都源自于对二者的混

淆。他在《哲学研究》中把这种混淆视作需要医治的哲学病症之一”。(3)在“治疗型”哲学中,“一旦消除了传统

哲学问题,哲学家就不再为这些似是而非的问题所困扰,哲学便可回归平静了。维特根斯坦在时隔10年重新

开始哲学探究之后,一直还在为他早年所定下来的哲学目标作着持续而艰苦的努力”④。上述观点可以得出两

个推论:(1)李国山认为维氏中期时间段似乎是在1919年到1929年之间;(2)维氏在上述阶段没有从事任何实

质的哲学研究⑤。
(一)从1919年到1929年是否是维氏哲学“消失的十年”?
在《逻辑哲学论》的序言中,维氏坚信他已经解决了所有哲学问题。因此,正如一般阐释者认为的那样,维

氏放弃了哲学研究,转而从事其他工作。绝大部分阐释者在谈到维氏后期哲学时通常都说,维氏自1929年重

返剑桥从事哲学研究。那么,从1919年到1929年是否是维氏哲学“消失的十年”呢?
李国山认为,那十年属于维氏哲学的“休整期”或“沉寂期”。他指出:“这一时期内,他(维氏)确实没有专心

从事哲学探讨,而是做了像教书、雕刻、建房等等这样的实际的事情;也没有坚持记哲学笔记,只是保持着与哲

学界的偶尔接触。但是,我们不能由此断言,他完全停止了哲学思考。相反,更有可能的是,正是在从事具体工

作的过程中才有了更多的机会让他反思自己早年的哲学思想。比如,他在教孩子们学习德语的过程中,一定深

切感受到了语言用法的多样性和变动性……这种休整,大大缓解了他曾经紧绷的理智神经,使之得到治疗和平

复,为他后来的思想爆发蕴积了巨大的能量。所以,他这段沉寂时期的客观存在恰恰可以解释,为什么他一回

到剑桥很快便迸发出源源不绝的思想熔浆。”⑥李国山这种论述中具有实质意义的地方在于,中期的维氏在从事

具体工作如雕刻、小学教师、建筑师等的时候,他有更多机会反思自己早期的哲学。具体而言,他在教小学生学

习母语的时候,很有可能切身地感受到了日常语言用法的多样性和变动不居的特征。在笔者看来,即使这些方

面是实质的,李国山并没有给出具体的文本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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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国山《语言哲学的困局与出路———以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及其解读为例》,《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第16页。
李国山《维特根斯坦哲学的分期及其弊端》,《河北学刊》2019年第1期,第24、23页。
李国山《语言哲学的困局与出路———以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及其解读为例》,《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第16页。
李国山《维特根斯坦哲学的分期及其弊端》,《河北学刊》2019年第1期,第21、22页。
为了最大程度地降低他的立场所可能带来的反驳,李国山还指出,维氏的“治疗型”哲学观念在维氏不同哲学阶段体现出不同特质。参见:李
国山《维特根斯坦哲学的分期及其弊端》,《河北学刊》2019年第1期,第27页。
李国山《维特根斯坦哲学的分期及其弊端》,《河北学刊》2019年第1期,第24页。



(二)李国山基于《大打字稿》有关文本,提出维氏中期“治疗型”元哲学观

李国山尝试考察维氏中期哲学,以此来构筑维氏哲学的连续性。李国山的论据主要来自后来编辑出版的

维氏中期遗作《大打字稿》。李国山认为,《大打字稿》中的元哲学讨论跟《哲学研究》中的元哲学讨论是一脉相

承的。《大打字稿》中的“哲学”一章,“可视作他重新开始哲学工作后关于哲学研究的性质、目标与方法的一系

列思考的结晶”①。这部分的内容很多被纳入到了《哲学研究》中的有关讨论中,“其中的很多评论被直接纳入

《哲学研究》集中表达‘治疗型哲学’观的第89-133节之中。这表明,维特根斯坦后来的哲学观很早便接近成

型了。此外,只要仔细加以解读,便不难发现,尽管他此时有了一些新的想法和表述方式,但从总体上看,他仍

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早年关于哲学作为一种独特的探究活动的基本认识”②。
《大打字稿》中有关哲学本质的考察,到底哪些地方体现出了“治疗型”哲学呢? 李国山只给出了一个例证,

《大打字稿》中的一句话后来被完全保留在了《哲学研究》第119节,这句话就是:“哲学的成果就是揭示出某些

清楚明白的胡话,揭示出理智顶撞语言的界限时产生的肿块。它们,这些肿块,让我们认识到这种揭示的价

值。”③李国山认为,这句话所要表达的意思跟《逻辑哲学论》中的哲学观几乎相同,“因为在那里他为可说者和不

可说者划定了严格的界限,而在他看来,哲学问题的提出和回答所反映出的正是哲学家试图越过语言的界限去

言说不可说者的冲动”④,冲动的结果就是哲学家的头部冲撞语言界限时所产生的“肿块”。
三 对李国山有关维氏中期哲学理解的初步回应

(一)六年小学教师生涯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维氏的哲学思想?
维氏在农村从教的六年经历到底在哪些方面、在何种程度上影响到了维氏的哲学? 李国山只是说,从教经

历让维氏有机会密切关注语言的日常用法。范光棣指出,维氏的小学教师经历对他哲学研究的影响是中期的

维氏逐渐萌发了作为“对话”的哲学观。首先,六年小学教师经历塑造了后期维氏哲学。“维(特)根斯坦教小学

的那几年,可能是塑造他后期哲学最具决定性的因素。教导儿童如何读、写、算等等实际工作,以及为小学生编

撰字典的经验,一定有助于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实用观……他的教学经验对他的后期哲学之影响,在他讲

课和写作中都表现得很明显”⑤。其次,中期的维氏逐渐发展了一种以讨论形式展开的“对话”哲学。“早期维

(特)根斯坦的哲学思考是孤独地进行,结果是发表独白。读《简论》(《逻辑哲学论》)可获得此一印象:其中的命

题都是要人接受的,而不是要人疑问的。他的语气像一个为真理支配的人在发言……另一方面,他的后期哲学

是在讨论和讲课中发生的,他所使用的是苏格拉底式方法。维(特)根斯坦经常强调:光听他讲课学不到他的方

法:讨论才最重要。结果,《探讨》(《哲学研究》)的写作方式是一种对话体”⑥。
(二)1929年维氏是如何看待哲学和科学的关系的?
李国山有关维氏在1929年对哲学和科学关系的说法是矛盾的。《逻辑哲学论》提出哲学和科学属于不同

领域和层次。然而,李国山指出,“如果说维特根斯坦早年还有意识地参照科学来理解哲学的任务的话,那么,
他自1929年重返剑桥之后便逐步淡化哲学与科学的对照,直至完全从哲学本身理解哲学,并不时提醒人们将

哲学探究与科学研究(如语言学、心理学等)严格区分开来,从而愈益彰显哲学的独特性与自主性。他提出,在
语法命题和经验命题之间存在着严格的区分,哲学上的许多混乱和迷惑都源自对二者的混淆。他在《哲学研

究》中把这种混淆视作需要医治的哲学病症之一”⑦。维氏在《逻辑哲学论》中严格地区分了科学和哲学,但他并

不是参照科学来理解哲学的任务。在下面将谈到的“维特根斯坦式”阐释视角中,笔者将阐明维氏之所以要严

格区分哲学和科学,那就是:维氏认为,全部可以说的东西构成了自然科学;其他不可说的比如美学、伦理学等

这些东西具有重要价值;哲学研究的内容在《逻辑哲学论》中主要是命题的本质,因此,哲学跟科学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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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国山《维特根斯坦哲学的分期及其弊端》,《河北学刊》2019年第1期,第22页。
李国山《维特根斯坦哲学的分期及其弊端》,《河北学刊》2019年第1期,第23页。
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楼巍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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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维氏在《逻辑哲学论》中并没有从科学的角度来理解哲学。
李国山认为,1929年维氏重回哲学研究时,所致力的方向还是他早期所定下来的哲学目标。早期维氏的哲

学研究的目标是“治疗型”的,即“通过对语言的逻辑分析,探究语言何以能图示世界,进而指明哲学语言何以无

法对世界作出有意义的言说,从而消除哲学问题”①。在这里,李国山的论点和论据出现了错位:他并没有从

1929年的遗作中找出直接文本证据,相反,他使用的文本来自《逻辑哲学论》②。当然,不可否认,《哲学研究》的
序言也曾表明该书内容起源于1929年。

(三)中期的维氏仍在思考命题的本质

维氏在1929年从事的哲学活动到底是不是继续沿着《逻辑哲学论》中的“治疗型”哲学所制定的方向作努

力呢? 本文的回答是否定的。本文以《大打字稿》开篇的有关讨论为例。维氏在《大打字稿》中的工作实际上始

于1929年③。《大打字稿》讨论的主题涵盖了“理解”、“逻辑”、“命题”、“意义”、“语言的本质”等。维氏在“语言

的本质”的主题讨论之后,紧接着就讨论了“哲学”。
《大打字稿》开篇讨论的是“理解”(understanding)过程。就作为过程的“理解”而言,是不是“理解”只能是

对“命题”的理解,而不是其他东西的理解呢? 也就是说,是不是只有等到那些理解的对象被表述为命题的时

候,我们才能谈论“理解”呢? 维氏的回答是模棱两可的。但是,有一点则是明确的:维氏提醒我们,他对作为心

理过程的“理解”不感兴趣。他所谓的“理解”,就是对命题的理解,“正如并不存在形而上学,也不存在元逻辑;
因此,词语‘理解’、表达式‘理解一个命题’也不是元逻辑的。它们跟别的表达式一样,都是语言的表达式”④。

1929年,维氏指出,那种认为“理解”过程是核心,记号是偶然的观点,具有诸多缺憾。比如,它会产生心理

主义的理解观,它会认为存在着某种“实体”般的“理解”对象。维氏给出的论点包括:“理解”是对命题的理解;
对命题的“理解”,就是对命题意义的理解;我们理解了命题的意义,就可以解释命题的意义;理解命题的标准,
就在于我们可以按照命题所描绘的情况行事;“理解”和“解释”存在密切联系;理解了一个词,就是知道如何使

用这个词语⑤。《大打字稿》后续章节就是沿着“命题”、“意义”等主题展开的。就此而言,《大打字稿》中开篇的

讨论,并不支持“治疗型”哲学解读视角。《大打字稿》中的主要任务是考察命题的本质,这一主题继续地展现在

维氏中期的哲学探索中。维氏在《逻辑哲学论》中研究的问题是命题的本质,他在那里基于以逻辑哲学为方法

的解说系统来考察命题的本质。在1929年,维氏思考的仍是命题的本质,只不过他那时候的着眼点是命题之

理解过程的本质。《逻辑哲学论》考察的问题是:什么是命题? “命题”的构成部分是什么? 而《大打字稿》开篇

考察的问题是:我们是如何理解命题的意义的?
(四)维氏中期的时间划分

李国山认为,维氏中期时间段似乎介于1919年到1929年间;但他几乎认为维氏在上述阶段没有从事实质

的哲学研究。本文认为,他的这两个推论并不完全成立。
首先,李国山对维氏中期的理解还有许多后续需要推进的地方。据以色列学者比列斯基的看法,维氏中期

哲学研究目前急需解决两个问题,其一是如何界定维氏中期的具体时间范围。目前虽然有很多学者尝试从不

同视角来论证维氏哲学的连续性,但这种建构或多或少地忽略了维氏中期哲学。换言之,我们需要具体地考察

维氏中期的哲学文本,挖掘出中期和早期、后期三个时期之间具体的哲学联系,这样才能更具有说服力地论证

维氏哲学发展的实质连续性⑥。
其次,如果我没有误解的话,李国山隐约地认为维氏中期指的是从1919年到1929年⑦。李国山对上述时

45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李国山《维特根斯坦哲学的分期及其弊端》,《河北学刊》2019年第1期,第21页。
李国山《维特根斯坦哲学的分期及其弊端》,《河北学刊》2019年第1期,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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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段的界定并没有给出解释。他可能会认为:1919年维氏完成了《逻辑哲学论》,觉得已经解决了所有哲学问

题,于是不再从事哲学研究;1929年维氏重返剑桥,重启了哲学研究。这样一来,1919年至1929年自然而然就

被界定为维氏中期。如果是这样,那么,上述看法是值得商榷的。目前,国内外学界对维氏中期哲学具体时间

段的界定仍然是悬而未决,存在着多种版本。比列斯基列举了一些代表性观点,如1929年(更早)到1944年(维
氏开始对《哲学研究》作最后的校对)、1929-1935年、1930-1935年、19世纪20年代末期到30年代早期①。上

述每一种分期都有具体的论据和详细的阐明。李国山似乎认为,1929年以后的时间段都属于维氏后期。在这

一点上,他的观点迥异于大部分国外学者的观点。
最后,李国山的理解或许是因为他还没有来得及参阅大量的维氏中期一手和二手文献。比如,卑尔根大学

维氏档案馆的研究人员已经翻译、整理和出版了大量维氏中期遗作②;许多重要的维氏中期著作已经出版了,如
《维特根斯坦之声》③;国内外已经出版了许多关于中期维氏哲学研究的专著和论文集,比如恩格尔曼、斯特恩、
菲格雷多、徐英瑾以及徐强等④。

(五)维氏于1919至1929年间仍在从事实质的哲学研究工作

1919至1929年间,维氏哲学没有“消失”,他仍在从事实质的哲学研究。巴特利(William
 

Bartley,
 

III)通过

对维氏当时任教的奥地利乡村的村民的大量采访调查,尝试描绘出维氏“消失”的十年。尽管巴特利的一些结

论充满争议,然而,无论如何,他发现维氏在那十年仍然在艰苦卓绝地从事着实质的哲学研究。他说,“我掌握

了他(维氏)在下奥地利三个小山村做小学教师期间的生活、人格和文化背景的详细情况……他在第一次世界

大战结束以及出版了《逻辑哲学论》之后,根本没有放弃哲学,相反,他试图把自己早期哲学的伦理学部分付诸

实践,与此同时,开始构思他后期哲学的主要思想”⑤。
维氏“消失”的十年,实际上包含着两个重要方面的哲学贡献:(1)维氏一直尝试不断地修正他在《逻辑哲学

论》中的逻辑哲学;(2)维氏亲自参与了当时盛行于奥地利的学校教育改革运动⑥。前者衍生出了后期维氏哲学

的一些核心观念,比如“哲学语法”、“语言游戏”;后者则衍生出了维氏的教育哲学⑦。
四 本文对维氏哲学中期的理解

前面已提过,比列斯基已经指出维氏中期哲学研究需要处理两个重要的问题。在此,笔者初步给出回答。
第一个问题是维氏中期的时间界定。江怡曾指出,的确存在一个独立的维氏中期哲学⑧。本文认为,存在

着对中期维氏哲学时间段的“广义”和“狭义”界定:维氏1919年完成《逻辑哲学论》之后就去从事别的事情,

1929年他重回剑桥大学,自此他和维也纳小组主要成员魏斯曼(Friedrich
 

Waismann)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哲学

合作,这一合作结束于1936年⑨。因此,从“广义”上说,维氏中期始于1919年,终于1936年。按照绝大部分学

者的观点,维氏于1929年年底重回剑桥大学,正式系统地从事哲学研究工作,于1933年以后在各种场合所讨

论的哲学主题、哲学风格已经趋于成熟,因此,从“狭义”上说,维氏中期指的是从1929年到1933年。
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如何从散乱的维氏中期遗作中挖掘出维氏有关哲学主题之连续性的脉络,从而论证

维氏哲学的实质的连续性。我们认为,这个问题才是维氏中期研究最为核心的问题。正如李国山所作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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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强《论魏斯曼对“中期”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的阐释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62-64页。
徐强《卑尔根大学维氏档案馆的研究:历程及影响》,《自然辩证法研究》2017年第6期,第27-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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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斯坦语言哲学的阐释与发展》。
巴特利《维特根斯坦传》,杜丽燕译,东方出版中心2000年版,第4-5页。
“维特根斯坦还是个参与者,在6年的时间里,他不是重复,而是以某种方式积极参与奥地利的学校改革计划。在这个问题上,他不是单纯地

追随;而是在教育上改革了一种个人的方法,必将影响他的技术哲学。”参见:巴特利《维特根斯坦传》,第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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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从元哲学角度来尝试论证维氏早期、中期和后期哲学发展的连续性。上述论证的主题是多元的,我们

可以尝试考察维氏哲学中的一些枢纽观念,尝试从不同时期的维氏文本中挖掘出维氏对那个观念的具体发展

和演变过程。这种工作实际上是证明维氏哲学连续性的重要途径。
我们并不反对单独研究维氏中期哲学。如果从维氏哲学发展连续性之构筑的角度出发,我们可能会对维

氏中期哲学获得更为深刻的理解。研究维氏中期哲学思想和文本是有必要的。维氏中期的研究价值就在于它

能够为维氏前期、后期哲学的关联提供线索。维氏中期哲学是维氏哲学大厦不可或缺的部分,是连接维氏前期

和后期哲学的纽带和桥梁。通过深入考察中期文本,或许就可以将维氏早期和后期哲学思想衔接起来,从而阐

明维氏哲学发展的连续性。笔者曾从魏斯曼(Fridrich
 

Waismann)的视角和语义学视角,分别阐明了维氏中期

语言哲学发展的连续性①。
我们能够在20世纪30年代的维氏遗作中发现其后期哲学的开端,包括他深刻地反思和批判《逻辑哲学

论》中的有关思想,提出了诸如“语言游戏”、“哲学语法”等后期哲学的核心观念。但我们不能因此就认为,维氏

中期哲学文本只能被当作维氏后期哲学研究的“背景”和“语料库”。维氏中期文本中大量地涉及到了心灵哲学

和数学哲学,维氏在这些研究主题中提出的观点,不仅跟《逻辑哲学论》中的观点存在联系,而且他还提出了很

多复杂难懂的观点,譬如唯我论和现象学语言。《大打字稿》的内容虽然更接近于《哲学研究》,但还是跟《哲学

研究》存在诸多差异。韩林合曾客观地指出,对维氏前期哲学而言,中期哲学是对前期哲学的修正,但本质上是

连续性的,维氏仍然是沿着《逻辑哲学论》所描绘的哲学道路往前发展的;对后期哲学而言,中期哲学是对后期

哲学研究道路的初步铺设,后期的元哲学观点在中期哲学那里的表述和见解就非常成熟了。但是,在语言和世

界的结构以及语言的界限方面,维氏中期哲学跟后期哲学存在着本质差异,跟维氏前期哲学存在着很多连续

性②。
五 维氏中期元哲学的两个“面相”
维氏后期反复提到我们应该从不同的视角来考察同一个哲学问题、哲学观念。我们可以从不同视角去

“看”。维氏中期哲学可以分为不同“面相”:维氏本人所记录的哲学文本所体现出来的“面相”;维氏的学生、友
人等所记录下来的维氏哲学“面相”,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魏斯曼所刻画的“面相”③,并且在魏斯曼保

留的记录中还存在着维氏中期有关哲学本质的讨论④。把上述不同“面相”综合起来考察,或许会更为深刻地理

解中期维氏哲学。
(一)面相之一:“我们的方法”
“我们的方法”综合了石里克(Moritz

 

Schlick)、魏斯曼和维氏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分别所持有的元哲学

观点。这种哲学方法的核心在于两点:对哲学问题采取综览视角;哲学研究在某种程度上等同于语法研究。
“‘我们的方法’的落脚点在语言,目的在于通过建构不同的例子来获得对语言的语法图像的综览视角:综览就

是一种哲学视野……魏斯曼认为我们可以通过对语言具体使用的规则的描述来获得。问题的核心在于关注语

词具体使用的多样性:语词具体使用的多样性就是语词的语法规则的多样性”⑤。
综览视角为什么对哲学问题至关重要呢? 因为“综览可以消除不安”⑥。哲学家为什么会对某个哲学问题、

哲学概念感到不安呢? 维氏中期哲学指出,在考察命题的理解的时候,哲学家常常假定存在着一个类似实体的

命题意义、有关命题意义的心理图像、对命题意义的理解的神秘过程、对命题意义的瞬间理解以及意义是一种

“无定形”之物。于是,哲学家便想方设法去搞清楚那些“以太物”,然而他们又无法把握那些东西,于是他们心

中充满着不安的情绪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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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强《论维特根斯坦语义思想发展的连续性》,《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22年第5期,第74-79页。
韩林合《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解读》下册,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604页。
徐强《魏斯曼论“实指定义”》,《自然辩证法研究》2016年第4期,第3-8页。
徐强《论“中期”维特根斯坦“治疗型”哲学的两种解读》,《清华西方哲学研究》2022年第1期,第51-70页。
徐强《论“中期”维特根斯坦“治疗型”哲学的两种解读》,《清华西方哲学研究》2022年第1期,第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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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面相中,哲学研究是对语法的考察。“‘我们的方法’突出了语法研究的重要性。语法研究要求我们更

多地从不同侧面考察哲学问题以及表达哲学问题的语言。多角度考察语言游戏的视角就是综览。综览的目的

在于加深哲学家对哲学问题的理解,从而消除哲学家内心的不安”①。
(二)面相之二:《大打字稿》中的“哲学”部分

《大打字稿》中的“哲学”一章,指出哲学问题源自哲学家自身。类比地说,就是“哲学家有病,需要治疗”②。
从疾病框架出发,维氏所思考的问题包括:那些患了哲学病的哲学家到底表现出了哪些“症状”? 如何“治疗”那
些有病的哲学家? 最后,如何正确地做哲学?

《大打字稿》指出,有病的哲学家在做哲学的过程中表现出了诸多“症状”,比如内心总是充满不安与困惑、
像无头苍蝇一样乱撞等③。针对上述“症状”,维氏给出了三种“疗法”:(1)我们需要指出有病的哲学家在做哲学

的过程中运用了错误类比,而最终抉择只能来自于有病的哲学家④;(2)“治疗型哲学”要让“有病的哲学家”对他

所思考的问题获得综览式理解⑤,“综览式”理解的目的在于看到语言不同意义与哲学问题不同视角之间的关

联⑥;(3)哲学目的在于清楚地描绘语言,展示出语言具体的用法和终结之处,对语言的具体描绘就是对语言具

体用法的考察,也就是语法考察,因此,哲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语法考察⑦。维氏认为,通过上述“疗法”使“有
病的哲学家”变成为“健康的哲学家”。也就是,纠正“有病的哲学家”对语言的误用,让语言回到它原初使用语

境中,并最终转变他们看待哲学问题的视角和态度⑧。
最后,哲学研究有如下本质特征:(1)哲学问题源于我们对日常语言的误用和错误的类比;(2)维氏要求我

们对表达哲学问题的具体语词的语法进行研究,包括关注具体语词的不同用法、不同语境等;(3)语法的重要性

跟语言的重要性是不相上下的;(4)哲学研究的方法是对语法所做的综观性再现,哲学研究的目标在于获得清

晰的论证和不偏不倚的态度⑨。
六 讨论

(一)维氏中期的元哲学是不是“治疗型”的?
维氏中期元哲学思想展现出了两个“面相”,二者既有差别也有共性。维氏中期的元哲学观点的核心在于

提倡把语法研究当作哲学研究。而语法研究的具体展开方式,就是仔细地考察语言的不同使用情形,从而为哲

学家就某个哲学观念或者词语提供综览的视角。
从连续性视角来看,维氏中期的元哲学观点跟其早期的元哲学观点存在着实质的连续性和一致性。维氏

早期认为,哲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是考察命题的本质。他在《逻辑哲学论》中所使用的方法是逻辑主义,通过他所

提出的解说系统,从而阐明命题的本质。维氏中期仍然认为,哲学研究的核心在于考察命题的本质,只不过他

所使用的方法和视角有所转变,即把语法研究作为方法、把考察命题的各种各样的具体的用法作为主要内容。
就此而言,维氏中期的元哲学不是“治疗型”的。李国山对维氏中期的元哲学的解读只是抓住了其中一个

面相。在《大打字稿》所提供的“面相”中,诚然,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治疗型”哲学,然而这只是一种隐喻,其实

质跟魏斯曼所描绘的“面相”是一样的,哲学研究作为语法研究才是维氏中期元哲学的根本观点。
(二)李国山对维氏中期元哲学的“治疗型”解读是受到了其他阐释者解读的影响

李国山通过对维氏中期哲学文本的阐释和分析,从而得出了“治疗型”解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李国山跟

贝克(Gordon
 

Baker)一样,都认为维氏的“治疗型”哲学跟精神分析联系紧密。贝克认为,维氏的“治疗型”哲学

可以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模式中得到完满的解释。李国山也有类似看法。他说,维氏的元哲学“其前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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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强《论“中期”维特根斯坦“治疗型”哲学的两种解读》,《清华西方哲学研究》2022年第1期,第60页。
徐强《论“中期”维特根斯坦“治疗型”哲学的两种解读》,《清华西方哲学研究》2022年第1期,第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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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科手术般的……而后期则是精神分析般的,即通过引导人们密切关注语言的用法而从哲学困惑中摆脱出

来”①。后来,哈克(Peter
 

Hacker)
 

对贝克的解读给予了激烈批评,认为贝克误解了维氏②。
笔者在别处讨论了哈克和贝克的争论③,此处不再赘述。笔者只是指出了如下事实:阐释者对维氏的“治疗

型”哲学的有关解读,基本都是源自维氏的中后期文本,可以说最早源于《哲学研究》。后来,随着《大打字稿》等
维氏中期哲学遗作的出版,阐释者对维氏元哲学观点之“治疗型”哲学解读才回溯到了维氏中期。之后,随着新

维特根斯坦学派的兴起,“治疗型”哲学的解读才被推到《逻辑哲学论》。
在笔者看来,“治疗型”哲学的说法,很大程度上是维氏在中期尝试将自己的元哲学观点通过弗洛伊德精神

分析的类比,以此来更好地表达自己当时所具有的元哲学观点。但是,就连维氏本人也没有直接说过,他的元

哲学思想就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不但如此,维氏还激烈地批判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④。因此,本文认为,
李国山跟贝克类似,他们所理解的维氏的元哲学是“治疗型”哲学,是源于他们自己的阐释视角。

(三)如何理解维氏的“治疗型”哲学观念?
维氏所谓的“治疗型”哲学观念只是类比,这只是维氏对哲学研究本质的思考所作出的众多类比中的一个。

“治疗型”哲学主要策略在于让“健康的哲学家”跟“有病的哲学家”进行理性“谈话”,是一种“谈话疗法”。维氏

的这种元哲学观点主要分布在《大打字稿》中。在《哲学研究》中,他的说法就很理性了。或者说,“健康的哲学

家”、“有病的哲学家”这些人物最后都进入了维氏的“对话”世界中。
 

“治疗型”哲学的方法类似于“谈话疗法”,目的在于通过哲学讨论,让那些陷入某些哲学“偏见”中的哲学家

对自己所处的情况有清晰了解。这种哲学的讨论是理性对话,其目的在于让对方对己方所提出的观点的自由

的接受。为了更好地理解“治疗型”哲学,维氏主张两种类比:“治疗型”哲学可以类比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

(这是维氏提到的);“治疗型”哲学可以类比于苏格拉底的辩证式谈话(维氏虽然没有提到,但他实际上是这样

做的)。“治疗型”哲学的本意是通过哲学对话,并以此来给对话者对他所思考的(哲学)问题提供一种综观视

角,让对话者加深他对他所思考的那个哲学问题的本质的理解。进一步说,“治疗型”哲学本身也是类比。唯一

值得讨论的问题就是,这种“哲学对话”到底是否需要真的在实际生活中践行,或者只是一种思想实验?
综上,维氏中期的元哲学不是“治疗型”的。维氏在早期和中期的元哲学中一以贯之的方面在于,维氏哲学

研究的主要问题始终是关于命题的本质的问题,只是他在不同阶段所采取的研究视角不同而已。

[责任编辑:何 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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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数据法效力的域外扩张
与中国范式研究

林福辰

  摘要:数据已成为当今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但目前全球尚未形成统一的数据跨境流动规则。在此背景下,美
国与欧盟相继构建起“外向干涉型”和“内向保护型”数据法域外适用体系,以加强对网络空间的规制力。此举存在

滥用数据法域外效力的隐忧,增加了各国数据的被动开放风险,也抬高了企业全球经营的合规门槛。作为数字产

业大国,我国亦应加强数据立法,构建“能动回应型”数据法域外适用体系,既要顺应国内数字市场发展的内向性要

求,也应兼顾互联网企业走出去的外向性需要,推动我国数据法域外效力的合理适度延伸,并完善外国数据法不当

域外适用的阻断机制,以此探索全球数据治理的中国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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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数字革命几乎渗透到了社会经济关系的各个方面,数据经济成为重组全球经济要素资源、重塑全

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性力量①。大变局之下的当今世界,全球治理体系亟待改革与完善,
国际竞争越来越体现为制度、规则、法律的竞争②。确保数字经济的供应链安全对提升国家竞争优势至关重

要,因此,数据立法成为各国在国际社会争夺数据治理话语权、输出本国数据治理规则、扩大本国数据优势的

主要路径③。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争相制定具有域外适用效力的数据法律法规,以期维护本国数据产

业的竞争优势,争夺国际数据治理话语权。近年来,我国数据法律体系虽初具轮廓,国内数字经济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显著提高,但尚未形成数据法域外适用体系,难以防控域外数据行为对国家安全、公
共利益与个人权益的潜在危害,运用法治手段应对外国数据法不当域外适用的能力亟待提升。有鉴于此,本
文拟在梳理美欧数据法域外效力规则体系的基础上,探究数据法域外适用体系的中国范式,并就外国数据法

不当域外适用的中国应对方案进行探讨。
一 国家数据法效力域外扩张的理论归因

(一)规制数据跨境流动目标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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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宏《大数据与数字经济》,《求是》2022年第2期,第28页。
周强《在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引下

 

奋力推进新时代司法为民公正司法》,《求是》2022年第4期,第22页。
王燕《数据法域外适用及其冲突与应对———以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与美国<澄清域外合法使用数据法>为例》,《比较法研究》2023年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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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在2010至2019年间,全球数据跨境流量以每年45%的惊人速度增长,从45Tbps增长到

1500Tbps①。数据作为新兴的生产要素,为全球经济增长提供新动能的同时,也改变了社会的责任配比②。
首先,大型互联网企业对用户数据的商业化利用,致使个人隐私保护问题尤为突出。当前,个体的社会

生活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数字化”,在网络空间和存储设备中留下自身的“数字痕迹”,随之而来则是个人数

据跨境流动存在的隐私泄漏风险。例如,Facebook曾在用户不知情或“非自由”同意的情况下从第三方网站

或应用搜集用户信息,对此,德国联邦最高法院曾于2020年6月裁定Facebook构成对公民隐私的侵犯,责
令其调整服务条款和数据处理活动③。不仅如此,在数字技术的加持下,数据处理者对个人信息的大规模、
自动化搜集弱化了传统匿名化技术的实际效果,进而加剧了个人数据被过度商业化利用的风险。因此,基于

个人隐私信息保护的目的,规制数据流动是各国政府当前的重要责任。
其次,数据跨境流动,对公共安全利益带来挑战。公众在享受互联网便利性的同时,也面临着虚假信息

泛滥、有害信息传播、网络犯罪发生等诸多危害。立足国家治理层面,各国往往基于一定的保护义务,推动网

络空间规制的变革,强化网络空间架构的控制性。一般而言,网络空间的规制程度取决于网络空间的架构,
而该架构的属性由价值观决定④。例如,德国通过限制数据跨境流动,禁止公民通过互联网平台售卖与纳粹

有关的纪念品⑤;越南亦曾颁布立法,限制危及越南公共秩序的信息在网络空间中传播⑥。所以,各国对公共

安全的维护,使规制数据流动有了天然的合理性。
最后,利用大数据分析等数据手段,一国可能有针对性地开展对他国信息情报的收集和处理工作,从而

威胁到他国国家安全。例如,美国自2007年起启动了代号为“棱镜”的秘密监控项目,直接进入美国网际网

络公司的中心服务器里挖掘数据、收集情报,微软、雅虎、谷歌、苹果等在内的9家国际网络巨头参与其中⑦。
可见,数据的自由流动对国家安全构成了新的挑战,各国对数据行为的监管需求更为迫切。

综上,放任国家数据的自由流动,会触及到该国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核心部分,这与该国特定公共政策目

标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冲突。面对数据跨境流动对个人信息、公共利益和国家安全的冲击,各国近年来愈

发重视数据安全风险的法律防范,并通过完善国内立法、参与国际合作等方式,强化对数据流动的规制,以此

落实网络空间中的国家保护义务、满足规制数据跨境流动的合理性国家要求。
(二)数据法效力域外扩张的现实必要性与国际合法性

数据法效力域外扩张具有现实必要性。面对因数据跨境流动而产生的全球性威胁,各国目前难以在短

期内形成具有统一性、全球性的数据跨境传输规则⑧。网络空间的出现,使法律属地主义被不断削弱,传统

的国家界限变得愈加模糊,这使国际法成为应对数据跨境流动诸多现实挑战的理想平台。2003年,联合国

信息社会世界峰会在《日内瓦原则宣言》中指出,“与互联网有关的公共政策的决策权是各国的主权”⑨。联

合国相关专家组的报告亦明确了《联合国宪章》对网络空间的适用性。据此,既有国际法体系重申了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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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 wp-content uploads 2023 02 MGI_Global-Flows_Dicsussion-paper-CN-20230215 pdf。
劳伦斯·莱斯格《代码2.0:网络空间中的法律》,李旭、沈伟伟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2版,第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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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对网络空间的适用性,各国享有对境内网络设施的管辖权。除此之外,国际法拓展有限,且多停留于倡

议的层面,实践中可操作性欠佳。同样的叙事也体现在数字贸易的国际规制层面,CPTPP、RCEP等协定确

立了以数据跨境自由流动为原则、本地化为例外的规制进路①,但就数据跨境流动例外条款的具体适用,各
区域一体化协定缺乏明确指引。传统的国内立法管辖权是以属地管辖为基础,以属人管辖、保护性管辖和普

遍性管辖等为补充。然而,互联网具有虚拟性、开放性和无边界的特征,大规模的数据跨境流动对以属地为

基础的国际管辖秩序形成了严重挑战。同时,一个借助互联网实施的行为不仅在地理空间上难以界定行为

发生地,其影响范围也非地理意义上的领土边界所能阻隔,这进一步削弱了属地管辖的规范意义。对此,以
美国和欧盟为代表的国家或实体探索创新立法管辖模式,延伸数据法域外效力,希冀提升其对数据跨境流动

的规制力。由此,各国开始将注意力转向国内,尝试通过强化涉外立法以监管数据跨境流动。
数据法效力域外扩张具有国际合法性。一般认为,法律属地主义式微是社会、技术等一系列因素叠加的

结果②。1927年,国际常设法院在“荷花号”案中对国家实施域外管辖的行为进行了阐明,认为:“国际法非但

远没有设立一般禁止性规定以要求各国不得将其法律的适用及其法院的管辖权扩展至领土外的人、财产和

行为,反而在这方面为各国留下了广泛的自由权利,仅在特定情形中以禁止性规则限制之;除特定情形,各国

皆得自由采取其认为最好与最适合的原则”③。据此,国际常设法院确立了“国际法不禁止即为允许”的原

则,奠定了国内法域外适用的合法性基础。目前,全球并未形成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数据保护国际规则,没有

对国家管辖权向域外延伸进行过多限制,宽松的国际环境为各国扩张数据法域外效力奠定了合法性基础④。
二 美欧数据法域外适用体系的范式考察

(一)美国“外向干涉型”数据法域外适用体系

美国在全球互联网产业拥有近乎垄断的市场地位,凭借数字技术与产业规模的巨大优势,美国数据法域

外适用体系秉持“外向性”姿态,致力于获得调取全球数据的能力。以2018年《澄清域外合法使用数据法案》
(Clarifying

 

Lawful
 

Overseas
 

Use
 

of
 

Data
 

Act,以下简称CLOUD法案)为代表的数据立法就试图突破美国

域外取证瓶颈,赋权政府可以调取本国企业在境外存储的数据信息。

1.依托全球数字市场垄断地位的“外向性”姿态

作为美国数据立法的基础性法案,1986年《存储通信法案》(Stored
 

Communications
 

Act,以下简称

SCA)主要关注发生在其国内的数据行为,但未明确美国政府是否有权要求通信服务商提交存储在境外的数

据。在微软案中,美国当局试图获取存储于境外的数据。对此,微软公司认为涉案数据存储在爱尔兰境内,
基于属地管辖的限制,美国当局搜查令的效力不能及于该数据。区别于微软所主张的“数据存储地标准”,美
国政府认为微软是数据的实际控制者,其在本土通过互联网即可完成数据的调取;作为美国境内企业,微软

公司应当执行美国当局依据SCA签发的搜查令。美国法院最终裁判,搜查令的实施地点是决定该案能否援

引SCA的重要因素,微软公司在美国境内的情况不足以替代对数据位置的关注⑤。
为破解域外数据的可及性限制,美国出台了CLOUD法案,引入“数据控制者标准”来弱化数据与物理

空间的关联性。CLOUD法案规定,只要互联网企业拥有、监控或控制用户数据,那么无论该数据是否存储

在美国境内,相关企业作为数据控制者都应承担向美国政府披露数据的义务⑥。在实践中,微软、谷歌、苹果

等美国科技企业占据着全球绝大多数数字市场的份额,获得了海量数据资源,这让它们成为美国获取域外数

据的关键桥梁。尽管这些公司仍必须服从所在国的数据监管规则,但是借助“数据控制者标准”,CLOUD法

案可以让美国在事实上具备获取全球数据的能力,并且不需要考虑数据的实际存储地。
为进一步提升调取全球数据的有效性,CLOUD法案还设置了严格的责任豁免条件。CLOUD法案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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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域外数据控制者如欲免除数据披露义务,需同时满足三个条件:第一,法案对域外数据控制者施加的数据

披露义务违反了“适格外国政府”法律;第二,美国法院根据案件情况和公平理念,依国际礼让原则主动放弃

CLOUD法案的域外适用;第三,数据控制者所服务的用户不是美国人且不在美国居住①。然而,美国法院

在实践中认定的“适格外国政府”相当有限,目前,仅英国和澳大利亚获得了认定并签订了数据调取协议②,
也缺乏明确的国际礼让分析思路③。同时,作为法律概念的“美国人”的涵盖范围相当宽泛。在美国对外制

裁中,“美国人”不仅包括美国公民、合法获得永久居住的外国人以及在美注册的公司等主体④,甚至还覆盖

了美国公司的外国子公司和美国人管理的外国公司⑤。对此,美国政府曾毫不掩饰地表示,CLOUD法案代

表着一种新的范式,一种高效获取电子数据的保护办法⑥。

2.致力于获得调取全球数据能力的“干涉性”追求

作为美国行使域外管辖的合法性依据,CLOUD法案的“数据控制者标准”虽具有客观属地原则或效果

原则的特征⑦,但是,法案的调整对象十分宽泛,适用也具有相当程度的灵活性,这对干涉他国数据监管权的

正常行使以及削减其他国家保护公民隐私、国家安全的能力造成了影响。例如,CLOUD法案规定的数据控

制者涵盖了电子通信服务和远距离计算服务提供者⑧,这意味着提供电子邮件、社交媒体、云存储等服务的

相关企业,甚至电商平台都是数据披露义务的承担者。不仅如此,美国司法部认为,域外的数据控制者如与

美国有足够的联系也可触发CLOUD法案的适用⑨,此种联系包含了拥有、监控和控制等数据处理活动的全

周期。这进一步扩大了法案的潜在适用范围,体现了美国对数据法域外效力的极致追求。
同时,美国与其他国家间的数据调取具有非互惠性。SCA规定通信服务商不得向外国政府提供有关通

信内容的数据,导致他国在侦查打击犯罪时,难以通过双边司法协助请求而从美国当局获得涉案数据。相比

之下,CLOUD法案虽规定“适格外国政府”也可通过数据控制者获取存储于美国境内的数据,但是,“适格

外国政府”的构成标准非常严苛,相关国家不仅被要求与美国签订数据调取协定,同时还要为数据控制者免

除数据披露义务提供实质性或程序性的救济途径,这让外国在实践中近乎无法获取美国境内存储的数据。
不仅如此,“适格外国政府”还要给予美国同等的数据访问权,并面临美国定期的单边审核与“随时开除”的压

力。非互惠性的标准,加上调取全球数据的干涉性追求,会在客观层面几乎造成“全球→美国”的数据单向流

动,折射出“美国优先”的立法思路和主导全球数据流动秩序的野心。
(二)欧盟“内向保护型”数据法域外适用体系

1.服从于欧洲数字市场统一需要的“内向性”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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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美国庞大数字产业对CLOUD法案实施的支撑,欧盟数字市场的发展整体滞后,对外国技术的

依存度较高,因而加剧了欧盟加强内部数据保护的现实紧迫性。欧盟内部几乎没有大型数字平台,数字产业

规模仅占全球70个大型数字平台市值的4%①。谷歌、脸书和微软等美国互联网企业几乎垄断了欧盟数据

市场,收集大量用户数据,并通过精准推送创造了海量广告收入。不仅如此,上述企业还可能妨碍欧洲国家

政府开展工作。如在新型冠状病毒流行期间,法国当局曾开发出“Stop
 

Covid”的病毒密接者追踪程序,但遭

到苹果和谷歌公司的技术阻拦,致使软件无法实际投入应用。在此背景下,欧盟数据监管的自主性面临严峻

挑战,欧盟公民对个人数据和隐私保护的担忧与日俱增。
针对由外国互联网企业主导的在线环境,欧盟试图通过数据法的域外适用,强化内部市场监管,调整数

据主体和数据控制者之间的力量对比。欧盟早在1995年便颁布了数据相关立法,即《关于个人数据处理及

其自由流动的个人保护第95/46/EC号指令》(Directive
 

95 46 EC
 

of
 

the
 

Enropenan
 

Parlian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n
 

the
 

protection
 

of
 

individuals
 

with
 

regard
 

to
 

the
 

processing
 

of
 

personal
 

data
 

and
 

on
 

the
 

free
 

movement
 

of
 

such
 

data,以下简称《数据保护指令》)。但遗憾的是,《数据保护指令》需经欧盟成员国转化为

国内法后方可实施,这导致了欧盟内部数据保护水平的差异。因此,欧盟于2016年通过了《一般数据保护条

例》(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以下简称GDPR),并将其作为一项直接适用的数据基础性立法。
与《数据保护指令》相比,GDPR加重了数据控制者义务,力求切实落实数据主体权利的保护。

在域外管辖权方面,GDPR首先承继了《数据保护指令》的“设立机构标准”。其第3.1条规定,不论数据

处理行为实际是否在欧盟内进行,GDPR都适用于在欧盟内部设立机构的数据控制者。这虽未明确GDPR
能否进行域外适用,但实际上保证了GDPR规制域外数据处理行为的可能。在此基础上,欧盟通过“目标指

向标准”拓宽了数据法的域外效力。得益于数据的无边界属性,现实中数据控制者在境外亦可完成对欧盟用

户数据的收集、分析和处理。因此GDPR第3.2条规定,即使数据控制者未在欧盟设立机构,GDPR依然适

用于为欧盟内的数据主体提供商品或服务的数据控制者,以及对发生在欧盟内部的数据主体活动进行监控

的数据控制者。这就是“目标指向标准”。可见,相较于“设立机构标准”,“目标指向标准”在事实上更具有域

外效力扩张的色彩。
晚近以来,“设立机构标准+目标指向标准”的管辖权模式也被吸收到欧盟新近颁布的数据立法之中。

2022年7月,欧盟委员会颁布的《数字服务法》(Digital
 

Services
 

Act,以下简称DSA)第2.1条规定,该法案

适用于向拥有其设立地或位于欧盟的服务接受者提供的中介服务,而服务提供者的设立地点不受限制。欧

盟2023年5月生效的《数字市场法》(Digital
 

Markets
 

Act,以下简称DMA)也遵循相似进路,其第1.2条规

定,面向欧盟境内用户或平台提供服务的互联网企业,都是该法案的调整对象,至于企业的设立地或营业地

并非该法案是否适用的因素。
2.致力于强化保障数据主体权利的“保护性”追求

就数据权利保护的限度而言,欧盟始终围绕《欧洲人权公约》第8条展开,将个人数据权利理解为一项基

本人权,认为数字技术的发展并不能影响对个人隐私权利的保护。在此观念指导下,GDPR创设了用户删除

权、被遗忘权等新型数据权利,强化个人信息保护水平。同时,为确保相关规则能够在实践中发挥实效,欧盟

通过扩大解释延伸“设立机构标准”和“目标指向标准”的涵盖范围,拓宽数据法域外适用的场景。
关于“设立机构标准”,欧盟数据保护委员会曾指出,只要域外的数据控制者与其在欧盟境内的“设立机

构”之间存在真实有效的联系即可认定为满足该标准②。在Google
 

Spain案中,位于美国的谷歌公司负责处

理西班牙的用户数据,而位于西班牙的谷歌分公司仅负责当地的搜索引擎业务。针对此种情况的法律适用

问题,欧盟法院认为,分公司的创设为总公司的广告业务提供了盈利空间,谷歌公司也与分公司之间存在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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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有效的联系,进而认定谷歌公司的域外个人数据处理行为应适用《数据保护指令》①。可见,欧盟对“设立

机构标准”的理解十分宽泛,域外的数据控制者可能因为域外的个人数据处理活动而适用欧盟的数据法。
在“目标指向标准”中,GDPR着眼于欧盟范围内数据的保护,而不仅停留在欧盟公民数据保护的层面。

关于GDPR第3.2条中“数据主体”的界定,欧盟采用了与美国CLOUD法案相近的规制方式,指出“GDPR
提供的保护应适用于个人数据受到处理的自然人,无论其国籍或居住地如何”。同时,欧盟力图保持数据处

理行为定义的宽泛性,GDPR在序言中规定,该法中的“监控”是指在互联网对自然人进行的追踪,包括后续

个人数据处理技术的潜在使用,此类个人数据的技术处理包括对个人进行特征分析,并预测个人的偏好、行
为和态度。由此表明,实践中域外数据控制者若以欧盟为对象进行相关的数据处理活动,那么其行为很有可

能构成GDPR第3.2条中“对欧盟内数据主体进行监控”,从而触发欧盟数据法的域外适用。例如,在Judith
 

VIdal-Hall 
 

Robert
 

Hann 
 

Marc
 

Bradshaw
 

v 
 

Google
 

Inc案中,欧盟法院曾认定谷歌公司通过Cookie存储

用户数据并推送个性化广告的行为构成对用户的监控追踪②。
三 美欧滥用数据法域外效力规则的消极影响

数据法域外效力的扩张有其内在合理性,但未经来源国允许的数据跨境调取,将被视为对一国数据主权

的侵犯,而被界定为外国数据法的不当域外适用。美国意欲绕过各国监管实现对全球数据的调取,其数据法

的域外适用呈现恣意扩张的态势,各国亟须重视并加以应对。相较之下,欧盟的数据法域外适用体系虽呈现

“内向性”姿态,但设立高标准权利保护机制的原因是欧盟对外输出数据监管模式的政策需求,以此寻求影响

全球数据流动规则的话语权。
(一)增加各国数据被动开放的风险

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互联网活动呈现远程化、全球化和虚拟化的特点,极大地冲击了传统立法的

管辖模式。然而,数据的存储仍要依托计算机实体,这为国家主权原则向网络空间治理领域拓展提供了基

础。在2023年11月召开的首届全球人工智能安全峰会上,中国、欧盟等多个国家代表共同签署《布莱切利

宣言》,在宣言中表示要携手合作应对人工智能所引发的相关风险,并尊重各国规制数据活动的自主权和灵

活性③。可见,数据主权是国家主权在网络空间的自然延伸和表现,国家主权原则依然是全球数据规则治理

的基础。在数据主权原则的指引下,各国普遍主张不能以严格的自由流动义务或完全禁止本地化的要求来

限制主权国家出于正当理由治理互联网的能力。截至目前,已涉及32个国家的27项自贸协定包含了有关

数据本地化的条款④。
然而,数据的本地化存储并不能削减互联网企业对数据的现实支配力。鉴于微软、谷歌、苹果等美国企

业近乎掌控了全球数据设备终端和传输通道,美国倾向于将数据支配力作为数据监管权力行使的边界。美

国司法部认为,只要可以从美国领土访问到有关数据,这些数据就属于美国法律可以轻松“领土化”的地

区⑤。这无疑是对他国数据主权的否定,并为自身数据霸权的行使提供依据。
数字产业的强大竞争力叠加CLOUD法案的“数据控制者标准”,致使美国政府的数据调取之手可方便

地延伸到国境之外,实现了“境内外一盘棋”。从寻求国家间司法协助到要求企业提供数据,数据提供主体的

转变极大地减少了美国获取域外数据的阻力。加之调取全球数据的干涉性追求,美国数据法存在恣意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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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趋向,这势必会加剧美国与他国数据管辖权的冲突,增加他国境内存储数据被动开放的风险。在此背景

下,由于缺乏与美国数字产业相抗衡的经济实力,大部分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难以通过双边谈判达成双

向数据流动安排,只能被迫遵循CLOUD法案的“适格外国政府”标准和美国政府的审查。
欧盟数据法虽致力于内部市场的统一化建设,但也存在侵犯他国数据主权的隐忧问题。例如,欧盟在

《电子证据条例(草案)》中规定了与美国CLOUD法案相似的“数据控制者义务”,以期单方面获取域外数

据①。另外,GDPR的域外适用以数据行为构成“设立机构标准”或“目标指向标准”为要件,但面对纷繁复杂

且日新月异的网络空间,从事实要件到构成要件的投射过程存在高度的不确定性。例如,针对域外数据控制

者提供商品或服务的行为,GDPR还要求判断域外数据处理者是否有向欧盟数据主体提供商品、服务的主观

目的。对此,欧盟数据保护委员会认为,应结合具体的案件事实加以判断,并综合考虑其他因素②。由于立

法措辞的模糊性,欧盟执法机关或法院可以在实践中放宽境内主体与域外数据处理行为的实际联系要求,采
取相关措施,进而影响他国的监管自主性。

(二)抬高企业全球经营的合规门槛

近年来,欧盟数据立法不断更新迭代,对公民数据权利的保护力度渐次加大。通过数据法域外适用,欧
盟能够塑造其他国家及市场行为主体的议程设置和偏好界定,进而重塑各国的相对优势与国际竞争格局。
例如,高标准的权利保护搭配数据法的域外适用,容易在事实上造成数据本地化的效果,即造成间接型数据

本地化③,大幅增加企业的合规成本。2023年4月,欧盟依据DSA要求17个超大在线平台和两个超大型在

线搜索引擎承担更严格的平台义务,否则相关企业将面临全球年营业额6%的罚款④。迫于巨大的监管压

力,许多大型在线平台开始有针对性地调整其数据合规政策。例如,TikTok推出“三叶草项目”,花费12亿

欧元在爱尔兰和挪威新建三个数据中心,用于存储1.5亿欧洲用户的个人数据,以满足欧盟的合规要求⑤。
同时,欧盟数据法的域外适用可能加重境外企业的法律责任。在Google

 

Spain案后,谷歌公司遵循判

决结果,有针对性地调整了在欧盟境内的搜索程序,但欧盟数据保护机构认为,谷歌公司应在全球范围内删

除链接,实现用户的被遗忘权。在Schrems
 

II案中,欧盟法院同样认为,无论是否在欧盟境内,欧盟用户的

个人数据保护水平应实质等同⑥。为了强化与欧盟的实际联系,GDPR还要求域外互联网企业在欧盟境内

设立代表处⑦。相关代表处即便不进行具体的经营活动,也可以作为欧盟数据保护机构调查执法的对象。
如此一来,欧盟数据保护机构在依据GDPR域外效力规则认定域外数据控制者违反欧盟数据保护标准时,
可以通过代表机构提高执法的有效性。

不仅如此,域外企业始终在被动适应欧盟的数据保护标准。随着数据立法的完善,欧盟数据保护标准不

断提高。为实现“保护性”追求,欧盟强势地将其数据保护标准全球化,从而导致欧盟与其他国家的数据跨境

流动合作具有较强的不确定性。以欧盟与美国间的数据传输合作为例,安全港协议(Safe
 

Harbor)、隐私盾

协议(Privacy
 

Shield)曾于2015年和2020年被欧盟相继宣告无效,此种反复给美国企业带来了极大的数据

合规压力。更值得关注的是,美欧前两次合作的失效源自欧盟法院Maximillian
 

Schrems
 

v.
 

Data
 

Protection
 

Commissioner案和Schrems
 

II案的判决,这意味着欧盟法院是通过司法审查的方式实现对数据流动的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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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①。在这一过程中,美国更多的是在被动地面对欧盟数据保护标准的变化。2023年,新达成的“欧盟-
美国数据隐私框架”(EU-U S 

 

Data
 

Privacy
 

Framework,以下简称EU-U S 
 

DPF)协议生效,该协议是美

欧第三次尝试建立稳定的跨大西洋数据流动安排所作的努力。美国企业的数据合规责任再次加码,在个人

权利保护方面,框架内企业应向欧盟用户告知收集数据的类型与使用的目的,给予个人访问其数据的权利,
为个人提供限制其个人数据的使用和披露的选择和手段。与此同时,为满足国家安全的需要,企业仍要承担

向当局披露用户信息或转移给第三方的责任,相关企业还需每年向美国主管部门提供材料以证明其合规性,
否则将受到美国商务部、联邦贸易委员会(FTC)等机构的制裁。根据附件的规定,EU-U S 

 

DPF还构建了

独立的纠纷解决程序,允许欧盟个人提起仲裁,以解决“任何EU-U S 
 

DPF其他机制未解决的违反该框架

的行为”②。值得注意的是,EU-U S 
 

DPF的实施也不影响GDPR对欧盟成员国个人数据处理行为的适用

性。可见,欧盟对外开展数据跨境流动合作的前提,是域外企业充分遵守欧盟的数据保护标准,并以此作为

域外企业进入欧盟市场的条件。而随着欧盟数据保护标准的提升,强调数据自由流动的美国公司不得不调

整原有的数据运营模式③。
四 数据法域外适用的中国范式及其建构路径

2022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50.2万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占GDP比重提升至41.5%④,数字经

济已成为实现创新发展、重塑国民生活的重要力量。为规范引导数字产业发展,我国现已出台《网络安全

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基础性法律,国内数字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显著提

升。然而,相较于欧美的数据立法,我国数据法仅有个别条款涉及域外适用,规则的体系性不足,可适用性有

待提高。我国《数据安全法》第二条规定,在我国境外开展数据处理活动,损害我国国家安全、公共利益或个

体合法权益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在境外处理我国境内自然人个人信息的活动应受《个人信息保护法》调
整。同时,针对欧美数据法的不当域外适用,我国也缺乏必要的应对措施。对此,我国亟须在现有分散式立

法的基础上,省思数据法域外适用体系的中国范式。
(一)构建我国“能动回应型”数据法域外适用体系

1.秉持“能动性”姿态

美国数据法域外适用体系的“外向性”姿态与其互联网企业在全球的产业优势密切相关,欧盟的“内向

性”姿态则是其加强内部数字市场统一化监管的结果。相比之下,我国数字产业的发展兼具欧美的特点。一

方面,我国数字市场日新月异,但互联网企业的经营行为仍需加强规范引导。2021年,在对滴滴公司的网络

安全审查中,国家网信办查明滴滴公司存在违法收集用户手机相册中的信息、人脸识别信息、乘客地址信息

等16项违法事实⑤。在国家安全领域,2023年,我国在对美光公司进行网络安全审查时发现,该公司在华销

售的产品和提供的服务涉及对我国基础设施相关关键信息数据的收集,存在严重涉外网络安全隐患⑥。另

一方面,自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数字丝绸之路”倡议以来,我国持续加强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在数

字经济前沿领域的合作,国内数字产业的发展成果正惠及全球。当前,我国已与17个国家签署“数字丝绸之

路”合作谅解备忘录,与23个国家建立“丝路电商”双边合作机制,与周边国家累计建设34条跨境陆缆和多

条国际海缆⑦。“在尼日利亚,中尼两国企业合作成立的电子商务及支付企业OPay,已成为该国最大的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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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网络之一,拥有700万用户和30万家合作商户,每月交易额达30亿美元”①。因此,我国数据法域外适

用体系的建构应秉承兼收并蓄的理念,积极参与全球数据治理,既要顺应引导本国数字市场发展的内向性要

求,也应兼顾保障互联网企业走出去的外向性需要,保护企业的海外合法权益,推动“数字丝绸之路”的高质

量发展。

2.致力“应对性”追求

一方面,应对域外数据控制者的不当行为影响,维护国家安全、公共利益与公民权益。在实践中,以逐利

为目的的数据控制者存在过度收集、使用和处理数据的倾向。对此,我国近年来不断完善数据法律体系,总
结数据治理的中国经验。不同于欧盟以人格与身份为核心的“保护性”数据立法,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更
加具有实用主义的特点,其保护的法益涵盖了人格与人身财产安全等多项权益②。同时,作为发展中国家,
我国强调数据的跨境流动不能有损国家安全。在此基础上,我国应协调内外部数据市场,探寻中国特色数据

法域外效力的系统性延伸方案。不仅如此,通过完善数据法域外适用体系,我国亦可与全球数据治理建立内

外联动模式,推动数据流动国际规则的形成,为全球数据治理贡献中国方案。
另一方面,主动解决外国数据法域外效力规则的滥用问题,积极有效地应对外部风险挑战。习近平指

出,在信息领域没有双重标准,各国都有权维护自己的信息安全,不能牺牲别国安全谋求自身所谓绝对安

全③。我国于2020年提出《全球数据安全倡议》,呼吁“各国应尊重他国主权、司法管辖权和对数据的安全管

理权,未经他国法律允许不得直接向企业或个人获取位于他国的数据”④。然而,以美国CLOUD法案为代

表的“干涉性”数据域外适用体系存在较高的滥用风险,我国应充实数据法律工具箱,建立完善阻断制度,赋
予企业国内救济途径,以避免我国境内数据的被动开放风险。

(二)推动我国数据法域外效力的合理适度延伸

目前,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与《数据安全法》采用数据处理的“行为发生地标准”,即无论数据处理者是

否在中国境内,只要其数据处理行为发生在我国,就应受我国数据法的调整。“行为发生地标准”看似适用范

围广泛,但数据在传输过程中,可能会涉及多个位于不同位置的服务器以及遍布全球的网络线路,致使在实

践中数据处理行为地难以被准确认定。同时,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三条规定的具有域外效力的条件,包
括“以向境内自然人提供产品或服务为目的”或“分析、评估境内自然人的行为”等情形,在表达上具有模糊

性,在实践中较难界定。对此,我国可借鉴域外立法模式,完善数据法域外效力规则。
首先,采用“设立机构标准”的域外适用模式。相较“行为发生地标准”,欧盟数据法的“设立机构标准”作

为客观的连接点,在实践中更容易聚焦物理地点的关联性。为保障数据法调整范围的周延性,“设立机构标

准”应包含域外企业在我国境内设立的分支机构或具有法人资格的子公司。
其次,吸纳“目标指向标准”作为补充。当前中国网络用户人数已位居世界首位,数字经济规模位列全球

第二,这既反映出我国数据产业的强大实力,也对数据保护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以效果原则为连接点,对
拥有巨型数据市场的我国尤为重要。在此基础上,发挥我国司法的能动作用,也有助于提高数据法域外适用

的灵活性。作为技术日新月异的新兴领域,与数据相关纠纷的产生,往往也会创设一个部分或者全部不受规

范所约束的新场域,冲突成为促使新规范建立的催化剂,致使新规则不断地被创造、旧规则不断地被改进⑤。
因此,我国法院应秉持能动司法的姿态,将行为对国家安全和利益的影响作为连接点,探寻域外数据处理行

为与我国的实际联系方案。同时,不仅应关注个案的审理,更应积极评估纠纷所涉及的各方利益与多元价

值,分析阐释数据跨境流动治理的中国立场。
再次,我国数据法域外适用体系的建构应坚守国际法治轨道。美国“外向干涉型”数据法域外适用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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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菲·库阿库《携手共建“数字丝绸之路”(观点)》,《人民日报》2023年5月29日,第1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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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弘扬传统友好

 

共谱合作新篇———在巴西国会的演讲》(2014年7月16日,巴西利亚),《人民日报》2014年7月18日,第3版。
《全球数据安全倡议》,《人民日报》2020年9月9日,第1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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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美国优先”理念下的产物,存在滥用倾向。因此,我国应防范美国CLOUD法案不当适用所引发的消极

影响,而不是将“数据控制者标准”作为借鉴模板。构建我国域外适用的法律体系,应以得到国际法认可的管

辖原则或与相关国家缔结的国际条约作为依据,从而与美式“长臂管辖”划清界限。如出现法律冲突,应秉持

多边主义,考虑其他国家的合理利益与关切,通过协商谈判予以妥善解决。
(三)完善外国数据法不当域外适用的阻断机制

我国《数据安全法》第三十六条规定,非经我国主管机关批准,境内主体不得向外国司法或执法机构提供

存储于我国境内的数据。然而,在外国强制数据调取的证据开示要求和我国数据监管的双重压力下,企业履

行任何一方的义务都会遭到另一方的惩罚,进而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为避免给企业带来不必要的合规义

务,衡平关键数据本地化监管与外国数据披露要求的内在张力,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针对外国数据法的不当域外适用,我国应完善阻断立法,丰富企业救济途径。通常而言,阻断法是指在

管辖权冲突的情况下,禁止在本国管辖范围内适用外国具有域外效力的法律并消除其影响的一类国内法的

统称①。广义的阻断法包含了应对不当域外证据开示的法律,以及应对次级经济制裁的法律②。目前,我国

《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以下简称《阻断办法》)的适用前提仅限于在“违反国际法和国际

关系基本准则”的条件下,不当禁止或者限制我国主体与第三国(地区)进行正常的经贸及相关活动的情形,
即针对次级制裁的阻断,无法涵盖外国滥用数据法域外效力规则要求数据控制者开示证据的情形。因此,在
《阻断办法》基础上,我国可从公力阻断与私人救济两方面建构数据法阻断规则。其一,以美国CLOUD法

案为代表的数据法域外效力规则,本质上是借助单边手段获取电子化的司法证据,符合广义阻断语境下的损

害他国司法主权的取证情形。对此,法国2022年修订的《阻断法》,明确企业在面对外国数据披露要求时,有
向法国政府报告的义务③。目前我国《阻断办法》的法律位阶偏低,考虑到外国数据法不当域外适用的现实

威胁,应打破《阻断办法》规则供给不足及法律位阶低的掣肘,推动制定《阻断法》④,并将外国数据法不当域

外适用所涉及的证据开示纳入阻断范围。同时,考虑到数据无边界的属性,数据传输阻断禁令的申请主体可

由“中国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扩展为“在中国有经常居所地的公民和在中国有营业地的法人或者其他

组织”。其二,拓展私人救济途径,突破企业的“两难困境”。《阻断办法》第十一条规定,我国企业因未遵守外

国法律受到重大损失的,我国政府可以根据具体情况给予必要的支持。针对数据产业的特殊性和敏感性,我
国应细化企业申请政府支持的标准以及政府提供补偿的形式。2023年9月,我国颁布《外国国家豁免法》,
其第四条授权我国法院在特定情形下管辖以外国国家为被告的民事案件。在此背景下,我国应完善追偿程

序,明确追索求偿诉讼的请求权基础和案件的管辖范围,准许因外国滥用数据法域外效力规则而遭受损失的

我国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国内法院起诉并要求赔偿。

[责任编辑:苏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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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中心化背景下数字身份识别的
法律风险及其应对

靳梦戈

  摘要:数字身份是数字化时代对个体传统身份的突破和超越的产物,是以数字化方式呈现的身份样态,具有唯

一性与可验证性、动态性与跨界性、私有性与匿名性的特征。以用户自主控制身份数据为核心理念的去中心化身

份识别技术已成为当下数字身份管理识别的主流。然而,去中心化背景下数字身份识别存在隐私与数据安全、身
份盗用与身份欺诈、法律监管以及跨境数据流动等风险。构建安全、可靠、高效、公平的数字身份识别体系,应当注

重激励隐私保护并强化数据安全规定,建立数字身份的法定技术标准,构建法律与技术相均衡的协调机制,推进数

字身份国际合作的法律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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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熟人社会中,人的身份依靠社会交往的人际关系予以证明;在计算机时代,人的身份依靠公权力

机构提供的身份证、护照等法定证件予以证明①。随着人类迈入“万物数字化、一切可计算”的信息新时代②,
这种数字化浪潮剧烈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存在样态,并对建立在传统物理世界基础上的身份识别观

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冲击③,传统的身份识别方式(如身份证、驾驶执照等)在数字世界中面临诸多限制,
促使了数字身份识别技术的快速发展。虽然数字身份识别技术及其相关应用已经得到了较为广泛的研究,
但学界多数研究都集中在如何提高识别准确性或如何保护用户隐私等方面。未来,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

法律法规的逐步完善,数字身份识别将在保护个人隐私、提高交易效率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对于这一技术

可能引发的法律风险及其应对措施,学界还缺乏比较系统和全面的研究。本文将在去中心化的背景下,以全

新的视角探讨去中心化技术在数字身份识别中的应用,分析其法律风险,并提出针对性的应对措施。
一 数字身份的内涵及其可识别性

数字身份是对传统物理身份的迭代。在数字化时代,数字身份作为在数字社会中生存主体的重要表征,
是了解个体与数字世界互动的关键,同时也是主体进入网络社交的基本门槛和准入凭证④。因此,理解数字

身份的内涵、识别特征、发展演变以及识别技术,对于把握其在当代社会中的角色至关重要。
(一)数字身份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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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是识别自我和其他主体的特定标识①。数字身份是指以数字化方式呈现的身份,是个体在数字空

间中的唯一标识,通过一组电子数据涵盖了个人的基本信息、在线行为、社交网络互动等多维度信息。基于

身份观念的复杂性,数字身份具有身份识别、身份认同和数字化身的多元面向②。它不仅是网络空间进行交

易、社交、学习和工作的虚拟凭证,也是现代数字经济和社会运作的基石。与传统身份相比,数字身份具有明

显的动态性和选择性特征,能够反映个体在数字空间中的行为变化和社交互动,具有更强的时效性和个性化

特点。而传统身份通常依赖于静态的、非选择性的要素,如姓名、籍贯、性别等,这些要素大多在个人出生或

成年早期确定,难以改变。
数字身份与传统身份的核心区别在于其构成元素的动态性和复杂性。数字身份的崛起意味着人与人之

间的关系不再局限于特定的物理空间,在数字世界里,个体的身份不仅包括传统意义上的基本属性,还扩展

到了个人的在线活动、偏好设置、交互数据等。这些数据是可变的,可以根据个人的活动和环境的变化而更

新,从而使数字身份能够更准确地反映个体当前的状态和行为模式。此外,与传统身份依赖于政府或权威机

构的颁发和认证不同,数字身份的建立和认证通常依赖于数字技术,如密码学、区块链和生物识别技术等,其
认证过程和管理机制需要新的法律规范和技术标准来保障。总之,数字身份是对传统物理身份的重要补充

和扩展,它通过整合个体在数字空间的多维度信息,提供了一种更为灵活且动态的身份识别方式。这种转变

不仅影响了个人的社交互动和经济活动,也对法律制度和社会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
(二)数字身份的可识别性特征

随着数字化生活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源、社会关系均已迁移到网络场域,各种性质、功能和形态各

异的网络场域是维系数字化生存的基本载体③,数字身份的应用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与传统身份识

别方式相比,数字身份具备了多样化的特征和功能,不仅体现了数字技术的进步,也代表了社会治理和个人

隐私保护方法的变革。特别是在去中心化环境下,数字身份的可识别性特征变得更为复杂和多维,具有唯一

性与可验证性、动态性与跨界性以及私有性与匿名性等属性,这些属性共同构成了数字身份的核心特征,并
且在确保个人数据的安全性、促进跨域服务的整合以及保障用户隐私等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唯一性与可验证性

数字身份的唯一性,是指在数字环境中,每个身份标识符都是独一无二的,确保了每个主体在网络空间

的独立性和不可替代性。这种唯一性的建立基于复杂的算法和加密技术,以确保每个数字身份的独特性不

能被复制或重复使用。在去中心化的身份系统中,唯一性不仅是身份验证的前提,也是维护系统完整性和防

止身份被盗用的关键。数字身份的可验证性,指其真实性和合法性可以通过技术手段进行验证。在传统的

中心化系统中,这种验证通常依赖于中心服务器或认证中心的确认。而在去中心化系统中,可验证性通过使

用公钥基础设施(Public
 

Key
 

Infrastructure,PKI)④、数字签名等加密技术实现,任何人都可以验证数字身份

的真实性而无须依赖第三方机构。这种机制大大增强了系统的安全性和透明度,但同时也对加密技术和算

法安全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动态性与跨界性

数字身份的动态性,体现在其能够反映和适应主体在数字空间中的行为和属性的变化。这不仅包括基

本信息的更新,如地址变更、职务变动等,还涉及到信誉评分、交易历史、行为习惯等更为复杂的维度。动态

性要求数字身份管理系统具备高度的灵活性和适应性,能够实时更新和维护身份信息,确保信息的准确性和

时效性。数字身份的跨界性,则指其可以跨越不同的平台、网络和应用进行识别和验证。这种特性在促进信

息共享和服务整合方面具有重要价值,但同时也带来了安全性、隐私保护和数据一致性的挑战。在去中心化

的身份系统中,跨界性的实现依赖于标准化的协议和互操作性机制,从而使得不同系统间的身份信息可以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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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KI使用公钥理论和技术为用户提供安全服务,将用户公钥与身份信息绑定在数字证书中,实现了大规模网络环境中可靠的信息交换与身

份认证。参见:黄保华等《基于 MPT索引的高效链上PKI模型》,《信息网络安全》2022年第8期,第73页。



全、高效地共享和验证。

3.私有性与匿名性

数字身份的私有性或称隐私性,是指个体具有在数字环境中控制自己的个人信息并决定这些信息如何

被收集、使用和分享的属性。它涉及到个人数据的各个方面,包括但不限于个人身份信息、位置数据、通信记

录、在线行为习惯等。私有性保护的核心是赋予个体对自己信息的控制权,确保个人信息只在用户明确同意

的情况下才能被访问和使用,采取适当的安全措施保护个人信息不被未授权访问、泄露或滥用。数字身份的

匿名性,是指在进行数字活动时,个体的身份不被揭露或不与其真实身份直接关联。匿名身份认证是指用户

在注册过程中无须提供身份信息便可以获得身份标识并用于系统认证①。通过匿名性机制,用户可以在网

络上发表意见、进行交易或参与活动,而不必担心个人身份信息的泄露。匿名性的关键在于隐藏或掩盖个人

身份的标识符,利用加密技术和匿名通信协议(如Tor网络②)保护用户在网络上的活动不被追踪,使得个人

行为不能轻易地被追溯到特定的个体。因此,对于某些网络安全事件而言,用户身份匿名性阻碍了对该事件

的追踪溯源③。
(三)数字身份识别方式的演变

数字身份识别是指通过数字化手段验证和管理个体在数字空间中的身份标识过程。随着数字化时代的

深入推进,数字身份识别方式也在不断演变与革新。这一变革不仅反映了技术的飞速发展,更彰显了社会对

身份识别安全性、便捷性、隐私保护的多重需求。数字身份作为个体在数字空间中的标识与表征,其产生及

发展与数字技术密切相关,经历了较为长期的演化过程,其识别方式经历了从简单认证到复杂验证、从中心

化到去中心化的转变。

1.简单认证的初始阶段

在早期的互联网和数字技术应用中,数字身份通常为用户名和密码的组合,这种识别机制易于实现,但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数字交易的增加,其安全性和功能性的局限逐渐显现。简单的认证识别机制无法有效

地防止身份盗窃、欺诈等问题,黑客通过各种手段获取用户的登录信息,从而进行未经授权的访问和操作,这
不仅威胁到用户的隐私和数据安全,还可能导致严重的经济损失。而且,简单认证机制缺乏对用户行为的跟

踪和分析能力,无法提供个性化的服务。用户必须在每个平台上重复输入凭证,增加了操作的复杂性和不便

性。这种认证机制也无法有效区分合法用户和恶意行为者,限制了用户高级安全需求的实现。

2.多因素认证与整合身份管理的发展阶段

为了解决安全性和功能性的问题,数字身份管理引入了多因素认证(Mult-Factor
 

Authentication 
MFA)机制,如短信验证码、电子邮件确认、生物识别等,与单一的用户名和密码不同,MFA要求用户在登录

时提供多个独立的凭证,大大增加了黑客破解的难度。同时,随着互联网服务的增多,用户需要在多个平台

和服务中认证自己的身份,这促进了整合身份管理(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 IAM)系统的发展。

IAM系统通过提供单一登录(Single
 

Sign-On SSO)等功能,使用户能够使用一组凭据访问多个系统和服

务;通过集中管理和监控用户访问权限,能够及时检测和处理潜在的安全威胁,并确保用户数据的安全。

3.区块链与去中心化身份识别技术的转型阶段

随着区块链技术的兴起,数字身份识别迎来了转型。与传统分布式网络相比,区块链更多关注如何自

治、平等、安全地实现网络服务④,通过提供去中心化的数据管理框架,使得数字身份能够在去中心化、不可

篡改的分布式账本上进行注册和验证。这种去中心化身份(Decentralized
 

Identity,DID)识别技术,不仅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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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了身份管理的安全性和透明度,而且赋予了用户对自己身份数据的控制权。在这种模式下,用户可以自主

管理自己的身份信息,选择性地与服务提供者共享必要的数据,有效地保护了个人隐私。

4.人工智能与智能合约的未来趋势

未来,数字身份的发展将更加依赖于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和智能合约技术。AI能够通

过分析用户行为、交易模式等数据,提供更为精准的身份验证和个性化服务。智能合约则可以在满足预设条

件时自动执行合约条款,为数字身份的使用提供了新的可能性,比如自动化的信用评估、权限管理等。此外,
在区块链的PKI中,每个存储的证书都不能被丢弃或卸载,但智能合约允许用户替换自己的证书或存储的

信息,而不会影响以前存储的数据①。
(四)数字身份监管技术的发展

探讨去中心化背景下数字身份识别的法律风险及其应对策略,关键在于理解中心化身份识别技术与去

中心化身份识别技术在核心理念、管理架构及其安全性能上的根本差异。这些差异不仅影响着技术实施的

可行性和效率,也涉及到隐私保护、数据安全、法律责任等多个方面。
首先,在核心理念层面,中心化身份识别技术依靠一个受信任的中心机构去维护一个全面的、可靠的身

份数据库的支持,个人或实体必须通过这个中心机构来验证他们的身份信息。例如,银行可能需要通过政府

数据库来验证个人的社会保障号码,或者在线平台可能要求用户通过电子邮件验证来确认其身份。而去中

心化身份识别技术则是对数字身份管理的一次重大革命,其核心理念是赋予用户对自己身份数据的完全控

制权②,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中心化身份验证机制。
其次,在管理架构层面,传统的中心化身份识别技术建立在一个核心的权威机构或机构集群上,这些机

构负责管理和存储个人身份信息。这种机制在许多国家的政府机构、金融服务和在线服务提供商中被广泛

采用。与之不同的是,去中心化身份识别技术不再存储于任何单一的中心化数据库中,而是分布式地存储在

区块链上,赋予每个用户独立控制和使用数字身份的能力,确保了数据的不可篡改性和持久性。去中心化身

份识别技术没有单一的管理主体,由网络的多个节点共同地维护和验证,从而实现身份信息的去中心化管

理。
最后,在安全性能方面,中心化身份识别技术将用户的身份信息集中地存储于单一的数据库中,这种方

式虽然便于管理,但同时也集中了风险。例如,中心化身份识别技术的隐私保护依赖于中心机构的安全措

施,这种依赖关系使得用户隐私保护存在潜在风险。此外,在应对法律风险的能力上,中心化身份识别技术

将风险集中于中心机构,使得责任更为明确,但这也可能导致在遇到法律问题时整个系统陷于被动停滞。而

去中心化身份识别技术通过在网络的多个节点上分散地存储身份信息,极大地增强了数据的安全性和可靠

性。具体而言,去中心化身份识别技术使得个人身份信息的存储变得透明而安全,同时也提高了数据的抗审

查性。用户通过持有与其数字身份关联的一对密钥(公钥和私钥)来管理自己的身份信息。公钥广泛分布,
而私钥则由用户安全保管,未经用户授权,任何人都无法访问或更改用户的身份信息。例如,去中心化身份

识别技术通过加密和匿名机制,让用户能够更好地控制自己的身份信息,从而有效地减少了隐私泄露的风

险。此外,去中心化身份识别技术的法律风险则分散于网络的多个节点,虽然这使得法律责任的界定更为复

杂,但同时也保证了单一节点问题不会影响到整个系统的运行。
综合而言,中心化身份识别技术与去中心化身份识别技术从生成理念到实践运用等多个维度存在着本

质区别。这些差异不仅对技术选择有着重要影响,也对确保数字身份识别的法律风险得到有效应对提出了

挑战。
二 数字身份识别面临的法律风险

数字技术与现实社会的深度融合,在传统的物理空间之外发展出无限延展的虚拟空间,由此形成虚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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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的双层社会架构①。数字身份识别技术作为现代信息社会的核心技术,既是实现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推动

力,也随之产生了一系列复杂的法律与伦理问题。去中心化作为一种技术和管理理念,虽然在提升系统透明

度、增强用户自治方面具有显著优势,但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法律风险。包括但不限于去中心化背景下的数

字身份识别,面临着用户隐私权和数据安全、身份盗用与身份欺诈、法律监管及跨境数据流动等风险。
(一)隐私泄露与数据安全的挑战

大数据的追溯功能创造了空间和时间“圆形监狱”的幽灵②,使每个人都深陷在这个由大数据构成的监

狱中,
 

受到抽丝剥茧般的严密监控,
 

任何一点隐私的信息,
 

都会成为大数据的一个片段,
 

最后被整合成人

们的数字身份③。去中心化系统尽管以其较高的安全性获得推崇,但并非绝对安全,其中技术漏洞的存在为

黑客攻击提供了机会,使他们取得存储在去中心化网络中的敏感信息。这些漏洞可能出现在智能合约的编

码中,或因区块链平台本身的安全缺陷而产生。尽管去中心化网络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匿名性,但通过交易行

为和模式的分析,恶意分子可能追踪到特定用户的身份及其进行中或已完成的活动。去中心化的特性使得

一旦信息被上传至区块链,就很难被删除或撤回,这也会对用户的数据删除权带来挑战。
去中心化系统的数据保护面临的挑战主要源自传统法律框架与去中心化技术之间的适应性差异。首

先,当前大多数数据保护法律,如欧盟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GDPR),
是基于中心化数据处理模式设计的,使得这些法律难以直接适用于去中心化的数据处理环境。例如,GDPR
规定了数据处理者和数据控制者的责任和义务,但在去中心化系统中,由于缺乏明确的数据控制者,这些规

定难以实施。而且,从全国性立法层面来看,我国也并未对数据确权作出回应④。其次,区块链网络所有用

户共享一个公共区块链,不会存在因为单点失效而导致系统故障的情况,因此,除掌握区块链网络51%的算

力能够进行信息修改外,区块链网络可以被视为是绝对安全的⑤。这表明,数据安全可能面临51%攻击,这
种攻击虽在大型网络中难以实施,但理论上是能够篡改区块链信息、影响数据完整性的。最后,中间人攻击

(Man
 

in
 

The
 

Middle
 

Attack,MiTM)⑥可能在数据传输过程中发生,尤其是当通信未充分加密时,中间人可

截获并篡改数据。重放攻击和时间戳攻击则分别通过重新发送交易信息和操纵时间戳来欺骗网络和影响交

易顺序,威胁网络的完整性。
(二)身份盗用与身份欺诈的风险

去中心化背景下,个人身份盗用和欺诈的具体情形及所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展现出了明显的多样性和复

杂性。身份盗用指的是不法分子通过非法手段获取他人的身份信息,并在未经他人同意的情况下,冒充他人

进行各种活动。在去中心化的数字身份系统中,身份盗用包括但不限于私钥的窃取、身份证明文件的伪造等

行为,其动机主要包括经济利益的获取、逃避法律制裁、破坏和干扰系统正常运行等。因此,设计新颖、安全

的身份认证方案至关重要⑦。
首先,私钥的安全问题是去中心化系统中身份安全的核心。用户的数字身份和访问权限几乎完全依赖

于私钥,其安全性直接关系到身份安全。私钥一旦被盗或丢失,攻击者便能轻易冒充身份主体,获得对其数

字资产、个人信息和服务的无限制访问权。这使得个人身份被盗用的风险极高,攻击者可能利用被盗身份进

行各种欺诈活动,如非法转移资产、发布虚假信息等。
其次,智能合约的安全问题日益凸显,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智能合约是一种执行合约条款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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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交易协议,它是区块链
 

2.0的代表性技术,允许无第三方的可信交易,交易可追溯且不可逆①。去中心化

应用和服务的运作依赖于智能合约的自动化操作,但这些合约可能存在编码漏洞或设计缺陷。这为攻击者

提供了机会,他们可以通过这些漏洞修改合约中的身份验证逻辑,获得未经授权的访问或操作权限,从而进

行身份欺诈或其他恶意活动。
再次,随着人工智能应用范围的不断扩大,社会工程学攻击的智能化和高仿真特征不断增强,其威胁不

容小觑②。尽管去中心化技术本身具备较高的安全性,但用户可能会成为钓鱼攻击、欺骗或其他形式操纵的

目标。攻击者通过诱导用户泄露个人密钥或点击恶意链接,实现对用户身份的控制,自动学习并构造虚假信

息,使用户自愿上钩,进而对其实施身份盗用和欺诈。
最后,跨境身份欺诈问题因其复杂性和跨国界的特点使得治理更加困难,同样需要高度关注。去中心化

身份技术的跨境特性,意味着身份验证和使用不再受地理限制。这一特点虽然带来了便利性,但同时也为跨

境身份欺诈提供了可能。攻击者可以利用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的法律和监管差异,进行身份盗用,实施跨境

诈骗或其他非法活动。在这种情况下,受害者往往面临着追踪攻击者和对其进行法律追责的双重困难,尤其

是当涉及到多个司法管辖区时。
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与信息数据技术的进步相辅相成,其风险与问题也同根而生③。面对这些挑战,法

律责任的界定难度显著增加。由于去中心化环境缺乏中心化的身份管理和验证机构,当发生身份盗用或欺

诈事件时,责任归属的确定变得异常复杂。去中心化的匿名性和伪匿名性特征进一步加剧了这一问题治理

的难度,使得追踪攻击者和实施法律制裁变得更加困难。
(三)数字身份引发的法律监管难题

去中心化技术的发展,使得数字身份引发的法律监管难题变得日益复杂。这种技术转变推动了对传统

法律概念的重新审视,特别是在隐私权、数据安全和身份认证领域。去中心化的特性虽然强化了个人隐私保

护和数据主权,却也带来了监管的不确定性,尤其是在确保合规、防止身份盗用和明确法律责任方面。此外,
去中心化系统的跨境特性和国际法律差异进一步增加了监管的复杂度,因此,国内外层面均需加强法律协调

和合作。
1.监管框架与去中心化技术的冲突

去中心化技术,特别是基于区块链的应用,通过分布式账本技术提供了一种无需信任中介即可实现信息

和价值传递的方式。这种技术架构的核心优势在于其匿名性或至少是伪匿名性,以及确保数据的不可篡改

性。这些特性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用户隐私保护,但同时也为传统监管技术的应用带来了挑战。
一方面,匿名性与监管透明性的矛盾。去中心化技术中的匿名性或伪匿名性特征,意味着用户可以在网

络上进行交易而无需透露其真实身份。这种匿名性虽然保护了用户的隐私权,但也为非法活动提供了可乘

之机,如洗钱、资金逃避监管等。因此,如何在不破坏去中心化本质的前提下,实现对于非法活动的有效监

管,成为监管科技(RegTech)④面临的一大挑战。
另一方面,分布式技术与集中式监管的冲突。去中心化技术的另一大特点是其分布式特性,这意味着没

有中央控制点或单一的故障点。这种分布式的特性虽然提高了系统的稳定性和抗攻击能力,但也使得传统

基于中心化的监管机制难以奏效。监管机构通常习惯于通过监管中心化的机构来间接监管整个市场,但在

去中心化的环境下,这种方法不再适用。
2.法律跟进与技术发展的脱节

首先,法律制定与更新的滞后性。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以《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和
 

《网络

安全法》三法为核心的网络法律体系,为保障数字时代良好的网络环境提供了较为完善的法律基础。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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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苗苗、芮兰兰、徐思雅《面向文化资源可信共享的多因子身份认证方案》,《通信学报》2023年第10期,第36页。
方滨兴等《人工智能赋能网络攻击的安全威胁及应对策略》,《中国工程科学》2021年第3期,第63页。
邱遥堃《走出虚拟世界:元宇宙热的批判性解释》,《中外法学》2023年第4期,第1081页。
监管科技是指一种搭载科技创新的监管新方法,主张融合法律和技术来共同提高政府的监管能力。参见:许多奇《论监管科技的双层容错机

制》,《政治与法律》2024年第1期,第139页。



当前的三法体系中涉及数字身份权利的内容较少①。相对于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新兴、
复杂的去中心化数字身份识别技术的不断涌现,法律的制定和更新通常需要经过长时间的立法调研、讨论和

审议过程,这种时间差导致了法律对新兴技术的规制往往处于滞后状态。例如,当前的法律体系可能还在讨

论如何针对传统的中心化数字身份识别技术进行规制,而去中心化身份识别技术等新兴技术已经广泛应用,
法律的滞后性使得新兴技术引发的风险得不到及时的控制和应对处理。

其次,法律条款的泛化与模糊性。为了应对技术发展的不确定性,法律往往采取泛化和抽象的表述方

式,试图覆盖尽可能多的情况和技术形态。然而,这种做法在实践中往往导致法律条款的模糊性,使其在法

律适用和执行过程中出现诸多困境。例如,在去中心化数字身份识别技术的法律规制中,如何界定“去中心

化”的标准、如何判断数据处理行为是否符合“最小必要性原则”,这些都是在实际操作中难以准确把握的问

题。模糊的法律规定不仅增加了执法的难度,也给技术的开发和应用带来了不确定性。
再次,跨界性技术的法律适用问题。去中心化背景下的数字身份识别技术具有强烈的跨界性,既涉及信

息技术领域,也涉及金融、医疗、教育等多个行业领域。这种跨界性给法律适用带来了挑战,不同领域的法律

规定可能存在差异甚至冲突,如何在去中心化技术应用中统一法律规范、协调不同领域法律之间的关系成为

棘手难题。此外,去中心化技术的应用往往跨越国界,而不同国家的法律体系、监管标准不一,如何建设具有

整体性、协同性的跨界治理体系②,处理跨国法律适用和冲突,也是法律跟进与技术发展脱节中的一个重要

问题。
最后,技术特性与法律规制的矛盾。去中心化数字身份识别技术的一些核心特性,如匿名性、不可篡改

性等,与当前的法律规制存在天然的矛盾。例如,匿名性虽然可以保护用户隐私,促进社会平等③,但同时也

给身份验证、数据追溯等带来了难度,这与法律对于身份明确性、数据可追溯性的要求相冲突。如何在保障

技术发展和创新的同时,确保数据安全、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是法律规制需要解决的矛盾。
(四)跨境数据流动面临的法律障碍

在去中心化技术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全球数字身份认证领域的复杂性不仅涉及技术层面的创新,也涉及

法律、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个维度的相互作用。

1.去中心化身份识别技术对现有国际法律框架的挑战

去中心化身份识别技术的核心优势在于提供了一种去中心化、不依赖于单一权威机构的身份验证方式。
然而,这种去中心化的特性在跨国应用时却遇到了重大的法律障碍。不同国家对于个人数据的保护、网络安

全、身份认证等方面有着截然不同的法律规定和实施标准。例如,欧盟的GDPR与美国的信息隐私法律在

许多方面存在根本性的差异。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在保障个人隐私和数据安全的同时,实现一种全球通用的

去中心化身份认证系统,成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国际性问题。

2.国际合作与法律协调面临着国际政治和经济因素的复杂影响

不同国家和地区在政治体系、经济发展水平、技术实力等方面的差异,导致它们在面对数字身份识别及

其法律规制时持不同的立场。这不仅使国际标准的制定变得困难,而且即使达成了一定的国际共识,其执行

和监督也充满挑战。例如,在去中心化身份认证技术的应用中,发达国家可能更加重视个人隐私保护和数据

安全,而发展中国家则可能更加关注技术的普及和经济效益。这种差异在试图建立一个全球统一的法律和

技术标准时会产生显著的分歧。

3.技术的快速发展变化也为国际法律协调带来了巨大挑战

区块链的身份认证技术正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和演变,然而,法律制度的建立和修改通常需要较长的时

间,这种滞后性使得现有的法律难以有效应对快速发展的技术需求。例如,去中心化身份认证系统在提供高

度安全和匿名性的同时,也可能被用于国际非法活动,如跨国洗钱或国际恐怖主义融资。这就要求国际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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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要制定适应新技术的法律规范,还要建立有效的监管和执法机制。

4.跨境数据流动所引发的法律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讨论点

在全球化的今天,数据的跨境流动已成为常态,但这也带来了复杂的法律问题。不同国家对数据的存

储、处理和传输有着不同的法律要求。在去中心化身份认证系统中,数据需要在全球范围内传输和存储,这
就会触及到多国的数据保护法律。如何保证数据在多规则框架下自由流动,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①。

三 数字身份识别法律风险的应对措施

数字时代需要有前瞻性的立法,立法者要深刻理解数字技术背后的多重道德缺失与资本逐利的陷阱,平
衡好技术发展与人类发展的法律和伦理的天秤②。技术日新月异,法律也需要随之调整,不能拘泥于传统的

法律框架,而应当在保障基本权益的前提下,确保法律与技术的同步发展。
(一)激励隐私保护并强化数据安全规定

1.创新隐私保护技术的激励措施

创新隐私保护技术的激励措施,应当以稳定为导向③。政府可以设立专门的技术创新基金,支持开发和

应用新的隐私保护技术,如区块链和AI在数据保护中的应用。此外,政府可以为采用先进隐私保护技术的

企业或研究机构提供税收减免或财政补贴,以鼓励他们在隐私保护方面的投入和创新。同时,政府应积极与

高校、企业之间加强合作,建立伙伴关系和协作平台,共同开发和推广隐私保护技术,从而分享最佳实践研究

成果和技术解决方案。在隐私保护技术的发展上,我国还应积极参与国际合作的标准制定,与其他国家和国

际组织合作,共同推动全球隐私保护技术的发展和应用。

2.强化个人数据保护的法律规定

数据是数字社会的基本物理要素,数字社会的权利义务分配均围绕数据展开④。在强化个人数据保护

的法律规定方面,首要任务是制定一套全面的数据保护法律体系。参考欧盟的GDPR及《人工智能法案》,
覆盖个人数据的整个处理周期,包括收集、处理、存储、传输和销毁。在此基础上,法律规定还应当明确数据

主体的权利,如访问权、更正权、删除权和反对处理权。此外,处理大量个人数据的企业或机构,应被强制要

求设立数据保护官(DPO)⑤,以监督数据处理活动的合法性,并将其作为监管机构和数据主体之间的桥梁。
对于敏感信息,如种族、宗教信仰、生物特征等,数据企业或机构应实施更严格的保护措施,只在绝对必要时

才能收集和使用这类数据。
(二)建立数字身份识别的法定技术标准

建立数字身份识别的法定技术标准,重点在于三个方面:去中心化数字身份识别合法性认定,建立数据

加密及匿名化处理标准,监管沙箱和风险评估机制的建立。合法性认定关注技术与法规的一致性,确保用户

权利不受侵犯;制定并实施统一的数据加密标准至关重要,以降低数据泄露的风险;监管沙箱与风险评估则

为新技术提供测试环境,同时确保其应用的安全性和合规性。从整体上讲,这些措施共同建立起确保技术进

步与个人权益保护相均衡的法律技术标准,以促进数字技术的健康发展和广泛应用。

1.去中心化数字身份识别合法性认定

在去中心化身份(DID)识别的合法性认定方面,首先需要制定一套明确的、符合法律要求的技术标准,
这些标准和要求应详细规定DID识别系统必须遵循的安全性、透明性和可靠性原则。例如,可以要求DID
识别系统必须具备高级别的加密技术,确保数据的安全传输和存储,同时还需明确用户身份信息的采集、存
储和使用必须基于用户的明确同意,并赋予用户随时撤回同意的权利。此外,合法性认定还应涵盖数据保护

和隐私法规的整合,确保去中心化身份识别技术的实施不会侵犯用户的隐私权和数据安全。去中心化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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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应用应当符合《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规定,如实现对个人数据的最小化收集,提供数据主体访问、更正和

删除其信息的权利等。考虑到技术的快速发展,制定合法性认定的技术标准时,应预留足够的灵活性,以适

应未来技术的发展,同时定期评估和修订法律规定,以保持其适应性和时效性。

2.建立数据加密与匿名化处理标准

在建立数据加密与匿名化处理标准方面,制定并实施统一的数据加密标准,以确保所有个人数据在传输

和存储过程中都经过加密处理,从而降低数据泄露的风险。推广匿名化和假名化技术在个人数据处理中的

应用,可以有效保护数据主体的隐私。将传统云中心身份技术与区块链技术相结合,能够有效提高互联网建

立信任关系的能力和效率①,并增强数据库的抗攻击性②。例如,将真实身份信息转换为不可逆的代码,在不

暴露个人身份的情况下使数据分析成为可能。
为确保法律规定的必须使用加密和匿名化技术的正确实施,首先应确定关键数据类别,如身份信息、财

务信息和健康记录等,需要通过加密和匿名化技术进行保护。同时,制定加密和匿名化的使用标准,特别是

在数据传输和存储过程中,应当明确指出在哪些业务操作或数据处理过程中必须使用这些技术。此外,强制

执行对企业和组织的数据处理活动进行数据安全评估定期检查,确保符合法定要求。政府或监管机构应在

数字法律制度建设方面做出前瞻性的投入和努力,包括推荐的加密算法、匿名化技术和最佳实践,并建立一

个有效的监督机制,通过定期的合规性审查和对违规行为的处罚,确保企业和组织遵守相关法律规定。同

时,政府应支持培训和资源开发,帮助企业和组织理解和实施这些技术。最后,考虑到技术的快速发展,相关

法律和标准应定期审查并更新,以保持与最新数据保护技术的同步。通过这些综合措施,可以确保在必要的

情况下正确应用数据加密和匿名化技术,有效保护个人隐私与数据安全。

3.设立监管沙箱与风险评估机制

数据要素只有在安全可控、合规有序的流通环境中才能充分实现其价值③。起源于英国的“监管沙箱”
为新兴技术提供了可控制的试验环境,以便在现实世界条件下测试其应用并评估其潜在影响④。在设立实

验区域时,首先,需要明确实验的目标和范围,例如可以将目标设定为测试去中心化身份识别技术在提高金

融服务效率方面的潜力。其次,制定严格的参与资格条件,如只允许那些具备一定技术实力和合规记录的企

业参与试验。对于参与实验区的实体,应明确其在实验期间的责任和义务,确保用户数据的安全性,并遵守

临时的监管要求。再次,实施有效的风险评估和管理机制,包括对参与实验的技术和服务进行全面的安全评

估,以及时识别和处理潜在风险。最后,建立透明的监管反馈和调整机制,根据实验结果适时调整和完善相

关的法律和政策。
(三)构建技术与法律相均衡的协调机制

构建技术与法律相均衡的协调机制,关键在于平衡技术创新与法律监管的需求,确保法律体系能够适应

快速发展的去中心化技术。这要求立法不仅要中立,避免偏向特定技术形式,还要具备前瞻性,能够预见技

术趋势并据此更新法律规范。通过构建一个包含灵活性原则、技术中立规制、进行专门立法及分层次监管体

系的框架,能够有效应对数字身份识别技术所带来的复杂挑战,促进其健康发展,并确保社会秩序和个人权

益得到妥善保护。

1.确立灵活性与适应性原则

数字技术正处于根本性的社会形态变革之中,法学知识有可能获得全面、彻底而不是局部、浅层的更新。
因此,法律体系内部应做好充足准备以应对数字化、智能化等重大变革的冲击⑤。在构建适应性强的法律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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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中,首要任务是制定灵活性与适应性原则。动态立法机制是此原则的核心,其中“日落条款”①和“自动更

新机制”可以确保法律随技术的快速发展而适时调整。同时,可以建立技术评估机构,以监测数字身份技术

的发展并评估其对法律体系的影响,这一机构可以收集公众和企业的反馈,向立法机构提供改进建议。立法

时还应当考虑不同利益相关者(如技术提供者、用户、监管机构)的需求,以实现多元利益的平衡。

2.基于技术中立的法律规制措施

不必过分担忧智能科技的负面影响,以免误用规则阻碍其发展进步②。有学者指出,“法律系统对自动

决策算法的规范,就应克服科技系统与经济系统的弊端,将风险识别与防范内化于算法的研发和应用之

中”③。这种将技术研发和风险识别结合起来的深刻见解,应当引起规范研究者的重视。基于技术中立的法

律规制,意味着法律应专注于规制技术的使用和影响,而非特定技术形态。为实现这一目标,法律条文应采

用功能性定义,关注技术的功能和使用结果。这样能够确保法律适用于各种技术,即使在技术迅速发展变化

的情况下也能保持法律的适应性。同时,法律应具备预见性,能考虑技术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这要求立法

者与技术专家进行持续对话,以防范技术发展的潜在风险。

3.制定专门的《数字身份法》
为适应去中心化技术背景下数字身份识别的发展,特别是应对其带来的法律风险及挑战,制定一部专门

的“数字身份法”显得尤为必要。该法律应当全面覆盖数字身份的生成、使用、管理、保护及责任追究等方面,
为数字身份的健康发展提供法律保障。第一,确立“数字身份法”的法律地位和作用范围。“数字身份法”应
作为数字法律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形成

有效衔接,共同构建一个综合的、多层次的数字法律体系。第二,明确数字身份的法律定义及分类。“数字身

份法”需明确给出数字身份的法律定义,区分不同类型的数字身份④,并明确各类型身份的适用范围和基本

规范,以便于法律的具体适用和执行。第三,规定数字身份的生成、使用和管理规则。包括但不限于身份信

息的收集、处理和存储标准,用户身份验证的方法和流程,数字身份的更新、注销及其安全保护措施等,以确

保数字身份的合法性、安全性和可靠性。第四,强化数字身份的保护措施。该法律需明确个人数字身份信息

的保护范围,包括个人隐私权、数据所有权等方面的保护,禁止未经授权收集、使用、泄露个人数字身份信息

的行为,以及相关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第五,明确责任主体、法律责任和救济渠道。应明确数字身份管理

的责任主体,包括数字身份的提供者、使用者以及监管机构等,分别规定各自的权利义务,以及在数字身份被

滥用、泄露等情况下的法律责任,确保违法行为可以得到制裁,被侵权的主体可以得到救济。第六,推动国际

合作。考虑到数字身份的全球性特点,该法律还应鼓励和促进国际合作,推动跨境数据流动和数字身份互认

的法律框架建设,以适应全球化背景下的法律挑战和需求。

4.构建分层次法律监管体系

推动完善数据保护法治框架,应当将构建分层次的法律监管体系作为应对数字身份法律风险的另一关

键环节⑤。这要求立法者根据技术的复杂度、使用范围和潜在风险,制定不同层次的法律规制标准。例如,
对涉及高隐私或安全风险的技术应用,实施更严格的监管。监管方法应根据技术特性和应用场景的不同而

灵活多变,对快速发展的技术采取更灵活的监管策略,包括实施临时许可或试点项目。同时,建立国家级、地
区级和行业级等多层次监管机构至关重要。这些机构的协调和合作,能够更有效地应对跨区域和跨行业的

技术应用挑战,确保监管的有效性和及时性。通过这种分层次的监管体系,可以确保法律既能促进技术创

新,又能有效应对和减轻新技术带来的风险和挑战。
(四)推动数字身份国际合作的法律协调

87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①

②
③
④
⑤

日落条款的功能在于,虽然市场环境已经发生变化,但是东道国仍然可以根据需求,灵活地通过赋予适当的剩余权利,确保投资法律环境的

稳定,使投资者在新形势下平稳过渡。参见:魏艳茹《国际投资协议日落条款研究》,《法商研究》2022年第3期,第43页。
张文显《构建智能社会的法律秩序》,《东方法学》2020年第5期,第9页。
林洹民《自动决策算法的风险识别与区分规制》,《比较法研究》2022年第2期,第199页。
如基于区块链的去中心化身份、基于中心化管理的数字身份等。
陈统《欧盟数据治理中的“一站式”监管:运行机制、实施困境及启示》,《学术探索》2024年第1期,第60页。



随着数字全球化加速,跨境数据流动和去中心化技术的普及,要求各国超越单一法域,共同建立统一的

认证标准和法律框架。这不仅涉及技术标准的协同,更触及全球范围内对隐私保护、数据安全等关键法律问

题共识的形成。有效的国际法律协调,能够促进技术互通,保障用户权益,并为打击跨国犯罪、维护网络安全

提供强有力的法律支撑,是推进数字社会健康发展的关键。

1.建立统一的国际数字身份认证标准

统一的国际数字身份认证标准的建立,首先需要基于共同的价值观和道德观①。保护隐私权、确保数据

安全、维护用户权益,应当成为这些标准制定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技术规范与交互操作性成为关键。不

同国家和地区的数字身份系统需要能够互相认证和交互,这要求建立标准化技术协议和数据格式,支持包括

区块链等去中心化技术在内的多种技术路径。此外,认证流程与标准的统一是保障系统安全性和效率的前

提。包括用户身份验证、数据加密、信息交换等环节都需要明确的国际标准来指导,以防止出现数据泄露和

身份盗用等问题。
国际组织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联合国、国际电信联盟、世界贸易组织等机构可以提供

一个平台,领导和协调数字身份认证标准的制定和推广。通过这些机构的共同努力,可以建立多边合作机

制,促进政府间及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合作。各国政府也需要在本国法律框架内引入和完善国际数字身份认

证标准,确保法律政策的一致性和连续性。通过政策激励措施,如税收优惠、资金支持等,可以鼓励企业和机

构采用和推广这些国际标准。

2.完善数字身份跨境流动的协调与合作

在数字身份认证领域,跨境法律协调与合作的完善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建立数字身份认证法律体系与监

管机制的互认是基础。这意味着各国需要通过双边或多边协议,相互认可彼此的数字身份认证系统和监管

框架,简化跨境交易和合作的法律程序。同时,还应当制定统一的跨境数据流动法律框架。这一框架应当能

够平衡数据流动的自由与个人隐私的保护,为数据跨境传输提供法律依据和保障。
国家与世界的联系越来越频繁并难以被物理边界所阻隔②,因此,建立国际法律协调机制也是推进跨境

合作的关键。这包括通过双边和多边协议来明确各方在数字身份认证和数据保护方面的权利与义务,以及

建立有效的国际争端解决机制,为数字身份相关的跨境问题提供法律途径和解决方案。跨国合作与信息共

享是促进国际合作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建立国际信息共享平台,促进关于数字身份认证的技术、政策、法律

等信息的交流和共享,对于提高全球数字身份认证体系的透明度和效率具有重要意义。此外,鼓励国际联合

研究与开发项目,共同探索数字身份认证的新技术、新方法,可以加快技术进步和应用普及。
考虑到各国法律文化和实践的差异,在推进国际合作的过程中应当采取灵活的方法和策略。尊重各国

的法律文化差异,通过逐步推进和试点项目,逐渐解决合作中的技术、法律和政策问题,积累经验和信任,从
而构建一个全球化的、高效的、安全的数字身份识别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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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ra使用者的著作权侵权风险
与治理因应路径

刘祖兵

  摘要:Sora生成的视听作品在思想与表达上分属于不同的权利主体,其使用者的著作权侵权风险具有高度隐

蔽性。Sora是基于海量视频素材的场景“复现”,在场景与时间的交叉融合中生成,是思维与表达分离的创作过程。

Sora使用者的行为存在侵犯复制权、改编权和传播权(广播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的风险,且具有高度隐蔽性。“接

触+实质性相似”的侵权判定规则和“过错原则”在适用上均存在障碍,甚至导致举证不能。应将Sora使用者纳入

披露主体范畴,将Sora生成视听作品作为披露内容,同时引入在先作品使用背书制度,以此强化事前的算法风险

防范机制,同时适度探索“举证缓和”制度和灵活使用“举证责任倒置”,以融合事前防范与事后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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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市软科学研究项目“智能网联汽车数据出境的法律风险及防控研究”(22692104400)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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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AI于美国当地时间2024年2月15日发布大型视频模拟模型Sora①。Sora是基于对真实世界的

深度理解和强大的模拟能力,根据使用者文本指令生成的连贯、一镜到底的高清视频。Sora的问世,标志着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在跨域生成领域取得了新突破。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enerated
 

Content,AIGC)成为继专业生产内容(Professionally
 

Generated
 

Content)和用户生产内容(User
 

Generated
 

Content)之后的又一新型创作模式②,开启了“人机”协同创作视频新纪元。无论是专业人士,还
是影视爱好者,甚至是普通使用者都能轻松“烹饪”高质量的“视听盛宴”。Sora不仅大大降低了视听作品的

创作成本,而且提升了影视制作效率,更迎合了普通公众对生成高质量视频内容的强烈期待。
然而,以Sora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GenAI)在助力人类实现视

听成果极大丰富的同时,也将公众带入了对著作权侵权风险的深刻忧虑之中。一方面,Sora训练时可能侵

害他人著作权,因为Sora是基于海量视频数据实现深度学习和强化训练的结果,但用于训练算法的视频数

据,不乏处于权利保护期的视听作品;另一方面,使用者在使用文本指令驱动Sora跨域生成视听作品时,亦
可能诱发侵害在先权利的巨大风险,或扰乱人类现有的知识产权秩序。本文通过剖析使用者在使用Sora过

程中的著作权侵权风险及规制困境,建议完善披露制度和举证制度,以实现视听作品在先权利人权益保护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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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ra”,即日文中的“そら”,寓意“天空”,表达的是该款生成模型具有无限的创造潜力之意。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京东探索研究院《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白皮书》,2022年9月1日发布,2024年3月25日访问,http   www 
caict ac cn sytj 202209 P020220913580752910299 pdf。



技术发展并重的目的。
一 行为解构:一种由Sora表达的文本思想

Sora与使用者融合创作,生成物是由Sora表达的文本思想,其思想与表达所属主体分野。Sora在海量

视频素材的“浸润”和强化训练下获得物理识别能力,基于使用者文本指令“复现”视频数据库中的场景,实现

场景和时间的交叉融合而生成视听作品并反馈人类文本指令。
(一)基于海量视频素材的场景“复现”

Sora基于海量的视频数据实现强化训练。Sora在强化训练时需要大量的视频数据,对视听作品表现出

较强的依赖性。人工智能将海量作品转化为可识别的代码数据供机器学习和训练使用,由算法自主生成在

外观上与人类独创水平相似的作品。“无数据,则无算法”,GenAI与人类创作时参考已有文献一样,它也需

要得到视频素材的“喂养”,这些素材即是以数据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各种数字化作品①。GenAI基于海量的

数据“投喂”,通过强化训练和深度学习使算法获得类似人类神经网络的思辨机制,继而依据使用者指令生成

预期结果。GenAI是基于机器学习算法实现自动生成多类型数据的大模型,不仅能生成诸如文本、图像等

静态数据,还可以制作音频和视频等动态信息,是建立在大模型和大数据基础之上的、对已有数据进行创作

的前沿性人工智能技术②。Sora是GenAI的最新技术成果,它对视频数据具有强烈的依赖性。作为大型视

频模拟模型,Sora的生成能力是在接受海量视频数据的持续“浸润”过程中不断完善的。它依赖于丰富的视

频数据展开训练并理解物理变量之间的关系,依据使用者指令模拟现实世界的场景,以视频的形式反馈使用

者文本指令③。

Sora基于对视频素材的理解、复制和转换性使用,从而生成视听作品。GenAI归纳、分类、整理和分析

大量已有作品数据,从中抽取和提炼作品的规则、模式、结构和趋势,将它们应用到具体的创作场景之中进行

独立观察、持续改进和优化数据的分析与处理。每一部用于训练Sora的视频素材都是由有限数量的帧构成

的,每个帧即是一张二维图片。Sora能进行字幕语句整合,在每个帧中标注物理矢量,通过该方法“理解”不
同事物的物理矢量,通过学习视频素材中时间和空间的变化来“感知”事物之间的相对位置。经过强化训练,

Sora逐渐获得“涌现”能力,即它能够自发性地学习物理世界的基本规律并模拟物理现象,冲破人为参数的

束缚,即通过对视频素材中的物理矢量关系的理解,复制、转换使用和再现类似场景的表达。
然而,Sora生成视频的现实基础是视频素材中有限的物理矢量,Sora基于视频素材标的之间的相对关

系来理解使用者指令所关联的视频场景,它并不具备创造能力。换言之,Sora是在海量视频中选择有限数

量的帧,基于对帧的理解来学习视频素材提供的表达。也就是说,Sora主要是对视频数据进行复制、组合和

再加工,用独特的表达形式反馈使用者文本指令。因此,在OpenAI提供的官方DEMO中出现行人在行走

时左右脚步调不协调、画面扭曲和动物数量失控等肉眼可见的缺陷,这即是Sora在将多个视频复制、组合和

再现过程中产生的单独帧错位的原因所致。然而,当可供训练的视频数据足够丰富时,Sora的理解能力会

得到极大的增强。例如,《行走在东京街头》的视频虽然存在瑕疵,但是这部长达60秒的视频从动作效果、头
发、服装等细节方面都实现了十分连贯的场景转换,已基本达到以假乱真的水平。

(二)基于场景与时空交叉融合的视频生成

与其他视频生成模型相比,Sora显现出明显的场景与时空相融合的生成特征。此前上市的文生视频模

型也普遍存在因循环网络、生成对抗网络、自回归变压器等技术导致的狭隘视觉和视频时限的局限问题④。

Sora就此类问题进行了模型改进,它能深度理解使用者的文本语义,在此基础上迅速匹配视频数据库中的

字幕信息,实现复杂场景下跨时空融合视频的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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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和平《人工智能创作中数据获取与利用的著作权风险及化解路径》,《当代法学》2022年第4期,第1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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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ra依据文本指令精准生成视听作品①,实现跨时空的连续表达。Transformer② 能强化算法长距离语

境理解能力和泛化能力,从而使Sora能够准确捕捉到与文本指令高度匹配的上下文字幕语境,提高调用视

频语料的精准度。同时,为了给多机位的视频生成提供多视角,它将不同的场景、动作和灯光条件等融合为

所要生成视频的素材,保证生成内容在时间和空间上具有连续性,也能使表达形式之间具有高贴合度、连贯

性和准确性。Sora的强化学习和多模态处理能力,使其能够全面、多维度地理解文本指令中包含的思想。
同时,得益于Transformer,自然语言处理模型(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NLP)能与字幕模型配合将处

理的所有字幕和文本指令矢量化,以此提高算法匹配的精准度。Sora的字幕语句整合功能可以多角度理解

和分析视频语料库的外在表现与内在联系,为实现高质量视频生成提供精度上的支持,也为视频表达提供了

多种可理解的形式。

Sora对真实世界展开高度仿真。Sora通过理解视频素材中的物理矢量关系,对变量“块”(patches)展开

多样化的复制、模拟和组合应用③,它将二维帧拓展至“三维空间”。“块”记录帧的物理矢量,即它们在时间

和空间上的相对关系。换言之,Sora应用“时空块”理解视频物理素材。它在该过程中能精确地处理视频物

理要素之间的衔接,从而摆脱存在于二维帧之间松散的关联关系,在表达上实现视频之间的精准衔接,使同

一物理素材在不同场景下具有很好的应景感。使用者使用文本指令命令Sora将视频素材扩展至其他场景,
并进行自动调整、变换机位等多类型操作。基于这些技术优势,Sora已基本实现对现实世界的高度仿真,最
后生成的视听作品能够反馈文本指令所提供的创作思想。

Sora基于高效率和低成本优势加速了人类视听作品的创作过程。当下,个人创作面临着单机位、内容

重复且后期处理成本高的问题,同时,专业的视频制作从业者凭借主观经验布置拍摄场景面临较大的成本负

担与失败风险,特别是对一些需要特别处理的题材,如科幻类的、二次元等类似题材。Sora基于使用者的简

短文本指令和对物理世界的理解,即能生成高度逼真的、多机位的视频视觉效果预览,极大地赋能创作灵感,
降低创作成本,在提高创作灵活性和创作效率等方面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也能对公众视频创作技术的提

升和视频表达形式的多样化提供有效借鉴。Sora对创作者的事实偏好和行为数据具有依赖性,会在理解私

人订制的亲密关系中生成个性化的表达。这种激荡着“数字生命感”的叙事方式,不仅能精准地满足作者与

观众的需求,亦能推动实现文本内容的多样化表达,使受众高效地找到与自己兴趣相符的独特内容。
(三)基于思维与表达分离的创作过程

Sora生成模型有着区别于传统人工智能算法(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lgorithm)的工作模式。传统人工

智能算法的工作模式是通过接受强化训练获得泛化能力,在海量离散数据之间建立相关联逻辑关系,推导或

预测类似场景下的规律,即其主要运行基础是大数据支撑下的机器学习。人类在熟知其运行逻辑的基础之

上,通过输入待执行文本指令和设置运行参数,得出目标作品。易言之,在应用传统人工智能算法进行创作

时,其创作思想和表达均反映的是使用者的真实意志。反观Sora,使用者在生成视频的过程中参与度要低

很多,作品的表达形式也已经超越人类的预期。
一方面,视听作品的思想内容源于人类文本指令。使用者使用文本指令启动“创作”进程,Sora依据该

指令调用视频语料库中的素材后展开创作。得益于字幕生成模型(Video
 

ReCap
 

Model),Sora对视频语料

库的素材进行字幕标识。Sora创作的过程始于使用者下达的文本指令,即根据使用者指令要求标识、调用

视频库中的字幕,从而对视听作品的物理矢量进行复制、组合、模仿和转换性使用。虽然使用者文本指令的

来源多样,但从性质上看可归纳为两类:第一类,是使用者即兴创作的写实文字,或者受著作权保护的自有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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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AIGC是否构成作品,学界已展开了较多讨论。本文支持AIGC作品“肯定说”,即认为在符合最低独创性的标准之上,AIGC是著作权

法上的适格作品,且其权利归属于实际使用GenAI创作的个人、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该观点也得到实务案件支持,例如北京互联网法院

审理的“全国第一例AI生成图片著作权案”,案号:(2023)京0491民初11279号。

Transformer是谷歌于2017年首次发布的一款算法强化训练模型,它采用注意力机制的深度学习,按输入数据的重要性分配训练强度并分

配不同的算力资源,从而提高模型生成的精度。该模型在ChatGPT模型训练时已被使用,是一种比较成熟的训练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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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内容,这种文本指令是使用者创作的,它们可以是对世界事实状态的描述,也可以是使用者表达心理感受

的词句等;第二类,则是著作权法意义上的文字作品的全文或者摘选其中的部分篇章,使用者从文字作品中

节选部分内容或者全部用于指示Sora创作,其中不乏仍然处于权利保护期内的作品,当然,也有因超过保护

期不再受著作权保护的文字作品。文本指令是开启Sora视频创作的钥匙,Sora在使用者指令的驱使下调

用视频素材库中的物理矢量展开生成程序。
另一方面,Sora为作品思想提供多样化的表达。使用者将创作文本指令传达给Sora,其创作思想和创

作意图通过有限的文字传达给GenAI大模型,寄希望于通过Sora高效、多样和精准的表达方式将文本思想

表达出来。使用者用有限的文本指令(写实文字或作品内容)驱使Sora进行视频创作时,思想和表达是绝对

二分的,即独特且个性的思想、情感归于使用者,而生动、绚丽的表达由Sora负责实现。也即,Sora通过读

取使用者文本指令中包含的思想,关联视频数据库中与之匹配的字幕标签,然后调用视频物理矢量加以改

造,生成符合使用者指令所期望的视听作品。人类创作的作品与算法生成的作品在形式上的最大区别,就在

于人类先有思想后有表达,而算法则是先有表达然后基于理解使表达具有思想、情感或艺术价值①。Sora的

创作过程正是基于此逻辑,它在符合文本指令的思想下套用多种物理矢量的表达形式,满足使用者对视听作

品的创作需求。
二 风险表征:Sora使用者侵权的多重体现

一般认为,当下的人工智能算法不具备著作权主体资格,它并非法律关系的实施者②。因此,直接表达

人工智能算法侵权的观点存在欠妥之处。也有学者从人工智能生成物的法律属性出发,倒推其主体身份,继
而阐明侵权表述的合理性③。这种观点虽然未直接明确人工智能是侵权主体,它或许为人工智能算法成为

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者身份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但并不符合人类现行法律关于主体性的规定。因为,依据

现行法律规定,仅有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才是适格作者④。事实上,使用者借助Sora创作的表达与思

想是绝对二分的,使用者应该对使用Sora的生成行为负责,即Sora使用者应当对输入文本指令至生成视听

作品,再到该作品在信息网络上传播的侵权行为承担责任。
(一)侵犯复制权的风险

GenAI侵权行为主要发生在数据训练环节和生成内容环节⑤,Sora对在先视听作品复制权的侵犯也出

现在模型训练和视听作品输出的环节。《著作权法》意义上的复制行为要求将作品从一个有形载体转移到另

一个有形载体,且作品能在该载体上相对稳定、持久地固定⑥。该权利规制的是在未经权利人许可且无法定

抗辩事由的前提下,在有形载体上再现作品的行为,即增加作品复印件的行为。Sora进行模型训练环节和

作品输出环节,不仅涉及临时复制,还永久性地复制在先作品,应当分阶段讨论其行为。

1.模型训练阶段

在进行深度学习之前,大模型需要对视频素材展开字幕标签化处理(数字化转换),以供Sora创作时调

用。虽然该过程涉及对在先视听作品的临时复制,但并未实质性地增加其复印件数量。因此,使用在先视听

作品训练Sora阶段并未侵犯复制权。尽管我国《著作权法》第十条将“复制”限定为以“印刷、复印、拓印、录
音、录像、翻录、翻拍、数字化等方式将作品制作一份或者多份”的行为,然而,《伯 尔 尼 公 约》(Bern

 

Convention)第九条规定的复制行为范围明显较为宽泛,其将复制行为扩大为以“任何形式、任何方式复制”,
认为对视听作品的特定复制不限于有形复制载体。域外其他国家的法律规定也不尽相同。例如,《英国版权

法》第十七条并未就“复制”行为作实质性规定,而是认定复制的在先作品的全部内容或者其中的实质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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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姗姗《论人工智能对著作权制度的冲击与应对》,《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第1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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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迁《三论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在著作权法中的定位》,《法商研究》2024年第3期,第196-197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一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创作作品的自然人是作者。”“由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主持,代表法人或者非法人

组织意志创作,并由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承担责任的作品,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视为作者。”
王利明《生成式人工智能侵权的法律应对》,《中国应用法学》2023年第5期,第28页。
王迁《著作权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64-165页。



《美国版权法》虽然也未明确复制行为的构成要件,但在实务中偏向于对《伯尔尼公约》作扩大性解释。由此

可见,人类现行著作权法对应用视频数据训练Sora的行为是否侵犯在先权利人的复制权的认定标准不一,
至少当下我国法律是持否定态度的。在实际使用Sora的过程中,鉴于使用者并未实际参与Sora的训练过

程,他们不应对其训练行为负责。因此,Sora在训练过程中是否存在侵权行为与使用者并不相关,Sora使用

者并不对GenAI大模型在训练中的侵权行为承担责任。

2.视频生成阶段

Sora在输出视听作品的环节存在侵犯复制权的巨大风险。如果经由Sora创作的视频与在先视听作品

存在实质性相似,即构成对在先视听作品复制权的侵犯。应当根据现行“接触+实质性相似”规则,分别评析

“接触”和“实质性相似”要件。
应当从Sora与使用者融合创作的视角适用“接触”要件,而非单独分析Sora与使用者的行为。当使用

者的文本指令不由其创作产生,而是来自在先作品的时候,使用者将文本指令传达给Sora之前即已实质性

地接触在先作品,这是显而易见的。然而,Sora在接受视频数据展开训练时,出于对理解视频物理矢量的目

的而进行的分类、汇编等接触作品的行为,能否成为使用者侵权的要件呢? 鉴于使用Sora的目的是实现创

作,该创作是由使用者提供“思想”和Sora提供“表达”的融合行为完成的,因此,并不能将使用者创作目的和

Sora创作意图视为一个共同的创作意愿,即使用者和Sora并不存在共同侵权的直接故意。换言之,Sora对

在先视听作品的分类、汇编等行为,属于使用者实施间接接触在先作品的行为,不能将使用者纳入共同侵权

的主体范围之内。
复制权侵权是以作品中存在相似的表达为构成要件,而非仅仅内容的实质性相似。它是以使用者的文

本指令指向的作品表达与Sora复制、组合和转换性使用视频矢量生成的视听作品与在先作品之间存在高度

的相似性为要件,即Sora在理解在先视频的基础上,对在先视听作品进行转换性使用的程度较低,人们仅凭

肉眼可见的方式足以察觉二者之间存在高度相似性,即判定为复制权侵权。也就是说,倘若Sora生成的视

听作品与用于训练算法模型的在先视听作品之间存在实质性相似,那么即存在复制权侵权的盖然性。然而,
我们还需要看到“实质性相似”并非构成侵权的充分条件,而仅仅是必要条件。对于生成视频的表达风格是

否能成为判定实质相同的因素,目前学界基本持否定态度。即使创作结果与该文字作品的“风格”构成实质

性相似,也并非必然构成侵犯复制权。
(二)侵犯改编权的风险

改编权侵权发生在使用者选择文本指令和Sora依据该指令进行视频生成的环节当中。著作权法中的

改编是指改变作品的表达形式,创作具有独创性的新作品的行为。也有部分域外法律规范并不禁止改编行

为本身,而仅仅把改编作品后的使用行为作为规制对象。例如,《德国著作权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只有在作

品权利人允许的情况下,才能使用改编后的作品。一般认为,通过解构使用者使用Sora创作的具体行为可

以发现,其生成的视听内容在达到最低独创性要求之后即完成作品的创作,形成改编作品,这种根据文字作

品的思想改变在先视听作品表达的行为存在侵害改编权的风险。
当文本指令属于第一种类型,即来源于使用者自己创作的作品时,因文本指令是Sora使用者的智力成

果,所以并不涉及侵犯改编权。如果涉及修改权,使用者实施的亦仅仅是对自己享有著作权作品的改编行

为,并不满足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但是,当文本指令是从他人作品中节选的片段或者是作品的全部时,正
好该作品又处于权利保护期内时则可能落入改编权的“禁区”之内。如果Sora生成的内容符合最低独创性

标准,该视频是对文本指令蕴含思想的一种表达,证明其已完成改编。如果生成作品仅仅是对在先作品增加

了部分情节、生动画面和绚丽色彩,使在先作品中的思想具有更加具体的表达形式,那么,这种改编作品就存

在侵犯改编权的风险。因此,使用他人处于权利保护期内的在先作品作为文本指令,要求Sora展开视频创

作的行为,就涉嫌侵犯他人改编权。

Sora对文本指令创作的内部过程亦涉及对视听作品的改编。Sora基于对海量视频数据的理解,学习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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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之间物理关系的表达。GenAI并非实质性地以某单部作品为基础进行再创作①。Sora在算法生成逻辑上

具有融合性,即它对事物物理性质的理解不是基于单一作品,而是综合多部作品的结果。有观点认为,

GenAI生成内容是软件设计版权的演绎作品②。虽然这种观点在文字作品生成时期存在合理性,但随着

GenAI技术的持续进步,逐渐显现出局限性。特别是文生图大模型的出现使这种观点难以自圆其说。大模

型对物理矢量的理解已经摆脱了版式设计的固定性要求,如果将视频的表达形式视为软件设计的版式,而版

式是相对固定的,这即与GenAI生成形式的多样性与可变性相悖。另外,演绎行为不仅需要忠实在先作品

的表达,还需要发展该表达,使两种相似又具有区别的表达形式融为一体。Sora训练的目的是形成对世界

物理矢量的理解能力,在理解的基础上对在先视听作品的表达风格进行转换性使用。可见,只是符合“事前

授权、事后付酬”的前置条件之下,并不能完全排除经由Sora生成的作品成为演绎作品的可能性。然而,这
种传统的授权使用方式对于Sora提供者而言又会是一种巨大的挑战,不仅仅表现在经济成本上,还会徒增

沟通成本。因此,在实务中意图套用演绎作品的生成规则并不能有效抗辩Sora对侵犯改编权的嫌疑。
(三)侵犯传播权的风险

Sora使用者的传播权侵权风险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和广播权。传播权并非一

项具体的权利,而是一个权利体系,它由表演权、放映权、广播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构成,是不依赖于有形载

体将作品从一方向另一方传播而产生的权利。在信息网络环境下,使用者使用Sora生成的视听作品诱发的

侵权风险,主要涉及对信息网络传播权和广播权的侵犯。
使用者将由Sora生成的视听作品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延时发布),可能诱发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

风险。我们当下所处的时代,信息传播多是通过互联网进行的,AIGC中包含受著作权保护的客体内容,它
们通过有线或是无线的形式传播,存在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的风险③。一旦将Sora生成的视频作品在信息

网络向公众延时传播,公众在其选取的时间和地点内能获取到该作品(按需获取),即构成信息网络传播权侵

权。无论是使用有线还是无线的方式传播该视听作品,都是信息网络传播权控制的行为。信息网络传播权

是著作权中的经济性权利,它是为作者提供经济价值回报的途径④。当下,信息网络发布业已是使用者将生

成后的视听作品传播并实现其经济价值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作品传播的重要途径之一,Sora使用者在网

络上传播存在无法规避的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风险⑤。
使用者将经由Sora生成的视听作品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公开发布,还涉嫌侵犯广播权。我国《著作权

法》第十条将《伯尔尼公约》第十一条之二的“广播和相关权”的规定确定为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公开传播或

者转播作品,以及通过扩音器或者其他传送符号、声音、图像的类似工具向公众传播广播的作品的权利”。虽

然从法条上看,广播权的三项中并未包含使用信息网络传播作品的情形,但是考虑到《伯尔尼公约》订立时并

未出现信息网络这一传播方式,根据当时的立法背景,应当对其作扩大解释,推定广播权的传播方式应当包

括信 息 网 络,这 点 也 在1996年 缔 结 的《世 界 知 识 产 权 组 织 版 权 条 约》(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Copyright
 

Treaty,WCT)第八条得以确认,即“使公众中的成员在其个人选定的地点和时间可

获得这些作品”。因此,使用者将Sora生成的视听作品在信息网络上传播存在侵犯广播权的风险。
三 治理障碍:Sora使用者侵权风险治理难题

(一)“接触+实质性相似”规则适用困难

通说认为,使用者使用他人在先作品指令Sora融合创作即已构成对该作品的实际接触。因此,对于“接
触”要件而言并不存在适用障碍。但“实质性相似”要件则不然,在传统知识产权侵权场景下,“实质性相似”
规则可以防止行为人滥用知识产权法中的公众接触权⑥。然而,在使用者与Sora融合生成的创作模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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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乾《论著作权法对人工智能生成成果的保护———作为邻接权的数据处理者权之证立》,《法学》2018年第4期,第9页。
熊琦《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著作权认定》,《知识产权》2017年第3期,第6页。
马治国、赵龙《文本与数据挖掘对著作权例外体系的冲击与应对》,《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第108页。
王迁《<著作权法>修改:关键条款的解读与分析(上)》,《知识产权》2021年第1期,第35页。
林秀芹《人工智能时代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的重塑》,《法学研究》2021年第6期,第178页。
吴汉东《试论“实质性相似+接触”的侵权认定规则》,《法学》2015年第8期,第65页。



使用“接触+实质性相似”规则判定侵权时常常发生适用障碍。无论是使用者文本指令包含的在先作品思

想,还是算法服务提供者收集的用于生成视听作品的作品表达,它们经由Sora融合创作后,在先作品中的实

质性表达部分常常难以为一般公众所觉察。因此,在思维与表达分属于使用者和Sora的融合创作过程中,
用于事后判定侵权的“接触+实质性相似”规则或将难以适用。一方面,“实质性相似”主要是应对单个侵权

客体而设计的原则。GenAI特别是Sora在使用在先视听作品素材时,其数据并非单一视频素材,其对素材

的使用也并非对表达进行简单挪用,更非完整照搬。Sora使用视频素材中的物理矢量是经其理解后的再应

用。例如,人物衣服的大小、颜色及其他附件常常是经过重新搭配后的组合应用。又如,人物行走动作和肢

体外观都是经理解后的矢量转换。因此,无论是采用整体观察法,还是显著部位观察法,在不公开算法后台

参数的情况下是难以认定其生成内容是否达到实质性相似的标准的。另一方面,在使用者文本指令思想与

视听作品表达融合生成的场景下,在先作品描述的场景并不能完全受到“实质性相似”规则的约束。使用者

将创作的思想通过文本指令传达给Sora,它再将这种思想以场景化的表达形式融合进入视听作品当中,即
在融合创作的过程中,Sora复制在先视听作品的表达行为具有高隐蔽性,在表象上即已脱离“实质性相似”
标准可规制的对象范畴,这无疑给司法适用带来障碍。

鉴于此,依赖事后的“接触+实质性相似”标准,已难以有效应对使用者与Sora共同参与下的新型侵权

判定。因此,应当着力于强化事前风险防范机制,希冀融合事前防范措施与事后“接触+实质性相似”规则,
有效化解侵权认定的障碍。

(二)在先权利人维权举证困难

当事人诉讼地位的不平等和Sora侵权的隐蔽性使在先权利人(受害人)举证困难,甚至常常发生举证不

能。归责标准取决于应用场景,在AIGC侵权案例中,在先权利人负担的举证责任较高,而且他们往往处于

相对弱势的地位,很难掌握强有力的侵权证据①。美国Sarah
 

Andersen
 

v 
 

Stability
 

AI案正是因为原告(个
人联合诉讼)提供的证据不足,致使一审法院驳回艺术家们的大部分请求,原告不得不撤回损害赔偿的诉

请②。无独有偶,正在审理的The
 

New
 

York
 

Times
 

Company
 

v 
 

Microsoft
 

Corporation Open
 

AI INC案也

涉及举证困难的问题,致使《纽约时报》陷入维权窘境之中。
知识产权法系私法,它以“过错原则”为首要举证原则,即在先权利人有义务证明Sora使用者的行为与

侵权结果之间存在直接联系(因果关系)。换言之,只有Sora使用者存在过错,才会导致其承担侵权责任的

可能性。然而,只有当被告因直接故意(明知+希望)实施侵权行为时,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因为AIGC的

出现具有随机性与不可预见性,且发明Sora的目的并非希望实施侵权行为而受益。可见,无论是Sora服务

提供者,还是使用者,构成直接故意的主观心理态度的可能性较小③。因此,对于服务提供者而言,其承担侵

权责任的可能性相对较小。以复制权为例,对于在训练Sora时被临时复制在算法逻辑当中用来理解视频要

素的物理矢量而言,因被Sora提供者掌握,在先权利人取得相关证据的难度很大,更不用说证明他们与生成

视听作品存在关联性。
引证视听作品与生成的视听作品之间的关联关系隐蔽,致使在先权利人常常举证不能。在先权利人或

主张Sora使用者侵权,即认为使用者在从文本指令输入直至视听作品生成和传播这个过程中承担侵权责

任。然而,著作权法保护表达而不保护思想。引证作品所内含的思想经Sora转换性处理后,常常被多部视

听作品的融合物理矢量表达出来,尽管引证作品中的部分场景仍然会被争议为在先视听作品的保留,但在缺

少必要的后台技术支撑的情况下,仅凭在先权利人的智慧仍然难以有效辨别其与在先作品之间的实质联系。
因此,即使被诉视听作品被用于信息网络传播,权利人也难以举证其思想源于引证作品,更不用说该作品已

经获得复合性的表达形式。由此可见,思想与表达主体分离带来的关联性弱化,无疑给权利人的维权诉请带

来了较重的举证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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臧志彭、丁悦琪《中国AIGC著作权侵权法律规制的优化路径》,《出版广角》2023年第24期,第27页。
美国Sarah

 

Ander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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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bility
 

AI案,即Kelly
 

McKernan Karla
 

Ortiz和Sarah
 

Andersen代表其他艺术家向美国加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诉

AI公司(Stability)、DeviantArt公司(DeviantArt)及 Midjourney公司(Midjourney)等侵害其著作权的案件。
朱振《归责何以可能:人工智能时代的自由意志与法律责任》,《比较法研究》2022年第1期,第53页。



法律不能强人所难,要求在先权利人举证这种隐藏于AIGC背后的侵权行为或已失去合理性。较重的

举证义务将导致权利人丧失获得司法救济的权利,这也变相助长了Sora使用者滥用他人在先作品的行为,
破坏了人类知识产权秩序。

四 风险纾解:Sora使用者侵权治理的因应路径

鉴于事后的“接触+实质性相似”标准和“过错责任”原则带来的Sora使用者侵权治理障碍,不仅应当从

披露主体、披露内容层面完善我国算法披露制度,同时引入在先作品使用背书制度,以此强化我国GenAI治

理的事前风险防范机制。此外,还应当适度探索“举证缓和”制度和灵活使用“过错推定”原则,融合事前防范

与事后治理的综合应对。
(一)完善披露制度以期健全事前防范机制

Sora与使用者融合生成场景表现出新的侵权特点,仅凭“接触+实质性相似”判定标准已无力应对。因

此,需要完善和巩固算法披露制度,以此健全我国应对GenAI侵权风险的事前防范机制。当下,我国业已初

步建立由《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互联网信息服务算

法推荐管理规定》、《网络音视频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等行政法规构成的算法披露制度体系,但是仍然存在披

露主体单一、披露内容片面等问题。为此,建议将使用者纳入披露主体范畴,将生成的视听作品纳入披露内

容之列。此外,还应建立文本指令使用背书制度,以规范Sora使用者的行为。

1.将Sora使用者纳入披露主体的范畴

当前,在我国主要由GenAI服务提供者承担算法披露义务。例如,《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

定》将Sora提供者(深度合成服务提供者,含技术服务支持者)作为主要的披露义务主体,从信息标识内容上

明确了具体的披露义务。又如,《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将算法推荐服务提供者作为主要规制

对象,使之担负在算法推荐中有关信息合成内容的披露义务①。可见,当下我国与著作权制度相关的算法披

露义务主要由算法服务提供者承担。鉴于使用者的文本指令来源具有强隐秘性,在先权利人往往难以举证

生成后的视听作品源于引证作品,同时,在司法实践中“接触+实质性相似”规则应用存在前述障碍,这些因

素往往使在先权利人无法通过一般诉讼程序维护其合法权益,给我国著作权制度的正常运行带来障碍,因
此,建议将Sora使用者纳入披露主体范围,以此完善我国算法披露主体制度。

2.将Sora生成物纳入披露内容之列

建议将经由Sora生成的内容作为算法披露对象,对生成的视听作品作必要的权利标识。披露制度的目

的之一即是消除在先权利人与Sora使用者之间的信息差。为了在生成后的视听作品和在先作品之间建立

易于察觉的关联关系,维护在先权利人的合法利益,增强作者的创作热情,Sora使用者不仅应当对被选择的

文本指令负责,也需要对生成的视听作品负责。同时,公众可以借此机制对争议视听作品在传播过程中的权

利风险作出预判,减轻事后侵权诉讼中的举证负担。具体而言,一方面,生成后的视听作品应当在显著部位

注明经由人工智能生成(如水印),以防止该作品在信息网络传播中发生二次权利侵害。人工智能生成内容

标识义务已经逐渐成为业界之共识②,对治理虚假新闻和深度伪造等具有重要意义③。另一方面,生成后的

视听作品还应在明显部位标注权利管理信息,将使用者的署名、文本指令涉及的权利信息,例如作品名称、作
者姓名等在明显部位标注。此外,GenAI开发者应将AIGC归属方案嵌入AIGC信息框架之中,

 

确保公众

可以及时确定生成内容的权利归属④。

3.引入在先作品使用背书制度

作为一种强制性的行政监管制度,在先作品使用背书机制的核心任务在于记录GenAI算法在训练过程

中使用在先视听作品的明细,如作品名称、作者、使用章节和使用者信息、使用目的以及作品上下文语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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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第九条第一款规定:“算法推荐服务提供者……发现未作显著标识的算法生成合成信息的,应当作出显

著标识后,方可继续传输。”
刘晓春、夏杰《人工智能标识义务的功能与实践》,《中国对外贸易》2023年第11期,第52页。
张惠彬、王怀宾《版权优先还是技术优先? ———法国应对AIGC版权风险的趋势及启示》,《编辑之友》2024年第5期,第108页。
陈俊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信息披露机制构建研究》,《中国科技论坛》2024年第3期,第164页。



旨在记录Sora提供者、使用者及其他相关主体进行GenAI视听作品创作的行为。引入背书制度的目的在

于记录Sora生成视听作品的文本指令的来源和内容,而非仅仅是训练Sora的视频数据权利信息。在使用

者使用端,背书制度能很好地记录使用者用于指令Sora进行整合创作的文本作品指令的权利信息。在制度

设计上,背书机制是一种弱公示制度,背书信息公开的对象不仅仅是在先权利人,还应当包括接触Sora生成

内容的一般公众。背书制度的基础运行逻辑是算法设计者设计背书功能、Sora实时执行背书任务、在先作

品权利人和相关使用者了解背书内容、使用者和其他公众知悉Sora使用在先作品训练的情况。该制度一方

面能有效回应合理使用制度在Sora训练中的应用要求,缓和Sora训练过程中涉及的在先视听作品权利冲

突,平衡技术发展与权利保护的双重要求;另一方面能从技术层面为在先权利人在权利争议诉讼中提供充足

的证据支持,减少不必要的举证压力,是一项融合事前防范与事后救济的重要权利保障措施。
(二)使用“过错推定”原则应对在先权利人举证难题

因Sora表达与使用者文本指令融合生成过程具有黑箱特性(隐蔽性),与案件有关的绝大多数证据都被

算法服务提供者和使用者控制,在先权利人难以取得作品使用情况和对方心理状态,这些给在先权利人带来

较重的举证压力,使在先权利人承担了不合理的举证义务,常常发生举证不能的障碍。为实现个案公平和提

高司法效率,可以尝试探索如下两条路径。

1.适度探索“举证缓和”制度

“举证缓和”制度即应用柔性的方法在个案中调整弱势一方当事人的举证义务。“举证缓和”是在尊重

“过错原则”的基础上,适当调整在先权利人的举证义务范围。该制度应用的前置条件是在先权利人已经穷

尽必要的举证手段,履行了最大限度地收集并提出证据的义务,在此基础上赋予法官相对较大的自由裁量

权,减轻诉讼弱势方即在先权利人在案件中的举证义务。然而,Sora提供者和使用者凭借技术优势,往往会

故意地损毁、隐匿有关侵权参数、材料以及使用记录等重要的证据材料,发生“举证妨碍”。“举证缓和”的实

质是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以推动实现个案公平,该制度是化解举证障碍的首选路径。

2.尝试灵活应用“举证责任倒置”
由在先权利人承担必要举证义务的基础上,灵活应用“举证责任倒置”规则。人工智能技术的专业性及

黑箱属性使受害人面临举证困难,他们无力识别风险、证明产品缺陷以及其因果关系。反观Sora提供者,他
的风险预见和控制能力更强①,故可以尝试适用“举证责任倒置”规则。现实中,Sora具有很高的技术壁垒,
其技术相对封闭,“过错推定”原则要求证明被诉方无过错,这对他们而言并非难事。因此,建议尝试灵活应

用“举证责任倒置”。但是,并非绝对由Sora提供者和使用者承担证明其行为与侵权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

系的义务,而是先由在先权利人承担必要的举证义务。例如,要求在先权利人证明由Sora提供者和使用者

具有侵权的明显表征和较大可能,但又无力提供实际侵权的证据时,再由法官将举证义务转至Sora提供者

和使用者,由他们证明自己未实际实施侵权行为,或者证明他们的行为与侵权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域

外已经尝试该制度,如欧盟在《人工智能责任指令》(AI
 

Liability
 

Directive)中对可反驳的因果关系进行推

定,对于人工智能算法产品侵权案件,原告进行了必要的举证义务后,可要求相对方披露相关证据以帮助确

定潜在的责任方,若被告未按法院要求披露,法院会推定被告违反了规定的证据披露义务②。可见,该制度

可为应对我国当下或者将来可能面临的治理困局提供必要的借鉴。

[责任编辑:苏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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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利明《论我国侵权责任法分则的体系及其完善》,《清华法学》2016年第10期,第1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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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城落户人员宅基地有偿转让的
逻辑转换与制度优化

王艳西

  摘要:从制度变迁过程考察,进城落户人员宅基地有偿转让的制度逻辑经历了以“土地权换市民权”为特征的

权力逻辑向以“自愿退出”为特征的治理逻辑的转换。实践表明,在以自愿退出为特征的治理逻辑下,宅基地有偿

转让无法发挥宅基地财产价值对进城落户人员市民化成本的支撑作用,因而进城落户人员宅基地有偿转让的制度

逻辑应从治理逻辑向市场逻辑转换。但宅基地有偿转让市场化面临权能受限下的产权交易困境、有限市场空间下

的价值实现困境和“失宅”风险下的生计保障困境。为突破困境,顺利实现进城落户人员宅基地有偿转让的逻辑转

换,应以“三权分置”为契机,夯实宅基地使用权的用益物权法律地位,突破身份限制、用途限制和空间限制,拓展宅

基地有偿转让市场空间,以渐进市场化路径保障进城落户人员生计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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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常住人口大幅减少与城镇户籍人口上涨、住宅用地面积增加并存。盘活农村闲置宅基地、促进进城

农民落户城镇,成为当前阶段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的重要目标。党的二十大报告和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均

强调,“保障进城落户农民合法土地权益,鼓励依法自愿有偿转让”①。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整合盘活

农村零散闲置土地,保障乡村基础设施和产业发展用地”②。宅基地有偿转让成为保障进城落户人员合法土

地权益、盘活闲置宅基地的重要路径。但进城落户人员宅基地有偿转让的理论基础是什么? 进城落户人员

宅基地有偿转让的方式如何选择? 进城落户人员宅基地有偿转让的风险何在以及如何规避? 要进一步推动

进城落户人员自愿有偿转让宅基地的政策落实,必须回答上述关键问题。
围绕进城落户人员宅基地有偿转让,学界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展开了研究。一是“宅基地换城镇住房”的

正当性及其理据。城镇化要以人为本,“宅基地换城镇住房”是以农民私人收益交换市民权,农民获得的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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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022年10月16日),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31页;《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二〇二三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2023年

1月2日),《人民日报》2023年2月14日,第1版。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学习运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2024年1月1日),《人民日报》2024年

2月4日,第1版。



低于宅基地市场价格,其虽获得一定收益但未得到获得收益的权利,因而不具有正当性①。二是进城落户人

员宅基地有偿转让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从必要性来看,宅基地具备生产资料属性,进城落户人员宅基地财产

权益的保护应从消极的权利维护向积极的权利转让转变,以宅基地的财产收益为市民化提供成本支持②。
从可行性来看,在传统“两权分离”结构下,进城落户人员宅基地保障功能和资产功能相冲突,但在“三权分

置”的情况下,进城落户人员可在保留宅基地农户资格权的同时自由流转其宅基地使用权③。三是进城落户

人员宅基地有偿转让的对策。包括打破村组界限允许城市居民转入宅基地④、建立全国性转让程序⑤、按发

展的不同战略阶段采取不同转让策略⑥、建立多样化流转机制⑦以及探索宅基地价值实现路径⑧等。
现有研究大多从“三权”(宅基地集体所有权、农户资格权、宅基地使用权)整体视角探讨进城落户人员宅

基地转让,专门对进城落户人员宅基地有偿转让进行研究的文献较少。同时,现有研究大多停留在对策层

面,对进城落户人员宅基地有偿转让的内在逻辑关注不够。基于此,本文从制度变迁角度分析进城落户人员

宅基地有偿转让的内在逻辑以及市场化改革面临的困境,提出基于市场机制的优化进城落户人员宅基地有

偿转让的政策建议,以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为宅基地制度改革提供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引,为有效控制改革

风险提供参考。
一 进城落户人员宅基地有偿转让应从权力逻辑向市场逻辑转换

进入21世纪,进城落户人员宅基地转让问题逐渐成为政策热点。2001-2011年,进城落户人员宅基地

转让的通常做法是以“宅基地换城镇住房”,实质是“土地权换市民权”。2011年后,政策更加注重促进进城

落户人员自愿有偿退出宅基地,实质是赋予进城落户人员有限自主选择权。但近年的实践证明,宅基地自愿

有偿退出政策已无法有效保障进城落户人员宅基地财产权益的实现。因而,进城落户人员宅基地有偿转让

政策应再次进行调整,即在政府领导下发挥市场机制对进城落户人员宅基地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
(一)“土地城镇化”下宅基地有偿转让的实践:权力逻辑

1.过高的城乡土地“价差”推动地方政府独占建设用地供应权

21世纪以来的前十年,我国城镇化进入加速推进期,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2个百分点,但土地城镇化速

度更快,2002-2009年我国城市建成区面积提高了47%,城镇人口(包括户籍不在城市的农民工)只提高了

18%⑨。快速的城镇化带来城镇建设用地的增值,在“招拍挂”的市场机制下,城镇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直线

上升,城乡土地“价差”日渐扩大。分税制改革后,相较于快速城镇化所需各项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开支,地
方财政“捉襟见肘”。巨大的城乡土地“价差”给地方政府“以地生财”创造了利益空间。2004年修订的《土地

管理法》第四十三条规定的“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以及

“前款所称依法申请使用的国有土地包括国家所有的土地和国家征收的原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等,在
实质上赋予了地方政府独家供应建设用地[兴办乡镇企业、村民建设住宅、乡(镇)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

设除外]的权利,这为地方政府“以地生财”提供了制度工具。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偏好又强化了其逐利动

机,构成了地方政府急剧扩张土地城镇化的基本动力。基于公共利益和公权力,地方政府在农村土地能否

转变为建设用地、能否入市、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等方面处于主导地位。由此可以看出,农村集体土地资源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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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飞舟、王绍琛《农民上楼与资本下乡:城镇化的社会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1期,第76-77页。
叶兴庆、李荣耀《进城落户农民“三权”转让的总体思路》,《农业经济问题》2017年第2期,第7页;张勇、周丽《农民市民化进程中农村宅基地

财产权的实现路径》,《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第69页;张清勇、刘守英《宅基地的生产资料属性及其政策意

义———兼论宅基地制度变迁的过程和逻辑》,《中国农村经济》2021年第8期,第21页。
夏沁《完善进城落户农民土地权益保障的法治机制》,《法学家》2023年第4期,第17页。
任常青《进城落户农民“三权”问题研究》,《河北学刊》2017年第1期,第112页。
杨青贵《进城落户农民宅基地权益保护的现实表达与法治回应》,《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第155页。
靳相木、王永梅《新时代进城落户农民“三权”问题的战略解构及其路线图》,《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第161-162
页。
张勇、周丽《农民市民化进程中农村宅基地财产权的实现路径》,《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第69页。
孙晓勇《宅基地改革:制度逻辑、价值发现与价值实现》,《管理世界》2023年第1期,第120-121页。
范进、赵定涛《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协调性测定及其影响因素》,《经济学家》2012年第5期,第62页。
李子联《人口城镇化滞后于土地城镇化之谜———来自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解释》,《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年第11期,第94页。



置尤其是集体建设用地资源配置的基本逻辑是地方政府的权力逻辑。

2.权力逻辑下进城落户人员宅基地使用权的合法配置:“土地权换市民权”
在集体建设用地无法直接入市交易背景下,土地城镇化必须以农村土地通过土地征收转变为城镇国有

土地为前提和保障①。在宅基地无法直接以集体建设用地身份入市交易的情况下,进城落户人员所占有的

宅基地缺乏“变现”的合法渠道。这既阻碍了进城人员落户,又导致了大量宅基地闲置。在严格用途管制和

建设用地总量管控下,为了满足城镇发展对建设用地指标的需求,地方政府会积极推动进城人员退出宅基

地。农村土地资源配置的权力逻辑就显化为地方政府利用公权力推动进城落户人员退出宅基地———“土地

权换市民权”,即将农村进城人员落户获得城镇户籍并享受市民待遇与退出所占有的农村宅基地挂钩。具体

做法为宅基地换房,即地方政府用城镇商品房或安置房置换进城农民宅基地(包括房屋),节余的建设用地或

建设用地面积指标用于城镇建设。进城落户人员宅基地有偿转让体现为农村进城人员必须以宅基地使用权

交换市民待遇。这是地方政府利用公权力对进城农民落户城镇、享受市民待遇的不当干预。

3.以权力逻辑为基础的进城落户人员宅基地有偿转让,既缺乏法理正当性又存在诸多弊端

公权力干预、限制乃至损害私人权利的法理正当性在于公共利益。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是进城

农民平等享受市民待遇,土地城镇化不应作为城镇化的核心,也不应成为超越进城农民财产权利的公共利

益。以宅基地换取市民待遇的做法,将本应由政府承担的市民化成本转嫁给进城落户人员,是以牺牲进城落

户人员宅基地合法权益为代价推进土地城镇化。以权力逻辑为基础的进城落户人员宅基地有偿转让,在客

观上对于促进闲置宅基地退出、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满足城镇化需要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其弊端同样

不可忽视。一是在就地城镇化过程中,地方政府为追求土地指标,盲目提升进城落户人员集中居住区容积率

(农民“被上楼”),损害了进城落户人员的合法权益;二是对于异地城镇化的进城农民而言,政府主导的宅基

地转让或采取无偿或采取低标准货币补偿方式,侵害了进城农民土地财产权益,降低了进城农民落户城镇的

意愿;三是将落户城镇与退出农村宅基地“绑定”,在宅基地财产价值不足以支撑进城落户人员市民化成本的

前提下,市民化失败的进城人员将成为脆弱群体,影响社会的长期稳定②。
(二)“退有所居”下宅基地有偿转让实践的调整:治理逻辑

1.新型城镇化倒逼进城落户人员宅基地有偿转让由权力逻辑向治理逻辑转换

2014年以来,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指征的新型城镇化制度实施,标志着我国城镇化进程进入新阶段。
以权力逻辑为基础、以“土地权换市民权”为特征的进城落户人员宅基地有偿转让政策实践,降低了进城人员

落户城镇的意愿,阻碍了人口城镇化的进程,导致人口城镇化严重滞后于土地城镇化。城镇化的这一现实特

征与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指征的新型城镇化的顶层制度设计不相适应。取消对进城农民落户城镇的诸多制

度限制,成为推动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内在要求。宅基地是进城务工农民“退有所居”的保障,放弃农村宅基地

必须建立在稳定、可预期的城市生活基础上③。既有研究表明,即使给予相应补偿,进城农民中仍有高达

50.63%的人不愿放弃农村宅基地和住房④。对进城农民而言,宅基地承担着“进城失败”情景下“返乡”居住

保障的功能。不管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不具备完全保障进城人员安居乐业的财政基础。在无法提

供足够的补偿、无法确保进城农民在城镇“安居乐业”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不应继续将退出宅基地与落户城镇

“绑定”。此外,随着进城务工农民的市场意识的增强,城乡土地巨大的“价差”也为进城农民所感知。作为理

性经济人的进城务工农民,不会轻易参与地方政府的“宅基地换房”,而是在综合权衡宅基地换房、土地征收、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直接入市等诸多方式的成本收益后作出选择。这些客观因素导致以权力逻辑为基

础的进城落户人员宅基地有偿转让向更加尊重进城落户人员主体地位的治理逻辑转换。
 

2.以治理逻辑为基础的进城落户人员宅基地有偿转让实践

作为政治学概念,治理“主张政府放权和向社会授权,实现多主体、多中心治理等政治和治理多元化,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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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弱化政治权力,甚至去除政治权威,企望实现政府与社会多元共治、社会的多元自我治理”①。这一理念具

象到政府管理体制上表现为:从一元化政府管理体制转向政府与各类社会主体多元化协同治理体制,政府治

理与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由此反观以权力逻辑为基础的进城落户人员宅基地有偿转让政策,
显然是政府权威的产物。2011年以来,为推动人口城镇化,中央以及地方政府开始以治理理念为指导,完善

进城落户人员宅基地有偿转让。政策上不再将退出宅基地作为进城农民落户城镇的前置条件,开始探索并

实行引导进城落户人员自愿有偿退出宅基地的政策,进城落户人员宅基地有偿转让由权力逻辑向治理逻辑

转换。但这种转换是不彻底的。进城落户人员开始享有退出或不退出宅基地的选择权,但退出方式仍受到

严格限制———进城农民必须在产权层次上彻底退出宅基地、受让人必须为所在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②。
进城落户人员宅基地有偿转让仍然是政府主导,只不过政府公权力对进城农民私人权力作了一定让步,进城

落户人员无须再以“土地权换市民权”。公权力的退让以保障进城落户人员“进城失败”的后顾之忧为限,希
图通过保障“退有所居”,促进进城农民积极落户城镇,提升人口城镇化水平。

3.以治理逻辑为基础的进城落户人员宅基地有偿转让的弊端

以治理逻辑为基础的宅基地有偿转让,在事实上仅是对进城落户人员宅基地权益的消极保护———尊重

农民意愿的程序性保护。进城落户人员选择继续持有宅基地时,人地分离状态下的宅基地呈现两种状态:一
是进城农民长期居住在城镇,宅基地处于闲置状态,资源浪费与乡村空心化由此产生;二是宅基地和房屋进

入“隐形市场”,易突破用途管制和受让人身份限制,违背现行政策,宅基地财产价值得不到充分实现。进城

落户人员自愿有偿退出宅基地时,按政策只能将宅基地转让给集体经济组织或本集体其他成员。买方市场

下的宅基地转让价格必然显著低于进城落户人员预期价格或宅基地市场价值,进城落户人员宅基地权益得

不到充分实现。对不愿意回到农村的进城农民而言,
 

宅基地无法变“权”为“利”③。进城落户人员融入城

镇,实现市民化,从而享受市民待遇和现代化生活,这是一个过程,需要付出巨大的成本。据测算,2017-
2020年,全国层面平均每个农业转移人口的进城落户成本为13万元④。市民化成本不能仅由政府负担,进
城落户人员亦要承担一部分。最大程度发挥进城落户人员宅基地财产价值对市民化成本的支撑作用,是对

进城落户人员合法权益的积极保护。在以治理逻辑为基础的进城落户人员宅基地有偿转让的政策影响下,
进城落户人员宅基地或因闲置成为“沉睡的资产”,或因财产价值得不到充分实现而无法对进城落户人员市

民化过程提供有效支撑。缺乏财产性收入,降低了进城落户人员负担市民化过程中个人成本的能力⑤。因

此,以治理逻辑为基础的进城落户人员宅基地有偿转让政策,只能是一种过渡性质的政策选择。
(三)“权益保障”下宅基地有偿转让的应然逻辑:市场逻辑

1.城乡经济发展对建设用地的需求形成宅基地入市交易的拉力

建设用地是城乡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生产要素。近年来,伴随着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城乡经

济发展对建设用地的需求不断提升,具备产业发展潜力的乡村和城镇更是如此。在国家严控建设用地增量

的背景下,盘活闲置宅基地成为满足城乡经济发展对建设用地需求的有效方式,而市场机制是盘活闲置宅基

地的重要路径⑥。一是乡村振兴必将重塑乡村产业结构,康养旅游等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集体经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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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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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17年第18号,第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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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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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用地入市交易存在巨大潜在市场空间,宅基地作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后备资源拥有较大的市场需

求①;二是城乡融合发展促进人才、技术、资金等资源要素流向广大乡村和农村新产业、新业态,新农人、游
客、返乡创业者、外来就业者等对民宿、酒店、农宅等具有刚性需求,宅基地在不改变居住用途下亦存在较大

的市场需求;三是经济发达地区对建设用地需求量较大,经济欠发达地区宅基地可通过建设用地增减挂钩、
地票交易、集体建设用地指标交易等方式,以“指标”形式转让到经济发达地区,突破传统土地市场的空间限

制。这表明,在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城乡经济发展在客观上将不断拉动宅基地入市交易。

2.乡村人口持续减少背景下盘活闲置宅基地形成宅基地入市交易的推力

从客观经济发展规律来看,我国现阶段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远低于发达国家80%的平均水平②。根据《国
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到2030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预期达到70%③。在较长时期内,因
人口流向城镇而导致的乡村人口持续减少将是常态。基于巨大的乡村人口基数,已进城未退出宅基地或未

来将进城落户的人员,将是一个庞大群体,该群体所占有的宅基地也必然成为有待重新盘活利用、规模惊人

的闲置土地资源。尽管现阶段受制于乡土情结、“兜底”保障、补偿标准低等因素,进城落户人员完全转让宅

基地的意愿较低,但进城落户人员社会融合程度的稳步提升、社会保障制度的逐步完善、市场机制下宅基地

财产价值的充分显化、有偿转让方式日趋多样化等因素,将会有效提升进城落户人员有偿转让宅基地的意

愿④。这表明,在乡村人口持续减少背景下,日益增多的闲置宅基地需要寻求重新开发利用的出路,在客观

上推动闲置宅基地转换用途,成为宅基地入市交易的推力。

3.进城落户人员宅基地有偿转让改革应由治理逻辑向市场逻辑转换

在以治理逻辑为基础的进城落户人员宅基地有偿转让制度下,进城落户人员有偿转让的方式、范围等受

到诸多限制。但在宅基地入市拉力和推力的共同作用下,有效的宅基地有偿转让市场将逐步形成(事实上,
宅基地入市交易的“隐形市场”早已存在),市场机制资源配置、价值发现、价值实现等功能将得到充分发挥。
由政府推动的制度改革应顺应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响应进城落户人员自由处置宅基地使用权,显化并实现

宅基地财产权利的利益诉求,即进城落户人员宅基地有偿转让改革应从治理逻辑向市场逻辑转换。政府应

积极构建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并将进城落户人员宅基地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纳入城乡统一建设用地

市场。但以市场逻辑为基础的进城落户人员宅基地有偿转让亦不可操之过急,一蹴而就。在中国特殊国情

下,内嵌于城乡二元土地制度的宅基地,承载了保障农户“住有所居”等功能。宅基地完全市场化配置潜在的

私有制风险、农户“失宅”风险、食利阶层形成风险等,使宅基地制度改革一直“谨小慎微”,在“改革”与“稳定”
之间摇摆不定⑤。这是进城落户人员宅基地转让改革未取得实质进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进城落户人

员宅基地的市场化有偿转让须有侧重、有次序地推进,通过渐进市场化的有偿转让,实现进城落户人员宅基

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改进”。
二 进城落户人员宅基地有偿转让市场化面临的困境

尽管市场化的宅基地有偿转让有利于保障进城落户人员宅基地的合法权益,但也必须考虑化解进城落

户人员宅基地有偿转让市场化所面临的现实困境:一是宅基地使用权权能的不完整,使宅基地作为市场化有

偿转让的标的物缺乏坚实的产权基础;二是进城落户人员宅基地的客观特征及相关限制性制度规定,使宅基

地有偿转让市场供需失衡,有限的市场空间制约宅基地财产价值的实现;三是宅基地市场化转让潜在的“失
宅”风险,增加了保障进城落户人员生计稳定的难度。

(一)权能受限下的宅基地产权交易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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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现行法律制度下进城落户人员的宅基地使用权是一种消极的用益物权

从《民法典》、《物权法》等现有相关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考察,进城落户人员所拥有的宅基地使用权是用

益物权。作为权属主体,进城落户人员可以无偿、无限期占有、使用宅基地,也不会因为落户城镇而被强制要

求放弃宅基地。政策上,其宅基地使用权受到了较为严格的保护。但事实上,这种保护是与进城落户人员实

现宅基地财产价值利益诉求相悖的消极保护。作为财产权意义上的用益物权,进城落户人员的宅基地使用

权不具备完整的权能,尤其是最为核心的收益权能。一方面,现行法律未对作为用益物权的宅基地使用权本

应具备的收益权能进行规定。《民法典》第三百二十三条规定,“用益物权人对他人所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
依法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而在宅基地使用权中却规定宅基地使用权包含占有和使用权能,但未规

定收益权能①。另一方面,严格限制进城落户人员转让宅基地及房屋的方式和范围,从而在事实上限制了收

益权的实现。《民法典》第三百六十三条规定:“宅基地使用权的取得、行使和转让,适用土地管理的法律和国

家有关规定。”现行《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规定,“农村村民出卖、出租、赠与住宅后,再申请宅基地的,不予

批准”,“国家允许进城落户的农村村民依法自愿有偿退出宅基地,鼓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盘活利用

闲置宅基地和闲置住宅”
 

。但是,现行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严禁进城落户人员将农村住宅出售给城市居民,
也严禁城市居民购买宅基地②,进城落户人员只能将宅基地使用权在集体内部进行转让,或通过住宅交易的

“迂回”方式实现宅基地的间接转让。但基于住宅转让所实现的宅基地转让,也因受让人的限制而难以有效

实现。农村宅基地及其上建设的房屋无法获得合法且可交易的产权③,进城落户人员只能通过将住宅转让

给其他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村居民,来突破宅基地只能在本集体内部转让的法律限制。宅基地使用权所包含

的收益权能的缺失,导致进城落户人员转让宅基地的范围受到严格限制。从相关政策来看,进城落户人员宅

基地使用权缺失的收益权能,在某种程度上被赋予了农村集体。《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

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允许村集体在农民自愿前提下,依法把有偿收回的闲置宅基地、废弃的集体

公益性建设用地转变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④。村集体对于宅基地转变用途后入市有着绝对的支配权

和收益权⑤。

2.进城落户人员宅基地使用权陷入转让困难、宅基地财产价值难以实现的困境

宅基地使用权权能的不完整以及现行法律法规对宅基地转让的诸多限制,使得进城落户人员采用市场

化方式转让宅基地难以实现。进城落户人员直接转让宅基地使用权的唯一合法途径为集体经济组织内部转

让。而集体经济组织经济实力的有限性、“一户一宅”与宅基地无偿分配、用途管制等进一步限制了集体经济

组织及其成员对进城落户人员宅基地的需求,进城落户人员宅基地市场化转让面临“有价无市”的困境。尽

管进城落户人员可将住宅以市场化方式转让给其他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但受让人因不具备宅基地所属集

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而无法获得法律意义上的宅基地使用权,无疑会增加交易风险,降低其他集体经济组织

农民受让进城落户人员宅基地的意愿。因此,现行法律法规的限制使得有转入宅基地需求的部分城市居民

无法通过合法途径转入进城落户人员拟转出的宅基地。从实践出发,市场机制能够“发现”宅基地合理价格

的前提是产权的明晰和充分的市场竞争,但现行法律法规对进城落户人员宅基地使用权权能的限制,却使得

宅基地使用权产权模糊、缺乏市场竞争,实践中发生的宅基地转让交易大多违规甚至不合法,如“小产权房”。
在违规甚至不合法的宅基地转让交易中,交易价格也明显低于正常土地市场价格。进城落户人员宅基地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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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民法典》第三百六十二条规定:“宅基地使用权人依法对集体所有的土地享有占有和使用的权利,有权依法利用该土地建造住宅及其附属设

施。”
《关于加强土地转让管理严禁炒卖土地的通知》(国办发[1999]39号)规定,“农民的住宅不得向城市居民出售,也不得批准城市居民占用农

民集体土地建住宅,有关部门不得为违法建造和购买的住宅发放土地使用证和房产证”(参见:《关于加强土地转让管理严禁炒卖土地的通

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1999年第17号,第681页)。2007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严格执行有关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法律和

政策的通知》(国办发[2007]71号)强调,“农村住宅用地只能分配给本村村民,城镇居民不得到农村购买宅基地、农民住宅或‘小产权房’”
(参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格执行有关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法律和政策的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08年第4号,第12页)。
熊柴、蔡继明、刘媛《城乡融合发展与土地制度改革》,《政治经济学评论》2021年第5期,第131页。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2019年4月15日),《人民日报》2019年5月6日,第1版。
曹红《中国宅基地制度:现状、挑战与变革》,《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第84-85页。



用权财产价值要么无法实现,要么只能实现一部分。

3.困境的根源在于宅基地产权结构与宅基地功能之间的不协调

现行的宅基地产权结构是集体所有权和宅基地使用权“二权分置”,这是与传统宅基地所承担的住房保

障功能相适应的。宅基地集体所有权存在的意义,一方面是维系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地位,另一方面是维系分

散的农民集体成员对农民集体的依赖关系,维持乡村社会秩序的稳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委员会或村

民小组)基于宅基地集体所有权将宅基地无偿分配给集体成员,满足集体成员居住需求,保障“住有所宅”。
这种无偿获得的居住保障在法律上体现为无偿获得宅基地使用权。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宅基地功能从

单纯的“居住保障”向“居住保障”和“资产”转变。越来越多的农民尤其是进城落户人员希望宅基地使用权能

发挥资产功能以实现财产价值。传统的宅基地使用权显然不能同时承担“居住保障”和“资产”两种功能。由

此,出现了宅基地产权结构与宅基地功能之间的不协调。突破这一困境的出路在于重塑宅基地产权结构,以
与当前阶段宅基地双重功能相协调。

(二)有限市场空间下的宅基地财产价值实现困境

1.宅基地有偿转让市场整体呈现供大于求的状态

我国正处于城镇化快速推进的过程中,人口向城镇流动的整体趋势尚未改变,城市居民回流农村规模较

小。进城落户人员需转让的宅基地,整体而言远超农村常住人口或康养旅游等流动人口对住宅用地的需求。
在用途不变的前提下,宅基地转让市场整体处于供大于求状态,进城落户人员宅基地有偿转让均衡价格偏

低,宅基地财产价值得不到充分实现。

2.市场分割下宅基地难以转换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交易

在宅基地入市转让供大于求的情况下,转变宅基地用途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后再入市交易,成为拓展

宅基地转让市场需求的应然选择①。在实践中,已有地方将宅基地转变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交易。
如贵州湄潭县探索宅基地用途调整,分割登记入市模式,即由原使用权人按土地评估价一定比例缴纳土地收

益金后,对宅基地经营性用途部分进行分割登记,作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由集体经济组织实施入市②。
但可惜的是,入市主体严格限定为集体经济组织,进城落户人员无法将宅基地以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用途入

市转让,这也就人为地造成了宅基地市场与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市场的分割:一方面宅基地有偿转让供大于

求;另一方面,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市场供不应求。

3.进城落户人员宅基地有偿转让受到市场半径的影响

土地竞租曲线表明,城镇发展对建设用地的需求必然集中在一定的空间半径内③。从城镇化实践考察,
大量进城落户人员的宅基地分布在偏远地区或区位条件较差的地段,距离城镇尤其是中大城市较远,而真正

对宅基地或经营性建设用地有较大需求的往往是城镇尤其是中大城市。宅基地转让市场的供给在空间上往

往超越了城镇土地市场需求的半径。宅基地的不可移动性,使得部分进城落户人员宅基地难以满足城镇尤

其是中大城市对宅基地或建设用地的需求。

4.宅基地有偿转让市场发育程度较低,限制了进城落户人员宅基地的规模化开发

一方面,进城农民群体的异质性,决定了进城农民落户城镇必然是一个空间上分散、时间上异步的过程。
进城落户人员拟转让的宅基地,在时间和空间上呈现“碎片化”特征,这使得宅基地资源难以整合,无法被充

分利用。另一方面,宅基地有偿转让市场发育程度较低,交易方式单一,规范化、多样化的宅基地转让市场尚

未形成,导致进城落户人员宅基地的规模化开发利用由于存在较高的交易费用而难以实现,进一步导致了进

城落户人员宅基地市场化有偿转让受让人只能以自然人、小规模企业为主,而具备更大市场竞争优势和土地

开发经营能力的大企业则难以介入。

5.有限市场空间制约市场机制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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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翁贞林、唐文苏、谌洁《乡村振兴视野下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直接入市:演进逻辑、现实挑战与未来展望》,《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2022年第3期,第194页。
吴宇哲、于浩洋《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住宅用途入市的现实约束与赋能探索》,《中国土地科学》2021年第5期,第96页。
赵楠琦、仝德、李贵才《政府收益驱动下城市土地开发结构性差异的理论分析》,《城市发展研究》2014年第12期,第78页。



市场机制价值发现、价值实现功能的实现以充分的市场竞争为基础。受制于有限的市场空间,进城落户

人员宅基地有偿转让市场的竞争性显然不足。农民的异质性、市场空间的有限性使进城落户人员宅基地转

让市场整体表现为有效需求不足的买方市场,宅基地价格低于价值。买方垄断下的市场机制,既无法通过买

方之间的竞争提高宅基地转让价格,也无法通过作为卖方的进城落户人员的据理力争提高宅基地转让价格,
结果往往是进城落户人员或选择继续持有宅基地,或选择以较低交易价格转让宅基地。宅基地使用权的价

值无法通过市场机制得到显现,并为进城落户人员市民化提供资本支持①,宅基地有偿转让对进城落户人员

融入城镇实现安居乐业的保障作用难以有效发挥。
(三)“失宅”风险下进城落户人员的生计保障困境

进城落户人员宅基地有偿转让的通常含义是进城落户人员在获得一次性补偿后彻底放弃宅基地使用权

(包括丧失再次申请分配宅基地的权利)。这在法理上具有一定的正当性。一是宅基地分配是无偿的,具备

福利性和身份性,进城落户人员有偿转让宅基地相当于把集体福利“变现”,落户城镇也意味着集体成员身份

的丧失,也就不应享有再次申请分配宅基地的权利。二是市场交易要求产权的清晰分割,稳定的产权预期、
不受进城落户人员干预地开发利用宅基地是受让人的利益诉求和基本权利,“藕断丝连”的产权关系易导致

进城落户人员损害受让人的合法权益。但简单地要求进城落户人员彻底转让宅基地,会影响进城落户人员

的生计保障。一般而言,选择落户城市的农民往往具备较好的经济条件,相对容易在城市落地生根。但进城

落户人员还有其弱质性。一是落户决策的有限理性乃至非理性,城市价值导向、村庄无序过度竞争等因素会

导致部分农户在不具备足够经济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下非理性落户城镇②。二是抵抗市场风险能力较弱。
进城落户人员生计模式由家庭经济下的自我雇佣转型为社会化大生产下的雇佣劳动,将会面对更多不确定

性风险,如失业风险、健康风险、养老风险等③。进城落户人员受知识水平、社会资本等限制,抗风险能力偏

弱,落户城镇后又失去了既往熟人社会下的风险分担网络,在市场不确定性下可能会面临“进城失败”风险。
在很多乡村地区,农民进城具有多次性和反复性,宅基地基本属于季节性闲置④。彻底放弃宅基地使用权的

宅基地有偿转让的惯常做法,显然无助于进城落户人员“进城失败”后生计的保障。保障进城落户人员的可

持续生计,既要更好地促进进城落户人员在城市安居乐业,又要保障进城落户人员“进城失败”后的生计。至

少在一定时期内,不宜“一刀切”式强调进城落户人员在宅基地有偿转让中彻底放弃宅基地使用权,而应通过

宅基地有偿转让机制和方式的创新,平衡兼顾受让人对独立宅基地使用权的诉求和进城落户人员生计的可

持续保障诉求。
三 优化进城落户人员宅基地有偿转让的政策建议

为切实发挥市场机制对进城落户人员宅基地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突破进城落户人员宅基地市场化

有偿转让的困境,可从以下三个方面优化进城落户人员宅基地有偿转让制度设计。
(一)以“三权分置”为契机,夯实宅基地使用权法律地位

现行法律法规限制宅基地使用权转让的逻辑基础在于宅基地使用权的居住保障功能,体现了公法逻辑

中的政治因素考量⑤。但对于进城落户人员而言,宅基地使用权的居住保障功能在事实上已难以发挥作用。
在通过一定形式兜底保障居住需求的前提下,进城落户人员有通过转让宅基地变现宅基地使用权的客观需

要。始于2018年的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为进城落户人员宅基地有偿转让入法提供了一条可供选择

的路径。在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下,农户资格权与农民集体成员身份挂钩,承载对集体成员居住保障的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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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张勇《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的内在逻辑、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基于农民市民化与乡村振兴协同视角》,《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2018年第6期,第120-121页。
周娟、舒丽瑰《阶层分化、村庄竞争与“拟态进阶”———农民进城定居的村庄视角》,《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第35
页。
李飞、杜云素《“弃地”进城到“带地”进城:农民城镇化的思考》,《中国农村观察》2013年第6期,第20页。
黄敏、杜伟《坚守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底线:风险问题与优化思路》,《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3期,第108页。按:此为

本文修订时补充材料。
董新辉《新中国70年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制度变迁、现实困境、改革方向》,《中国农村经济》2019年第6期,第5-6页。



能,而分置后的宅基地使用权因剥离身份属性而成为独立的用益物权,具备完整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置权

能①。基于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思路,将进城落户人员宅基地市场化有偿转让予以立法,将有利于保障进

城落户人员宅基地权益,促进闲置宅基地的盘活利用。

1.《民法典》应进一步明确宅基地使用权的权能

《民法典》第三百六十二条、第三百六十三条规定,“宅基地使用权人依法对集体所有的土地享有占有和

使用的权利,有权依法利用该土地建造住宅及其附属设施”,“宅基地使用权的取得、行使和转让,适用土地管

理的法律和国家有关规定”。上述规定充分体现了宅基地使用权的居住保障功能和福利属性,但未体现宅基

地使用权的资产属性,而产权的模糊性不利于产权交易的完成。因此,《民法典》可进一步赋予宅基地使用权

更完整的权能,在兼顾宅基地居住保障功能的同时,更好地促进宅基地资产属性的实现,为进城落户人员市

场化有偿转让宅基地奠定产权基础。如,可在《民法典》中明确规定,宅基地使用权同其他用益物权一样包含

占有、使用和收益权能。

2.《土地管理法》应为进城落户人员市场化有偿转让宅基地预留空间

现行《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规定,“国家允许进城落户的农村村民依法自愿有偿退出宅基地,鼓励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盘活利用闲置宅基地和闲置住宅”,但条文表述层面仍将受让人局限为集体经济组

织及其成员。这在客观上限制了进城落户人员有偿转让宅基地行为的实现(无法找到受让人或因缺乏竞争

导致转让价格过低)。建议在后续修订《土地管理法》时对该条款进行完善:一是在“自愿有偿退出”之外,增
加“自愿有偿转让”;二是通过枚举+概括的方式,拓展宅基地受让人范围。对相关条款在不作大的修改前提

下,为进城落户人员市场化有偿转让宅基地预留一定的制度创新空间。

3.修订相关法律法规,赋予进城落户人员宅基地有偿转让的权利

要从法律层面明确进城落户人员享有宅基地农户资格权和宅基地使用权,可自主选择退出权利的类型

和程度。具体而言,进城落户人员可选择彻底退出宅基地,即完全将宅基地农户资格权和宅基地使用权有偿

退回集体经济组织或转让给其他集体成员;亦可选择单独将宅基地使用权转让给集体经济组织而保留农户

资格权,在一定年限或满足一定条件可重新向集体申请有偿分配使用宅基地;或选择单独将宅基地使用权在

一定年限内(如商业用地40年,住宅用地70年等)转让给法人或自然人,农户资格权自然回归集体经济组

织。
(二)突破身份限制、用途限制和空间限制,拓展宅基地有偿转让市场空间

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进城落户人员规模将进一步扩大,随之而来的是进城落户人员拟转让的宅基地

规模的快速增长,但宅基地的供给与农村和城镇经济社会发展对住宅用地或建设用地的需求不匹配。这种

供需的不匹配,严重压缩了进城落户人员宅基地有偿转让的市场空间,制约了宅基地财产价值的实现。为了

更好地保障进城落户人员的宅基地权益,应通过制度和机制的创新,拓展进城落户人员宅基地有偿转让的市

场空间,更好地满足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对住宅等建设用地的需求。

1.突破受让人必须为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的身份限制

现行政策将宅基地有偿转让限制在集体经济组织内部,主要在于防止农民“失宅”以及防止城市资本下

乡“圈地”。但对于进城落户人员,宅基地更多体现为一种财产,而不是居住保障。允许进城落户人员将宅基

地有偿转让给其他集体经济组织农民,不仅有助于实现宅基地财产价值,还能更好地保障无地少地村庄农民

的住宅用地需求,更好地实现广大农民“住有所居”。至于城市资本下乡“圈地”问题,只需在政策上对通过有

偿转让获得宅基地的城市居民进行一定限制即可。如,可规定,只有在本人或共同居住直系亲属名下无住房

且实际在乡村生产生活的城市居民,才可通过有偿转让,获得进城落户人员转出的一定年限(如70年)的宅

基地使用权。

2.允许进城落户人员将宅基地转变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

现行政策仅允许集体经济组织将宅基地转变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并入市交易。这显然没有体现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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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落户人员在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中的主导地位,也不利于提高进城落户人员从宅基地有偿转让中获

得的财产性收入。建议放宽对宅基地转变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在程序、主体等方面的限制,允许进城落户

人员依据土地利用规划将宅基地转变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并入市交易。当然,还要配套建立收益分配机

制,保障宅基地集体所有权在经济上得到实现。

3.探索建立土地银行、宅基地指标交易等多样化宅基地有偿转让机制

探索建立土地银行、宅基地(建设用地)指标交易机制等多样化宅基地有偿转让机制,突破进城落户人员

宅基地有偿转让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建议由政府出资或引导社会资本成立商业化运作的土地银行,负
责进城落户人员宅基地的收储和再利用。基于科学合理的土地价格评估方法,由土地银行评估进城落户人

员宅基地的合理市场价格并进行收储,有用地需求的个人或企业可向土地银行申请相应的宅基地。为保障

土地银行的持续运行,应允许土地银行将不具备开发条件的宅基地通过复垦等程序转变为建设用地或建设

用地指标,该类建设用地或建设用地指标与现行政府主导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指标等建设用地指标均

可同等入市交易。
(三)以渐进市场化路径保障进城落户人员生计稳定

完全市场化的宅基地有偿转让存在的潜在“失宅”风险,不利于保障进城落户人员生计的稳定。为从长

远保障进城落户人员的生计,宅基地有偿转让应采取渐进市场化路径。在时间维度上,应适当延长进城落户

人员有偿转让宅基地的过程,更加积极、有差异性地发挥宅基地权益对进城落户人员生计的保障作用。具体

而言,依据进城落户人员的不同类型,在政策上给予其更加多样化的选择。
对于自身发展能力较强、已完全融入城镇的进城落户人员而言,“进城失败”可能性较低,应鼓励其完全

转让宅基地使用权,使宅基地财产价值完全“变现”,切实发挥宅基地财产价值对进城落户人员市民化成本的

支撑作用。对于自身发展能力一般但基本能够在城镇“立足”的进城落户人员而言,在相对长的时间内有一

定“进城失败”的可能性,在转让宅基地时,应在宅基地“三权分置”下允许其在一定时期内保留农户资格权。
如仅将一定期限(如20年)的宅基地使用权转让或者将宅基地有偿转让给集体经济组织但保留农户资格权,
在此期间,若“进城失败”,可重新获得宅基地。对于迫切希望融入城镇但资源禀赋等条件较差的进城落户人

员而言,其就业、收入等面临更多不确定性,同时宅基地财产价值往往较低,彻底转让宅基地所获得的一次性

财产收入,不足以使其在城镇“安居乐业”,因此,对他们应在保留宅基地权利的基础上,鼓励其转让部分宅基

地使用权权能以持续性获得财产性收入,提升其城镇生产生活的稳定性。如,可采用“托管”形式有偿转让宅

基地经营管理权以按期获得稳定托管收入,可采用“入股”形式有偿转让宅基地使用权实现“地权”变“股权”
以获得股息分红等收入,也可采取“共建”形式有偿转让一定期限宅基地使用权以实现房屋的更新等。对于

偏远地区进城落户人员而言,宅基地自身财产价值非常低,宅基地市场几乎不存在,市场化的宅基地有偿转

让完全不可行,其进城落户人员宅基地有偿转让应继续采取政府主导的方式,通过复垦、指标交易等方式实

现宅基地的间接转让和“变现”。

[责任编辑:钟秋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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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地区紧密型农业产业
利益联结机制的构建与运行

———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分析

甘宇 王璐

  摘要:推进脱贫农户与合作社、农业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形成紧密型利益联结,是实现脱贫农户与现代农

业有效衔接,进而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探索。以渝东南脱贫地区Y村为例,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分析发现,

以合作社为核心行动者的行动者联盟,在转译过程中形成了使各行动者“能够联结”的产业链延长、制度嵌入与分

类施策三重基础机制,使利益联结网络中的异质性主体实现了互利共赢。因此,脱贫地区紧密型农业产业利益联

结机制的构建与运行,应重视发挥异质行动者各自的资源优势,激发各主体参与联结的内生动力,构建稳定、紧密

的行动者网络,促进紧密型农业产业利益联结机制平稳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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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提出与文献回顾

推动农户与现代农业的有机衔接,关键在于完善农业企业、专业大户、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动

农户参与的农业产业利益联结机制①。习近平多次强调,尽可能让农户以“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

股东”的形式参与农村产业发展,实现“有活干、有钱赚”,合理共享增值收益②。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
要“强化产业发展联农带农,健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涉农企业扶持政策与带动农户增收挂钩机制”③。然

而,农户土地经营规模细碎、资金与技能有限、经济地位低等现实困境,导致其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不能联

结”、“不愿联结”。农户高违约率带来的交易成本过高、利益分配机制不完善损害农户利益等弊端,进一步使

农业产业化主体间联结关系趋于松散④。乡村特色产业是推进脱贫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而脱贫地区产

业同质化、农产品滞销和产业主体过度依赖政策支持而市场化不足,导致产业链条短、抗风险能力弱⑤。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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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乐君、寇广增、王斯烈《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小农户利益联结机制》,《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第95页。
习近平《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

 

举全党全社会之力推动乡村振兴》,《创造》2022年第5期,第5页。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学习运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2024年1月1日),《人民日报》2024年

2月4日,第1版。
钟真、涂圣伟、张照新《紧密型农业产业化利益联结机制的构建》,《改革》2021年第4期,第107-108页。
涂圣伟《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目标导向、重点领域与关键举措》,《中国农村经济》2020年第8期,第8页。



就亟须挖掘与利用“姓农、立农、兴农”的乡村特色产业,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农户等多元主体参与的紧

密型农业产业利益联结机制,走内源式发展道路。
农业产业利益联结机制是指在农业产业化经营过程中,以市场为导向形成的关于农户与其他经营主体

间利益创造、利益分配、利益调节和利益保障的内在机制①。通过利益激励与约束,使农业产业链上的各经

营主体紧密合作并共享增值收益,本质上是产业链、价值链与利益链的统一。根据联结的紧密程度,利益联

结可分为松散型、半紧密型与紧密型三种。紧密型利益联结,指市场主体基于产权签订严格的合作契约,农
户以土地、农具和劳动力等入股农业企业或合作社②,农户在其中享有参与管理的权利,各联结主体形成利

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利益共同体,联结方式包括股份合作式与二次分红等。
现有文献主要围绕各农业经营主体参与利益联结的动机、现存问题与组织模式展开讨论。对于农户而

言,农业企业与合作社能提供可靠的资金与技术支持,畅通农产品销售渠道,增强农户抗风险能力③。对于

农业企业而言,连片的土地资源满足农产品生产需要,可降低交易成本,实现农业企业绩效的提升④。农业

企业与农户都对利益联结有着较高的期待,然而在联结过程中,农户因规模小、议价能力弱,在利益分配时经

常遭到不公平对待;农业企业时常遭遇生产专用性资产被农户侵占,或因农户参与联结积极性低引致订单违

约频发,导致企业承担高交易成本⑤。在此情况下,合作社等中介组织被寄予厚望。研究表明,合作社在农

户与农业企业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合作社能够改善农户在利益分配中的不利处境,调和矛盾,使
农户获得合理利益⑥;另一方面,合作社可以提升农户的组织化程度,降低农业企业的交易成本,巩固兼顾效

率与公平的农业产业利益联结机制。因此,随着农业产业化模式的创新,利益联结主体由简单的“公司+农

户”转变为“公司+中介(专业大户、合作社、村集体等)+农户”,联结模式呈现多样化,不仅涉及产权、经营层

面的结合,还涉及购销层面生产要素与服务的适配,推动农业产业利益联结逐步趋于紧密。
学界关于农业产业利益联结的研究成果较丰富,但鲜有从行动者网络理论视角展开研究。农业产业利

益联结涉及多主体的利益交叉与博弈,各异质性主体如何形成紧密型利益联结网络? 利益联结网络能够有

效运行的内在逻辑与各主体的联结动机是什么? 为此,本研究基于渝东南脱贫地区Y村的实地调研与半结

构式访谈获得的一手资料,在行动者网络理论的指导下搭建分析框架,阐释多主体、多形式、多要素与服务的

农业产业利益联结网络的构建过程,并剖析农业企业、合作社与农户愿意且能够联结的内在机制,为形成紧

密型农业产业利益联结网络提供新的理论视角,以期有效赋能脱贫地区的乡村产业振兴。
二 理论与研究方法

(一)行动者网络理论

由法国社会学家卡龙(Michel
 

Callon)、拉图尔(Bruno
 

Latour)等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行动者网络

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 ANT),旨在阐释同一项活动中被赋予不同利益的多元主体如何进行利益博

弈,组建彼此依赖的网络联盟,进而实现共同目标⑦。该理论涉及行动者(Actor)、转译(Translation)和异质

性网络(Heterogeneous
 

Network)三个核心概念。行动者网络理论强调在特定的情境与网络中,具备平等地

位的人类(个人与组织)与非人类(土地、技术和观念等)共同构成活动的行动者⑧,这是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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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芸芸、杨久栋、陈威《企农利益联结机制如何改善农业企业发展绩效? ———基于农业企业调查数据的实证检验》,《农村经济》2023年第4
期,第1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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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内涵。这一理论下的各行动者具有利益相关性,既互相激励又彼此约束,此为其核心特征。转译是行动者

网络的建构过程,也是理论的关键,它将社会与自然纳入统一分析框架中,包括问题呈现、利益赋予、征召和

动员四个环节。首先,核心行动者将其他行动者的问题对象化呈现,并聚焦形成能够达成所有行动者目标的

“共同强制通行点”(obligatory
 

passage
 

point,OPP)。其次,各行动者基于自身角色采取不同策略,通过“共
同强制通行点”以实现共同目标,达成征召和动员,结成行动者联盟。在此期间,核心行动者发挥主导作用,
密切关注并协调各行动者间的矛盾冲突,克服转译过程中出现的异议,与网络成员一同维护行动者联盟的稳

定。异质性网络是行动者使用转译后形成的信息节点与链条搭建而成的相关利益主体彼此激励与约束的场

域。各行动者在此网络中发挥资源优势以实现共同利益最大化。同时,伴随着新旧行动者的加入和退出,异
质性网络呈现出系统、动态的稳定状态。近年来,行动者网络理论被广泛应用于社会科学的众多领域,如乡

村转型发展、农地整合、乡村数字化治理和旅游地生计路径演化等。作为农业产业实现价值提升与利益互嵌

联结的重要载体,行动者网络通过挖掘利益共同点实现各主体良性互动,为阐释紧密型农业产业利益联结机

制的运行提供了新的视角。
(二)行动者网络理论适用性分析

行动者网络与脱贫地区紧密型农业产业利益联结机制的构建具有内在的契合性,其适用逻辑如下。第

一,行动者网络注重人类与非人类行动者的对称原则,强调将这些异质性主体置于平等的地位进行分析。紧

密型农业产业利益联结机制构建涉及多元行动主体的协同合作,包括人类行动者(如农业企业、合作社与农

户)与非人类行动者(土地、制度与文化等),在关注人类行动者主观能动性的同时,还重视非人类行动者的作

用。从这一层面来看,利益联结满足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基本内涵。第二,行动者网络理论常用于分析不稳定

且充满冲突的网络。紧密型农业产业利益联结机制的构建是土地、资金与劳动力要素相互作用的过程,各行

动者不断博弈,彼此间充斥着矛盾,且伴随着新的行动者加入与旧行动者退出,导致行动主体间形成的网络

处于动态变化之中。从这一层面上看,利益联结契合行动者网络理论应用过程中的动态场景。第三,行动者

网络理论的转译过程通过对多元主体的地位、行为的采纳进行界定与商榷,能直观描绘出利益联结网络构建

中异质性主体及其相互影响所形成的网络。从这一层面上看,利益联结满足行动者网络理论的核心特征。
(三)研究方法

地处渝东南的Y村是该县65个国家级脱贫村之一,距离县城大约20公里,是农村与集镇结合村。该

村拥有户籍人口3952人,地处丘陵山区,有耕地面积3633亩,林地面积1300亩,是一个传统的农业村。随

着大批农民工返乡创业,该村逐渐形成了猫耳石脆红李和白茶等特色农产品的种植加工产业。通过创立基

地、组建农业专业合作社、开办农业企业,新型经营主体发挥联农带农作用,促进当地农户增收。2019年,Y
村成立了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合作社”),开展村民集体资产经营与管理、农业社会化服务和集体

资源开发与利用等业务。2021年,浙江投资商创办的农业企业在此“落地”,为农户的农产品销售与加工提

供保障,延长了农业产业链。近年来,Y村又大力推动以特色产业带动农业与旅游业融合发展,创新生产生

活方式,“山区”变“景区”,成为了乡村全面振兴的新引擎。2022年,Y村获得“重庆市美丽宜居乡村”荣誉。
本研究所使用的资料和数据主要源自实地调研、半结构化访谈、当地政府政务公开官网及通过互联网查

询获得的相关信息。为切实了解Y村紧密型农业产业利益联结机制构建中各行动者相互博弈形成异质性

网络的过程,课题组对Y村村委会干部(编码Z1-Z4)、合作社管理人员(编码 H1-H3)、农业公司负责人

(编码N1-N2)、返乡创业农民工(编码F1-F6)、加入合作社的农户(编码J1-J5)进行了人均半个小时左

右的访谈。访谈内容包括Y村产业发展历程、合作社经营状况、农业公司初始投资意向、农户生计方式转变

与生活变化等,具有较强的针对性。

Y村属于丘陵山区,农业的经济附加值较低,在过去,近一半的户籍人口以外出务工为家庭主要生计。
该村由于种植养殖规模小、缺乏现代农业技术与农产品销路无法保证等原因,农户收入低下。近年来,随着

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与返乡创业政策的实施,大批“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如专业大

户、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和农业企业等)不断涌现,提升了该地区农户的组织化程度和土地的规模化利用程

度。依托当地特色产业,农业企业、合作社与专业大户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充分发挥联农带农作用,并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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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间的相互博弈形成了紧密的利益联结网络。
三 紧密型农业产业利益联结机制的构建

(一)行动者构成与核心行动者识别

行动者体系包括人类行动者与非人类行动者,是行动者网络构建的基础。在Y村紧密型农业产业利益

联结机制构建过程中,人类行动者主要有地方政府、农业企业、合作社、村委会和农户。其中,合作社是核心

行动者。原因在于:一方面,合作社内生于村庄,拥有政治权威性与议价能力,能很好地代表农户集体利益,
与外来投资者进行平等博弈;另一方面,合作社提高了农户的组织化程度,具备较高的话语权,能及时化解利

益联结过程中各行动者之间的矛盾,降低了农户个体因缺乏诚信而引致的高交易成本,增强了外来投资者的

投资意愿。非人类行动者包括土地、房屋、政策和互联网平台等。
(二)转译过程

1.问题呈现:“共同强制通行点”的提出

在Y村紧密型利益联结网络建构前,各行动者面临不同的困境。即使Y村拥有种植茶叶的天然地理优

势,但地区发展不平衡,城乡居民在经济与生活质量上的差距明显。村委会缺乏资金与技术支持,村中基础

设施建设落后,亟需完善。农业企业与农户的合作并非单纯的经济问题,更是嵌入村庄的社会网络问题,在
没有“中介”的协调下,难以引进茶叶种植,延长产业链。合作社资产薄弱,管理水平低下,缺乏对农户的技能

培训。闲散土地与闲置房屋利用率低,未能实施规模化种植和合理利用。乡村产业结构单一,发展机会少,
村民收入来源渠道窄。种种原因导致Y村农户以传统的小规模种植或者外出务工为生,劳动力与土地等生

产要素无法得到高效配置,地方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为解决多元主体面临的问题,实现其差异化利益诉求,
合作社作为核心行动者,提出“构建紧密型农业产业利益联结机制”这一核心议题作为“共同强制通行点”。

2.利益赋予:异质性主体利益的展现

核心行动者锚定各利益主体角色,以利益呈现的方式,使其他行动者坚信只要加入行动者网络并通过

“共同强制通行点”,就能实现共同目标,为后续征召与动员提供强有力的基础①。Y村各异质性主体围绕

“构建紧密型农业产业利益联结机制”这一“共同强制通行点”,能够实现自身预期利益。
地方政府通过“共同强制通行点”,推动农业产业转型升级,依托特色产业吸引并留住人才,打造新的经

济增长点,缩小地区间、城乡间差距,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农业企业通过“共同强制通行点”,实现以低成本获

得高回报的诉求。一方面,相对优质的种植条件、丰富的土地与劳动力资源为农业企业提供了良好的生产条

件,有助于延长产业链;另一方面,合作社的介入能降低农业企业因农户诚信意识不足与法律意识淡薄等引

致的高交易成本。合作社通过“共同强制通行点”,获得农业企业规范的现代农业技术培训和指导,实现土

地、房屋等有效整合,跨越技术与资金受限的“门槛”。村委会依托“紧密型农业产业利益联结机制”这一议

题,得到来自农业企业的投资与政府政策的倾斜,不断建设与完善基础设施,提升自身的治理能力。种子统

发、产品统收与专人技术指导,使农户的种植效率大幅度提高,产品销路得到保障,实现在家门口就业增收。
原本碎片化的土地入股合作社,破败失修的房屋通过修缮,均提高了利用率。

3.征召与动员:核心行动者主导作用的发挥与行动者网络的确立

征召是指异质性主体基于自身利益,被核心行动者以不同方式吸纳加入行动者网络的过程②。动员是

指核心行动者将其他行动者调动起来,推动异质性主体间形成紧密联结、高效互动的行动者网络③。在本案

例中,合作社作为核心行动者,通过行政征召、市场征召、村委会征召、家土情怀征召、带动征召和土地与房屋

征召等多种形式,征召镇政府、农业企业、村委会、务工返乡人员、农户以及土地与房屋等异质性主体加入。
合作社通过引入浙江投资商在本地注册成立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建立现代高标准茶叶基地和配套茶叶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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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组织农户前往浙江省考察茶叶产业的成功经验等来进行动员。在这期间,合作社多次与县规划和自然资

源局、县交通局、镇农业服务中心等部门协调对接,对相关的产业扶持、耕地保护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等政策

予以确认。同时,合作社还积极争取到镇党委书记等领导的支持,使其多次到村里主持召开群众会、院坝会

进行动员。农户将土地以承包地作价入股合作社,与合作社签订土地入股合同,再由合作社与农业企业签订

土地流转合同。最终Y村形成稳定的“农业公司+合作社+农户”的产销方式,带动该村45户200多人在

家门口实现增收致富,其中脱贫户与低保户15户40人(见图1)。

图1 Y村紧密型农业产业利益联结机制的构建

4.异议与排除异议:行动者网络动态变化与稳定

行动者网络作为多元主体关系的呈现,在联结过程中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伴随着各行动者利益的转化而

产生诸多异议①。在Y村构建紧密型农业产业利益联结机制的初期,因茶叶生产周期长,短时间内无法获得

可视化收益,村民持犹豫态度。为了消除村民的顾虑,驻村第一书记率领村民到外地考察,使村民直观地感

受种植茶叶获得的成功。同时,政府也对农户发放1000元/亩的一次性种苗补贴。“最开始不相信这个事情

能做成,一两年都看不见收益,但村里有人带头干,政府也给我们补贴,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现在证明我们

的生活确实变好了,也能拿到部分分红”(合作社成员,访谈编号:J3)。面对农业公司、合作社与农户间的利

益分配等其他异议,各行动者也通过平等协商与良好沟通,共同维护利益联结网络的稳定。
(三)行动者网络构建

综上所述,Y村以茶叶产业为基础,各异质性主体围绕“构建紧密型农业产业利益联结机制”这一共同强

制通行点,不断锚定自身角色定位与调整利益诉求。合作社作为核心行动者,通过行政征召、市场征召、村委

会征召、家土情怀征召、带动征召和土地与房屋征召等多种方式,自上而下对镇政府、农业企业、村委会、务工

返乡人员、农户以及土地与房屋等进行征召与动员。面对转译过程中的异议,各行动者通过协商与共同沟通

进行排除,他们利益相嵌,互相激励与约束,最终形成一个复杂又稳定的行动者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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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紧密型农业产业利益联结机制的运行

Y村的实践经验表明,利益是紧密农业产业联结的链条,行动者网络需要兼顾利益主体的诉求,唯有牢

牢把握利益共享这一“密钥”,加强多元主体之间的联系,才能使行动者网络紧密、高效运作。在Y村茶叶产

业发展过程中,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联农带农的紧密型农业产业利益联结机制不断优化,各利益主体充分发挥

资源优势,在利益创造、利益分配、利益协调与利益保障全过程形成产业链延长、制度嵌入与分类施策三重机

制(见表1),并在联结中最大化自身利益,真正实现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农户之间愿意联结、能够联结的

统一。
(一)何以可能:各利益主体能够紧密联结的三重机制

1.引企入村:延长农业产业链,带动利益创造

作为全县65个国家级脱贫村之一的Y村,人多地少,产业基础薄弱,土地零散,投入成本高而收益低,
缺乏农业创新主体,加之外来农业企业难以有效融入农户,产业振兴之路困难重重。为了改变这一现状,当
地关注内生型村企关系,Y村与浙江投资商合办农业企业,引企入村,延长当地农业产业链,为异质性主体创

造利益,驱动利益协调与分配。
第一,茶叶产业与非人类行动者的资源价值是Y村紧密型农业产业利益联结机制的基础。促进特色产

业振兴、增强产业链的扎根性,是改善脱贫地区经济韧性整体偏低局面的关键①。Y村位于武陵山区腹地,
茶叶生长所需的水分、土壤和气候等条件优越,种植出来的茶叶品质良好,售价每斤几百至上千元不等,给相

关利益主体带来明显的增收效益。因此,茶叶产业成为Y村发展特色农业的最佳选择。Y村所在地区独特

的气候资源、海拔高度与乡村文化也为发展茶叶产业与乡村旅游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土地和技术是生产必

不可少的要素,Y村要发展特色农业,必须解决土地碎片化等瓶颈问题。农户把家中撂荒一年以上的土地以

入股的方式交予合作社,再由农业企业流转土地,租赁闲置农房,兴建茶叶种植基地与加工厂,有效提高了土

地的使用效率。做大做强的Y村茶旅融合观光农业,打造具有地区特色和亮点的现代田园综合体,显著增

加了村集体与农户的收入,为紧密型农业产业利益联结网络提质增效。此外,乡村振兴、农村一二三产业融

合发展等国家政策总体部署,持续推进全县“四好农村路”建设,为当地茶叶产业发展提供了基础设施保障。
第二,优势互补的多元主体参与是Y村紧密型农业产业利益联结的核心动力。土地、资金、技术与劳动

力是实现现代农业持续发展的基本要素,利益主体的多元性决定了各主体所持资源的异质性。在Y村农业

产业利益联结网络中,异质性主体通过资源互补、要素与服务适配的方式,延长茶叶产业链,打通农户联系大

市场的难点与堵点,形成利益共同体。各主体通过相互博弈与制衡,确保利益分配机制有效运行。例如,农
业企业发挥自身资本资源优势,先是在茶叶种植初始阶段投资500万元,用于流转土地、购入种苗与雇用工

人等,后又投资300万元在Y村建设符合卫生标准的初加工基地,以便茶叶外运。在这期间,农业企业还利

用自身在农业现代技术方面的优势为合作社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持。农户以土地经营权入股合作社,为修建

茶叶生产基地提供连片的土地,通过精耕细作为农业企业保量保质提供茶叶。合作社则发挥中介作用,为农

户提供农业技术服务,通过开展培训、技术上门等方式帮助农户解决生产技术难题,同时“扬”入股社员与农

业企业资源优势的长,“避”入股社员与农业企业资源劣势的短,有效整合资源,优化资源配置。
第三,稳定的行动者网络是Y村紧密型农业产业利益联结的保障。Y村通过发展茶叶产业完成从原国

家级贫困村到市美丽宜居乡村的蜕变,离不开行动者网络的稳定与高效运作。作为投资方,农业企业流转Y
村连片的土地,以低成本带来高收益,为合作社与农户提供技术指导与就业机会,采用统收统销的方式保证

了农户的短期利益实现。合作社向农户承诺,7年后农户可将带茶树的耕地收回自行管理,保障了农户的长

期利益。茶叶生产及加工产生的经济利润优先以分红的形式流向Y村农户,政府在初期对茶园基础建设的

补贴、茶叶生长期的一次性种苗补贴与对达到宜机化水平的土地平整补贴也提供了额外保证,成为构建Y
村紧密型农业产业利益联结机制的重要物质支撑。

2.制度嵌入:规范利益协调与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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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合作社为核心行动者的紧密型农业产业利益联结机制,必须要遵循适应与市场经济体制接轨的“外
圆”,与不用市场逻辑处理村庄内部问题的“里方”相结合的发展模式。通过落实以下制度来规范利益协调与

分配过程。
第一,界定清晰的利益分配方式。为避免农户产生“异己”心理与投机行为,Y村制定了清晰的利益分配

模式,即农户以土地入股合作社,以茶叶产业产生的收益作为利益分配的基数,农业企业、合作社、农户共同

按照“433”模式核算利益,即农业企业占40%,合作社占30%,余下30%归入股的农户所有。2021年Y村

农户在每年每亩750元土地流转费的基础上,还额外获得5万元左右的分红。这种以股权分配为主,土地流

转地租为辅的利益分配方式,保障了农户的“第二重收入”。
第二,建立契约化管理与信用机制,防范化解信息不对称而引致的风险。紧密型农业产业化联结机制的

构建需以切实保障相关主体利益为根本。然而,在现实中,信息不对称常使农业企业、合作社与农户因利益

而不惜违约。Y村曾有外来投资者流转项目用地,默许农户签订合同时虚报亩数以获得补贴,其破产后却无

法按照合同归还相应规模的土地,给政府留下棘手的问题。此后,Y村吸取教训实施契约化管理,根据农业

企业与合作社签订的土地规范化流转、残次品控制与保险理赔等合同,建立违约黑名单,鼓励参与主体相互

监督,大幅度减少因违约而导致的经济损失风险,维护利益联结网络的稳定运行。
第三,实施民主管理、绿色管理模式,实现可持续发展。农户参与合作社的日常管理决策,有利于增强农

户对自身价值的认同与合作社的满意度①,减少对农业企业等“居高临下者”的排斥。Y村实行了“农户代表

制”,每季度定期召开农户代表大会,由农户代表汇集普通农户在生产技术、日常维护与茶叶采摘等方面的问

题,与合作社、农业企业面谈,共同商讨对策。这既弥补了农户缺乏市场意识的短板,又节省了合作社对社员

的监督成本,深化农业企业对茶叶种采环节的信息掌握程度。此外,Y村实施了系列贯穿茶叶生产、管理与

加工过程的绿色管理措施,推动了茶叶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在茶树种植环节,使用有机肥料替代化肥以保持

生产基地的土壤质量、提高茶叶产量;在日常管护环节,雇请专人对茶叶基地进行日常管理与维护,完善管理

记录与责任追究制度;在采后加工环节,按高标准对茶叶进行初加工,晾晒时避免阳光暴晒导致提前氧化等。
以上举措保障了茶叶产业的相关主体利益协调一致,使行动者网络趋于稳定。

3.分类施策:切实加强利益保障

制定茶叶保护性收购价,稳定茶叶产能。在该产业利益联结过程中,农业企业保证不低于市场价格收购

茶叶,保障当地农户的种植利益,使Y村农户茶叶年收入保持在亩均6000元及以上。同时,农业企业严格

按照食品卫生标准与茶叶基地建设标准对合作社、农户的种植过程进行监督。政府则通过向合作社与农户

提供财政支撑、供给公共产品等缓解各方资金约束,增强多方合作意愿。如Y村所在的各级政府不仅对种

植基地初期的基础设施如水、电、道路等工程建设进行资助,还适时给予化肥、树苗等专项补贴。
表1 Y村紧密型农业产业利益联结的三重机制

三重机制 作用路径 访谈资料佐证

延长农业

产业链

非 人 类 行 动 者

的价值基础

大部分农户家里拥有15亩左右土地,且基本没有流转出租,可以用来种植茶叶。(Z1)

将村里的土地化零为整,共计500亩,荒废的房屋也重新修建用作生产基地。(Z2)

多元主体参与

农业企业先后投资了800万元,为我们解决资金和技术问题。(H1)

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是由政府资助完成的,大概50余万元。(Z3)

现在强调利益联结,不仅要有核心领导者,也要大家积极参与,我们村70%以上的农

户都参与了合作社。(Z2)

稳 定 的 行 动 者

网络

不仅有政府为我们提供补贴,公司和合作社还教我们技术,经常派人上门指导,收入也

稳定。(J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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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嵌入

清 晰 的 利 益 分

配方式

公司、合作社和村民按照一定模式分钱,2021年我额外拿到了5万元左右的分红。
(F1)

契约化管理
无论是将土地流转给农业企业,还是农户入股合作社,我们都严格签订合同。(H1)

农户不能违背合同私自将茶叶从其他渠道卖出去。(H2)

民主管理、绿色

管理

农户代表将我们在生产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汇总后,反映给合作社或者公司,统一

为大家解决问题。(J2)

按高标准对茶叶进行初加工,晾晒时避免阳光暴晒导致提前氧化。(N1)

分类施策
保护性收价、标
准化监督

公司不低于市场价格100元/斤收购茶叶。(H1)

我们都是严格按照食品卫生标准与茶叶基地建设标准对合作社、农户的种植过程进行

监督。(N1)

  (二)何以愿为:农业企业、合作社与农户三方利益实现

1.农业企业联结效益实现

浙江投资商在本地成立农业企业,从提高收益与降低成本两方面提升了经济效益。第一,获得优质的茶

叶生产基地,提升市场效益。投资商通过对Y村的土地现状和土壤监测情况进行实地考察后发现,Y村种

植出来的茶叶品质优于原产地(浙江)。依托于Y村的自然条件、劳动力与土地资源,农业企业获得优质的

茶叶生产基地,保障茶叶的质量,扩大茶叶品牌在西南片区的知名度,提升市场经济效益,实现增收。第二,
农户再组织化与土地规模化,降低生产成本。农户的分散经营与土地碎片化是妨碍农业企业“蓄水”能力提

升的障碍。合作社作为农户再组织化的载体,在降低农业企业生产成本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方面,农户

认知有限、生产经营规模小,缺乏对合同和法律的规范意识,存在较高的违约风险,农业企业与农户直接交易

成本较高。合作社内生于Y村,是内在于农户的利益共同体和发展共同体,获农户高度信任,其通过制定多

样化的入股方式与管理模式,实现农户的有序化、组织化管理,大幅度降低农业企业与农户直接交易的潜在

高成本,同时还为企业日常生产经营提供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另一方面,基于土地“三权分置”,Y村的农户

将承包地入股合作社,合作社再将土地经营权集中流转给农业企业,增强了农业企业与农户合作的黏性,进
一步降低了农业企业的交易成本。

2.农户联结效益实现

与合作社、农业企业形成紧密利益联结可以满足农户的多方面诉求。第一,拓宽收入来源,实现本地就

业增收。农业企业为Y村提供大量就业岗位,拓宽农户的就业渠道,使他们实现在家门口就业增收。此外,
农户经营规模小,与农业企业间的市场地位不平等,议价能力弱。合作社作为农户利益的现实载体,能有效

弥补农户的这一短板,实现农户与大市场的平等对接。Y村农户将闲置的零散土地以入股的形式加入合作

社,在保障基本流转租金的同时,还获得二次分红,收入显著提升。第二,多样化服务降低风险。农户通过合

作社提供的农资购买服务、土地托管服务、田间管理服务等生产技术服务以及决策指导,不仅降低生产成本,
同时还显著分散生产过程中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第三,多元化的销售渠道解决“好货难卖”的问题。农

业企业为合作社与农户提供资金、技术支持,极大地提高了农户的联结积极性;农业企业通过自身成熟的常

规销售渠道以及“互联网+”渠道,推行线上、线下结合的销售模式,将茶叶销往全国各地,解决了农户与合作

社“好货难卖”的难题。

3.合作社效益实现

作为利益联结网络的核心行动者,合作社在促进各主体紧密联结的基础上,通过双向借力,形成节本增

效的长效机制,促进自身发展。首先,合作社将资源“内外”整合,即推动外部农业企业的资金、技术与内部农

户的土地、劳动力有机结合,带动本村农户增收,破解发展困境。如,合作社将碎片化的农户耕地整合成较大

规模的可利用现代化农业技术和机械化设备耕作的耕地,实现规模化经营,提高了生产效率和土地利用效

率。Y村引入农业企业后,由其投资兴建生产基地,统一收购茶叶,减少合作社的资金压力与产品市场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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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农业企业将茶树苗从浙江运到Y村,农田统用、农资统购、技术统一,减少了合作社的中间投入成本。
合作社通过实施规范的管理章程,如实行的茶叶生产黑名单制度①,减少了农户的违约倾向,使农业企业与

合作社的合作关系更加牢固,为合作社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表2 农业企业、合作社与农户三方利益实现

对象类别 利益实现 访谈资料佐证

农业企业

获得优质的茶叶生

产基地

这里的土壤与气候条件等与浙江相似,种植出来的茶叶品质好,农户的精细化管理

也使得产量显著提升。(N1)

降低交易成本
合作社帮忙对接农户,帮我们节约了时间,提高了整体交易效率。综合来看,降低

了不少成本。(N1)

农户

实现本地就业增收

我们村45户200多人在家门口实现增收致富,其中脱贫户与低保户共15户40
人。(Z2)

现在比之前在外务工时好多了,2021年我的收入大概在10万元左右,我感觉比较

幸福。(F2)

分散生产风险
我们村80%以上的农户都对合作社与公司提供的服务表示满意,生产风险降低

了,收入自然也提高了。(F1)

解决销售难题 现在超过50%的农产品都通过网络销往外地,比较方便(J2)

合作社

减少 资 金、技 术 压

力

公司投资了300万元建立初加工基地,还为我们日常生产经营提供技术指导。
(H1)

实现可持续发展
我们将农户和公司的资源进行有效整合,不仅得到了农户的信任,而且与公司也建

立了长期合作。(H2)

  五 结论与讨论

(一)结论

农业产业发展需要统筹多元主体的利益诉求,建立公开、公平、民主的紧密型农业产业利益联结机制。
本研究基于Y村的调研资料,以行动者网络理论为切入点,搭建脱贫地区紧密型农业产业利益联结机制构

建的分析框架,进而阐述多元主体的利益互动过程。
首先,在Y村农业产业利益联结的行动者网络中,合作社作为核心行动者,以行政征召、市场征召、村委

会征召、家土情怀征召、带动征召和土地与房屋征召等多样化形式凝聚各利益诉求不同的行动者,通过“构建

紧密型农业产业利益联结机制”这一共同强制通行点,改善Y村产业基础薄弱、农户内生发展动力长期不足

的状况,实现利益联结网络中异质性主体的互利共赢。
其次,在转译过程中形成了使各行动者“能够联结”的三重基础机制,即产业链延长、制度嵌入与分类施

策。这三重机制有效贯穿于利益创造、利益分配、利益协调与利益保障的全过程,弥合了异质性主体间的利

益冲突和分歧等问题,保障了利益联结网络的稳定运行。
最后,对利益联结网络中具有代表性的行动者,包括农业企业、合作社与农户的联结效益进行剖析后发

现,通过构建紧密型农业产业利益联结机制,农业企业可获得优质的茶叶生产基地,降低与农户打交道时的

高交易成本,为实现市场经济效益节本增效;农户能拓宽收入来源,实现本地就业增收;合作社能提升内部治

理水平,建立双向借力促发展的长效机制。
(二)讨论

产业振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重中之重。脱贫地区紧抓特色产业挖掘这一牛鼻子,将产业发展与脱贫户

利益紧密联结是激活内生动力、实现地区可持续发展,进而助推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在实践中,脱贫户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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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若农户不通过合作社,私自将茶叶卖给其他商家,损害农业企业合法利益,将被列入黑名单,由合作社按照规定对该农户进行经济追偿,并作

出退社处理。



资金与技术方面处于劣势,农产品经常陷入滞销困境。从这一角度上看,推进脱贫农户与合作社、农业企业

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形成紧密型利益联结,是实现脱贫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效衔接,进而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

重要探索。本研究为深化农业产业利益联结、推动乡村振兴提供有益参考。
第一,重视发挥异质性行动者各自的资源优势,激发各主体参与联结的内生动力。农业生产、生态效率

的提高离不开劳动力、资金、土地与先进的技术等生产要素。其中,农户拥有土地、劳动力与精细化的农业生

产优势;农业企业拥有丰厚的资本、现代化的机械设备与专业化的生产技术,在农产品深加工、流通、销售与

品牌打造方面具备天然的优势;合作社既是农户利益的现实载体,也是农业企业嵌入乡村的桥梁,在征召与

动员农户层面具有显著优势,发挥着资源“内外”整合的核心行动者作用。要正视农业产业利益联结中各行

动者所拥有的资源优势,重视以资源优势弥补资源劣势,激发多元主体参与联结的内生动力。
第二,创新紧密型农业产业利益联结机制,构建稳定、紧密的行动者网络。依托一系列农村地区的制度

改革,不断推出新颖的利益联结形式,如大力促进农户与其他农业经营主体紧密合作,共享来自生产、加工、
流通与销售环节创造的增值收益,因地制宜发展休闲农业等农旅融合项目,为相关主体的利益创造拓宽渠

道。鼓励农户以土地经营权以外的资源(劳动力、农具、房屋)入股合作社,为其统一发放“入股经营凭证”,并
按规范化的合约享受股权分红,增强紧密型利益分配的合法性。加强对股份制合作社的督导,规范其内部治

理,严格落实联结机制黑白清单,将农业企业与合作社所获得的政策倾斜与其带动农户增收的效果挂钩。金

融机构优先为紧密型农业产业相关主体提供服务,政府根据当地产业基础制定发展政策,积极引导农科院专

家、大学生与致富能人协助各经营主体开展联结,切实保障他们的利益。
第三,保障紧密型农业产业利益联结机制的运行。将产业链延长、制度嵌入与分类施策等三重紧密型联

结的基础机制贯穿于利益创造、利益分配、利益协调与利益保障全过程,明确各行动者“愿意联结”的具体利

益点。通过延长农业产业链促进深度合作,增加利益创造空间,提升整体价值链的竞争力和创新能力。如建

立和完善农产品加工企业,引进和推广先进的农业技术与物流体系,拓展农产品的市场渠道,发展农业服务

业等。合理的制度嵌入可以确保各利益相关者公平、公正地分享利益,避免因利益分配不均而产生冲突。
如,制定详细的分配规则与监督机制,确保各方合理分享产业链延伸带来的收益,激励各方积极参与利益联

结等。根据不同地区、不同主体、不同发展阶段的具体情况,制定差异化政策与措施,促进各方的有效沟通与

协作。此外,应明确各行动者“愿意联结”的具体利益点,增强联结动力,从而实现紧密型农业产业利益联结

机制的整体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责任编辑:钟秋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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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学后教”论可以休矣
周序 高睿婧

  摘要:“先学后教”是近年来一种流行的教育主张。“先学”的思想早已有之,在今天“学生中心”、“以人为本”等
理念的加持下,“先学”被提升到与“教”并列甚至更高的位置。但中小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有限,在强调“学”的同

时又忽视教师指导的情况下,“先学”的效果难言乐观。同时,“教”必须伴随着“学”同时发生,不存在单独的“教”,

自然也就不存在“后教”,且很多知识的“教”,并不需要有“先学”作为铺垫。教和学应该是统一活动,这种统一对于

那些基础性、技能性的知识教学来说显得尤为困难。要实现这种统一,需要教师艺术化地引领学生的思维,让学生

摆脱死记硬背、机械刷题的困境,做到以教促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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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先学后教”成为一个流行的主张,甚至被看作是“中国本土的”教学理念①。有人认为,采取“先
学后教”的方式,可以培养学生的自主意识和自主学习能力,“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基础教育向纵深方向改

革”②,因而值得肯定并大力推广。在学术界的呼吁下,“先学后教”在教学实践中也颇受重视,在各级各类的

磨课、研课过程中,“先学后教”的身影随处可见,不少一线教师也认为这是一种积极的教学创新。可以说,
“先学后教”不仅在理念上被广为认可,实践中也得到了普遍的应用。

但是,“先学后教”在理论上却也面临着质疑。王策三认为,“这一提法不合事实,不合逻辑,概念混乱,不
科学”③;也有人担心,这一教学模式容易导致教师“不同程度地游离于课堂之外,成为‘存在着’的局外人”④。
那么,“先学后教”的理念究竟能否经受住这些质疑,其学理价值如何,需要进行一番审慎的分析。

一 “先学”的意义及其限度

主张让学生在课前“先学”,其实并不是什么新的理念。长期以来,中小学老师大都强调学生在课前要先

预习,这样课堂上的学习才能更轻松、更愉快。课前先预习的思想,往前还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老一辈的

教育家俞子夷介绍说,约在1910-1914年间,他先后从日本购得了《自习主义》和《自学辅导的教授法》两本

书,后来又接触过马克马利(McMurry)所著的《怎样自学与怎样教自学》(How
 

to
 

Study
 

and
 

Teaching
 

How
 

to
 

Study)一书⑤。这是我国对“自学”的早期接触。只不过这期间的“自学”并不是完完全全交给学生、教师

放任不管的“自学”,而是通常都作为课堂教学的铺垫。1917年,浙江省立第十师范附属高等小学校的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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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余文森《先学后教:中国本土的教育学》,《课程·教材·教法》2015年第2期,第17-25页。
于洋、傅海伦、晁冉冉等《“先学后教”的多重解读和理性审视》,《教育科学研究》2015年第11期,第57页。
王策三《关于指导自学实验———兼评“先学后教”改革》,《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第88页。
屠锦红、李如密《“先学后教”教学模式:学理分析、价值透视及实践反思》,《课程·教材·教法》2013年第3期,第28页。
俞子夷《现代我国小学教学法演变一斑———一个回忆简录(三)(四)》,《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88年第1期,第75-76页。



状况报告称:“各科一(律)以儿童自动为主,教师处于指导之地位。其实施之状况,教授前重预习,教授时重

启发,用问答式,教授后重整理”①。这无疑就是典型的“先学后教”。而当时的“先学”,其实就是依据学习材

料进行预习的意思。然而,受当时国内形势的影响,“先学”也好,“自学”也罢,都远未形成规模效应。20世

纪60年代之后,卢仲衡开展的“自学辅导教学实验”影响颇大,让学生在课前进行“自学”的做法才真正受到

了重视。到了80年代,随着“学生主体”理念的提出,“自学辅导教学实验”更有着特别的意义———让学生在

课前先自学,正是发挥学生主体性、自主性的体现。北京和上海的“自学辅导教学实验”数据表明,接受了自

学辅导,在课前“先学”的实验班学生,在学习的习惯、兴趣和成绩上都优于对照班的学生②。这一系列的实

验结果为学生主体地位的奠定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先学”的价值也得到了普遍的认可。
可见,让学生在课前“先学”,并非什么新主张、新理念,而是早已有之。只不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先

学”都是从属于课堂教学的,学生的课前预习往往也是在教师的安排下进行。课前的“先学”和之后课堂上的

“教学”之间并不是并列的关系,“先学”的目的是帮助教师更好地进行课堂教学,也就是通过学生的课前预习

来为课堂教学的更好开展提供铺垫。从来没有老师认为学生在课前“预习”了,“先学”了,自己就可以少教乃

至不教,更不至于将自己的“教学”作为“先学”的附属品。但是,今天所说的“先学后教”理念,远不同于卢仲

衡倡导的“自学辅导教学”,而是伴随着学生中心、学习中心、以人为本、学重于教等理念而流行开来的。今天

我们在谈及“先学后教”的时候,“学”已经不再仅仅是一种服务于“教”的“预习”,而是被放到了一个和“教”并
列,甚至是比“教”更加重要的位置了,正如有学者所说,“教育(教学)是学重于教,是以学定教的活动”③。
“不学不教”甚至还被看成是核心素养时代需要秉持的一种教学立场,是一条需要遵循的学习规律④。这意

味着“学”是一种可以脱离“教”的“优先级”的存在。似乎只有不断地强调“学”的价值,才能体现从“教师中

心”转向“学生中心”、从“讲授中心”转向“学习中心”的变化,才符合“以生为本”的意蕴。风靡一时的“翻转课

堂”,就是因为符合“先学后教”的理念,而被认为能够促进学生中心、主动学习、自主学习和合作探究⑤,因而

广受追捧。
但“学习中心”、“学重于教”等说法,都建立在学生是理想化的个体的基础之上。当学生想学、愿学且掌

握了学习方法,无需教师的“传道授业解惑”,也能自行掌握大部分教学内容时,“学习中心”的主张就显得理

直气壮,“学重于教”也显得顺理成章。然而,现实情况却远非如此。一方面,我国的中小学生普遍存在着厌

学情绪。2022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在高一、高二的学生群体中,中等厌学程度的比例高达63.6%;高等厌学

程度的比例也达到了10.7%⑥。甚至在小学一年级的学生当中,也已经有不少人恐学、厌学⑦。当学生根本

就不想学、厌学的时候,还一味要求其“先学”,效果只能是适得其反。另一方面,很多学生在学习方法上也存

在着对成年人的依赖。“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变‘学会’为‘会学’”等说法的流行,恰恰说明很多中小

学生还不会学,还无法自己去“渔”。在这种情况下,“自学”就不应该是教师彻底放手、放任自流的“自学”,而
是需要对学生的“自学”过程予以精心的辅导。然而,当“教”被放到“学”的后面进行,则先学的环节必然就缺

乏教师辅导的参与,那么出现学生学不会、学不明白,甚至越学越糊涂、越学越不想学的局面,也就不足为奇

了。杨启亮认为:“在人的成长过程中,直到研究生,他才真正发生了一种位置上的变化,这个变化就是在逐

步接近不教的‘学会’……有许多东西,不需要教了,可以通过看书,自己学了……什么情况下可以实质上发

展成不用教,自学也会呢? 是博士后阶段。”⑧可见,将还处在中小学阶段的学生均视作有意愿先学、有能力

自学的个体,是一种罔顾事实、不符合客观规律的“乌托邦”般的幻想。在基础教育阶段,自学而通、不教而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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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教育部普通司编《优良小学事汇第一辑》,商务印书馆1919年版,第263页。
北京市数学自学辅导教学实验协作组《初中一年级数学自学辅导教学协作实验研究结果———北京市五个实验班的初步总结》,《心理学报》

1981年第3期,第257-265页;邓越兰、张孟钧《初一代数自学辅导程序教学实验报告》,《教育科研情况交流》1983年第5期,第17-22页。
刘次林《以学定教———道德教育的另一种思路》,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5页。
褚清源《开启以学习为中心的“学改”之门》,《中国教师报》2022年9月7日,第6版。
张萍、Ding

 

Lin、张文硕《翻转课堂的理念、演变与有效性研究》,《教育学报》2017年第1期,第46-55页。
黄佳雨、陈香莲、何赛等《青少年厌学程度及原因的调查》,《心理咨询理论与实践》2023年第5期,第360页。
金晓芳《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一年级孩子恐学、厌学》,《人民教育》2018年第22期,第6页。
杨启亮《教学有法,法无定法》,《上海教育科研》2016年第7期,第7页。



的情况,只能是个别天才学生的偶然案例;若将其作为对中小学生的普遍要求,非但不能称为理念上的创新,
反而会带来实践中的搁浅。

二 “后教”的说法在逻辑上难以自洽

即便是在完全理想的情况下,大多数中小学生都可以通过自学掌握大部分教学内容,“先学后教”的说法

也是有问题的。将教学活动作“先”“后”两个阶段的划分,意味着在“先学”的环节无需“教”的参与,而在“后
教”的阶段也没有“学”的因素,二者彼此独立。倘若二者有所交叉、重叠,那就没有先后之分,“先学后教”自
然也就无从谈起了。

撇开教的“学”是存在的。教学实践中普遍存在的“自习课”、“研讨课”,就是让学生自行学习。学生的自

主性越强,对学习方法的掌握越牢,则“自学”的质量就越高。学生独立自主的学习,甚至还可以离开学校、脱
离课堂,在校外进行。倘若学生的学习发生在授课活动之前,例如前文所说的预习,则无疑就是“先学”。学

生“先学”的内容越多,效果越好,教师授课的进度就可以越快,深度亦可拓展。
但是,脱离“学”的“教”便令人费解。陶行知早在1919年就提出了“教学合一”的主张①,目的就是抨击

教与学相割裂的情况;王策三也主张,“教学永远是教和学统一的活动”②。然而,我们对这类观点的认识长

期都只是停留在纸面上。在实践当中,“人们习惯于把教学理解为:教是学的基础和前提,教学即先教后

学”③。因此,课堂上的知识授受过程被看作“教”,而课后的作业则被当成是“学”。大家并没有意识到,课堂

上教师在“教”的同时,也伴随着学生的聆听、思考、理解、分析等活动,这些如果不是“学”,又是什么呢? 可

见,“学”并不等同于“自学”,“跟着老师学”才是课堂中的常态。
为了解释清楚教和学的统一关系,郭华曾以“买卖”作类比来进行解释:

“教学”与“买卖”极其相似,都由两个相对独立、不能相互替代的活动结合而成,一旦结合成功,
便相互支持、相互成就。如若没有“卖”,就没有“买”;没有“买”,“卖”就不会发生。所谓的“卖”,最
多只是“摆摊”“展览”“吆喝”,只有“买”“卖”同时发生,才成了“买卖”。“教学”也是这样。没有“教”
的“学”,只是“自学”而非“教学”,没有“学”,则“教”就不能称为“教”,可能是“自说自话”“独角戏”或
是其他什么,但唯独不能叫作“教”。应该说,“教”的存在必有赖于“学”的发生,“教”是不能独立存

在的。④

如何理解郭华所说的教学如买卖、“教”是不能独立存在的? “我教”其实不是一个完整的句子,若从句子

成分划分来看,这个句子缺少宾语。当然,在日常的表述当中,我们也常有“教书”、“教知识”的说法,似乎只

要有书、有知识,教师就可以“教”了。但事实上,书也好,知识也罢,都只能说是教学的内容,教学还需要有专

门的对象。有对象而无内容,则教之无物;有内容而无对象,则内容便无法被传递、理解和吸收。只有讲清楚

老师是在“教学生学知识”、“教后辈学文化”,才能表达出一个清晰的意思。而当学生、后辈在教师“教”的帮

助下学知识、学文化的时候,那么“学”与“教”自然就融为一体、不可分割了。在日常生活当中,一些说法不太

严谨,或许无伤大雅;但教育思想、教学理念的表述需要严谨,需要便于理解和操作。“先学后教”作为一个需

要广大教师去理解、去落实的教学理念,若也用日常生活当中简化的、不甚严谨的说法来表述,难免引起误

解,甚至造成误导。既然不存在脱离“学”的“教”,那自然也就无所谓“后教”了。如果我们承认有单独的“教”
存在而不需要“学”的伴随,那就意味着“教”的活动不需要学生的参与,那才是真正的“目中无人”的、只见教

师不见学生的“教”,这反而和“先学后教”所秉持的“学生中心”、“以生为本”的理念相矛盾。
“后教”的说法,除了在逻辑上存在疏漏之外,在效果上也不能一刀切地看待。一般认为,预习可以促进

课堂教学质量的提升,但并不是所有的教学都需要建立在“先学”的基础之上。“过犹不及”的说法表明,有时

候预习过度,反而不利于教学质量的提升。而且,还有大量的教学内容,是无需预习,或者没法预习的。例如

事实性的知识,像唐太宗姓李、菜字是草字头加一个采、圆周率约等于3.14之类,学生需要做的是记忆而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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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因而“教学”是否建立在“先学”的基础之上,对效果的区别不大。无论是学生自己从书上看到的3.14,
还是在课堂上听老师讲的3.14,并无本质区别。只有对那些理解起来有一定难度的、学生未必能够在课堂

上“一听就懂”的知识,“先学”的价值才可能体现出来:学生在课前先铺垫一点,自己尝试是否能够理解,如果

不能,则记录下来哪些地方存在困难,哪些地方存在阻碍,这就是后面课堂上要重点听的地方。到了课中,教
师对关键环节进行解释和点拨,学生有了课前铺垫的基础,有了对所标记的难点的针对性聆听,便更容易理

解和吃透这堂课的知识内容。
但即便是学生理解起来存在一定障碍的知识,也并不是全都得在课前进行预习之后才可以“教”。有一

线教师总结经验说,课前的预习是否有意义、有价值,需要“辩证看待”,因为预习也会带来认知的鲜明性减

弱、学生在课堂上过于放松、学习过程无新鲜感等问题①。如果教师通过自己巧妙的教学设计,能够让学生

在课堂上就能理解、吃透相对较难的知识,那么“先学”就没有必要,直接“教”反而更加节约时间。例如数学

中的线为什么没有粗细之分,要让学生在课前“先学”,他们最多也只是“记住”、“背下”这个结论,而无法达到

“理解”。但俞正强老师设计了让学生画出粗细不同的同一条线的活动,让学生亲自体验到了有粗细之分的

其实是笔而不是线,从而理解了线无粗细这一抽象结论②。这其实就是通过巧妙的教学设计,将知识的理解

完全放到了课堂当中来完成,避免了学生在课前“先学”了半天也无法真正理解,甚至因此对知识感到厌倦的

局面。任为新老师执教的《外貌描写》一课也是如此。任老师在课上不断地提出“我要拿这些文字去征婚”,
“别人可以拿你们写的做‘寻人启事’”等要求③,从而带领着学生在不同的场景中进行切换,让学生的写作过

程始终带有新鲜感,还掌握了面对不同读者对象的写作要领,这同样也是在课堂上直接“教”出来的,而非基

于课前预习的教学效果。但如果学生有了“先学”环节,已经提前了解了今天这堂课就是要写相亲的广告和

寻人启事,则教师无法在课堂上给学生设置悬念,无法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学生对这堂课的热情必然大为降

低,教学质量也就不见得能好到哪里去了。
这样看来,预习环节并非必不可少,“先学”自然也不该是“教学”的必要前提。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课后作

业几乎天天都有,但课前预习教师却不是每日布置。因此,认为“教学”必须建立在“先学”的基础上,甚至将

“先学后教”作为一种套路化、模式化的操作方式,就显得不太明智了。
三 教与学的统一:教师对学生思维的艺术化引领

如何在彰显“学”的同时不至于把“教”置于虚无地位,是教学论研究中一个值得关心的问题。当杜威号

召“做中学”时,他也提醒说,“认为自由的原则使学生具有特权,而教师被划在圈外,必须放弃他所有的领导

权力,这不过是一种愚蠢的念头”④;布鲁纳主张的“发现学习”,也并不是放手让学生自己去独立发现,而是

需要考虑“怎样取得我们能力最卓越的学者和科学家的帮助”⑤;莱夫和温格倡导的“情境学习理论”同样认

为,学生作为“新手”,在课堂中应当持一种“合法性的边缘参与”的身份,教师作为“老资格的前辈”,对学生充

分参与学校这一实践共同体中的活动具有重要意义⑥;李吉林虽然也非常强调学生在情境中进行学习,但她

同时也认为,情境的营造需要与教师的语言描绘相结合,通过教师的语言来“对学生的认知、情感起到调节、
支配、暗示的作用,引领他们感受情境的美,体验情境中的情”⑦。诸如此类,都是从事教学论研究的前人先

辈在教学模式、操作方式上促进教与学相统一的尝试。郭华更提出了“两次倒转”的主张,试图建立教与学相

统一的机制。所谓“两次倒转”,即首先根据教学内容去选择并唤醒学生的相关经验,但并不让学生独自去经

历从经验到知识的建构过程,因为这个过程太过于漫长繁琐,而是由教师对前人先辈的探索进行“去粗取精”
的筛选,将一个经过筛选提炼的知识发展过程呈现给学生,并让学生简约地经历一番,同时教师还要对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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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键环节、重要节点进行点拨、指导。这样,学生就被教师带领进入了知识发展的“简化版”历史,既保障了

教学的效率,也能够让学生对知识不但知其然,还能知其所以然①,从而实现“教”与“学”的统一。
“做中学”与“发现学习”虽然肯定了教师的作用,但更强调学生的经验和探索,以至于降低了知识的地

位,因而从来没有成为课堂教学的主流;情境学习则因为操作上的难度较大而在实践中经常表现出形式化、
肤浅化和片面化的问题②。“两次倒转”的机制能够解释如何通过教与学相统一来帮助学生理解那些难度较

大、需要由教师帮助搭建“脚手架”的知识;但我们还需要关注那些需要“识记”而不是“理解”的知识,以及那

些难以“熟练掌握”而非“理解吃透”的知识。例如中文汉字和英语单词的书写、加减乘除的运算法则、地球围

绕太阳转等科学常识、中国历史上的朝代更替等,这类知识好像只需要学生自己背下来、记在心里就可以了,
教师既无法跟学生解释清楚1+1为什么等于2,也说不明白隋朝后面那个朝代为什么叫作唐朝。再比如加

法结合律的运用、最大公约数的寻求之类,除了题海战术、反复操练之外,似乎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教”的方

法———教师无法通过一次性的“讲清楚了”,就能让学生“不熟也能生巧”。但这样的一些知识偏偏是基础教

育阶段最基础、量也最大的教学内容。十多年前,笔者在拜访王策三先生的时候谈到了这个话题,当时王老

先生就说:“基础性的知识,就是需要‘灌’给学生的,不灌学生就没法进行后续的学习。”“灌”的说法似显刺

眼,却朴实地反映出,中小学生普遍对这些基础性的知识缺乏了解和操练的兴趣,懒得背、不想练一直都是令

老师们颇为头疼的问题。因此,这样的一些知识究竟该如何“教”,才能激发出学生“学”的热情,应该成为我

们关注的重点。
例如,《论语》的学习一直是中小学教育中的一个难点。虽然众多中小学语文老师在改进教学质量方面

作出了持续努力,但让学生通过课堂上对《论语》的学习来领会“治理天下”的智慧则非常困难,甚至是让学生

背诵一些经典的句子,或者记住一些重要的实词虚词的用法,也颇为吃力。然而,当于丹讲解她的“论语心

得”的时候,却掀起了一股国学热潮,众多大中小学生不再像课堂中那样对《论语》避之不及,而是听得津津有

味、回味无穷:因为于丹在讲《论语》的时候,旁征博引,娓娓道来,不但让学生觉得听课的时候如沐春风,而且

调动起了他们研读《论语》的热情,甚至因此还发现了于丹的讲解中肤浅的、存在疏漏的地方。为了确认于丹

确实讲错了,学生们需要对《论语》的一些句子和观点谙熟于胸,需要熟知文言文中实词虚词的各种用法:这
个时候,那些需要记忆、需要背诵的知识看起来就不是那么碍眼,不再显得毫无意义,而是成为学生们对于丹

的观点进行反思乃至商榷的工具。可见,当老师讲得好,让学生爱听、想听的时候,教师的语言就可以引领学

生的思维前进:不再是被动聆听,而是可以边听边想。在思维的参与下,学生还可以给那些原本只要求“识
记”的知识赋予额外的意义:不是为了记住而记住,而是为了运用而记住,甚至可能因为运用得多便不再需要

刻意地记了。总而言之,课程标准或许只要求学生记住、背下某些知识点,但教师却可以引导学生在这些知

识的基础上进行发散性的思考,使记忆的任务在思考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完成,而精心设计的、富有艺术感

染力的教学语言正是引领学生思维的重要工具。当“学”的过程有了思考的参与,“学”便不再枯燥,而是焕发

出生机和活力。而要达到这一效果,教师的“教”则功不可没。
除了新授课,习题课也是中小学阶段的一种常见课型。中小学生不愿做题,成为“刷题机器”的现象长期

为人诟病,而诸如“小镇做题家”的说法其实也表达出人们对“做那么多题除了会考试还有什么用”的不满。
但事实上,做题是学生不断熟悉所学知识的必要手段。数学中的计算题可以让学生将加法交换律、结合律、
竖式运算规则、括号分号的意义等烂熟于胸,语文课里的造句、写作等题目则能检验学生是否真正掌握了修

辞、语法和描写策略等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但长时间的、过量的讲题、练题却令广大中小学生陷入“题海战

术”的深渊,成为他们痛苦的源泉。习题课上普遍存在的学生们分心走神、应付了事的现象,其实都是他们不

愿动脑思考、缺乏思维参与的表现。因此,如何让学生的思维积极、主动地投入到对题目的分析思考当中,就
成为习题课当中老师们普遍面临的一个难题。

2012年4月,在郑州高兴区三十七中的一堂示范课上,授课教师给学生呈现了以春秋时期诸侯争霸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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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的一道题目:
敌军侵扰齐国边境,齐桓公采取围魏救赵的策略,命令将领带兵一万攻击距离齐国边境1000

里远的敌军国都。根据《汉书·陈汤传》记载:“重装日行三十里,轻装日行五十里。”《武经总要》记
载:“平常日行三十里,快速时行六十里。”据此可以推知军人一天行军约50里。如果每人每天消耗

掉一斤粮食,每个人可负重60斤,军人负重包含作战装备50斤,民夫则不用背负作战装备,那么假

如军人自己携带粮食,最多可攻击多少里之外的敌军? 假如每个军人携带一个民夫,则最多可以攻

击多少里之外的敌军? 携带两个民夫呢? 如果不限制民夫数量,攻击距离有极限吗? 到底雇佣多

少个民夫,携带多少粮食,对于完成作战任务来说最经济、最合算?①

不同于教科书上常见的工业生产、物流运输、作物种植等虽然真实但却无法引起学生兴趣的话题,这一

题目将学生带入到一个“历史战争场景”当中,学生们并不是在“刷”一道与我无关的题目,而是以齐桓公的

“谋士”的身份来进行作战方案的制定———齐桓公这场仗到底该怎么打,是由我说了算。当然,不同的学生可

能会提出不同的作战方案,例如:军人与民夫同去同回,需要带多少民夫和多少粮食? 军人与民夫同去,民夫

把粮食送到前线就先回,军人打完仗再回去,需要带多少民夫和多少粮食? 军人和民夫一起出发,每走一天

吃掉一部分粮食,就回去一部分民夫,这又需要带多少民夫和多少粮食? 当学生们都希望自己提出来的是最

佳作战方案的时候,就不但需要把自己的方案计算清楚,还需要把别人的方案也研究明白———无论是作战方

案的设计还是对不同方案孰优孰劣的比较,都伴随着学生积极思维、主动参与。在这堂课中,教师并不是用

语言来告诫学生“你们要认真思考”,而是通过题目场景的设置,让学生进入了一个符合他们喜好的、让他们

觉得有意思的情境之中。可见,即便是运用同样的知识来解题,题目营造的情境不同也会导致学生思维的参

与程度迥异。因此,教师需要根据所教学生的兴趣、喜好来对题目情境进行个性化的设置,从而带领学生“进
入”到题目之中,而不是仅仅作为一个“旁观”和“解答”题目的工具人。

教师对学生思维的引领,这当然是在“教”,而当学生的思维在积极地参与,这无疑也是“学”的体现。其

实,越是简单枯燥、学生越不感兴趣的知识,越依赖于教师对学生思维的艺术化引领。当学生在教师的启发

和引导之下,发现原本需要死记硬背的知识,也能散发出无尽的魅力;原本令自己感到“压力山大”的习题作

业,竟然也颇有趣味,则主动的“学”便在“教”的带领之下发生。如此,“教”与“学”自然统一。

[责任编辑:罗银科]

411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①周序《“深度学习”与知识的深度认识》,《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第174页。



第51卷第5期
2024年9月
Vol 

 

51 
 

No 
 

5
September 

 

2024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成仿吾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哲学观探析
黄书光

  摘要:作为新民主主义教育革命和社会主义教育建设的亲历者,成仿吾通过长期不懈的多样化办学实践,形成

了自己独特而鲜活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哲学观。他坚持以革命信念、务实精神推进“战火中”的教育实践,注重“结合

中国情况”学习苏联高校的办学经验,强调在时代变迁中把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本质内涵,倡导用唯物辩

证法引领学校教育系统的多维变革,努力探寻现代化的人才支撑和教育现代化的高水平发展。置身于中国社会剧

变,长期倾情于教育实践变革的深层理论求索,彰显出教育家成仿吾对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中国化发展所作出的

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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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仿吾,1897年8月24日出生在湖南新化县琅塘乡澧溪村的一个乡绅家庭。从小接受良好的家风家教、
传统的私塾熏染和新式的高等小学堂洗礼,一度跟随大哥成邵吾东渡日本,先后在名古屋第五中学、冈上第六

高等学校二部(工科)、东京帝国大学造兵科学习。除自觉学习数学、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知识外,还广泛涉猎

文学、哲学等人文社科知识。“五四运动”爆发后,他和郭沫若等人发起成立“创造社”,投身文学革命事业。

1924年后,曾受聘为广东大学理学院物理、德语教授。之后,他实现了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身份转变,
并留学法国、德国,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自觉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1931年夏回国后,担任革命根据地鄂

豫皖省委宣传部长等职务;1934年4月,调任江西瑞金中央党校工作;同年10月,跟随中央红军长征。1935年

11月,到达陕北瓦窑堡后,任中央党校教务主任。1937年“七七事变”后,受命为陕北公学校长,此后又相继参

与华北联合大学的实际办学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担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和校长、东北师范大学

校长和山东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1984年5月17日辞世。
在新民主主义教育革命到社会主义教育建设的漫长过程中,成仿吾通过多样化本土办学实践,形成了自己

独具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哲学观。他审时度势,坚持以崇高的革命信念、坚定的务实精神推进“战火中”的多

维教育实践,注重“结合中国实际”学习苏联高校的教育经验,强调在时代变迁中把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的本质内涵,倡导用唯物辩证法引领学校教育系统的多维变革,并积极探寻教育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脉动与育人

方向。他一生穿梭于“文学”、“革命”和“教育”的三重世界,不仅是坚定的无产阶级文学家和革命家,更是卓越

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家,对特定时期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中国化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 坚持以革命信念、务实精神推进“战火中”的多维教育实践

与文学上的“革命文学”观相呼应,成仿吾加入中国共产党后,逐渐成长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教育家。无

论身处何等艰难的战时环境,他始终以革命信念、务实精神参与和推进各种类型的多维教育实践,注重“遵循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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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主义的教育理论,分析、解决教育工作中的实际问题,指导自己的工作”①。

1931年11月,成仿吾受命来到鄂豫皖苏区,担任省委宣传部长兼省苏维埃文化委员会主席。在任期间,他
主持起草了《鄂豫皖省苏维埃文化委员会决议案(草案)》。该《决议案(草案)》呼吁工农劳苦群众要拿起文化教

育“这个武器”,“来加强我们自己的战斗力”,强调劳苦群众在得到经济政治解放之后,“必须要实现文化上的完

全解放。我们必须从地主、豪绅、资本家的奴隶文化中解放出来,首先要读书识字,提高我们的思想和文化,增
加我们斗争的力量,来完成建立新社会的伟大使命”②。

针对既往文化工作的错误做法,“把全部的力量都集中在学校教育方面(学校教育工作也做得不很好),而
放弃了对于红军、赤卫军、工会、贫农团、少先队、童子团、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等基本群众普遍地施行社会教

育,特别是没有广泛地发展工农群众的识字运动”,该《决议案(草案)》要求,苏维埃文化工作要加紧重心转变,
“应由以学校教育为中心转变为以社会教育为中心……学校教育……是社会教育有力的推动者”,强调“要用宣

传教育的方法去打破群众中的‘不识字便是真正工农分子了’的不正确的观念,要使每一个工农分子自动来参

加识字运动……要一村一村地建立识字班”,并在识字的基础上,加大工农演讲所的工作力度,“要不断改变每

次演讲的材料和内容,要按时间性将各种政治问题和苏维埃的策略和各种决议,输入他们的头脑,特别是要将

红军胜利和其他革命消息告诉他们,提高他们的精神与战斗的勇气”,以提高广大群众的思想觉悟和革命情操;
在识字课程初步完成以后,可以根据实际需要适当增加新的课程,“将识字较多的(一二百字的)识字班的学生

转入工余学校,这就是说在识字课程外新添别的课程,可以增加算术、政治常识、写字、唱歌等几门功课”。与社

会文化教育相呼应,该《决议案(草案)》要求,学校教育“并不是说可以放松……相反地,更应加紧工作”,并且还

要聚焦中心问题,不仅要每村设立列宁小学,“普遍地发展乡学,使我们苏区里每个工农劳苦儿童、红军子弟有

读书的机会”;而且要通过列宁模范小学和列宁高小,“培养苏维埃政府各部门所需要的干部”。针对当时鄂豫

皖苏区所处的特殊环境,无论是社会文化教育,还是学校教育,都要服从和服务于“战火中”的革命信念和政治

需要,该《决议案(草案)》强调指出:“学校是推动社会文化教育工作一个最有力的支柱,在目前学校对于社会文

化教育更要特别注意,学生公社要以发动社会文化教育为他们的中心工作,最低限度要组织识字班、新剧小组

和化装演讲队,并要经常组织宣传队,担任各种文化上政治上的宣传工作。”③

1934年4月,成仿吾奉命来到江西瑞金的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中共中央党校的前身,担任专职教员和

高级班班主任。在从事教学工作的3年多时间里,成仿吾见证了“中央党校在战火纷飞中坚持办学”的艰难困

苦。党校开班初期,张闻天、刘少奇、陈云等同志都来讲过课,后来战势紧张就很难做到。成仿吾回忆道,“我到

党校时,第五次反‘围剿’正紧张进行,中央领导已不能来讲课了。教员只有我一个人……学员没有课本,学习

全靠听、记和讨论。形势好,就在教室里讲课;形势一紧张,就要上山钻树林子,头上戴着草编的伪装帽,随时准

备转移,一边还要听课记笔记”。在瓦窑堡恢复党校时,“课程安排得多了些”;中央党校还一度从瓦窑堡迁到保

安,由于众多学员分居陕北各村庄,间隔较远,难于集中,党校教学工作就因地制宜地调整教学方式,“采取‘小
先生制’,把班主任们集中起来,先给他们讲;他们作详细记录,然后再回去给学员讲”④。不难看出,战火中的中

央党校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流动教育智库和革命大熔炉。它不仅形成了“理论学习和实际斗争相联系”的光

荣传统,突显了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中国化的独特探索,而且切实为党和人民培养了大批优秀学员,为无产阶

级革命工作和教育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激起全国人民抗日救亡的怒潮,许多进步青年和知识分子更是奔向延安,寻找救

国之道。党中央因势利导,决定成立陕北公学,任命成仿吾为陕北公学校长兼党组书记,邵式平为教务长、周纯

全为生活指导委员会主任、袁福清为总务长,实行党组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边区政府拨款一千八百元开办费。
早在陕北公学开学典礼之前的一周,毛泽东即为该校题词:“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

具有政治的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正直的。这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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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成仿吾《马克思、恩格斯教育论述辑录》,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成仿吾教育文选》,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
《鄂豫皖苏维埃文化委员会决议案(草案)》,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成仿吾教育文选》,第6页。
《鄂豫皖苏维埃文化委员会决议案(草案)》,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成仿吾教育文选》,第6、9、10、11、13页。
成仿吾《战火中的中央党校———从瑞金到延安中央党校教学生活片断》,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成仿吾教育文选》,第270-271页。



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

际精神的人们,中国要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够顺利的解决。”①1937年11月1日,毛
泽东在陕北公学开学典礼上对上述“题词”内容作了更加深入的阐述。诚如成仿吾所言,“毛主席的报告,给陕

北公学指明了办学方向和培养干部的目标。陕北公学一开始就是在党中央和毛主席指导下,坚持教育为持久

抗战服务,为党的政治路线服务的正确方针”②。
其后,陕北公学的任务即被明确锁定为“培养抗日救国的革命干部”,与抗大任务有所不同。成仿吾指出:

“抗大主要培训军事干部,教学计划的安排原则是七分军事、三分政治;陕公主要培训政治干部,教学计划的安

排原则是七分政治、三分军事。因此陕北公学是以革命的政治教育为主……教育内容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一
是抗战的基本理论;二是抗战的政策和方法;三是指挥民众进行武装斗争的基本知识;四是对目前时局的认

识。”③

具体而言,陕北公学的学制有两种,普通班学习四个月,高级研究班学习一年。普通班主要学习“社会科学

概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游击战争”、“民众运动”;高级研究班比普通班所学课程要多一些、深一些,主要

有“中国革命运动史”、“马列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等课程,后来又增加“世界革命运动史”、“科
学社会主义”、“三民主义研究”、“世界政治和战区政治工作”等课程。这些课程,“完全由教员总结自己在过去

革命时期的工作经验和理论研究成果,根据党的文件和政策,结合抗日战争中的新鲜经验进行备课和组织教

材。这些课最主要的特点就是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密切结合,使学员们不仅提高了理论水平、政策水平,树立

起革命的人生观,而且学会了做抗日工作的本领”④。事实上,陕北公学的学员们除学习理论外,学校“还组织学

员参加抗日救亡的实际工作。每星期三规定为救亡日,有计划地进行各种救亡活动,走出学校到地方政府和民

众组织中去做政权工作、统一战线工作和群众工作。把理论学习和实际工作结合起来,把学校和社会结合起

来,个人和集体结合起来”⑤。
陕北公学取得了显著的办学成效。有的学员在学校中只训练短暂的两三个月,甚至一个月,但“它能够及

时地配合抗战形势的每一个重要变动而变动自己的教育计划。比如敌后方民众运动需要大批干部的时候,它
立即把培养敌后方民运干部的任务提高到头等重要的地位,变动了教育计划,并且动员了成千的毕业同学到敌

人后方去”⑥。1938年10月,成仿吾在《毕业上前线》的歌词中写道:“这是时候了同学们,该我们走上前线……
我们要去打击侵略者,怕什么千难万险,我们的血沸腾了,不除日寇不回来相见。快跟上来吧我们手牵手,去同

我们的敌人血战。别了,别了,同学们,我们再见在前线。”⑦正是这昂扬的歌声牵引着每一个学员的赤子报国之

心,激荡着全面抗战时期中华夏儿女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操。1939年5月,成仿吾写道,在这短短的一年半时间

里,陕北公学“培养了约六千多个抗战干部,分发在全国的各方面,特别敌人的后方”⑧。陕北公学的办学事迹,
确实印证了毛泽东的殷切期望:“中国不会亡,因为有陕公!”⑨

1939年春夏之交,党中央根据抗战需要,决定将陕甘宁边区的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安吴堡战时青年训

练班、延安工人学校合并,成立“华北联合大学”,任命成仿吾担任校长,开赴敌人后方,开展国防教育和抗战活

动。学校下设社会科学部、文艺部、工人部和青年部,原陕北公学被改编为社会科学部,其他各部也是由原学校

改编而成。1939年7月7日,毛泽东在华北联合大学成立典礼上勉励大家,“你们到前方去创造根据地,不但要

争取民族的解放,而且要争取社会的解放”。由于是到敌后办学,华北联合大学的军事化作风十分明显,“团
结、前进、刻苦、坚定”就是其校风,“上课多数是在老乡的打麦场上或其他空场地,或者河滩上,树林里,山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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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论教育革命》,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3页。
成仿吾《战火中的大学———从陕北公学到人民大学的回顾》,人民教育出版社2023年版,第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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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仿吾《战火中的大学———从陕北公学到人民大学的回顾》,第77页。
成仿吾《战火中的大学———从陕北公学到人民大学的回顾》,第85页。



课代表把一块小黑板挂在树上,教师站着就讲。学生则是以背包为凳子,膝盖上放一个硬书夹或小木板为桌

子,席地而坐,聚精会神地听讲,勤奋地记笔记。学习方法是自学为主,一般是上午上课,下午自学和开展生动

活泼的讨论”①。
华北联合大学的教学环境非常艰苦,但其教育目标明确,特点鲜明,效果显著。其目标是“为革命实际斗争

需要而培养革命干部”,教学过程中“注意理论同实际相结合”,突出“少而精和通俗化的原则”,所培养出来的学

生“能掌握马列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懂得党和毛主席制定的许多方针、政策,能够解决斗争中的实际

问题,能扎根群众之中,成为革命斗争中的骨干力量”②。仅抗战时期的华北联合大学,在六年的时间里就毕业

了学生8000余人,“培养了文艺干部一千多人,教育工作干部二千人,政府行政干部三四千人,其他群众工作、
党政工作、生产建设干部几千人。本校各院的研究室也培养出了几百名政治理论、文艺、教育、政法、财经方面

的骨干教师。华北联合大学在敌后解放区,对坚持华北抗战,对开展边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文艺等各条

战线的工作都作出了贡献”③。
二 注重“结合中国情况”学习苏联高校的办学经验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了培养新中国经济、政治、外交等方面的专门人才,中央人民

政府政务院于该年12月16日“决定设立中国人民大学,接受苏联先进的建设经验,并聘请苏联教授,有计划、
有步骤地培养新国家的各种建设干部”④,任命吴玉章为校长,成仿吾、胡锡奎为副校长。在次年10月3日的开

学典礼上,刘少奇殷切希望这所新中国创办的第一所新型大学,能够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

本观点”,以“实事求是的精神”更快地办好学校。
成仿吾赞成学习“苏联建设经验”的国策,特别强调学习时要“结合中国情况”。1952年6月,他在《中国人

民大学两年工作基本总结》中说:“苏联的建设经验是带有普遍的指导作用的,我们要结合我国情况学习苏联经

验。这已经再一次为我们的毕业学生的实践所证明了……我们必须很好地学会苏联的经验,使它与中国情况

恰当地结合,才能够办好学校,培养出优秀的干部。为了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必须加强人民大学与各企业部

门的联系。使苏联经验与中国情况密切地结合起来。”⑤

为了使“学习苏联经验”与“中国情况”更好地结合起来,成仿吾认为,要大量翻译苏联名著,也要让来华的

苏联专家更多地了解中国,主张学校教育要聚焦新中国建设中的实际问题。他说:“必须大量翻译苏联名著,必
须有计划地向苏联教授介绍中国情况,以便他们讲授苏联先进经验能够更好地注意到中国实际情况。必须有

计划地组织教员与研究生的生产实习和其他的实际活动……要引导学生分析中国情况,解决中国的实际问

题。”⑥同时他还提出,要突显教材讲义中的中国元素,加快建设“中国化的讲义”。他说:“目前编写中国部分讲

义的工作(当前科学研究工作的中心工作)应大力进行,因为必须如此才能够逐渐把苏联经验与中国情况真正

结合起来,并使学生领会如何实现这一结合。同时这样把中国情况加以概括,才能够替将来中国化的讲义———
真正自己的各种专门科学著作,打下巩固的基础……应进一步充实中国情况的知识,争取讲义中的中国部分逐

渐地占更多的时数,并提高其质量。”⑦

1952年10月,成仿吾受命担任东北师范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他上任伊始,即发现学校在如何有效学习

苏联先进经验问题上存在一定的问题。成仿吾说:“我一来到学校就感到对于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理解是片面

的。学习苏联先进的教学组织、教学方法不够……政治教育的比重还不到百分之十,这是不妥当的。政治思想

教育是很重要的问题,重视系统的政治理论教育,这是新型大学的特点,中国人民大学很早就讲马列主义了。”
为此,他提出了多条切实可行的办学建议。其中第一条是:“结合中国实际,积极地学习苏联先进的教育理论和

实践经验。不只学习他们先进的科学成果,教学组织和教学方法,特别要学习他们教育工作的总精神。”特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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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范教育作为“整个国民教育的基础”,他强调要结合中国“师范大学的特点”而办学。他说:“什么是师范大学

的特点……我理解至少包括:联系中学实际,研究教育科学,一切按教育科学办事。所以我们师范大学一定要

加强教育实习,一次不行,要搞两次,时间短了也不行,要成立实习委员会,专门研究和领导这件工作。不仅要

开共同教育学、心理学,还要开共同教育史课。各系还要成立教学法教研室,要学习和研究教学法。要在教师

和学生中广泛开展教育科学研究活动。”在成仿吾看来,学校办学还要加强教育科学研究和人才自主培养,不能

坐等外来专家名流的恩赐。他说:“有些人认为我校目前没有条件培养研究生,这是不对的。我校没有苏联专

家和名流学者,也可以培养研究生。我们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要自力更生,不能坐等。我们一方面要自己培养,
一方面还要帮助别人培养……研究部要马上成立,要设研究生科、科学研究科和翻译科。”①

东北师范大学在成仿吾校长领导下,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其“结合中国情况”学习苏联办学经验取得了明

显成效。自1952年9月以来的三年中,全校共翻译苏联教材共69种,自编讲义有133种。成仿吾肯定道:教师

们“在教科书采用及讲义编写工作上一般能注意学习苏联,主动吸取先进科学成果,注意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

义观点,树立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科学体系;并一般能注意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加强对学生

进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有些能结合学生实际知识水平适当配置教材分量”②。同时他也尖锐指出:“采用苏联

教科书有照本宣读现象;自编讲义的科学性、思想性有待提高。这些讲义对科学知识阐明不深不透,尚未能全

面贯彻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思想,在联系中国实际、中学实际及适应学生现有知识水平等方面

还存在问题。”③

尤为难能可贵的是,成仿吾强调除了要创造性地学习苏联教材外,还应该进一步扩大学术视野和恪守文化

自信,注意吸收各先进国家的最新科学成就和祖国的优秀科学遗产;只有这样,才能编出切合中国实际的好教

材。他说:“在学习使用苏联教材中间,应强调深入体会其精神实质,并随时增加最新科学成就的内容及祖国科

学的成就,做到创造性的学习与使用。如条件允许,应在使用苏联教材的基础上,吸收各先进国家的最新科学

成就及祖国的科学遗产,编写切合中国实际的教材。”④

三 强调在时代变迁中把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本质内涵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从工厂制度中萌发出了未来教育的幼芽,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

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

唯一方法。”⑤成仿吾对此深信不疑,引为至理。他说:“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基本

原则之一。马克思很早就认为,这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类的唯一方法’。”⑥在成仿吾看来,“教育与生产劳动本

来是结合的,有了阶级以后,教育同生产劳动逐渐分了家……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阶级要被消灭,进入社会主

义和共产主义社会,教育与生产劳动又必须结合起来”⑦。
但在未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生存条件还十分艰苦的革命根据地,应该如何实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马

克思并没有给予现成的答案,需要中国马克思主义教育家提出自己的时代化回应。成仿吾认为,教育理论问题

的求索,还是要回到社会存在的实际境遇中进行考察。他说:“人民生活既然非常困难,就不仅成年人终日忙生

产,就连儿童也必须参加生产,教育如果不同生产结合,事实上也很难坚持。人民是需要教育的,他们需要学习

革命道理与文化知识,但他们既没有教师,又忙于生产。所以,老解放区自开始恢复教育的时候起,就动员与组

织儿童参加生产劳动,提倡生产教育,这对于打破旧型正规化思想也起了好的作用。”⑧

早在1931年,成仿吾主持起草《鄂豫皖苏维埃文化委员会决议案(草案)》中就特别论及“教育生产化”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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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该《决议案(草案)》指出:“教育生产化是我们列宁小学的主要问题之一。这一问题很重要,特别是在乡学,
我们为得发展乡村的生产,解决劳苦农民的生活以及代耕问题,对于学生每天拿出一部分时间参加生产,是不

应阻止的。我们不但不应阻止,而且还要加紧对于学生参加生产的训练,每天得拿出一两点钟使学生学习养猪

养鸡、种瓜种菜等。”①后来,成仿吾在创办陕北公学时,更突出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重要价值。他指出:
“陕公培养的学生为抗战服务,将来到敌后去工作,主要是农村环境、战争环境,不仅要能文能武,还要会劳动,
和劳动人民(主要是农民)打成一片。而我们的学员,绝大多数来自国统区大城市,缺乏劳动的锻炼,更缺乏劳

动人民的气质。因此劳动教育是必不可少的。我们有计划地组织学员参加建校劳动和农业生产劳动,通过劳

动学习生产知识,培养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改掉了学生腔。”②陕北公学建校初期,给新学员每人发一把镢头,
让他们自己解决自己的住宿,挖窑洞就是新学员的第一课。1939年春,成仿吾曾带领全校师生在何家山劳动

20多天,开荒21亩,种粮1000多亩,种菜400多亩。一时间,延安青年学生的“大生产运动”被传为佳话,《生产

大合唱》也一度成为当时最时尚的流行歌曲。
不仅普通教育、干部教育注重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老解放区的成人教育同样十分重视教育与生产劳动

相结合。成仿吾说:“在成人教育方面,老解放区曾经普遍流行过识字班、冬学与民校等形式,都是用各种方式

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许多识字班曾经是直接由生产组织带起来的。如做鞋组识字班、纺织组识字班、拨工组

识字班、运输队识字班等。”③

老解放区在普通教育、干部教育和成人教育等不同领域所开展“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实践经验,使成

仿吾确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可能的”,同时也让他相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必要的”。因为“这样

做的结果,既发展了生产,也发展了教育,既使生产有了一定的提高,也使教育有了更好的效果。老解放区生产

发展,人民觉悟高,成为全国的模范,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分不开的”④。
如果说老解放区所倡行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彰显的是教育要无条件地服从革命战争环境中实际的

经济需要和政治追求,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从新民主主义教育迈向社会主义教育的建设过程中,我
们更应该秉承初心,将马克思对未来教育中“人的全面发展”理念进行更加具体化的时代表达,并付诸火热的新

社会实践。成仿吾指出:“马克思与恩格斯提出的教育方针,把生产劳动同教学与体操结合起来,培养全面发展

的人,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要把它实行起来,还需要根据具体条件加以具体化,并且应该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

的基本原则,加以正确的发展。”⑤

毛泽东在1957年指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

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⑥1958年,毛泽东进一步指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

劳动相结合。劳动人民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劳动化。”⑦很显然,这些更具体的表述突显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

结合”的新的时代内涵和价值意义,“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原理的辉煌的创造性发展,是毛泽东

同志思想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⑧。成仿吾阐述道:“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这是马克思列宁对于‘未来的教

育’的主要要求。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是新的更明确的提法,它对于我

们今天的教育工作者再一次指出了生产劳动的决定性的意义。”在他看来,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不仅密切了

理论与实际的联系,纾解了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对立,更有利于共产主义社会的早日实现,他说:“可以断言,
把教育同生产劳动结合起来,我国将会提前实现共产主义。”⑨

如何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对学生而言,就是要正确处理好学习、科研和劳动的关系。成仿吾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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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豫皖苏维埃文化委员会决议案(草案)》,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成仿吾教育文选》,第13页。
成仿吾《战火中的大学———从陕北公学到人民大学的回顾》,第36-37页。
成仿吾《老解放区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的若干经验》,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成仿吾教育文选》,第1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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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仿吾《论教育方针》,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成仿吾教育文选》,第225-226页。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民日报》1957年6月19日,第3版。
《毛主席论教育革命》,第11页。
成仿吾《论教育方针》,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成仿吾教育文选》,第231页。
成仿吾《教育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光明日报》1958年9月10日,第5版。



“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做工作要有节奏,就象奏乐一样。我们要有学习、研究、劳动,也要有文娱、体育、卫生

……学习是学生的主要任务,应该以学习为中心,把劳动与科学研究适当安排。还要有体育、文娱和卫生,不要

忽视体育,体育要经常化、文化娱乐也要搞,做到身心愉快。”①同时,他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就是要培

养劳动习惯与劳动观点,学习一些生产技能,逐渐消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本质差别”②。
四 倡行用唯物辩证法引领学校教育系统的多维变革

成仿吾通过长期的办学实践,颇能自觉地以唯物辩证法引领学校教育系统的多维变革,形成了别具一格的

学校变革观。
其一,突出思想政治教育,维护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学校变革发展中的指导地位。
为抗日救国而创立的陕北公学即是“以革命的政治教育为主”,不仅其普通班课程安排有“社会科学概论”、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民主运动”,其高级班更直接开设“马列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中国革命运动史”等
政治课程。革命根据地突出政治课程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要培养大批的革命干部。在《华北联大的任务与工

作》中,成仿吾主张“用革命的理论把他们的头脑武装起来,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与工作能力”③。
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期间,成仿吾非常重视“政治理论课”在整个教学工作中的重要

地位,强调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素养是新中国大学生不可缺少的必备品格,并为此设立了四门政治理论课———
“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史”、“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对于其中的“辩证唯物主

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课程,他特别指出:“由于学习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目的是掌握正确的立场、观
点、方法,而不是寻章摘句和咬文嚼字,因此必须引导学生会正确地运用这个立场、观点、方法去解释和解决现

实生活中的具体问题。这固然是困难的,却是十分重要的。否则,它便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教条主义或经验

主义。”④他反对主观主义和经验主义,指出:“我们对待工作不应该持主观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态度,而应该辩

证地对待工作。”⑤成仿吾后来调任东北师范大学校长,同样十分重视此四门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其二,注重基层组织创新,夯实学校制度建构中的“教研室”堡垒。
成仿吾在参与创建中国人民大学的过程中注意到苏联教育系统中的一个基层组织,他说:“苏联先进的教

育科学创造了一套这样的组织,一个完整的机构,我们把他翻译为教研室。他把教师们按课程组织起来直接进

行有关的教学与研究工作。”⑥这一基层组织的独特魅力就在于它突破了散漫的个人主义,凸显了有组织的集体

合作智慧,有助于推进新中国高校人才培养的质量提升。他指出:“教研室组织的重要作用及其巨大优越性就

在于它是具有高度组织性与纪律性、高度的思想性与创造性的集体。它使高等学校的教学与科学研究工作有

组织、有领导、有计划地进行,使教学与科学研究工作与国家建设的实际紧密地结合,使之完全适合于国家政策

与国家建设实际的要求,从而保证教学质量不断地提高。”⑦

经过一年的实践,中国人民大学先后建立了41个教研室,在教学、科研和师资能力提升等方面取得了明显

成效。成仿吾说:“我们一年来的体验证明了,教研室这样的组织是新式高等教育的强有力的武器。”⑧为了更好

地发挥教研室工作效能,他还特别建议“作为前线指挥员”的教研室主任务必全面、经常和主动地抓好工作,强
调在工作进行中“要有独创性,有独创精神。因为在工作中会不断发生新的事物、新的需要,就要创造性地进行

工作”⑨。
其三,强化学风和师德建设,推进学校管理的科学化和民主化。
成仿吾认为,学风问题不只是一般的思想方法问题,而是直接关系到培养什么样人才的重大问题。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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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仿吾《战火中的大学———从陕北公学到人民大学的回顾》,第209-2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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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风问题是思想方法问题,是治学态度问题,是工作态度问题,是培养什么样的人材的问题。”①在他看来,一所

学校拥有什么样的学风,直接决定了其能否办好学校的关键。首先,要突出理论联系实际。成仿吾说:“我们马

克思主义者主张理论必须联系实际,反对理论脱离实际,这是我们树立新学风最主要的方面……苏联十月革命

是从城市开始,我们却是从农村包围城市,如果按照教条主义的做法,机械搬运外国经验,中国的革命就不可能

胜利。”②那么,理论应该如何联系实际呢? 他指出,毛泽东所说的“有的放矢”和“实事求是”尤为传神,关键就是

要注重实际、从实际出发。他说:“对今天来说,我们的教师和学生都不要忘记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不能关起

门来不管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情况,要时刻不忘记把我们所学的东西用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中去。同

时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抓住事物的规律性,来提高和发展我们所学的理论,使这些理论对社会主义建设更加

有用。”③其次,要注重独创精神和独立思考。成仿吾说:“毛泽东同志提倡敢想敢干的共产主义风格,就是这种

独创精神……当然,我们所说的敢想敢干,不是唯心主义的胡思乱想和不顾客观实际的盲目蛮干,而是按照事

物本身的面目去认识客观世界,去改造客观世界。这样才是正确的独立思考,才是真正的独创精神。”④在这里,
他特别反对片面的形而上学,强调要以辩证统一的思维直面客观事物。他说:“我们不能片面地对待事物,应该

掌握各种事物的矛盾统一,做认真地分析,不能看到这一面就忘了那一面,一定要反对这种形而上学的观点,摆
脱这种形而上学的观点。”⑤第三,要提倡批评与自我批评。成仿吾认为,批评和自我批评不仅有助于思想解放、
社会改良和个人进步,而且有助于摒弃“庸俗的师生关系”,建立真正同志式的“革命的师生关系”。1959年7
月,他在山东大学师生员工大会上说道:“在我们学校里面,这种批评也应该是同志式的、平等的、民主的批评,
是与人为善的批评。我们提倡批评和自我批评,是要建立一种正确的同志式的师生关系,而不是庸俗的师生关

系……只有这样才能够建立真正的革命的师生关系。”⑥此外,成仿吾还强调,我们要“学到真正的本领”,“要在

科学上赶上世界先进国家,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就要刻苦钻研”⑦。
与注重学风问题相契合,成仿吾亦十分重视师德师风建设。他指出,教师就是要“为人师表”,不只是教书

匠,要又红又专,要善于弘扬中国道德教育的优秀传统。他说:“我们要培养人民教师,不是教书匠,只是专,教
教课,不能称为人民教师,只能是教书匠……教师首先要为人师表,在学生面前起表率作用;还应在红的方面,
帮助学生提高,提高学生的思想觉悟。中国教育有好传统,重视道德教育,教师教给学生一些知识,同时使他懂

得道德,应把这个传统继承发扬。”⑧在他看来,教师是以育人为志业,教师要想让学生在德智体诸方面得到生动

活泼的主动发展,就要对自己提出更严格的要求并作出努力。他强调,教师不仅要树立“为祖国、为人民、为革

命而努力教好”的崇高精神,而且要具备几个条件:“一是又红又专,培养学生又红又专,教师也要又红又专。二

是要善于联系实际,反对教条主义。三是会做学生工作,这就要深入调查,分析情况。要教学民主,向学生学习

……要做学生的思想工作,并以身作则,带动学生”⑨。作为负责任的优秀教师和校长,成仿吾备受学生们的爱

戴,被他们亲切地称作“成妈妈”。曾在陕北公学学习的戈华学生回忆说:1939年初,成仿吾校长“亲自给我们十

一队讲解《共产党宣言》,不论同学们提出什么疑难问题,他都非常耐心的给予解答,直到弄懂为止,真正做到了

循循善诱诲人不倦”。
五 探寻现代化的人才支撑和教育现代化的高水平发展

1978年7月,成仿吾被国务院任命为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与副校长郭影秋一起负责中国人民大

学被停办八年后的复校工作。在复校大会上,他明确表示,要“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为培养一支又红又专的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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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知识分子队伍,为培养能适应四个现代化需要的各方面的人才,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贡献我们的全部力

量”①。
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工作重点转移相适应,成仿吾指出:“摆在我们面前的光荣任务,是如何使我们的

教学和科学研究更好地为加速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真理

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②具体而言,他强调中国人

民大学“是在老解放区革命学校的基础上,逐步发展、建设起来的”③,理应继承和弘扬本校源远流长的优良办学

传统,务必“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教学和科研都要更紧密地结合实际,对我国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

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进行调查研究,深入探讨,以新的材料、
新的思想充实教学与科研内容,提高质量,以培养高质量的建设人才,做出高水平的科研成果”④。

成仿吾深知,现代化发展需要相应的人才参与和支撑,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推进与优秀人才的获得都离不

开教育现代化变革的坚实基础。他说:“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国防,不管哪条战线,要搞现代化,都必须有现代

化的人才。而人才从哪里来? 毫无疑问,都需要教育(包括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部门来培养。因此,教育和四

个现代化有着密切的关系,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没有教育的现代化,也就不可能有其他部门的现代化。”⑤

在这里,成仿吾对现代化、教育与人才的关系作了深刻的反思,揭示了其中的内在关联,并突出“人”在教育

现代化变革中的核心价值。
办怎样的“教育”和学校,才能培养出真正的人才和推进现代化事业的发展? 成仿吾指出,在革命战争时

期,我们要激发革命精神,采取革命措施,善于“依靠群众力量,创造性地建立起各种新型学校,培养出大批人

才”⑥。在和平建设年代,则要求通过创办“高水平的教育”,以推进现代化事业的实质发展和各类人才的不断涌

现。他说:“为了现代化,我们不仅需要大量的具有现代科学知识的技术人才,而且也需要大量的具有现代科学

知识的经济管理人才,而一切参加现代化建设的干部又都必须懂得科学社会主义,懂得新时期的政治学、法律

学、人才学,等等。所有这一切,没有高水平的教育,都是不可能实现的。”⑦

而要实现“高水平的教育”,则必须解放思想,打破固化思维,才有可能实现教育现代化变革的高水平发展。
他说:“思想要不断解放,教育才能不断提高。思想解放没有止境,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教育的提高也是没有

止境的。”⑧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⑨没有教

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的系统性战略构建,就不可能建成强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没有高质量的教育现

代化体系,同样无法培养出大批创造性人才,更谈不上建成创新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成仿吾所聚力阐发

的“高水平教育”、“现代科学知识”以及相应的“技术人才和经济管理人才”之间的内在关联和相互支持,以及

“高水平教育”对现代化发展的方向引领,这些透析出真知灼见的理论思考与党的二十大报告所论“教育、科技、
人才”之整体建构确有相合之处,对中国式现代化和教育现代化事业的后继者不乏启迪之功。

[责任编辑:罗银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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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社会学视域中的道德内化
罗银科 郑方菊

  摘要:从社会学的视域,能够更加全面、清晰地了解道德内化,更深层次理解道德内化对于个体的深刻意蕴,对
于社会发展与进步的重要意义。一方面,社会给予个体身份,使其必须进行群体认同的道德内化;另一方面,个体

需要道德内化,并进而最终获得社会系统的归属感。对于个体来说,道德内化能够深化个体道德认同,激发主体道

德行为;统整道德知情意行,提升个体道德素养;协助个体自我反思,促进个体自我调节。对于社会来说,道德内化

可以建立社会归属纽带,加强个体与社会联结;维持社会运转秩序,形塑社会道德氛围;形成良好道德风尚,促进社

会正向发展。对于整个社会形成共同的价值观来说,道德内化是完全必要的,其帮助人们基于共同的行为准则,界
定属于自身的、符合社会规范的道德认知,从而涵养自身道德情感,锤炼道德意志,最终转化为道德行为,实现道德

内化质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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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可谓人的立身之本,众多外在规约,最后都指向人的内在。个体作为社会中的道德主体,必然要将

社会所既定的道德规范内化于心,提升个体道德素养,增强社会凝聚力。本文基于社会学视域,试图厘清社

会与道德的关系,诠释道德内化对于社会和个体的深刻意蕴。
一 道德内化之始———人在于社会

在错综复杂的历史长河中,道德内化似乎是个永恒的话题。如若给永恒一个更确切的范围,那就是在社

会场域之下的永恒。极端一些去思考,如果世界上只存在一个独立的个体,道德对于他来说,有何用? 道德

内化有何必要? 道德内化虽发端于个体,但其关涉的是个体及其与他人接触而产生的巨大关系网———社会。
(一)社会是道德存续的基础

道德内化的实现,在于个体的切身体验,在于其所接触的社会情境,更在于其所追求的价值观。“只有建

构完整的社会才能拥有道德和物质的最高地位”①。道德的形塑与完善,无法脱离于社会的影响和塑造。社

会为个体提供实践道德的场所,而道德又反过来服务于社会。“道德却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最低限度,它一定

是人们所必需的,就像是一块面包,每天少了它,社会也会活不下去的”②。道德是一体两面的特殊存在物,
既包含社会价值观,又包含个体主观特征;既规制了合理的行为规范,又传达了特定的社会价值观。“广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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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因之也可分为两个方面:行为规范(正当right)与价值欲求(好good)”①。站在社会学的视域,能够更加

全面、清晰地了解道德,更深层次地理解道德内化对于社会发展与进步的重要意义。“社会学令人神往的一

面是:其视角使我们用新的目光去审视我们生活于其中的非常熟悉的世界”②。不同国家、社会、民族、团体,
其主流的价值观可能是复杂多样的,个体之间的价值观也存在显著差异。在巨大的社会关系网中,随时可能

发生争执或冲突,一旦有了冲突就需要各方的协调,而人则处于矛盾的中心地位。“人置身于社会中意味着

处于许多力量的拘束和控制之下”③。法律和政治是约束、压制人的一大压力系统,道德、风俗、礼节又是另

一大压力系统。在解决这一系列争执或冲突的过程中,会消耗人力、物力、财力。如在冲突发生前,已将既有

的道德传授、内化于心,是否可以避免大多数不必要冲突的发生? 内化是个体对道德的整体认知和自身特质

的融合,这种融合是构建完整的自我身份认同的关键部分。
(二)道德与社会相互依存

“长久以来,道德价值判断中盛行的有用性仅仅是对于群盲的有用性,长久以来,人们的眼光仅止于关注

集体的维持”④。正如在战争时期的国家,对于不同阵营的人来说,同情并不算一个美德,相反,好战、残暴或

许更被视为战争时期的“美德”。因为社会需要,所以才会有相应的道德,而只有社会需要的道德,才会被提

倡,这也体现了道德的可变性。“个体必然将自身置于群体的文化体系之中,以获取价值和意义”⑤。个体与

社会是非对立的,是相互融合的。“被思考为自身独立存在的个人的道德是毫无内容的虚构。在我之外没有

任何你,亦即没有其他人的地方,是谈不上什么道德的;只有社会的人才是人”⑥。道德与社会虽然在短暂的

时期会处于对立的异化状态,但这种状态无法持续,因为道德与社会是需要和被需要的关系。道德从属于社

会,而社会亦需要道德,道德是社会和个体的无形纽带。
首先,社会给予个体身份,使其必须进行群体认同的道德内化。身份背后代表的是个体在长期的社会活

动中形成的知识体系、价值观、性格特征、语言和行为固化的图式等。在某些特定的环境中,身份会凸显其核

心作用。社会已然为各种各样的角色作了划分。每一个社会角色都有其固定的身份,不仅是被自我所认同

的身份,又是社会“给予”的身份。“身份是一个人在系统中所占据的结构位置,而我们‘参与’一个系统的意

思就是我们在此系统中占据了一个以上的身份地位”⑦。个体的行为作为符号存在于社会共同体,其一举一

动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其道德内化如何作用于社会这一更高场域。当个体拥有了身份,即意味着需要做特定

的事,需要完成特定的使命。每一个个体都无法离开其所生存的客观的社会环境,要在社会中生存、发展,只
有遵从其所规制、预设好的价值观,否则将难以适应社会。社会在发展变迁中赋予、支持、转变个体的身份。
个体需要社会来维持身份,将社会所规定的道德规范内化于心,并以社会道德规范为准,使自我所期待的与

社会需要的道德合而为一。
其次,个体通过道德内化最终获得社会系统的归属感。群体动力学认为,“人极其渴望被群体接受,无论

周围的群体是什么样的群体”⑧。不论个体处于何种身份、地位、人际圈层中,都有其特殊的归属感。各个圈

层的重叠与组合,形成整个社会的归属感,并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将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社会紧密相连。其

中,“道德是界定一个群体或社会的基础,也是界定人们是否被其接受为一员的基础”⑨。道德在绝大多数情

境中为个体提供明晰的价值观、行为准则,帮助个体衡量选择,而如何选择则取决于个体的内化程度。道德

和价值观密切相关,但二者之间无法画等号。道德是普遍认可的,具有普遍性和规范性;而价值观则是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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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观的,具有主观性和选择性;它们在社会运转系统中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在社会实践中,道德标准往往建

立在社会普遍认可的价值基础上。例如,诚信友善是一种道德行为,这是因为诚信友善代表了人与人之间和

谐相处的价值观。价值观影响个人的道德选择和行为。例如,一个人重视自由和平等的价值观,在其生活中

则倾向于维护自由、个人权利等的道德规范。道德以价值观为基础,价值观通过道德来实现。在道德与价值

观的动态发展中,道德使个体与社会联系更加紧密。“道德最重要之处不在于行为,而在于把人们和群体、社
会连接起来的感觉,而后者源自人们对某些群体或社会的道德规则的支持”①。而个体支持群体或社会的道

德规则,最有效、最直接的途径就是道德内化。
二 道德内化之要———社会在于人

(一)道德内化———社会化过程

内化,实际上是社会化的过程。无论是主观的理解、选择、行动,还是社会的评价与反馈,法律的惩罚机

制都是道德内化的题中之义。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将“内化”一词解释为“外在的东西转化为内在的东

西”②。《辞海》对“内化”一词的定义是“人对外部事物通过认知转化为内部思维的过程。也是个人接受群体

或社会的规范并使之成为其人格一部分的过程”③。《辞海》对“内化”一词的定义,强调了个人所接受、所内

化的是群体或社会的规范。布尔迪厄认为,内化后的结果即形成心智图式,而心智图式正是社会划分的体

现,即“随着个人不断接触某些社会状况……也就逐渐被灌输进一整套性情倾向。这种性情倾向较为持久,
也可转换,将现存社会环境的必然性予以内化,并在有机体内部打上经过调整定型的惯性及外在现实的约束

的烙印”④。他将内化后形成的稳定的性情倾向称之为“惯习”,个体通过社会化过程,将社会结构和权力关

系内化为一种长期的倾向性和行动方式⑤。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埃利奥特·阿伦森认为,“内化是我们接受他

人所倡导的信仰,并将其融入我们的价值体系。一旦它成为我们自己系统的一部分,它就独立于它的来源,
并将变得难以改变。内化是对社会最根深蒂固的反应,植根于正确意愿的特定信念和动机”⑥。乔治·赫伯

特·米德认为,思维形成的过程即内化的过程,“所谓的真正思考,指的是将椅子作为对象与‘椅子’这个词关

联起来的过程,这是人类在社会中进行并内化的一个过程”⑦。以上概念界定无一不在强调社会这一要素,
可见内化在一定程度上已然包含了社会化,社会化更加强调个体处于社会环境之中。“社会化过程将各种社

会规则雕刻、内化进个人身体,从而实现世界和行动者先于表述判断的统一”⑧。同样,个体在社会化的过程

中,将社会既定的道德规范内化于心,实现道德内化。
道德内化强调内化社会规范的权威性,通过内化约束个体。“道德思考和话语的一个重大益处是,它们

通过内化规范来使个体内部产生这些压力”⑨。涂尔干认为,“当我们由于承认某人所具有的道德权威而服

从他的时候,我们追随他的主张,不是因为他似乎较为明智,而是因为在我们对他所形成的观念中内在地具

有一种物质能量,这能量征服了我们的意志并使之遵循它所指出的方向”。道德规范通过社会化的方式,
进入人的内心,作为道德良心而存在。“我们通常就把它想象为一种道德力量,这力量虽然内在于我们,但却

将我们内部的某种不属于我们的东西表现出来:这就是道德良心”,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论中,超我

(superego)形成的关键是内化,外部的道德需要内化,才能形成内部道德的存在。“紧跟着人类的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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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的强制逐渐变成内化的因素;因为一种特殊的心理能力,人的超我,接管了外部强制,并将其纳入自己的

戒律中……仅仅通过那种方式,外部强制才能变成一种道德和社会的存在”①。道德内化是化天性为德性的

过程。胡林英认为,“道德内化就是指人们的精神被提升到普遍状态,化天性为德性,从而实现完善的道德自

我的过程”②。杨国荣认为,“通过社会生活的参与以及教育、学习等等,社会的普遍规范(包括道德规范)逐
渐为个体所接受,并内化和融合于个体意识,这一过程同时以天性向德性的转换为其内容”③。道德内化综

合了内化与社会化的意蕴④。基于道德内化的社会学视域,道德社会化是道德内化的主要形式。道德内化

是内化与社会化含义的交叉衍生,因其与社会和个体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是由社会和个体的相互作用而

产生的,因此,道德内化即社会道德内化为个体思维,并外显为持久的道德行为。“内化”一词的含义,用于此

处包含了对社会道德的认同;而“持久”一词体现了个体在道德内化中坚定的道德意志、丰富的道德情感。
在不同阶段,个体道德内化的侧重点均有所不同。“从发展的角度看,在所有社会中,家庭最重要的功能

是照顾和培养孩子。社会化指儿童获得社会中年长者认为重要和适当的信仰、动机、价值观及行为”⑤。因

此,儿童时期通常内化的是家庭已形成的潜在的道德观念,或者是学校道德教育所要求其内化的道德观念,
“道德教育的内容涵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人际关系,个体与社区的关系,个体在所属社会群体中的

定位和角色认知,以及个体与自身的联系”⑥。儿童通常不具备甄别道德规范的能力,或对道德规范不具有

独到的理解。从发展的观点来看,道德内化需要个体感性能力和理性能力的成熟与平衡,“一旦人们开始承

认他们社会中的地位并能够考虑他人的观点,他们就能够正确评价订立公平的社会合作条件的互利性”⑦。
成年人对个体、社会已有基本的自我理解和判断,此阶段的道德内化包含从儿童时期到青少年再到成年所接

受的道德观念,甚至可以颠覆以往在家庭、学校、社会的道德理解,真正形成内化后的自我的道德观念。“成
年早期的青年正处在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稳固时期,他们最为迫切、最为认真地关心人生态度、生活方

式、生存价值等一系列问题”,“与此同时,他们又表现出对人生的探求和摸索,以及为扩大和深化自我的精神

世界并确立人生观所做出的各种努力”⑧。
成年人在社会中有很大的参与度,因此更易在社团的道德中实现道德社会化。约翰·罗尔斯将道德分

为三个阶段,即权威的道德、社团的道德和原则的道德。其中,“道德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是社团的道德。这个

阶段的道德涉及基于交往的范围广泛的各种实体,甚至包括了作为一个整体的国家共同体”⑨。对于个体内

化来说,社团的道德无疑是道德社会化的关键节点。个体需要依赖于社团的认可和赞赏,从而得到发展。首

先,个体在社会的场域中“占领”相应的位置和可用的资源;其次,个体通过道德内化,使其在共同体中相互获

益;最后,个体进入道德内化新阶段,并完成社会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社会的评价和反馈是个体道德内

化与否、程度深浅的调节机理,法律是道德内化的最低限度保障,但不能仅靠这一底线来形塑整个社会的风

貌,“当然法律解决不了所有的社会问题,法律只是对人最低的道德要求,更为重要的是人内心的道德准

则”。敬畏法则的同时,个体的内心更需要受到审判,在无数个需要作出道德选择时拷问自己,问心无愧。
(二)道德内化的阻隔———道德异化

道德异化是道德由人类社会共同创造确立时,产生了自己的对立面并与之相矛盾,而这种力量逐渐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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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最终成为凌驾于个体并支配着人类的极端力量。道德异化在一定时期会发展为较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对
个体和社会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如互联网占据公众大量时间的“快速消费”时代,信息在瞬时即可进入人

的大脑,主宰个体的思维和行动,个体的价值观无时无刻不受到影响,甚至在顷刻间就会发生转变。处于这

样的时代,道德异化早已崭露头角。“他们不能理解自己所置身的时代对自身的生活意味着什么;为了维护

自我,努力使自己仍是完全独立的个人,他们在道德上变得麻木,这些有什么值得奇怪的? 他们开始为一种

滑入陷阱的感觉所笼罩,这又有什么值得奇怪的?”①信息似乎在一定程度上主宰了人的思维,使个体的独立

思考和判断能力被弱化,取而代之的是将道德极端化、功利化、异化或道德形式主义、道德伪善等。
“一般的道德观念是很淡薄的。只有那些最基本的准则才以某种力量铭刻在他们的心目中,而且这些准

则也远不像在集体类型即整个社会中那么明确和有权威性”②。正是由于个体的道德观念在一般情况下趋

于淡薄,道德内化能够在个体的道德雏形中重新塑造或是改变个体内部的道德观念。“道德不是来自经验世

界中的什么东西,就是来自社会。它只能存在于某种意识中;如果不是存在于个人的意识中,就是存在于群

体的意识中。但是应该承认,群体的意识远远不会和一般的意识相混淆,而且从各方面超出一般的意识”③。
当个体意识超脱于社会,暂且不探讨其意识是先于社会的群体意识或落后于社会的群体意识,无论是其中哪

种情况都可以通过道德社会化来补充调节,但当个体意识与群体意识相悖时,将会产生一系列的道德异化情

况。“在人和动物的身上,首要和根本的推动力就是利己心(egoismus),亦即对生存、健康、舒服的渴望和争

取”④。在理智的引导下,个体首先要关切到自身或周围与其相关的一切,为自己争取更好的生存条件,因
此,适当的功利是个体行为目的的体现。“由于人的行动都是有目的的,因此自然可以认为,行为规则所具有

的特性和色彩必定得自其从属的目的”⑤。过分看重眼前的利益,不顾道德谴责,不顾他人及社会的利益,是
道德极端功利主义的体现。

“在这世界上,全无私利的人是绝对没有的”⑥。权衡道德与利益时,只有当二者的结合能够体现出相关

的道德规范所涉及的每一个人都能同等程度地获益时,才是可以得到支持的。简言之,道德建立在群体共同

利益的基础上。人们既有各不相同的利益,也有相同指向的利益。也就是说,道德规范服务于社会认可的理

性的利益,但其中的界限如何划分却是困难的,并且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道德异化问题。比如,那些从道德规

范中获得好处却没有遵守道德规范的人,即“搭顺风车”行为如何危害道德? “搭顺风车者特别是指那些从某

条道德规范的社会效用中获得了益处,而他自己却不遵守这条道德规范的人”⑦。大家都希望能生活在道德

环境良好的社会,但“搭顺风车”这一行为破坏了道德的两面性,即“搭顺风车”者只享受了道德权利,没有尽

到道德义务。例如,当个体的权益受到侵害时,其强烈要求一个好的道德环境;而当其有机会侵犯他人利益,
则将所有的道德规范抛于脑后竞相作恶;久而久之,就会助长社会不良风气,提高人与人之间的交易成本,浪
费社会资源。因此,道德内化是否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这样的“搭顺风车”者,达到一种在没有外在惩罚威胁

的情况下,即使破坏道德规范能够为自身带来好处,但个体仍然选择遵从内心的规范和秩序的良性状态。在

道德内化中,法律与道德孰轻孰重? 法律并不要求对弱势群体有同理心、同情心,而道德在这方面却对个体

的内心和行为有更强的约束力。费尔巴哈认为,“法律也同样是道德,但是这种道德的范围是非常明确和有

一定界限的,它的各种义务是必须遵守的,不遵守这些义务,就会引起刑事上和民事上的惩罚”⑧。法律作为

有惩罚的道德,更强调外在的约束,而内化后的道德更强调内心的自我约束,这种内在的约束,是法律无法替

代的。
三 道德内化的个体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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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深化个体道德认同,激发个体道德行为

道德认同是指个体对社会的价值观或道德规范的接受和认可。道德认同对于道德内化具有重要作用。
当一个人认同某种道德规范时,就能够照见自我内在的道德,意识到这是社会所推崇的行为规范,并且自愿

遵守这些规范。“归根到底,行为的道德的特性和社会的特性彼此是相同的”①。道德认同通常是通过社会

化过程获得的。个体生存于特定的社会环境,会受到家庭、教育、文化等的影响,其观念、行为也会随着社会

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因此,个体的道德认同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如道德观念的一致性、道德知识吸收程

度、道德情感、道德意志、他者认同、社会期望等。在道德内化的过程中,真正的内化代表着个体不是被迫遵

守道德规范,而是真正理解并接受这些准则,并在行为中自觉地遵循它们。
个体的道德认同和道德内化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道德认同虽然在方向性和过程性上与道德内化有

相似的地方,甚至可以把道德认同看成是广义的道德内化的一部分,但道德认同因其主体性的充分参与和认

同结果的强行为指向性而区别于道德内化”②。一方面,道德认同是道德内化的前提和基础,个体只有在认

同某种道德规范的基础上,才能逐渐将道德规范内化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另一方面,道德内化是对道德认同

的深化和保障,它表明个体已经通过判断、思考和理解,将道德规范、准则、符合社会发展的价值观融入自己

的内心,并在日常行为中自觉实践。总之,道德内化能够深化个体的道德认同,实现道德的“飞跃”。“社会道

德的内化有两个过程,一是个体接受、体悟、认同和内化外在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的过程,一是将内在观念、
内在规范外化为自主自觉的行为实践的过程”③。道德认同是个体实现道德内化的先天吸引力,不断“吸引”
个体自发地进行道德内化。比起法律规范、制度等一系列硬性措施,道德内化能够激发个体由内而外的行为

自觉。社会道德的实现,需要个体主动进行道德内化,并落实在个体实践中,离开了个体的道德内化,社会道

德就会沦为空泛、抽象的概念。道德内化整个过程,依赖个体发挥主体实践性才能完满实现。这种主体实践

性,是指个体在道德内化中积极主动地实践的能力和倾向。它要求个体能够积极思考和判断,自觉地采取符

合道德规范的行动。这需要个体具备自主行动和自我控制的能力,能够理性地进行思考和决策。
首先,道德内化能够激发个体道德实践。在这一过程中,个体的自律和主观能动性是道德内化的关键所

在。“社团与道德之树上最成熟的果实就是独立自主的个体,那个只与其自身相等同的个体,那个重新摆脱

了习俗的道德性束缚的个体,那个超越习俗的自律个体”④。个体能动地选择适宜的价值观,内化于心,遵守

符合社会发展的道德规范,在实践中实现道德内化,“对任何一个有某种活动或实践的人来说,他们的善或出

色就在于那种活动的完善。同样,如果人有一种活动,他的善也就在于这种活动的完善”⑤。道德规范内化

如何“出色”,必然要体现在实践中。其次,道德内化是个体参与社会生活并接受社会教育的过程。个体通过

参与社会交往和接受道德教育,逐渐领悟和接纳社会价值观和道德规范,将其内化于心,最终转化为日常行

为和决策的指导原则。最后,道德内化促进个体对自身价值观和道德信念的认知和反思。个体需要思考和

反思自己的行为和决策是否符合道德规范和自身的价值观,从而不断完善和调整自己的道德标准和行为准

则。道德内化的主体实践性,要求个体主动地实践,积极地参与社会活动,自觉地按照道德标准行动,并不断

反思和完善自己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
道德内化帮助人们在没有外界约束的情况下,仍然按照道德规范行动。“当我遵从规范n,当这种遵从

行为并不能为我带来直接的利益时,我通常也同样会遵从规范n。也就是说,我通常完全不会问自己遵从规

范n对我来说有什么好处,而只是因为我的内在态度是根据规范n来设置的,所以我只是简单地遵从规范

n”⑥。道德内化可以帮助个体成长和发展,同时也有助于社会的稳定和进步。
(二)统整道德知情意行,提升个体道德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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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道德内化能够深化个体对道德知识的理解。“道德知识也许是认识和理解道德事实的线索”①。
道德内化要求个体真正理解道德规范深刻的内涵和背后蕴藏的价值观,而不仅仅是停留于表面上的奉行或

模仿。一方面,个体在日常生活中不断思考、反省和纠正自己的道德行为,从经验中学习并提升道德判断力

和道德自制力,提高道德行为水平,拓宽道德知识的范围。另一方面,在道德知识与内化过程并驾齐驱的过

程中,个体不断地完成道德知识获取、转化、吸收、应用,逐渐形成更为完善和成熟的道德观念,在现实生活中

更准确地识别道德问题,并根据内在的道德规范进行判断和决策。
其次,道德内化可以加强和塑造个体的道德情感,使个体获得深层次的道德意识和情感反应,对特定的

道德情境和道德问题更加敏感。这种敏感性使得个体更容易察觉到道德问题的存在。“无论在我们看来某

人如何自私刻薄,他却可能对别人的某些遭遇十分关心,对那些与他完全无关的事情非常热心,即使他自己

从中捞不到什么好处,却也由衷地为别人的幸福感到高兴”②。诸如愧疚感、羞耻心、同情心、怜悯心、责任感

等都不失为道德情感的体现。个体会意识到自己作为有道德意识的人,在行动中具有责任和义务去作出符

合道德要求的选择。这些丰富的情感使得个体对道德问题产生情感上的关注和回应,他们会感到有责任去

维护道德规范,并为他人和社会的“福祉”作出贡献。
再次,道德内化可以加强和塑造个体的道德意志,培养社会责任感,使个体在道德决策和行为中表现出

更坚定和自律的态度。这种自律意识使得个体在面对道德冲突和诱惑时更加坚定,能够自我约束和管理,抵
制不道德的行为诱惑。“如果一个人具有个人道德意志,那么,他便必定具有个人道德认识和道德感情,因而

也就具有了品德构成的全部因素”③。道德意志使个体无论处于何种利害关系中,或何种道德两难境地之

下,都能作出符合道德要求的选择。道德内化促使个体道德意志更加坚定,在实践中对自己的道德行为承担

责任,在道德决策和行为中表现出自觉性和主动性,以履行相应的道德责任。
最后,道德内化使个体在行为中自觉地遵循这些规范。通过道德内化,道德行为变得更加持久和一致。

个体不仅在特定时刻或特定环境下表现出道德行为,更是将其视为一种长期的行为准则。“道德行为,不论

是目的论的伦理行为还是道义论的伦理行为,都要贯穿一定的道德原则或规范。没有道德准则的行为是不

可思议的”④。道德规范内化于心后,个体在道德行为中自觉整合道德知情意,根据道德需要,做出符合相应

道德情境的行为。“人的善就是灵魂的合德性的实现活动,如果有不止一种的德性,就是合乎那种最好、最完

善的德性的实现活动。不过,还要加上‘在一生中’。一只燕子或一个好天气造不成春天,一天的或短时间的

善也不能使一个人享得福祉”⑤。无论处于何种状况,个体都会保持一致地遵循道德规范,不受外界因素的

干扰。
(三)协助个体自我反思,促进个体自我调节

“由于有了道德的需要,人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⑥。道德内化是个体出于内在的需要,而不是由外部

奖励或惩罚来驱动。“虽然一个完全整合、连贯和统一的道德自我可能是描述高尚人士的理想最终状态,但
在达到这样的理想状态之前(如果有可能的话),个体内部可能存在着不同甚至相互冲突的道德观念”⑦。随

着道德需要的产生,个体会在矛盾和冲突的道德观念中自我调节,达成一致。个体会主动地进行道德判断,
在特定的道德情境中识别所需要的道德规范,主动选择合理的道德规范内化于心,最终形成个体的道德信

念。个体的行为是基于内心认同的价值观和道德信念,出于自愿和责任感去行动,而不仅仅是为了获得外在

的回报。一方面,道德内化协助个体自我反思。个体在道德内化时会对自身的行为进行反思和评估,判断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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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是否符合道德规范。个体会思考自己的行为是否有利于他人或社会,并在行为中不断纠正和调整。个

体不仅会反思自己的行为,还会不断努力优化、整合正确的道德观念,提升道德行为水平,并从自身经验和他

人的反馈中吸取教训,积极改进自己的道德行为,不断追求更高的道德境界。另一方面,道德内化帮助个体

自我约束。道德内化中的个体具备自我约束的能力,能够控制自己的冲动和欲望。即使在没有外部监督或

奖惩的情况下,个体也能够根据不同的社会情境和社会规范要求,调整自身的行为和决策,根据具体情况作

出恰当的选择,遵循内心认同的道德标准,自觉抑制不恰当行为,以符合道德要求,遵循道德规范。“在伦理

的秩序上,道德不再依据对各种戒律的奉行和对各利益及激情的克服来界定,而是根据肯定和选择自身的意

愿”①。总之,道德内化的自我调节性能够帮助个体自我反思、自我约束、自我完善。这种自我调节性使得个

体能够持续地遵守道德规范,并不断提升自己的道德行为水平。
此外,道德内化的过程还具有隐匿性、统一性、持久性。道德内化从发生到完成,不易被察觉,也不易被

检验,在表现为行为之前,道德作为我们所获得的潜能形式,具有隐匿性。道德内化不是单纯地、机械地整合

与内化,而是社会外部的要求和自我发展需要的统一,因此其过程具有统一性。道德内化贯穿人的一生。每

一阶段的道德内化,都会形成我们内在的认知、情感、意志相互贯通、融合、浑然一体的有机整体,具有持久

性。
四 道德内化的社会意蕴

(一)建立社会归属纽带,加强个体与社会联结

人类是社会性动物,渴望与他人建立联系。在这一过程中,个体需要道德内化以获得社会归属感。社会

归属感是一种情感和认同,获得社会归属感会让个体感受到其身处于社会中的角色和位置。无论是在物质

上,还是在情感上,个体都需要与他人合作、相互联系、相互支持来满足自身的需求。“每个人都要适应他身

处其中的特有的社会。每个人都在适应社会的过程中成长。只有在分享这个具体的社会里那些认知的和规

范的预设时,人才能够成为健全的人”②。通过与他人建立联系,个体能够获得安全感和支持,从而感到融入

了社会。首先,道德内化能够强化共同价值观和兴趣,从而使个体获得社会归属感。当个体与他人分享相似

的价值观、兴趣和目标时,他们会感到归属于一个共同体。这种共同的认可和共享的经验增强了归属感,使
人们感到被理解和被接纳。其次,道德内化能够强化身份认同,从而使个体与社会紧密相连。个体的身份认

同是社会归属感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归属的需要,个体会积极主动采纳一种或一系列他所依恋的对象所

认同的意义价值”③。个体会将自身与某个团体或社区联系起来,将自己视为其中的一部分。这种身份认同

可以基于种族、国籍、宗教、职业等因素,也可以是更小范围的群体,如家庭或朋友圈。再次,道德内化提高个

体影响力和地位。在社会中获得一定的影响力和地位,也会增强人们的社会归属感。“因为要别人尊重你,
相信你,你就必须用行动来回答,通过不断进取,进一步改善自我形象,获取社会承认”④。当个体在某个领

域或社群中被认可和尊重时,他们会感到自己属于这个群体,并在其中发挥作用。社会归属感是人类天生的

需求,它使人们感到与社会联结和被社会接纳。通过道德内化,强化共同价值观和兴趣、身份认同以及获得

影响力和地位,个体可以满足自身这种归属感的需求。
(二)维持社会运转秩序,形塑社会道德氛围

“‘外在’地保障的秩序,仍然可以另外得到‘内在的’保障”⑤。道德内化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稳定社会风

向,维持社会运转秩序,形塑良好的社会道德氛围。“一个良序社会是一个被设计来发展它的成员们的善,并
由一个公共的正义观念有效地调节着的社会”⑥。制度化是个体道德外在的、相对独立的、客观存在的条理

和框架,而社会化是个体道德内在的变化,但并不是说社会化是完全自发的,家庭环境、学校教育、社会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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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对个体社会化产生或深或浅的干预。当个体通过道德内化高度自觉遵守社会道德规范时,社会秩序也就

得以维护。
道德内化通过道德社会化的方式,培养个体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行为。“一个人从小所受的教育把他往哪

里引导,却能决定他后来往哪里走”①。其中三方主体予以个体道德内化的保障。首先,学校应时刻注重道

德教育,在长期的教育过程中,将社会所赋予的核心价值观教授于学生,使其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形成正确

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其次,在社会各界的监督影响下,利用舆论影响力让公众认识到道德的重要性,激
发公众群体的道德自觉性。社会各界应该发挥监督作用,批评和谴责不道德行为,让人们意识到自身的过

错,并改正错误。道德内化通过个体,作用于小范围群体,再作用于社会,营造良好的道德氛围。“分散的群

众可以同时或者持续地用自己的行为,(例如通过新闻的传播)对个人发生影响,并使个人感受到这一影响,
从而把个人的行为变成受群众制约的行为”②。榜样的力量亦是道德内化的催化剂,社会上的榜样对个体和

群体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政府和社会组织应有效利用榜样效应,表彰有道德的人,惩罚那些违反道德规范

的人。最后,法律通常是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公民权益的重要手段也是最低底线。通过学校、社会、法律三方

保障,形成道德内化合力,趋于同心同向,共同维持社会运转秩序,形塑社会良好道德氛围。
(三)形成良好道德风尚,促进社会正向发展

道德内化是个体对道德规范的真正理解和自觉接受,代表着个体能在行为上自觉地践行这些准则,从而

由此及彼地延伸到社会,有助于形成良好的道德风尚,促进社会的发展。第一,当个体将道德规范内化为自

己的行为准则后,他们会自觉地遵守这些准则,而不是出于外部压力或者违背意愿。个体对道德规范的自觉

遵守,使得道德规范不仅仅是一种强加于人的规定,而是内心自发产生的行为动机,从而更容易形成持久的

道德风尚。第二,通过道德内化,个体会在行为上成为道德规范的榜样和示范者。当个体在日常行为中展现

出符合道德规范的行为,会对周围的他人产生积极的示范效应,从而促进整个社会形成良好的道德风尚。第

三,道德内化的个体往往会得到社会的认可和赞许,因为其行为符合社会共同的价值观和道德规范。这种社

会认同会强化个体对良好道德风尚的发扬和传播,从而形成更为稳固的道德秩序。第四,内化的道德规范使

个体在行为中更多地进行道德反思和自我约束,从而减少违背道德规范的可能性,进一步维护了道德风尚的

稳定和良好。
因此,道德内化作为道德发展的高级阶段,对于形成良好的道德风尚具有重要的作用,它将道德规范内

化为个体的行为准则,并使个体在行为中自觉地践行,从而对整个社会的道德风气产生深远的积极影响。个

体的道德内化能够潜移默化地影响整个社会的风气,形成良好的社会道德氛围,陶冶社会文化环境;良好的

道德风尚,反过来又会促进个体的道德内化。
五 结语

在整个道德内化的过程中,道德知识清晰地呈现于个体脑海中,并通过道德意志、道德情感促成个体道

德内化的发生,最终落实到道德行为上,在此一过程中没有固定的道德内化的完成节点。“如果某个人受不

正确的观念影响,而做出某个行为,那么他肯定不是遵循德行而为。只有当他理解后采取的行为,才能说是

遵循了德行”③。诚如亚里士多德所言,“实现活动不可能是不行动的,它必定是要去做,并且要做得好”④。
内化后的道德若不体现于实在的行为活动,我们就无法说是实现了道德内化。

[责任编辑:凌兴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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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阅读App的互动性叙事
与儿童主体性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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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儿童文学存在成人作者与儿童读者的身份错位,互动性叙事召唤儿童参与,被认为是实现儿童主体表达

的途径。当前儿童阅读App中的互动性叙事显示,其既可以给予儿童发声机会,也可能成为强化作者控制儿童读

者的工具。互动性叙事需要联合作者儿童本位观、读者主观能动性和媒介素养,实现儿童主体性建构。主体性教

育是至关重要的教育共识,是培养自为的人的教育基础,互动性叙事的有效使用能够成为主体性教育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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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阅读是数字媒介时代儿童阅读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部等部门印发的《全民青少年学生读书行

动实施方案》提出,“加强数字资源建设。充分发挥数字化支撑作用……提供优质数字阅读资源”①。《第十

九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显示,2021年,我国未成年人数字化阅读接触率达72.5%②。其中,移动阅读逐渐

成为数字化阅读主流。《第5次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调查报告》指出,未成年网民手机上网比例达

91.3%,平板电脑上网比例为45.5%,台式电脑和笔记本电脑上网比例分别为33.2%、31.7%③。目前,儿
童移动出版物阅读已成为儿童阅读常态,并且成为阅读教学工具,但对其叙事形式效果的研究较少。儿童移

动出版物将传统儿童出版物静态表现形式动态化,将单一的传统儿童出版物转换成动态展现平台④。与传

统儿童出版物以及使用 Web1.0技术的数字出版物相比,移动出版物具有更多样态的互动性叙事。现代儿

童文学以“儿童本位”为核心价值。“儿童本位”尊重儿童发展规律和个体化发展,让儿童能够发声。然而,成
人作者与儿童读者的身份差异让儿童文学无法摆脱“隐藏的成人”。儿童移动出版物的互动性叙事使用多样

态的互动行为,向读者转移部分叙事权力,儿童读者和成人作者共同建构叙事。以“儿童本位”为目标的儿童

主体性建构似乎借此找到了有效实践路径。为了更好地了解互动性叙事的形式和效果、探寻“儿童本位”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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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教育部等八部门关于印发<全国青少年学生读书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教基〔2023〕1号),教育部网站,2023年3月27日发布,2023年12
月1日访问,https   www gov cn zhengce zhengceku 2023-03 29 content_5748940 htm。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第十九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书香中国”微信公众号,2022年4月23日发布,2023年9月10日访问,https   
mp weixin qq com s qwPr_OrGZ0bVPUEWaDCiAA。
共青团中央维护青少年权益部、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5次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调查报告》,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23年

12月25日发布,2023年12月26日访问,https   www cnnic cn NMediaFile 2023 1225 MAIN1703484375296SPBHV29S0V pdf,第2
页。
戴雪梅、关琰《依托智能移动终端的儿童出版物发展研究》,《包装工程》2019年第4期,第259页。



现路径,本文聚焦于互动行为样态繁复的儿童阅读App,探究互动性叙事的具体表现形式,分析儿童主体性

建构效果,以期为互动性叙事发展、儿童主体性彰显和阅读教育提供理论参考。
在App商城中,App标有目标用户年龄。Apple

 

App
 

Store设置4个年龄等级,分别为4+(4岁及以

上),9+(9岁及以上),12+(12岁及以上),17+(17岁及以上);Google
 

Play分为5级,分别为3+(3岁及

以上),7+(7岁及以上),12+(12岁及以上),16+(16岁及以上),18+(18岁及以上)。儿童阅读App面向

不同年龄段目标读者表现出不同的叙事形式。目前,儿童阅读 App主要包括 Apple
 

App
 

Store
 

4+分级、

Google
 

Play
 

3+分级的数字绘本App,以及Apple
 

App
 

Store
 

9+、12+分级,Google
 

Play
 

7+、12+、16+分

级的非绘本类阅读App。不具备互动性叙事形式的阅读App,不纳入本文考量。
一 儿童阅读App的互动性叙事形式

传统儿童文学叙事是已完成叙事,图书实体承载作者单方面输出的固定图画和文字,图书实体隐藏在故

事之后。儿童阅读App则借助数字技术,提供可变化的数字页面。读者能够向App输入内容,并得到App
及其所承载的数字文本回应。马库斯·弗里德里依据在线游戏互动性经验,把在线游戏互动性归纳为玩家

与计算机、玩家与游戏之间的互动性①。儿童阅读App互动性与在线游戏互动性类似,儿童阅读App、App
中的数字文本和儿童读者三者参与互动,儿童读者所获得的最终叙事由三者互动产生的叙事叠加而成。认

知叙事学认为,叙事“提供了一种宽容、灵活的认识框架来构建、交流和重构我们心中投射的世界”②。在互

动性叙事中,一部分互动性叙事构成传统叙事学的叙事线,另一部分互动性叙事建构认识叙事学的故事世界

认知框架。
(一)形成叙事线的互动性叙事

儿童阅读App的互动性叙事让数字文本叙事跳脱出传统的线性叙事结构,呈现出多变的非线性叙事特

征:App
 

能够提供叙事节点选择和人物视角选择,读者可以经由自主选择,组建个人化的叙事线。玛丽·劳

尔·瑞安总结出七种非线性的互动性叙事结构,儿童阅读App出现其中五种结构类型———侧枝结构、树状

结构、流程图结构、轨道切换结构和迷宫结构③。

图1 侧枝结构④

侧枝结构是最普遍的一种互动性叙事结构(见图1)。结构图圆点代表情节事件节点,水平轴代表时间、
移动距离等节点关系,纵轴代表节点个体状态。侧枝结构具有一条线性主线,在叙事过程中,App会提供分

叉剧情或选择性活动。采用这种叙事结构的App大多为数字绘本App。数字绘本App图像加入多媒体材

料,设计待读者触发的侧枝事件。例如,在咿啦看书App⑤《跟着姥姥去遛弯儿》中,胖妞和姥姥的遛弯儿行

程构成叙事主线,呈线性,读者通过点击右下角箭头或滑动页面推进故事,同时,每个页面内设有互动性选

项,读者可以点击群像人物,获得属于群众的侧枝叙事。侧枝叙事不影响或改变叙事主线,亦不形成长链故

事。
树状结构是另一种常见的互动性叙事结构(见图2)。树状结构无确定叙事主线,而是在叙事节点为读

者提供叙事路径选择,叙事节点可以是判断性节点、状态节点或位置节点,读者的选择决定叙事走向。树状

结构常出现在面向较高年龄儿童读者的非绘本类阅读App。叙事节点和节点选项数目与读者叙事权力挂

钩,叙事节点和节点选项数目越多,读者的叙事权力越大,叙事结构越偏离线性。其叙事节点和节点选项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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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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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库斯·弗里德里《在线游戏互动性理论》,陈宗斌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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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劳尔·瑞安《故事的变身》,张新军译,
 

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97-100页。
本文的非线性叙事结构图均由作者绘制,并未直接使用《故事的变身》中的非线性叙事结构图。
咿啦看书App,由郑州点读电子科技有限公司2016年出品,年龄分级为4+。



常有限,树状结构封闭,但树状结构的几何式分岔有时亦会让叙事过于复杂,部分数字文本会采用流程图结

构收敛分岔结构(流程图结构见图3,流程图结构与树状结构结合见图4a、4b)。收敛可以发生在故事结尾,
例如,易次元App①《兔子逃生手记》的多条叙事线收敛于“兔子被抓住”的结局;也可以发生在叙事过程中,
例如,易次元App《三七进京记》上京前的任何选项都会收敛于上京。

图2 树状结构
  

    图3 流程图结构

图4a 收敛于结尾的树状结构与流程图结构结合
  

图4b 中途收敛的树状结构与流程图结构结合

儿童阅读App还存在迷宫状叙事结构(见图5),该结构多出现在面向较高年龄儿童读者的非绘本类阅

读App中。数字文本提供空间探索地图,读者选择探索不同区域,形成叙事线,通往不同终点。例如,易次

元App《我在古代当修勾》提供了小狗生存环境地图,小狗可自由进入跑马场、湖光榭、云端楼等多个地点,
发生“个人化”故事,度过各异的一生。迷宫状叙事结构自由度较高,读者能够选择不同路径抵达迷宫出口,
亦可以选择留在迷宫内,不去往结局。例如,易次元App《小店开张》提供了村落和山野地图,读者可以选择

与不同人物和事物建立联系,成功经营饭店,抵达文本结局,也可以徜徉在地图各地点间,将阅读当作没有目

的的旅程。
此外,儿童阅读App纳入了轨道切换叙事结构(见图6)。轨道切换结构表征多视角叙事形式,每条轨道

代表一条人物故事线,人物间可以共享某些叙事节点或某段叙事线。叙事视角选择可能局限于主角的视角,
例如白熊互动绘本App②《龟兔赛跑》允许读者选择乌龟或兔子视角;也可以拓展至各类人物视角,例如,话
本小说App③ 提供了角色扮演菜单,读者可以选择代入文本中出现的任何人物视角,甚至是仅出现过一次

的路人。迷宫状结构和轨道切换结构增加了互动性叙事的叙事层次,其结构不一定独立存在,迷宫某地点或

某视角叙事线内可以叠加侧枝结构、树状结构、流程图结构或迷宫状结构,生成复杂的多层非线性叙事。

图5 迷宫状结构
          

图6 轨道切换结构

(二)建构认知框架的互动性叙事

不作用于叙事线的互动性叙事可以形成由儿童阅读App与读者以及数字文本与读者建构的两层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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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次元App,由广州网易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2018年出品,年龄分级为12+。
白熊互动绘本App,由厦门百熊互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于2020年出品,年龄分级为4+。
话本小说App,由天津量子时代网络科技有限公司2016年出品,年龄分级为12+。



框架。这并非表示叙事线上的互动性叙事不提供认知框架,而是本部分聚焦讨论不影响叙事线的互动性叙

事的叙事功能。
首先,儿童阅读App实体与读者互动,构成解读数字文本的副文本认知框架。儿童阅读App实体不同

于传统纸质图书,其在承载文本功能之外,兼具阅读助理职能,能够独立于数字文本存在。例如,儿童阅读

App设有菜单栏,允许读者调节App音乐、语音音量、播放和对话速度。部分阅读App可以生成读者图书

阅读报告,汇总读者阅读时间、阅读图书数量,鼓励读者阅读。此外,阅读App还会推出可直接互动的具象

化卡通形象,同儿童读者交互并引导儿童阅读行为。例如,小伴龙App① 设计了小龙形象,小龙在每个阅读

窗口出现,它可以与读者聊天,向读者推荐图书,并指引读者在文本中的互动行为。儿童阅读App与读者的

互动行为没有直接作用于数字文本,但是互动行为会影响读者阅读文本的行为和感受,并且互动行为形成的

叙事会影响读者对文本的理解。儿童阅读App实体类似于可影响受众的、可互动的说书人。
其次,儿童阅读App中的数字文本和读者的互动可以形成解读文本的阐释情境。戴维·赫尔曼曾对情

境和叙事的关系做过概述:“叙事是一种再现模式,这一模式不仅存在于具体的话语语境或讲述情景中,而且

必须依据具体的话语语境或讲述情景来加以阐释。”②传统儿童文学的阐释情境是固定的。数字文本允许读

者与人物、环境元素以及场景空间互动,生成可变的阐释情境。这一阐释情境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激活型

阐释情境。数字文本人物、环境元素和场景空间被作者设定,读者通过互动行为,激活文本元素或空间,获得

情境感知。例如,咿啦看书 App《妈妈———有怪兽!》提供可互动的人物和环境元素,读者能够通过点击元

素,激活元素发出声响、动作,激发人物对话,感知人类和怪兽不同的生活场景,由此产生情境代入感和虚拟

的存在感。读者的激活行为不可控,不同读者可能激活不同元素,产生各异的阐释情境。另一种是创造型的

阐释情境。数字文本允许读者参与情境创建,生成个人化的故事情境。例如,七色花App③、糖果屋历险记

App④ 允许读者移动人物、动物、物品位置,创造独特的物与物、物与场景关系。贝贝绘本App⑤ 任由读者根

据喜好,填涂背景颜色。颜色承担引导读者情感介入,烘托氛围的作用⑥。明亮的颜色让人感到愉快,灰暗

的颜色让人感到消沉,不同色调会影响读者对数字文本的解读。
儿童阅读App的互动性叙事与传统儿童文学的叙事形式存在本质差异,其叙事线和文本提供的认知框

架均呈不稳定结构,读者能够参与每一层互动性叙事。儿童读者获得的最终叙事是多层互动性叙事共同构

成的结果。这一特征显示出互动性叙事具有赋予儿童读者自主性的结构属性。
二 数字绘本App与被压制的低龄儿童主体

数字绘本App⑦ 面对的读者群年龄偏低,互动性叙事中影响叙事线的互动性叙事较少,建构认知框架

的互动性叙事较多。两种互动性叙事都允许读者参与叙事,但当前的数字绘本App并未明确彰显儿童主体

性,互动性叙事反而成为作者控制儿童的工具。
(一)限制的非线性叙事结构与被教育的儿童

影响叙事线的互动性叙事决定叙事走向,能够直接表现叙事者意图。读者可以通过选择叙事路径,成为

表述自我的叙事者,然而,数字绘本App的读者并未由此掌控话语权,反而因此被作者输入价值观和意识形

态。
首先,数字绘本App借用非线性叙事互动形式,设计具有类似形态的线性指令型互动,引导读者跟从作

者思想。数字绘本App中有大量直接指令型互动,要求读者作出指定行为,推动故事发展。例如,白熊互动

绘本App《后羿射日》要求读者帮助后羿拿取射日的寒冰神箭。指令式互动行为不让读者向数字文本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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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伴龙App,由深圳有伴科技有限公司2012年出品,年龄分级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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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色花App,由iBigToy公司2011年出品,年龄分级为4+。
糖果屋历险记App,由iBigToy公司2011年出品,年龄分级为4+。
贝贝绘本App,由宝宝智慧早教2020年出品,年龄分级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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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指的绘本类阅读App均为具有互动性叙事的阅读App,无互动性叙事的阅读App不纳入考量。



主观思想,而是强化作者思想输出。通过互动行为,读者被导向既定的后羿射日路径,同化作者选择,感受后

羿射日旅途的艰苦。此外,数字绘本App还通过设置假性选项,经由选项对比,强调作者选择的正确性。例

如,蜜莉与魔法森林2App① 在分岔路口询问读者向左还是向右走,但若读者选择向右,数字文本会提示:
“我觉得应该坚持走左边啊!”读者看似拥有选择,但可选项只有一个。假性选择一方面通过互动行为肯定作

者选择,读者只能选择既定路线,另一方面,通过互动行为发生后的判断语,再次强调作者选择的正确性。例

如,蜜莉与魔法森林2App的判断语“我觉得应该坚持走左边啊”,使用“应该”二字否定了读者不同于作者的

选择,使用“坚持”二字表现出对读者的批判,并使用语气词加强了对读者的不认可。假性选择借用互动形

式,给读者设置测试题,引导读者跟从并强调作者给出的“正确答案”。
其次,数字绘本App会使用非线性叙事结构作为教育读者的工具。数字绘本App非线性叙事大多采

用侧枝结构,叙事主线掌控在作者手中,作者不将叙事权力分享给儿童,儿童读者受成人作者指引,跟从成人

逻辑因果关系。数字绘本App偶尔出现无主线型非线性叙事结构,但通常选择路径简单并附带教育话语,
作为作者输出教育思想的一环。例如,白熊互动绘本App《龟兔赛跑》采用轨道切换式结构,读者选择仅有

两次:一次选择乌龟或兔子视角,一次选择休息或继续跑。在读者选择后,文本对读者选择作出评判,形成

“骄傲使人落后”、“谦虚保持进步”、“摆烂持续落后”三个教育主题。作为评判者的棕熊,具有与成人类似的

高大体型,其评判话语是教导者的总结式、训导式话语。作者虽然给予读者选择,但不是赋予读者叙事权力,
而是通过审判读者的选择,达到教育儿童的目的。非线性叙事结构是教育行为的附加结果。

从目前数字绘本App的非线性叙事来看,儿童暂时没有得到掌控叙事的话语权。
(二)引导性的副文本认知框架与矮化的儿童

数字绘本App实体在与儿童读者的互动中同样表现出引导者和教育者的行为特征,以俯视态度建构引

导性的认知框架。首先,数字绘本App实体常将读者定义为理解能力不完全者,通篇指引儿童读者的互动

行为。阅读App引入了纸质图书没有的数字技术,阅读行为变得复杂,其为了明晰操作行为,通常会在文本

开头给予操作提示,作为学习手册,然而数字绘本App的操作提示时常会贯穿整个文本。例如,白熊互动绘

本App、洪恩阅读App② 在每个互动元素上添加提示符号,指示读者互动。小伴龙App的虚拟小龙形象在

每个互动节点,告知读者互动流程。作者心目中隐含着读者理解能力低下,没有使用学习手册的能力,在每

一个互动点都需要被提醒。受数字绘本App指引的读者互动行为不自由,无法体现自身主体性。
其次,部分数字绘本App暗示读者为认知能力不完全者,其引导读者解读文本并控制读者认知。部分

数字绘本App会在故事文本之外,设置辅助阅读板块。例如,洪恩阅读App在承载故事文本的“读一读”板
块之外,还设置“看一看”、“想一想”板块。“看一看”板块先于“读一读”板块,推出文本主题相关的故事或游

戏;“想一想”板块置于“读一读”之后,以文本主题为原点,提出可延伸探讨话题;“读一读”板块则在文本故事

结束后,根据文本内容,给出阅读理解题。App的具象化卡通形象小松鼠引导读者全程参与解答各板块设

定题目。互动性叙事是片段化内容的组成过程,读者接受的叙事是三个板块互动性叙事的总和。作者认知

框架通过三个板块的题目设计与互动传递给读者:“看一看”板块提前种下心锚,让读者在文本阅读中聚焦作

者提取的重要内容或思想;“读一读”的阅读理解题和“想一想”的延展话题在文本阅读后强化作者观点。作

者通过互动行为,引导读者认知文本的方式,阅读活动变成一堂模块化的语文课。与此同时,大多数数字绘

本App设置阅读报告功能,标示读者阅读种类和时间,监控读者阅读行为,以便家长查阅。儿童的认知能力

和行为能力被数字绘本App质疑,数字绘本App担任起辅助家长监督和教导儿童阅读的责任。
传统儿童文学阅读活动属于儿童读者个人,儿童拥有理解和想象文本的自由,“一千个读者眼中就会有

一千个哈姆雷特”,
 

然而,数字绘本App实体的引导性认知框架侵入儿童阅读空间,限制了儿童的个性化阅

读。互动性叙事成为强化作者意识形态的工具,读者通过互动行为的具身参与,进入作者设定框架。
(三)自主的阐释情境与受限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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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绘本App的非线性叙事结构和副文本认知框架控制了儿童的阅读和理解自由,但在App的控制

框架下,可互动的人物和环境元素以及场景空间,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了儿童读者设置阐释情境的权力。数字

绘本App的图画提供了多种建构阐释情境的可能,读者可以选择激活不同元素、建构元素间关系,自主探索

空间场域。数字绘本App无法控制读者与情境元素、空间场域的互动,读者能够获得不同维度和不同样态

的情境感知信息,构成个人化的阐释情境。侧枝结构中待读者激活的侧枝叙事亦构成个人化阐释情境的一

部分。从认知叙事视角来看,叙事是“体验性”①。体验性越强,叙事性越强。个人化的阐释情境赋予读者不

同的文本感知基础,与此同时,个人化的元素互动给予读者不同的互动体验。通过阐释情境的建构,读者能

够一定程度跳脱作者限制,创造个人化的叙事体验,注入读者主体性。
但是,数字绘本App不记录读者与情境元素以及空间场域的互动,读者的阐释情境建构与体验只存在

于读者的个人阅读行为中,不影响数字文本叙事,也无法向他人展示。在传统儿童文学阅读中,读者通过脑

内幻想,形成个人化的“第二文本世界”。数字绘本App仍旧让读者的“第二文本世界”局限于个体阅读活动

内部,并且当数字文本中存在引导性的非线性叙事结构和副文本认知框架时,个人化的阐释情境服从于作者

的宏观引导。这一受限制的阐释活动显示出读者主体建构的乏力。
综上来看,数字绘本App的互动性叙事并未使儿童读者摆脱“隐藏的成人”,互动行为反而让成人从幕

后走到了台前。限制的非线性叙事和引导性的副文本认知框架中直接出现教育性的成人话语,甚至在叙事

之外引导读者认知,儿童读者大多数时候依旧只能获得限制在个人阅读活动内部的有限自由。
三 非绘本类阅读App与自主的高龄儿童主体

面向较高年龄儿童读者的非绘本类阅读App与数字绘本App的互动性叙事形式不同。非绘本类阅读

App中影响叙事线的互动性叙事较多,建构认知框架的互动性叙事较少,作者具有向读者转移叙事权的倾

向。
(一)非线性叙事与儿童主体性彰显

非绘本类阅读App大多采用复杂的无主线型非线性叙事结构,主要包括树状结构、流程图结构、轨道切

换结构和迷宫状结构。在非绘本类阅读App的无主线型非线性叙事结构中,作者通常不在选项后附带教育

性话语,而是降低对叙事的控制,邀请读者参与叙事。数字文学作家和理论家斯图尔特·莫斯罗普曾指出,
读者随意挑选阅读路径,就像漫步在“小径分岔的花园”中,超文本形式唤起的不是通过花园的单一路径,而
是一个平行的漫游空间②。非绘本类阅读App的非线性叙事结构不以教育为目的设置选项,而是提供给儿

童读者一个充满小径的可漫游空间,读者能够通过自主选择漫游路径,彰显自我意识。数字文本设置选择节

点越多、给予读者选项越多,读者可注入的主体性表述就越丰富。复杂交错的叙事路径能够让读者建构个人

化叙事线,获得个性化的阅读体验。
与此同时,非绘本类阅读App还允许读者设置场景、设定人物。儿童读者除了能够参与建构阐释情境,

在设定人物时,读者在选择人物视角之外,还能够直接设置人物属性。例如,易次元App《仙门逸事》、《我在

古代当修勾》等数字文本允许读者直接给角色命名,选择人物性别、服饰,设置人物个体属性,如智慧、力量、
外貌等。经过读者设置,文本世界人物拥有与现实世界人物类似的个性。佩里·诺德曼将主体看作“置身于

意义的网络之中———学习语言,并学着用语言来看待自我”③。读者依凭从现实世界和文本世界中所学到的

意义来设置和定义人物,并代入人物位置,将其作为读者在文本中的代理。读者对代理的设置映射读者的主

观意识和价值取向,并且通过设置和操控代理,读者获得表述自我的权力,从而使读者本质力量对象化。
此外,非绘本类阅读App实体鲜少引导读者,App实体不指示读者互动,不指引或检测读者对文本的理

解。从技术层面来看,数字绘本App和非绘本类阅读App具备同样的非线性叙事结构打造能力和认知框

架建构能力,两类App的互动性叙事效果差异显示,作者可以通过设置技术使用形式,决定读者发声权。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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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性叙事既能够成为作者控制读者的工具,也能够成为赋予读者叙事权的途径。
(二)作者意义场域的建构与儿童自主性限制

非绘本类阅读App的互动性叙事展示了让渡作者叙事权、彰显儿童主体性的实践形式,与此同时,其显

示读者自主行动能够被限制在可控范围内,从而表明互动性叙事能够为主体性教育服务。诺德曼指出,主体

形成于“意义的网络之中”①。非绘本类阅读App提供儿童读者可漫游空间,但构成空间意义场域的文本世

界规则和背景由作者设定。作者设计文本世界规则和背景,决定读者可互动权限,读者置身于作者建构的意

义空间,其在进行互动时,会不自觉遵循文本世界的规则和背景。例如,《仙门逸事》以修仙为文本世界背景,
读者只能从福缘、灵根、力道、体魄、根骨等仙侠世界属性维度设置人物,而《我在古代当修勾》以狗的生活为

文本世界背景,人物属性则划分为智力、魅力、体质、清洁度等维度。读者以文本给定维度为基准,建构自我

代理形象,并借此判断、认知故事人物。在节点选择时,读者也会考虑文本世界价值取向。文本世界的思想

通过意义网络,进入读者思维,读者设置代理和选择路径受到文本世界的思想影响。
意义场域对主体的影响和塑造出现在任何文化情境中。拉康用于解析主体性形成的三界学说表示,象

征界中的能指对主体进行统治、塑造,个体在象征界中必须认同、服从某种意识形态,从而才能够在能指统治

的象征界中作为“社会人”继续前行②。文本世界创造出一个象征界,冲击读者在现实世界中形成的符号系

统,读者在原有符号系统和文本世界符号系统之间比较、取舍,最后部分或全部接受文本世界符号系统,成为

文本世界象征界中的一员。读者接受文本世界符号系统是必然结果,如果读者不接受文本世界符号,则无法

在文本世界中存在,只能退出阅读。这一主体形成路径暗示着,给予读者叙事权的互动性叙事,也无法让儿

童读者完全摆脱“隐藏的成人”,但同时也意味着儿童主体性建构的意义场域能够被设置和审视。教育需要

为儿童打下良好的人性基础,可设置和审视的意义场域能够给予儿童受保护的自由。
成人作者和儿童读者的身份差异具有原生性的主客体性。作者在创作数字文本时,面对的是隐含读者。

这一创作情况与传统纸质儿童文学创作是一致的,作者依靠自认为的“儿童本位观”来想象儿童。成人身份

使作者不可避免地将隐含读者设定为成人视角中的儿童,而使隐含读者带有他者性。非绘本类阅读App建

构的文本世界,依旧是成人想象的儿童世界,与现实儿童世界存在错位。错位的文本世界符号系统,会通过

阅读和互动,作用于现实儿童,让其向文本世界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靠近。作者既可以借此建构略高于儿童

认知的探索空间,让他们“跳一跳摘苹果”,也可能生产出不符合儿童心理或对儿童产生负面影响的作品。因

此,作者的儿童观对互动性叙事创作效果仍有重要影响。此外,读者具有主观能动性,其虽然接收文本世界

传递的思想,但也会经过自我理解、判断,选择性接收,读者最后内化的信息是作者和读者双方思想博弈的结

果。与此同时,读者能够通过互动性叙事赋予的信息输入权力,在一定程度上驳斥作者思想。虽然儿童读者

主体受作者建构的象征界影响,但儿童读者仍然具有借助互动性叙事与作者形成对话的潜力。
四 打造助力儿童主体性教育的互动性叙事

数字绘本App和非绘本类阅读App的互动性叙事实践显示,互动性叙事具有赋予儿童发声权的能力,
但效果受到作者观念影响。作者能够决定让互动性叙事成为成人控制儿童读者的工具或赋予儿童自主性的

途径。数字文本依然没有摆脱“隐藏的成人”,互动性叙事受到成人作者、儿童读者和数字技术物质性属性三

方影响。若要使互动性叙事有效助力于儿童自主性彰显和主体性教育,创作者和使用者需要考虑三方的综

合影响和作用。
(一)树立以现实儿童为本的儿童观

儿童阅读App
 

没有使读者逃离成人作者价值框架,作者的儿童观决定互动性叙事的使用形式和效果以

及意义场域设置。因此,作者需要具有儿童本位的儿童观。《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21-2030)》将“以儿童为

本,尊重儿童身心发展规律和特点”作为策略措施③。“以儿童为本”需要作者看到现实的儿童而非想象的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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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看到处于当下数字媒介时代的儿童。成人主体和儿童主体的身份错位使得成人作者需要同时具备“儿童

本位”的理论思想和实践能力,来实现成人作者与儿童读者的平等对话。成人作者既需要加强理论准备,又
需要将理论转换为实践。从理论到实践具有实现难度,互动性叙事具有协助成人作者进入儿童视角的能力,
能够协助成人作者实现理论到实践的落地。例如,互动行为可以提示作者关注儿童读者的存在;互动性的人

物直接话语能够提醒作者进入人物视角,以儿童身份发展对话,以防作者不自觉回到成人视角。譬如,咿啦

看书App将纸质绘本《桃花鱼婆婆》改编成数字绘本,纸质文本文字内容有时会脱离主人公男孩身份,让男

孩说出注解式和设问式的成人话语,如男孩说:“传说阿秀婆是巫婆,我们那里叫草鬼婆。放蛊就是施魔法,
她会把我们变成什么呢? 小动物? 还是小妖怪?”数字绘本在同一场景设置互动性的人物直接话语(读者点

击图画中人物,激活人物直接话语),显示人物回到儿童身份,人物直接话语变成孩子气话语:“不会把我变成

蛇吧?”“千万不要把我变成老鼠。”然而,互动性叙事只是协助作者进入儿童视角,数字文本的表达依然仰赖

作者本身的儿童观。如果作者没有儿童本位意识或儿童本位意识存在偏差,人物直接话语依旧可能是成人

假想的儿童话语,作者可以直接将原文字文本复制为人物直接话语。因此,作者需要同时提升“儿童本位”理
论基础和实践能力,并有意识地将两者有机融合。

此外,作者需要聚焦当下儿童,站在数字媒介时代的儿童立场创作。作者常将自身生活经验作为创作资

源。儿童主体包括作家心中“永远的儿童”,童年内容包括作家的童年情结①。作为基本人性的童年性具有

共通之处,然而,儿童和童年是社会建构产物,数字媒介时代的童年生境与以往的童年生境存在较大差异,作
者在书写普遍人性的同时,需要将目光投向现实儿童,关注当下儿童的成长和审美需求。

目前的儿童阅读App显示,数字文本并未有效贯彻儿童本位的儿童观。数字绘本App的互动性叙事

强化了成人对儿童的控制和单向传播,非绘本类阅读App给予儿童叙事权,但App中许多数字文本并未显

示出区别于成人作品的独特儿童性。儿童阅读App的数字文本作者的儿童观尚有提升空间。
(二)激活具有主观能动性的积极读者

童年社会学指出,“儿童并不是社会结构和社会过程的被动对象”②。儿童具有主观能动性,在阅读中,
儿童并非完全单方面接受作者思想,他们会使用基于自我水平的认知和理解能力,辩证性地接受数字文本信

息,参与互动性叙事。儿童读者在社交平台、线上线下出版平台发表的数字文本相关评价和衍生创作,证明

儿童具备评判接受的能力。儿童阅读App的作者来源广泛,认知水平和文学水准参差不齐,具有主观能动

性的积极读者能够一定程度跳脱出作者的思想钳制,与作者形成对话或进行博弈。虽然儿童的认知能力有

限,但“实践是心理发展的现实条件”③,主动性的、参与性的、辩证性的阅读活动给予儿童通过实践来认知和

发展自我的机会,并且锻炼和提升儿童自为的学习与辨析能力。成人对儿童能力的低估以及成人作者对数

字文本的过度控制,反而会让儿童陷入同一的固化思维,妨碍其个性化发展。
因此,成人作者可以减少单向的教育性输出,利用互动性叙事给予儿童读者验证自我的机会,鼓励儿童

去思考、去犯错、去修正,与此同时,在数字文本和副文本中,激励儿童发挥主观能动性,辩证性地接受文本信

息,并且在儿童阅读App内,向儿童读者提供评价和批判数字文本的平台。以儿童为本的教育,“要培养和

利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而不是控制他们的行为,剥夺他们做决定的机会”④。阅读要赋予儿童辩证思维,而
非决定儿童思想,互动性叙事需要协助并鼓励儿童进行思想实践。

此外,数字文本阅读可以联合其他阅读活动协同培养儿童读者的主观能动性。培养积极的阅读者是不

局限于App阅读的普遍性儿童阅读培养目标,儿童生活在立体的文化空间中,受多维阅读环境和多种阅读

形式的影响,儿童在不同阅读环境和阅读形式中习得的认知和习惯模式共同建构儿童阅读能力。儿童阅读

App的互动性叙事让儿童的身体和心理同时参与阅读,可以成为阅读协同培养中的“做中学”环节,而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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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培养能够综合训练儿童的阅读能力,让儿童跳出数字文本,站在宏观角度审视数字文本,拥有不受困于

单一文本形式的宏大眼光。
(三)以媒介素养作为阅读保障

数字技术在改变数字文本的叙事形式之外,也改变了数字文本的阅读环境。不同于纸质儿童文学创造

的静止、封闭的阅读空间,儿童阅读App能够让读者通过超链接弹幕或超链接平台与其他读者互动,形成开

放的、群体互动的阅读空间。儿童可以通过App的超链接平台获得数字文本之外的互联网信息,还可以隐

去儿童身份参与群体讨论。儿童阅读App与广阔互联网世界的连通,意味着儿童读者不仅要处理数字文本

信息,还需要面对从互联网涌入的纷杂媒介信息。此外,因为“网络出版服务行为的概念、网络出版许可的条

件以及网络出版的编辑责任制等基本问题解决不彻底”①,移动出版物还没有系统的审核标准,相较传统儿

童文学,其文学审核标准降低,繁杂的媒介内容也可以借此流入数字文本。这一阅读环境的变化,一方面赋

予儿童更多自由,成年把关人对儿童阅读的控制减弱,但另一方面让儿童直面充满危机的互联网旷野,没有

防备的儿童可能会被负面信息吞没,形成不利于儿童自我建构的负面认知。面对这一潜在危机,儿童阅读

App需要设置符合时代审美和儿童本位的数字儿童文学审核标准,给予成长中的儿童基本保护;同时,儿童

需要培养审视与鉴别媒介信息的素养。
儿童媒介素养教育的目的是让儿童“对媒介信息文本、运作机制、媒介生态有批判性的理解,具备利用多

种技术制作媒介信息表达自己思想、应对各种议题、与外界进行对话的能力”②,即具备“读媒介”和“写媒介”
能力。“读媒介”的能力,让儿童能够自主审视媒介信息,辨析垃圾内容和错误导向信息;“写媒介”的能力,使
儿童可以借助数字技术发声,彰显自我主体性。电子媒介破坏了成人与儿童间的信息屏障③。数字媒介进

一步破坏了传统童年世界的信息壁垒,新的信息壁垒暂未形成。媒介素养能够协助儿童在开放的互联网世

界中,辩证地猎取阅读内容,有效地表达主体需求。与传统儿童文学相比,儿童阅读App的阅读充斥危机,
但其也将儿童引向更广阔的世界。如果儿童能够把媒介素养作为阅读武器,则可以在危机处理中获得选择

的自由和自主性,儿童能够依仗自我力量与数字媒介博弈,建构适应数字媒介时代的主体性。
五 结语

主体性教育是至关重要的教育理论、教育共识,是培养真正的人性、自为的人的教育基础。互动性叙事

阅读能够在可控范围内给予儿童自主性,可以成为主体性教育工具,但是互动性叙事的效果取决于使用者的

儿童观,并且受到儿童读者和数字技术物质性属性影响。数字媒介带来文化要素流变,互动性叙事使用者需

要考虑当下儿童的主体性建构条件。作者可以尝试给予儿童更多表达自我的发声机会,与此同时,作者和教

育者可以鼓励并激发儿童发挥主观能动性,培养儿童审视和利用数字媒介的能力,积极参与自我建构和表

达。数字阅读既隐含危机也潜藏机会,儿童有希望借此提升其自主性。

[责任编辑:唐 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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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学话语权与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
尤学工 刘明慧

  摘要:近代中国史学的自主意识是随着西方史学涌入中国的刺激而逐步觉醒的,中国史学对话语权的追求也

日趋强烈。当前中国史学话语权面临着唯物史观主导地位削弱、国际史学话语权不足、周边国家和地区对传统历

史观念的冲击、社会历史教育乱象丛生等诸多挑战,其主因是对教条化唯物史观的反感和史学求新的心态,西方的

话语霸权,学术思想、学术主体、传播方式多元化等。要应对挑战,就要建构中国自主的历史学知识体系,其路径包

括深化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中国化与时代化,加强历史本体论研究,增强解释力和包容性;以史学“三大体系”建

设瓦解西方话语霸权,在开放中增强主体性;史料基础和历史解释并重,事实与雄辩兼顾;确立历史教育作为国家

基本战略的地位,制订《国家历史教育发展规划》。总之,只有回归中国历史本身,才能建构中国自主的历史学知识

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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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学有着两千多年的发展史,形成了丰厚的史学遗产和优良的史学传统,也造就了富有中国文化和

史学特色的话语体系。这一话语体系长期以来在古代东亚文化圈占据着主导地位,朝鲜、日本、越南等地的

历史书写或多或少地映射着这一话语体系的影响。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史学理论大举引入,包括中国在内的

东亚文化圈,史学话语体系发生了根本性转换,西方史学话语体系逐渐代替中国传统史学话语体系而占据主

流地位,科学史学话语和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先后兴起,成为20世纪中国史学知识和话语体系的中坚。
我们可以看到,近代中国史学的自主意识是随着西方史学涌入中国的刺激而逐步觉醒的。如何对待中

学与西学、旧学与新学,就成为摆在中国人面前的一道世纪难题。“中体西用”之说可以视为中国学人在认真

思考中学与西学的关系之后对两者所作出的价值定位,蕴含着对中学包括传统史学价值的肯定,是自主意识

的一种反映。国粹派学人对待“国粹”的立场,是史学自主意识的直接反映。学衡派等通过对唯科学主义的

纠偏,凸显了自身的史学自主意识。“九一八”事变后,史学界出现了“中国本位文化”和“学术中国化”的讨

论,这是在史学科学化背景下对中国传统史学及其“中国本位”的重新审视,也是中国史学自主意识深化的表

现。近代中国史学自主意识的觉醒伴随着对传统史学与西方史学的比较与审视,其任务是为巨变下的中国

文化重新寻找方向,找到适用于解释和说明中国巨变之由来与前途的中国史学体系。
一 当前中国史学话语权面临的挑战

改革开放以后,大量西方史学理论和论著涌入国内,日渐渗透国内学界,加之国际环境和地缘政治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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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使得历史研究的学术取向和话语体系呈现出多元化倾向,也对中国史学话语权提出了多重挑战。
第一,唯物史观主导地位的削弱。作为一种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唯物史观曾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

的发展中发挥过关键作用,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但是,经过

20世纪80年代的反思与批判,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固然得到了很大程度的纠正,唯物史观却也在批判

的浪潮中受到了冷落。学界热衷于运用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理论方法探索历史研究的新路径,运用唯

物史观作为分析工具者日渐减少。相应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关注的主题也发生了变化,以“五朵金花”为
代表的历史理论问题在短暂的回光后沉沦无闻或者转换了研究的进路,社会史、文化史等领域则掀起了研究

的热潮。新的思潮与问题要求与之适应的研究方法和话语体系,唯物史观提供的方法论和话语被视为守旧

的象征而受到冷落。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通史编纂的基本框架已经由五种社会形态普遍转为王朝更

迭的历史叙事。阶级话语、革命话语等出现的频率在降低,代之以各种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文化学等术

语。这说明学界虽然并未否认唯物史观的科学性,但却日益把唯物史观视为诸多社会科学理论中的一种,有
意无意地忽视了唯物史观的主导地位。

唯物史观主导地位的削弱,必然会带来史学价值观与学术取向的多元化。这种多元化固然可以为史学

发展带来活力,但也难以避免泥沙俱下,造成部分的思想与价值观念的混乱。于是,有人否定革命,有人大搞

虚无,有人污蔑英雄,有人美化汉奸,有人质疑道路,有人翻案侵略,还有人将史学庸俗化,将史学作为其谋利

的工具。凡此种种,都从反面说明了维护唯物史观主导地位的重要性。
第二,国际史学话语权不足,难以突破西方话语霸权。西方的话语霸权是在现代化和殖民化过程中形成

的,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文明在其中处于受压抑的失语状态。西方话语霸权在史学领域的一个重要表现

就是西方中心论。“西方中心论”是以“文明优越”为价值内核,以“种族优越论”、“制度优越论”、“文化优越

论”为形式表达的一种文明观话语①。有人说,西方中心论与历史虚无主义其实是一体两面,西方中心论是

西方对待自己的方式,历史虚无主义是西方对待他人的方式,是西方为自己的野蛮行为辩护的战略工具;西
方中心论是西方国家自我标榜、美化,表明自己才是人类文明的最大功臣的文化殖民话语,历史虚无主义则

把非西方民族描绘成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毫无建树、可有可无甚至是有害的,于是,西方人侵略、奴役非西方

民族就变得天经地义,正当合理;西方中心论构建了“西方在人类文明中绝对领先”的教条,“文化种族主义”
则把人种分为高贵、低贱并转化为文化上的先进与落后、文明与野蛮,西方文化的价值标准成为绝对真理,强
行改变着世界上与之不同的任何事物,而非西方国家则丧失了话语权,长期处于被批判的状态②。虽然后来

西方部分史家对西方中心论进行了反思,比如斯宾格勒和汤因比提出了文化形态史观,柯文提出了中国中心

论,沃勒斯坦提出了世界体系理论等,但西方中心论仍然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历史文化观念,深刻影响着西方

对世界历史的认知。而非西方世界在现代化过程中往往很难挣脱西方的文化殖民,不自觉地按照西方中心

论的逻辑去认识自我和世界。
国际史学话语权不足的另一个表现,是中国史家很难提出和引领国际史学的重大问题,在史学理论和历

史理论方面鲜有足以抗衡西方的创造性历史叙事。近代以来中国史家信奉的理论体系,无论是梁启超等倡

导的新史学,还是胡适、傅斯年等推崇的科学史学,抑或是李大钊、郭沫若等力行的唯物史观,皆是西方文化

的产物。虽然他们在运用这些理论和话语阐释中国历史时,力图将其与中国历史的实际结合起来,但这些理

论体系本身已经规范了所能提出的问题和思考的方向。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史学的国际化进程大大

加快,但这种国际化其实主要还是西方化。西方史学进入中国的成果与中国史学传入西方的成果是不成比

例的,这造成了史学文化输入与输出的严重“逆差”,也使得中国史学在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上深受西方影

响、缺乏可以与西方史学对话的问题与成果的基本格局并未获得根本性的改变,中国史学在国际史学话语中

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处在失语状态。
这种失语状态使中国史学在国际史学格局中处于不利位置,尤其体现在关于世界历史重大问题的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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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缺失。比如,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为
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长期以来,中国抗战史在二战史书写中被置于边缘地

位,中国史学家对抗战史的认识未能获得国际史学界的充分认同,缺乏国际话语权,中国抗战因此也未能在

国际史学界和国际社会获得应有的、足以比肩欧美的地位和尊重,甚至被某些国家选择性压制、遗忘甚至篡

改,直接影响到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形象。日本就利用了这种史学态势,肆意歪曲、篡改甚至美化侵华史,
否认南京大屠杀等重大历史事实,向国际社会和日本国民传播错误的历史信息,借以抢夺侵华史和二战史的

史学话语权,推卸日本对华侵略的战争责任,重塑国际社会的侵华史和二战史记忆,为日本的崛起提供历史

理念支撑。就此而言,日本的历史教育导向已经对中国构成了重大挑战,使得历史问题成为中日关系需要克

服的重大障碍。
还有一些问题,如对中华文明起源和西来说的认识、对中国历史前途的认识等,都是当前历史研究需要

作出积极回应的重大历史问题。对这些重大历史问题的认知和回应,既是历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历史研

究的重要任务。如果中国历史研究能够对这些重大历史问题作出有效回应,则可以有力提升中国的史学话

语权,增强中国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软实力;若中国史学界对这些重大历史问题失语,失去的不仅是史学话语

权,而且是国家的重大战略损失。
第三,周边国家和地区对传统历史观念争辩的冲击。这主要表现在对边疆史、民族史、台湾史、高句丽史

等的争辩上。这些争辩既是基于历史的讨论,更是基于现实动机的讨论,历史成为现实动机的表达渠道。
边疆史与民族史的讨论是紧密相连的,其核心是如何认识中国历史上的边疆,如何认识和评价活动在边

疆地区的各个民族及其与中央的关系。传统历史观念立足于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立场,提出了朝

贡体系、汉化同化、华夷交融等问题。新清史等源自国外的理论强调满洲的民族主体性,主张站在满族的立

场来认识清代历史,有些研究者也提出注意中国历史上不同时期边疆民族的主体性问题。在这些研究中,民
族界定、民族关系、汉化、同化、央地关系等问题都成为争论焦点,学者借此提出了不同于传统历史观念的新

看法,比如将中国古代中央政权与周边各族的关系视为殖民与被殖民的关系等。这些观点虽然有其学术逻

辑,但基本上是以后起的理论来审视历史,并且夹杂着现实的政治意图,难免有“以今律古”之嫌。这些观念

若大行其道,将对中国边疆各族的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产生不利影响。这或许正是他们的现实意图。
“台独”史观是当前中国史学界面临的一个严峻挑战。“台独”史观与“台独”运动相共生,并在“台独”势

力操控下成为台湾岛内台湾史研究的主流学术话语。“台独”史观有三个发展路向:一是郑钦仁、陈芳明、张
炎宪的“台湾主体性”论述与“台独”史观的政治化;二是曹永和的“台湾岛史”概念与“台独”史观的学术化;三
是杜正胜的同心圆史观与“台独”史观的社会化。“台独”史观严重影响了台湾岛内各阶层的主流思想意识,
不仅促使李登辉、陈水扁、蔡英文等“台独”政客在背弃一个中国原则、分裂国家的“台独”道路上越走越远,而
且通过教改与历史教育向台湾社会渗透,严重毒害了台湾青少年。① “台独”史观的实质是割断台湾与大陆

的历史文化联系,淡化、模糊历史文化认同,改变历史记忆,培育地方意识和分离意识。这种历史观念的潜移

默化所起的作用虽然不是显性的,但一旦成为主流意识,则会直接影响人的思想和行为,很难逆转。如何应

对台湾历史教育对中国统一大业的挑战,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和应对的重大问题。
高句丽史是涉及东北亚关系的一个重要历史和现实问题。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高句丽历史的归属,高

句丽起源及其建国时间与方式,高句丽迁都及其发展,高句丽王系传承,高句丽的统治区域,高句丽在古代文

献记载中的差异,高句丽与中原政权的关系,高句丽与新罗、百济、倭的关系,高句丽灭国及其遗民,高句丽古

城、古墓、壁画的研究,高句丽出土文物的研究等问题。中国学者按照传统历史观念,从传统的中央-地方互

动视角来审视高句丽史,将其视为中国东北“历史上的少数民族政权”②。这激起了韩国学者的不满。韩国

的高句丽史研究者以“在野学者”为主,他们提出的“大陆支配说”建立在民族主义需求基础之上,具有强烈的

现实需求,但缺乏历史事实的支撑。中韩双方关于高句丽史认识上的冲突在高句丽申遗问题上爆发,甚至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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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到两国的外交关系。
第四,职业历史学家让位社会历史教育,社会历史教育乱象丛生。社会历史教育的主要对象是社会公

众,关键问题是历史知识如何传播并为公众接受,普及化和大众化是其主要目标。社会历史教育本来应当受

到职业历史学家的重视,但事实上它却经常被忽略。只有到了社会剧变之时,出现了经世致用的呼声,社会

历史教育才会被提上历史学家的日程。这使得职业历史学家经常缺席社会历史教育,拱手将社会历史教育

的主导权让给了其他社会力量。这些社会力量良莠不齐,既有文化和史学素养高、富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组

织和个人,也有打着历史教育的名号逐利的企业和商人。利益诉求的多元化,造成了历史教育目标和产品的

多样化,出现了学术娱乐化、学者明星化趋势。以央视《百家讲坛》栏目为平台,造就了易中天等一批学术明

星,在整个社会上掀起了一阵阵热潮。对这股热潮,有人歌颂,说它为历史文化的普及与启蒙发挥了专业人

士无法企及的巨大作用;有人批判,说它的媚俗降低了历史文化的品格,将历史文化低俗化了,损害了学术的

神圣与尊严。其实,走学术娱乐化道路的绝非央视一家,也绝非传媒一个领域,它已成为一种新的文化现象。

2004年,美国学者尼尔·波兹曼的《娱乐至死》一书在中国出版,被认为是分析“娱乐化”问题的经典论著。
他认为,后现代社会是一个娱乐化的时代,电视和电脑正在代替印刷机,图书所造就的“阐释年代”正在成为

过去,文化的严谨性、思想性和深刻性正让位于娱乐和简单快感。对于这种新的文化现象,中国学界的讨论

也日益增多,大多数讨论者对学术娱乐化持批评和否定态度,甚至有人将其视为“文化病毒”,将学术娱乐化

的制造者与消费者视为具有共生关系的“垃圾制造者和垃圾消费者”,认为是他们共同制造了文化生态圈的

劣质化和粗陋化现状。而一般民众长期处于垃圾文化的浸润中,也会产生一种严重的精神依赖,进而精神空

洞化。这说明社会历史教育的发展方向与质量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令人忧虑。
二 挑战形成的原因

对于中国史学话语权所面临的挑战形成的原因,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加以认识。
首先是对教条化唯物史观的反感与史学求新的心态。唯物史观主导地位的削弱,既有政治和社会的原

因,也有史学自身的原因,长期以来对唯物史观的教条化理解和运用,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唯物史观本身

是一种科学的历史观,但是在运用过程当中将其神圣化与教条化,有时又将其与政治紧密结合,造成了对唯

物史观的误读与误用,引起了一系列恶果。所以,“文革”结束以后,才有人提出了“回到马克思”的口号,其实

就是要回到科学的唯物史观。这说明史学界对教条化唯物史观的反感和对科学的唯物史观的渴求。但是,
仅仅“回到马克思”是不够的,马克思创造的唯物史观是其所处时代的产物,建基于他对所处时代历史与现实

的思考。时代在前进,唯物史观唯有保持其开放性,才能增强其解释力,从而获得学术活力,为学者所乐意接

受。另外,求新是学术的常态。当人们长期被教条化的唯物史观所笼罩时,不免渴望寻求具有新气象的史学

理论。这就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史学理论广受中国学界欢迎的原因。
其次是西方话语霸权的强大影响。近代以来,中国学人仿照西方的学术模式和教育体系建立了中国自

己的学科体系,包括历史学。在探索和建构中国的现代历史学体系之时,既然以西方为模仿对象,自然难以

脱离西方中心论的影响。于是,在学科建制、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中国学界都深受西方的影响。无论

是进化史观,还是科学方法,无论是问题选择,还是历史解释,都能看到西方文化的影子。中国史学界把自己

放在学生的位置上,学习赫胥黎的社会进化论、兰克的实证主义史学、杜威的实验主义、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

史学等,努力将中国历史的发展纳入西方模式中认识,使中国史学一直笼罩在西方话语霸权的阴影之下。
这种格局至今仍未有根本性改变。从世界范围来看,西方仍然掌握着话语霸权,西方的历史叙事仍然占

据着主流地位。虽然政治与军事殖民被二战后的民族解放运动瓦解了,但文化殖民一直延续至今。尤其是

当今世界的政治格局,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大国竞争更为激烈,西方进一步强化了自己的文化强势地位,并把

文化作为“软实力”加以运用。要冲破这种话语霸权,发出自己的声音,是很困难的。
再次是学术思想、学术主体、传播方式的多元化造成的挑战。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一枝

独秀的局面被打破,各种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涌入中国,为史学界提供了更多的理论资源和选择,实现了学

术思想的多元化。面对多元化的理论资源,史学界尤其是青年史学工作者可以选择不同的研究课题和研究

范式,形成不同的史学价值观和学术风格,造就了多元化的学术主体。多元化的学术主体,会采用不同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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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话语,形成不同的历史解释,使历史观的统一变得更加困难。信息化时代的多元化传播方式,打破了职业

历史学家对于历史知识生产与传播的垄断,使普通人有机会参与历史知识的生产与传播,使“人人成为他自

己的历史学家”变为可能。这种广泛的史学参与是前所未有的。但是,普通人一般并不具备历史学的专业知

识和技能,当他们投入知识生产与传播时,很难保证知识生产的质量,因为他们的知识生产与传播,往往为他

们的利益导向所左右。这是社会历史教育乱象频发的根源。多元化会带来活力,也会带来混乱,这犹如一个

硬币的两面。
最后是地缘政治斗争对史学的利用。按照西方民族国家的历史理论,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是其得以成

立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所以民族意识的建构就成为国家建构的一个基点。普鲁士的统一就部分归功于当

时史学家对德意志民族意识的建构和德意志民族历史的书写,晚清和民国的中国史家也主张向普鲁士史家

学习,建构中国自己的民族意识,这是中华民族概念提出的一个重要背景。同理,地缘政治斗争要求强化民

族意识和国家意识,增强历史文化认同。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台独”史观,还是高句丽史研究,都是以民族

意识的建构为目标。
有人将“台独”史观的基本内涵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虚构所谓“台湾民族”。

 

史明、王育德的“台独”史
观的核心观点是虚构一个与中华民族不同的“台湾民族”,从而把“台湾人”与“中国人”分开,认为“台湾人”不
是“中国人”,妄图从血缘上切断台湾与中国的联系。二是割裂台湾历史与中国历史的关系。从强调世界史

视角否认台湾历史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用所谓“世界性”来稀释、淡化台湾历史的“中国性”特征。三是抹黑

中国是“外来政权”。四是建构独立于中国之外的“台湾主体性”。他们要解构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中国史

观”,建构独立于中国历史之外的“台湾史”。① 这四个方面,所谓“台湾民族”意识是重要前提。当然,如此歪

曲甚至伪造所谓“台湾民族”,无非是为其“台独”思想提供历史观念基础。
在高句丽史研究中,韩国“在野史学”的历史认识,带有朝鲜近代大倧教一系的历史观以及20世纪初民

族主义史学家们的历史认识,即基于以弱肉强食、适者生存(朝鲜)民族的范畴及其领域,对外征服,特别是在

“满洲”开拓大帝国的“光辉历史”,以此来强调民族优越性。但是,民族主义史学家们高举的“反殖民、反帝国

主义”旗帜则被“反共产主义”所替代,历史考证水平更是远不及前人,而民族主义情绪表现得更为狭隘、激
进。②

这些情况说明,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历史研究从来不是单纯的学术活动,而是以学术为幌子的政治活

动,史学话语权的争夺其实就是地缘政治斗争的文化形式。他们利用史学为其政治目的服务,甚至不惜歪曲

与伪造历史。他们对史学的利用值得警惕。
三 建构中国史学的自主知识体系

要应对这些严峻的挑战,就要建构中国史学的自主知识体系,其路径可从以下四个方面考虑。
第一,深化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中国化与时代化,增强其解释力和包容性。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特

点是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科学性保证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术价值,革命性指明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现

实价值,而其实现路径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中国化与时代化。郭沫若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用唯物

史观解释中国历史,既坚持了科学原理和科学方法,又通过社会形态的分析,指明了当时中国的历史前途,很
好地体现了科学性与革命性相统一的特点,开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优良传统。此后,中国马克思主义

史学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一方面促进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的结合,推动其中国化,另一方面用科学的历史认

识来指导中国革命,推动其时代化,二者结合,使史学成为中国革命成功的重要保障。这说明,我们只有运用

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去认识和回应新时代中国的现实需求,才能更好地推进唯物史观的中国化与时代化,也
才能增强其解释力。只有具备了对历史和现实的强大解释力,人们才愿意接受它、运用它、发展它。

唯物史观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应当把中国化和时代化的成果纳入新体系,增强其包容性。在历史研究的

本体论、方法论、认识论之中,尤其需要重视历史本体论研究。本体论决定了人们对历史的基本认识,而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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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细珠《“台独”史观平议》,《台湾历史研究》2023年第1期,第14-15页。
赵宇然、朴灿奎《韩国非主流“研究者”群体的高句丽史认识倾向》,《东疆学刊》2017年第4期,第72页。



理论在郭沫若等老一辈史学家之后基本没有根本性的突破。这种突破需要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的深度融

合,方可形成包含中国历史密码的历史本体论。这将极大增强唯物史观的解释力和吸引力,使其获得史学话

语权。
归根结底,中国史学的自主性体现在对中国历史与现实的解释力上。当它能够有效地解释中国的历史,

说明中国的现实和前途,这种学术体系就是有生命力的。任何学术和话语体系都是对特定历史与现实问题

思考的结果,是特定区域的历史与现实为知识的形成提供了基础,而不是相反。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知识

都是地域性知识,它的解释力是有边界的。当它超越了知识所产生的历史基础时,解释的有效性就会受到质

疑。我们要反思晚清民国以来用中国历史和史料来证明西方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的现象,回归中国的历史

与现实本身进行学术研究,不必为新旧、中西之名所惑,因为问题产生于对历史与现实的观察,知识产生于对

问题的思考,不必以名惑实。只有把知识体系建基于自己的历史和现实,以实求名,其自主性才能得到保障。
第二,以史学“三大体系”建设瓦解西方话语霸权,在开放中增强主体性。张光直在谈及西方社会科学的

局限性和中国历史(以及其他非西方史)在社会科学上的伟大前途问题时指出,由于既存社会科学上所谓原

理原则都是从西方文明史的发展规律里面归纳出来的,如果不经过广大非西方世界的历史考验,特别是拥有

极其丰富史料的中国史的考验,就不能说具有世界的通用性①。这种思考是深刻而富有启示意义的。
中国史学要建设自己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核心是建构中国史学的自主知识体系,自主知

识体系是“三大体系”的内在支撑。其中的关键是要能立足于中国历史,能有效解释中国历史,能为中国现实

发展提供支撑,中国元素是基础。这样的中国元素可以到中国古代历史和史学中去寻找,这就要求我们重视

发掘中国古代的历史遗产和史学遗产。白寿彝先生提出,要重视中国史学在历史观点、历史文献学、历史编

纂学、历史文学等方面的优秀遗产,分别加以研究,从而可以更深刻地理解史学在社会中的作用,推进中国史

学的发展。瞿林东先生特别重视中国史学的优秀遗产与传统,认为“优秀史学遗产和优良史学传统是建构中

国自主的历史学知识体系的基本资源”,进而指出建构中国自主的历史学知识体系的四个基本路径:第一是

以丰富史学遗产为依托,以重大历史问题和史学问题为研究主干,立足新时代,提出新认识;第二是以中国史

学优良传统为参照,培育知古鉴今、资政育人的史学新风貌;第三是“两个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

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史学传承创新的必由之路;第四是以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

明为使命的新时代史学作为建构中国自主的历史学知识体系的目标②。白寿彝先生撰写的《中国通史纲

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把科学性与通俗性结合起来,清晰地勾勒出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揭示其内在

特点和规律,是一部具有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特点的优秀作品,发行上百万册,出版8种外译本,很好地向世

界读者展示了中国的历史风貌。他主编的《中国通史》,更是借鉴了中国古代多种史书体裁,创立了新综合

体,以12卷22册的巨著成为20世纪中国通史编纂的压轴之作。我们需要更多这样的史家和著作来向世界

传达中国历史文化的话语。
史学“三大体系”建设追求中国特色,但并不排斥对其他文化成果的吸收。我们要在兼容并蓄的同时,把

中国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逆差”变为“顺差”,让世界认识中国的特色,听到中国的声音。这是因为,西方现

代史学理论和社会科学理论是建设中国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一个重要思想资源。中国近代的学科体系包括

史学体系是西化的产物,它建立在西方现代史学理论和社会科学理论基础之上,西方史学的知识话语体系占

据主导地位,这是一个不得不承认的事实。在建构中国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过程中,对其视而不见,非但不

可能,也不会成功。从中国史学发展的历程看,对待西方史学和社会科学理论,中国史家采取了三种态度:一
是以经世致用为旨趣,以中学为根基而灌注新知,以应对日益严峻的社会危机;二是以西学构建科学史学,以
史学转型为社会转型奠定历史观念基础;三是融合中西,在史学与现实的互动中持续推进中国现代转型。无

论采取哪种态度,核心问题是历史知识的普世性与中国的民族性能否有机融合。历史学具有一些普遍适用

741

尤学工 刘明慧 中国史学话语权与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

①

②

张光直《连续与破裂:一个文明起源新说的草稿》,《中国青铜时代》第2集,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131-143页;徐苹方、张光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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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论与方法,这是科学化的历史学能够成立的基础,也是中西史学能够沟通的前提。但是,在历史观、史学

价值观等方面,历史学具有鲜明的民族性。这种民族性恰恰是史学自主性的一个表现,它与史学的普世性并

不矛盾。因此,我们应当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充分吸取西方现代史学理论和社会科学理论提供的学术营

养,力争普世性与民族性的有机融合。
我们还应当逐步建立中国自己的世界史观,增强世界史学话语中的中国主体性。事实上,很多前辈学者

都有此宏愿并做了可贵的探索。吴于廑就试图打破苏联和西方关于世界历史形成和发展的固有观点,提出

人类历史除了从低级向高级发展外,也是从分散到整体的过程,《从分散到整体的世界史》就是其长期思考的

成果。钱乘旦指出,长期以来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形成”的理论被忽视了,不仅西方历史学界不接受它,连
自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苏联历史学界也忽视它,甚至忘记它。马克思认为,随着人类的交往越来越频繁,各
地区分散的状态逐步消失,地域限制被打破,带来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最终全世界成为一个共同体,世界历史

才得以形成。这个理论就是他撰写《新世界史纲要》的指导思想,他希望以这个理论为基础,把历史的纵向发

展和横向发展用历史的事实勾画出来,写一个立体的历史发展过程,构建中国自己的世界史知识体系①。
第三,史料基础和历史解释并重,事实与雄辩兼顾。史料是一切史学话语体系的基础,没有坚实的史料

支撑,话语要么是谎言,要么是曲解。我们看到,无论是边疆民族问题,还是“台独”史观,抑或是日本侵华问

题和高句丽史研究,史实的争议虽然有,但争辩其实主要集中在历史解释上。不同的历史观、不同的政治立

场、不同的地缘政治需求,会使人们面对同一史实作出截然不同的解释。在这种情况下,话语权的大小取决

于史料基础的厚度。在厚实的史料和客观的事实面前,一切强辩都是徒劳的,只能显示其虚伪和狡猾。但

是,只靠史料和史实自身是不够的,对于那些心怀不善之辈,必须兼顾事实与雄辩。这就要求我们做好基础

史料扩张、梳理和研究,深化对相关领域和问题的研究,科学合理地解释历史,并与国家有关部门联合行动,
反击错误的历史解释和政治诉求,坚决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这一点,在对周边势力的地缘政治斗争中尤

为重要。
第四,确立历史教育作为国家基本战略的地位,制订《国家历史教育发展规划》。切实推进历史教育的系

统发展,增强对重大历史问题的国际话语权,有效应对来自国内外的挑战,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职业历史

学家要树立历史教育的自觉意识,推动史学的社会化与大众化,提升历史教育的质量。同时,改革历史知识

的生产与评价机制,使历史教育获得应有的学术地位和文化地位。社会历史教育要注重引导和规范,教育主

体应多元化,加强不同主体之间的交流,历史教育题材要多样化,在运用传统传播方式的同时,要运用影视、
网络等现代技术,提高社会历史教育的传播效率,扩大受众范围。要注意受众的层次性,针对不同层次、不同

需求的受众群体,采用不同的教育内容与方式,协调国家与学术、专业化与大众化的关系,保证社会历史教育

的质量与活力,有效提升国民的历史素质。
历史教育应以科学性为前提,以多元化和包容性为保障,以大众化为方向。求真是历史学的基本原则,

真实的历史最有力量,也才具有教育的价值和意义。但是,历史的绝对真实并不存在,任何历史事实都是史

料与解释的结合物。所以,只有保证史料与解释的科学结合,才能得到科学的历史知识,历史教育才能顺利

开展。就此而言,科学性是历史教育的前提。那么,如何将科学的历史知识推向社会呢? 必须依赖多元化的

主体。客体的层次与需求是多样的,单一的主体必然有自身的局限性而无法完全满足客体的需求,这就需要

以主体的多元化应对客体的多样化。主体的多元化会带来思想与观念的多元化,具体表现为各种不同的思

潮与流派。有异同才会有竞争,有竞争才会有发展,这是学术进步的自然规律,也是历史教育发展的必由之

路。面对多元化的主体,理应采取包容而非排斥打击的态度,这是历史教育顺利进行的基本保障。当民众能

有效接受科学的历史教育时,史学的话语权将不再旁落。

[责任编辑:凌兴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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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经传对世卿阶层史事的
历史书写与解释

唐明亮

  摘要:有关世卿阶层的史事是《春秋》经传历史书写的主体,但经传对于史料的编纂与解释存在明显差异。《左

传》预设了一种对世卿之“世”与“不世”原因的解释,并在历史书写中力图通过史事之间的联系来揭示这种因果关

系;《公羊传》则是在构建历史解释时就抛弃了《左传》所提供的史料,转而通过对《春秋》叙述的模糊化解读来构建

一组信息因果链,进而提出“世卿,非礼”的历史认识。西汉以后的史家多继承了《公羊传》的历史观,在历史书写的

证据选择上,则是通过从《左传》的整体叙述中抽取部分例证来验证《公羊传》“世卿,非礼”的合理性,《左传》、《公羊

传》皆以各自预设的历史解释来完成对世卿的书写。这些书写方式上的不同,不仅反映了中国古代经学与史学在

历史解释方面的差异性,而且对于我们理解中国古代经学与史学在认识论形成路径上的差异提供了一个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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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经传历史书写的主体部分,就是对世卿阶层的史事叙述,这一点中外史家基本认同。何怀宏说:
“离开了世族,一部春秋史几乎无从说起,而抓住了世族,春秋时代的历史方由纷纭变得分明。”①日本学者吉

本道雅不仅认为“《左传》所记的具体个人,基本是世族。下层大夫与士虽然偶有出现,但原则上被视为匿名

的社会集团。至于庶人以下,索性连记载的可能也没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左传》的视点在世族。对下层

大夫只是出于对世族的关心才偶有言及”,而且将“世族”界定为“作为宗主的卿及上层大夫”②。《春秋》经对

世卿的记载有简略的事实而无解释,三传对世卿之史事既有记载又有解释,其中尤以《左传》、《公羊传》内容

较多,但二传在文字表达上则又各有侧重。《左传》对世卿阶层的史事叙述最为详备,其历史解释则较为隐

晦;《公羊传》对世卿相关的史事记载较少,在历史解释上却得出了与《左传》迥异的“讥世卿”的历史观,并对

后世关于中国古史的书写产生了深远影响。《公羊传》这种证据与判断相分离而产生的历史观是怎样生发并

产生影响的? 《左传》、《公羊传》两者认识差异的比较,对于认识中国古代经学、史学两种历史解释又有着怎

样的理论意义? 为回答以上两个问题,本文以“世卿”为例,略谈个人的看法,敬请方家指正!
一 《左传》:叙述客观性与预设历史解释之间的张力呈现

《左传》关于世卿阶层的叙述最为详备,既记载了春秋社会的时代特征,又阐明了个人对历史的认识。具

体来说,主要是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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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世”的合“礼”性
在周代社会,世袭制显然是合乎礼法的。金文中留有大量“子子孙孙万年永宝用”的记录,可证权力世袭

不仅在观念上而且在现实政治中有着很深厚的社会基础。春秋时期贵族的世袭,使得各诸侯国内形成了若

干以家族为单位的政治集团。他们拥有雄厚的实力,成为春秋社会治乱兴衰的主导因素。事实上,乱政并不

意味着贵族世袭制在春秋社会是非“礼”的;恰恰相反,世卿的世袭守土正是符合周礼的。鲁襄公二十四年,
鲁大夫叔孙穆叔对晋卿范宣子说:“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绝祀,无国无之。”①

即便是世卿家族的一代人或几代人与国君存在尖锐的矛盾,但其家族保姓受氏依然作为周礼的一种传

统在延续。甚而对于因内乱、弑君被灭族或逃亡的家族,仍然可受再封之赏,而其再封也是直接源于国君的。
这些传统在《左传》中多有记载。比如《左传》庄公十六年:“郑伯治与于雍纠之乱者。九月,杀公子阏,刖强

钅且。公父定叔出奔卫。三年而复之,曰:‘不可使共叔无后于郑。’”②郑国之共叔段、公孙滑、公父定叔三世为

乱于郑国,然而郑厉公仍旧复立他为贵族。可见,贵族存亡继绝的传统在春秋社会仍然根深蒂固。这是因为

自周初就制定了将政治制度系于血缘关系的强有力措施,如“兄弟阋于墙,外御其务”,“大宗维翰,怀德维宁,
宗子维城,无俾城坏,无独斯畏”③等,这样沿袭下来的血缘政治观念在春秋时期一直具有强大的支配作用。

《左传》在记载周代历史传统时,往往也加入个人的评论。其评论中所蕴含的历史解释,是通过两种方式

来体现的。一是解读《春秋》书法。如《左传》宣公十一年:“乃复封陈。乡取一人焉以归,谓之夏州。故书曰

‘楚子入陈。纳公孙宁、仪行父于陈’,书有礼也。”④二是直接评论。如《左传》成公十八年:“国弱来奔。王湫

奔莱。庆封为大夫,庆佐为司寇。既,齐侯反国弱,使嗣国氏,礼也。”⑤

可见,《左传》在完成这一历史叙述时,并不是从维护君主地位和政治稳定立场出发来认识贵族世袭制的

历史意义,而是就事件所发生的具体历史背景来探讨其存续的原因,反映了春秋时期社会全体对世袭制的认

同,并且作者的历史认识也与春秋时人的认识相一致。
(二)“不世”的合“理”性
《左传》在记述周礼的传承时,也注意到了春秋时代的变革。这个变革就是有世卿亡家灭族。既然权力

世袭是合乎周礼的,且得到作者的肯定,那么对于忽焉不世之卿,作者又持怎样的态度呢?
以对晋国郤氏的记述为例。郤氏是晋国实力雄厚的世卿,及至灭亡前夕,其家在晋国已立三族,称为“三

郤”,势力不可谓不大。而且,郤缺被举用后,郤氏家族对晋国霸业也是有巨大贡献的,同时该家族也在晋国

霸业的发展中壮大起来。兹列表予以说明,见表1。
表1 郤氏家族对晋国霸业的贡献

人物 年代 事件 结果

郤缺 鲁僖公三十三年 对狄人的战争 获白狄子。晋侯“以一命命郤缺为卿,复与之冀”
郤缺 鲁文公十二年 对秦战争

郤缺 鲁文公十五年 伐蔡

郤缺 鲁宣公八年 郤缺为执政

郤克 鲁宣公十二年 邲之战 大败,郤克不为主帅

郤克 鲁宣公十七年 郤克为执政

郤克 鲁成公二年 鞍之战 败齐,郤克为中军主帅

郤克 鲁成公三年 伐啬咎如 大胜

郤至 鲁成公十六年 鄢陵之战 大胜

  五十余年间,郤氏家族共有两位执政,参加九次对外战争,在晋国的地位蒸蒸日上。鄢陵之战后,郤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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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修订本)》第4册,中华书局2016年第4版,第1199页。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修订本)》第1册,第220页。
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08、550页。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修订本)》第3册,第7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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郤犨、郤至各立一族,皆为晋卿,郤氏家族在诸卿中势力最大。郤氏家族的壮大,自然与其对晋国所建立的功

勋密不可分。但是,《左传》在对这一家族作记述时,显然淡化对其功勋的描写,并不侧重于探讨其家族发展

壮大的原因,而是从多个方面揭示其家族之亡征。这一叙述是从鲁宣公十七年开始的。此年,郤献子因使齐

蒙羞而怒,意欲武力报复齐国。《左传》认为,如此恣意妄为,是灭亡之端绪,并以时人评论为证:
(宣公十七年)范武子将老,召文子曰:“燮乎! 吾闻之,喜怒以类者鲜,易者实多。《诗》曰:‘君

子如怒,乱庶遄沮。君子如祉,乱庶遄已。’君子之喜怒,以已乱也。弗已者,必益之。郤子其或者欲

已乱于齐乎。不然,余惧其益之也……”①

此后,《左传》又记载了关于郤氏将灭的数次预言:
成公十三年春,晋侯使郤锜来乞师,将事不敬。孟献子曰:“郤氏其亡乎! 礼,身之干也;敬,身

之基也。郤子无基。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求师,将社稷是卫,而惰,弃君命也,不亡,何为?”②

(成公十五年)晋三郤害伯宗,谮而杀之,及栾弗忌。伯州犁奔楚。韩献子曰:“郤氏其不免乎!
善人,天地之纪也,而骤绝之,不亡,何待?”③

(成公十六年)晋侯使郤至献楚捷于周,与单襄公语,骤称其伐。单子语诸大夫曰:“温季其亡

乎! 位于七人之下,而求掩其上。怨之所聚,乱之本也。多怨而阶乱,何以在位?”④

在这三次预言中,时人分析郤氏灭亡的原因有三点:一是不能贯彻“礼”与“敬”;二是虐杀“善人”;三是多

怨而阶乱,即没有把握好自己在国内的地位。
《左传》对郤氏家族灭亡原因的几种解释,除了“礼”以外,还涉及到个人道德等问题,我们可以将这些原

因概括为“理”。这里所说的“理”,就是人类社会秩序得以存在延续的基本规则。《左传》认为,正是因为郤氏

之所作所为不合“理”,才导致了最终的灭亡。郤氏家族不合“理”的诸多劣迹,是否构成其灭亡的充分条件?
从春秋时代诸多事实来看,这一因果关系并非绝对的。如宋国华督杀孔父、弑殇公,亦是违礼、虐杀善人之

举,但华氏世世相传,终春秋一世皆为宋之大族;而一心为公的宋国世卿孔父,其后嗣却流亡他国。这一事

实,恰好与作者对郤氏家族灭亡的解释完全相悖。
因此,从事实来看,如何对待礼、善人等因素,与家族成败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世卿个人做出一些违背

“理”的事来,或者说,世卿个人做出违“理”之事,只要限定在一定的程度内,并不一定导致家族的灭亡。在一

些偶发事件中,世卿违“理”与否,并不构成一个世卿家族灭亡的充分条件,但《左传》在解释郤氏家族灭亡时,
的确是有意在二者之间建立一种必然联系。美国学者Ronald

 

C.Egan在分析《左传》的叙事时就说:“像所

有优秀的历史著作一样,《左传》除了记录一系列事件之外,还揭示了事件之间的联系。虽然《左传》在叙事方

面还确实存在着许多局限性,但它一直在向读者揭示特定历史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⑤

导致郤氏灭亡的直接原因,是晋国内部的君臣矛盾以及新旧贵族势力之间的斗争。这是分封制在诸侯

国内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而郤氏的灭亡只是这种历史必然性中的偶然现象。因此,可以说,预言中

所体现出的郤氏家族灭亡的“信息因果链条”⑥,乃是作者在叙述之前即已预设的历史解释。这一结论,在
《左传》中还可以找到类似的证据。例如,对于秦穆公不复东征的原因的解释,《左传》归之于子车氏三兄弟被

殉葬,这与郤氏虐杀善人而致灭族的因果关系在逻辑的构建上是一致的。
由此可见,《左传》在完成这一历史叙述时,反复记载郤氏灭亡的预言,反映了作者在叙述中努力表达自

己的历史解释,意欲将历史进程中的偶然性解释为必然,而时人的预言恰好给作者提供了这样的例证。这正

如柯林伍德所说的那样,历史学家在记述过往的历史事件时,并不能观察到事件发生的场景,而只能借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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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修订本)》第3册,第8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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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信息因果链条”,指的是“把证据和猜想的事件联系起来,或者把后来文本的共同原因和联结点得以发现的证据联系起来”。参见:塔克

尔(Tuker)《我们关于过去的知识:史学哲学》,徐陶、于晓凤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42页。



“另外某种为我们的观察所及的事物来论证它们,而这某种事物,历史学家就称之为他所感兴趣的那些事件

的‘证据’”①。《左传》正是利用了郤氏家族的相关证据来证明其预设历史解释的正确性,同时回避了对那些

与其预设历史解释相抵牾的证据的解释。比如,《左传》并不解释郤氏家族是如何壮大的,也并不解释宋国华

氏家族为什么没有灭亡。
综上,对于《左传》的历史书写与历史解释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其一,作者对于某些历史事件作出的解释,

并不是基于对史事的归纳而得出的,而是源自作者自身本来的价值判断,而这样的价值判断在作者准备历史

书写之前即已存在;其二,作者在历史书写时,将自己的价值判断作为预设的目标来开展对史料的编纂,是在

尊重客观事实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个人的主观意识,其历史解释的形成必求有事实为依据,体现了史家的职业

素养;其三,作者以叙述客观事实(虽然这个“客观”存在一定的片面性,但作者不会因个人的主观意志而篡

改)的方法,来探究世卿存亡的原因,具体来说,就是通过对世卿阶层相关史料的详略处理,向读者传递其价

值观,表达历史认识,形成历史解释。
二 《公羊传》:对《春秋》模糊叙述的历史解释

与《左传》相比,《公羊传》对世卿的历史书写较少,并且其历史解释的方式也并不依托史料,而是以解经

方式形成的。从以下两个方面,可以看出其历史解释的特点。
(一)对《春秋》经“尹氏”“崔氏”的解释

《春秋》隐公三年,“夏,四月辛卯,尹氏卒。”《公羊传》曰:“尹氏者何? 天子之大夫也。其称尹氏

何? 贬。曷为贬? 讥世卿。世卿,非礼也。”②

《春秋》宣公十年,“夏四月……己巳……齐崔氏出奔卫。”《公羊传》曰:“崔氏者何? 齐大夫也。
其称崔氏何? 贬。曷为贬? 讥世卿。世卿,非礼也。”③

《公羊传》对“世卿”这一概念的理解,不可能脱离《左传》或者各国史书所提供的史料而臆想。但在历史

解释上,则与《左传》作者迥然不同,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将“世卿”作为一个整体来认识,而不讨论这一阶

层中各个个体的差异性;第二,所谓“《春秋》讥世卿”的解释,并不是依据客观事实进行推理,而是脱离了史料

构建成的“信息因果链条”,也就是说,“讥世卿”是《公羊传》作者的思想,而非《春秋》的思想。《春秋》的历史

书写,不过是《公羊传》作者为阐发个人观点而任意选择的一个依托,而非切实可靠的凭证。
以上认识的不合理处在于,春秋时期的世卿人物,既有华督、庆父这类弑君作乱者,又有子产、叔向这些

国之贤良,许多世卿人物并不能简单地从道德上定义为“君子”或“小人”。因此,用绝对的“善”或“恶”、“讥”
或“褒”给这一阶层作出总体评价,都是不合常理的。但《公羊传》何以得出《春秋》“讥世卿”以及“世卿,非礼

也”的结论呢? 何休的注释作了说明:“礼,公卿、大夫、士,皆选贤而用之。卿、大夫任重职大,不当世。为其

秉政久,恩德广大,小人居之,必夺君之威权。故尹氏世,立王子朝。齐崔氏世,弑其君光。”④结合《公羊传》
的全部书写来看,何休的注解无疑道出了《公羊传》作者真实的创作意图。

作者认为,世卿是春秋时代政治分裂的根源,正是由于卿大夫世袭破坏了政治的统一,削弱了君主的权

威,因此对贵族世袭制提出了批判。并且,作者将“世卿,非礼也”这一认识作为解经的原则,这同样是一种预

设的历史解释。作者阐明这一历史解释的方法,是利用了《春秋》叙述的模糊性,将认识主体的个人意志强加

到对经文的解读中,从而制造了一种看似能够证明自己所预设的那个历史解释的一组证据链。因此,所谓

“讥世卿”与“世卿,非礼”,都是《公羊传》的历史观,而非《春秋》的历史观。
当然,《公羊传》及其注家“讥世卿”历史观的形成,从形式上看并不是无根之水,无本之木,而是在对《左

传》中弑君者“崔氏”这类世卿的同类事实归纳中得出的,似乎是合理的。但是,这种归纳是有选择性的、片面

的,忽略了世卿阶层中在政治上有积极作为的那一群人,其意图是阐明具有时代特征的君臣大义,也就是《公
羊传》作者所预设的那个历史解释。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春秋》的作者,在作“尹氏卒”、“齐崔氏出奔卫”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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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叙述时,并不认为这是模糊的。至少,我们不能确定《春秋》的作者是否有意要作这样模糊的叙述,从而

制造微言大义。而《公羊传》作者在作解释时,则是有意从《春秋》的这一历史叙述方式中提炼出一种价值判

断并加以肯定。如果参照《公羊传》作者对“氏”的另外解释,则更可以印证这一推论。
《春秋》隐公二年,“无骇帅师入极。”《公羊传》曰:“无骇者何? 展无骇也。何以不氏? 贬。曷为

贬? 疾始灭也。”①

前引《公羊传·隐公三年》之说,曰:“其称尹氏何? 贬。”而此处又说:“何以不氏? 贬。”则《春秋》对于世

卿,称“氏”亦贬,不称“氏”亦贬,这在逻辑上就自相矛盾了。这不是《春秋》经自身的矛盾,而是《公羊传》作者

在利用《春秋》作为证据时而产生的矛盾。因此,《春秋》称“氏”与否,对于《公羊传》作出历史解释并无任何影

响。无论《春秋》用怎样的措辞,《公羊传》都可以通过将《春秋》历史叙述模糊化,来完成自己最初预设的历史

解释。作者在构建证据的因果信息链时,并不是要复原《春秋》经的本义,而只是借助《春秋》来完成对自己预

设的历史解释的论证。
正如朱熹所质问的那样:“人道《春秋》难晓,据某理会来,无难晓处。只是据他有这个事在,据他载得恁

地。但是看今年有甚么事,明年有甚么事……只是恁地。而今却要去一字半字上理会褒贬,却要去求圣人之

意,你如何知得他肚里事!”②

(二)关于“大夫之义不得世”的解释

《公羊传》认为世袭是当讥贬的,在其另外一段的历史解释中也体现出这一思想,这就是“大夫之义不得

世”。鲁昭公三十一年,邾娄国大夫黑弓带着封邑滥(邑名)叛逃至鲁国。
《春秋》昭公三十一年,“冬,黑弓以滥来奔。”《公羊传》曰:“文何以无邾娄? 通滥也。曷为通滥?

贤者子孙,宜有地也。贤者孰谓? 谓叔术也。何贤乎叔术? 让国也。……通滥则文何以无邾娄?
天下未有滥也。天下未有滥,则其言以滥来奔何? 叔术者,贤大夫也。绝之则为叔术。不欲绝,不
绝,则世大夫也。大夫之义不得世,故于是推而通之也。”何休注曰:“叔术者,贤大夫也。如不口系

邾娄,文言‘滥黑弓来奔’,则为叔术贤心,不欲自绝于国。……如口不绝邾娄,文言‘滥黑弓来奔’,
则嫌氏邑,起本邾娄世大夫。”③

黑弓为邾娄贤大夫叔术之后裔,其家族存在事实上的世袭。但至于何休何以由“黑弓以滥来奔”看出《春
秋》有“大夫之义不得世”之意,传、注文字颇难读通。近有学者解云:“何氏之意,经书‘黑弓以滥来奔’,传家

读作‘邾娄黑弓以滥来奔’,文无‘邾娄’二字,口读却有之。何以如此? 案《春秋》新通滥为国。不得直言‘滥
黑弓来奔’,若直言‘滥黑弓来奔’,则滥之为国,与邾娄相绝,此非叔术本意,叔术贤,其本意不欲自绝于国也。
若言‘滥黑弓来奔’,且口系于邾娄,读作‘邾娄滥黑弓来奔’,则滥是邾娄之邑,‘滥黑弓’乃以邑为氏,如齐崔

杼例,然大夫以邑为氏,又有世大夫之嫌,此亦非叔术之意。是知文言‘滥黑弓来奔’,不论口系邾娄以否,皆
不得叔术本意,注云‘文不可施’,谓此也。”④也就是说,《春秋》将邾娄国的滥邑视为独立一国,因此不书“邾
娄黑弓以滥来奔”,传《春秋》的经师为了让学生明白经义,在诵读时加上“邾娄”二字。既然将滥视为一国,为
何不直说“滥黑弓来奔”呢? 是因为如果加上“滥”字,要么意味着与邾娄国断绝关系,要么意味着大夫以邑为

氏,世袭封地,这是不符合“大夫之义”的,因为大夫之义不得世袭。因此,如果说“滥黑弓来奔”,就“文不可

施”了。结合《公羊传》上下文,这一解释最为恰当。
“黑弓以滥来奔”,本是寻常的历史叙述语句。《公羊传》同样是通过对“滥”的模糊化解读,使这一叙述成

为“大夫之义不得世”的证据。事实上,春秋时代之卿大夫,无论是政治伦理上,还是思想观念上,其封邑皆可

世袭。而《公羊传》对《春秋》历史叙述的解释,是有违春秋时代历史事实的。赵光贤就曾指出:“(世卿)世袭

地享有卿的政治地位,执掌政权。本来封建政治是封建贵族的专政,当然他们的卿士地位是会世袭下去的,
这是没有什么奇怪的。可是《公羊传》却提出《春秋》‘讥世卿’的说法,说:‘世卿,非礼也’。他不懂得世卿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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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周礼的根本。”①但《公羊传》的解释对后世的影响却是巨大的。如《谷梁传》隐公三年:“尹氏者,何也? 天

子之大夫也。”范宁《集解》曰:“尹氏时在职而诏鲁人之吊者,不书官名,疑其讥世卿。”②

宋代孙复作《春秋尊王发微》,则将“讥世卿”发挥到极致。《春秋》隐公元年:“公子益师卒。”《公羊传》解
释为:“何以不日? 远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③《谷梁传》解释为:“大夫日卒,正也;不日卒,
恶也。”④《左传》解释为:“众父(益师)卒,公不与小敛,故不书日。”⑤三传都是从日期上去解释《春秋》这句话,
但孙复的解释却与三传全不同:“益师,孝公子,内大夫也。内大夫生死皆曰公子、公孙与氏,不以大夫目之

者,恶世禄也。古者诸侯之大夫皆命于天子,周室既微,其制遂废。故鲁之臧氏、仲孙氏、叔孙氏、季孙氏……
皆世执其政,莫有命于天子者。此可谓世禄者矣。”⑥孙复舍传求经,同样是通过对《春秋》历史叙述的模糊化

解释,得出所谓“恶世禄”,实属“讥世卿”之旧调新词,只是为了合其尊王之意,在思想和方法上是与《公羊传》
一脉相承的。

以上观点,显然是受到《公羊传》的影响,其用意在于强调君臣关系的绝对性。《公羊传》的历史解释,舍
《左传》而祖《春秋》,通过对《春秋》叙述的模糊化解释,来为其“讥世卿”的历史观寻找证据链,其影响不仅及

于经学,而且波及后世的历史书写。
三 作为乱臣贼子的世卿:一种割裂整体叙述的历史解释

秦汉以后,由于中央集权体制的巩固,多层级的君臣关系变成了单一的君臣关系,因此君臣大义成了思

想家永恒的主题。为了凸显君臣之义,学者有关世卿阶层的书写与解释,往往又舍《左传》而宗《公羊》。
汉代公羊学的兴盛,使“大一统”思想达到了无以复加的高度,而“讥世卿”一说正是与“大一统”相呼应

的。故汉代学者特别强调君臣之分,贬斥春秋世卿对君权的削弱。董仲舒说:“观乎世卿,知移权之败。”⑦司

马迁作《史记》,最受董仲舒影响,故曰:“《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

可胜数……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

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

《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⑧太史公之论,亦并不从历史的进步性看待世卿,其公羊学色彩是

很明显的,并成为汉代的主流认识。张敞治《春秋》认为:“仲尼作《春秋》,迹盛衰,讥世卿最甚。”⑨魏相又说:
“《春秋》讥世卿,恶宋三世为大夫,及鲁季孙之专权,皆危乱国家。”汉人所持议论,其论据源于《左传》,而论

点则有悖于《左传》,同于《公羊传》。且看《左传》两段文字,以见作者对世卿的态度。
(文公七年)(宋)昭公将去群公子,乐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叶也;若去之,则本根无所庇

荫矣。葛藟犹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为比,况国君乎? 此谚所谓‘庇焉而纵寻斧焉’者也。必不可。
君其图之! 亲之以德,皆股肱也,谁敢携贰? 若之何去之?”

(襄公五年)季文子卒。大夫入敛(殓),公在位。宰庀家器为葬备,无衣帛之妾,无食粟之马,无
藏金玉,无重器备,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于公室也。

从以上《左传》作者所引和所叙述的文字来看,他并不因世卿专政而否定其在历史上的积极意义。宋国

群公子之为大夫,鲁国季氏之为宰辅,始终是维持君主统治的重要倚靠力量,是维持国内政治稳定的重要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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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是春秋社会特定历史环境下的产物。一旦国内世卿共政的局面遭到破坏,必将带来更大的内乱。这一点

是得到《左传》作者肯定的。
然自汉以后历代学者无论对三传持怎样态度,在“讥世卿”的认识上始终承袭《公羊传》的观点。有清一

代则是对公羊学历史观的总结阶段。清代学者对于世卿的批判与其《春秋》学研究相始终,无论是史书编写,
还是经学论战,世卿总是各家矛头所指。例如对于鲁国世卿季孙氏,高士奇《左传纪事本末》说:“故鲁之削,
成于三桓,而季为之魁,宿(季武子)及意如(季平子)不容诛。”①朱骏声《春秋乱贼考》则将季氏归为“乱贼”②。
但《左传》昭公二十七年却是这样评价鲁国季氏的:“鲁君守齐,三年而无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与之,有十

年之备,有齐、楚之援,有天之赞,有民之助,有坚守之心,有列国之权,而弗敢宣也,事君如在国。”③可见,清
人的这些说法与《左传》所记载的春秋时代观念大相径庭。

自汉至清的经、史学者,无不从《左传》中认识历史上的世卿,但受“讥世卿”一说影响,产生了两种不同于

《左传》的认识。
其一,对春秋时期君臣关系的非历史主义解读。与秦汉以后中央集权制下单一的君臣关系不同,春秋时

期的君臣关系是多层次的,不同层级的封君与封臣构成不同层级的君臣关系。天子与诸侯、诸侯与世卿、世
卿与家臣皆可称君臣。如果说世卿对于诸侯为乱臣贼子,那么诸侯之于天子,家臣之于世卿,又何尝不是呢?
且从“尊王”之义出发,世卿对国君的绝对忠诚,恰恰是对天子的一种分权,公羊家仅就诸侯与世卿这一组君

臣关系来讨论“讥世卿”的历史价值,显然是片面的。且世卿叛诸侯,恰恰削弱了诸侯对天子的分权,客观上

是有利于周王室的。因此,就“讥世卿”这一观点论证的整体过程来看,反而是与其“尊王”之义相背离的。在

君臣关系中,周礼也并不只强调臣的义务与责任,而是君臣对等地履行职责和义务,这也是周人的观念。《左
传》隐公六年:“郑伯如周,始朝桓王也。王不礼焉。周桓公言于王曰:‘我周之东迁,晋、郑焉依。善郑以劝来

者,犹惧不蔇,况不礼焉? 郑不来矣!’”④故《论语》云:“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⑤《左传》作者是能够以历

史的态度来看待这个问题的,故《左传》宣公四年有“凡弑君,称君,君无道也;称臣,臣之罪也”⑥的评述,而
“讥世卿”一说不仅脱离了《左传》的叙述,更违背了客观历史事实。

其二,片面强调世卿阶层在历史上的消极意义。公羊家论证“讥世卿”一说,仅从《左传》的历史书写中抽

取世卿独立分权、擅行废立的事件作归纳,以证世卿之“世”对政治的分裂。这样的经学历史观蔓延到史学领

域,其影响不可谓小。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即说,国家大患,莫乎世卿,“世卿之祸小者,淫侈越法,陨世丧宗。
或族大宠多,权逼主上,甚者厚施窃国,陈氏篡齐,三家分晋。故世卿之祸,几与封建等。”⑦但对于郑国子产、
宋国向戌等世卿人物,在政治改革、弭兵等方面的积极意义则是有选择地回避了。实际上,在重视血缘关系、
推崇亲亲以相及的周代社会,作为各个家族领袖、受过良好教育的世卿,不仅是维护周代社会政治秩序的中

坚力量,而且也是社会进步的推动力量。齐国田氏、鲁国季氏、晋国三卿之统治策略较旧式君主更有历史的

进步意义,这是作为记录世卿最早且最完备的史料《左传》所呈现的客观史事;但在“讥世卿”经学历史观的支

配下,汉代以后学者对世卿均以乱臣贼子视之,这是在《左传》的整体叙述中抽取部分构成历史解释的证据,
与《左传》的历史叙述并不是在同一个维度上的对话与阐释。

四 结语

春秋战国之际,由分封制走向中央集权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趋势。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的一系列政治变动,
乃是由分封制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各个阶层在社会剧变中所担当的角色皆是历史的选择,世卿作为政治

变革的中坚力量,在打破旧制度的过程中被记录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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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公羊传》作者以及秦汉以后的儒者,都是在预设的一种历史解释下对世卿阶层展开叙述,并且

都按照各自预设的历史解释编排史料,形成证据,只是在如何建立证据链的问题上存在差异。《左传》作者并

非将世卿阶层作为一个整体来评价,而是在具体的历史事件中认识每一个人物,是从历史事件的特殊性中来

阐释自己的历史认识。从形式上看,《左传》作者的历史解释是完全遵循客观事实的。但关于世卿在文献中

所呈现出的史料,也是由《左传》作者来完成书写的。当历史书写与历史解释由同一认识主体完成时,叙述的

客观性必然也会受到认识主体所预设的历史解释的影响。因此,在史料的编纂上,作者朝着自己所预设的历

史解释方向进行详略书写的主观性是很明显的。《公羊传》与汉代以后的学者对于世卿阶层的认识,不可能

脱离《左传》所提供的史料而凭空想象,但在历史解释时又都脱离了《左传》的叙述而另立新论,即“《春秋》讥
世卿”和“世卿非礼”。新认识的论据,《公羊传》是通过对《春秋》叙述的模糊化解释来完成的,而汉以后的学

者则是通过从《左传》的整体叙述中抽取部分(主要是世卿违礼、弑君、道德败坏等方面的例子)来完成的。
由此可以看出,在《左传》和《公羊传》历史解释的形成过程中,认识主体的个人意识才是历史解释的原

点。文献记载乃至最客观的历史事实,只有在认识主体完成预设历史解释的过程中,才被按照一定方式编

纂,成为证据。不过,史学的解释是史家意识与客观事实之间的张力呈现,是在历史书写的叙述中完成的,出
于职业规范,其主观性的发挥不得不受到事实客观性的制约。而经学的历史解释主观色彩更浓,其指向论点

的各种论据,不过只是在史学作品中片面地摘录部分例证来构建在逻辑上看似成立、实际上完全不顾史料原

貌的一组证据链而已。然而,经学的历史解释方法,可以给后来者提供更广阔的发挥空间。并且,“讥世卿”
的历史观更能契合后世大一统时代的政治需要,因而更容易被接受且产生深远影响。因此,《左传》与《公羊

传》对世卿阶层的历史书写与解释,为理解中国古代经学与史学在认识论形成路径上的差异提供了一个视

角。

[责任编辑:凌兴珍]

651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51卷第5期
2024年9月
Vol 

 

51 
 

No 
 

5
September 

 

2024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汉晋服妖叙事中的社会风俗变迁
胡祥琴

  摘要:从《汉书》、《后汉书》到《晋书》,其《五行志》所述服妖条下的内容表现出明显的不同:《汉书》所载均与重

大的政治事件有关,其中的关键人物皆因服饰的错穿、误穿,影响了政治生涯并终致失败;《后汉书》所载服妖,表现

出某些新现象,透视出服饰妆容方面的新变化,出现某些传统服饰未见的新元素,如木屐的流行,胡物、奇装的出现

等;《晋书》所载服妖传递出其时服饰不仅种类繁杂,而且出现尚新、求美以及追求松弛自由的个性做派。这些新变

化既是社会变迁在意识形态和文化心理上的表现,也是曾经占据统治地位的两汉经学逐渐式微的反映,同时也说

明一种新的观念体系正在形成。汉晋三部正史《五行志》服妖叙事表明,作为维持社会秩序工具之一的服妖,本质

上是以批判社会上异质服饰为目的,客观上却成为社会风俗变迁的晴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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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

作者简介:胡祥琴,女,宁夏固原人,北方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历史系教授,研究方向为史学理论及史学

史、魏晋南北朝史,E-mail 
 

huxiangqin@126 com。

服妖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大量出现在各类《五行志》中,其中以反映汉晋时期灾异的三部正史《五行

志》最为典型。《汉书·五行志》(以下简称《汉志》)是通志,《后汉书·五行志》(以下简称《后汉志》)与《晋
书·五行志》(以下简称《晋志》)从撰述内容上讲又是相互延续的,因此,这三部志书组合在一起,就可以观察

先秦至两晋人们的服妖观念以及蕴含其中的社会风俗变迁(以下统称汉晋《五行志》服妖)。从历史内容上

讲,作为特定历史时期产物的服妖,不仅是五行解释系统中阐释服饰风尚与天之灾祸关系的纽带,也是政治

生活领域与社会变迁大方向下,各种政治意识、权力争夺、思想文化、人文心态、民族融合现象的综合体现,因
此具有影射复杂却又目标鲜明的特点。有关汉晋社会风俗和服妖的研究分别散见于各类论著中,目前尚未

发现将二者联系起来,以观察该时期服饰妆容变化如何反映和促进社会风俗的变迁的研究成果①。由于服

妖叙事的复杂局面,为清晰了解其中的变化,有必要将三部正史《五行志》之服妖进行分别叙述与讨论。
一 《汉志》服妖叙事中的失序、驳正与失败

《汉志》记录的四则服妖,上起晋献公年间的“偏衣金玦”事件,下至汉成帝鸿嘉、永始年间的“乱服共坐”
事实,内容涉及政治斗争、权谋算计、礼仪失洽等方面。从时间上讲,两则发生在春秋、战国时期,两则发生在

汉代,前者为“偏衣金玦”和“好聚鹬冠”事件,后者为海昏侯刘贺服妖事件和汉成帝与卑贱之人“乱服共坐”事
实。《汉志》的这四则服妖均和重大的政治事件相关,传递出时人天人感应思想下严格的服饰等级观念。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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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代表性论著可参阅:张亮采《中国风俗史》,中国书籍出版社2020年版,第105-117页;朱大渭等《魏晋南北朝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1998年版,第66-112页;秦永洲《中国社会风俗史》,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5-47页;刘复生《宋代“衣服变古”及其时代特

征———兼论“服妖”现象的社会意义》,《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2期,第85-93页;宁稼雨《<世说新语>与<晋书>中“服妖”现象解析》,《山西

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第12-18页;等等。



于这四则服妖事件始末现分述如下。
《汉志》曰:“《左氏传》愍公二年,晋献公使太子申生帅师,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后四年,申生以谗

自杀。近服妖也。”①晋献公为春秋鲁闵公时期晋国国君,他听从宠妃骊姬的谗言,试图改立骊姬所生之子奚

齐为太子,开始排斥有贤行的太子申生,于是上演了一场太子出征却予其“偏衣”和“金玦”的历史奇闻。这件

事情当时就激起群臣的愤懑,如狐突愤慨地说:“时,事之征也;衣,身之章也;佩,衷之旗也。故敬其事,则命

以始;服其身,则衣之纯;用其衷,则佩之度。今命以时卒,閟其事也;衣以尨服,远其躬也;佩以金玦,弃其衷

也。服以远之,时以閟之,尨凉冬杀,金寒玦离,胡可恃也!”②非常明显,狐突认为,衣服是身份的标志,贵在

纯色;佩饰是君权的象征,贵在合适。这一政治事件在《左传》、《史记》等历史文献中常常透露出谴责晋献公

和骊姬的口气,可是班固在《汉志》的记载中,却将罪魁祸首变为衣服的不合适,似乎是因为错穿服饰而遭受

到天谴,而不是因复杂的政治阴谋而使得太子申生轻生③。
 

关于好聚鹬冠服妖事件,《汉志》曰:“《左氏传》曰,郑子臧好聚鹬冠,郑文公恶之,使盗杀之。刘向以为近

服妖者也。一曰,非独为子臧之身,亦文公之戒也。初,文公不礼晋文,又犯天子命而伐滑,不尊尊敬上。其

后晋文伐郑,几亡国。”④故事是说逃亡他国的郑公子子臧不思进取,却喜欢戴上插有鹬鸟羽毛的冠帽,而这

一服饰是当时观测天文者的特殊冠帽,子臧贵为公子,却不顾自身身份,穿戴如此不讲究,惹恼其父郑文公,
将其诱而杀之。对这一悲剧色彩浓厚的历史事件,班固采用了刘向的解释,认为其与服妖相近。因服妖作为

汉代盛行的五行、五事系统中“貌之不恭”的重要表现,必然伴随天谴的来临,因此《汉志》进一步引用时人的

话解释说,此次服妖事件不仅预示公子臧的悲剧,也是上天警戒其父郑文公的重要证据———郑文公多行不

义,其子好聚鹬冠,此乃报应的现实反映。实际上,关于子臧被杀原因,历史上形成两种认识:一种是刘向、郑
玄等持礼制者的解释,认为“鹬冠”是不合礼制的服饰,子臧因有违礼制而被杀;一种是唐人颜师古认为子臧

好聚鹬冠另有所图,实际上是“与知天文者游聚,有所图议”,因此子臧被杀是因为谋逆。结合当时历史背景,
子臧被杀的真正原因,其实是父子相残的政治斗争,“好聚鹬冠”只是借口而已⑤。

另两则分别是汉昭帝和汉成帝时期的服妖事件,其中汉昭帝时期的海昏侯刘贺服妖事件记载完整,是从

侧面了解刘贺为帝失败的重要依据。据《汉志》记载:
昭帝时,昌邑王贺遣中大夫之长安,多治仄注冠,以赐大臣,又以冠奴。刘向以为近服妖也。时

王贺狂悖,闻天子不豫,弋猎驰骋如故,与驺奴宰人游居娱戏,骄嫚不敬。冠者尊服,奴者贱人,贺无

故好作非常之冠,暴尊象也。以冠奴者,当自至尊坠至贱也。其后帝崩,无子,汉大臣征贺为嗣。即

位,狂乱无道,缚戮谏者夏侯胜等。于是大臣白皇太后,废贺为庶人。贺为王时
 

,又见大白狗冠方

山冠而无尾,此服妖,亦犬祸也。贺以问郎中令龚遂,遂曰:“此天戒,言在仄者尽冠狗也。去之则

存,不去则亡矣。”贺既废数年,宣帝封之为列侯,复有罪,死不得置后,又犬祸无尾之效也。京房《易
传》曰:“行不顺,厥咎人奴冠,天下乱,辟无适,妾子拜。”又曰:“君不正,臣欲篡,厥妖狗冠出朝

门。”⑥

当年汉昭帝病逝无嗣,刘贺被众臣迎接为帝,但不到一月即废。上述服妖事件即是其不懂礼数、行事荒

唐的证明。然而,随着海昏侯刘贺墓的挖掘,大量文物的出土,又使我们感受到教育良好、行事严谨的刘贺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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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班固《汉书》卷27《五行志》,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365页。

 

班固《汉书》卷27《五行志》,第1365页。

 

胡祥琴《从“偏衣金玦”叙事看<汉书·五行志>的性质》,《中原文化研究》2022年第3期,第113页。
班固《汉书》卷27《五行志》,第1366页。
赵琪《从“好聚鹬冠”看<左传>的历史叙事特点》,《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第94页。
班固《汉书》卷27《五行志》,第1366-1367页。



象。其中变换悬殊的原因,在于其特殊的政治身份和深陷政治漩涡又无力回旋的历史事实①。班固《汉志》
中的刘贺服妖记载,正是当时政治宣传影响在历史文献中的反映。《汉志》史料首先指出刘贺为昌邑王时,即
指示其手下中大夫到长安,以“治仄注冠”赐大臣,不仅如此,还将其赐予下人,这件事情被刘向等人解释为服

妖。关于“仄注冠”,颜师古集应劭注云:“今法冠是也。”法冠应当是当时中央约定俗成的冠帽。而蔡邕则说:
“非法冠及高山也。”那么,什么是“仄注冠”? 刘贺作为昌邑王,首先对其封地的服饰较为熟悉和认同,据此可

知李奇的解释比较可信,即“曰高山冠,本齐冠也,谒者服之”②。纵观各家解释,可知“仄注冠”是一种在齐地

流行的头冠,而非汉代官方法定的头冠。不仅如此,刘贺制作这种冠,不是自己穿戴,而是赐给大臣,甚至让

奴穿戴。冠本来是尊者的头饰,但却被卑贱的奴穿戴,这显然是一种有悖礼制的行为。在儒家礼乐文化占据

话语权的汉代,官员的冠带服饰有着参照的标准,以齐地之冠赐大臣,又让身份下贱之人佩戴,这在恪守礼制

的统治阶级看来是大逆不道的,因此被冠以服妖的解释,预示着刘贺将会“自至尊坠至贱”的境地。当然,这
样的解释是后人站在不同的立场上附会的结果。

附在《汉志》服妖条的最后一则是关于汉成帝的。成帝好微行出游,且带领多名身份低贱的私人护卫,他
们皆“白衣袒帻”,或乘小车,出入市里郊野,或置私田,畜私奴,与小人晨夜相随,乱服共坐等。关于“白衣袒

帻”,颜师古解释说:“袒帻,不加上冠。”③也就是没有加冠的便帽。在汉代,“冠主要从属于服制,是身份、官
阶以至官职的表征。而‘卑贱执事’即身分低微的人,却只能戴帻而不能戴冠”④。换句话说,汉成帝作为国

家最高首领,却和身份低微的人戴相同的帻帽,穿随便的衣服并一起共坐,在讲究秩序的儒家文化场景下,是
不可思议和荒唐的行为举止。

《汉志》中的四则服妖均涉及重大的政治事件,其中的不少人物因所谓的服妖终至落得悲惨的命运。纵

观《汉志》服妖解释者的措辞,造成这些政治人物悲剧的原因是他们或被迫或自愿穿戴了有违礼制的服饰。
二 《后汉志》服妖叙事中的保守、变化与颓败

如果说《汉志》服妖是传统礼制范畴内的服饰错穿、乱穿而导致的灾祸的话,那么《后汉志》涉及的服妖问

题则不仅仅是服饰穿戴的不合礼法,而是新的历史情境下社会风俗新现象的表现。纵观《后汉志》服妖的产

生,不难发现,历史的叙事者不仅将不遵礼法随性穿衣的行为归为此类,而且将其时大量的奇装异服也归为

服妖,而这些奇装异服或许是风俗变迁影响下的新时尚。《后汉志》服妖叙事传递出丰富的历史内容,一是该

时期服饰领域内的新妆容、新衣服式样的不断涌现,二是体现了汉魏以来社会风俗的深刻变化,这些变化通

过服妖的内容、人们的认识观念等反映出来。
《后汉志》共有十则服妖叙事,从时间上讲,起于更始帝刘玄,终于汉献帝建安年中,前后涉及时间大概二

百年。关于记载缘由,《后汉志》讲道:“《五行传》说及其占应,《汉书·五行志》录之详矣。故泰山太守应劭、
给事中董巴、散骑常侍谯周并撰建武以来灾异。今合而论之,以续《前志》云。”⑤这段材料至少说明两个问

题:一是说《后汉志》是对《汉志》的继承,在时间上是衔接的;二是《后汉志》的史料,出自不同学者之手,分别

是应劭、董巴和谯周,这三人均撰写过建武(光武帝刘秀)以来灾异。应劭、董巴和谯周三人生活在汉末三国

时期,从生卒年判断,应劭生活于汉末,董巴、谯周生活于汉末曹魏年间,其中谯周在晋初去世,这三人在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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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在《汉书》中,刘贺是个劣迹斑斑、行事荒唐的不肖贵族子弟。然而,刘贺墓出土的大量文物,却从多角度真实再现了刘贺起伏跌宕、命运多舛

的一生,从中使人看到与文献记述不相符合的另一形象。有学者研究指出,“西藏椁出土的《论语》《礼记》等儒家经典简书,证明了刘贺自小

就受过良好而系统的儒学教育。……这说明,刘贺自幼就受过儒家六艺中‘书艺’的严格训练,深谙书道真谛,并终身研习不辍。这些文物,
无可辩驳地说明了刘贺绝非是一个粗犷少文的纨绔子弟,而是一个受过系统儒家文化教育的宗室贵胄。”参见:朱凤瀚主编《海昏简牍初论》,
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36-37页。
班固《汉书》卷27《五行志》,第1367页。
班固《汉书》卷27《五行志》,第1368页。
孙机认为,“冠本是‘贯韬发’之具,即加在髻上的一个发罩,并不覆盖整个头顶。帻则像一顶便帽。冠和帻原来互不相关。到了王莽时……
先戴帻,帻上再加冠。以后这种戴法普及开来,在东汉画像石上刻的当代人物所戴的冠,都在下面衬着帻;而其中出现的古代人的冠下则无

帻,以示区别。不过冠和帻并不能随便搭配,文官戴的进贤冠要配上屋顶状的介帻,武官戴的武弁大冠则要配平顶的平上帻。进贤冠前部高

耸,后部倾侧,外观若斜俎形。冠前有‘梁’,可根据梁数的多寡来区别身分的高低。”参见:孙机《中国古代物质文化》,中华书局
 

2014年版,第

99-100页。
司马彪《续汉书》卷13《五行志》,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265页。



都参与政治,并且均有著述传世①。纵观他们留存于现今的著述,没有发现灾异言说,可见《后汉志》是保存

其灾异说的重要载体。
《后汉书》本无志,今所见志是南朝梁人刘昭将晋人司马彪所著《续汉书》八志补入而成②。从史料来源

及撰写目的来讲,司马彪是将应劭、董巴和谯周不同时期撰写的灾异合于一处,以承续《汉志》。由此可见,服
妖作为《后汉志》中重要的表现,也应出自众手。

由于社会条件的变化,《后汉志》中的“服妖”,表现出前述文化所未见的新现象。这一时期服妖内容丰

富,既有男扮女装、愁眉啼妆、冠狗带绶等现象,又有木屐流行、王公贵族喜好胡物、男女服制上长下短和上短

下长之流行情况。从性质上讲,主要表现为两方面:一种是与《汉志》同类的,因违背传统服饰等级秩序而被

冠以服妖色彩的;一种则是新情况,即因新时代、新妆容、新服饰现象出现,而被冠以服妖名号的。《后汉志》
中的服妖反映的事实复杂,包括政治斗争、服饰观念、民族融合等多个层面,然而却是有迹可循的,即编纂者

是以重要人物,也就是当朝皇帝为主线的。纵观《后汉志》几十条服妖,实际上集中于几代皇帝身上,其中更

始帝刘玄1条,汉桓帝3条,汉灵帝5条,汉献帝1条。为表达方便,我们或以服妖的性质或以服妖出现时代

的先后来陈述,通过考察,以发现其中蕴含的风俗变化趋势。
首先,《后汉志》服妖条中,反映传统服饰、妆容变化以及影射历史现实的服妖事件,分散分布在几个皇帝

之间,它们以曲折的方式表达了时人或后人对这种变化的认识。其中,有两条讲“帻”的变化,即更始帝刘玄

时期“诸将军过雒阳者数十辈,皆帻而衣妇人衣绣拥髟

屈”③。这条服妖叙事旨在谴责刘玄的诸将军,不仅戴着

帻,还穿着妇人衣服。这类不伦不类的装扮,在汉桓帝执政时也出现过。汉桓帝延熹年间,京都流行“帻颜短

耳长,短上长下”,显然这是帽子之类服饰变化的结果,然而历史的解释者却认为,这是梁冀被诛杀后“中常侍

单超、左悺、徐璜、具瑗、唐衡”等宦官“在帝左右,纵其奸慝”④等不正常现象的体现。时人认为,死了一个梁

冀,却出来五个,他们权势很大,盘根错节,如同流行的上短下长的帻。这一现象被占验者认为,他们与梁冀

同样命运,最终落得被诛下场。“帻”为什么会引起时人如此重大的心理反应? 这是因为古人对于冠帽十分

讲究。所谓“帻者”,“常在冠下,或但单著之”⑤。前面已引述过孙机“汉代的冠主要从属于服制,是身份、官
阶以至官职的表征。而‘卑贱执事’即身份低微的人,却只能戴帻而不能戴冠”的观点,他继而指出,“冠本是

‘贯韬发’之具,即加在髻上的一个发罩,并不覆盖整个头顶。帻则像一顶便帽”⑥。可见,帻是身份卑微之人

戴的帽子,或者是垫在冠下面的发具。更始帝刘玄不仅戴帻,还穿妇人衣服,这显然是十分不恰当的。在今

人看来,帻的形制变化无关紧要,但在固守传统的时人看来,却是政治灾祸的预兆。汉桓帝时期,京都流行

“上短下长”的帻,被记载在史书中,以昭示宦官为非作歹的最终命运,显示了人们对弄权者的厌恶和仇恨。
历史上有名的“愁眉啼妆”,就在汉桓帝时期的京都流行。据记载,“愁眉啼妆”始自梁冀家,流行于京都,

诸夏皆效仿,以致成为时尚⑦。在灾异论者看来,梁冀跋扈专权,婚媾王室,危及社稷,以致府中出现愁苦状

态的妆容,该现象预示着梁冀即将被举宗诛夷的结局。从审美的角度讲,“愁眉啼妆”并非与国家大事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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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后汉书·应劭传》有“著《汉官礼仪故事》,凡朝廷制度,百官典式,多劭所立。……撰《风俗通》,以辩物类名号,释时俗嫌疑”(参见:范晔《后
汉书》卷48《应劭传》,第1614页)。关于董巴,正史无传记,《三国志》、《后汉书》相关文献显示他很活跃,不仅参与劝说曹丕禅让事宜,而且

著有《舆服志》等书(参见:陈寿《三国志》卷2《魏书·文帝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70页;司马彪《续汉书》卷30《舆服志》下,范晔《后汉

书》,第3671页)。谯周著作较多,“凡所著述,撰定《法训》、《五经论》、《古史考》之属百余篇”(参见:陈寿《三国志》卷42《谯周传》,第1027、

1033页)。
刘节指出,“现在范晔《后汉书》中的八志,就是宋朝人根据司马彪《续汉书》八志刊入的。八志的底本,大概是《东观汉记》的志,其源出于蔡邕

十意。”参见:刘节《中国史学史稿》,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第80页。
司马彪《续汉书》卷13《五行志》,范晔《后汉书》,第3270页。
司马彪《续汉书》卷13《五行志》,范晔《后汉书》,第3271页。
张传官《急就篇校理》,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279页。
孙机《中国古代物质文化》,第99页。
如《后汉志》记载:“桓帝元嘉中,京都妇女作愁眉、啼妆、堕马髻、折要步、龋齿笑。所谓愁眉者,细而曲折。啼妆者,薄拭目下,若啼处。堕马

髻者,作一边。折要步者,足不在体下。龋齿笑者,若齿痛,乐不欣欣。始自大将军梁冀家所为,京都歙然,诸夏皆放效。此近服妖也。梁冀

二世上将,婚媾王室,大作威福,将危社稷。天诫若曰:兵马将往收捕,妇女忧愁,踧眉啼泣,吏卒掣顿,折其要脊,令髻倾邪,虽强语笑,无复气

味也。到延熹二年,举宗诛夷。”参见:司马彪《续汉书》卷13《五行志》,范晔《后汉书》,第3270-3271页。



只是时人的审美体验。等到梁冀集团被诛杀后,却出现以单超、左悺等人为代表的五中常侍,时常围绕在桓

帝身边,为非作歹,纵帝奸慝。上文所讲的帻事件,便是其败亡的征兆。另外,汉桓帝时期还有木屐服妖。史

料记载:“京都长者皆著木屐;妇女始嫁,至作漆画五采为系。此服妖也。”①中国服饰史上关于木屐的记载并

不多。据沈从文研究,这种漆画木屐在晋代流行一时②。这说明漆画木屐萌发于此时,在晋代成为时尚。
其次,汉代末年,民族交往加剧,胡物大量涌入内地,深得以汉灵帝为代表的统治阶级喜爱。《后汉志》服

妖条不仅详细记载了这一事实,并对其即将产生的结果进行过预判。如灵帝喜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
饭、胡空侯、胡笛、胡舞”,从而导致“京都贵戚皆竞为之”③。纵观这些服妖内容,究其本质,既是灵帝个人偏

好及荒唐行为的体现,也是各少数民族渐趋内迁、与汉人交往加剧的反映。这一方面说明当时胡人的东西在

中原广泛流行,另一方面说明汉灵帝非常喜爱这些东西。至于汉灵帝为何对胡物如此有兴趣,大概和他个人

素养有关。据史料记载,汉灵帝虽然昏庸无能,却在辞赋、歌舞方面有喜好。可见,他爱好胡人的各种东西,
纯属个人情趣。据《后汉志》语气,汉灵帝这种爱好超出了一个帝王的操守,置国家安危于不顾,以致后来董

卓叛乱,“多拥胡兵,填塞街衢,虏掠宫掖,发掘园陵”④。显然,以汉灵帝为首的统治阶级,缺少对胡人的警

惕,既为此后“五胡入华”乱事埋下祸根,又客观上助推了胡汉民族的文化融合以及原有风俗的渐次改变。
再次,《后汉志》服妖条反映出汉代末年世风日下。以汉灵帝为代表的王公贵族不务正业、专事娱乐,好

新鲜、寻刺激成为一时风尚,这些在《后汉志》中表现明显。著名的汉灵帝驾驴车事件,就是典型的此类服妖

现象。史载,汉灵帝于“宫中西园驾四白驴,躬自操辔,驱驰周旋,以为大乐”,可笑的是汉灵帝驾驴车的消息

传出宫外,王公贵戚不但没有为国担忧或者劝谏,反而竞相仿效以为时尚,一时之间驴价陡涨,“公卿贵戚转

相放效,至乘辎軿以为骑从,互相侵夺,贾与马齐”,反映出汉代末期世风日下、本末倒置的事实;该服妖条后

引《易》和《诗》指出,驴是粗俗野人所使用的,属于“迟钝之畜”;历史的清醒者更无法接受这样的颓废,他们借

“天意”严厉警告执政者愚蠢行为所可能导致的灾难性后果:“天意若曰:国且大乱,贤愚倒植,凡执政者皆如

驴也。其后董卓陵虐王室,多援边人以充本朝,胡夷异种,跨蹈中国”⑤。不仅如此,据《后汉志》记载,汉灵帝

“数游戏于西园中,令后宫采女为客舍主人,身为商贾服”,以致不久“天下大乱”⑥。显而易见,上述服妖是以

违背儒家礼制为前提的。总而言之,《后汉志》服妖皆是以帝王行为失衡为起因,以国家出现动乱为结果,这
些历史轨迹均蕴含着深刻的社会风俗变迁背景。

三 《晋志》服妖叙事中的变革、尚新与求美

关于《晋志》的修撰,作者指出,司马彪在《续汉书》中纂录光武帝及之后的汉代灾异,《晋志》则采取黄初

(魏文帝曹丕年号)以来讲祥异的言论,大有承续之义⑦。根据《晋志》序及服妖表现推知,《晋志》所载从黄初

到晋末将近二百年人们的服饰观念、追求的时尚以及胡汉服饰融合下人们的认识,其中曹魏4条、孙吴2条、
西晋9条、东晋8条。《晋志》所列的服妖,同样附在《五行》之“貌之不恭”条。《晋志》这样讲服妖出现的原

因:“风俗狂慢,变节易度,则为剽轻奇怪之服,故有服妖。”⑧魏晋时期,风气大变,这在《晋志》中表现突出。
典型的,如时任尚书的邓飏,“行步弛纵,筋不束体,坐起倾倚,若无手足”,这样不堪的情形在晋惠帝时进一步

发展,演为“贵游子弟相与为散发倮身之饮,对弄婢妾”⑨的丑态。《晋志》共有23条服妖,居于汉晋《五行志》
服妖数量之首,其内容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传递出生动的社会风俗变迁信息。

首先,《晋志》服妖之所以数量众多,主要是魏晋之际服饰方面出现诸多变化。根据《晋志》服妖条,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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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司马彪《续汉书》卷13《五行志》,范晔《后汉书》,第3271页。

 

沈从文、王予予《中国服饰史》,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版,第72页。
司马彪《续汉书》卷13《五行志》,范晔《后汉书》,第3272页。
司马彪《续汉书》卷13《五行志》,范晔《后汉书》,第3272页。
司马彪《续汉书》卷13《五行志》,范晔《后汉书》,第3272页。
司马彪《续汉书》卷13《五行志》,范晔《后汉书》,第3273页。
在阐述史料来源时,《晋志》讲道:“及司马彪纂光武之后以究汉事,灾眚之说不越前规。今采黄初以降言祥异者,著于此篇。”参见:房玄龄等

《晋书》卷27《五行志》,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800页。
房玄龄等《晋书》卷27《五行志》,第819页。
房玄龄等《晋书》卷27《五行志》,第820页。



变化的缘由,一是统治阶级的改革,二是新式流行服饰的出现。因曹操重视民生,重视节俭,他对冠帽曾进行

过改造。《晋志》曰:“魏武帝以天下凶荒,资财乏匮,始拟古皮弁,裁缣帛为白帢,以易旧服。”①曹操根据当时

社会环境,曾命人仿照古皮弁,将缣帛裁制成帢,以代替旧的帽子。曹操为什么要仿照古皮弁而制造帢,为何

在时人看来是“妖”? 关于帢,《资治通鉴》胡三省注指出,帢是一种帽子,即“弁缺四隅谓之帢”②。显然,帢是

一种根据弁的样子裁剪,但为了节省材料而缺四角的帽子,一般为武士所戴。这种帢,因是白色,而白象征军

容,有凶丧之义,而被傅玄、干宝等解释为“妖”。尚节俭的魏武帝曹操,根据实情调整武士帽子,原本是再正

常不过的事情,然而在五行解说者看来,这预示着“革代之后,劫杀之妖”政治局面的出现③。一种帽子的变

革,影响到多年后的政治局势,是无根据的刻意附会。《晋志》还记载了这种帢的演变过程:“魏造白帢,横缝

其前以别后,名之曰颜帢,传行之。至永嘉之间,稍去其缝,名无颜帢,而妇人束发,其缓弥甚,紒之坚不能自

立,发被于额,目出而已。”④永嘉年间,白帢演变为“无颜帢”,不仅流行于民间,女子束发也是头发披于额前,
与之类似。这种帽子和束发装饰极易引起人们想象,因此被冠以“无颜者,愧之言也。覆额者,惭之貌也”⑤

的解释。这些发帽形式的改变,虽然是与传统礼仪违背的,但说明随着时代的进步发展,传统礼乐文化走向

式微的历史事实。
再如,魏明帝“着绣帽,披缥纨半袖”⑥。皇帝戴着绣帽,穿着青白色衣服,经常召见杨阜,杨阜以直谏著

称,因此直接问道:“此礼何法服邪!”因缥是淡青色,与传统文化中帝王着衣颜色相去甚远,被认为是“非礼之

色”,后人以此推衍,认为魏明帝“御非法之章,所谓自作孽不可禳也”,后来明帝“不享永年,身没而禄去王室,
后嗣不终,遂亡天下”⑦,成为穿衣戴帽不合法而致身亡国亡灾祸的最好诠释。君衣不正,遂致亡国,虽言过

其实,但从侧面说明魏明帝不讲究礼法秩序、生活混乱的事实。这是在多种因素影响下魏晋传统服饰样式逐

渐改进的表现。因王公名士以礼冠为累赘,而代之以幅巾扎发、戴轻快舒适帽子,就是其体现⑧。沈从文指

出:“魏晋之际,频仍战争使社会财力日显艰困,两汉冠服制度已难维持。以往的冠帽,这时已多以文人沿用

的幅巾代替,不仅文人使用巾子,表示名士风流,身为将帅亦头着缣巾,诸葛亮纶巾羽扇指挥战事的故事遂流

传千古。当时有折角巾、菱角巾、紫纶巾、白纶巾,不一而足。东汉末年张角起义即着黄巾而被史称‘黄巾起

义’”⑨。这说明人们根据时势变化,突破传统观念,走出传统礼乐服饰的限制而大胆创新,在某种程度上推

动了社会风俗的变化。
其次,传统服饰渐趋衰微,受“越名教而任自然”的魏晋名士追求的影响,服饰方面出现了打破传统、任性

自然甚至放荡不羁的现象。如男好女装、女好男装,《晋志》服妖条多次讲到这一现象。众所周知的何晏“好
服妇人之服”,即是证明。史载,“尚书何晏好服妇人之服”,傅玄曰:“此妖服也。夫衣裳之制,所以定上下殊

内外也。”历史上,好戴男子之冠的妹嬉,曾使“桀亡天下”。站在维护礼制者角度来看,何晏好服妇人之服

与之结局相同。何晏作为曹魏历史上颇有影响的人物,年少时就“才秀知名,好老庄言”。古代对衣冠发肤

都有一定界定,并成为古人区别身份贵贱的标志之一。何晏是魏晋玄学贵无派的创始人,主张儒道合一,“天
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无也者,开物成务……故无之为用,无爵而贵矣”。司马光曾评价何晏:“性自喜,粉白

不去手,行步顾影。尤好老、庄之书,与夏侯玄、荀粲及山阳王弼之徒,竞为清谈,祖尚虚无,谓六经为圣人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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粕。”①在曹爽权势强大时,他和邓飏、丁谧被称为“台中三狗”②。关于何晏的评价很复杂,这牵涉到古代史家

的立场问题。方诗铭从史学书写角度揭示了何晏何以成为后人诟病的对象及原因,他通过对高平陵事件前

后何晏不同处境的分析,认为造成何晏之死的原因主要在于司马师的怀恨③。《晋志》所讲何晏好穿妇人之

服,应是历史事实,然而将此事上升为国家层面的败亡,则是史家带有政治立场的刻意附会。魏晋时期,受社

会环境影响,人们或轻蔑礼法,或追求时尚,文人阶层随性处理衣着一时成为风气,好老庄言的何晏好服妇人

之服或许只是追求某种精神寄托。“台中三狗”之一的邓飏,更是放荡不羁。据《晋志》记载:“魏尚书邓飏行

步弛纵,筋不束体,坐起倾倚,若无手足”,“贵游子弟相与为散发倮身之饮,对弄婢妾,逆之者伤好,非之者负

讥,希世之士耻不与焉”④。这些史料虽在描述人物的品行,但从侧面反映出“台中三狗”的张狂、无羁与当时

世风的颓败。沈从文指出:“由魏而晋,或因为经济贫乏,或出于礼制难行,人们就便处理衣着,终于转成风

气,‘褒衣博带’,成为魏晋世俗之尚。部分文人甚至轻蔑礼法,如南京西善桥出土砖刻所反映的竹林七贤饰

着,宽衫大袖、散发袒胸,就是对礼教束缚的突破。”⑤《晋志》还记录了晋末流行的一种衣服形态,即“晋末皆

冠小而衣裳博大,风流相放,舆台成俗”⑥。由此可见,崇尚宽衣大袖已成为晋末流行的服饰趋向。
再次,传统服饰与胡服相遇融合,逐渐成为社会上普遍的装束。随着两晋时代五胡进入中原,伴之而来

的各种衣饰,一时被汉人接受与吹捧,如“武帝泰始初,衣服上俭下丰,着衣者皆厌衤要,此君衰弱,臣放纵,下掩

上之象也。至元康末,妇人出两裆,加乎交领之上,此内出外也”⑦。妇人间出现加在交领之上“两裆”衣。这

个两裆衣起初是由北方少数民族的两档甲演变而来的。这种衣服不用衣袖,只有两片衣襟,其一当胸,其一

当背,后来称为“背心”或“坎肩”。这样的衣服经济实用,是男女都可穿的服饰。泰始年,从北方到南方的吴

越,均出现衣制方面的“上长下短”或“上俭下丰”,还出现男女穿木屐现象⑧。据考察,这是魏晋时期中原地

区吸纳了北方民族服饰特点的衣服,更加紧身,更加合体⑨。又如晋武帝泰始之后,中原出现富贵人家“相尚

用胡床貊槃,及为羌煮貊炙,贵人富室,必畜其器,吉享嘉会,皆以为先”的局面。泰始是晋武帝司马炎的第

一个年号,这个时期胡人的东西在中原的富贵人家竞相使用。东晋孝武时期,“公主妇女必缓鬓倾髻,以为盛

饰”。这种发式用发较多,需要假发补充。时人为了方便,就用假发做成假髻,然后佩戴。这种发式是东晋

流行发式,现今所见晋仕女图,大多即是此种发型。总之,《晋志》所记载的23条服妖,展现出这一时期多层

面的服饰变化情况,这些服妖既反映出特定时代服饰流行的现状,又表现出守旧者对其嗤之以鼻,以灾异附

会人事,试图遏制其发展,或以之警戒统治者的意图,展现出创新与守旧、变化与固守之间的博弈。
四 结论

汉晋时期存在的大量形式复杂而又有规律可循的服妖记述,或揭示因服饰的错乱穿戴而引发的人生挫

败,或关注因新兴服饰取代传统服饰而导致的政治波动,或预言因外来胡服受国人追捧而可能产生的“五胡

入华”乱事等。汉晋《五行志》的撰述者认为,“风俗狂慢,变节易度,则为剽轻奇怪之服,故有服妖”,可见服

妖的出现和风俗的变迁紧密相关。从上述对汉晋《五行志》不同时期服妖素材的追溯中可以发现,《汉志》服
妖是基于传统服饰观念而对其中溢出常规的部分进行鞭挞与反思,《后汉志》服妖则表现出很大不同,出现了

男扮女装、愁眉啼妆、王公贵族喜好胡物等新装扮、新现象,《晋志》服妖则更深入地反映了这种变化,折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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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的社会风俗变迁。通过对汉晋服妖现象的追溯与分析,不难发现自汉到晋服饰文化出现的诸多变化,其
背后蕴含的则是传统礼乐文化的衰败和社会风俗的变迁。

服妖的出现,和先秦时期就已形成的人们对于服饰礼仪的认识有关。先秦以来,服饰与政治生活密切相

关,统治阶级有着较为严格的服饰礼仪制度。《礼记·玉藻》篇记载了先秦时期天子与诸侯的衣服、饮食以及

王后、夫人、命妇等的服制,对天子在不同场合的穿衣戴冠也有详细的规定,对一般士大夫的服饰也有仔细的

说明。如《礼记·玉藻》曰:“士不衣织。无君者不贰采。衣正色。裳间色。非列采不入公门。振絺绤不入公

门。表裘不入公门。袭裘不入公门。”①指出士大夫阶层办公时衣服的形制、颜色等都要遵循规章制度。《礼
记·深衣》指出:“古者深衣。盖有制度。以应规矩绳权衡。”②第一部反映舆服的正史《后汉书·舆服志》这
样写道:“夫礼服之兴也,所以报功章德,尊仁尚贤。故礼尊尊贵贵,不得相逾,所以为礼也。非其人不得服其

服,所以顺礼也。”③在编撰者看来,礼服之兴是表功德、尊仁贤,其为礼的意义在于能够通过它体现身份之高

低。服妖的出现正是基于人们已有的关于服饰制度的思想体系,在坚守传统礼仪经验的守旧者看来,那些富

于变化的、有违传统的穿戴或者服饰形制的变化是不正常的,预示着某些政治的衰败或者军事斗争,以致被

灾异论者冠以“服妖”④。汉晋《五行志》服妖条的解释者站在维护传统服饰秩序的立场上,以批判的眼光看

待这些不合礼节的服饰新现象,然服妖内容本身所传递出的历史信息,又从侧面反映了传统礼乐文化支撑下

的服饰秩序难以维持。
在这场新旧思想领域的博弈中,社会风俗的变迁已然出现。葛洪在《抱朴子·饥惑篇》中总结道:“丧乱

以来,事物屡变,冠履衣服,袖袂财制,日、月改易,无复一定,乍长乍短,一广一狭,忽高忽卑,或粗或细;所饰

无常,以同为快。其好事者,朝夕放效,所谓京辇贵大眉,远方皆半额也。”⑤葛洪所讲的现象在汉晋《五行志》
中多有体现,这是汉末三国两晋时代风俗变迁的历史事实。与汉晋《五行志》以“妖”冠名服饰风尚不同,《世
说新语》对魏晋服饰领域的新变化持肯定甚至赞美的态度。面对同样的事情,如经曹操时期改良的“帢”,《晋
志》斥责其为“凶丧之象也”⑥;《世说新语·方正》则持肯定态度:对山涛的儿子“着短帢”,“武帝欲见之,山公

不敢辞,问儿,儿不肯行”,时人夸赞其“胜山公”,意思是山涛的儿子比山涛有骨气⑦。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

个新旧交替的时代,传统的礼乐文化逐渐衰微,新的文化现象不断出现。两汉时期的天命鬼神思想与儒术独

尊的局面,到汉末三国时代已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新思想层出不穷,旧思想顽固抵制⑧。然而,历史发展的

脚步不停向前,任何主观的设想和顽固的抵制都是徒劳的。

[责任编辑:凌兴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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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上半叶
中国本位史学理论的形与神

刘开军

  摘要:20世纪上半叶,经过清季“史界革命”洗礼的中国传统史学快速转向现代史学。伴随域外史学理论与方

法迅猛地传入国内,中国史学界积极接纳新说,并提出了不少新理论与新观念,此举可视为域外学说的中国回响。

与主要依靠吸收外来思想而构建的新史学理论形态不同,陈垣、柳诒徵、刘咸炘、宋慈抱等人立足中国,从传统出

发,亦曾在史学理论建设上有所作为。中国本位史学理论是指凭借中国本土学术资源,在学术立场、史学观点、著

述形式和话语系统诸方面,自觉地传承传统,回应时代,具有浓郁中国传统学术风格与神韵的史学理论形态。它虽

不曾主导史学潮流,却是今人绘制中国现代史学理论版图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中国近现代史学大致经历了一个

求新求变求用的演进过程,若在古今关系的角度下观察,往往给人一种抛弃传统、跨越传统的印象。然而,他们构

建中国本位史学理论的灵感仍源于传统史学,他们探讨的许多问题也能在传统史学那里找到源头,他们撰写的史

学论著亦大体沿用旧有体例、语汇、文风,这些均表现出他们对中国传统史学的赓续与认同。他们对域外学术,并

非闭目塞听;对旧史学,抱持一种自信与敬意。学界惯以“文化保守派”指称上述学者。在某些语境中,“保守”总被

涂抹上消极、落伍的色调,同时对立着一个“先进”的他者标准。需要强调的是,刘咸炘、宋慈抱等人并非一味赞美

旧史学,中国本位史学理论不是传统史学理论的现代复制品。他们不是在旧史学的王国里徘徊不前,迷失自我,而

是对旧史学也执行着自觉的检讨。只有中国本位,才有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化。中国本位史学理论的提出,不是要

刻意拔高它的学术地位,否定在域外学术刺激下中国现代史学理论取得的成就,也不是要简单粗暴地强行回到传

统中去。中国本位史学理论的成绩,从一个方面昭示着传统史学在史学近代化进程中顽强的生命力,说明旧史学

与新史学之间从未截然断裂,而是始终血肉相连。如果说外部的推动是催生中国现代史学的重要力量,那么本土

史学气韵的内在延续则是中国现代史学之所以为“中国”的关键因素。新时代的中国史学工作者,仍在摸索,在建

设,并将在这样的学术回眸中找寻未来前行的方向与路径,自本土构建本位,由本位走向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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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上半叶,经过清季“史界革命”洗礼的中国传统史学,虽然快速转向现代史学,但中国史学理论领域的

发展样态却并非单纯划一。一方面,伴随着清末民初“东洋风与西洋潮的两面纠缠和夹击”①以及随之而来的“‘欧
风美雨’的一卷天下”②,域外史学理论与方法迅猛地传入国内,中国史学界积极接纳新说,也由此提出了不少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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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与新观念,此举可视为域外学说的中国回响。这些理论大多比较新颖,得学术新锐之接纳,引领一时之风尚,
影响甚大。另一方面,与主要依靠吸收外来思想而构建的新史学理论形态不同,陈垣、柳诒徵、刘咸炘、宋慈抱等

人立足中国,汲取本土资源,从传统出发,亦曾在史学理论建设上有所作为。只是这些史家的声音曾被遮蔽,甚至

被覆盖和遗忘,直到近年随着当代中国史学主体性的崛起①,非主流史家研究的深入,才逐渐被发现与关注。中

国本位史学理论在20世纪上半叶虽不曾主导史学潮流,但它在某些区域或学术共同体中产生过不小的影响,也
参与了当时的学术论辩,是今人绘制中国现代史学理论版图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一 中国本位史学理论举隅

中国本位史学理论是指凭借中国本土学术资源,在学术立场、史学观点、著述形式和话语系统诸方面,自觉地

传承传统,回应时代,具有浓郁中国传统学术风格与神韵的史学理论形态。它不同于域外学术对中国史学的强力

形塑,是中国传统史学理论在社会与文化转型期的自我更新与嬗变。中国本位史学理论似乎还是一个不太常见

的提法。因此,择要举出几位代表人物及其理论概要,借此呈现20世纪上半叶中国本位史学理论之一隅,当是必

要的。
众所周知,陈垣以考据闻名于世。高明的考据家往往不止于埋首故纸堆中,而是常有理论创获,陈垣即是如

此。他提出的“校法四例”(对校法、他校法、本校法、理校法)、史讳学和史源学,均经由具体的考证而上升到某

“学”或某“法”,不限于考据技艺,而具有了理论品格。通观陈垣的史学,从实证出发,或得学术之类例,或究史料

之源头,几乎见不到域外学术的印迹。“校法四例”是陈垣凭借整理《元典章》所发现的1.2万多条谬误衍脱,对
“古籍窜乱通弊”作了一番探究,比一般文献辨证“更进一层”②提炼出来的。史讳学也是如此。避讳是中国古代特

有的政治文化现象。陈垣却变避讳之流弊为研究古代历史文化之工具,提出史讳学概念:“研究避讳而能应用之

于校勘学及考古学者,谓之避讳学。避讳学亦史学中一辅助科学也。”③《史讳举例》8卷82例,虽以“举例”为名,
却不以“举例”自限,是通过举例表现理论。书中如“避讳所用之方法”、“避讳学应注意之事项”、“避讳学之利用”
诸卷多有理论色彩,“因避讳断定时代例”、“因避讳断定二人为一人例”、“因犯讳断定讹谬例”以及“因犯讳或避讳

断为伪撰例”诸条,若去掉“例”字,几与理论无异。
关于史源学是否可称为理论,1946年6月23日,陈垣在致陈乐素的家书中已有定说,“史源学一名,系理

论”④。他进而指出,史源学背后的学术支撑,是“择近代史学名著一二种,一一追寻其史源,考正其讹误,以练习读

史之能力,儆惕著论之轻心。历史研究法的史源学大概分四项:一见闻,二传说,三记载,四遗迹。今之所谓史源

学实习,专指记载一项。考寻史源,有二句金言:毋信人之言,人实诳汝”⑤。史源学的核心,是对文献始终保持一

种审慎精神,凡事必究其源,并在文献探源和史料批判的过程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陈垣撰写的一系列史源学

杂文,经得起考验,证明了这一理论的价值。
与陈垣同辈的史家中,在中国本位史学理论发展史上作出了卓越贡献的当推柳诒徵。柳诒徵围绕史学基本

问题撰成的《国史要义》,是20世纪上半叶史学理论史上的一部杰作。《国史要义》共10篇。其中,《史原》篇究史

之起源,以礼论史,释传统史学重褒贬、讲笔法之因由,驳“就史言史者之失”,申明“吾史之原,迄今日未失其功用

也”⑥,实为柳诒徵构建史学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史权》篇阐发古史之权高于一切以及史权隆替之迹;《史统》篇
言说正统之义;《史联》篇论史家剪裁与编纂之匠心,于纪传体史书体裁的优越性辨析深刻;《史德》、《史识》、《史
义》三篇畅谈子玄、实斋未竟之意,成一家言;《史例》篇表彰历代史家以例修史、论史之幽隐;《史术》篇论史学功

能,认为中国史学“以儒术为之主宰,乃以开发建树此东亚数千年之世界”⑦;末篇《史化》最为切近时务,体现了柳

氏以史经世的精神。总之,《国史要义》包蕴史之起源、历史编纂、古史家法、史家修养、史学与政治诸方面,出入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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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诸子,又贴近时代思潮,张扬“史为政宗”之意①,“言史一本之礼”②,是一部自成体系的中国本位史学理论著作。
陈垣、柳诒徵之外,刘咸炘在构建具有民族风格的史学理论方面成就突出。刘咸炘在行辈上虽晚于柳诒徵,

但二人实为史学同道。柳诒徵在《国史要义》中屡屡援引刘咸炘的观点,多表赞同之意,即是一个有力的证据。刘

咸炘在中国本位史学理论方面提出了八字真言“察势观风”、“史有子意”。王汎森指出,“‘风’是一个在近代经新

史学洗礼之后长期被忽视的史学观念”③。在文明演进中,最具标识性的往往便是一时一地之“风”与“势”,而要观

察“风”“势”,则需凭借史识,这构成了刘咸炘史学理论的重心。刘咸炘还认为,古今典籍不外史、子两类,因为“世
间不过事与理。载事之书曰史,载理之书曰子。……事必求其理,理必著于事,子史亦不能划断也。史先而子后

者,先实而后虚也。不论其世,必不能知其言也。荀卿长于礼,道家出于史,墨翟亦广征百国春秋,未有不由经、史
而成子者”④,甚至诸子亦是史,“子之言理,乃从史出,周秦诸子,亦无非史学而已”⑤。此即“史有子意”。可见,刘
咸炘重事理,以史统摄四部之学。他进而强调史书要有诸子之意,“即事见风,即实求虚,所谓史而有子意也”⑥。
在他眼中,《史记》就是一部有子意的史书。他曾指出,《史记》虽多“以人题篇”,实则“以事义统人”,“吾疏《伯夷

传》,所谓先将一代事罗于胸中而分篇说之,一事为一篇,或数事为一篇,旁见侧出,数十篇书如一篇,非拘拘为一

人立一传,非拘拘为一人备始末,此其所以上承二经(指《尚书》、《春秋》———引者),貌异心同,而有诸子之意”⑦。
可见,他所谓的“史有子意”,是将子学引入史学,强调史学研究的思想性,发展了古代的“史意”论。这层意思,在

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史学理论史上,刘咸炘之外似无人论及。
刘咸炘的史学在20世纪上半叶已得到蒙文通、唐迪风(唐君毅之父)、彭云生等人的高度评价,连平生不曾谋

面的陈寅恪、钱穆、梁漱溟也对他颇为推重,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本位史学理论其时已形成一股不可小觑的力

量。
尤当强调的是,陈垣、柳诒徵、刘咸炘三家并非孤立无援的学术个体,他们皆具有学派之规模与气象。明乎

此,对于评估中国本位史学理论在20世纪上半叶史学界的影响至关重要。在这一时期,陈垣执教于辅仁大学、北
平师范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大学诸名校,开设“史源学实习”、“史学名著评论”等课程,柳诒徵则在南京高等师范

学校、东南大学、中央大学传道授业,学界素有“北陈”、“陈门四翰林”、“南高学派”、“南柳北陈”等说法。陈、柳二

氏弟子广布,他们的史学理论与观念自然随之播撒,自不待言。倒是名气不如陈垣和柳诒徵的刘咸炘,其学说传

布情形尚需略述。无论是地域位置,还是学术宗尚,刘咸炘都很符合“边缘”的标准,但“边缘人群并非是完全沉默

无声,他们以各种形式的‘语言’宣称‘我存在’”⑧。
刘咸炘终生不曾出川,其学说影响范围固不及陈、柳,但双流刘氏一脉自清代中期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为蜀

地学术望族,门生故交遍及蜀中。刘咸炘不仅在敬业书院、成都大学、四川大学任教,而且在家族开办的尚友书塾

中指导弟子长达16年。尚友书塾是传统的书院式讲学授徒之地,“学子大都为刘氏历代门人之子弟、亲友、故旧,
或仰慕刘氏三代孝廉风范之士林子弟。其学生来源,不仅为成都附近郊县,更有远至省内边远州县”⑨。书塾中的

学问传授以经史为本,史部除“前四史”、《资治通鉴》外,还推荐阅读《史通》、《文史通义》。书塾中的一部重要教材

便是刘咸炘撰写的《浅书》,书中多谈“察势观风”、“史有子意”一类主张。刘门弟子多奉“察势观风”、“史有子意”
为治史圭臬,尤以罗体基、李泽仁、陈华鑫、李克奇、赖天锡、刘开柳、杨致远等能传其学,“请业诸生,论学诸友

……皆文章相与倾慕而性道相与厚期”,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已隐约形成一个学有宗旨的学术门派。可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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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尚友书塾内,刘咸炘构建起了一个完备的中国本位史学理论传习系统。刘咸炘还以书塾为基础,于1925年创

办了《尚友书塾季报》,“仿书院总集、学校杂志之例,印行季报,以发表一堂师弟研究之所得,期与当代学者共商榷

之”①。由此而论,尚友书塾和《尚友书塾季报》就是一个传播中国本位史学理论的重要阵地。
以上所述,只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本位史学理论史上的荦荦大者,虽仅及陈垣、柳诒徵、刘咸炘三家,但借此

亦可略知中国本位史学理论之所指。至于中国本位史学理论的深层意蕴,则尚需探究其思想渊源、著述形态与话

语系统。
二 思想渊源、著述形态与话语系统

由于时代原因,中国近现代史学大致经历了一个求新求变求用的演进过程,若在古今关系的角度下观察,往
往给人一种抛弃传统、跨越传统的印象。然而,20世纪上半叶史家构建中国本位史学理论的灵感仍源于传统史

学。他们探讨的许多问题,也能在传统史学那里找到源头,表现出对中国传统史学的赓续与认同。
柳诒徵对《国史要义》的学术渊源已有自评,“根核六艺,渊源《官》、《礼》。发皇迁、固,踵蹑刘、章”②,表明他的

史学理论根在六艺,源于《周礼》、《仪礼》,既要阐明司马迁、班固的史学,又要追随刘知幾和章学诚。从《国史要

义》的内容和主张来看,柳氏所言不虚。陈垣从事史讳学的研究,深受以钱大昕为代表的乾嘉考据派的影响。正

如他在《史讳举例》序言中所追溯的:有清一代的史家,如顾炎武、钱大昕、王鸣盛、王昶、赵翼等人,“对于避讳,亦
皆有特别著录之条。钱氏《廿二史考异》中,以避讳解释疑难者尤多,徒因散在诸书,未能为有系统之董理”,于是,
他“为避讳史作一总结束,而使考史者多一门路一钥匙也”,在自序末尾,他还特别注明“一九二八年二月十六日,
钱竹汀先生诞生二百周年纪念日”③。他对钱大昕再三致意,表明他的学术尊奉。若再追踪陈垣史源学的渊源,会
发现这原本也是中国传统史学的优良传统。降至清代,史学家不仅史源意识非常明确,探索史源的学术实践也相

当丰富。浦起龙为《史通》作注,即声称“一依文返本,庶免举事不原所出之诮”④。邵晋涵评论《宋史》,“大率以宋

人所修国史为稿本,匆遽成编,无暇参考。宋人好述东都之事,故史文较详,建炎以后稍略。理、度两朝,宋人罕所

纪载,史传亦不具首尾,遂至《文苑传》止详北宋,而南宋仅载周邦彦等寥寥数人”⑤。章学诚则称:“一字片言,必标

所出。所出之书,或不一二而足,则必标最初者。(譬如马、班并有,用马而不用班。)最初之书既亡,则必标所引

者。……书有并见,而不数其初,陋矣。引用逸书而不标所出,(使人观其所引,一似逸书犹存。)罔矣。”⑥赵翼在

《廿二史札记》中娴熟地运用追查史源的方法,考辨历代正史⑦。陈垣颇重赵翼之史学,早在1903年,已将《廿二史

札记》分作“史法之属”与“史事之属”,从中揣摩治史之道⑧,留下了《廿二史札记校注》、《廿二史札记考正》两部专

书。不仅如此,陈垣讲授史源学实习课程,使用的教材之一就是《廿二史札记》。由此而论,《廿二史札记》对陈垣

史源学思想的提出无疑具有导引之力。
与陈垣的史讳学、史源学一样,刘咸炘的“史有子意”也有迹可循。中国古代史家从司马迁的“稽其成败兴坏

之理”⑨开始,形成了言理的传统。刘咸炘“史有子意”更为直接的灵感,当来自章学诚评价郑樵的话:“诸子之意,
寓于史裁,终为不朽之业矣。”要知道,刘咸炘在学术上服膺的正是章学诚,所谓“吾族世传文史业,导师东浙一章

君”。此外,刘咸炘撰写《史体论》也渊源有自,用他的话来说,“言史体者,莫精于会稽章君”。可见,实斋之学

正是刘咸炘中国本位史学理论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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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尚友书塾季报略例》,《尚友书塾季报》1925年第1卷第1期,第1页。
柳诒徵《国史要义·题辞》,第1页。

 

陈垣《序》,陈垣《史讳举例》,陈智超主编《陈垣全集》第7册,第3、4页。按:钱竹汀,即钱大昕。
浦起龙《史通通释》卷19《<汉书五行志>错误》按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517页。
邵晋涵《南江文钞》卷12《宋史提要》,《邵晋涵集》第7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2065页。
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49-350页。
参见:赵翼《廿二史札记》(王树民校证,中华书局1984年版)卷9“《宋书》多徐爰旧本”条、“《齐书》旧本”条、“《梁书》悉据国史立传”条,卷13
“《北史》魏书多以魏收书为本”条,卷16“《旧唐书》前半全用实录、国史旧本”条,卷21“薛史全采各朝实录”条、“欧史不专据薛史旧本”条,卷

23“《宋史》多国史原本”条。
陈垣《廿二史札记批注·题记》,陈智超主编《陈垣全集》第13册,第8页。
班固《汉书》卷62《司马迁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735页。
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第376页。
刘咸炘《论学韵语》,《推十书》(增补全本)己辑,第106页。
刘咸炘《史学述林》卷1《史体论》,《推十书》(增补全本)丙辑,第379页。



这一时期,为学风格与刘咸炘有几分相似者,有浙籍史家宋慈抱。宋慈抱在学术上推尊晚清乡贤孙诒让(号
籀庼),曾与梅冷生、周予同、戴家祥等人发起籀庼学会。宋慈抱熟知浙东史学,学兼文史,治史重义理。青年时

代,他受冒广生、刘绍宽等人赏识,与夏承焘、李笠、薛钟斗等并称“永嘉七子”。宋慈抱的史学代表作是《续史通》。
顾名思义,宋慈抱的志向是要承继《史通》,在史学上有一番作为。宋慈抱19岁时,王景羲指点他研读《史通》等
书,“如婴孩得乳,乐而忘疲”①。宋慈抱赞誉刘知幾,“以耿介拔俗之操,为博雅传世之文,其行其学俱足称也”②。
不论是“我欲《史通》置座右,续伸高义日星垂”③,还是“考史家之献,刘子玄《史官》及《正史》篇讨核详矣。今自《唐
书》以后至《明史》之成,略述诸贤,用示多士”④,都明确表达了他要“续伸”《史通》之义。

史学论著的表现手法虽属外在形式,但当旧式体例逐步被其时流行的章节体取代之时,仍然选择用旧有的方

式呈现自己对于史学的思考,则不能不说暗含着某种学术上的取舍。20世纪二三十年代,刘咸炘与宋慈抱的史学

理论著作均不采用章节体,就是这样的一种学术表达。
刘咸炘的《史学述林》、《文史通义识语》、《四史知意》三本论著均沿用传统的编纂方式。《史学述林》共5卷25

篇。为了说明问题,兹罗列篇目如下:卷1有《史体论》、《史目论》、《史体史目二论补》3篇;卷2有《记注论》、《春
秋》《<国语>论》、《<唐史记序>驳》、《<南北史>家传释非》、《通志私议》、《考信论》6篇;卷3有《<史通>驳议》、《刘知

幾家学考》、《宋史学论》3篇;卷4有《考石文论》、《史学杂论》、《曾南丰<杂识>辑》、《<八朝名臣言行录>评》、《编年

二家论评》、《浦阳人物记》、《稗史》评6篇;卷5有《别史考遗》、《唐宋杂记论》、《唐语林》、《唐杂记目》、《史病论》、
《<华阳国志>论》、《重修<宋史>述意》7篇,诸篇体例颇合章学诚“因事命篇,不为常例所拘”之说⑤。以上25篇文

章辑为1册,名曰《史学述林》,可见刘咸炘对“史学”的理解。《文史通义识语》共3卷,前2卷抄录《文史通义》原
文,缀以按语,类似于旧时学人的读史札记,末卷4篇为《提要》、《辨惑》、《别嫌》、《较新》,附录有《章实斋先生传》、
《章氏遗书目录》两篇。《四史知意》一书是刘咸炘研读“前四史”的札记,每篇先录原文,继而摘录诸家之说,以按

语为断,这样的体例安排比章节体更为灵活和随性。
宋慈抱《续史通》,原在《瓯风杂志》⑥上连载,虽属报刊文章,但亦效仿《史通》框架,分作内、外两篇。内篇有

《惜马》、《斥班》、《尊欧》、《恨李》、《国志》、《晋纪》、《唐书》、《宋史》、《四通》、《学案》、《曲笔》、《浮词》、《表志》、《纪
传》、《补述》、《方乘》、《载记》、《论赞》、《沿革》、《体例》20篇,外篇有《考献》、《监修》、《模拟》、《创造》、《因时》、《度
德》、《损益》、《毁誉》、《注释》、《评断》、《问刘》、《诘章》、《点烦》、《辨惑》、《政治》、《人物》、《疑信》17篇。通观全书,
《曲笔》、《浮词》、《论赞》、《点烦》4篇篇名直接取自《史通》,《表志》、《纪传》2篇篇名则是合并《史通》之《表历》、《书
志》与《本纪》、《列传》篇名而成,其余诸篇之命名也沾染了《史通》之风。

以上不厌其烦地罗列诸书之篇名体例,虽显琐碎,但从中亦可见作者之意趣。只需将上述论著的形式、篇名,
与20世纪上半叶流行的新式史学通论、史学概论类著作,如罗元鲲的《史学概要》、胡哲敷的《史学概论》、李则纲

的《史学通论》等稍作比较,便能感受到它们的确分属于两个不同的史学理论谱系。
话语既是学术的外衣,也折射学者的述学之道。20世纪上半叶,中国本位史学理论著述使用的语汇、文风,基

本上延续了旧史学的概念与风格,同时也有一些发展。《国史要义》中的篇名,如《史权》、《史德》、《史识》、《史义》、
《史例》都是传统史学的常见范畴;《史联》、《史化》则是根据旧史学而有所创新。柳诒徵还是一位以民族固有语言

文字阐发史学理论的高手。他论道家与史学之关系,这样写道:“夫黄老之术何自而来? 由古史而来也。其术之

大,可以君人南面。即为将相,亦可临民柄国,名遂身安。观《汉志》之言,可以知黄老之术即史术矣。”⑦1923年,
柳诒徵的弟子刘掞藜在《史地学报》上连载《史法通论:我国史法整理》一文,分为《弁言》、《史学》、《史识》、《史体》、
《通史》、《史限》、《详略》、《史才》、《史文》、《史德》、《自注》、《史论》、《史称》、《阙访》、《史表》、《史图》、《纪元》、《叙
源》、《句读》19目,语汇也多源于传统史学。

961

刘开军 20世纪上半叶中国本位史学理论的形与神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宋慈抱《王子祥先生墓表》,《瓯风杂志》1934年第10期,“文苑”第6页。
宋慈抱《续史通·问刘》,《瓯风杂志》1935年第21、22期合刊,“专载”第21页。
宋慈抱《秋兴》,宋慈抱《寥天庐诗续钞》卷上,民国年间印本,第17页。
宋慈抱《续史通·考献》,《瓯风杂志》1935年第15、16期合刊,“专载”第1页。
章学诚《文史通义》卷1《书教下》,第52页。
《瓯风杂志》1934年1月创刊,陈谧任总编辑,宋慈抱、孙延钊、梅冷生等任编辑,其办刊宗旨为“阐扬先贤遗著,昌明故有永嘉学术,正俗解蔽

而止于至善”(见创刊号“凡例”)。
柳诒徵《国史要义》,第311页。



1935年,宋慈抱作诗自述文章之道:“秉笔为文章,浑忘好与丑。骈也追庾徐,散乎宗韩柳。”①原来,宋慈抱欣

赏的是庾信和徐陵的骈文,韩愈和柳宗元的散文。此时,他正全力撰写《续史通》。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续史通》
表现出浓郁的旧体文章格调了。宋慈抱指摘前史,笔端不加掩饰,颇似刘知幾,如批评《汉书》,“取材比迁史为多,
得书比迁史较易,而剪裁删削非其所长。其有军国大事、帷幄密谋、乱臣贼子之所为、艳妇娇妻之所误,当时曲笔,
异代可以昭彰;公庭微文,私家不妨显豁。兰台反是,故遗恨尤多也”②。《续史通》行文辛辣尖刻,若谓“休文《宋
书》,数盈百卷。夷考宋自刘裕践祚,刘准逊位,仅六十年。礼乐不足观,政治无可录。臣皆吠尧之杰,士多帝秦之

雄。而百卷告成,成于一手者,何哉? 盖实事非多,浮词尽录”③。经历白话文运动之后,这类文章还基本保持着一

种传统史学的古雅之风。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本位史学理论家们有意守旧,只是他们警惕于有朝一日白话文取

代文言文,国人可能陷入“难通古书,自失先人遗产,学何以进”④的境地。由此看来,话语既是形式,也关联本体。
这里说到对待“先人遗产”,则又关涉到如何看待域外学术与本国史学的态度问题。

三 立场与态度

一般来说,思想立场往往决定学术态度,但学术问题繁赜曲折,有时又未必非此即彼、黑白分明,能够简单对

应。在如何看待本国史学与域外史学方面,中国本位史学理论家群体内部虽存在个体差异,不尽相同,但总体基

调尚属明晰。
第一,对域外学术,并非漠不关心,闭目塞听。
西学东渐,风潮强劲,在此情此景下强调本位、言说传统,似有自封之意和自大之嫌。然而,在中国史学史上

从来不乏颠覆人们初步观感的事例。最近两百年间历史的发展也一再证明,古与今的对话、中与外的交融才是文

化与学术演进的常态,生活于新旧交织时代的史学家,对域外的思想与学术自有一种会通中外的气度。
中国本位史学理论也吸纳新学。柳诒徵曾自述“旁览域外”,呼吁“今人论史,尤宜比勘外史”,他还认可进化

论,认为“近人治史,多本进化论,盖缘西哲就生物之演变测人群之进步,而得此基本观念。治吾史者,准此以求,
亦可以益人神智”,面对国内史学界对旧史的怀疑,他曾援引斯宾塞《群学肄言》中的话说:“斯宾塞尔既深讥爱国

之偏,又历陈贬国之失,学者倘研阅其说,或亦可补刘、章、梁氏诸说所未备欤。”⑤可见,他不是墨守成规、拒绝西学

新知之人。刘咸炘治学也注意吸收新学营养,他不仅购买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大量新学书籍,还托蒙文通、姚名达

从北京代购新书⑥;在他的阅读书目里,不仅有经史子集,还有《新史学》、《历史哲学概论》,不只有孔、孟、马、班,还
有达尔文、甄克思、詹姆士、杜威、杜里舒、柏格森、克鲁泡特金、稻叶君山;在他的藏书中,就有《东洋史》、《世界文

化史》、《罗马社会史》、《西洋史学史》、《欧洲思想大观》、《西洋科学史》、《近世资本主义发展史》以及《布尔什维主

义底心理》等书籍;读他的文章,丝毫不会觉得他是因为不了解外部世界才坚守中国本位的学术观念。
第二,对旧史学,抱持一种自信与敬意。
对本国学术的自信与敬爱是中国本位史学家的精神底色。近年整理出版的陈垣《中国历史研究法批注》,为

我们透视20世纪20年代初陈垣对待旧史学的态度提供了珍贵史料。当读到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中的“近
百年来欧美史学之进步,则彼辈能用科学的方法以审查史料,实其发轫也。而吾国宋明以降学术之日流于诞渺,
皆由其思想与批评非根据于实事,故言愈辩而误学者亦愈甚也”⑦,“旧史既不可得遍读,即遍读之亦不能养吾欲

而给吾求,则惟有相率于不读而已。信如是也,吾恐不及十年而中国史学将完全被驱出于学问圈外”的两句话时,
陈垣对前一句批下了“此何等语”四字,对后一句则以“久已十年”相回应⑧。如果说“此何等语”是委婉的诘问,那
么“久已十年”则是明确的反驳,终归是无法认同那些对传统史学无情且缺乏学理的讥讽。

陈垣的认识在当时并非个例。柳诒徵也称:“近人谓吾史都似聚若干篇墓志铭而成,盖以《名臣碑传琬琰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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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宋慈抱《乙亥三月晋郡承陈仲陶梅冷生招饮以诗答之》,宋慈抱《寥天庐诗续钞》卷下,第26页。
宋慈抱《续史通·斥班》,《瓯风杂志》1934年第2期,“专载”第6页。
宋慈抱《续史通·浮词》,《瓯风杂志》1934年第9期,“专载”第29页。
刘咸炘《语文平议》,《尚友书塾季报》1929年第7期,第99页。
以上引文,参见:柳诒徵《国史要义》,“题辞”第1页及第113、193、161页。
关于刘咸炘请姚名达代购新书事,由刘咸炘哲嗣刘伯榖先生告知。1932年,刘咸炘病逝后,姚名达写信给刘咸炘遗孀,并寄回刘咸炘放在姚

名达处的购书款,姚名达的信函后因时势动荡而下落不明。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99、27-28页。
陈垣《中国历史研究法批注》,陈智超主编《陈垣全集》第22册,第168、140页。



《耆献类征》之类视史。若知史之镕裁辉映,迥与集录碑传殊科,不致发此论矣。”①柳诒徵的这番批评显然也是针

对梁启超《新史学》里“中国之史,则本纪、列传一篇一篇,如海岸之石,乱堆错落,质而言之,则合无数之墓志铭而

成者耳”②,有感而发。柳诒徵比较中外史学之后,不是看到中国史学的不合时宜,而是发现了“吾史之美”,认为那

些轻视传统史学的人,不过是“徒以近百年间,国力不振,遂若吾之窳敝,皆受前人遗祸,而不知表章国光”③,是“拾
其新说,病吾往史,则论世之未得其平也”④。类似的言论,在《国史要义》中还有不少,足证柳诒徵对传统史学的敬

意。1947年,年近古稀的柳诒徵在重版他的名作《中国文化史》时仍壮志满怀地写道,“吾往史之宗主,虽在此广宇

长宙中,若仅仅占有东亚之一方,数千祀之短晷,要其磊磊轩天地者,固积若干圣哲贤智创垂赓续以迄今兹,吾人

继往开来,所宜择精语详,以诏来学,以贡世界”⑤,字里行间洋溢着对旧史学的自信,对自我学术使命的期许。
生活于学术中心,与主流史学界交流频繁的陈垣、柳诒徵尚且持这样的态度,长期居于非主流史学圈层的史

家,面临旧史学被域外学说挤压的局面,反应自然更为激烈。1917年,新文化运动兴起之时,22岁的瑞安青年宋

慈抱,发出了“欧化东渐,国粹中坠,莘莘学子,视旧法如弁髦”⑥的哀叹。这种文化的焦灼感在他的诗文里亦有反

映:“经史湮沦脉望丛,不堪欧化异端攻。”⑦在与浙东遥遥相对的西南,尽管此时蜀地还相对闭塞,但刘咸炘也与宋

慈抱有着相同的感受。面对“西来之风,侵削华化”⑧,目睹鲁滨逊《新史学》的风行海内,刘咸炘感慨不已:“吾国人

轻其家业,好学而不深思,遂以为新耳。”⑨宋、刘二人并不相识,也从无沟通,但他们不约而同地诉说了域外文化冲

击下传统史学式微带来的阵痛。凡此,皆可与钱穆“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

历史之温情与敬意”的名言相互发明,互为注脚。
学界惯以“文化保守派”之名指称上述学者。在某些语境中,“保守”总被涂抹上消极、落伍的色调,同时对立

着一个“先进”的他者标准。需要强调的是,刘咸炘、宋慈抱等人并非一味赞美旧史学,中国本位史学理论也并不

是传统史学理论的现代复制品。事实上,我们看到的是另一种景象,即他们不是在旧史学的王国里徘徊不前,迷
失自我,而是对旧史学也执行着自觉的检讨。刘咸炘作《<史通>驳议》“以纠其违”。即便是对章学诚,刘咸炘也

撰写《通志私议》以“补章先生之未足”,并在《续校雠通义》著作中设《匡章》篇,“举五条而匡正之”。宋慈抱《续
史通》中的《问刘》、《诘章》二篇,专门检讨刘知幾与章学诚之不足,并指出《史通》“尚多遗恨”,章学诚“顾名忽实,
舍近图远”。这些批评,既是中国本位史学理论家对于本国史学的深刻自省,也是对时代丕变下中国史学如何

前行的有益思考。
四 中国本位与中国化

只有中国本位,才有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化。换言之,中国本位是中国化的思想基点与学术前提。如果这个看

法可以成立的话,那么“中国本位史学理论”就具有丰富的时代意涵。这一研究取向与学者提出的重访近现代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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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史上“执拗的低音”有几分暗合,但也不尽相同①。
除了本文重点分析的陈垣、柳诒徵、刘咸炘、宋慈抱数人外,可归入这一史家群体的还有张尔田、陈汉章、钱

穆、刘掞藜等人。他们提出的“察势观风”、“史源学”等观念与方法论,对今日之历史学研究仍有或隐或显的影响

与启迪,足以证明理论不曾过时,只是研究者更换了门庭。常言道“与时俱进”,但需明白“时”中有“势”,而“势”又
赓续传统,哪怕是一度式微的传统。唯有如此,“进”才有路。

“中国本位史学理论”的提出,不是要刻意拔高它的学术地位,也无意于将域外回响与本土延续对立起来、势
同水火,这既不符合学术史的事实,也不合乎笔者对于20世纪上半叶史学理论史的观察。同理,研究中国本位史

学理论,绝非否定在域外学术刺激下中国现代史学理论取得的成就,也不是要简单粗暴地强行回到传统中去(须
知中国本位史学理论家不是复古主义者)。它只是表明从传统史学的土壤中可以生长出新的史学理论之花,并结

出历史学的累累硕果。中国本位史学理论的成绩,从一个方面昭示着传统史学在史学近代化进程中顽强的生命

力,说明旧史学与新史学之间从未截然断裂,而是始终血肉相连。如果说外部的推动是催生中国现代史学的重要

力量,那么本土史学气韵的内在延续则是中国现代史学之所以为“中国”的关键因素。
中国本位史学理论的构建者走的是温“故”知“新”的治学路数。刘咸炘、宋慈抱甚至没有接受过新式高等教

育,是在非常传统的学术氛围中靠研读古代典籍成长起来的一代学者。这固然不能说是他们的优长,但也不宜视

为缺憾,或可算作这一史家群体的特点。毕竟,在20世纪上半叶留学生史家及其追随者占据着大半壁江山的史

学界,这些土生土长的史学家们保持了传统史学的原汁原味。即便在国力衰弱、外有强敌的时代,他们仍不忘坚

守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从传统中汲取理论资源,并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理论,坚信本土史学可以浴火重

生;同时,他们还在中国本位史学理论指导下,撰著了一批达到一流史学水准的学术成果。因此,他们是20世纪

中国史学史上不可回避的存在。
如果说梁启超、胡适、傅斯年等人是取域外之火种,点亮了中国史学的殿堂,察觉到了旧史学的诸多缺憾,并

努力以域外学说改造中国史学的话,那么陈垣、柳诒徵、刘咸炘等人则是取法旧史,旁观新论,延伸着传统史学的

轨迹。这提示着研究者注意这样一个事实:20世纪上半叶,在古与今、中与外、新与旧的史学思潮竞争中,史家的

选择并非唯一,而是在滚滚洪流中出现了明显的分流。中国传统史学的现代转换之路是多元并进的,除了向西方

看齐,还有继承传统和创新传统。在激进与保守、中学与西学相互纠缠的史学景观中,20世纪上半叶中国本位史

学理论家群体的肖像,在近代史学史研究者视野中,曾一度变得模糊不清,但时至今日,又成了一抹挥之不去的光

影。如今的研究者已意识到,正是因为立足中国,取法传统,借鉴域外,中国史学才得以生生不息,延绵不绝。
行文至此,想到1935年。这一年或可算作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文化建设方略大讨论的重要年份。是年初,曾

因翻译和介绍鲁滨逊《新史学》而知名的何炳松,联合陶希圣、萨孟武、孙寒冰等九人,发表了著名的《中国本位的

文化建设宣言》,开篇就疾呼:“在文化的领域中,我们看不见现在的中国了。中国在对面不见人形的浓雾中,在万

象蜷伏的严寒中;没有光,也没有热。为着寻觅光与热,中国人正在苦闷,正在摸索,正在挣扎。”他们提出的文化

建设方略是“不守旧;不盲从;根据中国本位,采取批评态度,应用科学方法来检讨过去,把握现在,创造将来”②。
近90年过去了,今时早已不同于往日。但那一代学人的宣言及其引发的争辩,分明还残留着历史的余温。新时

代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仍在摸索,在建设,并在这样的学术回眸中确立了中国文化建设与振兴的方向与路

径:自本土构建本位,由本位走向自主。

[责任编辑:凌兴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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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王汎森所言“低音”,指“被新派论述所压抑下去的声音”,“被忽略而仍具有重要性的思维方式、观念等”,提倡“省视被近代学术及思潮一层又

一层复写、掩蔽、遮盖、边缘化,或属于潜流的质素”(《序》,王汎森《执拗的低音:一些历史思考方式的反思》,第1-2页)。这是富有学术启发

性的论断。笔者和王汎森都把刘咸炘作为一个重要的典型性人物加以分析,并有不谋而合之见,但“中国本位史学理论”与“低音”的意旨仍

有差别。
王新命、何炳松等《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文化建设》1935年第1卷第4期,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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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石他山:司马相如文学史地位再思考
卢 婕

  摘要:因为“文质彬彬”和“知人论世”的批评传统,国内学界对司马相如其人其作的评价一直以来毁誉参半。

然而,西方汉学家提出了与国内学界不同的观点:首先,中国学界关于司马相如的“文质之争”在实质上是“文儒之

争”,因此,尽管司马相如赋作中的内容和写作意图并不典型地体现儒家思想,但这不能成为否定其文学审美价值、

想象力和创造性,低估司马相如文学史地位的合理理由;其次,中国学界以“知人论世”的方法对司马相如进行的伦

理批评实际上陷入了“意图谬误”的陷阱。司马相如的文学史地位不应因其本人的道德瑕疵或者作品中的伦理问

题受到影响。总的来说,在“世界文学”理念关照下,对司马相如文学史地位的认识需要以其在“民族文学”和“世界

文学”双轴的位置来确定他在“文学经典”这一坐标系中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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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是我国文学史上不容忽视的重要文体,作为“赋圣”的司马相如自然会引发文学批评家的广泛关注。但

是,古往今来,中国学者对司马相如在我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却一直争论不休,看法不一。扬雄、班固、刘勰、李
白、杜甫都曾大力推崇司马相如作赋的成就。扬雄感叹司马相如赋“不似从人间来,其神化所至耶”①? 班固评

司马相如“蔚为词宗,赋颂之首”②。刘勰在《文心雕龙·风骨》中说:“相如赋仙,气号凌云,蔚为辞宗,乃其风力

遒也。”③李白和杜甫也分别写下“扬马激颓波,开流荡无垠”④和“相如才调逸,银汉会双星”⑤等诗句来传扬他的

美名。除了古代文人,现当代推崇司马相如赋学成就的学者也不乏其人。鲁迅曾说,“武帝时文人,赋莫若司马

相如,文莫若司马迁”⑥,把司马相如与司马迁作为汉武帝时期文学和史学的巅峰人物。李大明总结司马相如的

成就道:“一代赋圣、文宗,文脉绵赓,沾溉百世。”⑦刘跃进评价司马相如的辞赋是“体制宏伟,尤长夸饰,组织严

密而音调富有变化,奠定了汉大赋的基本格局”⑧。但是,尽管有以上学者极力推崇司马相如的文学成就,他在

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地位却并不确定。一方面,扬雄、司马迁、班固、刘勰在褒扬司马相如辞赋的同时,也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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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雄《答桓谭书》,《扬雄集校注》,林贞爱校注,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16页。
班固《汉书·叙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255页。
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513页。
李白《大雅久不作(古风其一)》,安旗等笺注《李白全集编年笺注》,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885页。
杜甫《奉酬薛十二丈判官见赠》,萧涤非主编《杜甫全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787页。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50页。
吴梦琳、吴晓玲《第二批四川历史名人出炉

 

他们开创多个“第一”》,《四川日报》2020年6月8日,第5版。
刘跃进《司马相如创作的时代意义》,《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第1-10页。



陈其大量弊病;另一方面,还有苏轼、魏庆之、方孝孺等人因否定司马相如人格而贬低其辞赋的价值。
总的来说,由于中国文学批评家对司马相如及其赋作的评论大相径庭,甚至是同一评论家对他的评价也充

满矛盾,因此,司马相如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难以锚定。本文采用跨文明视野分析海外汉学家对司马相如的

研究成果,以期引发国内学界对司马相如文学史地位的再思考。
一 中西学界司马相如辞赋批评的观点分野

中国本土文学批评家以“文质彬彬”的标准衡量司马相如辞赋,多认为其作品是“文胜于质”。然而,西方汉

学家一方面认同中国学界对司马相如赋作的“文”的评价,还挖掘其“文”中彰显的想象力和创新性;另一方面又

否定中国学界对司马相如赋作的“质”的批判,认为中国学界只以儒家文学观评价司马相如赋作的“质”缺乏客

观性。在他们眼中,司马相如赋作是“文”与“质”和谐统一的典范,司马相如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不应受到质

疑。
(一)国内学者司马相如辞赋批评:“文质之争”
“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①。孔子对君子人格养成的论述常被借用来讨论优秀文

学作品的生成标准。在进行文学批评时,“文”指文学形式,“质”则指文学内容。优秀的文学作品往往应该在形

式和内容二者中做到平衡和谐,亦即“文质彬彬”。自古以来,中国文学批评家关于司马相如赋作争论得最激烈

的问题便是“文”与“质”的关系问题。
大量中国文学批评家认为司马相如的赋作是“文胜于质”的。这种观点最早出现在扬雄的赋论中。作为与

司马相如齐名,并且早期乐于模仿司马相如的汉赋大家扬雄,在晚年否定了司马相如所开创的大赋的价值,认
为大赋是“童子雕虫篆刻”②。在此之后,班固说司马相如赋是“虚辞滥说”③。王充则认为其赋“文丽而务巨,言
眇而趋深,然而不能处定是非,辩然否之实”④。在王充看来,司马相如的赋作虽文如锦绣,但却无益于明辨是非

真伪,不过是徒有其表罢了。刘勰进一步巩固了人们对扬雄赋论的认可。他在《文心雕龙·物色》篇肯定了扬

雄关于“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⑤的论断,说道:“及长卿之徒,诡势瑰声,模山范水,字必鱼贯,所谓

诗人丽则而约言,辞人丽淫而繁句也。”⑥在《才略》篇中,刘勰更是直言支持扬雄的观点:“相如好书,师范屈宋,
洞入夸艳,致名辞宗;然覆取精意,理不胜辞,故扬子以为文丽用寡者长卿,诚哉是言也!

 

”⑦方孝孺《答王秀才》
在比较汉代文学家成就之时也说:“汉儒之文,有益于世,得圣人之意者,惟董仲舒、贾谊。攻浮靡绮丽之辞,不
根据于道理者,莫陋于司马相如。”⑧在扬雄、王充、刘勰、方孝孺看来,司马相如的赋作过于关注词语的华丽和句

式的繁复等形式技巧,忽视了“意”和“理”等内容的表达,没有做到艺术形式和思想内容的有机结合,没有达到

文学艺术要衔华佩实、文质彬彬的至高境界。直到近现代,大量中国学者仍是沿袭了扬雄“文是质非”
 

和刘勰

“理侈而辞溢”⑨的评价,否定司马相如赋作的思想价值。比如,马积高认为,汉人对文章概念的提出及其认识对

汉赋创作产生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是赋作者力求在有一定的讽谕意义,在言志的基础上把赋写得美些,有文彩

些,这是积极的;二是他们所认识的美,主要局限在文字的华丽上,这又往往走到邪路上去,因而是消极的。”在

他看来,汉赋中的美与刺之间的紧张未能纾解,辞藻的过度铺排没有增强,反倒是削弱了部分篇章的思想价值。
司马相如的赋作虽然也希望能像《诗经》一样起到“以风刺上”的目的,但是其赋作尽管做到了“主文而谲谏,言
之者无罪”,却显然没有达到“闻之者足以戒”的效果。宋玉的《高唐赋》、《神女赋》已经出现“不免于劝”的弊

端,枚乘的《七发》有所发展,而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则更加突出地体现了“美”与“刺”即“文”与“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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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正义《毛诗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71页。



的矛盾。又如,姜书阁认为,司马相如的汉赋“只务赋文之闳丽”,“不出于情志”①。他所言的“闳丽”属于形式技

巧层面,而“情志”则属于思想内容层面,因而该评论在一定程度上也批判了司马相如赋作重文轻质的缺憾。另

外,尽管龚克昌高度赞扬司马相如赋作的浪漫主义特色和华丽文辞,但他也明确地指出了其缺点:反映的生活

面较窄、较浅;形式比较呆板,有的公式化;取材也比较芜杂,给人以堆砌材料之感,遣词造句也有艰深堆砌之

嫌②。从他的论述来看,司马相如在形式上的过度追求,不仅使得其赋作在思想性上打了折扣,而且在审美性上

也显得过犹不及。
郭绍虞曾经指出,儒家的文学观最重要者有两点:一是尚文,一是尚用。孔子本人希望二者能折中调剂,恰

到好处,但后儒却各执一说,互趋极端,尤其是尚用轻文,重道轻艺,因此,他甚至说,“论其影响所及,则非惟不

足助文学之发展,有时且足摧残文学之生命”③。易言之,尽管孔子推崇文质并重,但后儒却走上了重质轻文的

极端,这一点在国内的司马相如辞赋评论上体现得尤其明显。钱穆就曾说:“赋后来变成皇室的消遣文学,作为

供奉之用,即成为御用的、帮闲的文学,如司马相如作的赋,便是这一类作品。”他指出,扬雄反对和看不起赋的

原因是“孔门并不重视帮闲的、御用的文学”④。
不过,在中国批评家对司马相如赋作的文质之争中,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司马相如赋作的华丽文采和主题表

达相得益彰。因其赋作“文质彬彬”,司马相如理应在中国文学经典的殿堂中稳占一席之地。比如,司马迁在

《史记》中的《司马相如列传》和《太史公自序》中论及司马相如时分别说过:“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

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子虚》之事,《大人》赋说,靡丽多夸,然其指风谏,归于无为。”⑤在他看来,司马相

如写作的目的是要劝谏君主节俭和无为而治,其文辞的浮夸并没有弱化主题的表达,也没有妨碍作者达成写作

意图。明代王世贞把司马相如与屈原相提并论:“屈氏之《骚》,骚之圣也;长卿之赋,赋之圣也。一以风,一以

颂,造体极玄,故自作者,毋轻优劣。”⑥在他看来,司马相如赋作在“造体”(形式)上极尽玄妙,在内容上也并不贫

弱。前人总是诟病其形式大于内容,厚屈原而薄相如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将司马相如赋作的创作目的等同于屈

原辞赋的创作目的,然而,如果认识到司马相如作赋不是讽谏君王,而是颂赞国家之大一统和君王的文治武功,
那么,他的“造体”就可以被看成能很好服务于“颂”的内容的。从司马迁和王世贞的论述来看,他们为司马相如

正名的方式都是通过对其赋作的“质”或“用”进行别样解读,回避或消解他人采用“文质彬彬”的标准来质疑司

马相如文学和思想价值。
(二)西方汉学家司马相如辞赋批评:“文儒之争”
无论是推崇还是贬抑,中国文学批评家关于司马相如文学史地位的讨论都是以孔子提出的“文质彬彬”标

准为基础。不同时代、不同流派的学者就司马相如赋作中的文质关系争鸣不断。这一文学现象也引发了西方

汉学家的关注,他们以“他者”的眼光观察中国学界对司马相如赋作的“文质之争”。

1.
 

西方汉学家对司马相如辞赋之“文”的新发掘

1923年,阿瑟·韦利(Arthur
 

Waley)在《古今诗赋》(The
 

Temple
 

and
 

Other
 

Poems)中只节译了《子虚赋》
部分内容。他解释了自己没有将司马相如赋作完全翻译为英文的原因:“我想凡是读过司马相如赋的人,一定

不会责怪我未能将他的赋完全翻译出来,世界上没有任何作家的笔下能写出这样滔滔不绝的富丽辞藻……他

能与文字语言嬉戏,正如海豚能与海洋嬉戏一般,像这般富丽的辞藻是不能形容的,更遑论翻译了。”⑦由此可

见,韦利非常清楚司马相如赋作文采粲然、华丽至极的特点。

1971年,华兹生(Burton
 

Watson)在其著作中说,和很多早期的天才艺术创作者一样,司马相如对他的赋作

形式并不加以约束,也不考虑他的作品是遵守还是偏离了早先作家们确立下的既有模式,司马相如的作品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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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通过节奏和语言令人着迷,汉武帝在读完他的一首赋作时宣称他觉得飘飘有凌云之气,这一点也不足为

奇①。从华兹生的论述来看,他十分欣赏司马相如赋作形式自由以及节奏和语言令人着迷(bewitching)的特

点。

1981年,美国最著名的汉赋研究者康达维(David
 

R 
 

Knechtges)在《司马相如的<长门赋>》中向西方读者

介绍了司马相如在中国的文学声誉,他说:“司马相如赋家之名声主要建立在《子虚》、《上林》二赋之上。此二赋

均以精雕细琢的技巧,美辞丽藻的堆砌来描绘汉朝天子及齐楚诸侯共同拥有、供其校猎的苑囿。”②除此之外,他
还在为龚克昌《汉赋讲稿》英译本所作的序言中,表达了赋体文学曾在中国被贬低为空洞的形式主义和无谓的

冗繁辞藻的惋惜③。尤其是当他发现扬雄和司马相如的赋作也因为夸张和缺乏真实性的描写而受人诟病后,他
不禁辩护道:“尽管赋家如扬雄、司马相如等,在描写上缺乏真实性是不争的事实,但也不可因为他们的作品多

是虚构的,就仓促地将之贬为劣等。其实,正是他们作品中奇幻、丰富的想像力,方使得他们的赋作非常具有吸

引力。”④在他看来,因汉赋而闻名的“扬马”二人均是汉代的文学翘楚,后人对此二人的贬低是站不住脚的。

2001年,康纳瑞(Christopher
 

Leigh
 

Connery)在论及康达维将“赋”称之为“epideictic
 

rhapsody”(辞藻华美

的狂想曲)时指出,“赋的主要美学原则是完整性和穷尽性,而并非具体性或精准性”⑤。在他看来,司马相如《上
林赋》中“铺采摛文”,列出二十余种植物名称的写法是完全符合赋的美学特征的。而且他还提出,司马相如的

赋突破了以楚辞为圭臬的传统,打破了汉赋写作以“序”、“正文”和“乱”构成的三段式文章结构,并不严格遵循

中国传统的文学形式。因此,判断一首汉赋是否出类拔萃的评价标准,“并非以是否遵循形式规范为准,而是通

过整体效果和具体某一精彩段落而进行判断的”⑥。
从韦利到华兹生,再到康达维以及康纳瑞,总的来说,西方汉学家对司马相如辞赋的“文”的认识与中国文

学批评家看法差别不大,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西方汉学家除了承认司马相如辞赋辞藻华丽和铺排夸张等特点

之外,还通过挖掘司马相如作品中丰富的想象力以及形式的自由来突显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解释司

马迁把他作为“原型式”作家(prototypical 
 

writer)为他立传的原因。易言之,司马相如赋作的“文”是确认无

疑的,只不过在西方汉学家看来,司马相如的文学史地位不能仅仅奠定在其华美的辞藻和铺排夸张等修辞特点

的基础上,更应奠定在其赋作无与伦比的想象力与他对汉赋形式的开拓之功上。因为,在西方汉学家看来,司
马相如赋作的铺排特点无非就是中国早期诗歌平行句式的延续。比如,傅汉思(Hans

 

H 
 

Frankel)就认为,司
马相如在《上林赋》写皇帝“游于六艺之囿,驰骛乎仁义之涂,览观《春秋》之林”,其句式就是把二元的平行发展

为三元的平行。而三元平行的诗句除了在散曲中较为常见之外,在其他的中国诗歌体式中并非普遍⑦。笔者认

为,傅汉思之所以不甚看重司马相如赋作“铺采摛文”的特点,其主要原因在于西方的文学艺术创作者承受着巨

大的“影响的焦虑”。布鲁姆(Harold
 

Bloom)曾把那些在文学史中留名的作家称为“强者”。他认为,“所谓的诗

人中的强者,就是以坚忍不拔的毅力向威名显赫的前代巨擘进行至死方休的挑战的诗坛主将们”,“一部诗的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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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就是诗人中的强者为了廓清自己的想象空间而相互‘误读’对方的诗的历史”①。由此可见,在西方文化语境

中,作者的文学史地位主要是由其想象空间和创新性来决定的。在西方汉学家看来,依据西方的诗学传统,即
便抛去司马相如赋作“铺采摛文”的特点,他丰富的想象力和对汉大赋体式的开拓也足以令他成为“诗人中的强

者”,在中国文学史中稳占一席之地。

2.
 

西方汉学家对司马相如辞赋之“质”的新理解

关于中国学界对司马相如赋作的“质”的批判,西方汉学家提出了一个值得国内学界深思的看法,即在一些

西方汉学家眼中,中国学者关于司马相如的争鸣从本质上来说其实是“文儒之争”而非“文质之争”。在他们看

来,无论司马相如赋作是旨在劝谏君主节俭或无为而治,或是歌颂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中国学者都无法反驳其

作品中“质”的存在,大家争论的焦点其实并非司马相如赋作中的“质”存在与否,或“文”与“质”孰轻孰重,而是

其“文”与“质”是否符合儒家文学观。

1967年,霍克思(David
 

Hawkes)在论文《女神的求索》(The
 

Quest
 

of
 

the
 

Goddess )中探讨了中国文学从

楚辞向汉赋过渡的问题。他认为,司马相如的《上林赋》和《大人赋》与楚辞中的《湘君》都以巫术性的巡游作为

重要题材,写的都是帝王在众多神灵与灵物的护卫下的巡游,显示和证明了巫术法力②。施寒微(Helwig
 

Schmidt-Glintzer)认为,由于汉人相信巫术,相信语言不仅可以对听众施加魔力,还常常直接对宇宙或宇宙的元

素施加影响,因此,“赋虽然也具有娱乐和描述事物的功能,但它同时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赋予召神之责”③。
司马相如见汉武帝“好仙道”,于是就上奏了《大人赋》,赋中极言仙人遨游四海之盛况,但最后却劝谏汉武帝求

仙不足为喜。司马迁对此记载道:“相如既奏《大人之颂》,天子大说,飘飘有凌云之气,似游天地之间意。”④由此

看来,司马相如此赋的本意虽是劝退皇帝求道慕仙,但在实际效果上,却因赋作瑰丽的想象、华美的语言、娴熟

的修辞,仿佛使他具有了驱驰灵娲、河伯、风伯、火神、雨师的能力,令皇帝感到如身临仙界,对仙道兴趣更浓。
邢昺在《论语注疏》中对“子不语怪力乱神”的疏义是“记夫子为教,不道无益之事”,其中的“神”就是“鬼神之

事”⑤。由此可见,儒家并不推崇神仙,而更注重祖先崇拜。《礼记》中“尊祖敬宗”的思想不仅被用来进行道德教

育,还被用来维系宗法系统,推广到君臣之义,用作社会治理。而司马相如的《大人赋》尽管文辞华美,但其“质”
却是关于“与真人乎相求”、“部署众神”、“使五帝先导”、“目睹西王母”等内容。扬雄在《法言》中虽说“如孔氏之

门用赋也,则贾谊升堂、相如入室矣”,但他又讲道:“或曰:‘有人焉,自云姓孔而字仲尼。入其门,升其堂,伏其

几,袭其裳,则可谓仲尼乎?’曰:‘其文是也,其质非也。’”⑥扬雄从早年以司马相如为偶像到后期对其开创的大

赋传统嗤之以鼻,继而从文学转向经学,原因之一就是他逐渐认识到赋中的“质”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儒家思想的

阳奉阴违,因此只能是“壮夫不为”的“童子雕虫篆刻”之技。以儒家的文艺观来看,司马相如的赋作是典型的

“文是质非”,因而在儒家文艺观在中国具有绝对话语权的时代,其文学史地位自然会受到质疑和挑战。扬雄从

早年推崇而后转为批判司马相如,其态度转变与后世儒家文艺观话语权力影响力变强是有紧密关联的。
在不受到儒家文艺观影响的海外汉学家来看,“质”的内涵显然要大于而非等同于“儒家思想”。从柏拉图、

亚里士多德到西塞罗和朗基弩斯发轫,西方古代文论也注重文质关系。西塞罗指出:“任何人对他不知道的事

情都不可能善于言说;甚至有人尽管对事情非常通晓,但他不善于对语言进行组织和加工,他仍不可能对他所

通晓的事情很好地言说。”⑦在他看来,形式对于内容的传达至关重要。朗基弩斯说:“精巧词汇的使用反映的正

是思想的光芒。”⑧他认为美的文词和形式本身即有意味。在深受西方诗学传统影响的汉学家们看来,首先,内
容与形式几乎同等重要,甚至因为形式本身就是有意味的,他们更加看重“文”对“质”的表达,而不是一味重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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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文。其次,由于“文质彬彬”最先被孔子提出,中国学界在很大程度上将“质”等同于符合儒家思想的写作内容

和目的,但脱离了儒家思想影响的海外汉学家们却认为文学的“质”并不只是包括儒家所推崇的观念,还有更丰

富的思想,因此,对司马相如赋作的“质”的批判不是纯粹的文学审美批评,而是受到其他外部因素影响的结果。
鉴于以上两点原因,海外汉学家大多认为,中国学界对司马相如赋作“文是质非”的指责,其实并非“文质之争”,
而是“文儒之争”。

2007年,卜 松 山(Karl-Heinz
 

Pohl)在《中 国 的 美 学 和 文 学 理 论———从 传 统 到 现 代》(Ästhetik
 

und
 

Literaturtheorie
 

in
 

China 
 

von
 

der
 

Tradition
 

bis
 

zur
 

Moderne)中分析了扬雄关于“辞”与“事”的关系的论述。
他认为,扬雄所言的“事胜辞则伉,事[辞]胜事则赋,事辞称则经”①,让人联想起孔子关于文质关系的论述。在

他看来,扬雄悔赋,或者扬雄对司马相如的批判,在实质上是用儒家道德的“质”(内容)来驳斥语言,即形式之

美②。
刘勰在《文心雕龙·哀吊》篇中写道,桓谭对司马相如的评价是“及相如之吊二世,全为赋体,桓谭以为其言

恻怆,读者叹息”③。1971年,鲍格洛(Timoteus
 

Pokora)通过将这段评价与扬雄《答桓谭书》以及桓谭《新论》结
合起来考察后,得到两点发现:一是桓谭评价文学和音乐的标准是作品是否能令读者和听者伤怀;二是桓谭对

司马相如的评价深受扬雄的影响④。在此以后,柯马丁(Martin
 

Kern)以扬雄赋论为起点,分析了中国后世对司

马相如文学史地位的认识。他认为,中国学界对汉赋的批判并不公允,“现有的西汉赋史及其评价,即使不是完

全扭曲的,也可能是相当程度上受到其他因素影响的妥协的结果”⑤。他在文中虽未明言“其他因素”究竟为何

物,但却指出扬雄在充满意识形态争论和变革的西汉后五十年时期提出对以司马相如为首的汉大赋的批判,实
际上并不单是文学问题的论争,作为在文化巨变时期投身帝国文化批评及变革的重要人物,扬雄的立场很难客

观中立。事实上,柯马丁对扬雄悔赋言论的质疑,涉及到了汉代儒家思想对于赋体文学的影响这一要害问题。
在国内也有学者注意到了这一问题。比如,钱穆认为:“汉武之殁,学术随世运而变,而儒术遂一枝独秀。辞赋

家言,其在诸王国,则为纵横煽动;其转而至中央,则为浮夸颂扬。社会中衰,人心已倦,而辞赋铺张,乃不复为

时好所趋。”⑥在他看来,独尊儒术的时代风气压缩了不符合儒家文学观的大赋的生存空间。“人心已倦”不仅指

统治阶级对赋的重视大不如前,还包括普通读者的审美疲劳以及随之而来辞赋家们对作赋热情的消退。又如,
李绪武认为:“作为一种新的文学体式,赋之所以能够自由地在文学史上一度大骋其势,与儒家伦理哲学体系创

立伊始,思想文化环境相对宽松有很大关系。”⑦在他看来,司马相如在汉初开创的大赋那种铺采摛文的唯美倾

向,还没有受到儒家重理性实用的文学观的钳制,因而可以发展为一代之文学。柯马丁的观点,实际上是对钱

穆和李绪武等人的观点的延续,只不过由于他以海外汉学家的身份,以更为直接和猛烈的批判的方式,质疑了

肇始于扬雄的中国汉赋批评。在他看来,扬雄在反思司马相如开创的汉大赋传统时所说的那些“悔赋”言论,为
的是紧随时代学术发展大势,因而,扬雄弃赋从经,批评创作大赋者“颇似俳优”的观点并不客观,而是被独尊儒

术的时代风气所左右。柯马丁通过分析扬雄对司马相如从仰慕到批判的态度转变,说明扬雄关注的焦点并非

司马相如赋作是否具备文学性和思想性,而是其文学性和思想性是否符合儒家思想规范。由于中国学界对司

马相如赋作的批评肇始于扬雄,后世的批评家在很大程度上都受到了扬雄观点的影响,柯马丁采用沿波讨源的

方式,论证扬雄关于司马相如的批判在本质上是“文儒之争”而非“文质之争”,以此来说明司马相如文学声誉的

起伏,乃至赋体文学的兴起和式微,都与儒家思想影响力的强弱息息相关。

3.
 

“文儒之争”视野下的司马相如文学史地位

西方汉学界将中国学界就司马相如赋作的争论归结为“文儒之争”,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在研究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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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他们是以“他者”的眼光,站在庐山之外看庐山,打破了大部分中国学者以儒家文艺观为正统典范的思维定

式。国内学者往往因自身的思维定式而对儒家文学观对作家文学史地位的影响习而不察,但汉学家们置身局

外却有可能探骊得珠。其次,在研究方法上,他们除了以传统的文本细读(close
 

reading)方式对汉赋进行语言

文学研究之外,还采用了“远读”(distant
 

reading)的研究方法。弗兰科·莫莱蒂(Franco
 

Moretti)认为:“距离是

一个知识的条件,它允许你关注的单位比文本更小或更大:技巧、主题、修辞或文类和体系。”①“远读”研究方法

的优势是通过鸟瞰式的宏观视野,可以让文学呈现出“更长的历史、更大的空间和更深的形态”②。“细读”固然

是文学研究的重要基本功,而“远读”则可以“避免大多数文学文本在文学的屠宰场中被遗忘”③。因此,就需要

开放和宏观历史观的文学史研究而言,“远读”甚至比“细读”更为重要。由于西方汉学家采用“细读”与“远读”
结合的方式,拒绝从儒家文学观的“文质之争”,而更多地从“文儒之争”的角度来研究司马相如的赋作,他们对

司马相如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定位是中国秦汉时期名副其实的文学大家。
陆威仪(Mark

 

Edward
 

Lewis)在“哈佛中国史”系列丛书中介绍秦汉时期的中国文学时说:“在西汉的大多

数时间里,诗赋被视为朝廷最重要的作品,司马相如被认为是最伟大的作家———诗人眼中的典范。然而,随着

儒家经学地位的上升,其艺术风格中的很多方面都被抛弃了,一种以扬雄(前53-18年)为代表的流行趋势开

始出现。”他不仅肯定了司马相如赋作作为文学经典的地位,还分析出由司马相如开创的大赋文学形式被抛弃

的原因是“其梦幻般的人物形象和浪漫语言不符合儒家的写作理念”④。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在《剑桥中

国文学史》中认为,“赋的发展,是汉武帝新的宫廷文化的组成部分;而扬雄、刘歆对赋的批评,则属于一个更大

的、保守的文化重整思潮的组成部分”⑤。在他看来,司马相如的那些感官性极强的赋作,与当时的一些活泼的

音乐、装饰富丽堂皇的郊祀坛一样,都是“现代派”的艺术,只是到了西汉后期,由于复古的、保守的思潮占据上

风,包括司马相如大赋在内的汉武帝整个宫廷文化都遭到了全面否定。桑禀华(Sabina
 

Knight)认为:“虽然在

相信文如其人的评论者看来,偏好华丽的赋是可笑的雕虫小技,但是赋在整个中古阶段(直至9世纪)都是最受

人尊崇的韵文形式。”⑥尽管她在《中国文学》中对司马相如其人其作只字未提,但她对扬雄悔赋的否定,从侧面

肯定了司马相如及其开拓的汉大赋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二 中西学界司马相如辞赋批评之方法论分歧

大部分西方汉学家不仅以英美“新批评”的文本细读研究方法发掘司马相如赋作的审美价值,还以“意图谬

误”理论否定中国学界因“知人论世”研究方法引发的关于司马相如其人其作的伦理批判。在西方汉学界,司马

相如的文学史地位并不因其本人的道德瑕疵或者作品中的伦理问题受到影响,他的文学“经典”地位只与其作

品的巨大审美价值和创造性相关。
(一)国内学者的“知人论世”批评传统

《孟子》云:“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 是以论其世也。”⑦刘明今认为“知人论世”的传统文学批评方

法就是“要结合作者的立身、为人、处世来理解作品”⑧。由此来看,中国传统文学批评在很多时候是将文学文本

批评与对作者的伦理批评合二为一。在此传统影响下,扬雄不仅批评司马相如赋作“丽以淫”,还在《解嘲》中
说:“司马长卿窃訾于卓氏,东方朔割炙于细君。仆诚不能与此数公者并,故默然独守吾《太玄》。”⑨他将司马相

如“窃赀于卓氏”作为道德污点,进一步贬低其赋作的价值。同理,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中不仅批评司马相

如赋作“丽淫而繁句”,还在《程器》中说“略观文士之疵:相如窃妻而受金”。除此之外,班固在《典引》中说:“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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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相如污行无节,但有浮华之词,不周于用。”①颜之推说,“司马长卿,窃赀无操”②。刘知幾在《史通·序传》中
说:“而相如自序,乃记其客游临邛,窃妻卓氏,以《春秋》所讳,持为美谈。”③魏天应在《论学绳尺》中说:“司马相

如、王褒皆蜀产也,‘雍容闲雅’者,不足覆窃赀之丑。”④魏庆之说:“司马相如之文,能侈而不能约,能谄而不谅。
其《上林》、《子虚》之作,既以夸丽而不得入于《楚词》;《大人》之于《远游》,其渔猎又泰甚,然亦终归于谀也。”⑤他

们都通过贬低作者人品,揭露其道德瑕疵,来否定其人其作的价值,认为司马相如“窃妻”、“窃赀”、“谄媚”,实为

人所不齿。
究其根源,中国儒家推崇“发乎情,止乎礼”和“安贫乐道”等思想,但司马相如不仅在没有“父母之命,媒妁

之言”的情况下与卓文君私订终身,还在卓王孙那里获取了大笔财产,显然走向了儒家“君子”人格的反面。在

中国文学史上享有崇高声誉的宋代大文豪苏轼在评价司马相如时,更是从司马相如人品出发,继而判断其文章

价值,然后再回到否定其人品,最后形成牢不可破的“闭合型”评价。他在《司马相如之谄死而不已》中评论司马

相如“窃妻”道:“司马相如归临邛,令王吉谬为恭敬,日往朝相如,相如称病,使使谢吉。及卓氏为具,相如又称

病不往。吉自往迎相如。观吉意,欲与相如为率钱之会耳。而相如遂窃妻以逃,大可笑。其《谕蜀父老》,云以

讽天子。以今观之,不独不能讽,殆几于劝矣。”⑥除此之外,他还在《臞仙帖》中批评其“谄事武帝”:“司马相如谄

事武帝,开西南夷之隙,及病且死,犹草《封禅书》,此所谓死而不已者耶? 列仙之隐居山泽间,形容甚臞,此殆得

‘四果’人也。而相如鄙之,作《大人赋》,不过欲以侈言广武帝意耳。夫所谓大人者,相如孺子,何足以知之! 若

贾生《鵩鸟赋》,真大人者也。”⑦从他的批评逻辑来看,司马相如私德有亏———其文难免立意不高———《谕蜀父

老》和《封禅书》等文印证其乃小人之实。“人品-作品-人品”的闭合使得其评价显得无懈可击。
(二)西方汉学家的“文本细读”批评传统

阎纯德曾说,“汉学是国学的有血有灵魂的‘影子’”⑧。事实上,早期的海外汉学很大程度地受到国学的影

响,形枉影曲,形直影正。经过不断的积淀,海外汉学家们才开始在中国文化研究中加入自己文化的思维和智

慧,使“影子”变得有血有灵魂。西方学者对于中国汉赋批评方法论的态度便体现了汉学的这样一个发展过程。

1.
 

20世纪初:西方汉学家对“知人论世”的沿用

1901年,翟理 斯(Herbert
 

Allen
 

Giles)在 英 语 世 界 的 第 一 部《中 国 文 学 史》(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中介绍司马相如时说:“曾与年轻寡妇私奔的好色之徒司马相如,以辞赋名重,被召往朝廷,皇帝亲

授官职。”⑨翟理斯为司马相如扣上了“lothario”(轻狂浪子/好色之徒)的帽子,在他的《中国文学史》一书中,司
马相如只被一笔带过,并未受到重视。然而,纵观西方的文学传统,歌德、大仲马、卢梭、亨利·米勒等西方作家

的私生活虽备受争议,但世人很少因他们不羁的婚恋观而贬低其作品的价值。除此之外,西方文学作品中表现

出的婚恋观也与中国传统婚恋观有着巨大差别。比如,在古希腊神话中,阿佛洛狄忒本是战神阿瑞斯的妻子,
她却与凡间的美男子阿多尼斯私会,然而,当阿多尼斯死后,宙斯却怜悯阿佛洛狄忒的悲伤,答应阿多尼斯每年

可以只在阴间待上半年,剩下半年时间在阳间陪伴阿佛洛狄忒。又如,在《荷马史诗》中,海伦(斯巴达国王墨涅

拉奥斯的妻子)与帕里斯(特洛伊王子)私奔,但普里阿摩斯(特洛伊国王)却说:“在我看来,你没有过错,/只应

归咎于神,是他们给我引起/阿开奥斯人来打这场可泣的战争。”而格劳顿(F 
 

J 
 

Groten)更是主张海伦能关爱

他人,悔恨过往,因而值得同情。另外,中世纪的“破晓歌”主要吟咏骑士与已婚贵妇人共度良宵后在黎明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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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离的痛苦,但骑士与贵妇人的爱情却被认为是“超越封建婚姻关系的一种爱情理想,具有相当重要的进步意

义”①;在文艺复兴时期,《十日谈》中身为阿索侯爵情人的寡妇与青年男子私会,作者不仅没有对之进行道德的

拷问,甚至在很多时候赞扬了他们的智慧和勇敢,以抨击宗教的腐朽和禁欲主义的愚昧②。在19世纪,福楼拜

《包法利夫人》中的艾玛与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卡列尼娜虽然背叛了婚姻,最后落得自杀殒命,但却都得到了

作者的同情③。从以上的例子来看,在西方文学传统中,人们鲜少因为作品中主人公婚恋观的不道德而全盘否

定作者的人品。因此,无论是从作者人品出发来评价作品,还是从作品出发评价作者人品,都不是西方诗学的

主流。翟理斯对司马相如的评价,不是沿袭了西方文学批评传统,而是受到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解读司马相如

“琴挑文君”事件的影响,把司马相如的行为看作是违背公序良俗的大逆不道之行径,进而低估了其作品对中国

文学的影响。

2.
 

20世纪中期以后:西方汉学家以“文本细读”替代“知人论世”
在20世纪初,翟理斯全盘接受了中国学者以传统的“知人论世”文学批评方法对司马相如的批评,但在20

世纪中期,汉学家们在司马相如研究领域逐渐出现了一些新的进路,或隐或显地反对和瓦解以“知人论世”的批

评方法去研究司马相如,开始重估司马相如在中国文学史的地位。

1950年,美国汉学家海陶玮(James
 

Robert
 

Hightower)的《中国文学论题》(Topics
 

in
 

Chinese
 

Literature)
是美国第一部中国文学史。海陶玮向西方读者介绍道,赋是一种大规模的描写性诗歌;它最早的意义应该是

“诵读”,这种文体之所以被称为“赋”,不仅在于其铺陈的特点,而且在其诵读的功用;汉赋的基本写作主题和结

构模式就是由司马相如以《子虚赋》和《上林赋》建立起来的④。海陶玮在论著中并没谈及司马相如个人的道德

问题,只言及他对赋体文学的开拓之功,无声地反对了将作者、文本、语境在阐释中循环互证的“知人论世”传
统。

1997年,在指导阿塞林(Mark
 

Laurent
 

Asselin)撰写博士论文《一个意义重大的季节:朝代末世文学———蔡

邕 及 其 同 代 人》(A
 

Significant
 

Season  
 

Literature
 

in
 

a
 

Time
 

of
 

Endings
 

Cai
 

Yong
 

and
 

a
 

Few
 

Contemporaries)时,
 

康达维指出,司马相如《美人赋》描述了美人试图引诱帅气男子,结果主人公拒绝了她的美

意;而在蔡邕的《青衣赋》中,主人公却没能战胜自己的性冲动,但蔡邕的这篇赋让我们既惊讶又欢喜⑤。由此可

见,在司马相如和蔡邕的对比中,康达维不再将作者本人或者作品主人公的道德水平高低作为评论作品优劣的

标准,很大程度上回避了“知人论世”中作者(人)和语境(世)对文本阐释的影响。2003年,在论及《天子游猎赋》
中的修辞与教化的关系时,柯马丁提出,无论是扬雄认为此赋的目的是讽谏天子,还是龚克昌认为此赋的目的

是抨击诸王的穷奢极欲,以提高天子的地位都不够准确,因为如果司马相如要投天子所好,他还有其他更不费

力,更少含糊,也更有效的方法,因此,“纯粹的政治教化解读将难以涵盖《天子游猎赋》中创造性的艺术奇观,这
种奇观有其自身的价值和意义”,他更看重的是司马相如赋作中的“艺术奇观”而不是“政治教化”,易言之,他更

重视的是文学本身的审美愉悦功能而不是其伦理价值,他解释道:“我认为,如果不考虑自我指涉的语言艺术这

种主导性因素,以及与之相关的娱乐和快感效果,不可能成功(自圆其说)地分析作品。”⑥从他的论述来看,比起

海陶玮和康达维,他更加明确地与“知人论世”的中国文学批评传统划清界限,采用了更加注重文本内部审美性

的英美“新批评”研究模式。

1919年,“新批评”的先驱艾略特(T 
 

S 
 

Eliot)率先在《传统与个人才能》(Tradition
 

and
 

the
 

Individual
 

Talent 
 

)一文中对“作家中心论”发难⑦。1946年,维姆萨特(W 
 

K 
 

Wimsatt)与比尔兹利(M 
 

C 
 

Beards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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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意图谬误”(intentional
 

fallacy)一说,认为以作者的意图来解读文本的意义既不可行也不足取①。1949
年,韦勒克(René

 

Wellek)和沃伦(Austin
 

Warren)在《文学理论》(Theory
 

of
 

Literature)一书中指出:“一件艺

术品的全部意义,是不能仅仅以其作者和作者的同代人的看法来界定的。它是一个累积过程的结果,亦即历代

的无数读者对此作品批评过程的结果。”②由于“新批评”专注于文本内部研究的理念在20世纪的西方文学研究

中影响深远,海外汉学家在研究中国文学时便也愈发质疑中国传统的“知人论世”研究方法,开始以自己的“文
本细读”方式去发掘司马相如赋作本身的美学艺术和技巧。因此,当西方的汉赋研究演进到21世纪时,柯马丁

对《天子游猎赋》的评价是:“通过无穷无尽的列举和排山倒海的音节,赋的修辞语法营造出的是一连串令人晕

眩的感官印象,而非某种具体命题的信息。《天子游猎赋》的基本原则是在语言的层面模仿、重现皇家文化的强

盛和壮丽。”③他的评价已经完全抛弃了对司马相如其人和其创作时代的探究。值得注意的是,除了通过对司马

相如赋作文本来探讨其文学审美价值之外,柯马丁还通过对《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的文本细读,分析其文本的

矛盾叙述和离奇情节,指出:“仅以单一的传统假定为基础,坚持某个文本的完整性和可靠性,这种做法本身是

没有生产力的。这种单一假定实际上成了一种公然的意识形态,将受到一系列多样而且彼此独立的文献资料

的挑战。《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正是如此。”④言外之意,中国传统文论“知人论世”所提倡的“论世”(返回作者

创作的时代语境)会因为历史文献的真伪难辨而失去意义。如果《史记》中关于司马相如的记载本身并不完整

和可靠,那么以此为依据的一切“知人论世”之说便很可能“谬以千里”了。
宇文所安(Stephen

 

Owen)也不赞同以“知人论世”的方法探讨诗歌意义。他在回忆编辑《剑桥中国文学史》
遇到的问题时就说过:“我们无法直接接触到文学的过去。我们与它的接触经过了前人的中介。当我们开始检

视文学史中的历史,我们常常会看到前人留下的痕迹。”他指出,由于历史知识本身具有不确定性,但大量的文

学史研究者却在本来没有确定性的情况下强求确定性,作出想当然的判断,这一点使得文学阐释困难重重,“我
们一旦对以前认为是确定的东西表示怀疑并把它们置于不确定的领域,这个文本就会变得十分难读。一首诗

可以一字未变,但是我们对它的感觉却不一样了”⑤。从他的分析来看,当一部文学作品被放置于不同的阐释背

景中,读者对它的解读肯定有所不同,但阐释背景(经由前人中介加工的历史知识)本身的不确定性将会最终瓦

解标准的文学文本解读和文学史叙事。从这个层面来看,通过“知人论世”来解读文学文本意义的方法本身,将
会受到历史知识不确定性的挑战。

3.
 

21世纪以来:西方汉学家对“知人论世”和“文本细读”的再思考

面对西方汉学界以“意图谬误”之名不断质疑“知人论世”在中国古典文学批评中的价值的倾向,同样提倡

“文本细读”的华裔汉学家孙康宜(Kang-I
 

Chang)和叶嘉莹(Chia-ying
 

Yeh)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2008年,在
一次访谈中,孙康宜在回答关于“意图谬误”的看法时说:“我在研究中,总是努力捕捉作者各种不同的声音,尽
管文学里的声音是非常难以捕捉的,有时远,有时近;有时是作者本人真实的声音,有时是寄托的声音。”⑥她以

自己的研究实践委婉地否定了西方汉学界以“意图谬误”对“知人论世”的否定。2018年,叶嘉莹在《中西方关于

形象与情意之关系的理论》一文中则更明确地说:“也有些西方批评理论对中国古典诗歌是并不完全适用的,就
像西方诗论中的‘作者原意谬论’(Intentional

 

Fallacy)的观点就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⑦她的理由主要建立在

中西方传统文学体裁的差异上。在她看来,西方诗歌包括史诗和戏剧,西方作者所表现的本来就不一定是作者

自己的感受和情感,但在中国诗歌传统中,诗人不仅以抒情言志为主,而且他们的作品也就是他们的思想感情、
人格品质的流露,因此,用“知人论世”来探讨西方诗歌或许不可行,但用以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则是无可厚非的。

除了华裔汉学家之外,非华裔美国学者桑禀华也反思了西方汉学研究以“意图谬误”批评“知人论世”的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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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文所安《史中有史(上):
 

从编辑<剑桥中国文学史>谈起》,《读书》2008年第5期,第27-28、25页。
宁一中、段江丽《跨越中西文学的边界———孙康宜教授访谈录(下)》,《文艺研究》2008年第10期,第68页。
叶嘉莹《叶嘉莹说诗讲稿》,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39-40页。



憾。在2012年《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一书中,她指出:“中国学者惯于用作者生平来解释作品,又反

过来用作品来重构作者的生平。这种传记研究法虽然看似循环论证,却突出了文学的现实意义。现代评论家

或许会指责此类求助于‘意图谬误’的不羁路数,然而将作品的主人公当作诗人自己的阅读习惯也表明,中国的

文学传统敏锐地意识到,诗歌是一种类似戏剧的事件,是主人公对特定情境做出的回应。”①由此看来,在西方汉

学界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方法上,注重作者和语境的“知人论世”研究方法与注重文本的“新批评”研究方法并

无优劣之分,只有特色之别。具体到西方汉学家对司马相如赋作的研究而言,两种方法各有侧重,各有发现,但
是,如果西方汉学家出于要摆脱国学的制约,不满足于“影子”的地位而故作惊人之语,以西方文论强制阐释司

马相如赋作的思想内涵和审美价值的话,则会将海外汉学研究引入歧路,走向极端。
三 结语

美国比较文学学者大卫·丹穆若什(David
 

Damrosch)立足于全球化语境指出,世界文学不是一个无边无

际、让人无从把握的经典系列,而是一种“流通和阅读的模式”,在他看来,文学作品要“从原有的语言和文化流

通进入到更宽广的世界之中”才能成为世界文学②。易言之,能得到世界公认的文学经典的生成需要依靠多语

言的翻译出版和多元文化背景下的批评阐释。随着全球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和深入,作者或作品在文学史的

“经典”地位并非只取决于其在本民族文学内部的影响力和口碑,还取决于其在世界多元文明交流中的异国影

响力,因此,在全球化语境下,那些“影响力超出本土的文学作品”自然更加具备成为世界文学经典的潜能。在

全球人文学者对“世界文学”的深入讨论中,作家和作品在他国语境中的接受境遇愈来愈被看作是衡量其是否

有资格进入文学“经典”殿堂的准入条件。
在新的“世界文学”理念观照下,“民族文学经典”与“世界文学经典”并非总是重合。在通常情况下,作者与

作品是在成为了“民族文学经典”之后,再朝着“世界文学经典”攀升,但是,在某些特殊的情形下,有些在本土争

议很大,或者位于经典边缘的作者和作品,在海外却得到一致推崇,得以从边缘走向中心,甚至成为“世界文学

经典”,然后,其世界性声誉又倒过来反哺其本土声誉,补救性地确立其作为“民族文学经典”的地位。比如,《一
千零一夜》在被转换为欧洲语言,产生了世界性影响,成为“世界文学经典”后才得到本民族更高的认同,成为阿

拉伯的“民族文学经典”;同样地,美国小说家爱伦坡因为得到法国象征主义者的极力推崇,才赢得了更多美国

本土评论家的赞誉;中国唐代诗人寒山因为成为20世纪美国“垮掉一代”的文化偶像,才引发了更多本土学者

的关注。
如果说作者作品在本民族的文学声誉是纵轴,在海外的文学声誉是横轴,那么,在全球化时代,任何作者作

品都需要依赖于其在双轴的交点来获得在“文学经典”这一坐标系的准确定位。如前所述,司马相如在中国文

学批评传统这一纵轴上的位置并不确定,但是,如果将其置于“世界文学”理念的观照之下,通过研究海外汉学

家对他的评价可知,他在横轴上的位置却非常明晰。本文通过研究司马相如的海外传播和影响,旨在以其在海

外获得的文学声誉引发中国本土学者对其在本土文学史上地位的再思考,希望司马相如在海外稳固的文学声

誉可以弥补其在本土文学声誉的不确定性;希望中国本土学者可以通过纵横两个向度的考量,进一步锚定其作

为文学“经典”的地位。

[责任编辑:唐 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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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足、淑女与慧婢:
明清戏曲对卓文君形象的品貌与人格呈现

汪 泽

  摘要:卓文君形象于现存明清戏曲中有着独特的呈现方式,其形貌描写受纤足审美影响,品德上突显出封建淑

女贞、孝、贤的操守,又普遍以慧婢角色为陪衬。缠足时俗之下文君角色的纤足特征关联着道德层面对女性的规约

与期许,变异形象与固有情节之间的文本断裂又催生出人格互补的对象。戏曲对卓文君形象的重塑体现出社会文

化的投影以及文化浸润下的接受旨趣,也借助了体裁自身的发展需求和艺术特质,文君形象乃至相如文君故事的

演变是文化与文学共同作用的结果。这种叙事现象剥夺了人物故事作为客观历史的真实属性,又赋予其作为文学

创作对象的生命能量,最终使之获得在更广阔的时空范畴内延绵发展的无限可能。

关键词:明清戏曲;卓文君形象;相如文君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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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文君及其夜奔故事最早见录于《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作为谱写司马相如人生传奇的浪漫符号,在后

世流传过程中获得了无数文人的遐想与艳羡,也由于其存在失节、淫奔等非礼元素而遭到质疑和批评。在由

汉至清的正反接受过程中,被史书、小说、诗文、戏曲等多种文本述评的文君故事实现了层累壮大。其中,戏
曲作为问世较晚的故事载体,在较高起点上吸收了前代的叙事因子,又能够以较长的篇幅展现情节、人物,且
具有“随意装点”①的艺术想象与虚构优势,对于文君形象的表现力度自非其他文本可及。现存主演相如文

君婚恋故事的古代戏曲作品共计14种②,多以司马相如的得意人生为主线,卓文君作为女主角处于从属地

位。对于戏曲中的文君形象,此前的研究者多从其处女身份和情理矛盾等方面挖掘出剧作家进步与保守相

交织的思想走势,并结合时代文化背景阐述其因由③,无疑有其合理性。但围绕这一戏曲角色与其历史原型

的差异演变问题,仍有某些共性的细节层面等待我们去开掘。本文在把握中国古代相如文君故事生成演变

历程的前提下,从形貌描写、品德塑造及相关角色搭配诸方面深入观照卓文君形象于现存明清戏曲剧本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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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随意装点”作为对戏曲虚构特色的概括出自《阅微草堂笔记·姑妄听之》载录盛时彦跋文引纪昀语:“小说既述见闻,即属叙事,不比戏场关

目,随意装点。”参见:纪昀《阅微草堂笔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472页。

 

汤君《宋元以来小说戏文之相如文君故事叙略》〔《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辑录中国古代涉及相如文君故事的戏曲

作品38种(含杂剧17种、散曲1种、南戏2种、传奇18种),13种以较完整形态存在。据笔者近年考稽,尚有清杂剧《卓女当垆》1部,汤文归

于佚作的明杂剧《司马相如归西蜀》(又名《汉相如昼锦归西蜀》)亦被黄仕忠辑得。因此,现存涉及相如文君故事的古代戏曲作品有15种,集
中创作于明清,除《长门宫》主演陈皇后事迹外,其余14种均以相如、文君为男女主角,分别为朱权《卓文君私奔相如》、佚名《司马相如题桥

记》、许潮《汉相如昼锦归西蜀》、孙柚《琴心记》、叶宪祖《琴心雅调》、韩上桂《凌云记》、陈玉蟾《凤求凰》、袁于令《剑啸阁鹔鹴裘记》、舒位《卓女

当垆》、朱瑞图《封禅书》、朱凤森《才人福》、黄燮清《当垆艳》、许树棠《鹔鹴裘》、椿轩居士《凤凰琴》。

 

参见:张海霞《性别视野中的古代文君相如戏》,厦门大学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常凤媛《元曲中相如文君故事的接受特点及成因》,陕西师范

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王艳梅《文君私奔与戏曲研究》,广西师范大学2010年硕士学位论文;连静《相如文君戏简论》,安徽大学2011年

硕士学位论文;何煜婷《现存明清相如文君戏曲研究》,四川师范大学2014年硕士学位论文。



独特呈现,并对其进行文化与文学层面的分析。
一 纤足:缠足时风中的形貌认知

清人吴见思《史记论文》评《司马相如列传》曰:“史公写文君一段,浓纤宛转,为唐人传奇小说之祖。”①广

义的文体概念范畴内,“传奇”可以涵盖表现人世爱情题材的叙事文学作品②。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中载

录了一对仆婢夫妇疑似“离而复合”的故事:婢女连贵幼时被卖入纪府,除粗晓父母姓氏外,仅知“家在山东,
门临驿路”,曾受邻人胡家之聘;因无亲族,纪氏主人将其许婚于马夫刘登。刘登自云原籍山东新泰(为驿路

所经之地),本姓胡氏,父母殁后被刘家收养,早年曾闻双亲为其聘下一女,不知姓氏,与连贵所言皆符。纪氏

又引述了其先叔纪粟甫和友人边连宝的观点。粟甫称此事可入传奇,只恨其婢粗蠢,“不称点缀”;边连宝则

认为如有好事者按谱填词,蠢婢未尝不能“莺娇花媚”。③ 由此可见婚恋传奇留给世人的文体印象:在故事上

以“奇”为宗,选择不同寻常的巧合性内容;人物形象亦需体现出高于生活的美化特质———尤其婚恋关系中的

女性,多被塑造成情深颜丽的佳人。按照这一审美标准,《史记》中的相如婚恋故事具备了离经叛道之“奇”,
“新寡,好音”且心悦相如的女主角卓文君亦可称知音多情,但形貌描写的缺失却是一大遗憾。

《史记》之后有关相如文君婚恋的叙事文本对此种遗憾进行了弥补,尤以东晋葛洪《西京杂记》④最为典

型。其卷二曰:“文君姣好,眉色如望远山,脸际常若芙蓉,肌肤柔滑如脂,十七而寡,为人放诞风流,故悦长卿

之才而越礼焉。长卿素有消渴疾,及还成都,悦文君之色,遂以发痼疾……卒以此疾至死。文君为诔,传于

世。”卷三曰:“相如将聘茂陵人女为妾,卓文君作《白头吟》以自绝,相如乃止。”⑤文君成为青春妙龄的绝艳少

妇,“放诞风流”、“自绝”反映出逾越礼教的叛逆性格,以及对专一爱情的执着维护;她慧眼爱才,亦能以才华

感化变心夫婿,夫死作诔并“传于世”,使其具有了才女作家的身份。继《史记》的原型记录之后,《西京杂记》
对相如文君故事的增饰具有重要意义,在文言语体及文类范畴内使其故事形态趋近饱和。六朝以至唐宋,相
如文君故事基本以转载、典故或韵文形式流传,于人物、情节各方面均未突破汉晋时期的故事规模。但相比

司马相如,重述者于卓文君身上寄托的感情色彩更为复杂,体现出或赞美、或否定,或哀其不幸、或怒其失节

的不同心理⑥。
元明清时期,作为抒情或议论对象的相如文君故事同样承载着时人褒贬不一的态度,但通俗叙事文学的

发展也为其故事形态演进提供了新的机遇。宋元时期搬演相如文君故事的杂剧、南戏散佚不存,以现存明清

戏曲为考察范畴,作为主人公的相如、文君皆被塑造成正面形象。对于卓文君的形貌描写,明清剧作家一方

面踵武前人,以“远山”、“芙蓉”、“凝脂”绘其容颜;另一方面也增加了对其足部的特写。如孙柚《琴心记》演文

君独自探望留宿卓府的司马相如,途中自云“苍苔路湿,湮透弓鞋”;婢女向卓王孙交代文君夜奔之事,亦有

“他那日呵……向苍苔屡试弓鞋底”之语⑦。韩上桂《凌云记》中相如以“印下香尘钩袜浅”形容罗幕后听琴的

文君,待夜行则嘱之“你须要回睃,金莲缓步挪”,“金莲步稳踏,锦带腰轻扎”⑧;文君自述夜奔场景,又曰“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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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吴见思《史记论文》,陆永品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70页。

 

参见:陈文新《文言小说审美发展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81页。

 

纪昀《阅微草堂笔记》,第179-180页。
《西京杂记》作者有西汉刘歆、东晋葛洪、南朝萧贲及吴均诸说,以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为代表,多数学者认为《西京杂记》为葛洪杂抄诸书、
附增己意而伪托刘歆所撰。
葛洪《西京杂记》,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1、21页。

 

六朝以至唐宋时期出现了大量咏写相如文君故事的诗赋作品。某些作品赞美、追怀其琴瑟姻缘,如唐卢照邻《相如琴台》、杜甫《琴台》、李贺

《咏怀》、李商隐《寄蜀客》等,对二人流露出共同的正面情感。而在负面见解的表达上,唐宋文人对司马相如的否定主要集中在负心移情方

面,亦有少数作品痛惜其不能以礼自持,如北宋杨天惠、郑少微分别所作《悯相如赋》。对于卓文君而言,《宋书·志·乐》之古词《白头吟》作
为托名诗歌,表现出高洁刚烈的抒情主人公形象。至隋唐两宋,哀其不幸者如李白《白头吟》二首,传达出对爱情变质的痛心与遗憾;又如宋

人曹勋之同名诗歌,突出其作为弃妇的被动无助。怒其失节者如杨万里《白头吟》二首及陈普《烈女秋》、周南《卓文君》、萧澥《读文君白头吟》
等。亦有如宋王铚《白头吟》、王炎《白头吟》,既写其爱弛见弃之悲,又通过羞惭悔恨之心表达对夜奔之行的否定。
孙柚《琴心记》,毛晋编《六十种曲》第5册,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22-23、49页。

 

韩上桂《凌云记》卷上,《古本戏曲丛刊五集》影印民国二十一年(1932)重抄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按:该抄本影印时未标页码,下
同。



鞋袜窄约同赸”①。袁于令《剑啸阁鹔鹴裘记》写夜奔途中侍婢翩云谓“小姐鞋弓袜小,从不曾走这些路”②。
朱瑞图《封禅书》之婢女流霞称“待我……和化彩妹妹扶小姐同行”,化彩亦云“我等与小姐这脚儿难行也”③。
黄燮清《当垆艳》中卓文君与婢女红箫于夜奔时也合道“弓鞋怯露行”④。

上述戏词或以“金莲”、“弓鞋”、“钩袜”等套语代指纤足,或以类于写实的方式演绎纤足导致的行动障碍,
共同反映出缠足时俗下剧作者对于美女形体的固化认知和欣赏趣味。回顾明清之前,有关司马相如与卓文

君故事的文献或图像材料并未表现出对文君之足的关注。即使在汉末,虽然也有“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

双”⑤这样对女性形态的描写,但世人尚未建立起对纤足的偏执嗜恋。晚清虫天子《香艳丛书》录东晋佚名小

说《汉宫春色》,内收《汉孝惠张皇后外传》,特写孝惠皇后张嫣年少而足长,几与惠帝足相等。此传所附序文

称作者曾参阅汉高、惠、文、景四朝起居注并许负《相女经》、《相汉宫后妃记》等古籍。如其属实,可见汉初皇

室尚无纤足之好,遑论民间? 同时,此传作者融合史实与想象,本着嘉赞和挽怀的心态对张嫣进行形、德诸方

面的美化与神化,并道出魏晋间人将其祀为蚕神或花神的情况。⑥ 可见,在汉人乃至晋人眼中,一双并不纤

小的天足丝毫不会损害张嫣作为皇后和女神的完美形象。
而汉晋两代恰好是相如文君故事的发生、发展时期。如果说汉初的开明礼教环境催化出二人的非礼婚

姻,执着于妙赏深情的魏晋风度则为这一故事加以貌、情、才的装点,使之更为摇曳生姿。从礼法角度对故事

主人公(尤其作为女方的文君)进行口诛笔伐的文字更多见于宋元明清,正是缠足习俗由诞生到普及并朝着

自残方向演进的时期。
据宋末元初周密《浩然斋雅谈》:“后主作金莲,高六尺……令窅娘以帛绕脚,令纤小屈上作新月状,素袜,

舞云中曲……是后人皆效之,以弓纤为妙,盖亦有所自也。”⑦作为缠足创举的发明者,南唐后主李煜继位于

北宋建隆二年(961),故而称缠足诞生于宋初亦可,但彼时仅属迎合帝王享乐的偶然行为。北宋苏轼曾作《菩
萨蛮》咏写“纤妙说应难,须从掌上看”的小足,“只见舞回风”、“偷穿宫样稳”⑧等词句亦揭示出人物主体作为

艺伎或宫女的特定身份。南宋张邦基《墨庄漫录》称“妇人之缠足,起于近世”⑨,对缠足女子的身份已无特殊

说明;上引周密所谓“人皆效之”,应就其本人生活时代而言。至元末明初,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勾勒出这一

行为的社会化发展轨迹:“札脚自五代以来方为之,如熙宁、元丰以前人犹为者少,近年则人人相效,以不为者

为耻也。”而明清时期,伴随着以小为美趋势的演进,缠法对足部损伤愈见严重,对于女性的意义却愈加重

要,文人笔记、文集中更保留了关于女子鞋袜足形的种种讨论。尽管缠足意味着肉烂骨损的痛苦和终身行动

的不便,但作为正统淑女家庭教养和个人品行的表征依然普及于主流社会。受此时俗影响,明清稗戏在表现

女性(尤其美女)特质方面多有纤足书写,对于并无缠足习尚的前朝女性也不例外。除上述戏曲中的卓文君

之外,如《四声猿》传唱北魏花木兰、“说唐”系列刻画隋唐宫妃与女将、《镜花缘》表现武周年间的百名才女,在
有意无意间均以“金莲”、“弓鞋”等词汇状其形貌。

柔弱的纤足维系着畸形的审美观念,与礼教环境对女性的压抑是几乎同步的。题名元代伊世珍的《琅嬛

记》引《修竹阁女训》曰:“吾闻之,圣人重女而使之不轻举也,是以裹其足,故所居不过闺阈之中,欲出则有帷

车之载,是无事于足者也。圣人如此防闲,而后世犹有《桑中》之行、临邛之奔。范雎曰‘裹足不入秦’,用女喻

也。”《四库全书总目》将《琅嬛记》列入杂家类存目,称其引书真伪参半,《修竹阁女训》是否确有其书,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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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知;明末清初陈恂《余庵杂录》引其文,以“裹足不入秦”为女子缠足之证,也被四库馆臣斥之“不经”①。《琅
嬛记》或其引书将缠足历史追溯至先秦的说法不足为信,但对缠足用意的解读却颇值得关注———将女子双足

裹小使之不便行动,成为抑止淫奔的强制措施。耐人寻味的是,卓文君正是一个以“临邛之奔”驰名于世的叛

逆女性,其戏曲角色的纤足作为不见于历史原型的细节特征,不仅关系到人物形貌的变异,也必然引发礼教

禁锢与人性放纵之间的某种张力。
二 淑女:礼教规约中的品德构建

明清戏曲作家以贞姬节妇形象改造卓文君,几乎是前辈研究者共同关注到的焦点话题。在身份上,现存

戏曲多将其塑造成未嫁而寡的处女,佚名《司马相如题桥记》及黄燮清《当垆艳》甚至将其改写为待字闺中。
《凌云记》中文君由“不善择婚”的长兄许与一富人子,该子未娶而亡。父兄屡劝改聘,文君念及“古人从一之

义”,唯愿贞节自守。后与相如私意结合,亦曰“非专为情好,特以先生千古人豪,故敢以身相托;若错认做私

奔之女,则今日怜之,明日弃之,便辜负贱妾初心了”②。至贼人围城抢亲、父兄逼其改嫁,文君斥以“败义伤

廉”,“何不道纲常莫玷”③,最终为全节救家,不惜引带自经。《琴心记》之文君曰:“忠臣不易主,烈女不更夫,
此古圣之言也。岂有未嫁易节,以身殉欲者乎?”④后卓王孙谎称相如已死,逼其与权贵作续弦,文君则以削

发入庵自保。
在严格持守从一而终之贞节观念的同时,文君的戏曲角色还表现出作为人女、人妻的孝义与贤良,在各

方面秉持着传统纲常秩序下封建淑女的品德操守。自《史记》以来,卓王孙之贪财慕势使其成为与相如文君

之自由结合相对立的存在,文君与卓王孙之间亦缺乏亲情书写。明清戏曲在不同程度上保留了卓王孙的反

派性格或行为,但也外化出文君对于父母的深情与尊重。《凌云记》中文君面对父亲逼婚,在投缳之际不仅无

一怨语,反而劝其“须休留念,是孩儿自取折掂”⑤。《封禅书》写夜奔的文君难以割舍父母亲情,“想慈母不似

奴心肠忍”,“苦被那瑶琴勾引,顿忘怀父母恩情”,“古虞东山下人”批点曰“步步不忘父母,是作者斡旋美人

处”⑥。《当垆艳》中遭遇父亲悔婚而被迫私奔的文君,也站在孝义与礼法角度进行着自我否定与谴责:“私奔

之耻,终身莫赎,正是一失足成千古恨”;“高堂上更番怒喜,多因我一念痴迷,算严君到底心慈,能宽恕不肖孩

儿……一朝之失,节孝两亏”,“纵然是一星半子,何曾着来斑舞衣,还要那软心肠的爹爹怜惜”⑦。
《卓文君私奔相如》写夜奔途中文君以“男尊女卑”、“夫唱妇随”为念,执意为相如驾车,以此得到卓王孙

的谅解,称其“可谓贤矣”⑧。其他剧作书写文君的贤妻之德,主要体现在对相如的帮扶理解上。面对家徒四

壁的生活困境,《史记》、《西京杂记》以“久之不乐”⑨、“抱颈而泣”表现豪门千金由富转贫的心理落差,而戏

曲中的文君却安贫无怨,且善解意疗愁,帮助夫君树立信心、锐意进取;至相如功成名就又不汲汲于富贵,而
能欣然偕隐,遂其抽簪之志。《凌云记》中,为使相如消内顾之忧、奋功名之志,文君当垆酤酒而不以为耻;卓
王孙送奁致富,相如渐耽安乐,文君为尽内助之责,不惜做“铁面朱颜”,教其进取;至求贤诏下,相如难舍娇

妻,文君忍痛割爱,称“男儿志在四方,不宜株守故里”,并告之以旁人讥谤之言,终使相如慨然立志。《琴心

记》写文君早有“下机金印,伏跨登坛”的励夫之愿,后虑及连累婢女受苦,稍有悔意,但转念即思“长卿虽则贫

困,决不久居人下”,“糟糠之妻,我也甘做”。《鹔鹴裘记》中文君亦宽慰相如“不过暂时落莫,或者上天将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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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任,故使空乏其身,也未可知”,表示“便久蓬蒿,我也甘心学孟光”①。
正如纤足描写诞生于缠足时俗之下,贞、孝、贤的淑女品德构建同样可与角色问世时期的社会文化环境

相印证。汉唐以来礼教不兴、闺闱混乱的现象在北宋引起了理学家的关注,程颐意在端正男女双方对于婚姻

的严肃态度,提出“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②的著名论断,南宋朱熹也大加提倡,但终宋一代全贞守节之说

只是一种上层理想,对现实并无制约作用。清初王士祯《香祖笔记》称:“宋世士大夫最讲礼法,然有不可解者

……阀阅名家,不以再嫁为耻。”③自元代起,程朱理学被奉为官方思想,元人编《宋史》于《儒林传》外另立《道
学传》,尊二程、朱熹等为儒家道统的衣钵传人。时人偏激理解了宋儒“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说,使其作为

对女性的单方面要求而被官方采纳、强调,并在民众之间产生了极大反响。
董家遵曾根据《古今图书集成·明伦汇编·闺媛典》统计周代以至清初的节烈妇女数量,其中元朝立国

仅97年,却有节妇359人,烈女383人,远超此前历朝总和④。明朝政府亦多次下令,通过旌表门闾、免除差

役、赏赐粮帛等措施鼓励寡妇守节,在此政策推动下,贞节牌坊树立成风,《闺媛典》中记录在册的明代节妇多

达27141人⑤。清代统治者最初将夫死殉节视作逃避、懦弱之行,对此并不提倡,但对承担家庭责任而矢志

不嫁的节妇却极尽肯定,并在明制基础上缩短考察年限、扩张采访区域、加大表彰力度,鼓励更多寡居妇女加

入到守节的队伍中来。在贞节旌表措施上,清代以总坊、匾额代替个人专坊,也从客观上说明节妇人数的急

剧膨胀。截止到《古今图书集成》印制成书的雍正年间,《闺媛典》载入本朝节妇9482人⑥。元明清三代所编

《宋史》、《元史》、《明史》之《列女传》,改变了以往多元化的选录标准而以节烈为宗。然而,民间仍存在着诸多

不利守节的主客观因素,载入史书、地志、笔记、文集的节烈妇女以灭绝人欲乃至偏离人道的残酷方式实践着

道学教条,自虐、自残、自杀事件屡屡发生。夫死再适已经大悖礼教,更休提以“夜奔”的方式私意结合。
现实伦理环境对节妇烈女的推崇超越了孝女、贤妻,但在道学礼教影响日深的大背景下,“孝”与“贤”作

为普泛化道德标准,对于主流社会的引导力度同样不容小视。南宋理学家罗从彦在传统孝文化的基础上提

出“天下无不是底父母”⑦的极端说法,得到明清蒙书、戏曲的广泛响应,《弟子规》有“亲爱我,孝何难? 亲恶

我,孝方贤”⑧之训诫,诸多戏曲从正面传唱子女对不慈或施虐之父母保持敬顺之心的故事⑨。“贤”的内涵较

为宽泛,但作为女性,除基本的贞、孝之外,对于夫婿的伦理职责和帮扶能力也被强调。如明人吕坤《闺范》将
“爱夫以正”作为贤妇的标准,具体说来,即“成其德、济其业、恤其患难”。

在礼教约束加强的同时,明代中后期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思想的异动,解放自我、觉醒人性的启蒙思

潮辐射到文化生活与文学创作领域。相如文君的婚恋选择经历着卫道者的严厉批评,但其作为突破门第

之别、父母之命自由结合的浪漫典型,也得到了肯定与颂扬。在风流与道学交织并行的复杂心理作用下,很
多文人既认可二人之真情结合,又对其违礼失节之处深表惋惜。明胡应麟撰《诗薮·外编》称:“汉、魏间,夫
妇俱有文词而最名显者:司马相如、卓文君……然文君改醮……立身大节,并无足取。”谢肇淛《五杂组》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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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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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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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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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董家遵《中国古代婚姻史研究》,第2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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叹自古美人或流离颠沛,或匹偶非类,如卓文君得遇司马相如,可谓天作之合;然“以琴心点玉于初年”①,令
人千古扼腕。清张永铨《题卓文君当垆图》写道:“两人之立身大节不无遗憾矣……王孙但见相如之贫,不见

相如之富,令虽奏琴不知琴心,致怜才之女不免暮夜之奔,罪又岂独在文君哉! 古来才子佳人动遭坎壈,丰其

才、啬其遇,使之或失其节,不得为天壤之完人者,奚止两人也?”②他在同情理解的基础上将相如琴挑、文君

夜奔之失归于客观时势,甚至生发才子不遇、佳人坎壈之悲,但对二人品节有亏之处也毫不讳言。抱着类似

的遗憾心理,清代诗人何洯《题粤风四种后十首》其六曰:“生平爱读相如传,怪不求凰未嫁前。”③

明初,高明《琵琶记》受到太祖高度评价,“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④的口号对戏曲创作活动产生了重

要影响。以无伤风化的形式改良相如文君爱情故事,成为剧作家的必然选择。将卓文君真实存在的第一次

婚姻淡化,在其与司马相如的结合中加入礼法因素,使角色向主流意识认可的节妇、孝女、贤妻靠拢,既是迎

合正统舆论导向的需要,也化解了作为戏曲创作与接受主要群体的多情文人对其历史原型违礼失节之处的

潜在遗憾。这种艺术改造的思想底蕴是复杂的,对于现实礼教环境既有被动的妥协,也有主动的服膺。与纤

足的体貌特征相匹配,品德近乎完美的淑女文君成为其历史原型符合时代标准的艺术写照,也为时代文化浸

润下的男性文人演绎出理想的红颜知己形象,满足了创作与接受双方的共情需求。
三 慧婢:叙事困境中的人格投射

作为明清戏曲角色的卓文君于身心两方面和原型人物产生了偏离,在满足观众审美与道德旨趣的同时,
也制造出叙事上的困境。自《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以来,相如文君故事的主要看点即在于一种突破礼法常

规却能收获圆满结局的传奇性,这种传奇性通过一系列离经叛道的情节得以呈现:琴挑求凰、夜亡私奔、当垆

酤酒……因此,“琴心”、“求凰”、“私奔”、“当垆”等语汇作为相如文君浪漫爱情的表记往往被用于戏曲题名,
相关的故事片段也是长演不衰的精彩桥段,卫道者的批评并未减弱它们在文艺领域的经典地位。就这些情

节而言,“琴挑求凰”的行为主体是司马相如,“当垆酤酒”需男女主人公平分秋色,“夜亡私奔”的主动权则掌

握在卓文君一方。以三寸金莲之柔弱体貌配合封建淑女之道德品性的文君,如何在行动与思想两方面冲破

家门与礼教的束缚,演绎出“夜奔”之情节? 多数剧作者选择从角色搭配上解决这一问题———为文君安排一

贴身侍婢,对其夜奔起到关键的敦促作用。
此前的研究成果多关注到侍婢传递消息的媒介功能,但若结合相如文君故事的流变历程观照其出没显

隐,并于侍婢与文君角色的互动中对比二者差异,则会发现剧作家在有意无意间赋予了此类形象的独特价

值。卓氏侍者并非由明清戏曲作家原创,早在司马迁笔下即已诞生。《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曰:“相如乃使

人重赐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乃与驰归成都。”⑤尽管作为沟通媒介导致了“夜奔”事件的

发生,但此一“侍者”尚无形象意义。在史传之后,表现相如文君故事的笔记小说和诗赋作品多将这一人物忽

略,直到宋代话本《风月瑞仙亭》中,侍者方有了具体的性别和姓名(“女使春儿”),但其在文君以赏月为名幽

会相如的过程中仅仅奉命打点食器灯具,对男女主人公私合夜奔之事却毫不知情⑥。
戏曲(尤其传奇)的篇幅规模、角色容量以及行当的细致化、唱白的灵活化,为作者设置角色、分配性格提

供了必要性和可行性条件。命名各异的婢女由贴旦乃至丑旦扮演,作为与文君形影不离的陪侍,在“夜奔”路
上与之相携随行,解决了缠足行路不便的现实困境,于有限的舞台空间内增加了生活的真实感和合理性。婢

女多表现出机敏慧黠的个性特点,对于在情爱与礼教之间矛盾迟疑的文君而言发挥着类似导师的作用,能够

影响其婚恋抉择,也代为传达出作者的进步思想,促使读者、观众对男女主人公的婚恋合法性产生理解认同。
且看其念白:

那婚姻大数也,夫妇大伦也。大数固不偶,大伦容可废乎? 况凤管未逢萧史,蓝桥不识裴航,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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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一夜之恩,安有百年之义? 窦郎无缘,一旦捐馆。小姐芳姿绝世,妙韵可人,当有名贤为配,国士

成双。乌得拘拘小节,遂缺陷半生。①

两才相遇,今古以为胜谈。小姐志寄千秋,胸涵二酉,岂效龌龊女子拘牵常格者所为?②

天下佳人才子自古难遇,常常有不得其偶而相思两亡者,亦有失身不肖而一生闷绝者……当日

大舜为千古孝子,居然不告而娶,古今亦何尝不以为圣人? 舜既可以不告其父,姐姐亦可以不告老

爷。就使千秋万世,姐姐得与大舜并称,是亦足矣。失此良缘,日后所配,不过痴儿蠢子……岂不负

天生姐姐一段美意乎?③

小姐,你若没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才叫做私奔,原是终身之玷;如今这头亲事,是老爷亲口

应允,且有县令为媒、绮琴作聘,本是老爷变卦,小姐就权宜行事,也不算伤风败俗。④

这四段文字依次由四部剧中的文君婢女孤红、紫玉、流霞、红箫道出,可见诸婢既是“夜奔”的护航者,又
是作者的代言人,实被赋予了“戏内评家”的身份。但内中又存在细微差异。如紫玉、流霞之语,既可针对戏

内角色而言,又可作为对历史上原型人物“夜奔”之举的评价;而孤红、红箫之言则需以各自戏内情节(未嫁而

寡、媒聘在先等)为具体语境。但两种评论同样灌注了作者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念,代表了开明进步的人伦

思想,甚至也传达出时人追求个性解放与婚恋自由的潜在愿望。
在某些出目的主婢对话中,婢女之唱白对于文君之唱白具有承继阐发的作用。以《琴心记·文君新寡》

为例:
〔旦〕〔二郎神〕云鬟乱,苦愁容,对菱花独看。恨倦倚纤腰春未半,使秋光先到。黄花瘦入朱颜。

竟何事钿蝉零落遍,凤钗横一朝分散? 镜儿,羡甚么团圆,怪人间到有孤单。
孤红,你看我呵,绿鬓易销春思浅,青丝难掠晚妆残,真好苦也。

〔贴〕小姐,你脸如芙蓉,眉如远山,肌肤柔滑如脂。这等芳容,难道终身孤另?

〔前腔〕幽闲,春山横黛,秋波蘸眼。那映水芙蓉凝嫩脸,奈泪珠抛尽。青丝一味萧闲怨,结发今

松愁鬓宽。知甚日赤绳重绾? 镜儿,少一个画眉郎官,使清光瘦减婵娟。
 

⑤

发展到明清传奇阶段的古典戏曲,于唱白意境上彰显出鲜明的文人旨趣。剧中盎然春意给文君带来的

是好景不长、年华易逝的忧惧与苦闷,“恨倦倚纤腰春未半,使秋光先到”,颇有柳宗元《柳州二月榕叶落尽偶

题》所谓“春半如秋意转迷”⑥之意,尽管一属闺怨,一属羁思,情景反衬之下的落寞凄迷心境却有一致性。孤

红的道白化用了《西京杂记》的经典语句,典雅秀媚的唱白风格亦与剧中文君无异。这样的安排诚然减弱了

人物的个性化色彩,但考虑到孤红“从幼伴奴(文君)习些针黹、读些典籍,闷来闲话,颇似知音”⑦的剧情设

定,及其为作者代言传意的角色功能,又颇有合宜之处。细析之,孤红的唱答,既是对文君的宽解安慰,也是

文君心声的某种外化:如此妙龄芳容,堪寻佳偶良缘,方可圆满人生、不负华年。
再如同剧《孤红窥宴》一出,孤红再次承继文君话题:

〔薄幸〕〔旦上〕楚馆云空,秦楼月小。问玉箫清绝,何方声杳? 翠帏孤梦,碧窗惊晓。〔贴上〕愁无

了,奈眼底花残蝶懒,知甚日春风重到?
〔旦〕容如露井桃,命似风堤絮。花落絮飘扬,共逐东流去。〔贴〕絮好不成绵,花开难结子。谁与问东君,毕竟

春谁主?⑧

表面抒发伤春之感喟,实则以一种空灵幽约的方式流露出深闺女性对自我命运归宿乃至人生价值的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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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柚《琴心记》,《六十种曲》第5册,第6页。
陈玉蟾《凤求凰》卷上,《古本戏曲丛刊二集》影印明末刊本,商务印书馆1955年版,第18页。
朱瑞图《封禅书》卷4,《古本戏曲丛刊五集》,第25-26页。
黄燮清《当垆艳》卷上,《玉生香传奇四种曲》本,第15页。瞿世瑛评曰“为名士美人洗心涤虑,非千古解事文人,那能道破”,足见红箫为作者

之代言人。
孙柚《琴心记》,《六十种曲》第5册,第7页。
柳宗元著、王国安笺释《柳宗元诗笺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334页。

 

孙柚《琴心记》,《六十种曲》第5册,第6页。
孙柚《琴心记》,《六十种曲》第5册,第14-15页。



诘求索。这同样是明清传奇经由文人旨趣的改造而骈俪化、诗词化的美学风格使然。在以含蓄唱白传达人

物心声的层面,孤红与文君表现出一体化的关系。
可见,在担当“情爱导师”和“戏内评家”的过程中,以孤红为代表的慧婢以其大胆果决弥补了文君的性格

弱点,通过唱白支持、深化了文君未曾言明的曲衷,推动“夜奔”行为的发生,与文君共同构成了“夜奔”情节的

行为主体。为男女主人公牵线搭桥的慧婢角色在元明清剧作中并不少见,如《西厢记》之红娘、《梅香》之樊

素等,其原型或皆可追溯到《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通殷勤”的侍者;而红娘、樊素等艺术形象又以其经典

意义对相如文君戏曲中的婢女角色起到反哺作用。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慧婢形象的成因。但笔者更倾

向于将慧婢角色的设立归因于文本叙事的需要。从相如文君故事自身发展的纵向历程来看,婢女积极策划

并正面理解“夜奔”一事的胆识与觉悟都应属于历史上的卓文君,她们承载着卓文君历史形象的人格质素,弥
补了演变后的文君形象与“夜奔”情节原型之间的逻辑裂痕。

当代学者陈洪指出,“把某个原型(或是作者自己)的人格之二元,分别投射到两个人物之中,形成一组既

对立又互补、彼此映衬的形象,是小说创作中常见的手法……作者对此很可能并无自觉,但文本生成过程中

的内驱力就自然产生了这样神奇的效果”①。此说是针对《西游记》而言的,他认为历史上玄奘的真实人格被

一分为二———一方面是高尚虔诚、杜绝一切诱惑的佛教徒,另一方面是勇毅精进、蔑视世俗法度的西行

者———二者各自投射在小说中的唐三藏和孙悟空身上,果敢刚毅的玄奘遂成为教条迂腐的唐僧。这迎合了

塑造“道德领袖”的儒家政治理想,更进一步说,是程朱理学影响日炽的时代风气使然。
“人格投射”作为人物塑造技巧广见于明清章回小说,移之于古代戏曲也未尝不可。上述相如文君戏曲

同样诞生于理学文化背景中,为解决“守礼”人格与“越礼”行为的矛盾,剧中突出了正史略微提及、话本有名

无实的侍者形象,令贴身鬟婢“分摊”卓文君原该具有的越礼人格,以其慧黠果敢在思想、行动各方面为“夜
奔”助力,又能在联袂演出的过程中反衬文君之贞静幽娴。

四 结语

中国传统文化与文学对禁忌题材展现出排斥与包容的双重态度。在明清文人的认知范畴下,卓文君及

其夜奔故事既是彰显才子多情的风流公案,也是包含礼教禁忌与伦理缺憾的争议话题。通过文学重述,使之

以改良的面貌流行于各种雅俗视野之中,成为时人不约而同的选择。文君角色在审美时俗之下显露的共性

形体特征关联着道德层面对女性的规约与期许,变异形象与固有情节之间的文本断裂又催生出人格互补的

对象;“纤足”与“淑女”折射出现实文化对历史故事的影响,“慧婢”的设立则致力于从文学层面通融叙事逻

辑。
自中国古典戏曲诞生以来,历史故事即成为其重要的题材渊薮。历史剧的创作是审美再造的过程,剧作

者往往会在自身及时下受众的期待视野中熔铸源文本的经典元素,为历史人物塑造新的形象,为历史故事注

入新的意蕴内涵,在无形中表达出对历史的反思评判和对现实的某种诉求。明清戏曲中卓文君角色的呈现

迎合了时人对其本事褒贬交织的复杂态度,体现出社会文化的投影以及文化浸润下的接受旨趣,也借助了戏

曲体裁自身的发展需求和艺术特质。文君形象乃至相如文君故事的演变是文化与文学共同作用的结果,其
意蕴在与历史原型的参照对比中得以突显。于相如文君主题戏曲的创作者及接受者而言,历史的真相已经

不甚重要,他们更渴望借助历史的躯壳进行现实理想的寄托或自我欲望的投射,于其所处时代完成某种情感

共同体的构建。戏曲作家以此剥夺了人物故事作为客观历史的真实属性,又赋予其作为文学创作对象的生

命能量,最终使之获得在更广阔的时空范畴内延绵发展的无限可能。这种叙事现象推动了中国历史的通俗

化传播进程,造就了文学题材的丰富多彩,也为我们考究社会文化变迁与文学体裁发展提供了独特视角。

[责任编辑:唐 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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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有新见的李白研究著作
———评王红霞、刘铠齐《孤本品诗仙:<瑶台风露>整理与研究》

张瑞君

王红霞与刘铠齐所著《孤本品诗仙———<瑶台风露>整理与研究》(商务印书馆2023年版,以下简称《孤本

品诗仙》),前有詹福瑞序言论述此书线索及整理出版的意义①,要言不烦,对于研究者与读者阅读此书有重

要的指导意义;薛天纬则从李白古体为主的创作倾向指出了此书对李白研究的价值②
 

。然而,笔者认为,此
书不仅仅是一本李白五古诗集的整理著作,更是一部对于清代手抄孤本的研究著作,全书2/3的篇幅是研究

文字,对于李白研究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故不避浅陋,陈说己见,以期抛砖引玉。
一 考证扎实,不乏新见

前辈学者包括我的导师詹锳先生等虽然都曾对清代李白五言古诗选本《瑶台风露》加以关注③
 

,但是均

未做深入考索。王定璋最早注意到此选本,却没有确定此书的编校者④。王红霞、刘铠齐两位学者知难而

进,通过收集《民国歙县志》、《民国安徽通志稿》、《民国山东通志》等方志资料,结合编选者鲍瑞骏的大量诗歌

创作,经过耐心细致的考证,勾勒出鲍瑞骏的大概生平经历;同时,又根据《两浙輶轩续录》、《清画家诗史》的
记载,联系鲍瑞骏的诗文序跋,梳理出另一位编选者王鸿朗的生平著述;进而考证了鲍、王二人的交游情况,
指出鲍瑞骏擅长写诗、王鸿朗善于论诗的个人特点,为知人论世地研究选本价值打下了基础。

关于《瑶台风露》的抄选底本,王定璋认为是两宋本和萧士赟本⑤。王红霞、刘铠齐通过逐一比对宋刻本

《李太白文集三十卷》、元至大三年建安余氏勤友书堂萧士赟注本《分类补注李太白诗二十五卷》、明正德十五

年刘氏安正书堂刻本《分类补注李太白诗二十五卷》、明嘉靖二十二年郭云鹏宝善堂刻本《分类补注李太白诗

二十五卷》、明万历三十年长洲许自昌聚奎楼刻本《分类补注李太白诗二十五卷》、清康熙五十六年吴门缪日

芑双泉草堂刻本《李太白文集三十卷》、清乾隆二十四年聚锦堂王琦注本《李太白文集三十六卷》、清光绪三十

四年至宣统元年贵池刘氏覆刻《景宋咸淳本李翰林集三十卷》等通行版本与《瑶台风露》的异文情况,证实了

《古风》其五《五鹤西北来》等十七首诗歌与上述版本不同而与《全唐诗》本相同。尽管选本中的某些异文现象

或是鲍瑞骏的抄写习惯所致,但与通行版本均不同的异文多达三十余处并非偶然,足以证明《瑶台风露》的抄

选底本并不是当时刊刻流行的李白集而是更为少见的版本,并与《全唐诗》本极为相似。王、刘两位研究者通

过正反立论加以考证,得出的结论比较令人信服。
相较郁贤皓认为李白《古风》组诗“非一时一地之作,亦非一人所编集”⑥的论断,《瑶台风露》的评点则具

有更加独特的眼光,将《古风》五十九首视为一个首尾相连的整体。《孤本品诗仙》将鲍瑞骏、王鸿朗分布于各

诗之中的零散评点整理起来,较为完整地呈现出了二人的论诗主张。同时,《孤本品诗仙》对于《去妇词》、《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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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作者简介:张瑞君,男,山西寿阳人,太原师范学院文学院二级教授,E-mail 
 

tysyzrj2279206@163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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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贤皓《李白<古风>五十九首刍议》,《中国文学研究》1989年第4期,第3-11页。



阳送客》二篇的考论也能言之成理,深入剖析了这些争议篇目选入的原因和意义。
“无疑,文学研究和科学研究两者在方法论上有许多交叉和重叠的地方。诸如归纳、演绎、分析、综合和

比较等基本方法。对于所有系统性的知识来说,都是通用的”①。《孤本品诗仙》采用对比论证,选取两种古

人选本(朱谏《李诗选注》、曾国藩《十八家诗钞》),四种今人选本(詹锳《李白诗选》、葛景春《李白诗选》、赵昌

平《李白诗选评》、复旦大学《李白诗选》),以及詹锳《李白诗文系年》、安旗《李白全集编年笺注》与《瑶台风露》
进行对比研究,得出如下结论:《瑶台风露》选诗以李白五言古诗中成就最高的古风、乐府为主;对于“古诗”类
的收选,则更侧重于“赠”、“寄”、“感遇”、“游宴”、“闲适”、“闺情”等类别。不难看出,《瑶台风露》在所选篇目

的创作时间上,更侧重于收选李白中晚年时期创作的五言古诗作品,这也正是他的诗歌艺术渐趋成熟的阶

段。而王红霞、刘铠齐对于创作地点、酬赠对象的梳理,也从不同视角诠释了此选本的价值。
二 例证典型,切合实际

与一般接受史个案研究的平面化孤立、简单化陈述不同,《孤本品诗仙》能从古今选本对照中,发现不同

时代的选本在体裁认识和选诗风格上的差异。“只有当作品的连续性不仅通过生产主体,而且通过消费主

体,即通过作者与读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来调节时,文学艺术才能获得具有过程性特征的历史”②。
此书最大的特点在于从材料出发,而不受前人思维定式左右。《瑶台风露》崇尚儒家诗教传统,在选诗的

过程中更倾向于选择思想情旨较为“温柔敦厚”的篇目。《东海有勇妇》、《怨歌行》、《去妇词》等诗为大多数选

本所遗漏,而《瑶台风露》偏偏选入。王红霞、刘铠齐指出,这也恰恰体现了选编者鲍瑞骏的诗学理论:李白诗

歌的复古倾向也包括对儒家传统诗教的认可和恢复。此结论有论有据,不但言之成理,且很有创见。
鲍瑞骏在《瑶台风露》的跋语中,从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里摘出了“雄浑”、“高古”、“洗练”、“绮丽”、“自

然”、“豪放”、“精神”、“清奇”、“超诣”、“飘逸”十个品类来概括李白五言古诗的艺术风格。本书作者王红霞、
刘铠齐最后根据鲍瑞骏题于《瑶台风露》扉页上的“太华夜碧,人闻清钟”八字(出自《二十四诗品》“高古”一
品),推论出《瑶台风露》的选诗标准以“高古”一品为主,兼采以上九品;又以《古风》五十九首、《拟古》十二首、
《送张舍人之江东》、《赠友人》三首、《丁都护歌》、《古意》、《早过漆林渡寄万巨》、《学古思边》等篇的主体风格

来证明这一推论,基本可信。
此外,《孤本品诗仙》作者还选用了《关山月》、《赠王判官时余归隐居庐山屏风叠》、《送王屋山人魏万还王

屋》、《江汉寄汉阳辅录事》、《流夜郎至西塞驿寄裴隐》等诗来阐释“雄浑”的标准;用《江上寄元六林宗》、《大堤

曲》、《秋日鲁郡尧祠亭上宴别杜补阙范侍御》、《月夜江行寄崔员外宗之》等诗来阐释“洗练”的标准;用《相逢

行》、《赠裴司马》、《赠宣城宇文太守兼呈崔侍御》、《书情寄从弟邠州长史昭》等诗来阐释“绮丽”的标准;用《自
金陵溯流过白璧山玩月达天门寄句容王主簿》、《春日醉起言志》、《经乱后将避地剡中留赠崔宣城》等诗来阐

释“自然”的标准;用《侠客行》、《结客少年场行》、《拟古》其九等诗来阐释“豪放”的标准;用《赠崔郎中宗之》、
《寄远》其三、《春日独酌》其一等诗来阐释“精神”的标准,也多言之成理。

三 见解新颖,独具慧眼

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谱系中,选诗与评点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选本本身就体现了选编者自身的审美

标准,加之评点则更能全面系统地体现其文学主张。《瑶台风露》书眉上有朱批二百余条、墨批二十余条,诗
行间有墨批近五百条;朱批为王鸿朗所加,墨批为鲍瑞骏所加,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孤本品诗仙》作者王红霞、刘铠齐主要着力于研究《瑶台风露》的评点,在细碎的材料信息中进行总结归

纳、理论提升,不乏开创性的立论。长于讽兴是李白诗歌的一大特征,而这也体现出李白在文学创作中时时

都标举着“风雅”的传统。基于《瑶台风露》的评点,可以看出,李白五言古诗对于屈骚的继承体现在忠爱思想

和比兴手法两个方面。李白在游仙、闺怨等题材的五言古诗中,以仙人美人作比,寄寓君臣之道,抒发忠心见

疑、怀才不遇的哀怨。《孤本品诗仙》作者通过对选本评点的研究指出:李白对于汉乐府的继承主要体现在乐

府旧题、艺术风格和比兴手法三个方面,更在汉乐府基础上脱化而出,自成杰作,可将其视为继承乐府诗的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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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成者。作者在其他方面的总结,如李白五古由表及里学习了陶渊明,传承了陶渊明的精神品格,也影响了

苏东坡的诗歌创作等,这些结论都较为可信。
《瑶台风露》还较为深入地分析了李白五古的写作技巧。《孤本品诗仙》结合具体作品,条分缕析地剖析

了选本评点中出现的“起法”、“接法”、“拓法”、“转法”、“提法”、“锁法”、“顿法”、“收法”、“接法”、“排宕法”等
创作技法,这对于读者与研究者深入研读、分析和研究李白的五古诗无疑具有较大的指导意义。

本书的研究不仅仅局限于对《瑶台风露》选本的阐释,对鲍瑞骏、王鸿朗论诗主张的归纳分析,还具有弥

补李白选本研究尤其是清代李白选本研究相对薄弱的学术价值和学术意义。《孤本品诗仙》结合清人与今人

研究的成果,彰显出《瑶台风露》从整体上解读李白五古组诗的独到见识,肯定了编选者继承桐城派“神气、音
节、字句”理论的评点视角,并立足作品深入而详细地解读了具体评点的内涵及特色,体现了作者较为扎实细

致的文献解读能力和理论功底。
四 态度公允,令人信服

《孤本品诗仙》有着深入细致的文本阅读,能够对照古今对于李白五言古诗的不同评价,挖掘《瑶台风露》
选本的独特价值,又能审慎客观地指出其中的不足。

作者指出,在选诗方面,《瑶台风露》不仅选录了大众熟知的李白五古名篇,还收录了《东海有勇妇》、《塞
上曲》、《春日游罗敷潭》、《金陵白杨十字巷》等较为小众的篇目,能够在突出编选者个人偏向的同时,兼顾李

白五古的整体风貌。在评点方面,鲍瑞骏、王鸿朗论诗重视李白五古的行文章法,很有自己的特色。尤其是

《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一篇,夭矫难测,但是通过鲍瑞骏的评点,却可从那些

看似不连贯、不相关的叙事片段中,梳理出一条清晰的行文线索来。本书作者总结道,尽管此诗篇幅甚长,但
诗中叙事有节,起承转合皆是法度森然,看似笔如游龙,实则心细如发,为阅读李白诗歌提供了新的路径和方

法。
同时,《孤本品诗仙》也发现了鲍瑞骏与王鸿朗在选诗过程中,为了着重对李白五言古诗的写作技巧和章

法结构进行讨论,会有意摘取章法特点较为明显的篇目,一些篇幅较短的名篇则未被纳入其中,如《静夜思》、
《玉阶怨》、《怨情》、《越女词》、《子夜吴歌》等。这样的结论公允客观,令人信服。

五 白璧微瑕,美中不足

当然,如果要指出《孤本品诗仙》的不足之处的话,此书尚有可以提升的空间。白璧微瑕之处,如:将《经
乱后将避地剡中留赠崔宣城》一首诗为何同时出现在“清奇”、“自然”两个标准中进行讨论;关于李白五古与

《古诗十九首》的关系未能以《瑶台风露》为切入点进行更加深入的分析。若将李白五言古诗放在李白接受史

与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的长河中立论,将会获得更大的成就。此书的理论分析水平也还可以提高,如果通过个

案研究,总结一些选本研究的思维方法,并进而为李白研究提供一些创新的路径,则此书的意义就更远大了。
二位学者正值学术研究的黄金期,希望可以继往开来,超越自我,在李白研究上取得更大的突破。

[责任编辑:唐 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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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司法数字化建设的深描与沉思
———《数字司法的中国图景》介评

郭松 刘璐

新兴数字技术正以一种不可阻挡之势全面渗入司法领域,并深刻地改变着日常司法运作的样态。在这

场剧烈变革的时代背景下,左卫民教授的新作《数字司法的中国图景》(法律出版社2023年出版,下文简称

《数字司法》)基于客观审慎的立场,采取实证研究、比较研究等多种方法揭示了司法数字化探索初期的实践

样貌,审视了基于司法大数据的法学研究现状,探讨了司法人工智能的现实应用与发展前景,并创造性地提

出了“自科法学”的研究范式。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对司法体制改革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在遵循司法规

律的基础上,将司法体制改革和现代科技应用有效结合。此后,已经有了初步探索的数字化司法,开始步入

发展的快车道,各种围绕司法领域产生的数字化应用产品便层出不穷,庭审直播、在线诉讼和司法人工智能

建设更是呈如火如荼之势。这些数字化司法探索的实践效果如何? 大数据时代下的中国司法数字化将走向

何方? 尤其是受其影响的法学理论研究又将如何应对? 诸如此类的问题,亟需理论研究给出全面的回答。
在笔者看来,左卫民教授在《数字司法》中真切地回应了这些问题,并为司法数字化建设的未来发展贡献了富

有洞见性的理论成果和对策建议。他在法学理论话语和数字技术原理之间往返穿梭,并将目光凝视于现实

的司法实践,从而清晰地呈现了中国司法数字化的发展脉络,并为我们细致描绘出数字司法的中国图景。
一 该书的基本内容与主要亮点

作为一本围绕“中国司法数字化与人工智能化建设”话题展开的著作,该书三个篇章主题之间衔接紧凑,
内在逻辑清晰可辨。上篇“司法数字化的探索与变革”主要讨论了庭审直播和在线诉讼这两种数字化司法应

用形态的实践探索。左卫民教授运用实证研究方法揭示了庭审直播和在线诉讼的兴起背景与具体样态,并
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了这两项数字司法具体运用形态在传统诉讼原理与诉讼框架中的定位和发展方向,最
后还基于实践的发展探讨了“数字诉讼法”这一司法发展新趋势及其面临的诸多挑战和应对之道。中篇“司
法数字化驱动的大数据研究”则将视角转向作为司法数字化建设重要理论基础的大数据法律研究,在分析了

大数据法律研究的基本框架后,对国内日渐兴起的“计算法学”的概念、方法和发展前景进行了系统的讨论,
并以此为基础创造性地提出并论证了“自科法学”的研究范式,强调法学研究在大数据时代需要“科学化”。
司法数字化的实践探索产生了有关法律尤其是司法运作的海量数据,大数据法律研究则在一定程度上贡献

了契合司法人工智能发展的知识范式,经验和理论的双重知识催生出下篇主题“大数据驱动的司法人工智

能”。在这部分内容中,左卫民教授全面分析了中国司法人工智能实践应用的具体情景与现实困境及其背后

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司法人工智能未来发展的建设性意见。
《数字司法》一书系统检视了中国司法数字化、智能化探索的应用成效以及大数据时代法学研究的方法

论景观,集中体现了左卫民教授近年来对数字时代法学研究与司法运作的思考。结合作者自身的学术研究

旨趣以及当前数字司法的整体研究状况来看,《数字司法》一书既是作者有关数字司法与人工智能研究的代

表作,也是这一领域相关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既有很强的知识增量意义,更有不可忽视的政策价值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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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该书所持研究立场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风格,但又不失对科技赋能司法的理想期许。
近年来,有关“司法人工智能”与“数字诉讼法”的研究十分火热,各种形式的研究作品如雨后春笋般涌

现。但话题的前瞻性使得很多研究都建立在对实践的想象之上,热衷于价值讨论与理论建构①,不同研究之

间缺乏对话的共识基础。该书打破了此前同类研究过度偏好理论分析的窠臼,而是致力于立足现实实践。
在研究在线诉讼程序时,作者选取成都法院作为样本,并结合全国范围内的可视数据,细致分析了在线诉讼

的实践特点和实质效果,并提出“在线诉讼是一种能够与传统诉讼方式并驾齐驱的独立的诉讼方式”②。由

于这一判断是建立在丰富的经验素材之上,更加令人信服。在对司法人工智能的考察中,作者致力于从法律

科技公司、司法一线人员等多方主体获取相关技术成果的真实应用情况,在整合多种来源的实证材料的基础

上,对现阶段我国司法人工智能的运用图景和发展瓶颈作出了准确判断③。针对此前的很多研究未能积极

掌握和运用经验性材料,相关分析难免缺乏一定的问题,本书在经验材料的选取上,既运用了实证调查所收

集的各种数据,也借助了大量访谈资料和实地观察所获得的素材,还利用各种途径收集到多种形式的“二手”
资料。难能可贵的是,面对实证分析揭示出来的现实落差和诸多发展障碍,作者并未消沉畏葸,而是冀望充

分发挥我国在司法数据累积与披露方面的优势,设计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人工智能司法体系。
其次,该书对司法数字化探索与司法人工智能建设中的若干热点与难点问题进行了充分讨论。
作者不仅深入考察了庭审直播、在线诉讼这两类司法数字化应用的实践现状,对未来发展进行前瞻性的

思考,还对类案类判系统、AI法官等司法人工智能产品运行的司法逻辑和现实障碍进行了深刻剖析,理性预

测了众多司法人工智能产品的应用前景。在笔者看来,这些鞭辟入里的分析得益于作者对数字司法原理的

深刻认识和对现实状况的深度把握。比如,作者对司法人工智能预测裁判的相关算法和实践效果进行了细

致观察,指出现有技术方法的成本风险和结果缺陷,在技术层面阐释了司法人工智能产品实践遇冷的原

因④。作者并未浮于技术名词的简单列举,而是往返于算法技术原理与司法裁判规律之间,深入浅出地分析

了建立准确司法裁判决策模型的障碍所在。又如,在“司法人工智能的未来展望”一章中,作者深刻阐释了类

案推送技术的案件识别原理,强调类案系统中大量法律数据未能被准确“标签化”⑤,从而揭示出各地类案推

送系统实践效果欠佳的深层原因。这种对技术实现要素的精细考察,在既往有关司法人工智能的研究中并

不多见。不仅如此,作者对这些热点和难点问题在数字司法研究领域中的体系性地位有着清晰认知,他沿着

数字司法建设的内在逻辑将这些问题依次串联起来,从而呈现出本书的逻辑主线。总而言之,该书不仅精准

把握了数字司法与司法人工智能建设领域中的热点与核心问题,还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全面的实证考察和深

入的理论分析,不仅在某种程度上填补了有关司法人工智能实证研究的空白,还在数字司法研究领域建立起

了比较系统的理论矩阵。
最后,该书在理论层面上澄清了司法数字化探索的功能定位和司法人工智能产品的应用方向。
作者对庭审直播、在线诉讼等司法数字化探索背后的诉讼法原理进行了抽丝剥茧般的论析,并由此厘清

了上述探索在现有诉讼制度中的功能定位。此前,理论界多以线下诉讼为锚点,采取“功能等值论”对在线诉

讼这一司法数字化实践进行定位⑥;疫情期间,在线诉讼又被作为传统诉讼方式的替代机制。这似乎意味着

在线诉讼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传统线下诉讼的补充与替代机制。作者结合《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

实施办法》出台的背景,在考察后疫情时代在线诉讼的整体面貌的基础上,强调在线诉讼现在是、将来也是

“一种能够与传统诉讼方式并驾齐驱的独立的诉讼方式”⑦。这一论断显示了作者对司法政策和诉讼规律的

深刻把握,展现出作者敢于进行理论修正的学术气魄和洞见于未萌的学术敏感性。此外,作者在考察类案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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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代表性研究成果有:王福华《电子诉讼制度构建的法律基础》,《法学研究》2016年第6期;余成峰《法律的“死亡”:人工智能时代的法律功能

危机》,《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8年第2期;马长山《司法人工智能的重塑效应及其限度》,《法学研究》2020年第4期;等等。
左卫民《数字司法的中国图景》,第50页。
左卫民《数字司法的中国图景》,第163-191页。
左卫民《数字司法的中国图景》,第178-181页。
左卫民《数字司法的中国图景》,第223-224页。
代表性论述可参见:张兴美《电子诉讼制度建设的观念基础与适用路径》,《政法论坛》2019年第5期,第121-122页。
左卫民《数字司法的中国图景》,第50页。



判系统、裁判预测系统等司法人工智能产品实践效果的基础上,通过对产品背后司法逻辑的分析,指出了这

些产品的应用方向与应用场景。例如,为了更好地实现类案类判,最高人民法院曾要求承办法官应结合相关

类案检索系统制作检索报告。许多论者也主张,“对类案进行检索、判断和报告,从而实现类似案件类似审

判,既是提高司法审判效率的重要手段,更是实现形式正义的最基本要求”①。但作者从类案的参考逻辑出

发,在细致分析类案检索系统的使用效果后提出,“类案类判制度或许被不当赋予过高的地位与期望”②。该

书认为,应当充分发挥司法解释、规范性法律文件、指导性案例和法官会议的作用,而不应对质量欠佳、指导

意义有限的普通类案赋予过高的指导意义。这一主张不仅展示出作者的学术研究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关

怀,还体现出作者直击问题肯綮的学术洞察力。
二 该书的时代价值与学术贡献

信息革命的深入开展,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重大调整,大数据、人工智能、神经网络等

新技术正逐渐转变人类的认知范式和社会治理思路③。该书的问世,恰逢其时,清晰地呈现了数字技术对中

国司法现实形态和法律研究范式的塑造过程。在笔者看来,此书的价值不仅在于作者力图在科技理性和价

值理性之间实现一种功能上的平衡,更在于它系统地展示出我国司法数字化与智能化建设的独特路径,为世

界提供了中国样本。在大数据司法这片沃野上,众多国家起点相似,而中国经验能够孕育出具备中国特色的

数字司法理论,在世界范围内构建起具有引领和参照作用的话语体系。
首先,该书从若干司法数字化的实践经验与司法人工智能应用产品入手,系统地检视了我国司法领域数

字化和智能化建设的实践成果和不足之处,并提出了破解发展难题的对策建议。
当前,以“智慧司法”、“数字司法”、“人工智能与法律”为主题的论著林林总总,不胜枚举,其中也不乏独

到见解的成果。但既有研究成果大多将“司法数字化”、“大数据法律研究”、“司法人工智能”这三个主题分割

开来单独论述,忽视了司法数字化和智能化建设的一体多面性。虽然这些研究能够对某个问题进行深入挖

掘,还能提出一些真知灼见,但很少将这三个深度勾连的主题串联起来进行整体研究,研究的系统性和完整

性不足。这使得我们很难清晰地理解和认识司法数字化与智能化发展的内在逻辑。有鉴于此,该书大胆地

对这一研究领域内若干核心问题进行整合,尝试搭建认知司法数字化与智能化发展进程的完整框架,并完整

呈现真实、全面的数字司法图景。由此,我们不仅能够从整体上充分了解中国司法数字化与智能化探索的实

践效果,还能形成对中国数字法治实践的整体印象。正是这种环环相扣、层层递进的体系性考察,使得作者

的研究深入到数字司法构成要素互动体系的内部,从而使提出的对策建议更能直击问题症结,实效性更强。
当然,作者对相关核心问题并未泛泛而谈,而是觉察到既往研究中存在一些认识误区,并试图进行纠正。例

如,作者通过比较法考察和诉讼法理的辨析指出,庭审直播“远非普遍乃至得到充分认可的司法现象”④,应
当以更审慎的态度对待互联网时代的庭审直播。整体来看,本书产生的知识贡献不仅丰富了数字司法的理

论内涵,还为司法数字化和智能化发展提供了可行性极高的对策建议,对未来数字法治建设大有裨益。
其次,该书精准把握了大数据时代法律研究的脉搏,创造性地提出了“自科法学”的研究范式,这不仅能

够促进学界对法学研究范式的反思,还能极大地拓宽法学研究的思路。
在过去的20年,中国的法学研究基本上是法教义学和社科法学这两种研究范式分庭抗礼,各领风骚。

近年来,以数据分析为基础的定量实证研究逐渐跳出社科法学的藩篱,开始凸显出自身独特的研究范式和学

术旨趣。作为中国法学实证研究的代表性学者,作者将始于定量实证研究、发展于大数据时代的海量化数据

分析的法学研究冠以“自科法学”之名。他指出,社科法学的开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研究者本身的理论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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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高尚《司法类案的判断标准及其运用》,《法律科学》2020年第1期,第26页。其他代表性论述可参见:陈琨《类案推送嵌入“智慧法院”办案

场景的原理和路径》,《中国应用法学》2018年第4期,第89-90页;孙晓勇《司法大数据在中国法院的应用与前景展望》,《中国法学》2021年

第4期,第127-128页。
左卫民《数字司法的中国图景》,第227页。
裴炜《数字正当程序———网络时代的刑事诉讼》,中国法制出版社2021年版,第9页。
左卫民《数字司法的中国图景》,第6页。



和学术直觉,带有“实而不证”、“论而不证”的特点,所得出的结论也只存在信服与否,而无正误之分①。因

此,“如果说社科法学的出现是为了使法学研究‘经验化’,那么‘自科法学’则是在此基础上为了使法学研究

‘科学化’”②。这一论断与波斯纳对法学研究的看法不谋而合。波斯纳认为,“法律中缺乏有穿透力的和严

格的理论、可证伪但尚未证伪的(因此至少是暂时得到支持的)且违反直觉的假说、精密的测试设备、精确的

语言、对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的明确区分、资料的量化、可信的受控实验、严格的统计推论、有用的技术副产

品以及有显著可测定的干预结果等等;而法律中缺乏的最重要并且包括了上述大多数要点的东西是,可客观

测定并可以不断测定的假说”③。“自科法学”这一研究范式,也正如波斯纳所言,重视法学研究的证伪思维

和实用色彩。不过,作者也强调,“自科法学”的提出,并不意味着对其他研究范式的偏废,将理论研究成果转

化为现实的法治生产力,才是法学研究者的根本使命。由此来看,本书不仅能够引发法学研究者对自身研究

方法的审视,还有助于减少法学理论与经验事实之间的隔阂,是一部致力于推动我国法学研究范式转型的重

要著作。
最后,该书使我们对数字司法发展的理想愿景和现实障碍之间的矛盾与悖异有了更全面的认识。
近年来,中央和地方对司法数字化、智能化建设投入大量资源,司法机关、高等院校和科技企业也积极参

与其中,相关学术研究成果更是不断涌现,呈现出一幅欣欣向荣的面貌。作者通过实证考察和比较研究敏锐

地觉察到,在司法人工智能领域存在话语讨论和实践效果的冷热差异,域内人工智能产品和域外也存在一定

技术差距,司法一线人员更愿意选择传统办案方式,一些司法人工智能产品甚至被束之高阁④。这一应用情

况与建设目标之间存在明显落差。作者指出,这种“冷热”悖论的形成有着复杂的原因。一方面,我国缺少充

分优质的法律数据,影响了司法人工智能产品的用户体验感。作者还强调,由于“影响司法公开与法律信息

记录的制度性因素与结构性条件将会长期存在”⑤,这一现状将维持较长时间。另一方面,尽管不乏有志之

士投身于司法人工智能建设与研究,但整体来看,法律界与大数据算法领域之间的知识鸿沟仍然巨大,而人

工智能界亦不愿参与性价比不高的法律人工智能的开发工作之中,加之目前技术水平的局限,数字司法建设

在人工智能运用环节遇冷也就不足为奇了。这提醒我们,仅有顶层设计的支持难以支撑一项要素复杂、工程

浩大的司法创新活动;没有配套的技术条件、人才供给和基础资源,再完美的理论构想也很难转化为现实的

实践。不过,作者并未因此否定数字司法的发展前景,而是提出应当结合我国现有技术水平和司法资源条

件,及时调整未来司法人工智能的应用方向和效果期望。
三 结语

在技术深嵌于司法的背景下,司法数字化、智能化建设既是提升司法效率、推动法治进步的一项现实举

措,也是对大数据时代技术发展的及时回应。在政策规划和学术研究一拥而上的热潮中,系统审视中国司法

数字化建设实践与成效的该书,能够充分挤压这场繁荣景象的泡沫,使我们得以窥见其真实样貌,并深刻把

握中国数字司法发展乃至数字法治建设的未来前景。囿于篇章结构设置,该书还是留下了一些值得继续思

考和深入研究的问题,有待后续研究进一步挖掘与讨论。譬如,司法数字化建设、大数据法律研究、司法智能

化建设三者之间的关系,就值得进一步分析和阐述。又如,数字司法建设对传统诉讼法理的冲击具体有哪

些? 在这种冲击下是否有必要修正与完善现有诉讼理论与司法原理? 司法数字化建设不会停止,学术研究

更没有止境,但无论如何,“技术万能论”的思想都值得警惕。面对当前及未来足以改变整个司法运行样态的

技术革命,我们需要谨慎使用相关技术,清醒地认识到司法数字化、智能化的边界。如何在科技与司法的互

动中生产出切实有效的法治产品,思考科技如何有效赋能司法,是当代法律学者的时代使命。

[责任编辑:苏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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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notation 
 

Practice 
 

and
 

Significance
 

of
 

Deng
 

Xiaopings
 

Thought
 

on
 

the
 

Two
 

Leaps 
 

in
 

Agriculture

Zhao
 

Lingyun 
 

He
 

Yandiao 515

Deng
 

Xiaopings
 

thought
 

on
 

the
 

two
 

leaps 
 

in
 

agriculture
 

profoundly
 

reveals
 

the
 

stages
 

and
 

regularities
 

of
 

Chinas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with
 

rich
 

connotations
 

and
 

dialectical
 

logic 
 

The
 

practice
 

of
 

the
 

first
 

leap 
 

greatly
 

liberated
 

and
 

developed
 

rural
 

productivity 
 

improved
 

farmers
 

living
 

standards 
 

and
 

created
 

social
 

and
 

historical
 

conditions
 

for
 

the
 

realization
 

of
 

the
 

second
 

leap  
 

In
 

advancing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the
 

second
 

leap 
 

plays
 

a
 

guiding
 

role
 

in
 

overall
 

principles 
 

main
 

body
 

cultivation 
 

form
 

transformation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is
 

thought
 

of
 

Deng
 

runs
 

through
 

Chinas
 

agricultural
 

reform
 

and
 

development 
 

highlighting
 

its
 

profound
 

value
 

in
 

theory 
 

practice 
 

and
 

strategy 
 

Establishment
 

and
 

Adjustment 
 

The
 

Central
 

Political
 

Bureau
 

Meeting
 

System
 

from
 

the
 

Fifth
 

to
 

the
 

Six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Liang
 

Junsi 1624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leadership
 

system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Central
 

Political
 

Bureau
 

meeting
 

system
 

has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throughout
 

the
 

Partys
 

centurylong
 

struggle 
 

The
 

Central
 

Political
 

Bureau
 

was
 

officially
 

elected
 

at
 

the
 

First
 

Plenary
 

Session
 

of
 

the
 

Fifth
 

Central
 

Committee
 

and
 

gradually
 

became
 

standardized 
 

normalized 
 

and
 

institutionalized
 

through
 

overall
 

design 
 

adaptive
 

changes 
 

structural
 

adjustments 
 

and
 

degree
 

corrections
 

before
 

the
 

Sixth
 

National
 

Congress 
 

Therefore 
 

clarifying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the
 

establishment
 

and
 

adjustment
 

of
 

the
 

Central
 

Political
 

Bureau
 

meeting
 

system
 

before
 

the
 

Fifth
 

to
 

Sixth
 

National
 

Congresse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understanding
 

the
 

functional
 

positioning
 

and
 

scientific
 

operation
 

of
 

the
 

subsequent
 

Central
 

Political
 

Bureau
 

meeting
 

system 

CenturyLong
 

Journey 
 

Experiences 
 

and
 

Insight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Youth
 

Leagues
 

Ideal
 

and
 

Belief
 

Education

Wang
 

Xiali 
 

Zhu
 

Yi 2534

Since
 

1922 
 

the
 

Chinese
 

Communist
 

Youth
 

League
 

 CCYL 
 

has
 

always
 

valued
 

and
 

adhered
 

to
 

the
 

education
 

of
 

ideals
 

and
 

beliefs
 

for
 

its
 

members 
 

accumulating
 

rich
 

experiences 
 

consistently
 

establishing
 

the
 

ideological
 

direction
 

of
 

education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always
 

setting
 

educational
 

goals
 

and
 

tasks
 

around
 

the
 

central
 

work
 

of
 

the
 

Party 
 

using
 

the
 

basic
 

theories
 

of
 

Marxism
 

and
 

their
 

latest
 

Chinese
 

adaptations
 

as
 

the
 

main
 

content
 

of
 

education 
 

adhering
 

to
 

principles
 

that
 

align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youth
 

group
 

and
 

meet
 

their
 

growth
 

needs 
 

and
 

combining
 

theoretical
 

propaganda
 

with
 

991



social
 

practice
 

as
 

the
 

basic
 

method
 

of
 

education 
 

These
 

experiences
 

provide
 

important
 

insights
 

for
 

the
 

CCYL
 

to
 

continue
 

its
 

ideal
 

and
 

belief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accurately
 

defining
 

its
 

role 
 

upholding
 

the
 

educational
 

philosophy
 

of
 

cultivating
 

talents
 

for
 

the
 

Party
 

and
 

the
 

nation 
 

understanding
 

the
 

pulse
 

of
 

social
 

development 
 

exploring
 

educational
 

methods
 

that
 

integrate
 

new
 

carriers
 

and
 

new
 

content 
 

aiming
 

at
 

the
 

forefront
 

of
 

the
 

times 
 

innovating
 

educational
 

approaches
 

that
 

combine
 

traditional
 

positions
 

with
 

emerging
 

fields 
 

focusing
 

on
 

real-world
 

challenges 
 

establishing
 

an
 

educational
 

mechanism
 

that
 

coordinates
 

normalization
 

and
 

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continuously
 

improving
 

the
 

coverage
 

and
 

effectiveness
 

of
 

its
 

work 

The
 

Truth
 

of
 

Propositions
 

and
 

the
 

Truth
 

of
 

the
 

Soul 
 

Aristotles
 

Dual
 

Conception
 

of
 

Truth

Li
 

Tao 3543
It

 

is
 

usually
 

considered
 

that
 

the
 

locus
 

of
 

truth
 

is
 

in
 

propositions
 

like
 

this
 

flower
 

is
 

red  
 

a
 

notion
 

that
 

originates
 

from
 

Aristotle 
 

Aristotle
 

defined
 

the
 

truth
 

of
 

propositions
 

as
 

the
 

combination
 

and
 

separation
 

of
 

words
 

in
 

thought 
 

and
 

the
 

truth
 

of
 

propositions
 

lies
 

in
 

their
 

resemblance
 

to
 

things 
 

However 
 

Aristotle
 

did
 

not
 

confine
 

truth
 

solely
 

to
 

propositions 
 

there
 

is
 

a
 

more
 

important
 

truth 
 

namely
 

the
 

truth
 

of
 

the
 

soul 
1 True

 

propositions
 

are
 

the
 

most
 

fundamental
 

part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Propositions
 

are
 

composed
 

of
 

words
 

or
 

terms 
 

which
 

are
 

combined
 

and
 

separated 
 

True
 

propositions 
 

when
 

combined 
 

form
 

reasoning 
 

and
 

necessary
 

reasoning
 

is
 

proof 
 

Science
 

is
 

a
 

kind
 

of
 

possession
 

of
 

proof 
 

a
 

system
 

of
 

proof 
2 In

 

the
 

truth
 

of
 

propositions 
 

the
 

subject
 

or
 

locus
 

of
 

truth
 

is
 

the
 

proposition 
 

In
 

the
 

truth
 

of
 

the
 

soul 
 

the
 

subject
 

or
 

locus
 

of
 

truth
 

becomes
 

the
 

soul 
 

The
 

truth
 

of
 

the
 

soul
 

requires
 

transforming
 

the
 

externally
 

oriented
 

true
 

propositions
 

into
 

an
 

internal
 

possession
 

of
 

the
 

soul 
 

generating
 

a
 

potential
 

after
 

the
 

soul
 

uses
 

the
 

true
 

propositions 
 

The
 

truth
 

of
 

the
 

soul
 

can
 

be
 

categorized
 

into
 

practical
 

truth
 

and
 

contemplative
 

truth 
 

namely
 

prudence
 

and
 

wisdom 
 

Both
 

the
 

truth
 

of
 

propositions
 

and
 

the
 

truth
 

of
 

the
 

soul
 

are
 

truths
 

of
 

being 
 

but
 

the
 

latter
 

is
 

the
 

more
 

primary
 

truth
 

of
 

being 
3 The

 

truth
 

of
 

propositions
 

resides
 

in
 

propositions
 

or
 

sentences 
 

i e  
 

logos 
 

while
 

the
 

highest
 

being
 

is
 

nous 
 

Does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truth
 

of
 

propositions
 

and
 

the
 

truth
 

of
 

the
 

soul
 

equate
 

to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truth
 

of
 

logos
 

and
 

the
 

truth
 

of
 

nous 
 

The
 

two
 

truths
 

are
 

not
 

equivalent
 

to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logos
 

and
 

nous 
 

The
 

truth
 

of
 

propositions
 

is
 

always
 

a
 

kind
 

of
 

truth
 

of
 

logos 
 

but
 

logos
 

also
 

includes
 

non
propositional

 

rhetorical
 

sentences 
 

Even
 

if
 

the
 

truth
 

of
 

the
 

soul
 

converges
 

into
 

the
 

two
 

forms
 

of
 

perfection 
 

prudence
 

and
 

wisdom 
 

intellect
 

and
 

wisdom
 

are
 

closely
 

related
 

yet
 

distinct 
 

As
 

a
 

being
 

with
 

logos 
 

human
 

activities
 

are
 

all
 

within
 

the
 

operation
 

of
 

logos 
 

but
 

this
 

does
 

not
 

exclude
 

the
 

sharing
 

and
 

aspiration
 

for
 

nous 
 

The
 

soul 
 

detached
 

from
 

the
 

level
 

of
 

propositional
 

truth
 

and
 

the
 

possession
 

of
 

the
 

truth
 

of
 

the
 

soul 
 

can
 

achieve
 

a
 

separate 
 

pure
 

life
 

of
 

nous
 

 thought 
 

and
 

be
 

with
 

the
 

divine
 

nous 
4 The

 

conception
 

of
 

truth
 

in
 

ancient
 

Greek
 

philosophy
 

is
 

closely
 

related
 

to
 

its
 

theory
 

of
 

the
 

soul
 

and
 

metaphysics 
 

thus
 

establishing
 

the
 

dual
 

conception
 

of
 

the
 

truth
 

of
 

propositions
 

and
 

the
 

truth
 

of
 

the
 

soul 
 

The
 

Christian
 

God
 

is
 

no
 

longer
 

a
 

thought
 

that
 

only
 

engages
 

in
 

the
 

activity
 

of
 

selffulfillment 
 

unconcerned
 

with
 

all
 

things 
 

The
 

essence
 

of
 

God
 

is
 

defined
 

as
 

infinite
 

potential 
 

As
 

beings
 

similar
 

to
 

God 
 

humans
 

can
 

no
 

longer
 

resemble
 

God
 

through
 

thought
 

or
 

reason
 

but
 

only
 

through
 

infinite
 

will 
 

Therefore 
 

human
 

ascension
 

can
 

no
 

longer
 

rely
 

on
 

science
 

and
 

thought
 

but
 

only
 

on
 

an
 

ethical
 

relationship
 

with
 

God 
 

Contemplative
 

science
 

as
 

a
 

path
 

to
 

truth
 

is
 

denied 
 

and
 

thus 
 

the
 

object
 

adorned
 

by
 

truth
 

or
 

the
 

locus
 

of
 

truth
 

can
 

only
 

be
 

propositions 
 

and
 

truth
 

is
 

no
 

longer
 

associated
 

with
 

the
 

ascension
 

of
 

the
 

so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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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nificance
 

of
 

Vicos
 

Topical
 

Method
 

for
 

the
 

Revival
 

of
 

Classical
 

Rhetoric
 

Tradition
 

and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

Xu
 

Peng 4450

The
 

classical
 

rhetoric
 

of
 

speaking
 

truthfully
 

and
 

speaking
 

well 
 

gradually
 

evolved
 

into
 

a
 

rhetoric
 

science
 

focused
 

solely
 

on
 

speaking
 

well 
 

after
 

Aristotle 
 

Recognizing
 

the
 

decline
 

of
 

classical
 

rhetoric 
 

rhetorician
 

Giovanni
 

Battista
 

Vico
 

restored
 

its
 

truth
 

orientation 
 

cyclical
 

structure 
 

and
 

rhetorical
 

rules
 

by
 

defending
 

the
 

second
 

truth 
 

through
 

the
 

topical
 

method 
 

which
 

leads
 

to
 

the
 

first
 

truth  
 

This
 

approach
 

highlighted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purely
 

formal
 

critical
 

method
 

of
 

deduction
 

and
 

analysis 
 

Furthermore 
 

Vico
 

reshaped
 

the
 

logical
 

progression
 

from
 

the
 

topical
 

method
 

to
 

the
 

critical
 

method
 

using
 

poetic
 

logic 
 

establishing
 

a
 

common
 

sense
 

 sensus
 

communis 
 

that
 

serves
 

as
 

a
 

premise
 

for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 
 

Thus 
 

the
 

topical
 

method
 

revived
 

the
 

inherent
 

judgmental
 

authority
 

of
 

classical
 

rhetoric
 

over
 

probabilistic
 

matters 
 

uncovering
 

the
 

truth
 

elements
 

embedded
 

in
 

classical
 

rhetoric
 

for
 

the
 

spirit
 

sciences
 

constrained
 

by
 

the
 

critical
 

method 
 

and
 

strengthening
 

the
 

kinship
 

between
 

rhetoric
 

and
 

hermeneutics
 

in
 

the
 

dimension
 

of
 

truth 
 

Vicos
 

discovery
 

of
 

this
 

path
 

back
 

to
 

the
 

classical
 

rhetoric
 

tradition
 

also
 

suggests
 

a
 

secret
 

route
 

to
 

the
 

truth
 

of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
 

and
 

its
 

questionandanswer
 

logic  

Is
 

the
 

Wittgensteins
 

Middle
 

Metaphilosophy
 

Therapeutic   
 

Response
 

to
 

Li
 

Guoshans
 

Position

Xu
 

Qiang 5158

Based
 

on
 

his
 

understanding
 

of
 

the
 

posthumous
 

works
 

of
 

Middle
 

Wittgenstein 
 

Li
 

Guoshan
 

argued
 

that
 

his
 

metaphilosophy
 

is
 

therapeutic  
 

encompassing
 

both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Howev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tinuity 
 

examining
 

the
 

two
 

aspects 
 

of
 

Wittgensteins
 

Middle
 

discussion
 

on
 

the
 

nature
 

of
 

philosophy
 

reveals
 

substantial
 

continuity
 

between
 

his
 

early
 

and
 

middle
 

metaphilosophical
 

views 
 

In
 

his
 

early
 

period 
 

Wittgenstein
 

believed
 

that
 

the
 

main
 

content
 

of
 

philosophical
 

research
 

was
 

the
 

examination
 

of
 

the
 

nature
 

of
 

propositions 
 

In
 

his
 

middle
 

period 
 

he
 

still
 

considered
 

the
 

core
 

of
 

philosophical
 

research
 

to
 

be
 

the
 

examination
 

of
 

the
 

nature
 

of
 

propositions 
 

although
 

his
 

methods
 

and
 

perspectives
 

had
 

shifted 
 

He
 

adopted
 

grammatical
 

research
 

as
 

a
 

method
 

and
 

focused
 

on
 

examining
 

the
 

various
 

uses
 

of
 

propositions 
 

Therefore 
 

the
 

metaphilosophy
 

of
 

Middle
 

Wittgenstein
 

is
 

not
 

therapeutic  
 

Li
 

Guoshans
 

interpretation
 

of
 

Wittgensteins
 

Middle
 

metaphilosophy
 

captures
 

only
 

one
 

aspect 
 

of
 

his
 

middle
 

philosophy
 

and
 

is
 

partially
 

influenced
 

by
 

the
 

New
 

Wittgenstein
 

School 
 

In
 

fact 
 

philosophical
 

research
 

as
 

grammatical
 

research
 

is
 

the
 

foundation
 

of
 

Wittgensteins
 

middle
 

metaphilosophy 

Extraterritorial
 

Expansion
 

of
 

Foreign
 

Data
 

Law
 

and
 

Study
 

of
 

the
 

Chinese
 

Paradigm

Lin
 

Fuchen 5968

Data
 

has
 

become
 

a
 

crucial
 

element
 

in
 

contemporary
 

social
 

development 
 

yet
 

there
 

is
 

currently
 

no
 

unified
 

global
 

rule
 

for
 

crossborder
 

data
 

flow 
 

Against
 

this
 

backdrop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uropean
 

Union
 

have
 

successively
 

established
 

outward
 

interference 
 

and
 

inward
 

protection 
 

extraterritorial
 

application
 

systems
 

102

Contents
 

&
 

Abstracts



for
 

data
 

laws
 

to
 

strengthen
 

their
 

regulatory
 

power
 

over
 

cyberspace 
 

This
 

move
 

raises
 

concerns
 

about
 

the
 

potential
 

abuse
 

of
 

the
 

extraterritorial
 

effect
 

of
 

data
 

laws 
 

increasing
 

the
 

risk
 

of
 

passive
 

data
 

openness
 

for
 

various
 

countries
 

and
 

raising
 

the
 

compliance
 

threshold
 

for
 

global
 

business
 

operations 
 

As
 

a
 

major
 

digital
 

industry
 

nation 
 

China
 

should
 

also
 

strengthen
 

its
 

data
 

legislation
 

and
 

construct
 

a
 

proactive
 

response 
 

extraterritorial
 

application
 

system
 

for
 

data
 

laws 
 

This
 

system
 

should
 

align
 

with
 

the
 

inward
 

requirements
 

of
 

the
 

domestic
 

digital
 

market
 

development
 

while
 

also
 

considering
 

the
 

outward
 

needs
 

of
 

internet
 

enterprises
 

going
 

global 
 

It
 

should
 

promote
 

the
 

reasonable
 

and
 

moderate
 

extension
 

of
 

the
 

extraterritorial
 

effect
 

of
 

Chinas
 

data
 

laws
 

and
 

improve
 

the
 

blocking
 

mechanisms
 

against
 

the
 

improper
 

extraterritorial
 

application
 

of
 

foreign
 

data
 

laws 
 

aiming
 

to
 

explore
 

a
 

Chinese
 

paradigm
 

for
 

global
 

data
 

governance 

Legal
 

Risk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Digital
 

Identity
 

Recognition
 

in
 

a
 

Decentralized
 

Context

Jin
 

Mengge 6979

Digital
 

identity
 

is
 

a
 

product
 

of
 

the
 

digital
 

age
 

that
 

transcends
 

and
 

surpasses
 

traditional
 

individual
 

identities 
 

presented
 

in
 

a
 

digital
 

form
 

with
 

characteristics
 

of
 

uniqueness
 

and
 

verifiability 
 

dynamism
 

and
 

cross
border

 

nature 
 

privacy
 

and
 

anonymity 
 

Decentralized
 

identity
 

recognition
 

technology 
 

which
 

centers
 

on
 

user
 

selfcontrol
 

of
 

identity
 

data 
 

has
 

become
 

the
 

mainstream
 

in
 

current
 

digital
 

identity
 

management
 

and
 

recognition 
 

However 
 

digital
 

identity
 

recognition
 

in
 

a
 

decentralized
 

context
 

faces
 

risks
 

such
 

as
 

privacy
 

and
 

data
 

security 
 

identity
 

theft
 

and
 

fraud 
 

legal
 

regulation 
 

and
 

crossborder
 

data
 

flow 
 

To
 

build
 

a
 

secure 
 

reliable 
 

efficient 
 

and
 

fair
 

digital
 

identity
 

recognition
 

system 
 

it
 

is
 

necessary
 

to
 

focus
 

on
 

incentivizing
 

privacy
 

protection
 

and
 

strengthening
 

data
 

security
 

regulations 
 

establishing
 

legal
 

technical
 

standards
 

for
 

digital
 

identity 
 

constructing
 

a
 

coordination
 

mechanism
 

that
 

balances
 

law
 

and
 

technology 
 

and
 

promoting
 

legal
 

coordination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digital
 

identity 

Copyright
 

Infringement
 

Risks
 

and
 

Governance
 

Responses
 

for
 

Sora
 

Users

Liu
 

Zubing 8088

The
 

audiovisual
 

works
 

generated
 

by
 

Sora
 

involve
 

different
 

rights
 

holders
 

in
 

terms
 

of
 

ideas
 

and
 

expressions 
 

making
 

the
 

copyright
 

infringement
 

risks
 

for
 

its
 

users
 

highly
 

concealed 
 

Sora
 

generates
 

content
 

by
 

reproducing 
 

scenes
 

based
 

on
 

a
 

vast
 

amount
 

of
 

video
 

material 
 

creating
 

a
 

process
 

where
 

thought
 

and
 

expression
 

are
 

separated 
 

The
 

actions
 

of
 

Sora
 

users
 

carry
 

risks
 

of
 

infringing
 

reproduction
 

rights 
 

adaptation
 

rights 
 

and
 

dissemination
 

rights
 

 broadcasting
 

rights
 

and
 

information
 

network
 

dissemination
 

rights  
 

and
 

these
 

risks
 

are
 

highly
 

concealed 
 

The
 

infringement
 

determination
 

rules
 

of
 

access
 

+
 

substantial
 

similarity 
 

and
 

the
 

fault
 

principle 
 

face
 

obstacles
 

in
 

application 
 

even
 

leading
 

to
 

the
 

inability
 

to
 

provide
 

evidence 
 

Sora
 

users
 

should
 

be
 

included
 

in
 

the
 

disclosure
 

subject
 

category 
 

and
 

the
 

audiovisual
 

works
 

generated
 

by
 

Sora
 

should
 

be
 

disclosed 
 

Additionally 
 

a
 

prior
 

works
 

usage
 

endorsement
 

system
 

should
 

be
 

introduced
 

to
 

strengthen
 

the
 

prealgorithm
 

risk
 

prevention
 

mechanism 
 

At
 

the
 

same
 

time 
 

it
 

is
 

necessary
 

to
 

moderately
 

explore
 

the
 

evidence
 

relaxation 
 

system
 

and
 

flexibly
 

use
 

the
 

reversal
 

of
 

the
 

burden
 

of
 

proof 
 

to
 

integrate
 

pre
prevention

 

and
 

post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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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ical
 

Transformation
 

and
 

Institutional
 

Optimization
 

of
 

Paid
 

Transfer
 

of
 

Homestead
 

Land
 

for
 

Urban
 

Settlers

Wang
 

Yanxi 8998

Examining
 

the
 

process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the
 

logic
 

of
 

the
 

paid
 

transfer
 

of
 

homestead
 

land
 

for
 

urban
 

settlers
 

has
 

shifted
 

from
 

a
 

power
 

logic
 

characterized
 

by
 

land
 

rights
 

for
 

citizenship
 

rights 
 

to
 

a
 

governance
 

logic
 

characterized
 

by
 

voluntary
 

exit  
 

Practice
 

shows
 

that
 

under
 

the
 

governance
 

logic
 

of
 

voluntary
 

exit 
 

the
 

paid
 

transfer
 

system
 

of
 

homestead
 

land 
 

while
 

highlighting
 

the
 

subject
 

status
 

of
 

urban
 

settlers
 

and
 

ensuring
 

their
 

residence
 

upon
 

exit  
 

fails
 

to
 

support
 

the
 

urbanization
 

costs
 

of
 

these
 

settlers
 

through
 

the
 

property
 

value
 

of
 

homestead
 

land 
 

On
 

the
 

one
 

hand 
 

in
 

the
 

context
 

of
 

strict
 

national
 

control
 

over
 

the
 

increase
 

of
 

construction
 

land 
 

revitalizing
 

idle
 

homestead
 

land
 

has
 

become
 

an
 

effective
 

way
 

to
 

meet
 

the
 

induced
 

demand
 

for
 

construction
 

land
 

in
 

urban
 

and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On
 

the
 

other
 

hand 
 

with
 

the
 

continuous
 

decrease
 

of
 

rural
 

population 
 

the
 

increasing
 

idle
 

homestead
 

land
 

needs
 

to
 

find
 

a
 

way
 

out 
 

for
 

re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bjectively
 

promoting
 

the
 

conversion
 

of
 

idle
 

homestead
 

land
 

for
 

market
 

transactions 
 

Therefore 
 

the
 

logic
 

of
 

the
 

paid
 

transfer
 

of
 

homestead
 

land
 

for
 

urban
 

settlers
 

should
 

shift
 

from
 

governance
 

logic
 

to
 

market
 

logic 
 

However 
 

the
 

marketization
 

of
 

paid
 

transfer
 

of
 

homestead
 

land
 

faces
 

challenges
 

such
 

as
 

property
 

rights
 

transaction
 

difficulties
 

under
 

limited
 

rights 
 

value
 

realization
 

difficulties
 

in
 

a
 

limited
 

market
 

space 
 

and
 

livelihood
 

security
 

difficulties
 

under
 

the
 

risk
 

of
 

losing
 

homestead  
 

To
 

overcome
 

these
 

challenges
 

and
 

smoothly
 

achieve
 

the
 

logic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aid
 

transfer
 

of
 

homestead
 

land
 

for
 

urban
 

settlers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can
 

be
 

optimized 
1 Strengthening

 

the
 

legal
 

status
 

of
 

the
 

usufructuary
 

right
 

of
 

homestead
 

land
 

through
 

the
 

Separation
 

of
 

Three
 

Rights  
 

The
 

Civil
 

Code
 

can
 

further
 

enhance
 

the
 

functions
 

of
 

the
 

homestead
 

land
 

use
 

right 
 

better
 

promoting
 

the
 

realization
 

of
 

the
 

asset
 

attributes
 

of
 

homestead
 

land
 

while
 

considering
 

its
 

residential
 

security
 

function 
 

The
 

Land
 

Management
 

Law
 

should
 

reserve
 

space
 

for
 

the
 

marketoriented
 

paid
 

transfer
 

of
 

homestead
 

land
 

for
 

urban
 

settlers 
 

On
 

this
 

basis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should
 

be
 

revised
 

to
 

grant
 

urban
 

settlers
 

the
 

right
 

to
 

paid
 

transfer
 

of
 

homestead
 

land 
2 Expanding

 

the
 

market
 

space
 

for
 

paid
 

transfer
 

of
 

homestead
 

land
 

by
 

breaking
 

identity 
 

purpose 
 

and
 

space
 

restrictions 
 

This
 

includes
 

breaking
 

the
 

identity
 

restriction
 

that
 

the
 

transferee
 

must
 

be
 

a
 

member
 

of
 

the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 
 

allowing
 

urban
 

settlers
 

to
 

convert
 

homestead
 

land
 

into
 

collective
 

operational
 

construction
 

land
 

for
 

market
 

entry 
 

and
 

explor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diversified
 

paid
 

transfer
 

mechanisms
 

such
 

as
 

land
 

banks
 

and
 

homestead
 

land
 

quota
 

trading 
3 Ensuring

 

the
 

livelihood
 

stability
 

of
 

urban
 

settlers
 

through
 

a
 

gradual
 

marketization
 

path 
 

This
 

involves
 

providing
 

more
 

diversified
 

choices
 

based
 

on
 

the
 

urban
 

settlers
 

own
 

development
 

capabilities
 

and
 

ability
 

to
 

integrate
 

into
 

urban
 

areas 
 

and
 

extending
 

the
 

process
 

of
 

transferring
 

out
 

homestead
 

land
 

over
 

time 

Construction
 

and
 

Operation
 

of
 

CloseKnit
 

Agricultural
 

Industry
 

Benefit
 

Linkage
 

Mechanisms
 

in
 

Poverty
 

Alleviation
 

Areas 
 

An
 

Analysis
 

Based
 

on
 

ActorNetwork
 

Theory

Gan
 

Yu 
 

Wang
 

Lu 99108

Promoting
 

the
 

formation
 

of
 

closeknit
 

benefit
 

linkages
 

between
 

impoverished
 

farmers
 

and
 

new
 

agricultural
 

business
 

entities
 

such
 

as
 

cooperatives
 

and
 

agricultural
 

enterprises
 

is
 

an
 

important
 

exploration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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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hieving
 

effective
 

integration
 

between
 

impoverished
 

farmers
 

and
 

modern
 

agriculture 
 

thereby
 

promoting
 

rural
 

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 
 

Taking
 

Village
 

Y
 

in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area
 

of
 

southeastern
 

Chongqing
 

as
 

an
 

example 
 

an
 

analysis
 

based
 

on
 

actornetwork
 

theory
 

reveals
 

that
 

an
 

alliance
 

of
 

actors 
 

with
 

cooperatives
 

as
 

the
 

core
 

actors 
 

forms
 

three
 

fundamental
 

mechanisms
 

during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the
 

extension
 

of
 

the
 

industrial
 

chain 
 

institutional
 

embedding 
 

and
 

targeted
 

measures 
 

These
 

mechanisms
 

enable
 

the
 

heterogeneous
 

actors
 

in
 

the
 

benefit
 

linkage
 

network
 

to
 

achieve
 

mutual
 

benefit
 

and
 

winwin
 

outcomes 
 

Therefore 
 

the
 

construction
 

and
 

operation
 

of
 

closeknit
 

agricultural
 

industry
 

benefit
 

linkage
 

mechanisms
 

in
 

poverty
 

alleviation
 

areas
 

should
 

focus
 

on
 

leveraging
 

the
 

resource
 

advantages
 

of
 

heterogeneous
 

actors 
 

stimulating
 

the
 

intrinsic
 

motivation
 

of
 

each
 

entity
 

to
 

participate
 

in
 

the
 

linkage 
 

and
 

building
 

a
 

stable
 

and
 

close
knit

 

actor
 

network
 

to
 

ensure
 

the
 

smooth
 

operation
 

of
 

the
 

closeknit
 

agricultural
 

industry
 

benefit
 

linkage
 

mechanisms 

A
 

Critical
 

Review
 

of
 

the
 

Paradigm
 

Learning
 

Before
 

Teaching 

Zhou
 

Xu 
 

Gao
 

Ruijing 109114

Learning
 

before
 

teaching 
 

has
 

become
 

a
 

popular
 

educational
 

concept
 

in
 

recent
 

years 
 

The
 

idea
 

of
 

learning
 

first 
 

has
 

long
 

existed 
 

and
 

with
 

the
 

support
 

of
 

concepts
 

like
 

studentcentered 
 

and
 

people
oriented  

 

learning
 

first 
 

has
 

been
 

elevated
 

to
 

a
 

position
 

equal
 

to
 

or
 

even
 

higher
 

than
 

teaching  
 

However 
 

the
 

selflearning
 

abilities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are
 

limited 
 

Emphasizing
 

learning 
 

while
 

neglecting
 

teacher
 

guidance
 

makes
 

the
 

effectiveness
 

of
 

learning
 

first 
 

questionable 
 

Additionally 
 

teaching 
 

must
 

occur
 

simultaneously
 

with
 

learning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teaching
 

later 
 

in
 

isolation 
 

Many
 

aspects
 

of
 

teaching 
 

do
 

not
 

require
 

learning
 

first 
 

as
 

a
 

prerequisite 
 

Teaching
 

and
 

learning
 

should
 

be
 

unified
 

activities 
 

which
 

is
 

particularly
 

challenging
 

for
 

foundational
 

and
 

skillbased
 

knowledge
 

instruction 
 

To
 

achieve
 

this
 

unity 
 

teachers
 

need
 

to
 

artistically
 

guide
 

students
 

thinking 
 

helping
 

them
 

escape
 

the
 

pitfalls
 

of
 

rote
 

memorization
 

and
 

mechanical
 

problemsolving 
 

thereby
 

promoting
 

learning
 

through
 

teaching 

Cheng
 

Fangwus
 

Marxist
 

Educational
 

Philosophy

Huang
 

Shuguang 115123

As
 

an
 

active
 

participant
 

in
 

the
 

New
 

Democratic
 

Education
 

Revolu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education 
 

Cheng
 

Fangwu
 

developed
 

his
 

unique
 

and
 

vibrant
 

Marxist
 

educational
 

philosophy
 

through
 

persistent
 

and
 

diverse
 

educational
 

practices 
 

He
 

promoted
 

educational
 

practices
 

amidst
 

revolutionary
 

turmoil
 

with
 

revolutionary
 

faith
 

and
 

pragmatic
 

spirit 
 

emphasizing
 

the
 

importance
 

of
 

learning
 

from
 

Soviet
 

higher
 

education
 

experiences
 

while
 

adapting
 

them
 

to
 

Chinese
 

conditions 
 

Cheng
 

stressed
 

the
 

essential
 

integration
 

of
 

education
 

and
 

productive
 

labor
 

amidst
 

changing
 

times 
 

advocating
 

for
 

the
 

use
 

of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to
 

guide
 

multifaceted
 

reforms
 

in
 

the
 

school
 

education
 

system 
 

He
 

endeavored
 

to
 

explore
 

highlevel
 

development
 

in
 

modern
 

talent
 

support
 

and
 

educational
 

modernization 
 

His
 

deep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amidst
 

the
 

dramatic
 

social
 

changes
 

in
 

China
 

and
 

his
 

longterm
 

dedication
 

to
 

educational
 

practice
 

reform 
 

highlights
 

Cheng
 

Fangwus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local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of
 

Marxist
 

educational
 

theory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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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al
 

Internalization
 

from
 

a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Luo
 

Yinke 
 

Zheng
 

Fangju 124132

From
 

a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understanding
 

moral
 

internalization
 

becomes
 

more
 

comprehensive
 

and
 

clearer 
 

allowing
 

for
 

a
 

deeper
 

comprehension
 

of
 

its
 

profound
 

implications
 

for
 

individuals
 

and
 

its
 

significant
 

importance
 

for
 

social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 
 

On
 

the
 

one
 

hand 
 

society
 

grants
 

individuals
 

identities 
 

compelling
 

them
 

to
 

undergo
 

moral
 

internalization
 

for
 

group
 

identification 
 

On
 

the
 

other
 

hand 
 

individuals
 

need
 

moral
 

internalization
 

to
 

ultimately
 

gain
 

a
 

sense
 

of
 

belonging
 

within
 

the
 

social
 

system 
 

Moral
 

internalization
 

can
 

deepen
 

individuals
 

moral
 

identification 
 

stimulating
 

moral
 

behavior 
 

integrate
 

moral
 

knowledge 
 

emotions 
 

intentions 
 

and
 

actions 
 

enhancing
 

individual
 

moral
 

cultivation 
 

assist
 

individuals
 

in
 

selfreflection 
 

promoting
 

selfregulation 
 

establish
 

social
 

bonds 
 

strengthening
 

individual
 

social
 

connections 
 

maintain
 

social
 

operational
 

order 
 

shaping
 

the
 

moral
 

atmosphere
 

of
 

society 
 

and
 

foster
 

a
 

positive
 

moral
 

ethos 
 

promoting
 

the
 

positiv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For
 

the
 

formation
 

of
 

common
 

values
 

across
 

society 
 

moral
 

internalization
 

is
 

necessary 
 

It
 

helps
 

people
 

define
 

their
 

own
 

moral
 

cognition
 

that
 

conforms
 

to
 

social
 

norms
 

based
 

on
 

common
 

behavioral
 

guidelines 
 

thus
 

nurturing
 

their
 

moral
 

emotions 
 

honing
 

their
 

moral
 

will 
 

and
 

ultimately
 

transforming
 

into
 

moral
 

behavior 
 

achieving
 

a
 

qualitative
 

leap
 

in
 

moral
 

internalization 

Interactive
 

Narratives
 

in
 

Childrens
 

Reading
 

Apps
 

and
 

Construction
 

of
 

Childrens
 

Subjectivity

Peng
 

Yu 133141

There
 

is
 

a
 

misalignment
 

between
 

the
 

identities
 

of
 

adult
 

authors
 

and
 

children
 

readers
 

in
 

childrens
 

literature 
 

Interactive
 

narratives
 

invite
 

childrens
 

participation
 

and
 

are
 

considered
 

a
 

way
 

to
 

practice
 

childrens
 

subjective
 

expression 
 

Current
 

interactive
 

narratives
 

in
 

childrens
 

reading
 

Apps
 

show
 

that
 

they
 

can
 

both
 

provide
 

opportunities
 

for
 

children
 

to
 

voice
 

their
 

thoughts
 

and
 

become
 

tools
 

for
 

authors
 

to
 

control
 

children
 

readers 
 

Effective
 

interactive
 

narratives
 

need
 

to
 

combine
 

the
 

authors
 

childcentered
 

perspective 
 

the
 

readers
 

subjective
 

initiative 
 

and
 

media
 

literacy
 

to
 

achieve
 

the
 

construction
 

of
 

childrens
 

subjectivity 
 

Subjectivity
 

education
 

is
 

a
 

crucial
 

educational
 

consensus
 

and
 

the
 

foundation
 

for
 

cultivating
 

autonomous
 

individuals 
 

The
 

effective
 

use
 

of
 

interactive
 

narratives
 

can
 

become
 

a
 

tool
 

for
 

subjectivity
 

education 

Construction
 

of
 

Chinas
 

Historical
 

Discourse
 

Power
 

and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You
 

Xuegong 
 

Liu
 

Minghui 142148

The
 

selfawareness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iography
 

gradually
 

awakened
 

with
 

the
 

influx
 

of
 

Western
 

historiography
 

into
 

China 
 

leading
 

to
 

an
 

increasing
 

pursuit
 

of
 

discourse
 

power
 

in
 

Chinese
 

historiography 
 

Currently 
 

Chinese
 

historiography
 

faces
 

numerous
 

challenges 
 

including
 

the
 

weakening
 

dominance
 

of
 

the
 

materialist
 

conception
 

of
 

history 
 

insufficient
 

international
 

historiographical
 

discourse
 

power 
 

the
 

impact
 

of
 

traditional
 

historical
 

views
 

from
 

neighboring
 

countries
 

and
 

regions 
 

and
 

chaotic
 

social
 

history
 

education 
 

The
 

main
 

reasons
 

for
 

these
 

challenges
 

are
 

the
 

aversion
 

to
 

dogmatic
 

materialist
 

historiography 
 

the
 

desire
 

for
 

innovation
 

in
 

historiography 
 

Western
 

discourse
 

hegemony 
 

and
 

the
 

diversification
 

of
 

academic
 

thou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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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ademic
 

subjects 
 

and
 

dissemination
 

methods 
 

To
 

address
 

these
 

challenges 
 

it
 

is
 

necessary
 

to
 

construct
 

an
 

independent
 

historical
 

knowledge
 

system
 

for
 

China 
 

This
 

includes
 

deepening
 

the
 

Sinic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of
 

Marxist
 

materialist
 

historiography 
 

strengthening
 

research
 

on
 

historical
 

ontology
 

to
 

enhance
 

explanatory
 

power
 

and
 

inclusiveness 
 

dismantling
 

Western
 

discourse
 

hegemony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hree
 

major
 

systems 
 

of
 

historiography 
 

enhancing
 

subjectivity
 

in
 

openness 
 

balancing
 

the
 

founda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with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and
 

integrating
 

facts
 

with
 

persuasive
 

arguments 
 

Establishing
 

historical
 

education
 

as
 

a
 

national
 

strategic
 

priority
 

and
 

formulating
 

the
 

National
 

Historical
 

Education
 

Development
 

Plan 
 

are
 

also
 

crucial 
 

In
 

summary 
 

only
 

by
 

returning
 

to
 

the
 

essence
 

of
 

Chinese
 

history
 

can
 

an
 

independent
 

historical
 

knowledge
 

system
 

for
 

China
 

be
 

constructed 

Historical
 

Writing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Aristocratic
 

Class
 

in
 

the
 

Annals
 

and
 

Commentaries
 

of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Tang
 

Mingliang 149156

The
 

historical
 

events
 

concerning
 

the
 

aristocratic
 

class
 

are
 

the
 

main
 

subject
 

of
 

the
 

historical
 

writing
 

in
 

the
 

Annals
 

and
 

Commentaries
 

of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However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compi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between
 

the
 

Annals
 

and
 

the
 

Commentaries 
 

The
 

author
 

of
 

the
 

Commentary
 

of
 

Zuo
 

presupposed
 

an
 

explanation
 

for
 

the
 

reasons
 

behind
 

the
 

continuity
 

and
 

discontinuity
 

of
 

the
 

aristocratic
 

class
 

and
 

sought
 

to
 

reveal
 

this
 

causal
 

relationship
 

through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historical
 

events 
 

In
 

contrast 
 

the
 

Gongyang
 

Commentary
 

abandoned
 

the
 

historical
 

materials
 

provided
 

by
 

the
 

Commentary
 

of
 

Zuo
 

when
 

constructing
 

its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Instead 
 

it
 

built
 

a
 

chain
 

of
 

informational
 

causality
 

through
 

a
 

vague
 

interpretation
 

of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thereby
 

proposing
 

the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
 

that
 

the
 

aristocratic
 

class
 

is
 

against
 

propriety  
 

Historians
 

after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mostly
 

inherited
 

the
 

historical
 

perspective
 

of
 

the
 

Gongyang
 

Commentary 
 

In
 

their
 

selection
 

of
 

evidence
 

for
 

historical
 

writing 
 

they
 

extracted
 

examples
 

from
 

the
 

overall
 

narrative
 

of
 

the
 

Commentary
 

of
 

Zuo
 

to
 

validate
 

the
 

reasonableness
 

of
 

the
 

Gongyang
 

Commentarys
 

view
 

that
 

the
 

aristocratic
 

class
 

is
 

against
 

propriety  
 

Both
 

the
 

Commentary
 

of
 

Zuo
 

and
 

the
 

Gongyang
 

Commentary
 

completed
 

their
 

writing
 

on
 

the
 

aristocratic
 

class
 

based
 

on
 

their
 

respective
 

presupposed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s 
 

These
 

different
 

writing
 

methods
 

not
 

only
 

reflect
 

the
 

differences
 

in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between
 

ancient
 

Chinese
 

Confucian
 

classics
 

and
 

historiography
 

but
 

also
 

provide
 

a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the
 

epistemological
 

differences
 

in
 

the
 

formation
 

paths
 

of
 

ancient
 

Chinese
 

Confucian
 

classics
 

and
 

historiography 

Social
 

Customs
 

Changes
 

in
 

the
 

Narratives
 

of
 

Clothing
 

Omens
 

from
 

the
 

Han
 

to
 

Jin
 

Dynasties

Hu
 

Xiangqin 157164

In
 

the
 

Chapters
 

On
 

the
 

Five
 

Elements 
 

in
 

the
 

History
 

of
 

the
 

Han
 

Dynasty 
 

the
 

History
 

of
 

the
 

Later
 

Han
 

Dynasty 
 

and
 

the
 

History
 

of
 

the
 

Jin
 

Dynasty 
 

the
 

content
 

under
 

the
 

entries
 

of
 

clothing
 

omens
 

shows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The
 

History
 

of
 

the
 

Han
 

Dynasty
 

mainly
 

relate
 

to
 

major
 

political
 

events 
 

where
 

key
 

figures
 

political
 

careers
 

were
 

affected
 

and
 

ultimately
 

failed
 

due
 

to
 

incorrect
 

or
 

inappropriate
 

attire 
 

The
 

History
 

of
 

the
 

Later
 

Han
 

Dynasty
 

displays
 

new
 

phenomena 
 

reflecting
 

changes
 

in
 

clothing
 

and
 

makeup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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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elements
 

not
 

seen
 

in
 

traditional
 

attire 
 

such
 

as
 

the
 

popularity
 

of
 

wooden
 

clogs
 

and
 

the
 

appearance
 

of
 

exotic
 

and
 

peculiar
 

clothing 
 

The
 

History
 

of
 

the
 

Jin
 

Dynasty
 

conveys
 

that
 

the
 

clothing
 

of
 

the
 

time
 

was
 

not
 

only
 

diverse
 

but
 

also
 

exhibited
 

a
 

trend
 

towards
 

novelty 
 

beauty 
 

and
 

a
 

pursuit
 

of
 

relaxed
 

and
 

free
 

personal
 

styles 
 

These
 

new
 

changes
 

reflect
 

social
 

transformations
 

in
 

ideology
 

and
 

cultural
 

psychology 
 

indicating
 

the
 

gradual
 

decline
 

of
 

the
 

Confucian
 

classics
 

that
 

once
 

dominated
 

during
 

the
 

Han
 

dynasty 
 

and
 

the
 

formation
 

of
 

a
 

new
 

conceptual
 

system 
 

The
 

narratives
 

of
 

clothing
 

omens
 

in
 

the
 

Chapters
 

On
 

the
 

Five
 

Elements 
 

in
 

the
 

three
 

offical
 

history
 

from
 

the
 

Han
 

to
 

Jin
 

dynasties
 

show
 

that 
 

as
 

a
 

tool
 

for
 

maintaining
 

social
 

order 
 

clothing
 

omens
 

were
 

essentially
 

aimed
 

at
 

criticizing
 

heterogeneous
 

clothing
 

in
 

society
 

but
 

objectively
 

became
 

a
 

barometer
 

of
 

social
 

customs
 

changes 

Form
 

and
 

Spirit
 

of
 

ChineseCentered
 

Historiography
 

Theory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Liu
 

Kaijun 165172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Chinese
 

traditional
 

historiography 
 

after
 

the
 

Historiographical
 

Revolution 
 

at
 

the
 

end
 

of
 

the
 

Qing
 

dynasty 
 

rapidly
 

transitioned
 

to
 

modern
 

historiography 
 

With
 

the
 

rapid
 

influx
 

of
 

foreign
 

historiographical
 

theories
 

and
 

methods 
 

the
 

Chinese
 

historiographical
 

community
 

actively
 

embraced
 

new
 

ideas
 

and
 

proposed
 

many
 

new
 

theories
 

and
 

concepts 
 

which
 

can
 

be
 

seen
 

as
 

the
 

Chinese
 

response
 

to
 

foreign
 

doctrines 
 

Unlike
 

the
 

new
 

historiographical
 

theories
 

primarily
 

built
 

on
 

absorbing
 

foreign
 

ideas 
 

scholars
 

like
 

Chen
 

Yuan 
 

Liu
 

Yizheng 
 

Liu
 

Xianxin 
 

and
 

Song
 

Cibao 
 

rooted
 

in
 

China
 

and
 

starting
 

from
 

tradition 
 

also
 

made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construction
 

of
 

historiographical
 

theory 
 

Chinesecentered
 

historiographical
 

theory
 

refers
 

to
 

a
 

historiographical
 

theoretical
 

form
 

that
 

consciously
 

inherits
 

tradition 
 

responds
 

to
 

the
 

times 
 

and
 

possesses
 

a
 

strong
 

Chinese
 

traditional
 

academic
 

style
 

and
 

charm 
 

relying
 

on
 

local
 

academic
 

resources
 

in
 

academic
 

stance 
 

historiographical
 

viewpoints 
 

writing
 

forms 
 

and
 

discourse
 

systems 
 

Although
 

it
 

never
 

dominated
 

the
 

historiographical
 

trend 
 

it
 

is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the
 

modern
 

historiographical
 

theoretical
 

landscape
 

in
 

China 
 

Modern
 

Chinese
 

historiography
 

has
 

generally
 

undergone
 

a
 

process
 

of
 

seeking
 

innovation 
 

change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 
 

Observ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ncient
 

and
 

modern 
 

it
 

often
 

gives
 

the
 

impression
 

of
 

abandoning
 

and
 

transcending
 

tradition 
 

However 
 

the
 

inspiration
 

for
 

constructing
 

Chinesecentered
 

historiographical
 

theory
 

still
 

originates
 

from
 

traditional
 

historiography 
 

Many
 

of
 

the
 

issues
 

they
 

explored
 

can
 

also
 

be
 

traced
 

back
 

to
 

traditional
 

historiography 
 

Their
 

historiographical
 

writings
 

largely
 

follow
 

old
 

formats 
 

vocabulary 
 

and
 

styles 
 

reflecting
 

their
 

continuity
 

and
 

recogni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historiography 
 

They
 

were
 

not
 

blind
 

to
 

foreign
 

scholarship 
 

they
 

held
 

a
 

sense
 

of
 

confidence
 

and
 

respect
 

for
 

old
 

historiography 
 

Scholars
 

often
 

refer
 

to
 

them
 

as
 

cultural
 

conservatives  
 

In
 

some
 

contexts 
 

conservative 
 

is
 

often
 

painted
 

with
 

negative 
 

outdated
 

tones 
 

juxtaposed
 

against
 

a
 

standard
 

of
 

advanced 
 

others 
 

It
 

is
 

important
 

to
 

emphasize
 

that
 

Liu
 

Xianxin 
 

Song
 

Cibao 
 

and
 

others
 

did
 

not
 

simply
 

praise
 

old
 

historiography 
 

Chinesecentered
 

historiographical
 

theory
 

is
 

not
 

a
 

modern
 

replica
 

of
 

traditional
 

historiographical
 

theory 
 

They
 

did
 

not
 

wander
 

aimlessly
 

in
 

the
 

kingdom
 

of
 

old
 

historiography 
 

losing
 

themselves 
 

but
 

rather
 

conducted
 

conscious
 

critiques
 

of
 

old
 

historiography 
 

Only
 

with
 

a
 

Chinesecentered
 

approach
 

can
 

there
 

be
 

true
 

Sinicization 
 

The
 

proposal
 

of
 

Chinesecentered
 

historiographical
 

theory
 

is
 

not
 

to
 

deliberately
 

elevate
 

its
 

academic
 

status 
 

deny
 

the
 

achievements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iographical
 

theory
 

under
 

the
 

stimulus
 

of
 

foreign
 

scholarship 
 

nor
 

to
 

forcefully
 

return
 

to
 

tradition 
 

The
 

achievements
 

of
 

Chinesecentered
 

historiographical
 

theory 
 

in
 

one
 

aspect 
 

demonstrate
 

the
 

tenacious
 

vitalit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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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itional
 

historiography
 

in
 

the
 

process
 

of
 

historiographical
 

modernization 
 

indicating
 

that
 

there
 

has
 

never
 

been
 

a
 

complete
 

break
 

between
 

old
 

and
 

new
 

historiography 
 

but
 

rather
 

a
 

continuous
 

connection 
 

If
 

external
 

impetus
 

is
 

an
 

important
 

force
 

in
 

the
 

birth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iography 
 

then
 

the
 

internal
 

continuation
 

of
 

local
 

historiographical
 

ethos
 

is
 

the
 

key
 

factor
 

that
 

makes
 

modern
 

Chinese
 

historiography
 

Chinese  
 

Contemporary
 

Chinese
 

historiographers
 

are
 

still
 

exploring
 

and
 

building 
 

and
 

will
 

find
 

future
 

directions
 

and
 

paths
 

in
 

such
 

academic
 

retrospection 
 

constructing
 

a
 

Chinesecentered
 

approach
 

from
 

the
 

local
 

and
 

moving
 

towards
 

independence 

Learning
 

from
 

Others 
 

A
 

New
 

Perspective
 

of
 

the
 

Literary
 

Historical
 

Status
 

of
 

Sima
 

Xiangru

Lu
 

Jie 173183

Due
 

to
 

the
 

critical
 

traditions
 

of
 

refined
 

and
 

substantial 
 

and
 

knowing
 

people
 

and
 

discussing
 

the
 

world  
 

domestic
 

academia
 

has
 

long
 

had
 

mixed
 

evaluations
 

of
 

Sima
 

Xiangru
 

and
 

his
 

works 
 

However 
 

Western
 

sinologists
 

have
 

proposed
 

different
 

viewpoints
 

from
 

domestic
 

scholars 
 

Firstly 
 

the
 

Chinese
 

academic
 

debate
 

on
 

Simas
 

refinement
 

or
 

substance 
 

is
 

essentially
 

a
 

debate
 

of
 

being
 

a
 

literary
 

or
 

Confucian  
 

Therefore 
 

although
 

the
 

content
 

and
 

writing
 

intentions
 

of
 

Simas
 

fu
 

do
 

not
 

typically
 

reflect
 

Confucian
 

thought 
 

this
 

does
 

not
 

negate
 

their
 

literary
 

aesthetic
 

value 
 

imagination 
 

and
 

creativity 
 

nor
 

does
 

it
 

provide
 

a
 

reasonable
 

basis
 

for
 

undervaluing
 

Simas
 

literary
 

historical
 

status 
 

Secondly 
 

the
 

ethical
 

criticism
 

of
 

Sima
 

by
 

Chinese
 

scholars
 

using
 

the
 

method
 

of
 

knowing
 

people
 

and
 

discussing
 

the
 

world 
 

actually
 

falls
 

into
 

the
 

trap
 

of
 

the
 

intentional
 

fallacy  
 

Simas
 

literary
 

historical
 

status
 

should
 

not
 

be
 

affected
 

by
 

his
 

personal
 

moral
 

flaws
 

or
 

the
 

ethical
 

issues
 

in
 

his
 

works 
 

To
 

sum
 

up 
 

under
 

the
 

concept
 

of
 

world
 

literature  
 

the
 

understanding
 

of
 

Simas
 

literary
 

historical
 

status
 

needs
 

to
 

be
 

determined
 

by
 

his
 

position
 

in
 

both
 

national
 

literature 
 

and
 

world
 

literature  
 

thereby
 

establishing
 

his
 

place
 

in
 

the
 

coordinate
 

system
 

of
 

literary
 

classics  

Bound
 

Feet 
 

Ladies 
 

and
 

Clever
 

Maids 
 

Depiction
 

of
 

Zhuo
 

Wenjuns
 

Appearance 
 

Morality
 

and
 

Personality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y
 

Operas

Wang
 

Ze 184191

The
 

image
 

of
 

Zhuo
 

Wenjun
 

in
 

existing
 

Ming
 

and
 

Qing
 

dynasty
 

operas
 

has
 

a
 

unique
 

presentation 
 

Her
 

physical
 

appearance
 

is
 

influenced
 

by
 

the
 

aesthetic
 

of
 

bound
 

feet 
 

and
 

her
 

moralities
 

highlight
 

the
 

chastity 
 

filial
 

piety 
 

and
 

virtue
 

of
 

a
 

feudal
 

lady 
 

In
 

addition 
 

she
 

was
 

often
 

accompanied
 

by
 

the
 

role
 

of
 

a
 

clever
 

maid 
 

Under
 

the
 

custom
 

of
 

footbinding 
 

Zhuos
 

bound
 

feet
 

are
 

associated
 

with
 

moral
 

expectations
 

and
 

regulations
 

for
 

women 
 

The
 

textual
 

disjunction
 

between
 

her
 

altered
 

image
 

and
 

the
 

inherent
 

plot
 

gives
 

rise
 

to
 

complementary
 

personalities 
 

The
 

reshaping
 

of
 

Zhuos
 

image
 

in
 

operas
 

reflects
 

the
 

projection
 

of
 

social
 

culture
 

and
 

the
 

acceptance
 

interests
 

under
 

cultural
 

influence 
 

It
 

also
 

leverages
 

the
 

developmental
 

needs
 

and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genre
 

itself 
 

The
 

evolution
 

of
 

Zhuos
 

image
 

and
 

her
 

story
 

with
 

Sima
 

Xiangru
 

is
 

the
 

result
 

of
 

the
 

combined
 

effects
 

of
 

culture
 

and
 

literature 
 

This
 

narrative
 

phenomenon
 

strips
 

the
 

characters
 

story
 

of
 

its
 

objective
 

historical
 

authenticity 
 

yet
 

endows
 

it
 

with
 

the
 

vitality
 

of
 

a
 

literary
 

creation 
 

ultimately
 

granting
 

it
 

the
 

potential
 

for
 

continuous
 

development
 

across
 

broader
 

temporal
 

and
 

spatial
 

dimen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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